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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

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的通知

(冀发改能价 〔2020〕911号) (436)…………………………

88.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

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发改能价 〔2020〕272号) (439)…………………………

89.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做好资源要素服务保障支持

疫情防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自然资字 〔2020〕8号) (444)……………………………

90.河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关于切实保障物流运输前后

“一公里”有序畅通的通知

(冀公 (交)〔2020〕102号) (450)…………………………

四、优化营商环境类 (44个)

9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 精准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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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 〔2020〕6号) (455)……………………………

9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

主体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2020〕24号) (460)………………………………

9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投资项目远程

审批服务保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项目

办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 〔2020〕66号) (470)………………………………

94.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

(财办库 〔2020〕23号) (473)………………………………

95.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关于下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治安

管理便民利企15项措施的通知

(公治安明发 〔2020〕72号) (475)…………………………

96.公安部交管局关于下发推行公安交管改革便民利企6项

措施相关宣传资料的通知 (478)………………………………

97.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为各类科技

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的通知

(国科火字 〔2020〕38号) (483)……………………………

98.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

通知

(环办环评函 〔2020〕56号)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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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生态环境部环评司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

的函

(环评函 〔2020〕19号) (489)………………………………

100.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 “放管服”

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知发服字 〔2020〕1号) (493)…………………………

101.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

(冀传 〔2020〕3号) (504)…………………………………

102.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落实纾困惠企

政策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决定

(公告第57号) (513)………………………………………

103.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发 〔2020〕4号) (521)………………………………

10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政办传 〔2020〕10号) (531)……………………………

105.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 〔2020〕33号) (538)……………………………

106.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政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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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政办字 〔2020〕72号) (544)……………………………

107.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

设施超低排放改造 (深度治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81号) (551)……………………………

108.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全省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流程推行标准化审批文本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107号) (557)…………………………

109.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挂牌督办工作实施方案

(冀政字 〔2020〕28号) (561)………………………………

110.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

小组关于印发河北省2020年深化 “放管服”改革重点

工作安排的通知

(冀放管服小组 〔2020〕1号) (566)………………………

111.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

小组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分工

方案的通知

(冀放管服小组 〔2020〕2号) (589)………………………

112.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

小组关于印发河北省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重点

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冀放管服小组 〔2020〕3号) (604)………………………

113.河北省 “三创四建”活动协调推进小组关于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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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的实施方案

(冀三创四建 〔2020〕1号) (623)…………………………

11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河北省

投资项目审批实行在线办理的通知

(冀发改投资 〔2020〕117号) (637)………………………

115.河北省财政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紧急通知

(冀财采 〔2020〕2号) (639)………………………………

116.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流行

期间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财采 〔2020〕3号) (641)………………………………

117.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

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财采 〔2020〕8号) (643)………………………………

118.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强化在政府采购预算中预留中小

企业份额的通知

(冀财采 〔2020〕17号) (647)………………………………

119.河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强全省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审批服务

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

(冀工改办 〔2020〕5号) (649)……………………………

120.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领域自由贸易试验区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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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建法改函 〔2020〕39号) (651)…………………………

121.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部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

延续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

(冀建质安函 〔2020〕144号) (669)………………………

122.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三部门印发关于优化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

规定的通知

(冀建法改 〔2020〕7号) (671)……………………………

123.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和企业资质人员资格证书再次自动延续的公告

(2020年第44号) (678)……………………………………

12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领域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建法改 〔2020〕9号) (680)……………………………

125.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

全面实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数字化联合审查的通知

(冀建质安 〔2020〕5号) (693)……………………………

126.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贯彻落实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

(冀环大气函 〔2020〕136号) (699)………………………

127.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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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实施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实施

方案的通知

(冀环办字函 〔2020〕92号) (704)…………………………

128.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继续深化开展 “万名

环保干部进万企 助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主题实践

活动的通知

(冀环办字函 〔2020〕66号) (715)…………………………

129.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有关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工作的通知

(冀环环评函 〔2020〕104号) (720)………………………

130.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重点项目环评审批

服务措施的通知

(〔2020〕-124) (722)……………………………………

131.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

落实工作的通知

(〔2020〕-125) (726)……………………………………

132.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通知

(冀政务办 〔2020〕10号) (751)……………………………

133.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北省第二类医疗

器械优先审批程序的通知

(冀药监规 〔2020〕1号) (754)……………………………

13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北省第二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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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特别审查办法的通知

(冀药监规 〔2020〕2号) (760)……………………………

中 卷

五、包联帮扶类 (16个)

135.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

(国市监注 〔2020〕38号) (769)……………………………

136.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落实支持服务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政策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

(冀办 〔2020〕15号) (774)…………………………………

137.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 “三包四帮六保

五到位”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79号) (785)……………………………

138.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问题大协调专项

行动的通知

(冀工信运行函 〔2020〕91号) (795)………………………

139.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开展

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工信企业 〔2020〕158号) (799)………………………

140.河北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民经 〔2020〕1号)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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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河北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0年河北省中小

企业纾危解困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民经 〔2020〕4号) (813)………………………………

142.河北省工业经济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组织

开展工业企业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面”解读活动

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工业协调办 〔2020〕1号) (834)………………………

143.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方案的通知

(冀制强省办 〔2020〕8号) (839)…………………………

144.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在全省商务系统组织开展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业入企指导帮扶专项行动的通知

(冀商流通字 〔2020〕2号) (845)…………………………

145.河北省商务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加强重点

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 〔2020〕5号) (849)…………………………

146.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稳外资决策部署

切实帮助外商投资企业纾困解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 〔2020〕10号) (851)…………………………

147.河北省外贸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20年河北省

精准帮扶外贸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855)……………………

148.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全省旅发大会落实 “六稳”

“六保”任务 助力企业纾困 推进产业振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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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文旅办字 〔2020〕69号) (860)…………………………

149.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明确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相关支持政策的通知

(冀国资字 〔2020〕12号) (865)……………………………

150.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应对

疫情影响扶持个体工商户恢复经营持续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市监发 〔2020〕62号) (867)……………………………

六、复工复产类 (45个)

151.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

发展的通知

(工信厅信管 〔2020〕8号) (877)…………………………

152.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

复产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政法 〔2020〕29号) (883)…………………………

153.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推动

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的通知

(工信厅政法函 〔2020〕54号) (888)………………………

15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七部门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工信部联企业 〔2020〕108号) (892)……………………

155.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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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

(文旅发电 〔2020〕71号) (902)……………………………

156.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

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旅发电 〔2020〕104号) (905)…………………………

157.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促进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达产的通知

(国市监质 〔2020〕78号) (914)……………………………

158.市监管理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

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 〔2020〕30号) (920)……………………………

159.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国知办发运字 〔2020〕7号) (925)………………………

160.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办 〔2020〕22号) (931)…………………………………

161.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的若干措施

(冀政办字 〔2020〕14号) (1013)…………………………

16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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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方案和河北省2020年扩大消费

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31号) (1026)…………………………

163.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北省钢铁产业

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发改产业 〔2020〕1015号) (1048)……………………

16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北省生物医药

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河北省通用航空

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发改高技 〔2020〕1025号) (1059)……………………

165.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北省氢能产业链

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的通知

(冀发改能源 〔2020〕1026号) (1090)……………………

166.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

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区发展具体措施的通知

(冀科高函 〔2020〕10号) (1101)…………………………

167.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电子信息产业重点攻坚行动

计划的通知

(冀工信办 〔2020〕246号) (1105)…………………………

168.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复工复产企业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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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的通知

(冀工信运行 〔2020〕54号) (1166)………………………

169.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支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扩大生产的通知

(冀工信规 〔2020〕55号) (1182)…………………………

170.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统筹加快工业企业全面

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

(冀工信运行 〔2020〕59号) (1185)………………………

171.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实行企业复工复产

联络员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0〕9号) (1189)………………………………………

172.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扎实做好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的通知

(冀工信运行函 〔2020〕121号) (1193)……………………

173.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的函

(冀工信运行函 〔2020〕141号) (1195)……………………

17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依托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

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工信两化函 〔2020〕260号) (1198)……………………

175.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关于进一步

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通知

(冀工信两化函 〔2020〕293号)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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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河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物资保障组关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扩产保障供给的紧急通知 (1208)………………………

177.河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年河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要点》的通知

(冀技改办 〔2020〕1号) (1216)……………………………

178.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全省加快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冀制强省办 〔2020〕5号) (1220)…………………………

179.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北省应急

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2020-2025)的通知

(冀制强省 〔2020〕1号) (1230)……………………………

180.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应急

产业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分工的通知

(冀制强省办 〔2020〕7号) (1240)…………………………

181.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北省新型

显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河北省现代通信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2年)的通知

(冀制强省 〔2020〕2号) (1247)……………………………

182.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北省汽车

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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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年)的通知

(冀制强省 〔2020〕3号) (1280)……………………………

183.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做好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复业营业

工作的通知

(冀商流通字 〔2020〕1号) (1318)…………………………

18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筑工地开 (复)工

工作指南的通知

(冀建质安 〔2020〕1号) (1326)……………………………

185.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

领域企业复工达产的紧急通知

(冀建传真 〔2020〕13号) (1332)…………………………

186.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A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

场馆恢复开放的通知 (1336)…………………………………

187.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

有关事项的通知 (1350)………………………………………

188.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

全省文旅企业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冀文旅办字 〔2020〕8号) (1360)…………………………

189.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企业安全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

(冀应急人 〔2020〕11号) (1366)…………………………

190.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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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责任保险支持参保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

(冀安委办 〔2020〕5号) (1369)……………………………

191.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发放安全技能培训补贴

有关问题的通知

(冀应急 〔2020〕15号) (1372)……………………………

192.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应对疫情支持企业

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市监发 〔2020〕38号) (1376)…………………………

193.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市监发 〔2020〕92号) (1381)…………………………

19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药品流通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冀药监规 〔2020〕4号) (1386)……………………………

195.中华人民共和国石家庄海关公告2020年第2号 (1390)…

下 卷

七、提振需求类 (51个)

196.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

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

(国函 〔2020〕96号) (1397)………………………………

19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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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 〔2020〕16号) (1401)……………………………

19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深化改革

做好外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外资 〔2020〕343号) (1406)…………………………

199.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二十三部门关于促进消费

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发改就业 〔2020〕293号) (1411)…………………………

20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

(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令2020年第32号) (1422)…………

20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

(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令2020年第33号) (1428)…………

202.商务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关于做好2020年短期

出口信用保险相关工作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通知

(商财函 〔2020〕50号) (1432)……………………………

203.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有序开展

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

(2020年第5号) (1436)……………………………………

204.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

(2020年第12号) (1438)……………………………………
—92—



205.商务部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好稳外资

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 〔2020〕93号) (1440)……………………………

206.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帮助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克服困难

减少损失的通知

(商办贸函 〔2020〕39号) (1448)…………………………

207.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外资

企业服务和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

(商办资函 〔2020〕46号) (1450)…………………………

208.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做好疫情应对支持服务外包

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

(商办服贸函 〔2020〕51号) (1454)………………………

209.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

服务事项的通知

(商办服贸函 〔2020〕52号) (1456)………………………

210.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便利

企业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有关工作的通知 (1458)…………

211.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推广上海市24条稳外资新措施的函

(商办资函 〔2020〕141号) (1460)…………………………

212.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推广江苏省23条稳外资新措施的函

(商办资函 〔2020〕200号) (1471)…………………………

213.中共海关总署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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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党发 〔2020〕11号) (1482)……………………………

21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 支持涉外业务

发展的通知

(汇发 〔2020〕8号) (1488)…………………………………

21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

(汇发 〔2020〕11号) (1492)………………………………

216.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

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汇综发 〔2020〕2号) (1497)………………………………

217.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关于加强

非医用产品质量监管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商贸医函 〔2020〕58号) (1499)…………………………

218.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关于组织做好

审核确认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

企业名单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贸医函 〔2020〕88号) (1501)…………………………

219.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

(冀传 〔2020〕4号) (1505)…………………………………

220.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外贸外资外经

工作的若干措施

(冀办 〔2020〕20号)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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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

落实年活动推进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7号) (1530)……………………………

22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 (石家庄)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18号) (1540)…………………………

223.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和项目

建设工作的意见

(冀政办字 〔2020〕36号) (1551)…………………………

22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 〔2020〕62号) (1557)…………………………

225.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重点领域投资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78号) (1569)…………………………

226.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115号) (1581)…………………………

227.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工作的通知

(冀发改外资 〔2020〕129号) (1591)………………………

228.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商务厅关于贯彻落实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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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的通知

(冀发改外资 〔2020〕1068号) (1594)……………………

229.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河北省被动式超

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实施方案

(2020-2025年)的通知

(冀工信原 〔2020〕26号) (1597)…………………………

230.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1607)………………

231.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

(冀商传 〔2020〕5号) (1618)………………………………

232.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河北省 “暖企助企”稳外贸

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商传 〔2020〕13号) (1622)……………………………

233.河北省商务厅推进疫后商业消费释放回补扩容提质

工作计划

(冀商流通字 〔2020〕3号) (1625)…………………………

234.河北省商务厅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化团餐供餐服务方案

(冀商流通字 〔2020〕5号) (1646)…………………………

235.河北省商务厅关于转发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做好

疫情应对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

(冀商服贸函 〔2020〕11号)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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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河北省商务厅关于转发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

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服务事项的通知

(冀商服贸函 〔2020〕12号) (1649)………………………

237.河北省商务厅等七部门关于开展河北省中小微服务

外包示范企业 (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

(冀商服贸字 〔2020〕4号) (1652)…………………………

238.河北省商务厅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关于

充分发挥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全力支持企业应对

疫情影响稳定外贸增长的通知 (1660)………………………

239.河北省商务厅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关于联合开展

2020年 “暖企促贸”专项行动的通知

(冀商外贸函 〔2020〕65号) (1666)………………………

240.河北省商务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切实抓好

当前利用外资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 〔2020〕3号) (1681)…………………………

241.河北省商务厅关于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稳外资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 〔2020〕11号) (1685)………………………

242.河北省商务厅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 〔2020〕13号) (1689)………………………

243.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推动外贸新业态

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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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开放发 〔2020〕2号) (1699)……………………………

244.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河北省外贸

恢复性增长年度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开放发 〔2020〕5号) (1708)……………………………

245.河北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序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的通知

(冀自贸办字 〔2020〕1号) (1726)…………………………

246.中共石家庄海关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促进外贸稳增长的26条具体措施的通知

(石关党委 〔2020〕6号) (1730)……………………………

八、稳岗就业类 (20个)

24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

举措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2020〕6号) (1743)………………………………

24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

动作用进一步促改革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2020〕26号) (1752)……………………………

24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国办发 〔2020〕27号) (1762)……………………………

250.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九部门印发关于推动返乡

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改就业 〔2020〕104号)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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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财政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地方

做好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工作的通知

(财资 〔2020〕1号) (1779)…………………………………

25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意见

(人社部发 〔2020〕8号) (1783)……………………………

25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

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 〔2020〕4号) (1790)…………………………

25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民航局综合司关于做好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 〔2020〕18号) (1794)………………………

255.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支持和引导知识产权服务业积极

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通知

(国知发运函字 〔2020〕37号) (1798)……………………

256.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发 〔2020〕3号) (1803)………………………………

257.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

(冀政字 〔2020〕10号)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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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41号) (1828)…………………………

259.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促进就业体制机制和

操作平台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 〔2020〕88号) (1839)…………………………

260.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二十一部门印发关于推动

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冀发改就业 〔2020〕257号) (1848)………………………

261.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转发关于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

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的通知

(冀人社字 〔2020〕24号) (1860)…………………………

262.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暂时生产经营

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 〔2020〕118号) (1863)…………………………

263.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加快

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保就业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 〔2020〕129号) (1867)…………………………

26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关于做好

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传 〔2020〕19号) (1870)…………………………

265.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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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河北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重点企业

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

通知

(冀人社传 〔2020〕29号) (1875)…………………………

266.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专项工作

方案逐步恢复线下安全培训考试工作的通知

(冀应急人 〔2020〕83号)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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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税降费类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

国办发〔2020〕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

举措,有利于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活力。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

革,针对部分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和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从

严监管、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面规范各类收费行为,进一步

完善监管机制,做到对违法违规收费 “零容忍”,促进行业协会

商会健康有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

(一)严禁强制入会和强制收费。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市场主体入会并收取会费,不

得阻碍会员退会。行业协会商会不得依托行政机关或利用行业影

响力,强制市场主体参加会议、培训、考试、展览、出国考察等

各类收费活动或接受第三方机构有偿服务,不得强制市场主体付

费订购有关产品、刊物,不得强制市场主体为行业协会商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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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捐赠。(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行政机关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

费。未经批准,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利用法定职责增设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行业协会商会不得继续实施或变相实

施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未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行业协会商会不得

开展与业务主管单位所负责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行政机关

委托行业协会商会开展相关工作,将行业协会商会服务事项作为

行政行为前置条件,以及赋予行业协会商会推荐权、建议权、监

督权等,均应实施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应合理安排支

出,保障相关工作正常开展。行业协会商会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

行政机关委托或授权的事项,以及相关办事流程、审查标准、办

理时限、行政机关拨付经费情况等,严禁向市场主体违规收取费

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按职责分别牵头,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负责)

(三)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行业协会商会组织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自身章程,不得超

出活动地域和业务范围,做到奖项设置合理、评选范围和规模适

当、评选条件和程序严格、评选过程透明,严禁向评选对象收取

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未经批准,不得对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冠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全国”、 “中华”、 “国家”、 “国

际”、“世界”等字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负责)

(四)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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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需要和行业需求,自行开展职业能力水平评价,但不得

以此为由变相开展职业资格认定,颁发的证书不得使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国”、“全国”、“中华”、“国家”、“职业资格”或

“人员资格”等字样和国旗、国徽标志。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要求

承担相关职业资格认定工作的,不得收取除考试费、鉴定费外的

其他任何费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五)组织开展自查抽查。2020年底前,各行业协会商会要

按照上述要求,对收费情况开展全面自查,对于违法违规收费,

要立即全面清理取消并限期退还违法违规所得。2021年3月底

前,有关部门要对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自查自纠情况组织开展抽

查检查,确保整改到位。(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按职责分别牵

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

二、进一步提升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规范性和透明度

(六)持续规范会费收取标准和程序。行业协会商会应按照

法律法规和自身章程要求,合理、自主确定会费标准和档次,并

明确会员享有的基本服务,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

会费标准须经会员 (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未

按规定程序制定或修改会费标准的,一律不得收取会费。对已脱

钩和直接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确定的会费标准,行政机关不得通

过行政手段强制要求调整。行业协会商会不得利用分支 (代表)

机构多头收取会费,不得采取 “收费返成”等方式吸收会员、收

取会费。(民政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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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合理设定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对于行业协会商会开

展的具有一定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要通过放

宽准入条件、引入多元化服务主体等方式破除垄断,实现服务价

格市场化;暂时无法破除垄断的,应按照合法合理、弥补成本、

略有盈余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并经会员 (代表)大会或理事会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对于其他能够由市场调节价格的经

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根

据服务成本、市场需求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收费标

准,并向社会公示。2020年底前,各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上述

要求完成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调整和规范工作。(国家发展改革

委牵头,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

各地区按职责分别负责)

(八)推动降低部分重点领域行业协会商会偏高收费。依法

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特别是银行、证券、基金、期货、资产评估

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目的成本审核。2020年

底前,有关地区和部门要针对部分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项目多、标

准高、经费使用不透明等突出问题,督促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商会

综合考虑会员经营状况、承受能力、行业发展水平等因素,严格

核定成本,合理制定收费标准,防止过高收费。(国家发展改革

委牵头,民政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证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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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长效监管机制

(九)强化收费源头治理。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行业协会

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根本上解决行业协会商会依托行政

机关或利用行政影响力乱收费问题。推动出台 《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条例》。严把行业协会商会登记入口关,探索完善行业协会商

会退出机制,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优化整合,减轻市场主体多头缴

费负担。(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司法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别负责)

(十)进一步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发展改革部门要做好行业

协会商会收费政策相关组织实施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行

业协会商会收费及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并依法查处行业协会商会

违法违规收费行为,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切实

加大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监管力度。各业务主管单位和行业管

理部门要分别对未脱钩、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业务活动加强指

导和监管,地方各级政府要落实对本地区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督管

理责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市场监

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别负责)

(十一)完善投诉举报机制。依托各级减轻企业负担举报机

制、“12315”举报平台和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举报系统

等,畅通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问题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投诉举报

处理反馈机制,对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定期

曝光行业协会商会的违法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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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国务院相关

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别负责)

(十二)加强行业协会商会自身建设。行业协会商会要健全

内部监督制度,严格约束收费行为,通过 “信用中国”网站以及

协会商会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及依据等信息,向会员公示年度

财务收支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

(十三)支持行业协会商会更好发挥作用。各级行政机关要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积极作用,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服

务。行业协会商会要推动行业企业自律,并及时反映行业企业诉

求,维护行业企业合法权益,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鼓励行

业协会商会积极参与相关标准和政策性文件制修订,鼓励行政机

关向行业协会商会购买服务。及时总结推广行业协会商会在行业

自治、服务企业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持续

规范健康发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负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和自身职责,抓紧制定完善

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具体管理办法,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国家发

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

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202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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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

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运行〔2020〕1183号

公安部、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应急

部、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

证监会、能源局、民航局、知识产权局,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信厅 (经信委、经信厅、经信

局、工信局)、财政厅 (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

管理部、各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

行: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积极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

困难,有力促进了全面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为贯彻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降成

本重点任务,帮助企业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渡过难关,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20年将重点组织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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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好7个方面23项任务。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条件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持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方针,巩固和拓展减税降

费成效,阶段性政策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

企业,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二、落实好既定减税降费政策

(一)落实税收减免政策。将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

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

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今年年底。允许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

税延缓至明年缴纳。对除 “两高一资”外所有未按名义税率退税

的出口产品全部实现足额退税。

(二)落实相关收费基金减免政策。落实好今年以来出台的

减免民航发展基金、港口建设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文化

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和相关药品、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费等政策。

(三)降低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主要针对企业实施互

联网接入宽带和专线降费,并重点向中小企业和制造业倾斜,整

体上实现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

(四)坚决整治涉企违规收费。完善收费监管制度,建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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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违规涉企收费成效评估机制。坚决防止违规征税收费,重点排

查 “过头税费”等问题,严肃追责问责。部署开展全国涉企收费

专项治理,严查各类涉企乱收费行为,建立完善乱收费投诉举报

查处机制,加大整治力度。

三、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五)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传导渠道。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灵活运用降准、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

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做好3000亿元抗疫专项再贷款、

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和新增的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

贴现额度的政策衔接。加强监管,防止资金 “空转”套利。

(六)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批量担保贷款合作,实现2020年新增

再担保业务规模4000亿元目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2020年全

年对小微企业减半收取融资担保、再担保费,将综合融资担保费

率逐步降至1%以下,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担保费补贴机制。支持

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降低担保费率,确保政策性农担业务担保

费率不超过0.8%,政策性扶贫项目不超过0.5%。进一步提高

支小支农业务占比。

(七)注重发挥定向工具作用。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政策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

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

明显下降,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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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制造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长期融资,

加大对外向型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信贷支

持力度。

(八)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工具。深化利率市场化

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下行。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

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力推广 “信易贷”模式和 “银税互动”,

推出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发

展股权融资。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探索推进用银行保函、保险

等方式缴纳保证金。

(九)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各地财政部门要按规定拨付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资金,切实提高使用效率。

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应当提高业务办理效率,逐步

减少、取消反担保要求。鼓励银行合理让利,提高贷款审批和发

放效率,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

四、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十)放宽市场准入和经营限制。修订和发布 《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 (2020年版)》,放宽市场准入试点,持续破除市场准入

隐性壁垒。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使更多领域的外商投资

能够享受税收等有关优惠政策。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

经营场所限制,便利各类创业者注册经营、及时享受扶持政策。

有序放开新能源汽车代工生产,推动自检自证,实行品牌授权试

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向符合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发放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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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证电子证书。各地不得干预连锁企业依法申请和享受总分机构

汇总纳税政策。

(十一)优化政府服务业务流程。全面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

条例》,形成政府服务事项目录清单,逐项优化办理流程、办理

要件和时限要求。深入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联合监

管。适时在全国推开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深化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多证合一、多审合一、多检合一。

(十二)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

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简化助

企纾困政策手续,加快推进 “互联网+监管”。按照先试点后推

广的原则,推进各部门、各级政府间基础公共信息的互联互通和

数据整合,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

(十三)降低政策遵从成本。在研究制定政策过程中,避免

随意制定加重企业负担的 “隐性”条款,持续推进落实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防止出现 “一刀切”,避

免过快提高标准导致企业应对失措。

五、努力降低企业用工和房租负担

(十四)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免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失

业、工伤 “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年底。尽快实现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落实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

(十五)实施援企稳岗返还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适当提

高稳岗返还比例,重点支持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长期吸纳就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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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多的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大的企业。各地要优化经办流程,创

新经办模式,多采用 “免申即享”。利用大数据平台加强用工需

求供需对接、信息引导。

(十六)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

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对实际减免租金的出租人,鼓励金融机构

视需要给予适当信贷支持。稳定房屋租赁市场,建立健全房屋租

赁纠纷调处机制。

六、继续降低用能用地成本

(十七)继续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除高耗能行业用户

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到户电价5%至

年底。全面完成第二监管周期省级和区域电网输配电价核定,指

导各地落实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开展电价改革相关政策

跟踪评估。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

(十八)完善科学合理用能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 “十四五”

能耗总量控制指标,完善考核制度和用能权交易制度。避免和纠

正 “一刀切”的去煤化政策。指导各地清理规范天然气管道收

费,严格成本监审。指导各地根据需要,采取上下游联动方式,

尽可能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

(十九)合理增加供应降低用地成本。改革土地管理方式,

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盘活存量土地;合并规划选址和

用地预审,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加快落实跨地区

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探索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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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交易机制。加强工业项目建设用地管理,实现用地跟着项目

走;合理增加工业项目用地、物流用地;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

合理转换。

七、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二十)降低物流税费成本。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全面

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回购经营性普通收

费公路收费权,对车辆实行免费通行。精简铁路货运杂费项目,

降低运杂费迟交金收费标准,严格落实取消货物运输变更手续

费。减半征收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

降低港口、检验检疫等收费。

(二十一)积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加快推进大宗货物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枢纽场站、集疏运通

道和铁路专用线建设,推进运输装备标准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

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动构建 “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

体系。鼓励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物流领域应用,促

进物流业和制造、金融、旅游、商务等产业融合发展。

(二十二)提高物流运行效率。优化政务办事流程,推进通

关便利化,优化大件运输跨省并联许可服务。继续推进网络平台

道路货物运输发展,持续推动城市绿色货运配送发展。深化铁路

市场化改革。多措并举恢复我国际货运能力,优化中欧班列运输

组织,推进 “中转集散”,支持客运飞机执飞货运运输。

八、激励企业内部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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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挖潜增效。支持企业通过模式

创新、研发创新、管理创新,提高成果转化率和附加值。鼓励企

业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快转型升级。依靠科

技进步、技术创新,加大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物联网融合应用,

向智能化、集约化、精细化转变。

请有关方面加强会商,做好政策衔接,强化政策宣传和解

读,扎实推进降成本各项政策落地见效,着力稳住市场主体。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将继续加强梳理和推广好

的经验、做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 政 部

人 民 银 行

202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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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

指导意见

发改投资规〔2020〕7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繁荣市场、促进就业、维护

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

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帮扶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经国务院同意,现

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

金成本支出压力大,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要带头履行社会责

任、主动帮扶小微企业,鼓励非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在平等协

商的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来的损失。各级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金融机构视需要给予适当支持。房屋租金减免和延期支付

政策主要支持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优先帮

扶受疫情影响严重、经营困难的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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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影院剧场、美容美发等行业。

二、实施房屋租金减免

(一)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 (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高

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下同)用于经营、出现困难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

转租、分租国有房屋的,要确保免租惠及最终承租人。

(二)中央所属国有房屋 (包括有关部门、中央企业、中央

高校和研究院所等所属国有房屋)出租的,执行房屋所在地对出

现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房屋租金支持政

策。因减免租金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业绩的,在考核中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认可。

(三)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鼓励出租人考虑承租人实际困难,在双方平

等协商的基础上,减免或延期收取房屋租金。

三、完善财税优惠政策

(四)地方政府要统筹各类财政资金 (包括中央转移支付、

地方自有财力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承租非国有房屋的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

(五)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出租人,

可按现行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落实好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

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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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年内增加优惠利率小额贷款投放,专门用于支付房屋租

金。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信

贷投放力度,用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再贷款等政策,以优惠利

率给予资金支持。

(七)对实际减免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的

出租人,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视需要年内给予基于房屋租金

收入的优惠利率质押贷款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推广基

于房屋租金收入的质押贷款产品。

(八)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实际减免房屋租

金的出租人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受疫情影响严重、年内到期还款

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视需要通过展期、续贷等

方式,给予临时性还本付息安排。

五、稳定房屋租赁市场

(九)鼓励将国有房屋直接租赁给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对确需转租、分租的,不得在转租、分租环节哄抬租金。

(十)在受疫情影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时,承租人与出租人

在遵守合同协议的前提下,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稳定租赁关系,

出租人可适当减免或延期收取租金。

(十一)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健全房屋租赁纠纷调处机

制,引导租赁双方协商解决因疫情引发的租赁纠纷。帮扶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尽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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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十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抓好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工

作,并加强督促指导。各地区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实施方案,抓紧

把相关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大支持力

度,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

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明

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确

保各项要求尽快落到实处。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人 民 银 行

国 资 委

税 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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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 政 部

人 民 银 行

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建金〔2020〕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应对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出台阶段性、有针对

性的政策措施,纾解企业困难的决策部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就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规定申请在2020年

6月30日前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不

影响职工正常提取和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职工,2020年6月30日前住房

公积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作为逾期记录报

送征信部门,已报送的予以调整。对支付房租压力较大的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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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合理提高租房提取额度、灵活安排提取时间。

三、经认定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和较严重地区,企业在与职

工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可在2020年6月30日前自愿缴存住房公

积金。继续缴存的,自主确定缴存比例;停缴的,停缴期间缴存

时间连续计算,不影响职工正常提取住房公积金和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

各地区要按照本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加强对工

作落实情况的指导监督。各设区城市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

抓紧提出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具体办法,做好落实

工作。

2020年2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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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发展改革委

关于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

交水发〔2020〕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 (局、委)、发展改革委、物

价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交通运输

部各直属海事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定阶段性降低港口政府定价经营

服务性收费标准,促进口岸营商环境优化,推动物流业、产业链

协同复工复产。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低港口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

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将实行政府定价的货物港务

费、港口设施保安费两项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分别降低

20%;取消非油轮货船强制应急响应服务及收费。鼓励各地结合

本地实际,疫情防控期间加大收费优惠力度。港口经营人要严格

执行政府定价管理规定,根据本通知及时调整对外公示的收费项

目名称和收费标准。

二、加强上下游合作

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强港航企业与货主之间的对接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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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降费传导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积极应对疫情影响。鼓励

港口经营人对受疫情影响提货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继

续给予减免库场使用费等优惠。引导班轮公司合理调整海运收费

价格结构,鼓励采用包干方式收取费用。

三、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各级交通运输 (港口、海事)管理部门要加强国际海运、港

口市场监管,依法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并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查

处,进一步规范海运、港口收费行为,巩固落实降费措施成效。

地方各级交通运输 (港口)管理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

宣传,将本通知及时、准确传达到相关经营人和单位,督促港航

企业和相关单位认真落实口岸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和公示制

度。

(此件公开发布)

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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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延续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准

有关事项的通知

交水发〔2020〕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 (局、委)、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交通运输部各直属

海事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标准等事项的通知》(交水发 〔2020〕

33号),明确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对实行政府定价的

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两项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降低

20%,为服务稳外贸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根据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精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研究决定,将阶段性降低港口收费政策延续到2020年

12月31日。

港口经营人要严格执行政府定价。各级交通运输 (港口、海

事)管理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港口

收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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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自2020年7月1日起执行。

2020年6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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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

文旅发电〔2020〕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文化和旅游系统疫情防控

工作,支持旅行社积极应对当前经营困难,履行社会责任,文化

和旅游部决定向旅行社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以下简称

保证金)。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范围和标准

暂退范围为全国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退标准为现有交纳数额的80%。被法院

冻结的保证金不在此次暂退范围之内。

二、交还期限

自通知印发之日起两年内,接受暂退保证金的各旅行社应在

2022年2月5日前将本次暂退的保证金如数交还。

三、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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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依据有关规定抓紧组织实施,自

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完成暂退保证金工作;要建立工

作台账,指导和督促相关旅行社企业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及

时完成保证金信息变更和备案工作;要加强监管,对未按期交还

保证金的旅行社要依法依规查处,并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各地于

2020年3月15日前将保证金退还情况报送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

理司。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0年2月5日

—82—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进口物资免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6号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 《慈善捐赠物

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 (公告2015年第102号)等有关规

定,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用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 (以下简称疫情)进口物资可免征进口税收。为进一

步支持疫情防控工作,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实行更

优惠的进口税收政策,现公告如下:

一、适度扩大 《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

的免税进口范围,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1)进口物资增加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品,救护车、防

疫车、消毒用车、应急指挥车。

(2)免税范围增加国内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个人以及来华或在华的外国公民从境外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进口并直接捐赠;境内加工贸易企业捐赠。捐赠物资应直接用于

防控疫情且符合前述第 (1)项或 《慈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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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行办法》规定。

(3)受赠人增加省级民政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省级民政部

门将指定的单位名单函告所在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

无明确受赠人的捐赠进口物资,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初级

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或中国癌症基金会作为受赠

人接收。

二、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物资

免征关税。进口物资应符合前述第一条第 (1)项或 《慈善捐赠

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规定。省级财政厅 (局)会同省级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确定进口单位名单、进口物资清单,函告所在

地直属海关及省级税务部门。

三、本公告项下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

还。其中,已征税进口且尚未申报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可凭

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

资增值税进项税额未抵扣证明》(见附件),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

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手续;已申报增值税进

项税额抵扣的,仅向海关申请办理退还已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

消费税手续。有关进口单位应在2020年9月30日前向海关办理

退税手续。

四、本公告项下免税进口物资,可按照或比照海关总署公告

2020年第17号,先登记放行,再按规定补办相关手续。
—03—



附件: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进口物资增值税进

项税额未抵扣证明

202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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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支持

相关企业发展,现就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

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

二、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本公告所称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12月底相比新增

加的期末留抵税额。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所称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名单,由省级及以上发展改革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

三、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具体范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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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

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

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 (指旅行

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类,具体判断标准按照

现行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执行。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主营

业务收入须占收入总额 (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收益)的50%

以上。

五、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

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 〔2016〕36号印发)执行。

生活服务、快递收派服务的具体范围,按照 《销售服务、无

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税 〔2016〕36号印发)执行。

六、本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截止日期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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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关捐

赠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一、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二、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全额扣除。

捐赠人凭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办理税

前扣除事宜。

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

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

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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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机关、公益性社会组织和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

接受的捐赠,应专项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

作,不得挪作他用。

五、本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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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

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现就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

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政府

规定标准包括各级政府规定的补助和奖金标准。

对省级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对参与疫情防控人员的临

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比照执行。

二、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

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 (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

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三、本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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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1号

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支持

相关企业发展,现就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有关

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进入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序并与新型冠状病毒 (2019

-nCoV)相关的防控产品,免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对进入

药品特别审批程序、治疗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感染肺炎的药品,免征药品注册费。

二、免征航空公司应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

三、本公告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截止日期视疫情情

况另行公告。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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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3号

为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时加快复

工复业,现就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

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特此公告。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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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关于减免港口建设费和船舶油污

损害赔偿基金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4号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促进外贸稳定发展,现就减免港口建设费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

金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一、免征进出口货物:即出口国外和国外进口货物的港口建

设费。

二、减半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

三、上述政策自2020年3月1日零时起至2020年6月30

日24时止执行,以船舶进出港时点为准。

四、对符合减免条件但缴费人已缴费的,由中央海事管理机

构从经批准的相关银行账户中办理退费或从缴费人应缴费额中予

以抵扣。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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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

2020年第15号

现就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将瓷制卫生器具等1084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

13%;将植物生长调节剂等38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9%。

具体产品清单见附件。

二、本公告自2020年3月20日起实施。本公告所列货物适

用的出口退税率,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界定。

附件:提高出口退税率的产品清单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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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㢟⭘⢋ �

�� ���������� 䶎᭩㢟⭘ަԆ⢋ �

�� �������� ᭩㢟⭘⥚ �

�� �������� 䟽䟿൘ ��ॳݻԕлⲴ⥚ �

�� �������� ��İ䟽䟿���ॳݻⲴ⥚ �

�� �������� 䟽䟿൘ ��ॳݻ৺ԕкⲴ⥚ �

�� �������� ᭩㢟⭘Ⲵ㔥㖺 �

�� �������� ަԆ㔥㖺�᭩㢟⭘Ⲵ䲔ཆ� �

�� �������� ᭩㢟⭘Ⲵኡ㖺 �

�� �������� 䶎᭩㢟⭘ኡ㖺 �

�� �������� н䎵䗷 Ⲵ᭩㢟⭘呑ݻ��� �

�� �������� н䎵䗷 �᭩㢟⭘Ⲵ䲔ཆ�ⲴަԆ呑ݻ��� �

�� �������� н䎵䗷 Ⲵ᭩㢟⭘⚛呑ݻ��� �

�� �������� н䎵䗷 �᭩㢟⭘Ⲵ䲔ཆ�ⲴަԆ⚛呑ݻ��� �

�� �������� н䎵䗷 Ⲵ᭩㢟⭘呝ݻ��� �

�� �������� н䎵䗷 �᭩㢟⭘Ⲵ䲔ཆ�ⲴަԆ呝ݻ��� �

�� �������� н䎵䗷 Ⲵ᭩㢟⭘呵ݻ��� �

�� �������� н䎵䗷 �᭩㢟⭘Ⲵ䲔ཆ�ⲴަԆ呵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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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н䎵䗷 Ⲵ᭩㢟⭘⧽⨐呑ݻ��� �

�� �������� н䎵䗷 �᭩㢟⭘Ⲵ䲔ཆ�ⲴަԆ⧽⨐呑ݻ��� �

�� �������� 䎵䗷 ᭩㢟⭘呑ݻ��� �

�� �������� 䎵䗷 �᭩㢟⭘Ⲵ䲔ཆ�Ԇ呑ަݻ��� �

�� �������� 䎵䗷 ⲴަԆ᭩㢟⭘ᇦݻ��� �

�� �������� 䎵䗷 Ⲵ䶎᭩㢟⭘呝ݻ��� �

�� �������� 䎵䗷 Ⲵ䶎᭩㢟⭘呵ݻ��� �

�� �������� 䎵䗷 Ⲵ䶎᭩㢟⭘⧽⨐呑ݻ��� �

�� �������� 䎵䗷 Ⲵ䶎᭩㢟⭘⚛呑ݻ��� �

�� �������� ᭩㢟⭘⚥䮯ⴞପңࣘ⢙�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䮯ⴞପңࣘ⢙�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㢟⭘勨ǃ⎧䊊৺啐⎧䊊˄勨ⴞପңࣘ⢙˅˗᭩㢟⭘⎧⢋৺݂㢞˄⎧⢋

ⴞପңࣘ⢙˅�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䶎᭩㢟⭘勨ǃ⎧䊊৺啐⎧䊊˄勨ⴞପңࣘ⢙˅˗䶎᭩㢟⭘⎧⢋৺݂㢞˄⎧

⢋ⴞପңࣘ⢙˅�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㢟⭘⎧䊩ǃ⎧⤞৺⎧䊑˄勽䏣ӊⴞପңࣘ⢙˅�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䶎᭩㢟⭘⎧䊩ǃ⎧⤞৺⎧䊑˄ 勽䏣ӊⴞପңࣘ⢙ �˅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㢟⭘傶催৺ަԆ傶催、ࣘ⢙ �

�� ���������� ަԆ傶催৺ަԆ傶催、ࣘ⢙ �

�� ���������� ᭩㢟⭘ᇦބ৺ަԆ᭩㢟⭘䟾ބ �

�� ���������� ަԆᇦބ৺䟾ބ �

�� ���������� ަԆ᭩㢟⭘ପңࣘ⢙ �

�� ���������� ަԆପңࣘ⢙ �

�� �������� ᭩㢟⭘勴劬㤇�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㢟⭘⡜㹼ࣘ⢙�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伏⭘㳷�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伏⭘嗏匆�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伏⭘⡜㹼ࣘ⢙�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㹼ࣘ⢙�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㢟⭘⥋�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वᤜӪᐕ傟ޫǃ㑱⇆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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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㢟⭘咖ᖒⴞⲴ呏�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䶎᭩㢟⭘咖ᖒⴞⲴ呏�वᤜӪᐕ傟ޫǃ㑱⇆Ⲵ� �

�� ���������� ަԆ᭩㢟⭘呥呏઼᭩㢟⭘周呻 �

�� ���������� ަԆ呥呏ǃ周呻 �

�� ���������� ަԆ᭩㢟⭘Ⲵ呏 �

�� �������� 伏⭘ң呭 �

�� �������� 伏⭘䟾呝 �

�� ���������� ަԆ伏⭘呏 �

�� ���������� ަԆ呏 �

�� �������� ᭩㢟⭘㴲 �

�� �������� ަԆ㴲 �

�� ���������� ަԆ᭩㢟⭘䶎☂ডᰶ㲛 �

�� ���������� ᦅ伏㷘 �

�� ���������� ަԆ䶎☂ডᰶ㲛 �

�� ���������� ަԆ᭩㢟⭘㴉㤇 �

�� ���������� ަԆ᭩㢟⭘ࣘ⢙ �

�� ���������� ަԆࣘ⢙ �

�� �������� ᮤཤ৺ॺཤ勌ǃߧ⢋㚹 �

�� �������� 勌ǃߧⲴᑖ僘⢋㚹 �

�� ���������� 勌ᡆߧ㯿Ⲵ৫僘䟾⢋㚹 �

�� �������� ߫Ⲵᮤཤ৺ॺཤ⢋㚹 �

�� �������� ߫Ⲵᑖ僘⢋㚹 �

�� ���������� ߫㯿Ⲵ৫僘䟾⢋㚹 �

�� �������� 勌ǃߧⲴᮤཤ৺ॺཤң⥚㚹 �

�� �������� ަԆ勌ǃߧⲴᮤཤ৺ॺཤ⥚㚹 �

�� �������� 勌ǃߧⲴᑖ僘⥚ࡽ㞯ǃਾ㞯৺ަ㚹ඇ �

�� �������� ަԆ勌ǃߧ⥚㚹 �

�� �������� ߫ᮤཤ৺ॺཤң⥚㚹 �

�� �������� ަԆ߫ᮤཤ৺ॺཤ⥚㚹 �

�� �������� ߫Ⲵᑖ僘⥚ࡽ㞯ǃਾ㞯৺ަ㚹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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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勌ᡆߧ㯿Ⲵᮤཤ৺ॺཤ㗄㖺㚹 �

�� �������� 勌ᡆߧ㯿Ⲵᮤཤ৺ॺཤ㔥㖺㚹 �

�� �������� 勌ᡆߧ㯿Ⲵᑖ僘㔥㖺㚹 �

�� �������� 勌ᡆߧ㯿Ⲵ৫僘㔥㖺㚹 �

�� �������� ߫㯿Ⲵᮤཤ৺ॺཤ㗄㖺㚹 �

�� �������� ߫㯿Ⲵᮤཤ৺ॺཤ㔥㖺㚹 �

�� �������� ߫㯿ⲴަԆᑖ僘㔥㖺㚹 �

�� ���������� 勌ǃߧᡆ߫Ⲵ傜ǃ傤ǃ僑㚹 �

�� �������� ߫⢋㠼 �

�� �������� ߫⢋㛍 �

�� �������� ަԆ߫⢋ᵲ⺾ �

�� �������� 勌ᡆߧ㯿Ⲵ⥚ᵲ⺾ �

�� �������� ߫⥚㛍 �

��� �������� ަԆ߫⥚ᵲ⺾ �

��� �������� 勌ǃߧⲴ㖺ǃ傜ǃ傤ǃ僑ᵲ⺾ �

��� �������� ߫Ⲵ㖺ǃ傜ǃ傤ǃ僑ᵲ⺾ �

��� �������� 勌ᡆߧ㯿Ⲵᮤਚ呑 �

��� �������� ߫Ⲵᮤਚ呑 �

��� �������� 勌ᡆߧⲴަԆ呑ᵲ⺾ �

��� �������� ߫Ⲵ呑⡚ �

��� �������� ߫ⲴަԆ伏⭘呑ᵲ⺾�वᤜ呑㘬ቆǃ呑㛍ㅹ� �

��� �������� 勌ᡆߧⲴᮤਚ⚛呑 �

��� �������� ߫Ⲵᮤਚ⚛呑 �

��� ����������� 䲔ࢢ࠶⚛呑ඇԕཆⲴ勌ᡆߧⲴ⚛呑ඇ৺ᵲ⺾ �

��� ����������� 䲔ࢢ࠶⚛呑ඇԕཆⲴ߫Ⲵ⚛呑ඇ৺ᵲ⺾ �

��� �������� 勌ᡆߧⲴᮤਚ呝 �

��� �������� ߫Ⲵᮤਚ呝 �

��� �������� 勌ᡆߧⲴ呝㛕㛍 �

��� ����������� 䲔ࢢ࠶呝ඇԕཆⲴ勌ᡆߧⲴ呝ඇ৺伏⭘ᵲ⺾ �

��� ����������� 䲔ࢢ࠶呝ඇԕཆⲴ߫Ⲵ呝ඇ৺伏⭘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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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勌ᡆߧⲴᮤਚ呵 �

��� �������� ߫Ⲵᮤਚ呵 �

��� �������� 勌ᡆߧⲴ呵㛕㛍 �

��� ����������� 䲔ࢢ࠶呵ඇԕཆⲴ勌ᡆߧⲴ呵ඇ৺伏⭘ᵲ⺾ �

��� ����������� 䲔ࢢ࠶呵ඇԕཆⲴ߫Ⲵ呵ඇ৺伏⭘ᵲ⺾ �

��� ����������� 䲔ࢢ࠶⧽⨐呑ඇԕཆⲴ勌ǃߧǃ߫Ⲵᮤਚ⧽⨐呑ǃ⧽⨐呑ඇ৺伏⭘ᵲ⺾ �

��� �������� 勌ǃߧᡆ߫Ⲵ⚥䮯ⴞࣘ⢙㚹৺伏⭘ᵲ⺾ �

��� ��������

勌ǃߧᡆ߫Ⲵ勨ǃ⎧䊊৺啐⎧䊊˄勨ⴞପңࣘ⢙˅Ⲵ˗勌ǃߧᡆ߫Ⲵ⎧⢋৺

݂㢞˄⎧⢋ⴞପңࣘ⢙˅Ⲵ˗勌ǃߧᡆ߫Ⲵ⎧䊩ǃ⎧⤞৺⎧䊑˄勽䏣ӊⴞପ

ңࣘ⢙˅Ⲵ㚹৺伏⭘ᵲ⺾�勌ǃߧᡆ߫Ⲵ勨ǃ⎧䊊ǃ啐⎧䊊ǃ⎧⢋ǃ݂㢞ǃ⎧

䊩ǃ⎧⤞৺⎧䊑Ⲵ㚹৺伏⭘ᵲ⺾�

�

��� �������� 勌ǃߧᡆ߫Ⲵ⡜㹼ࣘ⢙㚹৺伏⭘ᵲ⺾ �

��� ���������� ަԆ勌ǃߧᡆ߫傶催৺ަԆ傶催、ࣘ⢙Ⲵ㚹৺伏⭘ᵲ⺾ �

��� �������� 勌ǃߧᡆ߫Ⲵң呭㚹৺ަᵲ⺾ �

��� ��������
ᵚ⛬ࡦᡆ⭘ަԆᯩ⌅ᨀਆⲴнᑖⱖ㚹Ⲵ㛕⥚㚹ǃ⥚㜲㛚�वᤜ勌ǃߧǃ߫ ǃᒢǃ

➿ǃⴀࡦⲴ�
�

��� �������� ᵚ⛬ࡦᡆ⭘ަԆᯩ⌅ᨀਆⲴᇦ㜲㛚�वᤜ勌ǃߧǃ߫ǃᒢǃ➿ǃⴀࡦⲴ� �

��� �������� ᒢǃ➿ǃⴀࡦⲴᑖ僘⥚㞯 �

��� �������� ᒢǃ➿ǃⴀࡦⲴᑖ僘⥚㞯㚹ඇ �

��� �������� ᒢǃ➿ǃⴀࡦⲴ⥚㞩㚹 �

��� ���������� ᒢǃ➿ǃⴀࡦⲴަԆ⢋㚹 �

��� �������� ᒢǃ➿ǃⴀࡦⲴ⚥䮯ⴞࣘ⢙㚹৺伏⭘ᵲ⺾ �

��� ��������

ᒢǃ➿ǃⴀࡦⲴ勨ǃ⎧䊊৺啐⎧䊊˄勨ⴞପңࣘ⢙˅Ⲵ˗ᒢǃ➿ǃⴀࡦⲴ⎧

⢋৺݂㢞˄⎧⢋ⴞପңࣘ⢙˅Ⲵ˗ᒢǃ➿ǃⴀࡦⲴ⎧䊩ǃ⎧⤞৺⎧䊑˄勽䏣

ӊⴞପңࣘ⢙˅Ⲵ㚹৺伏⭘ᵲ⺾�वᤜਟ伏⭘Ⲵ㚹ᡆᵲ⺾Ⲵ㓶㊹ǃ㋇㊹�

�

��� �������� ᒢǃ➿ǃⴀࡦⲴ⡜㹼ࣘ⢙㚹৺伏⭘ᵲ⺾�वᤜ伏⭘Ⲵ㚹৺ᵲ⺾Ⲵ㓶㊹ǃ㋇㊹� �

��� ���������� ᒢǃ➿ǃⴀࡦⲴަԆ㚹৺伏⭘ᵲ⺾�वᤜਟ伏⭘Ⲵ㚹ᡆᵲ⺾Ⲵ㓶㊹ǃ㋇㊹� �

��� ���������� 㿲䍿⭘ަԆ␑≤劬 �

��� �������� 勌ᡆߧᑖ劬�ᆀⴞ�������㠣�������Ⲵਟ伏⭘劬ᵲ⺾䲔ཆ� �

��� �������� 勌ᡆߧ哴劬�ᆀⴞ�������㠣�������Ⲵਟ伏⭘劬ᵲ⺾䲔ཆ� �

��� �������� 勌ᡆߧ勣劬�ᆀⴞ�������㠣�������Ⲵਟ伏⭘劬ᵲ⺾䲔ཆ� �

��� �������� 勌ᡆߧⲴ劰�ᆀⴞ�������㠣�������Ⲵਟ伏⭘劬ᵲ⺾䲔ཆ� �

��� �������� ަԆᒢǃⴀ㝼ᡆⴀ⢑㳾�㳍��वᤜ➿ࡦⲴᑖ༣ᡆ৫༣Ⲵˈн䇪൘➿ࡽࡦ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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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䗷〻ѝᱟࡦ

��� ���������� ަԆ䖟փࣘ⢙Ⲵ㤇 �

��� �������� ⍫ǃ勌ᡆߧⲴ⋉㳅ˈ㤇䲔ཆ �

��� ����������� 㜲㛚ਜ਼䟿İ��ɯ ⎃㕙Ⲵң৺ྦ⋩ �

��� ����������� ���㜲㛚ਜ਼䟿İ��Ⲵᵚ⎃㕙Ⲵң৺ྦ⋩ �

��� ����������� ���㜲㛚ਜ਼䟿İ���Ⲵᵚ⎃㕙Ⲵң৺ྦ⋩ �

��� ����������� 㜲㛚ਜ਼䟿˚���ɯ ⎃㕙Ⲵң৺ྦ⋩ �

��� ����������� ⎃㕙նᵚ࣐㌆Ⲵ䶎പ⣦ң৺ྦ⋩ �

��� ����������� ⎃㕙ᒦᐢ࣐㌆Ⲵ䶎പ⣦ң৺ྦ⋩ �

��� ���������� ᆥॆ⭘ਇ㋮ⲴަԆ呑Ⲵ㳻 �

��� �������� ᑖ༣૨㳻 �

��� �������� ᑖ༣Ⳟ㳻 �

��� ����������� ᒢⲴަԆ৫༣㳻 �

��� ����������� ⥚∋ �

��� �������� ⥚儳ᡆ⥚∋Ⲵᓏᯉ �

��� ���������� ަԆ⦮∋৺ަԆࡧࡦ⭘ޭ∋Ⲵᓏᯉ �

��� �������� ߫�ߧ Ⲵ呑㜇�ণ呑㛳� �

��� ��������
ᮤњᡆ࠷ඇⲴަԆࣘ⢙Ⲵ㛳�वᤜ勌ǃߧǃ߫ǃᒢǃ➿ǃⴀ㝼ᡆⴀⲴ�劬䲔

ཆ�
�

��� ��������
ᮤњᡆ࠷ඇⲴަԆࣘ⢙㛐ǃ㞰㜡�वᤜ勌ǃߧǃ߫ǃᒢǃ➿ǃⴀ㝼ᡆⴀⲴ�

劬䲔ཆ�
�

��� �������� 㗭∋ᡆнᆼᮤ㗭∋Ⲵ㊹ᵛ৺ᓏᯉ �

��� ���������� ⢰⢋䀂 �

��� ���������� ަԆޭ⢉ �

��� ���������� ަԆޭ⢉㊹ᵛ৺ᓏᯉ �

��� �������� 㗊㖺䀂৺ަ㊹ᵛ઼ᓏᯉ �

��� �������� 咯㥨৺ަ㊹ᵛ �

��� ���������� ަԆࣘ⢙䀂�वᤜ䑴�⭢�⡚৺৺ަ㊹ᵛ઼ᓏᯉ� �

��� �������� 哴㦟 �

��� �������� 嗉⎾俉ǃ⎧⤨俉ǃ⚥⥛俉 �

��� �������� ᯁ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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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㛶≱�䝽㦟⭘㞪փ৺ަԆࣘ⢙ӗ૱�н䇪ᱟᒢࡦ�勌߫�ߧ� ᡆ⭘ަԆᯩ⌅Ჲ

ᰦ؍㯿Ⲵ�
�

��� ���������� ަԆਇ㋮劬থ �

��� ���������� ަԆ劬Ⲵ䶎伏⭘ӗ૱�वᤜ劬㛊� �

��� ���������� ަԆࣘ⢙㋮⏢�⢋Ⲵ㋮⏢䲔ཆ� �

��� ���������� ަԆࣘ⢙㜊㛾 �

��� �������� 㳅 �

��� ����������� ᓏ傜∋ �

��� ����������� ަԆ傜∋ �

��� ���������� ަԆ㕆ਧᵚࡇⲴࣘ⢙ӗ૱�वᤜн䘲ਸӪ伏⭘ⲴㅜаㄐⲴ↫ࣘ⢙� �

��� �������� ՁⵐⲴ⮚㓒㣡⨳㤾 �

��� ���������� ⭘ՁⵐⲴޠ㣡ඇ㤾�वᤜ⨳㤾ǃṩ亸৺ṩ㤾� �

��� ���������� ⭘ՁⵐⲴަԆ匎㤾ǃඇ㤾ǃඇṩ�वᤜ⨳㤾ǃṩ亸৺ṩ㤾� �

��� ���������� ަԆՁⵐⲴޠ㣡ඇ㤾�वᤜ⨳㤾ǃṩ亸৺ṩ㤾� �

��� ���������� ަԆՁⵐⲴަԆ匎㤾ǃඇ㤾ǃඇṩ�वᤜ⨳㤾ǃṩ亸৺ṩ㤾� �

��� ���������� ⭏䮯ᡆᔰ㣡Ⲵޠ㣡ඇ㤾�वᤜ⨳㤾ǃṩ亸৺ṩ㤾� �

��� ���������� ⭏䮯ᡆᔰ㣡Ⲵԉᇒᶕ匎㤾 �

��� ����������
⭏䮯ᡆᔰ㣡ⲴަԆ匎㤾৺㧺㤓Ἵ⢙�वᤜඇ㤾ǃඇṩǃ⨳㤾ǃṩ亸৺ṩ㤾�૱

ⴞ ����Ⲵṩ䲔ཆ�
�

��� ���������� ަԆᰐṩᨂ᷍৺᧕ょ �

��� �������� ަԆ伏⭘≤᷌ǃඊ᷌ṁ৺♼ᵘ�н䇪ᱟჱ᧕� �

��� �������� ⭘ᶌ味�н䇪ᱟჱ᧕� �

��� �������� ަԆᶌ味�н䇪ᱟჱ᧕� �

��� �������� ⭘⧛⪠�н䇪ᱟჱ᧕� �

��� �������� ަԆ⧛⪠�н䇪ᱟჱ᧕� �

��� �������� 㱁㧷㧼э �

��� �������� ަԆޠ㣡�⭘䲔ཆ� �

��� ����������� ަԆ㧺㣡 �

��� ���������� 㣖㦏�⭘䲔ཆ� �

��� �������� ަԆᓧѳ俘�⭘䲔ཆ� �

��� ���������� 㣿䫱�䫱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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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ԉӪᦼ�वᤜԉӪ⨳ǃԉӪḡǃԉӪᤷ� �

��� ���������� ަԆ⍫Ἵ⢙�⭘䲔ཆ� �

��� �������� 勌Ⲵ⧛⪠�ࡦ㣡ᶏᡆ㻵侠⭘Ⲵ� �

��� �������� 勌Ⲵᓧѳ俘�ࡦ㣡ᶏᡆ㻵侠⭘Ⲵ� �

��� �������� 勌Ⲵޠ㣡�ࡦ㣡ᶏᡆ㻵侠⭘Ⲵ� �

��� �������� 勌Ⲵ㧺㣡�ࡦ㣡ᶏᡆ㻵侠⭘Ⲵ� �

��� �������� 勌ⲴⲮਸ㣡˄Ⲯਸ˅�ࡦ㣡ᶏᡆ㻵侠⭘Ⲵ� �

��� ���������� ަԆ勌Ⲵᨂ㣡৺㣡㮮�ࡦ㣡ᶏᡆ㻵侠⭘Ⲵ� �

��� ���������� ަԆᒢᡆḃ㢢ㅹ࣐ᐕⲴᨂ㣡৺㣡㮮�ࡦ㣡ᶏᡆ㻵侠⭘Ⲵ�勌Ⲵ䲔ཆ� �

��� �������� 勌Ⲵ㤄㰃৺ൠ㺓 �

��� ����������
ަԆ勌Ἵ⢙᷍ǃਦᡆަԆ䜘࠶�㥹�᷍ ǃਦᡆަԆ䜘࠶ᱟᤷࡦ㣡ᶏᡆ㻵侠⭘ᒦ

фнᑖ㣡৺㣡㮮�
�

��� �������� ަԆ㤄㰃৺ൠ㺓 �

��� ����������
ަԆḃ㢢ᡆ࣐ᐕⲴἽ⢙᷍ǃਦᡆަԆ䜘࠶�㥹�᷍ ǃਦᡆަԆ䜘࠶ᱟᤷࡦ㣡ᶏ

ᡆ㻵侠⭘ᒦфнᑖ㣡৺㣡㮮�
�

��� �������� 勌ᡆߧ㯿Ⲵ⌻㬏 �

��� �������� 勌ᡆߧ㯿Ⲵ⋩⁴ᾴ �

��� ����������� 㫨➞Ⲵ߫ߧⲴ㓒ሿ䉶˄䎔䉶˅ �

��� ����������� 㫨➞Ⲵ߫ߧ㫌㤄৺㫌㤇�वᤜ䶂㫌� �

��� ����������� 㫨➞Ⲵ߫ߧ㫌ཤ �

��� �������� Ჲᰦ؍㯿Ⲵ⋩⁴ᾴ�⭘Ҽ≗ॆ⺛≄փǃⴀ≤ㅹ⢙䍘༴⨶�նн䘲Ҿⴤ᧕伏⭘Ⲵ� �

��� �������� Ჲᰦ؍㯿ⲴަԆ㱁㧷৺㧼ඇ �

��� �������� ⴀ≤ㄩㄻ �

��� �������� ⴀ≤བྷ㫌 �

��� �������� ⴀ≤ⲴަԆ㭜㨌৺Ӱ䭖㭜㨌�н䘲Ҿⴤ᧕伏⭘Ⲵ� �

��� ����������� ⺾ᡆࡦᡀ㊹⣦Ⲵ㍛㨱�㮷㨌ᒢ� �

��� ����������� ⺾ᡆࡦᡀ㊹⣦Ⲵᒢ䠁䪸㨌�哴㣡㨌� �

��� ����������� ⺾ᡆࡦᡀ㊹⣦Ⲵ㮘㨌ᒢ �

��� ����������� ᤹ �ˁ ᖱ〾Ⲵᒢ䗓ṩ �

��� �������� ⭘ᒢᵘ䉶˄ᵘ䉶˅�н䇪ᱟ৫Ⳟᡆ࠶⬓� �

��� �������� 勌ᡆᒢⲴᵚ৫༣ᐤ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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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勌ᡆᒢⲴ৫༣ᐤ㾯᷌ �

��� �������� 勌ᡆᒢⲴᵚ৫༣Ήᆀ �

��� �������� 勌ᡆᒢⲴަԆ৫༣ṇᆀ˄ᶯṇ䲔ཆ˅�н䇪ᱟ৫Ⳟ� �

��� �������� 勌ᡆᒢⲴ⭘ᵚ৫༣傜䗮ඊ᷌�༿ေཧ᷌� �

��� �������� 勌ᡆᒢⲴަԆᵚ৫༣傜䗮ඊ᷌�༿ေཧ᷌� �

��� �������� 勌ᡆᒢⲴਟҀ᷌˄ਟҀ᷌˅�н䇪ᱟ৫༣ᡆ৫Ⳟ� �

��� �������� 勌ᡆᒢⲴῄ᷌ �

��� �������� 勌ᡆᒢⲴⲭ᷌�н䇪ᱟ৫༣ᡆ৫Ⳟ� �

��� �������� 勌ᡆᒢⲴ勴Ộ �

��� �������� 勌ᡆᒢ⮚⸣ῤ �

��� �������� 勌ᡆᒢ㣂᷌ �

��� �������� 勌ᡆᒢⲴኡㄩ᷌ �

��� �������� 勌ᡆᒢⲴ㭹ḁ �

��� �������� 勌ᡆᒢⲴݻ䟼ᴬб₈ �

��� �������� 勌ᡆᒢⲴ㪑㨴Ḋ�वᤜḊ �

��� �������� 勌ᡆᒢⲴḐ⃜৺䞨₉ �

��� �������� 勌㪑㨴 �

��� �������� 勌㾯⬌ �

��� �������� 勌ᇶ⬌ �

��� �������� 勌㖇傜⭌⬌৺ं࣐∄⭌⬌ �

��� �������� ަԆ勌⭌⬌ �

��� �������� 勌ᵘ⬌ �

��� �������� 勌俉Ộ �

��� �������� 勌ᵿ �

��� �������� 勌⅗⍢䞨ṳ �

��� �������� 勌ẵ৺ᵾ �

��� �������� 勌⥅⥤ṳ �

��� �������� 勌ῤ㧢 �

��� �������� 勌㦄᷍ �

��� �������� 勌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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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勌㓒∋ѩ �

��� �������� 勌㭳㦄᷍ �

��� �������� 勌ᶘṳ �

��� �������� 勌㧢䴮 �

��� �������� 勌⚛嗉᷌ �

��� �������� Ჲᰦ؍㯿Ⲵṳ�⭘Ҽ≗ॆ⺛≄փ�ⴀ≤ㅹ⢙䍘༴⨶�նн䘲Ҿⴤ᧕伏⭘Ⲵ� �

��� �������� 嗉ᒢǃ㚹�૱ⴞ����㠣 ����Ⲵᒢ᷌䲔ཆ� �

��� �������� ḯ侬�૱ⴞ����㠣 ����Ⲵᒢ᷌䲔ཆ� �

��� �������� ᒢ㓒ᷓ�૱ⴞ����㠣 ����Ⲵᒢ᷌䲔ཆ� �

��� �������� 㦄᷍ᒢ�૱ⴞ����㠣 ����Ⲵᒢ᷌䲔ཆ� �

��� �������� ᵚ⎨䲔⻡Ⲵᵚ❉⛂ �

��� �������� ᐢ⎨䲔⻡Ⲵᵚ❉⛂ �

��� �������� 䉶㦊৺䉶Ⳟ �

��� ����������� ᤹ �ˁ ᖱ〾Ⲵ⇿Ԧ߰䟽н䎵䗷 �ॳݻⲴ㣡㥦 �

��� ����������� ⇿Ԧ߰䟽н䎵䗷 �ॳݻⲴަԆ㔯㥦 �

��� ����������� ⇿Ԧ߰䟽䎵䗷 �ॳݻⲴ㣡㥦 �

��� ����������� ⇿Ԧ߰䟽䎵䗷 �ॳݻⲴަԆ㔯㥦 �

��� ����������� ⇿Ԧ߰䟽н䎵䗷 �ॳݻⲴѼ嗉㥦 �

��� ����������� ⇿Ԧ߰䟽н䎵䗷 �ॳݻⲴᲞ⍡㥦 �

��� ����������� 㓒㥦व㻵⇿Ԧ߰䟽н䎵䗷 �ॳݻ �

��� ����������� ⇿Ԧ߰䟽䎵䗷 �ॳݻⲴѼ嗉㥦 �

��� ����������� ⇿Ԧ߰䟽䎵䗷 �ॳݻⲴᲞ⍡㥦 �

��� ����������� 㓒㥦�व㻵⇿Ԧ߰䟽䎵䗷�ॳݻ��वᤜަԆॺਁ䞥㥦� �

��� �������� ᵚ⼘㜑ὂ �

��� ����������� ᤹ �ˁ ᖱ〾Ⲵᐢ⼘䗓ὂ �

��� �������� ᵚ⼘Ⲵ俉ᆀޠ䉶 �

��� �������� ᐢ⼘Ⲵ俉ᆀޠ䉶 �

��� �������� ᵚ⼘䭑ޠ㚹Ṳ �

��� �������� ަԆᵚ⼘㚹Ṳ৺㚹Ṳ㣡 �

��� �������� ᵚ⼘Ⲵб俉�⇽б俉ǃޜб俉৺б俉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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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ᐢ⼘Ⲵб俉�⇽б俉ǃޜб俉৺б俉ệ� �

��� �������� ᵚ⼘Ⲵ㚹䉶㭫 �

��� �������� ᐢ⼘Ⲵ㚹䉶㭫 �

��� �������� ᵚ⼘Ⲵ㚹䉶㭫㺓 �

��� �������� ᐢ⼘Ⲵ㚹䉶㭫㺓 �

��� �������� ᵚ⼘Ⲵ䉶㭫 �

��� �������� ᵚ⼘Ⲵ㣛㦭ᆀ �

��� �������� ᵚ⼘Ⲵᷟ㥇ᆀ �

��� �������� ᵚ⼘Ⲵޛ䀂㥤俉 �

��� �������� ᵚ⼘ަԆ㥤俉 �

��� �������� ᐢ⼘Ⲵဌ �

��� ����������� ⮚㓒㣡 �

��� �������� ဌ哴 �

��� ����������� ަԆ䈳ણ俉ᯉ �

��� �������� ᒢὠᆀ㚹 �

��� ���������� ަԆ⭘ἅᾸ᷌৺ἅᾸӱ �

��� ���������� ަԆἅᾸ᷌৺ἅᾸӱ�н䇪ᱟ⺾� �

��� �������� ⭘ỹᆀ �

��� �������� ަԆỹᆀ�н䇪ᱟ⺾� �

��� �������� ⭘㬆哫ᆀ �

��� �������� ަԆ㬆哫ᆀ�н䇪ᱟ⺾� �

��� �������� ⢋⋩ṁ᷌�н䇪ᱟ⺾� �

��� �������� ަԆਜ਼⋩ᆀӱ৺᷌ᇎ�н䇪ᱟ⺾� �

��� �������� 勌ǃߧǃ߫ᡆᒢⲴ⭌㨌�н䇪ᱟ⻮⼘� �

��� �������� 勌ǃߧǃ߫ᡆᒢⲴ⭈㭇�н䇪ᱟ⻮⼘� �

��� �������� 㧺㤓ṩ�н䇪ᱟ⻮⼘� �

��� �������� 䱯՟㜦 �

��� �������� 㜦哴㘶ṁ㜦 �

��� �������� ң俉ǃ⋑㦟৺㹰ㄝ �

��� �������� 䱯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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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ᶮ㜲 �

��� ���������� 嗉㹰ṁ㜲ǃབྷᡏ㜲ǃ⯞ṁ㜲 �

��� ���������� བྷ哫㜲 �

��� ���������� ަԆཙ❦ṁ㜦ǃṁ㜲�वᤜཙ❦ṁ㜦ǃṁ㜲৺ަԆ⋩ṁ㜲�ֻ ྲ俉ṁ㜲�� �

��� �������� ⭏┶ �

��� �������� ঠᾍ㍐ �

��� �������� ަԆ⢋ǃ㖺㜲㛚�ն૱ⴞ����Ⲵ䍗૱䲔ཆ� �

��� �������� 㬆哫⋩৺ަ࠶૱�н䇪ᱟ㋮ࡦ�նᵚ㓿ॆᆖ᭩ᙗ� ��

��� �������� ᐼ㫉ᗇᵘ⋩৺ަ࠶૱�н䇪ᱟ㋮ࡦ�նᵚ㓿ॆᆖ᭩ᙗ� ��

��� �������� ঠᾍ⋩৺ަ࠶૱�н䇪ᱟ㋮ࡦ�նᵚ㓿ॆᆖ᭩ᙗ� ��

��� �������� Ẁ⋩৺ަ࠶૱�н䇪ᱟ㋮ࡦ�նᵚ㓿ॆᆖ᭩ᙗ� ��

��� ����������� ᵚ㓿䗷⟏ࡦⲴ⭘ਜ਼ަԆࣘ⢙ᡀ࠶Ⲵ俉㛐ࡦⲴ伏૱ �

��� ����������� ᵚ㓿䗷⟏ࡦⲴަԆᯩ⌅ࡦᡆ؍㯿Ⲵ呝 �

��� ����������� ᤹ �ˁ ᖱ〾Ⲵ⭏Ⲵᮤ仇ᡆ⺾Ⲵਟਟ䉶 �

��� �������� ਟਟ㦊ǃ༣ǃⳞ৺ᓏᯉ �

��� ����������� ᤹ �ˁ ᖱ〾Ⲵ✈❉૱ⴞ ����ᡰࡇ䶒व㌅侬⭘Ⲵ䈳ࡦ૱৺䶒ഒ �

��� �������� ᵚव侵ᡆᵚࡦⲴਜ਼㳻⭏䶒伏 �

��� ����������� ਔᯟਔᯟ䶒伏 �

��� ����������� 䶎⭘䞻ࡦⲴṳ�㖀ཤ䲔ཆ �

��� ����������� ᤹ �ˁ ᖱ〾Ⲵ䶎⭘䞻ࡦⲴἅᾸ㣟 �

��� ����������� ᤹ �ˁ ᖱ〾Ⲵⴀ㝼⎧ᑖ �

��� ����������� ᤹ �ˁ ᖱ〾Ⲵⴀ㝼㼉ᑖ㨌 �

��� ����������� ᤹ �ˁ ᖱ〾Ⲵ⎧㥹৺ަԆ㰫㊫ࡦ૱ �

��� ����������� ᤹ �ˁ ᖱ〾Ⲵ⎃㕙㳻ⲭ䍘৺Ӫ䙐㳻ⲭ⢙䍘 �

��� ����������� ᤹ �ˁ ᖱ〾ⲴަԆ㕆ਧᵚࡇⲴ伏૱ �

��� ����������� ⭌㨌ǃ⭈㭇৺㊫լ↻ �

��� �������� Ҽ≗ॆ㜦 ��

��� �������� ަԆҼ≗ॆ ��

��� �������� й≏ॆ≞ ��

��� �������� ≟ॆ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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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୶૱⅑≟䞨䫉৺ަԆ䫉Ⲵ⅑≟䞨ⴀ ��

��� �������� ⺛䞨䬼 ��

��� �������� 伏૱㓗Ⲵ↓⼧䞨≒䫉�⼧䞨Ҽ䫉� ��

��� �������� 伏૱㓗Ⲵٿޝ⼧䞨䫐 ��

��� �������� ⻣䞨䫐�㓟⻡� ��

��� �������� ⻣䞨≒䫐�ሿ㣿ᢃ� ��

��� �������� 価઼ᰐ⧟⛳ ��

��� �������� ҉✟ ��

��� �������� щ✟ ��

��� �������� ��б✟ ��

��� �������� ��б✟ ��

��� �������� ��⭢สщ✟ ��

��� �������� ᔲᠺҼ✟ ��

��� �������� ᔲᠺ✟ ��

��� �������� ҉⛄ ��

��� ����������� ᤹ ��ˁ ᖱ〾Ⲵ䈡㲛✟ ��

��� ���������� ަԆн価઼ᰐ⧟⛳ ��

��� �������� ⧟ᐡ✧ ��

��� �������� 㪾✟ ��

��� �������� ��✧ส��ÿ�✧สৼ⧟ᐡ✧ ��

��� ����������� ᤹ ��ˁ ᖱ〾Ⲵ ��⭢ส⧟щ✟ ��

��� ����������� ᤹ ��ˁ ᖱ〾Ⲵ G�Ḑ⃜✟ ��

��� ���������� ަԆ⧟✧⛳ǃ⧟✟৺⧟㩌✟ ��

��� �������� 䛫Ҽ⭢㤟 ��

��� �������� 䰤Ҽ⭢㤟 ��

��� �������� 㤟҉✟ ��

��� �������� ҉㤟 ��

��� �������� ᔲщส㤟 ��

��� �������� ഋ≒㩈 ��

��� �������� ㋮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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䈹᮪

䘶い⦽δ�ε

��� �������� ॱҼ✧ส㤟 ��

��� ����������� ᤹ ��ˁ ᖱ〾ⲴަԆ⧟⛳ ��

��� �������� а≟⭢✧৺≟҉✧ ��

��� �������� Ҽ≟⭢✧ ��

��� �������� й≟⭢✧�≟ԯ� ��

��� �������� ഋ≟ॆ⻣ ��

��� �������� ������й≟҉✧�⭢ส≟ԯ� ��

��� �������� ަԆᰐ⧟⛳Ⲵ価઼≟ॆ㹽⭏⢙ ��

��� �������� ≟҉✟ ��

��� �������� й≟҉✟ ��

��� �������� ഋ≟҉✟ ��

��� �������� ��≟���щ✟�≟щ✟� ��

��� �������� ަԆᰐ⧟⛳Ⲵн価઼≟ॆ㹽⭏⢙ ��

��� �������� ����������ӄ≏���й≏⭢ส���щ✟�ޘ≏ᔲб✟��✟ᔲб≏ޛ ��

��� ���������� Ҽⓤ⭢✧ ��

��� �������� Ҽ≟й≏҉✧ ��

��� �������� Ҽ≟а≏҉✧ ��

��� �������� а≟Ҽ≏҉✧ ��

��� �������� Ҽ≟ӄ≏щ✧ ��

��� �������� ⓤ≟Ҽ≏⭢✧ǃⓤй≏⭢✧৺Ҽⓤഋ≏҉✧ ��

��� �������� й≟≏⭢✧�&)&���� ��

��� �������� ަԆӵਜ਼≏઼≟Ⲵ⭢✧ǃ҉✧৺щ✧Ⲵޘঔॆ⢙ ��

��� �������� ަԆᰐ⧟⛳ޘঔॆ㹽⭏⢙�ᤷਜ਼єᡆєԕкн਼ঔ㍐Ⲵ� ��

��� �������� ަԆӵਜ਼≏઼≟Ⲵ⭢✧ǃ҉✧৺щ✧Ⲵঔॆ㹽⭏⢙ ��

��� �������� ަԆਜ਼ᴹєᡆєԕкн਼ঔ㍐Ⲵᰐ⧟⛳ঔॆ㹽⭏⢙ ��

��� �������� 䛫Ҽ≟㤟 ��

��� ����������� ᤹ ��ˁ ᖱ〾Ⲵ ����Ҽ≟㤟 ��

��� ���������� ≟㤟 ��

��� �������� ӄ≟㤟 ��

��� �������� ⓤ㚄㤟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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䈹᮪

䘶い⦽δ�ε

��� �������� ሩ≟⭢㤟 ��

��� �������� ����Ҽ≟й≏⭢㤟 ��

��� ���������� ཊ≟㚄㤟ǃཊⓤ㚄㤟 ��

��� ���������� ཊ≟й㚄㤟�3&7� ��

��� ���������� ަԆ㣣⛳ঔॆ㹽⭏⢙ ��

��� �������� ӵਜ਼⼪สⲴ㹽⭏⢙৺ަⴀ઼҉䞟 ��

��� �������� ⺍ส㤟 ��

��� �������� ⺍ส⭢㤟 ��

��� �������� Ҽ⺍ส⭢㤟 ��

��� �������� й⺍ส⭢㤟�717� ��

��� �������� ަԆӵਜ਼⺍สᡆӊ⺍ส㹽⭏⢙ ��

��� �������� 䗋ส⼪䞨≏ޘ ��

��� �������� 䗋ส⼪䞨䬥≏ޘ ��

��� �������� 䗋ส⼪䞨䬲≏ޘ ��

��� �������� 䗋ส⼪䞨䫮≏ޘ ��

��� �������� ަԆޘ≏䗋ส⼪䞨ⴀ ��

��� �������� ≏䗋ส⼪䞠≏ޘ ��

��� ���������� ަԆ⛳Ⲵ⼪ॆǃ⺍ॆǃӊ⺍ॆ㹽⭏⢙�н䇪ᱟঔॆ� ��

��� �������� ↓щ䞷 ��

��� �������� ᔲщ䞷 ��

��� �������� ᔲб䞷 ��

��� �������� Ԣб䞷 ��

��� �������� б䞷 ��

��� �������� 䗋䞷Ⲵᔲᶴփ ��

��� �������� ॱҼ䞷ǃॱޝ䞷৺ॱޛ䞷 ��

��� �������� ����Ҽ⭢สб���䞷�仁ଚส䞷� ��

��� �������� ަԆᰐ⧟㩌✟䞷 ��

��� �������� ����҉Ҽ䞷 ��

��� �������� ����щҼ䞷 ��

��� �������� ����Ҽ⭢สᐡҼ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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䈹᮪

䘶い⦽δ�ε

��� ���������� ����щҼ䞷 ��

��� ���������� ����бҼ䞷 ��

��� ����������� ᤹ ��ˁ ᖱ〾Ⲵ傡㲺䞷 ��

��� ���������� ⲭ⎸ᆹ ��

��� ���������� ަԆҼݳ䞷�ഐ࠶ᣇⱼ㦟૱ᯉ㦟ӗ⭏Ⲵތᓅ〾ਧ� ��

��� �������� й㗏⭢สщ✧���҉ส����㗏⭢ส�щ✧�����Ҽ䞷� ��

��� �������� ᵘ㌆䞷 ��

��� �������� ަԆཊݳ䞷 ��

��� �������� ҉≟㔤䈪�,11� ��

��� ���������� ҉≟㔤䈪Ⲵⴀ ��

��� ���������� �̄ ≟҉䞷 ��

��� ����������� ᤹ ��ˁ ᖱ〾Ⲵ啐⭈Կ ��

��� ���������� ަԆᰐ⧟䞷Ⲵঔॆǃ⼪ॆㅹ㹽⭏⢙ ��

��� �������� ⧟ᐡ䞷ǃ⭢ส⧟ᐡ䞷ǃҼ⭢ส⧟ᐡ䞷 ��

��� �������� പ䞷 ��

��� �������� 㚼䞷 ��

��� �������� 㩌૱䞷 ��

��� �������� 㣴䞷 ��

��� �������� ��㤟ส҉䞷 ��

��� ����������� ᤹ ��ˁ ᖱ〾Ⲵй≟ᵰ㷘䞷ǃᵰ㷘䞷 ��

��� ���������� ަԆ㣣俉䞷 ��

��� �������� 㤟䞊Ⲵⴀ ��

��� �������� 䰤⭢䞊 ��

��� �������� 䛫⭢䞊 ��

��� �������� ަԆ⭢䞊 ��

��� �������� ⭢䞊Ⲵⴀ ��

��� �������� ༜ส䞊ǃሩ༜ส䞊ǃ᭟䬮���༜ส䞊�वᤜ ��༜ส㤟䞊ǃ༜ส㤟䞊� ��

��� �������� 䗋ส䞊৺ަᔲᶴփ�वᤜ䗋ส䞊৺ަᔲᶴփⲴⴀ઼༜ส䞊ⴀ� ��

��� �������� £�㩈䞊���㩈䞊� ��

��� �������� ަԆ㩈䞊৺㩈䞊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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䈹᮪

䘶い⦽δ�ε

��� �������� 䛫Ԣбส䞊ǃ䛫ᔲщส䞊 ��

��� ���������� ަԆаݳ䞊 ��

��� �������� 䰤㤟Ҽ䞊৺ަⴀ ��

��� �������� ሩ㤟Ҽ䞊 ��

��� �������� ሩ㤟Ҽ䞊Ⲵⴀ ��

��� �������� ���
�ᔲӊщส㚄㤟䞊˄ৼ䞊 $˅ ৺ަⴀ ��

��� �������� 䛫㤟Ҽ䞊 ��

��� ���������� ⢩бสሩ㤟Ҽ䞊 ��

��� ���������� ަԆཊݳ䞊�䞊䞷 ��

��� �������� ሩ≟㤟䞊 ��

��� ���������� ަԆӵਜ਼ঔ㍐ਆԓสⲴ㹽⭏⢙৺ⴀ ��

��� �������� ���üҼ⺍ส䛫⭢䞊ǒҼ⺍䞊˄,62˅ Ǔ৺ަⴀ ��

��� ���������� ��⺍ส㤟䞊�ሩ⺍ส㤟䞊� ��

��� ���������� 㤖ણ䞨˄�̍ �̍ ��й⺍ส㤟䞊˅ ��

��� ���������� ަԆ䞊৺䞊䞷Ⲵঔॆㅹ㹽⭏⢙�वᤜަ⼪ॆǃ⺍ॆᡆӊ⺍ॆ㹽⭏⢙� ��

��� �������� ҉䟊 ��

��� �������� ⧟✧䟊ǃ⧟✟䟊ᡆ⧟㩌✟䟊৺ަঔॆǃ⼪ॆǃ⺍ॆᡆӊ⺍ॆ㹽⭏⢙ ��

��� �������� ��✧≗ส���˄ ��҉✟ส⧟ᐡส˅��̍ ��Ҽ≏㤟 ��

��� ����������� ᤹ ��ˁ ᖱ〾Ⲵ䟊㧺䞟ǃ㣴㷘䟊ǃй≏䟊 ��

��� ����������� ᤹ ��ˁ ᖱ〾Ⲵ≟㤟⭢䟊ǃ⭢≗䲔㥹䟊 ��

��� ����������� ᤹ ��ˁ ᖱ〾Ⲵй≏⺍㥹䟊ǃ㥹ᷟ䟊 ��

��� ����������� ᤹ ��ˁ ᖱ〾Ⲵ≏䲔㥹䟊ǃ҉≗≏㥹䟊 ��

��� ���������� ഋⓤҼ㤟䟊ǃӄⓤҼ㤟䟊ǃޝⓤҼ㤟䟊ǃгⓤҼ㤟䟊 ��

��� ���������� ަԆ㣣俉䟊৺ަঔॆ�⼪ॆ�⺍ॆ㹽⭏⢙�वᤜަӊ⺍ॆ㹽⭏⢙� ��

��� �������� ����≗㚄Ҽ҉䞷�Ҽ⭈䞷� ��

��� �������� ҉Ҽ䞷ᡆҼ⭈䞷Ⲵঅб䟊 ��

��� �������� ҉Ҽ䞷ᡆҼ⭈䞷ⲴަԆঅ✧ส䟊 ��

��� �������� 䰤㤟≗ส㣴䞷 ��

��� �������� ަԆ䟊䞷৺ަ㹽⭏⢙�वᤜަঔॆǃ⼪ॆǃ⺍ॆᡆӊ⺍ॆ㹽⭏⢙� ��

��� �������� 䟊䞊ǃ䟊䞷䞊৺ަ㹽⭏⢙�वᤜަঔॆǃ⼪ॆǃ⺍ॆᡆӊ⺍ॆ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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䘶い⦽δ�ε

��� �������� 䗷≗ॆ䞷ǃ䗷≗ॆ䟊ǃ䗷≗ॆ䞞�ਜ਼ަঔॆǃ⼪ॆǃ⺍ॆᡆӊ⺍ॆ㹽⭏⢙� ��

��� ��������
㕙䟋�ॺ㕙䟋�н䇪ਜ਼ަԆਜ਼≗ส�वᤜަঔॆ�⼪ॆ�⺍ॆᡆӊ⺍ॆⲴ㹽⭏

⢙�
��

��� �������� ⭢䟋 ��

��� �������� ҉䟋 ��

��� �������� 㤟⭢䟋 ��

��� �������� 䫳ޠ䟋�ণሩбส�¢�⭢ส�≗ॆ㚹Ṳ䟋� ��

��� �������� ަԆ䟋䟊ǃ䟋䞊ǃަԆਜ਼≗สⲴ䟋 ��

��� ����������� ᤹ ��ˁ ᖱ〾Ⲵഋ㚊҉䟋 ��

��� ���������� ަԆ⧟㚊䟋 ��

��� �������� ཊ㚊⭢䟋 ��

��� �������� 〾ⴞ ����ᡰࡇӗ૱Ⲵঔॆǃ⼪ॆǃ⺍ॆǃᡆӊ⺍ॆⲴ㹽⭏⢙ ��

��� �������� б䞞>⭢ส҉ส�⭢�䞞@�⭢҉䞞� ��

��� �������� ��⭢ส���ᠺ䞞�⭢สᔲбส˄⭢˅䞞� ��

��� ���������� 仁ଚ䞞 ��

��� ����������� ަԆнਜ਼ަԆਜ਼≗สⲴᰐ⧟䞞 ��

��� �������� ⧟ᐡ䞞৺⭢ส⧟ᐡ䞞 ��

��� ����������� ᤹ ��ˁ ᖱ〾Ⲵ⁏㝁 ��

��� �������� 㤟щ䞞�㤟สщ���䞞� ��

��� �������� 㤟҉䞞 ��

��� ����������� ᤹ ��ˁ ᖱ〾Ⲵᵰ啐䞞 ��

��� ����������� ᤹ ��ˁ ᖱ〾Ⲵ᭼啐 ��

��� ����������� ᤹ ��ˁ ᖱ〾Ⲵ䛫≟㤟ส⧟ᠺ䞞 ��

��� ���������� 㺘䳴䞞˄�£�㗏ส��¢�䳴✧����䞞˅ǃ㺘ⶮ䞞 ��

��� ���������� ��㺘䳴䞞��£�㗏ส��¢�䳴⭮���✟����䞞� ��

��� ���������� ަԆ䞞䞷৺䞞䟋 ��

��� �������� ަԆ䞞䞊 ��

��� �������� ��㗏ส���⭢≗สҼ㤟⭢䞞 ��

��� ����������� ᤹ ��ˁ ᖱ〾Ⲵ㤟㥹䞞�ৼ⛄䞠㧼㜪 ��

��� ����������� ᤹ ��ˁ ᖱ〾Ⲵ⭢≗㲛䞠㛬 ��

��� ���������� ਜ਼ަԆਜ਼≗สⲴ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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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㫭䞼 ��

��� �������� ަԆ䞞৺䞼Ⲵঔॆǃ⼪ॆǃ⺍ॆᡆӊ⺍ॆ㹽⭏⢙ ��

��� �������� ॱ≟䞞 ��

��� ����������� ᤹ ��ˁ ᖱ〾Ⲵ≟᭼啐䫐ⴀ ��

��� ���������� ��㤟ส���ⓤ���щ䞞 ��

��� ���������� ަԆ䞞৺䞼Ⲵঔॆǃ⼪ॆ㹽⭏⢙�वᤜ⺍ॆᡆӊ⺍ॆ㹽⭏⢙� ��

��� �������� ⭢䞨 ��

��� �������� ⭢䞨ⴀ ��

��� �������� ⭢䞨䞟 ��

��� �������� 伏૱㓗҉ߠ䞨�ߠ䞻䞨��*%���������� ��

��� �������� ަԆ҉ߠ䞨�ߠ䞻䞨� ��

��� �������� ަԆ҉䞨 ��

��� �������� ҉䞨䞀�䞻䞨䞀� ��

��� �������� ҉䞨䫐 ��

��� ����������� ᤹ ��ˁ ᖱ〾Ⲵ҉䞨䬌 ��

��� ���������� ҉䞨䫵�䞻䞨䫵� ��

��� ���������� ަԆ҉䞨ⴀ ��

��� �������� ҉䞨҉䞟 ��

��� �������� ҉䞨↓б䞟 ��

��� ���������� ަԆа≟ԓ҉䞨Ⲵⴀ઼䞟�वᤜҼ≟҉䞨ᡆй≟҉䞨Ⲵⴀ઼䞟� ��

��� �������� щ䞨 ��

��� �������� щ䞨ⴀ઼䞟 ��

��� �������� б䞨ǃᠺ䞨৺ަⴀ઼䞟 ��

��� �������� ⺜㜲䞨�ԕᒢ⠕䟽䟿䇑�㓟ᓖ൘ ��ˁ ৺ԕк� ��

��� ����������� ᤹ ��ˁ ᖱ〾Ⲵഋ≏щ䞨 ��

��� ���������� ≏҉䞨䫐 ��

��� ����������
ަԆ価઼ᰐ⧟аݳ㗗䞨৺ަ䞨䞀��䞠ঔǃ䗷≗�ॆ ⢙�䗷≗䞨৺ަঔॆǃ⺍ॆǃ

⼪ॆǃӊ⺍ॆ㹽⭏⢙�
��

��� �������� щ✟䞨৺ަⴀ ��

��� �������� щ✟䞨⭢䞟 ��

��� �������� щ✟䞨҉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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ᓅਭ ӝ㕌⸷ ӝ〦
䈹᮪

䘶い⦽δ�ε

��� �������� щ✟䞨б䞟 ��

��� �������� щ✟䞨ᔲ䗋䞟 ��

��� �������� ަԆщ✟䞨䞟 ��

��� �������� ⋩䞨ǃӊ⋩䞨ᡆӊ哫䞨৺ަⴀ઼䞟 ��

��� ����������� ᤹ ��ˁ ᖱ〾Ⲵ✟㲛҉䞟 ��

��� ����������� ᤹ ��ˁ ᖱ〾Ⲵ✟㲛⛄䞟 ��

��� ����������� ᤹ ��ˁ ᖱ〾Ⲵ⎸㷘Პ ��

��� ����������
ަԆн価઼ᰐ⧟аݳ㗗䞨�वᤜަ䞨䞀�䞠ঔॆ⢙�䗷≗ॆ⢙઼䗷≗䞨৺ᆳԜ

Ⲵ㹽⭏⢙�
��

��� �������� '9㧺䞨⭢䞟ǃҼⓤ㧺䞨 ��

��� ����������� ᤹ ��ˁ ᖱ〾Ⲵ㣴㧺䞟ǃ㤟䟊㧺䞟�वᤜਣ㤟䟊㧺䞟ǃᇼਣ৽ᔿ㤟䟊㧺䞟� ��

��� ����������� ᤹ ��ˁ ᖱ〾Ⲵ㣴✟㧺䞟ǃ≟㧺䞟�वᤜ⭏⢙≟㧺䞟� ��

��� ����������� ᤹ ��ˁ ᖱ〾Ⲵ≟✟⛄㧺䞟ǃ㚄㤟㧺䞟 ��

��� �����������
᤹ ��ˁ ᖱ〾Ⲵг≏㧺䞟ǃഋ≏㤟㧺䞟ǃӄ≏㤟㧺䞟ǃг≏⭢䟊㧺䞟�वᤜ⭢≗

㣴≏㧺䞟ǃ≟≏䟊㧺䞟�
��

��� ����������� ᤹ ��ˁ ᖱ〾Ⲵᠺ㧺䞟ǃ⧟㷘䞟 ��

��� �����������
᤹ ��ˁ ᖱ〾Ⲵഋ≏⭢䟊㧺䞟ǃ✟⛄㧺䞟ǃഋ≏䟊㧺䞟�वᤜਣ✟⛄㧺䞟ǃᇼ

ਣ৽ᔿ✟⛄㧺䞟�
��

��� ����������� ᤹ ��ˁ ᖱ〾Ⲵ⛄щ㧺䞟�वᤜਣ⛄щ㧺䞟ǃᇼਣ৽ᔿ⛄щ㧺䞟� ��

��� ����������� ᤹ ��ˁ ᖱ〾Ⲵ≟щ⛄㧺䞟�वᤜਣ৽ᔿ≟щ⛄㧺䞟� ��

��� ����������
ަԆ�⧟✧�⧟✟�⧟㩌✟�аݳ㗗䞨�वᤜ䞨䞀�䞠ঔॆ⢙�䗷≗ॆ⢙઼䗷≗䞨

৺ަ㹽⭏⢙�
��

��� �������� ަԆ㤟⭢䞨৺ަⴀ઼䞟 ��

��� �������� 䗷≗ॆ㤟⭢䞠৺㤟⭢䞠≟ ��

��� �������� 㤟҉䞨৺ަⴀ ��

��� �������� 䛫⭢ส㤟⭢䞨 ��

��� �������� ᐳ⍋㣜 ��

��� ����������� ᤹ ��ˁ ᖱ〾Ⲵ㥹㣭⭿ǃ⠅哖䞟 ��

��� ����������� ᤹ ��ˁ ᖱ〾Ⲵሩ≟㤟≗҉䞨৺ަⴀ ��

��� ����������� ᤹ ��ˁ ᖱ〾Ⲵ㩈҉䞨 ��

��� ����������� ᤹ ��ˁ ᖱ〾ⲴՀ㥹ݻ ��

��� ����������� ᤹ ��ˁ ᖱ〾Ⲵ¢�㩈҉䞨৺ަ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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ᓅਭ ӝ㕌⸷ ӝ〦
䈹᮪

䘶い⦽δ�ε

��� ���������� ަԆ㣣俉аݳ㗗䞨 ��

��� �������� 㥹䞨 ��

��� �������� 㥹䞨䫤 ��

��� �������� ަԆ㥹䞨ⴀ઼䞟 ��

��� �������� ⲨҼ䞨৺ަⴀ઼䞟 ��

��� �������� ༜Ҽ䞨৺ަⴀ઼䞟 ��

��� �������� 傜ᶕ䞀 ��

��� ���������� ަԆᰐ⧟ཊݳ㗗䞨 ��

��� �������� ഋ≒㤟䞀 ��

��� ���������� ަԆ�⧟✧ǃ⧟✟ǃ⧟㩌✟�ཊݳ㗗䞨 ��

��� �������� 䛫㤟Ҽ⭢䞨Ҽ䗋䞟 ��

��� �������� 䛫㤟Ҽ⭢䞨Ҽ༜䞟ㅹ�वᤜ䛫㤟Ҽ⭢䞨ҼⲨ䞟� ��

��� ���������� ަԆ䛫㤟Ҽ⭢䞨Ҽб䞟 ��

��� �������� ަԆ䛫㤟Ҽ⭢䞨䞟 ��

��� �������� 䛫㤟Ҽ⭢䞨䞀�㤟䞀� ��

��� �������� ަԆሩ㤟Ҽ⭢䞨 ��

��� �������� ሩ㤟Ҽ⭢䞨ⴀ ��

��� �������� ሩ㤟Ҽ⭢䞨Ҽ⭢䞟 ��

��� �������� 䰤㤟Ҽ⭢䞨 ��

��� ����������� ᤹ ��ˁ ᖱ〾Ⲵ䞎㧼䞟 ��

��� ����������� ᤹ ��ˁ ᖱ〾Ⲵ≟䞎䞨⭢䞟 ��

��� ����������� ᤹ ��ˁ ᖱ〾Ⲵ≟䞎䞨 ��

��� ���������� ަԆ㣣俉ཊݳ㗗䞨 ��

��� �������� 䞂⸣䞨 ��

��� �������� 䞂⸣䞨ⴀ৺䞂⸣䞨䞟 ��

��� �������� ����Ҽ㤟ส���㗏ส҉䞨�Ҽ㤟㗏҉䞨�Ҽ㤟҉䞷䞨� ��

��� ���������� Ҽ㤟҉䞷䞨⭢䞟�वᤜަ䞨䞀�䞠ঔॆ⢙�䗷≗ॆ⢙઼䗷≗䞨৺ަ㹽⭏⢙� ��

��� ���������� ¤�㗏สб䞨৺ަⴀ ��

��� ����������� ᤹ ��ˁ ᖱ〾Ⲵⓤ㷘䞟 ��

��� ����������� ᤹ ��ˁ ᖱ〾Ⲵ㣤б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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䈹᮪

䘶い⦽δ�ε

��� ����������� ᤹ ��ˁ ᖱ〾Ⲵᮤᖒ䞷 ��

��� ����������
ަԆਜ਼䞷สնнਜ਼ަԆਜ਼≗ส㗗䞨�वᤜަ䞨䞀�䞠ঔॆ⢙�䗷≗ॆ⢙઼䗷≗

䞨৺ަ㹽⭏⢙�
��

��� �������� ≤ᶘ䞨ǃ≤ᶘ䞨䫐 ��

��� �������� ަԆ≤ᶘ䞨ⴀ ��

��� �������� 䛫҉䞠≤ᶘ䞨�䱯ᯟ३᷇� ��

��� �������� 䛫҉䞠≤ᶘ䞨ⴀ઼䞟 ��

��� ��������
ަԆਜ਼䞊สնнਜ਼ަԆਜ਼≗ส㗗䞨�वᤜަ䞨䞀�䞠ঔॆ⢙�䗷≗ॆ⢙઼䗷≗

䞨৺ަ㹽⭏⢙�
��

��� �������� й�����Ҽⓤщส�⼧䞨䞟 ��

��� ���������� ⼧䞨йб䞟 ��

��� ����������� ᤹ ��ˁ ᖱ〾Ⲵ᭼᭼䫉ǃ᭼᭼⭿ ��

��� ����������� ᤹ ��ˁ ᖱ〾Ⲵ䙏⚝⼧ǃҼⓤ⼧ ��

��� ����������� ᤹ ��ˁ ᖱ〾Ⲵй҉㟖䞨䬍ǃ҉㟖䞨 ��

��� �����������
᤹ ��ˁ ᖱ〾ⲴަԆ⼧䞨䞟৺ަⴀ�वᤜң⼧䞨ⴀ��वᤜᆳԜⲴঔॆ�⼪ॆ�⺍

ॆᡆӊ⺍ॆ㹽⭏⢙�
��

��� ����������� ᤹ ��ˁ ᖱ〾Ⲵᵰ㷏⺛⼧ǃ䲔㓯⼧ ��

��� ����������� ᤹ ��ˁ ᖱ〾Ⲵᔲ≟⼧ǃⳞ㵷⼧ ��

��� ����������� ᤹ ��ˁ ᖱ〾Ⲵⓤ⺛⼧ǃ҉สⓤ⺛⼧ǃ⺍㲛⺛⼧ ��

��� ����������� ᤹ ��ˁ ᖱ〾Ⲵ⭢ส・ᷟ⼧ǃݻ㧼⼧ ��

��� ����������� ᤹ ��ˁ ᖱ〾Ⲵ䙏ᵰ⺛⼧ǃѠщ⼧ ��

��� ���������� ަԆ⺛ԓ⼧䞨䞟৺ަⴀ�वᤜᆳԜⲴঔॆ�⼪ॆ�⺍ॆᡆӊ⺍ॆ㹽⭏⢙� ��

��� �������� ӊ⼧䞨Ҽ⭢䞟 ��

��� �������� ӊ⼧䞨Ҽ҉䞟 ��

��� �������� ӊ⼧䞨й⭢䞟 ��

��� �������� ӊ⼧䞨й҉䞟 ��

��� ����������� ᤹ ��ˁ ᖱ〾ⲴަԆӊ⼧䞨䞟 ��

��� ���������� ަԆӊ⼧䞨䞟৺ަⴀԕ৺ᆳԜⲴঔॆǃ⼪ॆǃ⺍ॆᡆӊ⺍ॆ㹽⭏⢙ ��

��� ���������� ⻣䞨Ҽ㤟䞟 ��

��� ����������� ᤹ ��ˁ ᖱ〾Ⲵ⛄㷘⢩ ��

��� ���������� й҉ส䞨䞟 ��

��� ���������� ཚᆹ�3(71�˄ ᆓᠺഋ䞷ഋ⺍䞨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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ᓅਭ ӝ㕌⸷ ӝ〦
䈹᮪

䘶い⦽δ�ε

��� ����������
ަԆᰐᵪ䞨䞟�нवᤜঔॆ≒Ⲵ䞟��वᤜަⴀԕ৺ᆳԜⲴঔॆ�⼪ॆ�⺍ॆᡆ

ӊ⺍ॆ㹽⭏⢙�
��

��� �������� ⭢㜪ǃҼ⭢㜪ᡆй⭢㜪৺ަⴀ ��

��� �������� ��˄ 1�1�Ҽ⭢ส≘ส˅≟҉✧ⴀ䞨ⴀ ��

��� �������� ��˄ 1�1�Ҽ҉ส≘ส˅≟҉✧ⴀ䞨ⴀ ��

��� �������� ��˄ 1�1�Ҽᔲщส≘ส˅≟҉✧ⴀ䞨ⴀ ��

��� �������� Ҽ↓щ㜪 ��

��� �������� ᔲщ㜪 ��

��� �������� 1�1�Ҽ���≟҉ส�҉㜪 ��

��� �������� 1�1�Ҽ���≟҉ส�⭢㜪 ��

��� �������� й���≟҉ส�㜪 ��

��� �������� Ҽ✧≘ส҉ส���≟৺ᓄ䍘ᆀⴀ�ަ ѝ✧สᤷ⭢ǃ҉ǃ↓щᡆᔲщส� ��

��� ���������� й҉㜪�অаᡀࡲ⚛⛩ڊ⭘�࠶� ��

��� ���������� Ҽᔲщ㜪 ��

��� ����������� ᤹ ��ˁ ᖱ〾Ⲵ㜪勌䞟 ��

��� ���������� ަԆᰐ⧟অ㜪৺ަ㹽⭏⢙৺ަⴀ ��

��� �������� ҉Ҽ㜪 ��

��� �������� ҉Ҽ㜪ⴀ ��

��� �������� ᐢҼ䞨ᐢҼ㜪ⴀ�ቬ嗉���ⴀ� ��

��� �������� ӊ⭢สҼ㜪৺ަԆⴀޝ ��

��� �������� ަԆᰐ⧟ཊ㜪৺ަ㹽⭏⢙ˈ৺ᆳԜⲴⴀ ��

��� ���������� щᐡੋ৺ަⴀ ��

��� ����������� ᤹ ��ˁ ᖱ〾Ⲵ≘ส㗗䞨⧟щ✧ ��

��� ���������� ҉᫁ӊ㜪 ��

��� ���������� ަԆ⧟�✧�✟�㩌✟�অ㜪ᡆཊ㜪�वᤜަ㹽⭏⢙৺ᆳԜⲴⴀ� ��

��� �������� 㤟㜪 ��

��� �������� 㤟㜪ⴀ ��

��� ����������� ᤹ ��ˁ ᖱ〾Ⲵ᭼䬸䫐 ��

��� ����������� ᤹ ��ˁ ᖱ〾Ⲵ㤟㥹䟊 ��

��� ���������� 䛫≟ሩ⺍ส㤟㜪 ��

��� ���������� ަԆ㤟㜪㹽⭏⢙৺ަ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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ᓅਭ ӝ㕌⸷ ӝ〦
䈹᮪

䘶い⦽δ�ε

��� ���������� 䰤⭢㤟㜪ᡆሩ⭢㤟㜪 ��

��� ����������� ᤹ ��ˁ ᖱ〾Ⲵ≏Ҁ⚥ ��

��� ���������� 䛫⭢㤟㜪 ��

��� ����������� ᤹ ��ˁ ᖱ〾Ⲵ҉б≏⚥ ��

��� ����������� ᤹ ��ˁ ᖱ〾Ⲵ≟҉≏⚥ ��

��� ����������� ᤹ ��ˁ ᖱ〾Ⲵ⧟щ≏⚥ ��

��� ����������� ᤹ ��ˁ ᖱ〾Ⲵ҉б✟≏⚥ ��

��� ����������� ᤹ ��ˁ ᖱ〾ⲴൠҀ⚥ ��

��� ����������� ᤹ ��ˁ ᖱ〾Ⲵ≟҉⚥ ��

��� ����������� ᤹ ��ˁ ᖱ〾Ⲵ≏㢲㜪 ��

��� ���������� ⭢㤟㜪ⴀǃ⭢㤟㜪㹽⭏⢙৺ަⴀ ��

��� �������� ��㩈㜪ǃ��㩈㜪৺ަ㹽⭏⢙ԕ৺ᆳԜⲴⴀ ��

��� ��������
ᆹ䶎Ԇ᰾ǃ㣴䶎Ԇ᰾ǃਣ㤟щ㜪ǃ҉䶎Ԇ᰾ǃ㣜ൾ⌅᰾ǃ࡙䶎Ԇ᰾ǃᐖ㤟щ

㜪ǃ㖾㣜䴧ਨǃ㤟б㜪ԕ৺ᆳԜⲴⴀ
��

��� �������� 䛫㤟Ҽ㜪 ��

��� ����������� ᤹ ��ˁ ᖱ〾Ⲵ≘≏⚥ ��

��� ����������� ᤹ ��ˁ ᖱ〾Ⲵ≘≏Ҁ⚥ ��

��� ���������� й≘สй⺍ส㤟 ��

��� ���������� 㚄㤟㜪����ÿ �Ҽ≘ส㚄㤟� ��

��� ���������� ���ÿ�Ҽ≘ส����ÿ�Ҽ≟Ҽ㤟ส⭢✧ ��

��� ���������� ���ÿ�Ҽ≟㚄㤟㜪 ��

��� �������� অ҉䞷㜪৺ަⴀ ��

��� �������� Ҽ҉䞷㜪৺ަⴀ ��

��� �������� ਣщ≗ਖ਼�,11�৺ަⴀ ��

��� �������� й҉䞷㜪 ��

��� �������� 䗋ส⼪䞨Ҽ҉䞷㜪≏ޘ ��

��� ����������� ҉สҼ҉䞷㜪 ��

��� �������� Ҽ҉≘ส҉䞷৺ަ䍘ᆀॆⴀ ��

��� �������� ަԆҼ✧≘ส҉���䞷৺䍘ᆀॆⴀ�✧สᤷ↓щᡆᔲщส� ��

��� �������� ҉สҼ҉䞷㜪Ⲵⴀ ��

��� ���������� й҉䞷㜪ⴀ䞨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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ᓅਭ ӝ㕌⸷ ӝ〦
䈹᮪

䘶い⦽δ�ε

��� ���������� ަԆй҉䞷㜪Ⲵⴀ ��

��� �������� ᆹ䶎䞞ǃ㖾⋉䞞઼৫⭢㖾⋉䞞ԕ৺ᆳԜⲴⴀ ��

��� �������� ��⭢ส⭢㾯䞞৺ަⴀ ��

��� ���������� ≟㜪䞞৺ަⴀ ��

��� ����������� ᤹ ��ˁ ᖱ〾Ⲵ⚝㰫䞼 ��

��� ���������� ᔲ㖾⋉䞞৺ަⴀ ��

��� ���������� ⭢㾯䞞৺ަⴀ ��

��� ���������� ��⭢ส҉㾯䞞˄��0(&˅ ���0HWK\OHWKFDWKLQRQH�&$6ਧ˖������������� ��

��� ����������
ަԆ≘ส䟋ǃ≘ส䞞৺ަⴀ�वᤜ≘ส䞼৺ަⴀ�նਜ਼ᴹаԕкਜ਼≗สⲴ䲔

ཆ�
��

��� �������� 䉧≘䞨 ��

��� �������� ަԆ䉧≘䞨ⴀ ��

��� �������� 䛫≘ส㤟⭢䞨�≘㥤䞨� ��

��� �������� 䛫≘ส㤟⭢䞨�≘㥤䞨�ⴀ ��

��� �������� ᴯ࡙ᇊ�,11�৺ަⴀ ��

��� ����������� ᤹ ��ˁ ᖱ〾Ⲵ㥹⚝⭿ ��

��� ����������� ᤹ ��ˁ ᖱ〾Ⲵ⚝ᵰေǃ⚝䲔ေǃ⚝ေㅹ�ᇣᢁေǃ䙏⚝ေǃ↻ᵰေǃ⥋ᵰေ� ��

��� ����������� ᤹ ��ˁ ᖱ〾Ⲵᔲщေ ��

��� ����������� ᤹ ��ˁ ᖱ〾ⲴԢбေǃ⮌㲛ေǃਸᵰေ ��

��� ����������� ᤹ ��ˁ ᖱ〾Ⲵ⭢㩈ေǃൠ哖ေǃ㵡㲡ေ ��

��� ����������� ᤹ ��ˁ ᖱ〾Ⲵ䲔㓯ေ ��

��� ����������� ᤹ ��ˁ ᖱ〾Ⲵ≘䞠щ䞨˄ⴀ䞨ⴀ˅ ��

��� ���������� ަԆ≘ส䞨৺ަ䞟৺ᆳԜⲴⴀ�ਜ਼ᴹаԕкਜ਼≗สⲴ䲔ཆ� ��

��� �������� 㧡ݻཊᐤ㜪઼ⴀ䞨㧡ݻཊᐤ㜪 ��

��� �������� 㛶⻡৺ަⴀ ��

��� �������� থ⼧㜲৺ަԆ⼧≘ส㊫㜲 ��

��� �������� 䗋ส⼪䞨ഋ҉ส䬥≏ޘ ��

��� �������� 䗋ส⼪䞨ҼⲨสҼ⭢ส䬥≏ޘ ��

��� ����������� ᤹ ��ˁ ᖱ〾Ⲵ⸞༞㍐ ��

��� ����������� ᤹ ��ˁ ᖱ〾Ⲵ㧺㜪䞟 ��

��� ���������� ަԆᆓ䬥ⴀ৺ᆓ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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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щ≘䞟�,11� ��

��� �������� Ҽ⭢ส⭢䞠㜪 ��

��� ����������� ᤹ ��ˁ ᖱ〾Ⲵ䵌䴹ေ ��

��� ����������� ᤹ ��ˁ ᖱ〾ⲴҼщ✟㥹㜪 ��

��� ����������� ᤹ ��ˁ ᖱ〾Ⲵ傡㲺䞟 ��

��� ���������� ⭢щ≘䞟Ⲵⴀ ��

��� ���������� щ✟䞠㜪 ��

��� ����������� ᤹ ��ˁ ᖱ〾Ⲵ≏⧟㝢 ��

��� ���������� 㔯哖䲶 ��

��� ���������� ަԆ䞠㝢৺ަ㹽⭏⢙ԕ৺ᆳԜⲴⴀ ��

��� �������� ��҉䞠≘ส㤟⭢䞨˄1�҉䞠䛫≘ส㤟⭢䞨˅৺ަⴀ ��

��� �������� ⛄ᐢ㲱㜪�,11� ��

��� �������� ሩ҉䞠≘ส㤟҉䟊�䶎䛓㾯б� ��

��� �������� ሩ҉䞠≘ส䞊�ᢁ✝Ⰻ� ��

��� �������� ㌆㋮৺ަⴀ ��

��� �������� Ṭ励㊣⢩�,11� ��

��� ���������� Ṭ励㊣⢩Ⲵⴀ ��

��� ����������� ᤹ ��ˁ ᖱ〾Ⲵ㞀䴹࡙ ��

��� ����������� ᤹ ��ˁ ᖱ〾Ⲵ㧼Ṩ߰ǃ㧼Ṩ࡙ǃ⭢㧼࡙ǃ҉㧼࡙ ��

��� ����������� ᤹ ��ˁ ᖱ〾Ⲵ≏✟㥹䞨 ��

��� ����������� ᤹ ��ˁ ᖱ〾Ⲵ㜪㧺䞟�वᤜਣ㜪㧺䞟ǃਣ৽ᔿ㜪㧺䞟ǃᇼਣ৽ᔿ㜪㧺䞟� ��

��� ���������� ަԆ䞠ӊ㜪৺ަ㹽⭏⢙ǃⴀ ��

��� ����������� ᤹ ��ˁ ᖱ〾Ⲵᵰ㷘⢩ǃᵰ㷘㝂 ��

��� ����������� ᤹ ��ˁ ᖱ〾Ⲵঅ⭢㝂ǃՀ㲛㝂ǃщ✧㝂 ��

��� ����������� ᤹ ��ˁ ᖱ〾Ⲵ✟㛏㧼㜪ǃ✟㛏㧼䞟ǃ䟊㧼䞟 ��

��� �����������
᤹ ��ˁ ᖱ〾Ⲵৼ㛽䗋㜪ǃཊ᷌ǃৼ㛽䗋㜪҉䞨ⴀㅹ�वᤜৼ㛽й䗋✧ส㤟⼪

䞨ⴀ�
��

��� ����������� ᤹ ��ˁ ᖱ〾Ⲵ㥹⚝ǃ≏㥹䟊ǃӗ㛏 ��

��� ����������� ᤹ ��ˁ ᖱ〾Ⲵ≟ԓ≤ᶘ㜪ǃৼ㛽䗋҉䞨ⴀǃ亪ᐡ✟䞷 ��

��� ���������� 㗏ӊ㜪৺ަⴀ ��

��� ����������� ᤹ ��ˁ ᖱ〾Ⲵৼ⭢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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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ӊ㜪৺ަ㹽⭏⢙ԕ৺ᆳԜⲴⴀ ��

��� �������� 㣜Პ䴧ਨ৺ަⴀ˗㖾⋉䞞ѝ䰤փ˄��≠ส���Ҽ⭢≘ส�����Ҽ㤟สб✧˅ ��

��� �������� ¢�㤟ส҉䞠ส҉㝸 ��

��� �������� ሩ≟≠㣴 ��

��� �������� 䰤㤟Ҽ⭢㝸 ��

��� ����������� ᤹ ��ˁ ᖱ〾Ⲵ⭢≠㧺䞟ǃ6�≠ᠺ㧺䞟ǃ≟≏≠㧺䞟�वᤜ≠≏㲛㞉� ��

��� ���������� ᐡҼ㝸 ��

��� �����������
᤹ ��ˁ ᖱ〾Ⲵ≟≠㧺䞟ǃ≏≟≠㧺䞟ㅹ�वᤜ儈᭸≟≠㧺䞟ǃ儈᭸৽ᔿ≟≠㧺

䞟ǃ儈᭸≏≟≠㧺䞟�
��

��� �����������
᤹ ��ˁ ᖱ〾Ⲵᵰ㷏㝸ǃ⭢ส䗋⺛⼧ㅹ�वᤜ᭼㥹㝸ǃ⻈㤟㝸ǃ䗋䞠⻈㤟㝸ǃⓤ

㤟㝸ǃ䗋䞠ⓤ㤟㝸�
��

��� �����������
᤹ ��ˁ ᖱ〾Ⲵ≟䗋⺛⼧ǃᠺ≠ေǃ㤟䟊≠㧺䞟ㅹ�वᤜにⱏ䞠㜪ǃщ㷘≠ǃਣ

㤟䟊≠㧺䞟�
��

��� �����������
᤹ ��ˁ ᖱ〾Ⲵᠺ✟≠≟㧺䞟ǃⓤ≟≠㧺䞟�वᤜ儈᭸≟≏≠㧺䞟ǃ㋮儈᭸≟≏

≠㧺䞟�
��

��� ����������� ᤹ ��ˁ ᖱ〾Ⲵⓤ≠㧺䞟ǃഋⓤ㧺䞟ǃ≏щ㧺䞟 ��

��� ����������� ᤹ ��ˁ ᖱ〾Ⲵ≏≟㤟㧺䞟ǃ≠ᠺ㧺䞟ǃ҉≠㧺䞟 ��

��� ����������� ᤹ ��ˁ ᖱ〾Ⲵ≏≠ᠺ㧺䞟ǃⓤ≏㧺䞟ǃⓤ⚝㧺䞟 ��

��� ����������� ᤹ ��ˁ ᖱ〾Ⲵ≠㧼㜪ǃⲮ㧼ǃ䵌㝢≠ǃⓤ㧼㝸 ��

��� ����������� ᤹ ��ˁ ᖱ〾Ⲵ≏㜪≠㧺䞟ǃ≠≏㥹䞟�वᤜᇼਣ৽ᔿ㤟≠㧺䞟� ��

��� ���������� ≠✟㧼䞟 ��

��� ���������� 䗋⺛⼧ ��

��� ���������� б≏㷘䞟 ��

��� ���������� ��≗���㤟สб㝸 ��

��� ���������� ަԆ㝸สॆਸ⢙ ��

��� ����������� ᤹ ��ˁ ᖱ〾Ⲵ᭼⼪䫐�वᤜ≗ॆڦ≞ॆਸ⢙� ��

��� ���������� ަԆ䟽≞ॆਸ⢙ǃڦ≞ॆਸ⢙ㅹ�वᤜ≗ॆڦ≞ॆਸ⢙� ��

��� ���������� Ҽ⭢㛬ٿ ��

��� ���������� ⭢ส㛬 ��

��� ����������� ᤹ ��ˁ ᖱ〾Ⲵᣁ伏㛬�㲛䞠㛬�б䞠㛬�㚄㤟㛬䞟�वᤜ㛏㧼䞟�㤟≗㧼㜪� ��

��� ����������� ᤹ ��ˁ ᖱ〾Ⲵ㔯䉧䲶ǃⓤ䉧䲶ǃ࡙䉧䲶ǃ≟ⓤ䲶 ��

��� ����������� ᤹ ��ˁ ᖱ〾Ⲵⓤ䞊㛏ǃ҉Ҽ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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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ˁ ᖱ〾Ⲵ㤟㷘⢩ ��

��� ����������� ᤹ ��ˁ ᖱ〾Ⲵ䞼㛏㞉 ��

��� ����������� ᤹ ��ˁ ᖱ〾Ⲵй⭢㤟㥹䞞 ��

��� ���������� ަԆ㛬�㚄≘�৺㜢�㗏㜪�Ⲵᴹᵪ㹽⭏⢙ ��

��� �������� ⭢㤟Ҽᔲ≠䞨䞟�7',� ��

��� �������� Ҽ⭢㤟Ҽᔲ≠䞨䞟�72',� ��

��� �������� ӊส⭢✧Ҽᔲ≠䞨䞟ޝ ��

��� �������� ⧟ᐢส≘ส⼪䞨䫐�⭌㵌㍐� ��

��� �������� Ҽ✧≘ส㟖䞠Ҽঔ�ަ ѝ✧สᤷ⭢ǃ҉ǃ↓щᡆᔲщส� ��

��� �������� Ҽ✧≘ส㟖䞨Ҽ✧䞟�ަ ѝ✧สᤷ⭢ǃ҉ǃ↓щᡆᔲщส� ��

��� ����������� ᤹ ��ˁ ᖱ〾Ⲵ҉䞠⭢㜪⼧ ��

��� ����������� ᤹ ��ˁ ᖱ〾Ⲵ㜪щ⭿ǃ㜪㥹⼧ǃᣁ㥹⼧ˈб㤟㥹䞞ㅹ�वᤜ⭢ส㜪㥹⼧� ��

��� ����������� ᤹ ��ˁ ᖱ〾Ⲵޛ⭢⼧ǃ㛢⮌⼧ǃ⭈≘⺛⼧ㅹ�वᤜ⭢≏⼧ǃ∂啐⼧ǃ≤㜪⺛⼧� ��

��� ���������� ަԆਜ਼≞สॆਸ⢙ ��

��� ����������� ᤹ ��ˁ ᖱ〾Ⲵ㥹ѩǃᵰ㷏ѩ ��

��� �����������
᤹ ��ˁ ᖱ〾ⲴေⲮәǃԓ䫐ǃщ䬼ǃ⾿㖾䫱ㅹ�वᤜ⾿㖾䬼ǃԓ⾿㖾䬼ǃ

ᆹⲮә�
��

��� ����������� ᤹ ��ˁ ᖱ〾Ⲵ⠅哖᭼ǃ䟾哖⭿ǃ⺛㥹᭼ ��

��� ����������� ᤹ ��ˁ ᖱ〾Ⲵ㣴㥹ѩǃᠺ㥹ѩǃක㥹ѩǃԢ㥹ѩ ��

��� ����������� ᤹ ��ˁ ᖱ〾Ⲵб㥹᭼ǃݻ㥹᭼ǃ㥥㥹᭼ǃ⚝㥹᭼ㅹ�वᤜ⧟㥹᭼� ��

��� ����������� ᤹ ��ˁ ᖱ〾Ⲵ⺛㧼ေǃ㨌㥹⭿ ��

��� ���������� ަԆ⺛ԓ≘ส⭢䞨ⴀ�ᡆ䞟��वᤜҼ⺛ԓ≘ส⭢䞨ⴀ� ��

��� ����������� ᤹ ��ˁ ᖱ〾Ⲵ⾿㖾ৼ ��

��� ����������
ަԆа⺛ॆҼ⛳≘ส⺛㗠ㅹ�वᤜҼ⺛ॆҼ⛳≘ส⺛㗠৺ഋ⺛ॆҼ⛳≘ส⺛

㗠�
��

��� �������� ⺛Ҽ⭈䞷�Ҽ���㗏҉ส�⺛䟊ǃ⺛ԓৼ҉䞷� ��

��� �������� ৼᐟщ≘䞨�㜡≘䞨� ��

��� ����������� ᤹ ��ˁ ᖱ〾Ⲵ✟�ৼ⧟⼪㥹䞞�≏㲛䞠㜪�≏㤟㲛䞠㜪 ��

��� ���������� ��≟҉ส≟⭢ส⺛䟊 ��

��� ���������� Ҽ���≟҉ส�⺛䟊�ণ㣕ᆀ≄� ��

��� ���������� Ҽ���≟҉⺛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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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Ҽ���≟҉⺛ส�҉✧�ণؽॺ㣕≄� ��

��� ���������� ����Ҽ���≟҉⺛ส�↓щ✧ ��

��� ���������� ����Ҽ���≟҉⺛ส�↓б✧ ��

��� ���������� ����Ҽ���≟҉⺛ส�↓ᠺ✧ ��

��� ���������� Ҽ���≟҉⺛ส⭢ส�䟊 ��

��� ���������� Ҽ���≟҉⺛ส҉ส�䟊�ণ≗㣕≄� ��

��� ���������� 㜪੨㟖�⺛ԓ⼧䞨Ҽ҉ส�6���Ҽ҉≘ส҉䞟৺✧สॆᡆ䍘ᆀॆⴀ� ��

��� ���������� ✧ส≘ส҉���⺛䞷৺ᓄ䍘ᆀⴀ ��

��� ����������
✧ส⺛ԓ㟖䞨✧ 6���Ҽ✧≘ส҉䞟�वᤜᓄ✧สॆⴀ�䍘ᆀॆⴀ�✧สᤷ⭢�

҉�↓щ�ᔲщส�
��

��� ���������� ਜ਼а⼧ᆀо⭢ǃ҉ǃщส㔃ਸॆਸ⢙�нवᤜൠ㲛⼧� ��

��� ���������� ⼧੨ ��

��� ���������� ��⭢ส⺛สᆹ䶎Ԇ᰾ ��

��� ���������� 㧛䗮䶎ቬ ��

��� �����������
᤹ ��ˁ ᖱ〾Ⲵ⭢ส⺛㧼⚥ǃ⺛㧼⚥ǃ㤟㷘䟊ㅹ�वᤜ҉㫌㍐ǃ᭼⚝⭏ǃб䞞ေǃ

б䞞⹌ေǃỹ䫳ေ�
��

��� ����������� ᤹ ��ˁ ᖱ〾Ⲵб䟊㝢ǃѵ᭸ေǃ㤟⺛ေㅹ�वᤜ᭼㷘⢩ǃ�⭢�≟҉⺛䞟� ��

��� �����������
᤹ ��ˁ ᖱ〾Ⲵᵰ㲛ৼǃᵰ㲛অǃ⚝㲛㝢ㅹ�वᤜ䚯㲛䞷ǃ✟㲛⺛䞟ǃй≟ᵰ㷘

⹌ǃᵰ㷘䟊ǃᵰ㷘䞟�
��

��� �����������
᤹ ��ˁ ᖱ〾Ⲵԓ䬼ǃԓ䭠ǃԓ䭠䬼ㅹ�वᤜ⾿㖾㛲ǃ⾿㖾⭢㛲ǃԓ䬥ǃ

ԓ㚄�
��

��� �����������
᤹ ��ˁ ᖱ〾Ⲵ✟㥹䞞ǃ⼪㥹䞞ǃచ㥹䞨⭢䞟ǃ⺍⼪㥹䞞ㅹ�वᤜ㤟≏⼪㜪ǃ⭢

⼪Ҁ⚥ǃ≟⺛䞠㥹㜪ǃ㝡ਦ⼧�
��

��� ����������� ᤹ ��ˁ ᖱ〾Ⲵ⚝㧼ѩǃݻ㧼ѩǃᵰ㷘⺛䟊ㅹ�वᤜ≏ᵰ㷘ǃ⺛㛏䟊ǃ㧐н⭏� ��

��� ����������� ᤹ ��ˁ ᖱ〾Ⲵにⱏ߰ǃᔲにⱏ߰ǃにѠᮓㅹ�वᤜ᭼ⱏ⼧� ��

��� ����������� ᤹ ��ˁ ᖱ〾Ⲵᆹ࿕ǃ⚝啐⢩ǃҼ⺛≠ส⭢✧ㅹ�वᤜ⚝啐㛬ǃ≏⺛䲶� ��

��� �����������
᤹ ��ˁ ᖱ〾Ⲵ傜⺛⼧ǃ㣿⺛⼧ǃ䎋⺛⼧ㅹ�वᤜщ㲛⼧ǃৼ⺛⼧ǃӊ⹌⼧ǃ

ᔲӊ⹌⼧�
��

��� �����������
᤹ ��ˁ ᖱ〾Ⲵщⓤ⼧ǃ⭠Ҁ⼧ǃ⢩б⺛⼧ㅹ�वᤜ⺛щ⼧ǃൠ㲛⺛㟖ǃ҉⺛⼧ǃ

щ⺛⼧ǃ⭢ส҉⼧�
��

��� �����������
᤹ ��ˁ ᖱ〾ⲴҀ᷌ǃ⳺⺛⼧ǃ≗Ҁ᷌ㅹ�वᤜ⭢⼧ǃ҉⼧ǃ㲛㷘⼧ǃ᷌㲛

⼧�
��

��� �����������
᤹ ��ˁ ᖱ〾Ⲵ≟㜪⼧ǃᇦ㵷⼧ǃ⚝㳌⼧ㅹ�वᤜᆹ⺛⼧ǃഋ⭢⼧ǃб㤟⺛⼧ǃ

㤟㓯⼧ǃ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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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ˁ ᖱ〾Ⲵ⺛㓯⼧ǃ≟⭢⺛⼧ǃᵰ㲛⼪ㅹ�वᤜ⹌੨⼧ǃ⹌⼧ǃᔲ⼧ǃ

й⺛⼧ǃ㣜⺛⼧�
��

��� ����������� ᤹ ��ˁ ᖱ〾Ⲵؽ⺛⼧ǃ⭢ส੨⼧ǃ҉䞟⼧ㅹ�वᤜѠ㍒⼧ǃ੨⼧ǃਁ ⺛⼧� ��

��� ����������� ᤹ ��ˁ ᖱ〾Ⲵ⚝㓯⼧ ��

��� �������� ഋ⭢ส䫵৺ഋ҉ส䫵 ��

��� �������� ⭢ส㟖䞨Ҽ⭢䞟 ��

��� �������� щส㟖䞨Ҽ⭢䞟 ��

��� �������� ҉ส㟖䞨Ҽ҉䞟 ��

��� �������� ���й㗏ส✧ส�щส⭢ส㟖䞨䫐 ��

��� �������� ��щส⼧䞨⧟䞀 ��

��� ��������
˄��҉ส���⭢ส���≗ԓ�������Ҽ≗⼧ᵲ⧟ᐡ���ส˅⭢ส㟖䞨Ҽ⭢䞟�&$6

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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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ኡ㣽ᆀ⋩�वᤜ⎨㞿৺߰⋩� ��

��� �������� ṹਦ⋩�वᤜ⎨㞿৺߰⋩� ��

��� �������� 㘱咣㥹⋩�俉ਦ⋩��वᤜ⎨㞿৺㋮⋩� ��

��� ���������� 哴⁏⋩ ��

��� ���������� ަԆ䶎ḁ₈᷌ᇎⲴ㋮⋩�वᤜ⎨㞿৺߰⋩� ��

��� ���������� ަԆ俉㞿 ��

��� ���������� ަԆᨀਆⲴ⋩ṁ㜲 ��

��� �������� ḁ₈᷌ᇎ㋮⋩㝡㩌Ⲵ㩌✟࢟ӗ૱ ��

��� ��������
੨ਆ⎨⌅ࡦᡀਜ਼⎃㕙㋮⋩Ⲵ㜲㛚�ਜ਼പᇊ⋩ǃ㵑৺㊫լ૱�㋮⋩≤ⓦ⏢৺≤

便⏢�
��

��� �������� ަԆ⌱喯૱ ��

��� �������� ⌱⢉㕍⭘Ⲵ㓡㓯�⢉㓯� ��

��� �������� ⢉、⭘㵑৺䙐ර㞿�ᡀ྇ǃ䴦व㻵ᡆࡦᡀ⡷⣦ǃ傜䑴ᖒǃᶑ⣦৺㊫լᖒ⣦Ⲵ� ��

��� �������� ԕ⟏⸣㞿Ѫᡀ࠶Ⲵ⢉、⭘ަԆࡦ૱�वᤜԕ❵⸣㞿ᡆ⺛䞨䫉Ѫสᵜᡀ࠶Ⲵ� ��

��� �������� ަԆກර⭘㞿�वᤜݯㄕၡҀ⭘⢙૱� ��

���� ����������� ᤹ ��ᖱ〾Ⲵ ''7˄ ,62˅ >┤┤⏅˄,11˅ @�⇿व߰䟽н䎵䗷 ݻ��� �

���� ����������� ᤹ ��ˁ ᖱ〾Ⲵ ''7˄ ,62˅ >┤┤⏅˄,11˅ @�⇿व߰䟽н䎵䗷 ݻ��� ��

���� ����������� ᤹ ��ᖱ〾Ⲵ䴦व㻵ਜ਼а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ˁ ᖱ〾Ⲵ䴦व㻵ਜ਼а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ᖱ〾Ⲵ䴦व㻵ਜ਼ཊ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ˁ ᖱ〾Ⲵ䴦व㻵ਜ਼ཊ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ᖱ〾Ⲵ䶎䴦व㻵Ⲵਜ਼ᴹа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ˁ ᖱ〾Ⲵ䶎䴦व㻵Ⲵਜ਼ᴹа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ᖱ〾Ⲵ䶎䴦व㻵ਜ਼ཊ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ˁ ᖱ〾Ⲵ䶎䴦व㻵ਜ਼ཊ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ᖱ〾Ⲵਜ਼ㅜ ��ㄐᆀⴞ⌘䟺Ҽᡰࡇ⢙䍘Ⲵ䍗૱ˈ⇿व߰䟽н䎵䗷 ݻ��� �

���� �����������
᤹ ��ˁ ᖱ〾Ⲵਜ਼ㅜ ��ㄐᆀⴞ⌘䟺Ҽᡰࡇ⢙䍘Ⲵ䍗૱ˈ⇿व߰䟽н䎵䗷 ���

ݻ
��

���� �����������
᤹ ��ᖱ〾Ⲵਜ਼ㅜ ��ㄐᆀⴞ⌘䟺Ҽᡰࡇ⢙䍘Ⲵ䍗૱ ⇿̍व߰䟽䎵䗷ݻ��� ն̍

н䎵䗷 ���ॳݻ
�

���� �����������
᤹ ��ˁ ᖱ〾Ⲵਜ਼ㅜ ��ㄐᆀⴞ⌘䟺Ҽᡰࡇ⢙䍘Ⲵ䍗૱ˈ⇿व߰䟽䎵䗷 ˈݻ���

նн䎵䗷 ���ॳ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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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ਜ਼ㅜ ��ㄐᆀⴞ⌘䟺Ҽᡰࡇ⢙䍘Ⲵ䍗૱ �

���� ����������� ᤹ ��ᖱ〾Ⲵ㲺俉�нਜ਼ᴹаᡆཊ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ˁ ᖱ〾Ⲵ㲺俉�нਜ਼ᴹаᡆཊㅜ ��ㄐᆀⴞ⌘䟺аᡰࡇ⢙䍘Ⲵ䍗૱� ��

���� ����������� ᤹ ��ᖱ〾Ⲵ䴦व㻵Ⲵ⭏⢙ᵰ㲛ࡲ �

���� ����������� ᤹ ��ˁ ᖱ〾Ⲵ䴦व㻵Ⲵ⭏⢙ᵰ㲛ࡲ ��

���� ����������� ᤹ ��ᖱ〾Ⲵ䴦व㻵ⲴަԆᵰ㲛ࡲᡀ㦟 �

���� ����������� ᤹ ��ˁ ᖱ〾Ⲵ䴦व㻵ⲴަԆᵰ㲛ࡲᡀ㦟 ��

���� �������� 䶎䴦व㻵ᵰ㲛ࡲᡀ㦟 �

���� ����������� ᤹ ��ᖱ〾Ⲵ䴦व㻵Ⲵᵰ㧼ࡲᡀ㦟 �

���� ����������� ᤹ ��ˁ ᖱ〾Ⲵ䴦व㻵Ⲵᵰ㧼ࡲᡀ㦟 ��

���� ����������� ᤹ ��ᖱ〾Ⲵ䶎䴦व㻵Ⲵ५⭘ᵰ㧼ࡲ �

���� ����������� ᤹ ��ˁ ᖱ〾Ⲵ䶎䴦व㻵Ⲵ५⭘ᵰ㧼ࡲ ��

���� ����������� ᤹ ��ᖱ〾Ⲵ㓿ߌ㦟ᵰ㧼ࡲ⎨Ⲵ㓨䍘≤᷌྇㺻 �

���� ����������� ᤹ ��ˁ ᖱ〾Ⲵ㓿ߌ㦟ᵰ㧼ࡲ⎨Ⲵ㓨䍘≤᷌྇㺻 ��

���� ����������� ᤹ ��ᖱ〾Ⲵ䶎䴦व㻵ⲴަԆߌ⭘ᵰ㧼ࡲᡀ㦟 �

���� ����������� ᤹ ��ˁ ᖱ〾Ⲵ䶎䴦व㻵ⲴަԆߌ⭘ᵰ㧼ࡲᡀ㦟 ��

���� ����������� ᤹ ��ᖱ〾Ⲵ䶎䴦व㻵Ⲵ䶎ߌ⭘ᵰ㧼ࡲᡀ㦟�वᤜ䶎५⭘ᵰ㧼ࡲ� �

���� ����������� ᤹ ��ˁ ᖱ〾Ⲵ䶎䴦व㻵Ⲵ䶎ߌ⭘ᵰ㧼ࡲᡀ㦟�वᤜ䶎५⭘ᵰ㧼ࡲ� ��

���� �������� 䴦व㻵Ⲵ䲔㥹ࡲᡀ㦟 �

���� �������� 䶎䴦व㻵Ⲵ䲔㥹ࡲ �

���� �������� 䴦व㻵ᣇ㨼ࡲ৺Ἵ⢙⭏䮯䈳㢲ࡲ �

���� �������� 䶎䴦ᣇ㨼ࡲ৺Ἵ⢙⭏䮯䈳㢲ࡲ �

���� �������� ࡲ∂⎸ ��

���� ����������� ᤹ �ˁ ᖱ〾Ⲵ䴦व㻵Ⲵᵰ啐ࡲ৺ަԆߌ㦟�वᤜ㊫լ૱� �

���� ����������� ᤹ �ˁ ᖱ〾Ⲵ䶎䴦व㻵Ⲵᵰ啐ࡲ৺ަԆߌ㦟�वᤜ㊫լ૱� �

���� �������� ₑ㜦ᡆກᯉ⭘༽ਸກࡲ ��

���� �������� ������й⭢ส�����Ҽ≒ॆ௩˄704˅ վ㚊փਸ⢙ ��

���� �������� ަԆₑ㜦䱢㘱ࡲ ��

���� �������� ަԆₑ㜦ᡆກᯉ⭘ᣇ≗ࡲࡦ৺ަԆ༽ਸっᇊࡲ ��

���� �������� ⋩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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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䬨⁑৺䬨㣟⭘㋈ਸࡲ ��

���� �������� ਜ਼ӄ≟㤟˄,62˅ ᡆޝ≟㤟˄,62˅ Ⲵ ��

���� �������� ਜ਼ޘ≏䗋ส⼪䞨৺ަⴀˈޘ≏䗋ส⼪㜪ᡆޘ≏䗋ส⼪䞠≟Ⲵ ��

���� �������� ਜ਼ഋǃӄǃޝǃгᡆޛⓤ㚄㤟䟊Ⲵ ��

���� ��������

ѫ㾱⭡���҉ส���⭢ส��≗ԓ�������Ҽ≗⼧ᵲ⧟ᐡ���ส�⭢ส㟖䞨Ҽ⭢䞟

઼ৼ>���҉ส���⭢ส��≗ԓ�������Ҽ≗⼧ᵲ⧟ᐡ���ส�⭢ส@⭢ส㟖䞨䞟

˄䱫⟳ࡲ )5&��˅ 㓴ᡀⲴਸ⢙৺ࡦ૱

��

���� �������� 㺘ቲव㾶䫤ॆਸ⢙Ⲵ≒≗ॆ䭽˄᧪ᵲ⻣˅ ��

���� ����������
й҉䞷㜪ਸ⢙ǃ⭢สҼ҉䞷㜪ਸ⢙ǃ⧟⣦㟖䞨䞟 $઼ ⧟⣦㟖䞨䞟 %Ⲵ

ਸ⢙
��

���� ���������� Ṩ㤧䞨㊫伏૱ࡲ࣐ ��

���� ���������� ⸝䬮≟ॆ⸣㵑˄нާᴹӪ䙐㵑⢩ᙗ˅ ��

���� ����������

ަԆ㕆ਧᵚࡇⲴॆᐕӗ૱�वᤜ≤䀓⢙ᡆ≤䀓ᯉǃ'0&˄ �✧≗ส⧟й⭢ޝ

ส⧟ഋ≗✧�ॱ⭢ޛ ⭢ส⧟ӄ≗✧�ॱ Ҽ⭢ส⧟ޝ≗✧ѝԫօ ���

ᡆ �㓴ᡀⲴਸ⢙ ˅�

��

���� �������� 㚊⢙ޡ㓗ᖒ⣦҉✟�҉䞨҉✟䞟ࡍ ��

���� �������� ҉✟�щ✟ޡ㚊⢙�҉щₑ㜦� ��

���� ��������
ަԆ҉✟�щ✟ޡ㚊⢙�҉щₑ㜦��ࡍ㓗ᖒ⣦�҉✟অփঅݳⲴਜ਼䟿བྷҾщ✟

অփঅݳ�
��

���� �������� ✟㓗ᖒ⣦Ⲵ㚊ᔲбࡍ ��

���� �������� ҉✟�щ✟ޡ㚊⢙�҉щₑ㜦��щ✟অփঅݳⲴਜ਼䟿བྷҾ҉✟অփঅݳ� ��

���� �������� ަԆࡍ㓗ᖒ⣦Ⲵ✟⛳㚊ਸ⢙ ��

���� �������� ✟㓗ᖒ⣦Ⲵਟਁᙗ㚊㤟҉ࡍ ��

���� �������� ަԆࡍ㓗ᖒ⣦Ⲵ㚊㤟҉✟ ��

���� �������� 㚊⢙ޡ㓗ᖒ⣦㤟҉✟�щ✟㝸ࡍ ��

���� �������� ަԆщ✟㝸�бҼ✟�㤟҉✟ޡ㚊⢙�ࡍ㓗ᖒ⣦Ⲵ$%6ṁ㜲� ��

���� �������� 㓗ᖒ⣦ⲴަԆ㤟҉✟㚊ਸ⢙ࡍ ��

���� �������� ≟҉✟�҉䞨҉✟䞟ޡ㚊⢙�ࡍ㓗ᖒ⣦Ⲵ� ��

���� �������� 㚊⢙ޡ✟҉≟㓗ᖒ⣦ⲴަԆࡍ ��

���� �������� Ҽ≟҉✟㚊ਸ⢙ٿ㓗ᖒ⣦Ⲵࡍ ��

���� �������� 㓗ᖒ⣦ⲴަԆঔॆ✟⛳㚊ਸ⢙ࡍ ��

���� �������� 㚊҉䞨҉✟䞟Ⲵ≤࠶ᮓփ ��

���� �������� ަԆࡍ㓗ᖒ⣦㚊҉䞨҉✟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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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䞨҉✟䞟ޡ㚊⢙Ⲵ≤࠶ᮓփ ��

���� �������� ަԆࡍ㓗ᖒ⣦Ⲵ҉䞨҉✟䞟ޡ㚊⢙ ��

���� �������� �н䇪ᱟਜ਼ᴹᵚ≤䀓Ⲵ҉䞨䞟ส�㓗ᖒ⣦Ⲵ㚊҉✟䞷ࡍ ��

���� �������� ަԆ҉✟䞟ᡆ҉✟สⲴޡ㚊⢙�ࡍ㓗ᖒ⣦Ⲵ� ��

���� �������� ަԆ҉✟䞟ᡆ҉✟สⲴ㚊ਸ⢙�ࡍ㓗ᖒ⣦Ⲵޡ�㚊⢙䲔ཆ� ��

���� �������� 㚊щ✟䞠㜪 ��

���� ����������� щ✟䞨䫐㚊ਸ⢙ ��

���� �������� ަԆࡍ㓗ᖒ⣦Ⲵ㚊㕙䟋 ��

���� �������� 㚊ഋӊ⭢ส䟊Ҽ䞷 ��

���� �������� 㓗ᖒ⣦Ⲵ⧟≗ṁ㜲ࡍ ��

���� �������� 㓗ᖒ⣦Ⲵ䞷䞨ṁ㜲ࡍ ��

���� �������� 㓗ᖒ⣦Ⲵ㚊ң䞨ࡍ ��

���� �������� 㓗ᖒ⣦Ⲵн価઼㚊䞟ࡍ ��

���� �������� 㚊ሩ㤟Ҽ⭢䞨�ᐡҼ䞨�бҼ䞷䞟 ��

���� �������� ަԆ㚊䞟 ��

���� �������� ަԆࡍ㓗ᖒ⣦Ⲵ㚊䞠㜪����ㅹ�वᤜ㚊䞠㜪���������������������������� ��

���� �������� 㚊⢙ޡ㓗ᖒ⣦Ⲵ㣣俉᯿㚊䞠㜪৺ަࡍ ��

���� �������� 㚊⢙ޡ㓗ᖒ⣦Ⲵॺ㣣俉᯿㚊䞠㜪৺ަࡍ ��

���� �������� 㓗ᖒ⣦ⲴަԆ㚊䞠㜪ࡍ ��

���� �������� 㓗ᖒ⣦Ⲵቯ㍐ṁ㜲৺⺛ቯṁ㜲ࡍ ��

���� �������� 㓗ᖒ⣦Ⲵ㵌㜪ṁ㜲ࡍ ��

���� �������� ަԆࡍ㓗ᖒ⣦Ⲵ≘สṁ㜲 ��

���� �������� 㓗ᖒ⣦Ⲵ䞊䟋ṁ㜲ࡍ ��

���� ��������
ㅹᤷ㤟ᒦளṁ㜲ǃ㥊ṁ㜲ǃ㤟ᒦள�㥊ṁ㜲৺ཊ�㓗ᖒ⣦Ⲵ⸣⋩ṁ㜲ㅹࡍ

㩌ṁ㜲�
��

���� ���������� 㣣ส䞨о㣣ส㜪亴㕙㚊⢙ ��

���� ���������� ᭩ᙗй㗏҉ส㝢䞨䞟㊫亴㕙㚊⢙ ��

���� ���������� 㤟й䞨䞀઼ᔲ≠䞨亴㕙㚊⢙ٿ ��

���� ����������� ᵚກॆⲴҼǃй䞻䞨㓔㔤㍐ ��

���� �������� ��ԕ૱ⴞ�ࡲ㓗ᖒ⣦ⲴᆀӔᦒࡍ��㠣 ����Ⲵ㚊ਸ⢙Ѫสᵜᡀ࠶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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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䶎⌑⋛щ✟㚊ਸ⢙ᶯ�⡷�㟌�㇄৺ᡱᶑ�ɯ ⭘ަԆᶀᯉᕪॆ�ቲ�᭟᫁ᡆ⭘㊫

լᯩ⌅ਸࡦ�䶎ߌ⭘�
��

���� ����������
≟҉✟㚊ਸ⢙ᶯ�⡷�㟌�㇄৺ᡱᶑ�ກࡲਜ਼䟿ı�ˁ �ɯ ⭘ަԆᶀᯉᕪॆǃቲ

ǃ᭟᫁�
��

���� ����������
ަԆ≟҉✟㚊ਸ⢙ᶯ�⡷�㟌�㇄৺ᡱᶑ�䶎⌑⋛ᯉⲴ�ɯ ⭘ަԆᶀᯉᕪॆ�ቲ

�᭟᫁�䶎ߌ⭘�
��

���� �������� 㗗สб㤟ₑ㜦㜦ң ��

���� �������� ަԆ㜦ң ��

���� �������� �㜦ң䲔ཆ�б㤟ₑ㜦˄ⓦ㚊Ⲵ䲔ཆ˅⋨ݵ㓗ᖒ⣦ࡍ ��

���� �������� �㜦ң䲔ཆ�㓗ᖒ⣦✝ກб㤟ₑ㜦ࡍ ��

���� �������� �㜦ң䲔ཆ�ກб㤟ₑ㜦✝⋨ݵ㓗ᖒ⣦ࡍ ��

���� �������� �㜦ң䲔ཆ�ⓦ㚊б㤟ₑ㜦⋨ݵ㓗ᖒ⣦ࡍ ��

���� �������� ަԆࡍ㓗ᖒ⣦㗗สб㤟ₑ㜦ㅹ�㜦ң䲔ཆ� ��

���� ����������
ㆰঅ༴⨶Ⲵб㤟ₑ㜦�✝ກᡆݵ⋩✝ກб㤟ₑ㜦䲔ཆ�ᤷѪׯҾ䘀䗃�ሩࡍ㓗

ᖒ⣦䘋㹼㕙ǃᥔㅹㆰঅᡀර༴⨶�
��

���� �������� 㓗ᖒ⣦ⲴбҼ✟ₑ㜦ࡍ ��

���� �������� 㓗ᖒ⣦Ⲵᔲб✟�ᔲᠺҼ✟ₑ㜦ࡍ ��

���� �������� 㓗ᖒ⣦ⲴަԆঔԓбสₑ㜦ࡍ ��

���� �������� ≟бҼ✟ₑ㜦㜦ң ��

���� �������� �㜦ң䲔ཆ�㓗ᖒ⣦Ⲵ≟бҼ✟ₑ㜦ࡍ ��

���� �������� б㝸ₑ㜦㜦ң ��

���� �������� �㜦ң䲔ཆ�㓗ᖒ⣦Ⲵб㝸ₑ㜦ࡍ ��

���� �������� 㓗ᖒ⣦ⲴᔲᠺҼ✟ₑ㜦ࡍ ��

���� �������� 䖝Ҽ✟ₑ㜦ޡ㓗ᖒ⣦Ⲵ҉щ䶎ࡍ ��

���� �������� ᵚ࣐ᕪᡆަԆᶀᯉਸࡦ⺛ॆₑ㜦㇑�㻵ᴹ䱴Ԧǃ⺜䍘ₑ㜦䲔ཆ� ��

���� �������� �㻵ᴹ䱴Ԧǃ⺜䍘ₑ㜦䲔ཆ�ₑ㜦㇑ॆ⺛ࡦᕪᡆоަԆᶀᯉਸ࣐ ��

���� �������� ᖒ⣦Ⲵ⺜䍘ₑ㜦 ��

���� ��������
㛐㓯ǃ㛐㟌ǃ㞰㜡ᡆㅻ㞡ࡦ૱�нवᤜཆ、⭘ᰐ㧼㛐㓯ᡆࡦᡀҀಘᕖⲴ㛐㓯ˈ

㳅㜦э䲔ཆ�
��

���� �������� ᐢ䷓ᵚ㕍ࡦⲴᮤᕐ≤䊲Ⳟ�н䇪ᱟᑖཤ�ቮᡆ⡚� ��

���� ���������� ᐢ䷓ᵚ㕍ࡦⲴޠ⤀Ⳟǃ䬦⤀Ⳟ ��

���� ���������� ᐢ䷓ᵚ㕍ࡦⲴᮤᕐބⳞ�н䇪ᱟᑖཤ�ቮ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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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ᐢ䷓ᵚ㕍ࡦ䱯ᯟ⢩㖅ㅹ㗄㖺Ⳟ�䘈वᤜர、ቄ�⌒ᯟ�ঠᓖ�ѝഭᡆ㫉ਔ㗄

㖺Ⳟ�
��

���� ���������� ᐢ䷓ᵚ㕍ࡦⲴަԆ∋Ⳟ ��

���� ���������� ᐢ䷓ᵚ㕍ࡦⲴཤ�ቮ�⡚৺ަԆඇ⡷ ��

���� ����������
ᐢ䷓ᐢ㕍ࡦ䊲Ⳟǃ⤀Ⳟ৺ަඇǃ⡷�ޠ⤀ǃ䬦⤀ǃ≤䊲ǃ㢮㱾Ⲵᮤᕐ∋Ⳟ৺ඇǃ

⡷䲔ཆ�
��

���� ���������� ᐢ䷓ᐢ㕍ࡦⲴަԆᮤᕐ∋Ⳟ৺ඇ⡷ ��

���� ���������� 㠣ቁᴹа㺘ቲѪṳ㣡ᗳᵘ㮴ᶯࡦ㜦ਸᶯ�⇿ቲᓖİ�PP� ��

���� ���������� 㠣ቁᴹа㺘ቲѪᵘ㮴ᶯࡦ㜦ਸᶯ�⇿ቲᓖİ�PP� ��

���� ����������
㠣ቁᴹа㺘ቲᱟṳ㣡ᗳᵘⲴᵘඇ㣟㜦ਸᶯㅹ�䘈वᤜחᶯᶑ㣟㜦ਸᶯ৺ᶯᶑ

㣟㜦ਸᶯ�
��

���� ����������
㠣ቁᴹа㺘ቲᱟᵘⲴᵘඇ㣟㜦ਸᶯㅹ�䘈वᤜחᶯᶑ㣟㜦ਸᶯ৺ᶯᶑ㣟

㜦ਸᶯ�
��

���� ����������� 㠣ቁᴹа㺘ቲᱟṳ㣡ᗳᵘⲴཊቲᶯ ��

���� ����������� 㠣ቁᴹа㺘ቲᱟᵘⲴཊቲᶯ ��

���� ���������� ᵘࡦᵘ㇡৺㊫լव㻵ᇩಘ�⭥㔶ধㆂ� ��

���� ��������
䗀ሴᶮᵘࡦᢈᶯǃ㇡ᖒᢈⴈ৺ަԆ㻵䖭⭘䗀ሴᶮᵘᶯ�वᤜ䗀ሴᶮᵘࡦᢈⴈᣔ

Ṷ�
��

���� ���������� ᵘᢈᶯǃ㇡ᖒᢈⴈ৺㻵䖭ᵘᶯ�वᤜᵘࡦᢈⴈᣔṶ� ��

���� �������� 䗀ሴᶮᵘࡦⲴᵘデ�㩭ൠデ৺ަṶᷦ ��

���� ���������� ᵘࡦᵘデ�㩭ൠデ৺ަṶᷦ ��

���� ���������� ᵘࡦⲴᵘ䰘৺ަṶ઼ᷦ䰘 ��

���� ���������� ᵘަࡦԆᔪㆁ⭘ᵘᐕࡦ૱�वᤜ㴲ネ㔃ᶴⲴᵘ䮦ᶯ� ��

���� ���������� ᵘࡦⲴަԆ佀ާ৺ᡯ⭘ާ ��

���� ���������� ަԆᵘަࡦԆ佀ާ৺ᡯ⭘ާ ��

���� ���������� ᵘࡦⲴ䮦፼ᵘ ��

���� ����������
ᵘⴂ৺㊫լ૱�䶎㩭ൠᵘᇦާ�ࡽ㘵⭘Ҿ㻵⨐ᇍᡆᇦާ�ਾ㘵нवᤜㅜҍ

ॱഋㄐⲴᇦާ�
��

���� ���������� ᵘࡦᵘ㺓ᷦ ��

���� ���������� ᵘࡦⲴᵚࡇⲴᵘࡦ૱ ��

���� �������� ሿধ�ᕐ�ছ⭏㓨�ᡀধᡆ⸙ᖒᡀᕐⲴᇭᓖİ��FP�ᡆࡦᡀ⢩↺ᖒ⣦Ⲵ� ��

���� ��������
ሿধ�ᕐ�㓨ᑅ৺㓨䶒ᐮ�ᡀধᡆ⸙ᖒᡀᕐⲴᇭᓖİ��FP�ᡆࡦᡀ⢩↺ᖒ⣦

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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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ሿধ�ᕐ�㓨ਠᐳ৺㓨佀ᐮ�ᡀধᡆ⸙ᖒᡀᕐⲴᇭᓖİ��FP�ᡆࡦᡀ⢩↺ᖒ⣦

Ⲵ�
��

���� ���������� ަԆᵚợބ∋ �

���� ���������� ަԆࣘ⢙㓶∋Ⲵ㩭∋ �

���� �������� 㖺∋ᓏᯉ�वᤜᓏ㓡㓯�нवᤜഎ᭦㓔㔤� �

���� ���������� ަԆࣘ⢙㓶∋ᓏᯉ�वᤜᓏ㓡㓯�нवᤜഎ᭦㓔㔤� �

���� ���������� ަԆࣘ⢙㋇∋ᓏᯉ�वᤜᓏ㓡㓯�нवᤜഎ᭦㓔㔤� �

���� �������� 㖺∋Ⲵഎ᭦㓔㔤 �

���� ��������
⭏Ⲵᡆ㓿࣐ᐕǃᵚ㓪ࡦⲴὠ༣㓔㔤�वᤜ⸝㓔�㩭哫�ᓏᯉ�ᓏὠ༣㓡㓯৺എ᭦

㓔㔤�
�

���� ��������
㓿ợ⨶ǃ〰⮿ㅹᯩ⌅࣐ᐕⲴӪਁ�वᤜਁٷ৺㊫լ૱⭘㖺∋ǃަԆࣘ⢙∋ᡆ

ަԆ㓪㓷ᶀᯉ�
��

���� �������� ਸᡀ㓪㓷ᶀᯉᮤࡦཤਁٷ ��

���� �������� ਸᡀ㓪㓷ᶀᯉަࡦԆਁٷǃ享ㅹ�нवᤜᮤཤਁٷ� ��

���� �������� Ӫਁਁٷࡦ�享�ⴹ৺㊫լ૱�वᤜᮤཤਁٷ� ��

���� �������� ަԆᶀᯉਁٷࡦǃ享ǃⴹ৺㊫լ૱�वᤜᮤཤਁٷ� ��

���� �������� ᐢ࣐ᐕᶯዙ৺ᶯዙࡦ૱ ��

���� �������� ㋈㚊ᶯዙࡦ૱ ��

���� �������� ⻮⼘ᡆ⼘⍶⭘⸣⼘�⸣⻮ ��

���� �������� ㋈㚊ਸᡀᡆཙ❦䠁ࡦ⸢ࡊⲴ⸲䖞 ��

���� �������� ㋈㚊ਸᡀᡆཙ❦䠁ࡦ⸢ࡊⲴަԆ⸣⼘ǃ⸣⻮৺㊫լ૱ ��

���� �������� ަԆ⸲䖞�⭡ަԆ㋈㚊⼘ᯉᡆ䲦⬧ᡰࡦ� ��

���� �������� ަԆ⸣⼘�⸣⻮৺㊫լ૱�⭡ަԆ㋈㚊⼘ᯉᡆ䲦⬧ᡰࡦ� ��

���� �������� ཙ❦⸣ᯉࡦⲴ⸲䖞 ��

���� �������� ཙ❦⸣ᯉަࡦԆ⸣⼘�⸣⻮ㅹ�वᤜ㊫լ૱� ��

���� �������� ⭘⩒⼘⋩⸣ ��

���� �������� ⭘ަԆ⼘⸣৺ᣋݹ⸣ ��

���� �������� ⸲ᐳ�н䇪ᱟ㻱࠷�㕍ਸᡆ⭘ަԆᯩ⌅࣐ᐕᡀර� ��

���� �������� ⸲㓨�н䇪ᱟ㻱࠷�㕍ਸᡆ⭘ަԆᯩ⌅࣐ᐕᡀර� ��

���� �������� нԕᐳᡆ㓨ѪᓅⲴ⸲㓨㊫լ૱ ��

���� �������� 䞨䬍㓔㔤৺ަ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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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ⸯỹǃዙ⸣ỹ৺㊫լⲴⸯ䍘ỹ˄वᤜަӂਸ⢙˅ˈඇ⣦ǃᡀ⡷ᡆ

ᡀধ
��

���� ��������
䮦ᶯ�ᒣᶯ�⬖�⹆৺㊫լ૱�ԕ≤⌕ㅹⸯ⢙ѪᶀᯉሶἽ⢙㓔㔤�に㥹ࡘ�㣡ㅹ㋈

ਸ㘼ᡀ�
��

���� ��������
ᵚ侠Ⲵ⸣㞿ᶯ�⡷�⹆�⬖৺㊫լ૱�वਜ਼ԕ⸣㞿Ѫѫᡀ࠶Ⲵਸ⢙ࡦ૱�⭘㓨�

㓨ᶯ䍤䶒ᡆ࣐ᕪ�
��

���� ��������
ԕަԆᶀᯉ䍤䶒࣐ᕪⲴᵚ侠⸣㞿ᶯ�ਜ਼⡷�⹆�⬖৺㊫լ૱वਜ਼ԕ⸣㞿Ѫѫᡀ

�૱ࡦⲴਸ⢙࠶
��

���� �������� ަԆ⸣㞿ࡦ૱�वᤜԕ⸣㞿Ѫѫᡀ࠶Ⲵਸᶀᯉࡦ૱� ��

���� �������� �ᕪ࣐�н䇪ᱟࡦ⸢൏ᡆӪ䙐ࠍवᤜ�ᔪㆁ⭘⹆৺⸣⸼ඇࡦ⌕≥ ��

���� �������� Ӫ䙐⸣ࡦ⹆�⬖�ᡱᒣ⸣�ਜ਼㊫լ૱�н䇪ᱟ࣐ᕪ� ��

���� �������� ≤⌕ᡆࠍ൏ަࡦԆ⹆�⬖�ᡱᒣ⸣�ਜ਼㊫լ૱�н䇪ᱟ࣐ᕪ� ��

���� �������� 䫒ㅻࠍ൏઼亴ᓄ࣋ࠍ൏㇑ㅹ�वᤜᵶǃᶯǃẙㅹ�ᰐ䇪ᱟ࣐ᕪ� ��

���� �������� �ᕪ࣐�н䇪ᱟࡦ⸢൏ᡆӪ䙐ࠍवᤜ�ᶴԦࡦᔪㆁᡆ൏ᵘᐕ〻⭘亴ࡦ⌕≥ ��

���� �������� 䫱䚃⭘≤⌕᷅ ��

���� �������� ≤⌕�ࠍ൏ᡆӪ䙐⸣ަࡦԆࡦ૱ ��

���� �������� ਜ਼⸣ỹⲴ⬖ᾎᶯ ��

���� �������� ਜ਼⸣ỹⲴ⡷ǃᶯǃ⹆ǃ⬖৺㊫լ૱ ��

���� �������� ਜ਼⸣ỹⲴ㇑ᆀ৺㇑ᆀ䱴Ԧ ��

���� �������� ਜ਼⸣ỹⲴަԆࡦ૱ ��

���� �������� нਜ਼⸣ỹⲴ⬖ᾎᶯ ��

���� �������� нਜ਼⸣ỹⲴ⡷ǃᶯǃ⹆ǃ⬖৺㊫լ૱ ��

���� �������� нਜ਼⸣ỹⲴ㇑ᆀ৺㇑ᆀ䱴Ԧ ��

���� �������� нਜ਼⸣ỹⲴަԆࡦ૱ ��

���� ��������
䶂⸣ỹᡆ䶂⸣ỹਸ⢙৺ަࡦ૱�वਜ਼ᴽ㻵ǃ㺓⵰䱴Ԧǃᑭ৺䶻䶤ǃ∑ᆀǃ᧕

ਸ㓔㔤৺ަԆ䶂⸣ỹࡦ૱�
��

���� �������� ަԆ⸣ỹᡆ⸣ỹਸ⢙ࡦⲴᴽ㻵�वਜ਼㺓⵰䱴Ԧǃᑭᆀ৺䶻䶤� ��

���� �������� ަԆ⸣ỹᡆ⸣ỹਸ⢙ࡦⲴ㓨ǃ哫эᶯ�वਜ਼∑ᆀ� ��

���� �������� ᡀ⡷ᡆᡀধⲴ㕙⸣ỹ㓔㔤᧕ਸᶀᯉ�нਜ਼䶂⸣ỹࡦ૱� ��

���� �������� ަԆ⸣ỹᡆ⸣ỹਸ⢙ࡦ૱ ��

���� �������� ਜ਼⸣ỹⲴ䰨㺜ǃ䰨ෛ�⭡⸣ỹѪสᵜᡀ࠶Ⲵ᪙ᬖᶀᯉᡰࡦ� ��

���� ��������
ਜ਼⸣ỹⲴ᪙ᬖᶀᯉ৺ަԆ⭘Ҿࣘࡦㅹ⭘䙄Ⲵࡦ૱�᪙ᬖᶀᯉ⭡⸣ỹѪѫᯉ

ᶴ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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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䰨㺜ǃ䰨ෛ�ަ Ԇⸯ⢙ᡆ㓔㔤㍐Ѫสᵜᡀ࠶Ⲵ᪙ᬖᶀᯉᡰࡦ� ��

���� ��������
ަԆ᪙ᬖᶀᯉ৺⭘Ҿࣘࡦㅹ⭘䙄Ⲵࡦ૱�᪙ᬖᶀᯉ⭡ަԆⸯ⢙ᡆ㓔㔤㍐Ѫѫ

ᯉᶴᡀ�
��

���� �������� ަԆᐢ࣐ᐕⲴӁ⇽৺ަࡦ૱�वᤜ㋈㚊ᡆ༽ࡦⲴӁ⇽৺ަԆࡦ૱� ��

���� �������� �वᤜ⍇⏔�ᣭ≤傜Ầ�ሿׯ⊐ㅹ�㝨�⎤㕨৺㊫լছ⭏ಘާࡦ⬧ ��

���� �������� 䲦ࡦ㝨�⎤㕨৺㊫լছ⭏ಘާ�वᤜ⍇⏔�ᣭ≤傜Ầ�ሿׯ⊐ㅹ� ��

���� �������� ᓏ⺾⧫⪳৺⧫⪳ඇᯉ ��

���� ����������
⏢ᲦᡆᴹᵪਁݹҼᶱ㇑˄2/('�ᱮ⽪ቿ⭘ᶯ⧫⪳ˈवᤜ؍ᣔቿ⭘ਜ਼⻡⧫⪳

�䬨ǃ䖗ࡦⲴ䶎ཀྵэ⧫⪳ᶯǃ⡷ˈɯ ⵰㢢�䘿᰾৺нާ੨᭦ቲⲴ�ɯ 㓿ަԆ࣐ᐕ�
��

���� ����������
⏢ᲦᡆᴹᵪਁݹҼᶱ㇑˄ 2/('�ᱮ⽪ቿ⭘ᶯ⧫⪳ व̍ᤜ؍ᣔቿ⭘ਜ਼⻡⧫⪳�䶎

ཀྵэ⎞⌅⧫⪳ᶯǃ⡷�
��

���� �������� 䱤ᶱሴ㓯㇑⭘ަԆ⧫༣৺䴦Ԧ ��

���� �������� ⭥ᆀ㇑ᵚሱਓ⧫⪳ཆ༣৺⧫⪳䴦Ԧ�ɯ 㻵ᴹ䝽Ԧ� ��

���� �������� 䮯ᓖİ��PPⲴ⸝࠷⧫⪳㓔㔤 ��

���� �������� ⧫⪳㓔㔤㋇㓡 ��

���� �������� ަԆ⧫⪳㓔㔤ǃợᶑǃ㋇⸲ǃ㓡㓯৺⸝࠷㓔㔤 ��

���� �������� ⧫⪳㓔㔤�वᤜ⧫⪳ỹ�ࡦⲴᑝ ��

���� �������� ⧫⪳㓔㔤�वᤜ⧫⪳ỹ�ࡦⲴ㮴⡷�ҏ〠ᐤৈ㓡� ��

���� �������� ⧫⪳㓔㔤ࡦⲴෛ ��

���� �������� ަԆ⧫⪳㓔㔤ࡦⲴ㖁ǃᶯ৺㊫լᰐ㓪ӗ૱ ��

���� �������� ⧫⪳㓔㔤㋇㓡ᵪ㓷⢙ ��

���� �������� ᇭᓖİ��PPⲴ⧫⪳㓔㔤ᵪ㓷⢙ ��

���� ��������
ᇭᓖ䎵䗷��ৈ㊣Ⲵ⧫⪳䮯эᒣ㓩㓷⢙�⇿ᒣᯩ㊣䟽䟿н䎵䗷ݻ����অṩ㓡㓯

㓶ᓖн䎵䗷 ���⢩ݻᯟ
��

���� �������� ަԆ⧫⪳㓔㔤ᵪ㓷⢙ ��

���� �������� ⧫⪳ỹ৺ަࡦ૱ ��

���� ����������� ⧫⪳㓔㔤ᐳ⎨㜦ࡦ૱ ��

���� �������� ަԆ⧫⪳㓔㔤ᐳ⎨㜦ࡦ૱�⇿ᒣᯩ㊣䟽䟿ıݻ���� ��

���� ����������� ᤹ ��ᖱ〾Ⲵᵚ࠶㓗Ⲵཙ❦唁⧽⨐�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 ��ˁ ᖱ〾Ⲵᵚ࠶㓗Ⲵཙ❦唁⧽⨐�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 ��ᖱ〾ⲴަԆᵚ࠶㓗Ⲵཙ❦⧽⨐�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 ��ˁ ᖱ〾ⲴަԆᵚ࠶㓗Ⲵཙ❦⧽⨐�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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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ᖱ〾ⲴަԆཙ❦唁⧽⨐�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 ��ˁ ᖱ〾ⲴަԆཙ❦唁⧽⨐�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 ��ᖱ〾ⲴަԆཙ❦⧽⨐�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 ��ˁ ᖱ〾ⲴަԆཙ❦⧽⨐�н䇪ᱟ࣐ᐕ�նᵚࡦᡀࡦ૱� ��

���� �������� ᵚ࠶㓗ǃᵚ࣐ᐕⲴޫ⇆⧽⨐ �

���� �������� ަԆᵚ࣐ᐕⲴޫ⇆⧽⨐ �

���� �������� ᵚ࠶㓗ǃᐢ࣐ᐕⲴޫ⇆⧽⨐ ��

���� �������� ަԆᐢ࣐ᐕⲴޫ⇆⧽⨐ ��

���� ����������� ᤹ ��ᖱ〾Ⲵᐕъ⭘䫫⸣�ɯ �ᔰᡆ㋇⼘ᵚ䮦፼ࢸ�ᐕᡆ㓿ㆰঅ䭟ᔰ࣐ �

���� ����������� ᤹ ��ˁ ᖱ〾Ⲵᐕъ⭘䫫⸣�ɯ �ᔰᡆ㋇⼘ᵚ䮦፼ࢸ�ᐕᡆ㓿ㆰঅ䭟ᔰ࣐ ��

���� ����������� ᤹ ��ᖱ〾Ⲵᐕъ⭘ަԆ䫫⸣�ɯ 䮦፼� �

���� ����������� ᤹ ��ˁ ᖱ〾Ⲵᐕъ⭘ަԆ䫫⸣�ɯ 䮦፼� ��

���� ����������� ᤹ ��ᖱ〾Ⲵᵚ࣐ᐕᇍ⸣ᡆॺᇍ⸣�㓿ㆰঅ䭟ᔰᡆ㋇ࡦᡀᖒ�ɯ ᡀѢᡆ䮦፼� �

���� ����������� ᤹ ��ˁ ᖱ〾Ⲵᵚ࣐ᐕᇍ⸣ᡆॺᇍ⸣�㓿ㆰঅ䭟ᔰᡆ㋇ࡦᡀᖒ�ɯ ᡀѢᡆ䮦፼� ��

���� �������� 㓿ަԆ࣐ᐕⲴ㓒ᇍ⸣�㬍ᇍ⸣�⾆⇽㔯�ɯ ᡀѢᡆ䮦፼� ��

���� �������� 㓿ަԆ࣐ᐕⲴ㘑㘐�ɯ ᡀѢᡆ䮦፼� ��

���� �������� 㓿ަԆ࣐ᐕⲴ≤Ღ�ɯ ᡀѢᡆ䮦፼� ��

���� �������� 㓿ަԆ࣐ᐕⲴ⻗⧪�ɯ ᡀѢᡆ䮦፼� ��

���� �������� 㓿ަԆ࣐ᐕⲴ䖟⦹�ɯ ᡀѢᡆ䮦፼� ��

���� �������� 㓿ަԆ࣐ᐕⲴަԆᇍ⸣ᡆॺᇍ⸣�ɯ ᡀѢᡆ䮦፼� ��

���� �������� ⭥⸣㤡 ��

���� �������� ᵚ࣐ᐕਸᡀᡆ䙐ަԆᇍ⸣ॺᇍ⸣�㓿ㆰঅ䭟ᔰᡆ㋇ࡦᡀᖒ�ɯ ᡀѢᡆ䮦፼� ��

���� �������� ަԆᐕъ⭘ਸᡀᡆ䙐Ⲵ䫫⸣ ��

���� �������� ަԆᐕъ⭘ਸᡀᡆ䙐ᇍ⸣ॺᇍ⸣ ��

���� �������� ަԆ䶎ᐕъ⭘ਸᡀᇍ⸣ᡆॺᇍ⸣�ɯ ᡀѢᡆ䮦፼� ��

���� �������� ӪᐕਸᡀⲴ䫫⸣㊹ᵛ ��

���� �������� ަԆཙ❦ᡆਸᡀᇍ⸣ᡆॺᇍ⸣㊹ᵛ ��

���� �������� ԕ䍡䠁ѪᓅⲴव䬦ᶀᯉ ��

���� �������� ԕ䍡䠁ᡆ䬦ѪᓅⲴव䠁ᶀᯉ ��

���� ����������� 䬦✺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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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ਜ਼ᴹ䬦ᡆ䬦ॆਸ⢙Ⲵ⚠�ѫ㾱⭘Ҿഎ᭦䬦� ��

���� �������� ਜ਼ᴹ䬦৺䬦ॆਸ⢙Ⲵᓏ⺾ᯉ�ѫ㾱⭘Ҿഎ᭦䬦� ��

���� ���������� ަԆ䬦俆侠৺ަ䴦Ԧ�н䇪ᱟवǃ䭰ަԆ䍥䠁� ��

���� ���������� ަԆԕ䍡䠁ѪᓅⲴव䍥䠁ࡦ俆侠�वᤜ䴦Ԧ� ��

���� ���������� ަԆ䬦ಘ৺䴦Ԧ�н䇪ᱟवǃ䭰䍥䠁� ��

���� ����������� 䭰䬦䫱⻏ ��

���� ���������� 䬦ࡦᐕъ�ᇎ傼ᇔ⭘ࡦ૱ ��

���� ����������� 䬦㓯ˈ䬡䬵ˈ䬦䬌ॆਸ⢙ ��

���� ����������� ⭥ᕗ✺⭘ˈ䭑ਸ✺䭑э ��

���� �������� ཙ❦ᡆޫ⇆⧽⨐ࡦ૱ ��

���� ����������� ަԆᇍ⸣ᡆॺᇍ⸣ࡦ૱ ��

���� �������� 䍡䠁ࡦ㻆ᢓǃ侠ᢓ�н䇪ᱟ䭰䍥䠁� ��

���� �������� ަԆ䍡䠁ࡦԯ俆侠 ��

���� �������� ᵚࡇᶀᯉࡦԯ俆侠 ��

���� �������� 䶎⌅ᇊ䍗ᐱⲴ⺜ᐱ�䠁ᐱ䲔ཆ� ��

���� �������� ਸ䠁䫒㊹ᵛ ��

���� �������� ⎲┶ᡆ⎲ກⲴ䫱ᡆ䶎ਸ䠁䫒ゴᶯᶀ�ᇭᓖ˘���PP� ��

���� �������� 䫱ᡆ䶎ਸ䠁䫒Ⲵ䭫䙐ᶑǃᵶ�䲔✝࣐ᐕཆᵚ䘋а↕࣐ᐕ� ��

���� �������� 䭰ᡆ⎲䬼Ⲵ䫱ᡆ䶎ਸ䠁䫒э ��

���� �������� 䭰ᡆ⎲䬌Ⲵ䫱ᡆ䶎ਸ䠁䫒э ��

���� �������� ✝䖗н䬸䫒ᑖᶀᓖı����PP�䲔✝䖗ཆᵚ㓿䘋а↕࣐ᐕᇭᓖ˘���PP� ��

���� �������� ✝䖗н䬸䫒ᑖᶀᓖ˘����PP�䲔✝䖗ཆᵚ㓿䘋а↕࣐ᐕᇭᓖ˘���PP� ��

���� �������� ᓖİ����PPߧ䖗н䬸䫒ᑖᶀ�䲔ߧ䖗ཆᵚ㓿䘋а↕࣐ᐕ�ᇭᓖ˘���PP� ��

���� ��������
����PP̆ ᓖ˘�PPⲴߧ䖗н䬸䫒ᑖᶀ�䲔ߧ䖗ཆᵚ㓿䘋а↕࣐ᐕ�ᇭᓖ˘

���PP�
��

���� �������� ᓖı�PPⲴߧ䖗н䬸䫒ᑖᶀ�䲔ߧ䖗ཆᵚ㓿䘋а↕࣐ᐕ�ᇭᓖ˘���PP� ��

���� �������� ަԆн䬸䫒ᑖᶀ�✝䖗ᡆߧ䖗ਾ㓿䘋а↕࣐ᐕᇭᓖ˘���PP� ��

���� �������� ശᖒᡚ䶒Ⲵ✝࣐ᐕн䬸䫒ᶑǃᵶ�䲔✝࣐ᐕཆᵚ㓿䘋а↕࣐ᐕ� ��

���� �������� ަԆᡚ䶒ᖒ⣦Ⲵ✝࣐ᐕн䬸䫒ᶑǃᵶ�䲔✝࣐ᐕཆᵚ䘋а↕࣐ᐕ� ��

���� �������� �ᐕⲴн䬸䫒ᶑǃᵶ࣐↕ᐕཆᵚ䘋а࣐ߧ䲔�ᐕⲴн䬸䫒ᶑǃᵶ࣐ߧᡀᖒᡆߧ ��

���� �������� ަԆн䬸䫒ᶑǃᵶ�䲔✝࣐ᐕᡆ࣐ߧᐕཆᵚ䘋а↕࣐ᐕⲴн䬸䫒ᶑǃ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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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н䬸䫒䀂ᶀǃරᶀ৺ᔲරᶀ ��

���� �������� н䬸䫒э ��

���� �������� ᇭᓖı���PP✝䖗ަԆਸ䠁䫒ধᶀ�䲔✝䖗ཆᵚ㓿䘋а↕࣐ᐕ� ��

���� �������� ⭥䭰䬼ⲴަԆਸ䠁䫒ᇭᒣᶯ䖗ᶀ�ᇭı���PP� ��

���� �������� ަԆ䭰ᡆ⎲䬼ⲴަԆਸ䠁䫒ᇭᶯᶀ�ᇭı���PP� ��

���� �������� ᇭı���PPⲴ儈䙏䫒ࡦᒣᶯ䖗ᶀ ��

���� �������� ᇭı���PPⲴަԆਸ䠁䫒ᒣᶯ䖗ᶀ ��

���� �������� ᇭᓖ˘���PPⲴ儈䙏䫒ᒣᶯ䖗ᶀ ��

���� �������� ᇭᓖ˘���PP✝䖗ᐕާ䫒ᶀ�䲔✝䖗ཆᵚ㓿䘋а↕࣐ᐕ� ��

���� �������� ަԆ䲔✝䖗ཆᵚ㓿䘋а↕࣐ᐕⲴਸ䠁䫒ᒣᶯ䖗ᶀˈᇭᓖሿҾ ���∛㊣ ��

���� �������� ᇭᓖ˘���PPߧ䖗ަԆਸ䠁䫒ᶯᶀ�䲔ߧ䖗ཆᵚ㓿䘋а↕࣐ᐕ� ��

���� �������� ⭥䭰䬼ⲴަԆਸ䠁䫒ゴᒣᶯ䖗ᶀ�ᇭᓖ˘���PP� ��

���� �������� ⭘ަԆᯩ⌅䭰ᡆ⎲䬼ⲴަԆਸ䠁䫒ゴᶯᶀ�ᇭᓖ˘���PP� ��

���� �������� ᇭᓖ˘���PPⲴަԆਸ䠁ᶯᶀ ��

���� �������� 儈䙏䫒Ⲵ✝䖗ⴈᶑ�н㿴ࡉⴈধⲴ� ��

���� �������� 䭠䫒Ⲵ✝䖗ⴈᶑ�н㿴ࡉⴈধⲴ� ��

���� �������� н㿴ࡉⴈধⲴަԆਸ䠁䫒✝䖗ᶑᵶ ��

���� �������� ަԆਸ䠁䫒ᶑǃᵶ�✝࣐ᐕᡆ࣐ߧᐕਾ㓿䘋а↕࣐ᐕ� ��

���� �������� ንᑖᶯਸ䠁ර䫒 ��

���� �������� ަԆਸ䠁䫒䀂ᶀǃරᶀ৺ᔲරᶀ ��

���� �������� 䭠䫒э ��

���� �������� ަԆਸ䠁䫒э ��

���� �������� ަԆߧ䖗Ⲵ䫱ࡦᰐ㕍ശᖒᡚ䶒㇑�ߧᤄᡆߧ䖗Ⲵ䫱ᡆ䶎ਸ䠁䫒ࡦⲴ� ��

���� �������� 䶎ߧᤄᡆߧ䖗Ⲵ䫱ࡦᰐ㕍䬵⚹㇑ ��

���� �������� 䶎ߧ䖗Ⲵ䫱ࡦᰐ㕍ൠ䍘䫫㇑ǃ྇㇑�䶎ߧᤄᡆߧ䖗Ⲵ䫱ᡆ䶎ਸ䠁䫒ࡦⲴ� ��

���� �������� 䶎ߧ䖗Ⲵ䫱ަࡦԆᰐ㕍㇑�䶎ߧᤄᡆߧ䖗Ⲵ䫱ᡆ䶎ਸ䠁䫒ࡦⲴ� ��

���� �������� �㷪㓩䖗Ⲵ�वᤜߧᤄᡆߧ�㇑⚹ᰐ㕍䬵ࡦ䖗Ⲵн䬸䫒ߧ ��

���� �������� 䶎ߧ䖗Ⲵн䬸䫒ަࡦԆᰐ㕍㇑�ߧᤄᡆߧ䖗Ⲵ䲔ཆ� ��

���� �������� ㇑⚹䖗ⲴަԆਸ䠁䫒ᰐ㕍䬵ߧᤄᡆߧ ��

���� �������� �䖗Ⲵߧᤄᡆߧ�㇑䖗ⲴަԆਸ䠁䫒ᰐ㕍ൠ䍘䫫㇑ǃ྇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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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Ԇᰐ㕍ަࡦ䖗ⲴަԆਸ䠁䫒ߧᤄᡆߧ ��

���� �������� 䶎ߧᤄᡆߧ䖗ަԆਸ䠁䫒ᰐ㕍䬵⚹㇑ ��

���� �������� 䶎ߧ䖗ަԆਸ䠁䫒ᰐ㕍ൠ䍘䫫㇑ǃ྇㇑�ߧᤄᡆߧ䖗Ⲵ䲔ཆ� ��

���� �������� 䶎ߧ䖗ަԆਸ䠁䫒ࡦᰐ㕍ശᖒᡚ䶒 ��

���� �������� ᵚࡇᰐ㕍䫒䫱㇑৺オᗳᔲරᶀ�䬨䫱䲔ཆ� ��

���� �������� 㓥ੁ✺᧕ⲴަԆ㋇䫒䫱㇑�㋇䫒䫱㇑ᤷཆᖴ䎵䗷�����PP� ��

���� �������� ަԆᯩ⌅✺᧕ަԆ㋇䫒䫱㇑�㋇䫒䫱㇑ᤷཆᖴ䎵䗷�����PP� ��

���� �������� ᵚࡇശᖒᡚ䶒㋇䫒䫱㇑�㋇䫒䫱㇑ᤷཆᖴ䎵䗷�����PP� ��

���� ��������
ަԆ䫱ᡆ䶎ਸ䠁䫒ശᖒᡚ䶒✺㕍㇑ཆᖴİ��∛㊣�˚���∛㊣�㓶✺㕍㇑

ᤷཆᖴн䎵䗷 �����PP�
��

���� ��������
ަԆ䫱ᡆ䶎ਸ䠁䫒ശᖒᡚ䶒✺㕍㇑�ཆᖴ˚��∛㊣�㓶✺㕍㇑ᤷཆᖴн䎵䗷

�����PP�
��

���� �������� н䬸䫒ަԆശᖒᡚ䶒㓶✺㕍㇑�㓶✺㕍㇑ᤷཆᖴн䎵䗷�����PP� ��

���� �������� ަԆਸ䠁䫒Ⲵശᖒᡚ䶒㓶✺㕍㇑�㓶✺㕍㇑ᤷཆᖴн䎵䗷�����PP� ��

���� �������� ⸙ᖒᡆ↓ᯩᖒᡚ䶒ⲴަԆ✺㕍㇑ ��

���� �������� ަԆ䶎ശᖒᡚ䶒ⲴަԆ✺㕍㇑ ��

���� �������� ᵚࡇަԆ䫒䫱㇑৺オᗳᔲරᶀ ��

���� ��������
ᇩ〟˚���ॷ䫒䫱ࡦⴋ⢙ᇩಘ�ᇩ〟˚���ॷⲴഔǃḌǃẦǃ㖀ǃੜ৺㊫լᇩ

ಘ�
��

���� �������� ⴋ㻵⢙ᯉⲴ䫒䫱ḌǃẦǃ㖀ǃੜⴂ৺㊫լᇩಘˈ��/İᇩ〟İ���/ ��

���� �������� ᇩ〟˘��ॷⲴ✺䗩ᡆধ䗩᧕ਸ䫒䫱᱃㖀৺㖀փ ��

���� �������� ᇩ〟˘��ॷⲴަԆ✺䗩ᡆধ䗩᧕ਸ䫒䫱㖀 ��

���� �������� ᇩ〟˘��ॷⲴަԆ᱃㖀৺㖀փ�✺䗩ᡆধ䗩᧕ਸⲴ䲔ཆ� ��

���� �������� 㻵㕙ᡆ⏢ॆ≄Ⲵ䫒䫱ᇩಘ�ᤷ䴦व㻵⭘� ��

���� �������� 䶎㔍㕈Ⲵ䫒䫱㔎㛑㓯ǃ㔣ǃ㔶 ��

���� �������� 䶎㔍㕈䫒䫱㕆ᑖǃ㍒৺㊫լ૱ ��

���� �������� ᑖࡪ䫒䫱эǃത㈡⭘䫒䫱㔎ᑖ�䘈वᤜঅ㛑ᡱэ৺ᶮ㔎Ⲵৼ㛑э� ��

���� �������� н䬸䫒ࡦⲴᵪಘ⧟ᖒ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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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6号

为进一步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现就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

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对物流

企业自有 (包括自用和出租)或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

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二、本公告所称物流企业,是指至少从事仓储或运输一种经

营业务,为工农业生产、流通、进出口和居民生活提供仓储、配

送等第三方物流服务,实行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并在

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物流、仓储或运输的专业物流企业。

本公告所称大宗商品仓储设施,是指同一仓储设施占地面积

在6000平方米及以上,且主要储存粮食、棉花、油料、糖料、

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化肥、农药、种子、饲料等农产品

和农业生产资料,煤炭、焦炭、矿砂、非金属矿产品、原油、成

品油、化工原料、木材、橡胶、纸浆及纸制品、钢材、水泥、有

色金属、建材、塑料、纺织原料等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的仓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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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本公告所称仓储设施用地,包括仓库库区内的各类仓房 (含

配送中心)、油罐 (池)、货场、晒场 (堆场)、罩棚等储存设施

和铁路专用线、码头、道路、装卸搬运区域等物流作业配套设施

的用地。

三、物流企业的办公、生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用于大宗商

品仓储的土地,不属于本公告规定的减税范围,应按规定征收城

镇土地使用税。

四、本公告印发之日前已缴纳的应予减征的税款,在纳税人

以后应缴税款中抵减或者予以退还。

五、纳税人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减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减免

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土地用途证明、租赁协议等资料

留存备查。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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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7号

为促进汽车消费,现就二手车经销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

下:

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经销

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3%征收率

减按2%征收增值税,改为减按0.5%征收增值税。

本公告所称二手车,是指从办理完注册登记手续至达到国家

强制报废标准之前进行交易并转移所有权的车辆,具体范围按照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出台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执行。

特此公告。

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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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21号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消费,现就新能源汽

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

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

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

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

税务总局发布 《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

简称 《目录》)实施管理。自 《目录》发布之日起,购置列入

《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购置时间为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 (或有效凭证)上注明的日期。

三、对已列入 《目录》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或进口新能源汽车经销商 (以下简称汽车企业)在上传 《机动车

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进口机动车 《车辆电子信息单》(以下简称

车辆电子信息)时,在 “是否符合免征车辆购置税条件”字段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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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是”(即免税标识)。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汽车企业上传的车辆

电子信息中的免税标识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审核的信息传送至税

务总局。税务机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后的免税标识和机动

车统一销售发票 (或有效凭证),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

四、汽车企业应当保证车辆电子信息与车辆产品相一致,对

因提供虚假信息或资料造成车辆购置税税款流失的,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予以处理。

五、从事 《目录》管理、免税标识审核和办理免税手续的工

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六、本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2020年12月31日

前已列入 《目录》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

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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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延续实施普惠金融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2号

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普惠金融服

务,现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 〔2017〕44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小额贷款

公司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48号)、《财政部税务

总局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

7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租入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等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90号)中规定于2019年12月

31日执行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3年12月

31日。

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免征的增值

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增值税或予以退还。

2020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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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

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4号

为进一步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全面复工复业,现

将有关税收政策公告如下: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规定的税收优

惠政策实施期限延长到2020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2020年4月30日

—99—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电影等行业

税费支持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5号

为支持电影等行业发展,现将有关税费政策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提

供电影放映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本公告所称电影放映服务,是指持有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利用专业的电影院放映设备,为观众提供的电影视听

服务。

二、对电影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

由5年延长至8年。

电影行业企业限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包括通

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

三、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文化事

业建设费。

四、本公告发布之日前,已征的按照本公告规定应予免征的

税费,可抵减纳税人和缴费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税费或予以退还。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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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电影局

关于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政策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26号

为支持电影行业发展,现将暂免征收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政策公告如下:

一、湖北省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免征国

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自2020年

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免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免征条件,但缴费人在本公告发布之

日前已缴费的,可抵减缴费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或予以退还。

2020年5月13日

—101—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等税费政策

实施期限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8号

为支持疫情防控、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现将有关税费政策

实施期限公告如下: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

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公告》(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0年第11号)规定的税费优惠政策,

执行至2020年12月31日。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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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0〕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稳定和

扩大就业,根据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阶段

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20年2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湖北省

外)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统称省)可根据受疫情影响情况

和基金承受能力,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免征期限不超过5个月;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

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可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

超过3个月。

二、自2020年2月起,湖北省可免征各类参保单位 (不含

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不超过5

个月。

三、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申请缓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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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

金。

四、各省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确定减免企业对象,

并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不增加企业事务性负担。

五、要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不受影响,企业要依法履

行好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社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权

益记录工作。

六、各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

遇按时足额支付。加快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确保年底前实现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2020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比例提高到4%,加大对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七、各省要结合当地实际,按照本通知规定的减免范围和减

免时限执行,规范和加强基金管理,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

政策。各省可根据减免情况,合理调整2020年基金收入预算。

各省要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尽快兑现减免政

策。各省印发的具体实施办法于3月5日前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备案。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

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沟通配合,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社会保险工作,确保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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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202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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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2020〕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20〕11号),自2020年2月起阶段性减免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减轻了企业负担,有力支持了企业复工复产。为进一

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渡过难关,减轻企业和

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缴费负担,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延长阶段

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统称

省)对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长

执行到2020年12月底。各省 (除湖北省外)对大型企业等其他

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下同)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6月底。湖北省对大型

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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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执行到2020年6月底。

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

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各省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

2019年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

调整。

四、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

继续参照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

五、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

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

2020年未缴费月度,可于2021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

2021年当地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六、各省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和划型标准

执行,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位,不得突破本通知的政策要

求,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政策。要统筹考虑今年减免政策

等因素,按程序调整2020年社保基金收支预算。

七、各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加快推进三项社会保

险省级统筹工作,确保2020年底前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要加强资金调度,做好资金保障工作,确保

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各省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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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内出台,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备

案。要抓紧组织实施,进一步将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等各项

政策落细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将适时

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2020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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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医 保 局

财 政 部

税 务 总 局

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指 导 意 见

医保发〔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根据社会保

险法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就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 (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单位缴费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自2020年2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以下统称省)可指导统筹地区根据基金运行情况和实

际工作需要,在确保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的前提下,对职工医保

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超过5个月。

二、原则上,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6个月的统

筹地区,可实施减征;可支付月数小于6个月但确有必要减征的

统筹地区,由各省指导统筹考虑安排。缓缴政策可继续执行,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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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各省要指导统筹地区持续完善经办管理服务,确保待遇

支付,实施减征和缓缴不能影响参保人享受当期待遇。参保单位

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缴费的义务,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

权益记录,确保个人权益不受影响。优化办事流程,不增加参保

单位事务性负担。

四、各省要指导统筹地区切实加强基金管理,做好统计监

测,跟踪分析基金运行情况,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管控制度运

行风险,确保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减征产生的统筹基金收支缺

口由统筹地区自行解决。各省可根据减征情况,合理调整2020

年基金预算。

五、已经实施阶段性降低单位费率等援企政策的省可继续执

行,也可按照本指导意见精神指导统筹地区调整政策。已实施阶

段性降低职工医保单位费率的统筹地区,不得同时执行减半征收

措施。

各省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分类指导统筹地区做

好相关工作。决定实施减征政策的省,印发的具体实施方案于3

月5日前报医保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备案。各级医疗保障、财

政、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协同,切实履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的医疗保障各项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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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政策的通知

税总函〔2020〕33号

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经国务

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了 《关于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20〕11号,

以下简称 《通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了

《关于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指导意见》 (医保发

〔2020〕6号,以下简称 《意见》)。为确保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政策 (以下简称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保费政策)有效落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动尽快制定本地具体实施办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 (以下统称 “省

税务局”)要按照 《通知》和 《意见》要求,积极推动本省抓紧

制定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按时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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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关部门报备。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研究制定

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的具体操作办法,确保政策措施

早落地、好操作。

二、扎实做好政策宣传和辅导培训工作

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分别在门户网站开设 “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保费”专栏,集中发布相关政策、解读和操作问答。各省税务

局要充分利用12366服务热线以及微信、短信等方式及时解读政

策、讲解操作、回答问题,确保缴费人对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

政策应知尽知。要利用视频会议、网络办公以及在线授课等方

式,加强对税务干部的业务培训,确保一线税务干部尤其是

12366服务热线的坐席人员、缴费窗口的操作人员能够熟练掌握

政策,优质高效为缴费人提供服务。

三、加快办理2月份已征费款退 (抵)工作

各省税务局要对2020年2月份已经征收的社保费进行分类,

确定应退 (抵)的企业和金额。要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

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共同明确的处理原则,优化流程,

提高效率,及时为应该退费的参保单位依职权办理退费,切实缓

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对采取以2月份已缴费款冲

抵以后月份应缴费款的参保单位,要明确冲抵流程和操作办法,

有序办理费款冲抵业务。

四、依规从快办理缓缴费款业务

各级税务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缓缴社保费政策,结合
—211—



本地实际,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从快办理缓缴相关业务。要严

格落实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等政

策要求,确保缴费人应享尽享。

五、抓紧完善信息系统和信息平台功能

税务总局将在近期完成社保费征管信息系统 (标准版)的优

化升级工作。各省税务局要根据本省实施方案以及各类企业划型

名单,明确业务办理规则,标识企业类型,尽快完成本地征管系

统和信息平台相关功能的完善、联调测试以及部署上线工作。要

及时做好各地网上缴费系统、缴费客户端等相关系统功能升级工

作,确保缴费人顺畅办理减免等业务,精准享受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保费政策。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明确信息共

享项目,及时将征收明细信息传递给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

疗保障部门,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不受影响。

六、扎实细致做好减免费核算和收入分析工作

各省税务局要根据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的特点,按照

统一部署,按月、分户做好减免费核算工作,及时反映政策成

效。要根据政策影响情况,适时推动调整社保基金收入预算,为

政策落实打好基础。要加强月度收入与免、减、缓政策联动分

析,全面准确掌握社保费收入状况。

七、切实加强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各级税务机关要切实加强对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

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局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共同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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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专班,统筹抓好政策落实。要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

落实情况和退 (抵)费办理情况纳入绩效考评,加大督查督办力

度,严肃工作纪律,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各

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落实情况、取得成效及工作中遇到

的重要问题或重大事项,要及时向税务总局 (社会保险费司)报

告。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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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4号

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贯彻落实相

关税收政策,现就税收征收管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按照 《财政部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

告》(2020年第8号,以下简称 “8号公告”)第二条规定,适

用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政策的,应当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

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

额。

二、纳税人按照8号公告和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9号,以下简称 “9号公告”)有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

消费税优惠的,可自主进行免税申报,无需办理有关免税备案手

续,但应将相关证明材料留存备查。

适用免税政策的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应当填写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相应栏次;在

办理消费税纳税申报时,应当填写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及 《本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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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税额明细表》相应栏次。

三、纳税人按照8号公告和9号公告有关规定适用免征增值

税政策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的,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或者作废原发票,再按规定适用免征

增值税政策并开具普通发票。

纳税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本公

告规定应当开具对应红字发票而未及时开具的,可以先适用免征

增值税政策,对应红字发票应当于相关免征增值税政策执行到期

后1个月内完成开具。

四、在本公告发布前,纳税人已将适用免税政策的销售额、

销售数量,按照征税销售额、销售数量进行增值税、消费税纳税

申报的,可以选择更正当期申报或者在下期申报时调整。已征应

予免征的增值税、消费税税款,可以予以退还或者分别抵减纳税

人以后应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款。

五、疫情防控期间,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标准版国际

贸易 “单一窗口”出口退税平台等 (以下简称 “网上”)提交电

子数据后,即可申请办理出口退 (免)税备案、备案变更和相关

证明。税务机关受理上述退 (免)税事项申请后,经核对电子数

据无误的,即可办理备案、备案变更或者开具相关证明,并通过

网上反馈方式及时将办理结果告知纳税人。纳税人需开具纸质证

明的,税务机关可采取邮寄方式送达。确需到办税服务厅现场结

清退 (免)税款或者补缴税款的备案和证明事项,可通过预约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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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等方式,分时分批前往税务机关办理。

六、疫情防控期间,纳税人的所有出口货物劳务、跨境应税

行为,均可通过网上提交电子数据的方式申报出口退 (免)税。

税务机关受理申报后,经审核不存在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等疑点

的,即可办理出口退 (免)税,并通过网上反馈方式及时将办理

结果告知纳税人。

七、因疫情影响,纳税人未能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开具相关证

明或者申报出口退 (免)税的,待收齐退 (免)税凭证及相关电

子信息后,即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相关证明,或者申报办

理退 (免)税。

因疫情影响,纳税人无法在规定期限内收汇或办理不能收汇

手续的,待收汇或办理不能收汇手续后,即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办理退 (免)税。

八、疫情防控结束后,纳税人应按照现行规定,向主管税务

机关补报出口退 (免)税应报送的纸质申报表、表单及相关资

料。税务机关对补报的各项资料进行复核。

九、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按照8号公告第一条规

定,适用一次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在优惠政策管理等

方面参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执行问题的公告》 (2018年第46号)的规定执行。企业在纳税

申报时将相关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固定资产一次性

扣除”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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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按照8号公告第四条规

定,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策的,应当在2020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时,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 《适用延长亏损结转年限政

策声明》(见附件)。

十一、纳税人适用8号公告有关规定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的

收入,相应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十二、9号公告第一条所称 “公益性社会组织”,是指依法

取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

企业享受9号公告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采取 “自行

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方式,并将捐赠全额扣

除情况填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相应行次。个人享受9号公告

规定的全额税前扣除政策的,按照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2019年第99号)有关规

定执行;其中,适用9号公告第二条规定的,在办理个人所得税

税前扣除、填写 《个人所得税公益慈善事业捐赠扣除明细表》

时,应当在备注栏注明 “直接捐赠”。

企业和个人取得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

函,作为税前扣除依据自行留存备查。

十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施行。

特此公告。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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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

等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0年第5号

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支持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业,贯彻落实相关税收政策,现就有关税收征收

管理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在2020年2月底以前,适用3%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按

照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2020年3

月1日至5月31日,适用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按照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

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2020年第13号,以下

简称 “13号公告”)有关规定,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

按下列公式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 (1+1%)

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照

13号公告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 《增值税减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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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明细表》免税项目相应栏次;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的

销售额应当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3%征收率)”相应栏次,对应减征

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2%计算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减征额”及 《增值税

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资料》第8

栏 “不含税销售额”计算公式调整为:第8栏=第7栏÷ (1+

征收率)。

四、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在2020年2月底以前,已按3%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按照

3%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应按照

3%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五、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境内的个体

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代开货物运输服务增值税发

票时,暂不预征个人所得税;对其他地区的上述纳税人统一按代

开发票金额的0.5%预征个人所得税。

六、已放弃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策未满36个月的纳税人,

在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税税率或出口退税率发生变化后,可以向

主管税务机关声明,对其自发生变化之日起的全部出口货物劳

务,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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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劳务的增值税税率或出口退税率在本公告施行之日

前发生变化的,已放弃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策的纳税人,无论

是否已恢复退 (免)税,均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声明,对其自

2019年4月1日起的全部出口货物劳务,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

税政策。

符合上述规定的纳税人,可在增值税税率或出口退税率发生

变化之日起 [自2019年4月1日起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

策的,自本公告施行之日起]的任意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按照

现行规定申报出口退 (免)税,同时一并提交 《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策声明》(详见附件)。

七、本公告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策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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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 税政策声明

纳税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

(税务机关名称):

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有关

问题的公告》(2013年第65号,2018年第31号修改)等规定,

我单位自 年 月 日起放弃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

策。现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等税收

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2020年第5号)规定,声明自

年 月 日起恢复适用出口退 (免)税政策。

调整增值税税率或出口退税率的相关文件为:      

            (文件名称及文号)。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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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明确二手车经销等若干增值税

征管问题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9号

现将二手车经销等增值税征管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从事二手车

经销业务的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纳税人减按0.5%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并按下列公式

计算销售额:

销售额=含税销售额/ (1+0.5%)

本公告发布后出台新的增值税征收率变动政策,比照上述公

式原理计算销售额。

(二)纳税人应当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购买方索取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当再开具征收率为0.5%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

(三)一般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减按0.5%征

收率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

资料 (一)》(本期销售情况明细)“二、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中

“3%征收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栏次;对应减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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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2.5%计算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 (一般纳税人适用)》“应纳税额减征额”及 《增值税减免

税申报明细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小规模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减按0.5%征收率

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应当填写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 (3%征收率)”相应

栏次;对应减征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按销售额的2.5%计算填写

在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本期应纳税额

减征额”及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减税项目相应栏次。

二、纳税人受托对垃圾、污泥、污水、废气等废弃物进行专

业化处理,即运用填埋、焚烧、净化、制肥等方式,对废弃物进

行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处置,按照以下规定适用增值税

税率:

(一)采取填埋、焚烧等方式进行专业化处理后未产生货物

的,受托方属于提供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财

税 〔2016〕36号文件印发)“现代服务”中的 “专业技术服务”,

其收取的处理费用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

(二)专业化处理后产生货物,且货物归属委托方的,受托

方属于提供 “加工劳务”,其收取的处理费用适用13%的增值税

税率。

(三)专业化处理后产生货物,且货物归属受托方的,受托

方属于提供 “专业技术服务”,其收取的处理费用适用6%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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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税率。受托方将产生的货物用于销售时,适用货物的增值税

税率。

三、拍卖行受托拍卖文物艺术品,委托方按规定享受免征增

值税政策的,拍卖行可以自己名义就代为收取的货物价款向购买

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对应的货物价款不计入拍卖行的增值税

应税收入。

拍卖行应将以下纸质或电子证明材料留存备查:拍卖物品的

图片信息、委托拍卖合同、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卖双方身份证

明、价款代收转付凭证、扣缴委托方个人所得税相关资料。

文物艺术品,包括书画、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漆器、

竹木牙雕、佛教用具、古典家具、紫砂茗具、文房清供、古籍碑

帖、邮品钱币、珠宝等收藏品。

四、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 (2016年

第53号)第五条规定确定的买入价,低于该单位取得限售股的

实际成本价的,以实际成本价为买入价计算缴纳增值税。

五、一般纳税人可以在增值税免税、减税项目执行期限内,

按照纳税申报期选择实际享受该项增值税免税、减税政策的起始

时间。

一般纳税人在享受增值税免税、减税政策后,按照 《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 〔2016〕36号文件印发)第四

十八条的有关规定,要求放弃免税、减税权的,应当以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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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纳税人放弃免 (减)税权声明,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一般

纳税人自提交备案资料的次月起,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六、一般纳税人符合以下条件的,在2020年12月31日前,

可选择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日前连续12个月 (以1

个月为1个纳税期)或者连续4个季度 (以1个季度为1个纳税

期)累计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

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其他事宜,按照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若干增值税问题的公告》

(2018年第18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有关出口退 (免)税问题的公告》 (2018年第20号)的相关规

定执行。

七、一般纳税人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增值税减免税

申报明细表》“二、免税项目”第4栏 “免税销售额对应的进项

税额”和第5栏 “免税额”不需填写。

八、本公告第一条至第五条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第

六条、第七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已发生未处理的事项,按

照本公告执行,已处理的事项不再调整。

特此公告。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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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0号

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缓解其

生产经营资金压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现就小型微利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延缓缴纳2020年所得税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小型微利企业在

2020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预缴申报后,可以暂缓缴纳当期

的企业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缴纳。在预缴

申报时,小型微利企业通过填写预缴纳税申报表相关行次,即可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2019年

第2号)规定条件的企业。

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延缓缴纳政策

2020年5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个体工商户在2020

年剩余申报期按规定办理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后,可以

暂缓缴纳当期的个人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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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其中,个体工商户实行简易申报的,2020年5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期间暂不扣划个人所得税,延迟至2021年首

个申报期内一并划缴。

本公告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5月1日至本公告发布

前,纳税人已经缴纳符合本公告规定缓缴税款的,可申请退还,

一并至2021年首个申报期内缴纳。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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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房产税征期的通知

冀政字〔202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为落实便民服务举措,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根据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实施便民办税缴费十条新举措的通知》 (税总函

〔2019〕223号)要求,省政府决定将 《河北省房产税实施办法》

中的房产税征期调整为: “按年征收,分期缴纳。每年3月、6

月、9月、12月的1日至15日申报缴纳本季度房产税。”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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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

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冀发改公价〔2020〕583号

省卫生健康委:

为保障疫苗正常流通和安全接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

苗管理法》《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子非免疫规划疫茧储存运

输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 (2020)17号)有关规定,结合

我实际,经研究,现就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展务费、储存运

输费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省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为25元/支、

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为10元/支。

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工

作,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但是

疫苗生产企业直接配送至接种单位的、不得对其征收疫苗储存运

输费。但是疫苗生产企业直接配送至接种单位的,不得对其征收

疫苗储存运输费。

三、未通知下发前采购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其储存运输费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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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取的时间为2020年度我

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

四、收费单位应当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 (印)制的票据

收费收入应按收费单位隶展关系上缴同级国库,纳入般公共预算

管理,具体收缴办法接照国库集中收缴有关规定执行收费单位开

展相关工作所需经费,在相关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不得自行增加收费

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并自觉接受发展改革委、贴、市场监管审

计等部门的监督管理。对违规多征、减征、免征成缓征收费等行

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伴法规予以处理。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收费期满前3

个月,请按规定程序中请重新核定收费标准。

2020年4月30日

—131—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门

关于印发《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

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

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发改投资规〔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河 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河 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 北 省 商 务 厅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省 国 资 委

河 北 省 税 务 局

河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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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

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

房屋租金压力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渡过难关,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

部委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 〔2020〕734

号)(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结合我省已出台的帮扶政策和措

施,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繁荣市场、促进就业、维护

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服务业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成本支出压力大,国有房屋 (包括国有

企业和政府部门、高校、研究院所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下同)

租赁相关主体要带头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帮扶小微企业,鼓励非

国有房屋租赁相关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担疫情带来的

损失。各级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金融机构视需要给予适当

支持。房屋租金减免和延期支付政策主要支持经营困难的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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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优先帮扶受疫情影响严重、经营困难的

餐饮、住宿、旅游、教育培训、家政、影院剧场、美容美发等行

业。

二、基本原则

(一)能免尽免、共渡难关。国有房屋产权单位要带头履行

社会责任,房屋租金能免尽免,帮扶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共渡难关。

(二)平等协商、方式灵活。非国有房屋出租方和承租方平

等协商,适当减免或延期支付房屋租金。租金减免可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返还、冲抵等多种方式灵活执行。

(三)明确分工、落到实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落实

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房租减免惠民利

企政策尽快落实到位。

三、实施范围

凡依法依规在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登记注册,证照

齐全,服从疫情防控安排,规范守法经营,未列入失信联合惩戒

黑名单,房屋租赁手续合法,无故意长期拖欠房租行为的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享受房屋租金减免政策。

其中,服务业小微企业是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 《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中规定的批发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

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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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中的

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四、主要任务及工作分工

(一)实施房屋租金减免

1.国有房屋

(1)明确免租期限。对承租国有房屋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房屋租金 (已

享受我省 “免一减二”房租减免政策且减免额度未达到上半年3

个月房租的,免除额度补足至3个月)。转租、分租国有房屋的,

确保免租惠及最终承租人。鼓励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适当减

免或延期收取房屋租金。(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明确实施主体。纳入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统监

管的国有房屋界定标准,由该委员会负责明确,并通知所辖单

位、部门、企业具体实施。纳入市和县 (市、区)属国有资产管

理系统监管的国有房屋界定标准,由所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结合本地情况予以明确,并通知所辖单位、部门、企

业具体实施。未纳入省、市、县 (市、区)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直

接管理,但产权在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及所辖单位名下的国有房

屋,由对该房屋负有管理职责的省、市有关部门 (单位),参照

省、市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国有房屋的界定标准,负

责通知本部门及所辖单位具体组织实施。(责任单位:省级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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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省直有关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采取灵活方式。具体免租方式由国有房屋产权单位和承

租人协商一致后灵活办理。承租人已支付上半年房租的,免租优

先从后续未缴房租中抵扣,也可以在租赁合同到期后,免费延长

与免租金额相对应的租期;后续未执行合同不足以抵扣或承租人

要求返还的,国有房屋产权单位按程序返还,其中,租金未上缴

国库的,由国有房屋产权单位直接返还,租金已上缴国库的,由

国有房屋产权单位按国库和非税收入管理相关规定办理退库后,

返还承租人;承租人未支付上半年房租的,由国有房屋产权单位

直接免除3个月房租。(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省财政

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4)精简办理手续。承租人应向国有房屋产权单位提供营业

执照、房屋租赁合同 (或租赁协议)、从事特定行业的法定证照、

免租书面申请等证照资料。国有房屋产权单位应本着帮扶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尽快渡过难关、恢复经营秩序的原则,精

简程序,快速办理。(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我省行政区域外所属国有房屋出租的,执行房屋所在地对出

现经营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房屋租金减免政

策。因减免租金影响国有企事业单位业绩的,在考核中根据实际

情况予以认可。(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各市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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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行政区域内中央所属国有房屋出租的,按照国家 《指导

意见》相关规定,执行房屋所在地租金减免政策。

2.非国有房屋

对承租非国有房屋 (包括省内各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房

屋)用于经营、出现困难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鼓励

出租人考虑承租人实际困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双方平等协

商的基础上,适当减免或延期收取房屋租金。(责任单位: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完善财税优惠政策

1.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统筹各类财政资金 (包括中央转移

支付、地方自有财力等),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承租非国有房屋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适当帮扶。(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2.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

元 (季30万元)的,免征增值税;自2020年3月1日至12月

31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

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出租人当年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

有困难的,可按相关政策和规定申请困难减免。梳理 《关于落实

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十条税收措施的通知》(冀财税 〔2020〕6号)

中仍在有效期内的具体政策条款,采取延长困难企业年度亏损结

转年限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将增值税、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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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落实情况作为减税降费的重要内

容,对各地进行督导检查。(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河北省税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加强贷款优惠支持。贯彻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将释放的资金用于增加民营小微企业信贷投放。灵

活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增加优惠

利率贷款投放。引导国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年内增加优惠利率小额贷款投放,专门用于支付房屋

租金。(责任单位: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2.创新贷款支持方式。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推广基于

房屋租金收入的质押贷款产品,加大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房屋出租人的金融支持力度。(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3.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对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

及实际减免房屋租金的出租人的生产经营性贷款,受疫情影响严

重、年内到期还款困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视需要

通过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临时性还本付息安排。鼓励引导金

融机构通过线上融资对接等形式,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提供针对性、个性化、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责任单位: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四)稳定房屋租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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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各类租赁行为。积极推广 《河北省房屋租赁合同示

范文本 (试行)》,鼓励将尚未出租或租赁合同到期的国有房屋

直接租赁给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尚未出租或租赁合同

到期的国有房屋确需转租、分租的,不得在转租、分租环节哄抬

租金。租赁合同尚未到期的国有房屋,在租赁合同到期后,参照

执行。(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稳定各类租赁关系。在受疫情影响缴纳租金确有困难时,

承租人与出租人在遵守租赁合同的前提下,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

稳定租赁关系,出租人可适当减免或延期收取租金。对于确因经

营困难解除租赁关系的,出租人不得恶意克扣租金、押金、保证

金或预定金等。(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建立纠纷调处机制。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房

屋租赁纠纷调处机制,引导租赁双方协商解决因疫情引发的租赁

纠纷,出租人不得采取威胁、恐吓和停水、停电等手段驱逐承租

人。有关部门要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尽

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推动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复

正常生产秩序。(责任单位:省级国资监管机构、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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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将帮扶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屋租金压力作为 “六

保”工作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抓好落实。

(二)细化任务措施。各市、县 (市、区)政府要结合本地

实际,进一步细化任务、明确分工、完善措施、压实责任,在6

月底前出台落实方案,各市汇总后,6月30日前报省发展改革

委备案。

(三)强化督导考核。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定期调度、专项

检查等方式,加强对减免房屋租金、减税降费等政策落实情况的

督导考核,确保各项惠民利企政策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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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石 家 庄 海 关

关于落实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十条税收措施的通知

冀财税〔2020〕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财政局、税务局,雄安

新区改发局、税务局,各隶属海关: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

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

防控的决策部署,经省政府同意,现将疫情防控期间十条税收支

持措施通知如下,请各级财政、税务、海关部门精准做好政策辅

导和宣传解读,逐项跟踪政策落实落地。

一、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

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

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

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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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三、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31日,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

赠人捐赠用于防控疫情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

物资免征关税;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

四、对受疫情影响办理纳税申报困难的企业,可依法申请办

理延期申报。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可依

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五、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和

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六、企业因疫情防控取得的政府补助,符合条件的可以作为

不征税收入;取得了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企业,接受的捐赠收

入可作为免税收入。

七、对参加疫情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

规定标准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疾病控制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自用

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单位发给个人用

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

实物 (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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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通

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或

者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九、企业用于疫情防控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

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 (指旅

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类困难行业企业

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全省各级财政、税务、海关

等部门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在

巩固和拓展国家和我省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基础上,精准落实各

项税收支持政策,积极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力缓解因疫情

造成的企业停工停产、纳税困难等问题,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

低运营成本,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实体企业的冲击。各级税务、

海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网上办税、云服务平台、电子

税务局等 “非接触式”渠道,进一步提高涉税事项网上办理覆盖

面,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实行人性化管理,为纳税人分时分批、错

峰错期办理提供便利,千方百计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各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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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海关部门要对以上十条支持措施和国家后续出台的相关税

费政策,实施台账式清单管理,并对落实情况逐项跟踪分析,疫

情解除后进行全面总结评估,专题报告。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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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尽快落实财政部税务总局针对疫情防控

“三个公告”的紧急通知

冀财税〔202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财政局、税务局,雄安

新区改发局、税务局:

2月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为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出台了 《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8

号)、《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9号)、《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三个公告。请各级财税

部门立即按照 “三个公告”有关规定,尽快贯彻落实,每项政策

要建立台账,实施清单管理,疫情结束后专题报告政策执行情

况。

为支持企业共渡疫情难关,中央和我省先后出台多项税费支

持政策,请各级财税部门及时将最新最优惠的政策普及到每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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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特别是涉及疫情防控的特殊企业,要及时告知并精准辅

导,确保纳税人根据自身特点立即享受相关政策。

各项税收政策可通过河北省财政厅 (www.czt.hebei.gov.cn/

zcfg/)、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www.he-n-tax.gov.cn/

hbsw/index.html)外网网站查询。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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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落实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

紧 急 通 知

冀财税〔2020〕1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财政局、税务局,雄安

新区改发局、税务局:

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轻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负担,财政部税务总局按照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

制定发布了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文件规定自今年3月1

日至5月底,将湖北省以外地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

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

的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由于该项政策

涉及我省广大小规模纳税人切身利益,关系千万家庭生计和就业

大局稳定,请各市县财政局、税务局务必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

好政策宣传解读和精准辅导,保证纳税人对政策学得会、用得

对、申报不出错,坚决杜绝因政策落实问题而发生的群众举报和

不良社会舆论,确保所有小规模纳税人百分百知晓并享受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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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真正将党中央关心送到千家万户。

请各级财政局、税务局尽快传达落实,并做好减税的统计分

析工作,在疫情结束后将政策执行情况形成专题报告逐级上报上

级财政局、税务局。

附件:《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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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

为支持广大个体工商户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同时加快复

工复业,现就有关增值税政策公告如下:

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对湖北省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3%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除湖北省外,其他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

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特此公告。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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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财税〔2020〕1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发展改革委 (局)、卫生健康

委 (局),雄安新区管委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于

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2020〕17

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就非免疫规疫苗储存运输

费收费事项通知如下:

一、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工

作,在接收疫苗生产企业运送非免疫规划疫苗并验收合格后,可

以向疫苗生产企业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疫苗生产企

业直接配送至接种单位的,不得对其征收疫苗储存运输费。

二、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收费标准按照成本补偿原

则,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三、收费单位应当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监 (印)制的票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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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费收入应按收费单位隶属关系上缴同级国库纳入一般

公共预算管理,具体收缴办法按照国库集中收缴有关规定执行,

收费单位开展相关工作所需经费,在相关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不得自行增加收费

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并自觉接受财政、市场监管,审计部门的

监督检查。对违规多征、减征、免征或缓征收费等行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

法规予以处理。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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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三部门

转发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

冀建房金〔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奋力夺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积极有

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做好疫情期间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工

作,经省政府同意,现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

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

知》(建金 〔2020〕23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

并抓好贯彻落实。

一、各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实际

情况,组织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向社

会公布。

二、企业在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时,应当提出缓缴及补缴住

房公积金方案,缓缴期满后及时补缴住房公积金,维护缴存职工

合法权益,缓解企业目前困难,实现尽快复工复产。

三、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因地制宜,及时调整业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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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灵活运用信用承诺制,压减审批要件,缩短办理流程,加强

与受托银行的协调配合,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大力推行

“非接触”“不见面”业务办理模式,通过网上办、预约办、快速

办等多种服务方式,保证政策落实和各项业务顺利办理。

四、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要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

指导和督促企业执行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有关政策规定,

保障缴存职工权益。要及时跟踪评估阶段性支持政策的运行情况

和实施效应,并做好阶段性支持政策期满后与既有政策衔接的准

备。

省直和系统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要在主管单位的指导

下,抓好本系统阶段性支持政策的贯彻落实。

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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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河北省国资委

关于减免餐饮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

房屋租金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商服贸函〔2020〕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

门,餐饮住宿百货业各有关中小企业:

2020年2月4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打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冀政办字 〔2020〕14号)规定: “对承租国有资产

类经营用房的餐饮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免收1个月房租,免半收

取2个月房租。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适度减免

疫情期间租金”。为坚决落实好这一规定,经省政府主管领导同

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界定问题

纳入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统监管的国有资产类

经营用房的界定标准,由河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明

确。并由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通知所辖单位、部门、

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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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市及县属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监管的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

的界定标准,由所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结合本地

情况具体明确,并通知所辖单位、部门、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未纳入省及市县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直接管理、但产权在省及

市县政府有关部门及所辖单位名下的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由对

该经营用房负有管理职责的省、市有关部门 (单位),参照省、

市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关于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界定标准,

负责通知本部门及所辖单位具体组织实施。

二、关于餐饮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的界定问题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享受本次疫情期间国有资

产类经营用房减免租金标准的餐饮住宿百货类企业,应该符合以

下条件:

餐饮住宿业中小企业。凡2020年2月4日前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登记注册,规范守法经营,服从疫情防控安排,企业营业

执照所属单体店从业人员3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

下,以面向终端消费市场提供餐饮及住宿服务的实体企业,可享

受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免租金政策。

百货业中小企业。凡2020年2月4日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登记注册,规范守法经营,服从疫情防控安排,企业营业执照

所属单体店从业人员3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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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的超市、便利店和其他商业零售实

体企业,可享受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免租金政策。

三、关于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免租金的时间节点问题

各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产权业主,应对符合条件的承租企业

免收自2020年2月5日零时至2020年3月5日零时租期租金,

按照双方签订承租合同约定数额的50%收取自2020年3月5日

零时至2020年5月5日零时的租金费用。

四、关于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免租金手续问题

符合条件的餐饮住宿百货业承租企业,应由企业法人或委托

人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含卫生经营许可证件)、企业法人或委

托人证明文件、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承租租赁协议 (原件或同等

法律效力的复印件),向承租的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产权业主提

出减免租金申请。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产权业主根据所属国有资

产管理部门通知要求办理。

承包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转租的非国有资产经营用房业主,

应协助转租的餐饮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办理申请房租减免事宜。

五、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等其它非国有资

产类商业用房的业主,参照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冀政

办字 〔2020〕14号)文件要求,参照国有企业在疫情期间对承

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企业减免租金的做法,与广大餐饮住宿

百货业中小企业承租户一道,本着友好协商、共克难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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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给予租户在疫情期间房屋租金的减免和优

惠。餐饮住宿百货业各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职能给与协调指导和

支持。

202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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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暂退旅行社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支持旅行社行业应对经营困难的通知

冀文旅市场字〔202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文化和旅游部门,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文化和旅游系

统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文化和旅游部有关疫情防控的决策

部署,文化和旅游企事业单位认真履行疫情联防联控职责,为有

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了

积极贡献。针对疫情给文化和旅游行业造成的影响和冲击,省文

旅厅高度重视,加强分析研判,及时研究制定相关对策。现将支

持旅行社行业应对当前面临困难的有关举措通知如下:

一、全省旅行社疫情联防联控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范围内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严格落实

省文旅厅通知要求,自1月24日起全面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旅游产品。1月24日以来,全省取消出境旅游团

队505个,涉及游客8923名;取消国内旅游团队2369个,涉及

游客29599名。截止2月1日中午12时,全省220个境外旅游

团队、1327名游客已全部安全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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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度重视疫情对旅行社行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受疫情冲击影响,当前旅行社行业面临着经营困难问题。企

业一方面要解决团队取消引发的退团退款矛盾纠纷,并承受由此

带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暂停营业带来的经营风险,

面临员工工资、社会保险、房租等诸多资金支出压力。更要看

到,我省旅行社行业长期以来规模 “小散弱”、盈利模式相对单

一问题长期存在,企业抵御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各地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密切监测旅行社行业运行状况,聚焦疫情对行业带来

的冲击和影响,指导企业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矛盾局面的充分

准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各地要主动与有关部门以

及金融、保险机构沟通协调,认真研究制定旅行社行业援企稳

岗、降税减负的政策措施,引导旅行社行业增强信心,积极应对

困难挑战,共克时艰。

三、抓好暂退部分旅行社质保金政策落地落实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知要求,省文旅厅决定向我省旅行社暂

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以下简称质保金)。

(一)范围和标准。质保金暂退范围为全省所有已依法交纳

保证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退标准为现有

交纳数额的80%。人民法院冻结质保金不在此次暂退范围之内。

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要抓紧组织实施,确保2020年3月5日前

完成质保金暂退工作,并于3月13日前将相关工作情况报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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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厅。

(二)质保金暂退及交还时限。接受暂退质保金的旅行社应

在2022年2月5日前将本次暂退的保证金如数交还。

(三)质保金暂退工作相关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制

定旅行社质保金暂退具体实施方案,建立工作台账,确保企业暂

退质保金及时足额到账。同时,要指导和督促相关旅行社企业在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及时完成质保金信息变更和备案。对未按

期如数交还质保金的企业,要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并记入企业信用

档案。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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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

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冀人社发〔2020〕1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进一步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应对风险、渡过难关、

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年的缴费负担,根据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

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20〕49号),经

省政府同意,现就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

期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

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

机关事业单位,下同)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

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6月底。

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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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已按照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关于受疫情影响生产经

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认定办法》 (冀人社规 〔2020〕3号)认定

为严重困难企业的,原申请缓缴的社会保险费,缓缴期限可继续

延长至2020年12月底。新申请缓缴社会保险费的,经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

重困难企业 (单位)认定小组认定为严重困难企业的,可缓缴自

申请当月至2020年12月按规定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三、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按照2018年全省全

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确定,个人缴费基数上

限按照2019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

确定。

四、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

继续参照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

五、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

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算;对

2020年未缴费月度,可于2021年底前进行补缴,缴费基数在

2021年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择。

六、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和划型标准

执行,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位,不得突破本通知的政策要

求,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政策。省财政厅会同省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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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厅、省税务局统筹考虑今年减免政策等因素,按程序做

好2020年度基金预算调整工作。

七、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我省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加快推进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工作。压实市县政府责

任,加强工作考核,建立健全工作激励约束机制,落实缺口分担

机制,强化基金归集调度,做好资金保障工作,确保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各级政府要坚持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组织实

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财政、税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协

调配合,进一步将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等各项政策落细落

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按照国家统一

部署,适时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020年7月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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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

冀人社传〔2020〕2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纾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支持稳定和

扩大就业,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

号),经省政府同意,现就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有关问

题通知如下:

一、2020年2月至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

位缴费部分。2020年2月至4月,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共3页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

收。新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从办理参保手续当月起按

规定享受相应减免政策。

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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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等有关规定,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会同省

税务局、省统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规定确定全省大型企业

名单,按程序报省政府确认。

三、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向当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逐级汇总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共同认定后,可

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 (包括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缓

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生产经营严

重困难企业认定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

务局另行制定。

四、享受减免和缓缴政策期间,参保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办理

人员增减、缴费核定等社会保险费申报业务。享受减免期间,参

保单位要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社保经办机

构要做好个人权益记录工作,确保参保人员社会保险权益不受影

响。

五、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责,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依法依

规扩面征缴,严格基金支出管理,促进基金可持续发展。加强基

金监测预警,统筹做好资金筹集安排,加快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弱

的地区,失业保险从省级调剂基金、工伤保险从省本级基金结余

中给予支持,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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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地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规范和加强基金管

理,不得自行出台其他减收增支政策。省财政厅会同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税务局根据三项社会保险费减免情况,组织做好

2020年度基金预算调整工作。

七、《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

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延缓缴纳社会保险费有关

问题的通知》(冀人社字 〔2020〕30号)第二条废止执行。

各级政府要坚持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尽快兑现减免政策。各级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

强协调配合,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社会保险工作,确保企

业社会保险费减免等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2020年3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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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延缓缴纳社会保险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30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

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发改局、税务局: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延缓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 (以下简称社会保险)费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2月份社会保险费业务期和征收期延长至3月底

因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未能在2月份办理参保

缴费业务的,可延长到3月份办理或补办,在3月底前完成缴费

的,2月份、3月份不产生滞纳金。

二、对部分行业参保单位缓缴不超过3个月社会保险费

(一)缓缴范围。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交通运输、旅游、住宿、

餐饮、会展、商贸流通、教育培训、文艺演出、影视剧院、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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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等行业的参保单位。

(二)缓缴期限。在疫情防控期间,符合缓缴范围的参保单

位可对已申报核定的当月应缴社会保险费申请缓缴。缓缴期限从

社会保险费费款所属期次月计算,最多不超过3个月。即3月份

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缴费期限最多延长到6月底;4月份应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缴费期限最多延长到7月底,以此类推。暂缓

缴费期间,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

(三)缓缴受理。参保单位可通过电子邮件、微信、传真等

“不见面”方式,向参保地人社部门养老保险行政机构提交 《社

会保险费缓缴申请表》(可从省人社厅门户网站下载)。各级人社

部门养老保险行政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统一受理各险种缓缴申

请。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即可受理,受理时间截止到疫情结束后

次月。受理结果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及时反馈参保

单位。对不符合缓缴条件的,告知具体原因。

(四)办理缴费。缓缴申请通过后,参保地人社部门养老保

险行政机构及时将 《社会保险费缓缴申请表》传递当地社保经办

机构。社保经办机构在信息系统中做出缓缴标识,在申报核定信

息中注明缓缴到期时间,传递至信息共享平台,相关资料扫描存

档。在参保单位办理缴费时,超过缓缴期限的,由税务部门按规

定加收滞纳金。

三、做好社会保险费延缴缓缴组织保障工作

各级人社部门及其社保经办机构、税务部门要通过门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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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微信等多渠道宣传延缴缓缴政策,主动推送公告缓缴受理方

式和联系人电话 (手机)等信息,确保将好事办实、好事办好。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社保经办机构、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

务局组织县 (市、区)按旬填写 《社会保险费延缴缓缴执行情况

表》,于每月1日、11日、21日向省社保局上报上旬情况,同时

将电子版发送电子邮箱。

传真:031-85518991 电子邮箱:sbjdfc@126.com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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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做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

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

冀人社字〔2020〕5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

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改发局、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

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

局办公厅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实施意

见》(人社厅发 〔2020〕18号)和我省 《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会保险费的通知》 (冀人社传 〔2020〕24号),现就有关问题提

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减免适用对象

免征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

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适用对象包括各类中小微企业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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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

分的适用对象包括各类大型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各类社会组织。

减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单位或人员不包括机关事

业单位 (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以灵活就业人员办

法缴费的参保人员 (含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以及财政

出资缴纳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参保人员。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不予减免。参保单位要按月如实申报,

依法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确保参保职工社会保险权

益不受影响。

二、减免执行期限

减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执行期限为2020年2

月至4月,免征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执行期限为2020年

2月至6月。费款所属期属于减免政策执行月份,在此期间申报

核定、缴纳三项社会保险费的,可以享受相应减免政策。经批准

缓缴的参保单位,在缓缴期内补缴减免政策执行月份三项社会保

险费的,仍可享受相应减免政策。参保单位补缴减免政策实施前

的欠费,预缴减免政策终止后的社会保险费,不属于此次减免政

策范围。

2020年3月份新申请办理参保的单位,可补办2月份参保

业务,并自2月份享受相应减免政策。4月至6月份新申请办理

参保的,自参保当月享受相应减免政策。在减免政策执行期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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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办理参保并从成立之日起补办参保业务、补缴社会保险费

的,费款所属期属于减免政策执行月份的单位缴费部分可以享受

相应减免政策。

三、参保单位划型

省统一组织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参保单位进行划型。参加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单位划型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一致。

未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按参保险种分别对参保单位划型。

企业分支机构按其所属独立法人的类型划型。

(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省税务局、省工信厅、

省统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人民

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联合成立大型企业划型小组,负责确定参保

企业中的大型企业名单。对省统计局确定的2019年大型企业,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确定的金融类大型

企业,直接确定为大型企业。其他企业由省社保经办机构根据

2019年底参保登记和申报等数据以及省税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

等有关规定确定。大型企业名单经划型小组确认,按程序呈报省

政府批准后,由省社保经办机构统一在业务信息系统中增加参保

单位类型标识。不属于大型企业的其他参保企业均归类为中小微

企业,不再逐一认定。

(二)三项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中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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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的,由省社保经办机构通过与省民政厅相关

信息比对确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由省社保经办机

构根据省税务局提供的相关信息比对确定;属于机关事业单位

的,由省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各险种内部数据比对确定。上述参保

单位类型由省社保经办机构统一在业务信息系统标识。

(三)通过委托代理形式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名义统一参保

的用人单位划型实行告知承诺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代理参保

的单位作为二级管理单位,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供代理单位

名称、类型、划型结果及其参保职工等信息,并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告知承诺书。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根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报

送情况,在业务信息系统中做好标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理参

保的单位申请直接在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的,要及时做好参保工

作。

(四)劳务派遣机构对派遣人员按照用工单位进行分户管理,

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供用工单位名称、类型、划型结果及其

派遣人员等信息,并附劳务派遣机构告知承诺书。参保地社保经

办机构根据劳务派遣机构报送情况,在业务信息系统中做好标

识。劳务派遣人员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按照用工单位性质

确定适用的减免政策。

(五)省通过部门间信息比对难以确定类型的参保单位,由

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并在业务信息系统

中标识。减免政策执行期间新参保单位,由单位自行申报单位类
—371—



型并附告知承诺书,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按其申报在业务信息系

统中标识。

参保单位类型划定后,政策执行期间原则上不做变动。参保

单位划型结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税务部门提供自助查询

服务,接受社会监督。参保企业对划型结论有异议的,可向参保

地社保经办机构提起变更申请,逐级汇总上报到省社保经办机构

核定。

四、减免和退费流程

减免政策执行期间,参保单位仍按月全额申报并打印社会保

险费申报表,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将核定的应缴费额传递税务部

门时按划型标识自动计算减免费额,税务部门依据减免后的应缴

费额征收。减免政策执行期结束后,省社保经办机构、省税务局

统一调整信息系统。除批准缓缴参保单位外,未在减免政策执行

期内完成申报缴费,过期补缴减免政策月份三项社会保险费的,

不享受相应减免政策。减免政策执行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劳务派遣机构完成二级分户管理单位划型登记的,可自2月份起

按规定享受相应减免政策。

符合减免政策的参保单位2月份已申报未缴费的,由参保地

社保经办机构撤回已传递税务部门应缴信息,按照减免政策核定

应缴费额后重新传递税务部门。参保单位不需再次申报,可直接

到税务部门缴费。2020年2月已征收三项社会保险费的,参保

地社保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参保单位应缴额,确定单位缴费部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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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金额,对中小微企业批量发起退款,无需参保单位提交申请及

报送相关资料。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依据参保单位申

请,可冲抵以后月份缴费,也可退回。具体业务按照省税务局、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三项

社会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退费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冀税发 〔2020〕23号)要求办理。

五、缓缴处理

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 (含参加企业

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可以向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提出缓缴申请,逐级上报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

准。缓缴执行期为2020年内,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同时缓缴代扣

代缴个人缴费部分的,缓缴期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应缴

费额不计息,期满前由参保单位及时缴费,超过缓缴期限缴费

的,按规定加收滞纳金。个人账户储存额从缴费到账后按日计息。

职工在减免政策执行期和缓缴期间申领养老、失业保险待遇

的,单位及职工个人应先补齐社会保险费,从缴费到账次月按国

家和我省规定享受相应待遇。因疫情影响在3月完成申报缴费、

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从3月计发基本养老金。减免政策执行

期间,仍按现行规定做好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关系转

移接续工作。实施阶段性减免、缓缴工伤保险费政策,不影响参

保职工享受工伤保险相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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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伤保险按项目参保减免政策

2020年2月1日以后在减免期内新开工的工程建设项目可

享受阶段性减免工伤保险费政策,按施工总承包单位进行划型

(实行告知承诺制)并享受相应的减免政策。具体计算办法为,

工伤保险费减免金额按照该项目计划施工所覆盖的减免期占其计

划施工期的比例,折算减免工伤保险费。计划施工期及起止日期

依据备案的工程施工合同核定。

七、加强风险防控

各地要督促用人单位及时办理参保手续,按规定如实进行社

会保险费申报,提供减免退费业务自助查询服务,便于参保单位

准确核定减免金额。要加强内部管控,通过信息系统办理业务,

严禁手工操作,切实防范经办风险。要建立投诉举报渠道,面向

社会征集问题线索,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参保单位进行重点核

查,发现参保单位弄虚作假骗取减免资质、扩大减免政策适用范

围、截留退费资金等问题,以及工作人员不作为、乱作为的,一

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八、确保待遇发放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要加大扩面征缴力度,严格基金支出管

理,统筹做好资金筹集安排,加快推进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加强

基金监测预警,确保养老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弱的地区,失业保险从省级调剂基金、工伤

保险从省本级基金结余中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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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加强经办服务和政策宣传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门户网站开设 “网上参保直通

车”窗口,可实现全省企业网上自助办理参保缴费。各地要加大

经办服务和政策宣传解读力度,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重点解读

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具体内容,详细介绍相关业务操作流

程,提升广大参保单位对政策的知晓度,及时享受减免政策。对

政策执行中参保单位及个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地解答回

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工作进展及成效,为提振企业信心营造良好

氛围。

十、做好组织实施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工

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要求上来,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强化部门协调配

合,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减免范围和减免时限执行,及时掌

握减免政策实施进展,及时发现政策执行期内各类风险,制定应

急预案妥善化解,共同做好阶段性减免和缓缴社会保险费落实情

况的统计和效应分析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如有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与省联系。

2020年3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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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做好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

实施期限有关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20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税务

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改发局、税务局:

为精准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

知》(人社部发 〔2020〕49号),按照国家和我省政策要求,现

就做好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以下简称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政策实施期限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一、延长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按照国

家和我省相关政策要求,中小微企业和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

商户免征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的政策延长到2020年12

月底,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下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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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征收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的政策延长到2020年6月

底。减免的三项社会保险费严格界定为费款所属期属于减免政策

执行期内的当期缴费。参保单位补缴减免政策实施前的欠费,预

缴减免政策终止后的社会保险费,不享受减免政策。参保单位补

缴减免政策执行期内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享受相应减免政

策,按照减免后应缴未缴部分办理补缴并按规定收取滞纳金。其

中,大型企业等其他执行减半征收政策的参保单位5-6月应缴

未缴的社会保险费,在7月底前完成缴费的免收滞纳金;经批准

缓缴的参保单位,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上述参保单位逾期缴费

的,将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二、严格按照划型标准组织做好三项社会保险费核定征收工

作。对已确定划型结果的参保单位,在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间,继续执行相应减免政策。按照省统一安排

部署,通过与税务部门相关信息比对,各市县社保经办机构组织

做好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核定工作。在核定参保单位

职工缴费基数下限时,按照2018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的60%确定;核定缴费基数上限时按照2019年全省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300%确定。同时将企业养

老保险单位缴费基数调整为个人缴费基数之和,并从2020年1

月起追溯调整,对已收费款进行多退少补,追溯调整费款所属期

在减免政策执行期内的,享受相应的减免政策。税务部门加强征

缴管理、优化征缴方式,确保依法依规征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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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继续做好参保单位退费工作。通过省信息比对核查,部

分参保单位在办理补缴时存在多缴纳滞纳金情况 (名单另行下

发),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会同税务部门对省下发的名单和金额进

行核实后,务于7月底前完成退费工作。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会同

税务部门对2020年2月-6月已缴费单位进行全面梳理核对,

对2020年2月份以来多征收的单位缴费部分、单位划型结果变

更或二级 (分户)管理后通过结算确定多征收的单位缴赞部分、

5月份部分大型企业等执行减半征收政策参保单位全额征收以及

其他原因导致多征收的单位缴费部分,尚未完成退费或抵扣的,

务必在7月底前完成退费或抵扣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少一

分。

四、组织做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人员基数核定和缴费

工作。在核定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无雇工个体工商户

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度缴费基数时,缴费基数下限按照

2018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确定,缴

费基数上限按照2019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的300%确定。对2020年底前已经办理参保登记的灵活就业人

员,缴纳企业养老保险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不需要履

行申请手续。上述人员可在2021年底前对2020年未缴费月数进

行补缴,缴费基数在2020年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

工资的60%-300%之间自主选择。

五、组织做好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企业缓缴社
—081—



会保险费工作。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

局 《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

通知》(冀人社发 〔2020〕17号)第二条 “原申请缓缴的社会保

险费缓缴期限可继续延长至2020年12月底”要求,各市组织做

好本地信息系统参数调整,将已认定可缓缴参保单位的缓缴期限

调整至2020年12月。对省新认定的可缓缴参保单位,按照省统

一要求在信息系统中进行标识,精准落实好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

出现严重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工作。

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支持企业复

工、纾解企业困难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各地要严格按照规定的

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减免标准执行,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

导,确保各项措施精准落实到位。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新问题、新

情况,及时与省社保中心联系。

2020年7月13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联系单位:省社会保障事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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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税务局

关于阶段性减征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实 施 意 见

冀医保发〔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税务总局 《关于阶段性减征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指导意见》 (医保发 〔2020〕6号)要求,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根据社会保险法有关规

定,经省政府同意,现就阶段性减征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

缴费有关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自2020年2月起,各市可根据本统筹区基金运行情况

和实际工作需要,在确保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的前提下,对企业

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超

过5个月。

二、原则上,统筹基金累计结存可支付月数大于6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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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可实施减征。缓缴政策可继续执行,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三、各市要持续完善经办管理服务,优化办事流程,不增加

参保单位事务性负担,实施减征和缓缴不能影响参保人享受当期

待遇。参保单位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缴费的义务,医保经办

机构要做好个人权益记录,确保个人权益不受影响。

四、各市切实加强基金管理,做好统计监测,跟踪分析基金

运行情况,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管控制度运行风险,确保基金

收支中长期平衡。减征产生的统筹基金收支缺口由市自行解决。

各市可根据减征情况,合理调整2020年基金预算。

五、已经实施阶段性降低职工医保单位费率的统筹地区可继

续执行,但不得同时执行减半征收措施。

各市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并于3月10日前报省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

北省税务局备案。各级医疗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协

同,履职尽责,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障工作,确保政策

落实到位,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2020年2月26日

解读:

一、减征对象: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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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不包括事业单位。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划分标准,以缴纳基本

养老保险单位性质为参考。

二、减征时限:自2020年2月-6月。减征为2-6月实际

征收数据 (可以与属期不同)减征政策严格界定为费款所属期的

职工医保费,参保单位补缴减征政策实施前的欠费,预缴减征政

策终止后的职工医保费,均不属于此次减征政策范围。

三、缓缴政策可继续执行,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

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四、个人部分不减免。参保单位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缴

费的义务。

五、关于2月份已缴职工医保费的处理:2020年2月已征

缴职工医保费的地区,要重新核定参保单位应缴额,准确确定减

征部分的金额。对于减征部分的金额,优先选择直接退费,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各级医保经办机构也可以与参保单位沟通,尊重

参保单位意愿和选择,冲抵以后月份的缴费。

六、关于减征流程:医保经办机构将分户核定的缴费基数、

适用的费率以及减征后的应缴费额等传递给税务部门。

七、冀医保字 〔2020〕4号文件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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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2020年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有关工作的通知

冀医保字〔2020〕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医疗保障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河北雄安新区税务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按照国家和省联防联控机制要

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2020年度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

作,确保参保人员及时享受到医保待遇,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放宽参保缴费业务办理时限

将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疫情防控期间应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征缴期暂延长至疫情防

控期结束的次月月底。延迟缴纳期间,不影响正常享受医疗保险

待遇,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二、大力推进 “不见面”参保缴费

(一)参保登记。各地要积极倡议、引导参保单位和个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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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不见面”办事,明确 “不见面”办理参保登记方式、申办材

料和办理流程等内容,大力推行 “网上办”“掌上办”“电话办”

“邮寄办”等非接触式办理方式,试行事后补交材料,为参保单

位和个人及时办理参保登记,减少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传播的安

全风险。

(二)申报缴费。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及灵活就业缴费人缴

纳医疗保险费,可通过河北省电子税务局、“河北税务”微信公

众号,按照相应的操作流程申报缴费。城乡居民缴纳个人医疗保

险费,可通过河北省电子税务局、“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微

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城市服务、经办银行的网上银行或手机

APP等渠道,按照相应的操作流程申报缴费。

各地医保、税务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参保登记和参保缴费

的信息比对,及时准确掌握应参保单位和城乡居民的参保缴费情

况。对未按时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和尚未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采取电话、信函、网络等非接触方式加强

联系和沟通,确保未参保缴费的单位和个人能够及时了解相关政

策和方式,并按要求参保缴费,确保2020年度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任务顺利完成。

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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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通信管理局

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电信降费工作会议纪要并

细化落实举措的函》的通知

冀通信〔2020〕100号

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中国移动河北公司,中国联通河北省分公

司: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工业和信息

化部下发了 《关于印发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电信降费工作会议

纪要并细化落实举措的函》(工通信函 〔2020〕307号),现转发

你们,并就我省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各电信企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和今年 “两会”精神,扎实推进网络降费工作,通过降低网络费

用,达到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目的。

二、范围对象和目标任务

按照工信部统一要求,降费工作业务范围明确为企业互联网

接入宽带和专线,对象主要针对企业,并重点向中小企业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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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倾斜,整体上要实现企业宽带、企业专线平均资费降低

15%的目标。

三、具体工作举措

(一)明确算法。2020年降费工作计算方法采用平均资费降

幅计算方法。即2020年平均资费降幅 (%)= (2019年平均资

费-2020年平均资费)/2019年平均资费。其中平均资费 (元/

Gbps)=累计业务收入 (元)/累计总带宽 (Gbps)。

(二)摸清底数。为确保降费核算基础数据准确,请各电信

企业统计汇总2020年涉及降费的企业清单、企业数量,并分别

核算2019年企业宽带、企业专线年平均资费。请于2020年7月

5日前将上述数据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我局。

(三)细化落实。各电信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工作落实举措,

为企业推出更有针对性的优惠资费方案和企业信息化综合解决方

案,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平均资费水平。

(四)及时报送。为掌握我省降费工作进展情况,请各电信

企业建立降费工作台账,按时报送工作进展。请于2020年7月

开始每月5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上月降费工作进展情况,具

体内容格式详见 《关于印发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电信降费工作

会议纪要并细化落实举措的函》 (工通信函 〔2020〕307号)文

件表格,7月10日前以正式公文形式报上半年工作进展情况,

12月20日前以正式公文形式报全年工作总结。

各电信企业应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把降费各项措施落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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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保质保量完成2020年各项降费任务目标。

附件:关于印发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电信降费工作会议纪

要并细化落实举措的函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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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有关电信降费

工作会议纪要并细化落实举措的函

工通信函〔2020〕307号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有关要求,5月29日上午,工业

和信息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组织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召开会议,就

“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

任务进行研究部署 (会议纪要附后)。请你公司根据会议要求,

进一步细化完善工作落实举措:提出工作方案,并摸清2019年

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相关底数和基准,确保各项任务落实成

效做到可查验可核实。有关材料请于6月22日前以正式书面形

式反馈。

附件:会议纪要

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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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纪 要

5月29日上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组织三家

基础电信企业召开会议,就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 “推动降低企

业生产经营成本,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的要求,研

究落实举措。会议由陈家春巡视员主持,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上,信息通信发展司介绍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电信

降费具体任务目标和有关背景情况,以及与国研室、国办督查室

就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宽带和专线降费范围的沟通意见 (降费主要

针对企业,不包括党政军和事业单位、个人和家庭宽带和专线)。

三家基础电信企业表示自疫情以来,积极主动担当,已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等实施了多项优惠举措,下一步将严格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部署,坚决完成目标任务,并分别介绍了拟推

出的相关落实举措。经充分交流和讨论,会议议定了如下事项:

一、细化明确目标任务

一是明确电信降费对象范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推动降

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主要针

对企业,并重点向中小企业和制造企业倾斜,整体上要实现企业

宽带、企业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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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确宽带和专线范围。继续沿用以往落实有关企业宽带

和专线降费时所明确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企业互联网接入宽带

和专线等。

三是明确平均资费降幅计算方法.继续沿用以往平均资费降

幅计算方法,即2020年平均资费降幅 (%)= (2019年平均资

费-2020年平均资费)/2019年平均资费,其中平均资费 (元/

Gbps)=累计业务收入 (元)/累计总带宽 (Gbps)。此外,会

议还就落实行业工作会议有关扶贫助残等电信降费工作任务予以

了明确。

二、明确工作要求

一是细化落实工作举措。各基础电信企业要根据此次会议精

神,进一步细化落实工作举措,提出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

把降费工作落到基层、落到实处,保质保量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任

务目标。

二是健全内部工作机制。各基础电信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制

度,形成规范要求、严格检查、问责考核的闭环管理,确保降费

各项政策措施取得实效。

三是及时报送工作进展。各基础电信企业要对2019年企业

宽带、企业专线的业务收入、业务带宽、平均资费和用户数量等

进行梳理,确保降费核算基础准确。同时,建立降费工作台账,

按时报送工作进展情况。请于6月22日前,报送2019年12月、

2020年1-5月降费工作台账 (内容及格式见附表);自7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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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2日前,报迭上月降费工作台账和工作进展,我部将从7

月起,每月15日前向国办督查室报送降费进展情况。

四是加强督促检查和监管力度。我部将结合电信行风建设和

纠风工作,支持各地电信监管机构采取检查督导和明察暗访相结

合方式,督促各项措施在基层落实到位,同时畅通企业反馈渠

道,加强社会监督,确保降费落到实处。

参会人员名单: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陈家春、黄业晶、粱山山、李德宏

中国电信集团:刘玉明、杨戈、高扬、邓小琳、刘勇

中国移动集团:魏冰、张平宗、蔡正兴、余凯航

中国联通集团:韩丽艳、澹台新谱、王君珂、余斌、唐慧

曼、孔博睿、刘守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贺佳:刘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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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支持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28号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已经2020年7月1日国务院

第9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李克强

202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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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

企业款项,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

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所称大型企业,是指中小企业以外的

企业。

中小企业、大型企业依合同订立时的企业规模类型确定。中

小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订立合同时,应当主动告知

其属于中小企业。

第四条 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对机

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工作进行宏观指

导、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负责相关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关、事业单位和

大型企业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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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组织章程,

完善行业自律,禁止本行业大型企业利用优势地位拒绝或者迟延

支付中小企业款项,规范引导其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

务,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第六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

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

约拖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中小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合格

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第七条 机关、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货

物、工程、服务,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不得无预算、

超预算开展采购。

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

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第八条 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

务,应当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30日内支付款项;合

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0日。

大型企业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按照行业

规范、交易习惯合理约定付款期限并及时支付款项。

合同约定采取履行进度结算、定期结算等结算方式的,付款

期限应当自双方确认结算金额之日起算。

第九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约定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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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工程、服务交付后经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作为支付中小企业款

项条件的,付款期限应当自检验或者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合同双方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明确、合理的检验或者验收期

限,并在该期限内完成检验或者验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

业拖延检验或者验收的,付款期限自约定的检验或者验收期限届

满之日起算。

第十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

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在合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

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利

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第十一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不得强制要求以

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但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二条 除依法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

量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外,工程建设中不得收取其他保证

金。保证金的收取比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将保证金限定为现金。中小

企业以金融机构保函提供保证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

当接受。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在保证期限

届满后及时与中小企业对收取的保证金进行核实和结算。

第十三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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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

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迟延支

付中小企业款项。

第十四条 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的,机关、事业单

位和大型企业应当自中小企业提出确权请求之日起30日内确认

债权债务关系,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第十五条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

项的,应当支付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

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

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五支付逾期利息。

第十六条 机关、事业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将上一

年度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通过网

站、报刊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大型企业应当将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

额等信息纳入企业年度报告,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

公示。

第十七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

理的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

型企业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

受理投诉部门应当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及时将投诉转交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处理,有

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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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人,同时反馈受理投诉部门。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履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义

务,情节严重的,受理投诉部门可以依法依规将其失信信息纳入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将相关涉企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依法实施失信惩戒。

第十八条 被投诉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及其工作人

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投诉人进行恐吓、打击报复。

第十九条 对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机关、事业

单位,应当在公务消费、办公用房、经费安排等方面采取必要的

限制措施。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依法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型企业

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情况实施审计监督。

第二十一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督查制度,对及时支付

中小企业款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国家依法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和营商环

境评价时,应当将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工作情况纳入评估和评

价内容。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的部门

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建立企业规模类型测试平

台,提供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服务。

对中小企业规模类型有争议的,可以向主张为中小企业一方

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综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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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申请认定。

第二十四条 国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

大型企业存在支付纠纷的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对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的公益宣传,依法加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拒绝或者

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行为的舆论监督。

第二十五条 机关、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其上级机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中小企业货物、工程、服务款

项;

(二)拖延检验、验收;

(三)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或者

利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四)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合同约定,要求以审计

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

(五)违法收取保证金,拒绝接受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机构

保函,或者不及时与中小企业对保证金进行核实、结算;

(六)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

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

计等为由,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七)未按照规定公开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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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投诉人进行恐吓、打击报复。

第二十六条 机关、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一)使用财政资金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未

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二)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建设。

第二十七条 大型企业违反本条例,未按照规定在企业年度

报告中公示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信息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弄虚作假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国有大型企业没有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要求

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八条 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财政资金的团体组织采购货

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参照本条例对机关、事业单

位的有关规定执行。

军队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企业款项,按照军队的

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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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企业债券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20〕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

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精

神,深入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要求,进一步强化金融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现就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债券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多措并举支持疫情地区和疫情防控企业的债券融资需求

(一)支持企业债券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相关医疗服务、

科研攻关、医药产品制造以及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在

偿债保障措施完善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该类项目收益覆盖要

求。申报阶段,支持企业债券资金用于处于前期阶段的该类项目

建设,但应全面详尽披露最新的项目合法合规信息。

(二)允许企业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或置换前期因疫情防

控工作产生的项目贷款。

(三)鼓励信用优良企业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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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允许债券发行人使用不

超过40%的债券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同时将委托贷款集中

度的要求放宽为 “对单个委贷对象发放的委贷资金累计余额不得

超过5000万元且不得超过小微债募集资金总规模的10%”。

(四)对于自身资产质量优良、募投项目运营良好,但受疫

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允许申请发行新的企业债券专项用于偿还

2020年内即将到期的企业债券本金及利息。

二、最大限度简便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债券业务办理

(一)设立申报 “绿色通道”。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以及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新申请企业债券的,企业可直接向我委报送

申报材料,实行 “即报即审”,安排专人对接、专项审核,并比

照我委 “加快和简化审核类”债券审核程序办理。

(二)实行非现场业务办理。全面支持发行人、主承销商等

中介机构通过非现场办理企业债券的发行申请、意见反馈、批文

领取、信息披露、发行前备案等业务,可灵活选择线上系统、传

真、电子邮件、邮寄等方式向我委政务服务大厅报送材料,纸质

材料待疫情结束后进行补充提供或领取。

(三)适当延长批文有效期。企业债券批复文件在2020年2

月至6月期间到期的,相关批文有效期统一自动延长至2020年

6月30日,并豁免发行人履行延期申请程序。

(四)优化发行环节管理。一是近期获准通过但尚未领取企

业债券批复文件的,可在发行材料中充分披露是否发生重大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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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及其影响后,使用我委政务信息公开的电子批复文件启动发

行。二是近期拟启动债券发行工作的发行人,应提前与中央国债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系,鼓励错峰预约簿记建档时间,并尽

可能减少发行现场人员。三是对于已经启动债券发行程序,但因

受疫情影响未能在发行有效期内完成发行的,可申请适当放宽债

券发行时限,或者发行人可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程序后,灵活选择

择期发行。

三、切实做好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和本息兑付工作

(一)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发行人受疫情影响预计难以按期

披露2019年年报和2020年一季度报告的,应按照交易场所有关

规定提前披露延期公告,并在公告中说明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披

露的详细情况、预计可披露时间以及基本经营和财务数据等信

息。期间,如发生重大期后事项,发行人应及时按照交易场所规

定进行公告。

(二)稳妥做好本息兑付。疫情期间涉及债券还本付息的,

发行人应尽早安排偿债资金,确保顺利完成本息兑付。确需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鼓励以视频或电话会议等非现场方式召开,

并可合理简化召集召开程序。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应自觉加强党的领导、提高

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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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把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扎实做好企业债

券对疫情防控的支持与保障工作,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02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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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财金〔202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为坚决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精神,发挥财政资金引导

撬动作用,支持金融更好服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以下简称疫情防控)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对

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

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人民

银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贴息

资金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一)经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确定的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可凭借2020年1月1日后疫情防控期内新生

效的贷款合同,中央企业直接向财政部申请,地方企业向所在地

财政部门申请贴息支持。对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作用突出的其他卫

生防疫、医药产品、医用器材企业,经省级财政部门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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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一并申请贴息支持。

(二)各省级财政部门汇总编制本地区贴息资金申请表 (见

附件),于2020年5月31日前报送财政部。财政部审核后,向

省级财政部门拨付贴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拨付给相关借

款企业。5月31日后,再视情决定是否受理贴息资金申请。

(三)享受贴息支持的借款企业应将贷款专项用于疫情防控

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保障疫情防控相关重要医用、生活物资平稳

有序供应,不得将贷款资金用于投资、理财或其他套利活动,不

得哄抬物价、干扰市场秩序。

二、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

力度。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不适用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财金 〔2019〕96号)关于 “对展期、逾期的创

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不予贴息”的规定。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

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

面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

三、优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鼓励金融机构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提供信用

贷款支持,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应当提高业务办理

效率,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率,帮助企业与金

融机构对接,争取尽快放贷、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国家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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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基金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

机构,减半收取再担保费。对于确无还款能力的小微企业,为其

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及时履行代偿义

务,视疫情影响情况适当延长追偿时限,符合核销条件的,按规

定核销代偿损失。

四、加强资金使用绩效监督管理。各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公开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获得贴息支持情况,并督促相关贷款银行

加强贷后管理,确保贴息贷款专款专用。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贴息资金管理执行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

各地监管局应加强贴息资金使用情况监管,强化跟踪问效,切实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于未按规定用途使用贷款的企业,一

经发现,要追回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五、认真抓好政策贯彻落实。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增强 “四

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重

大政治任务,会同有关方面加强政策宣传、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工作,发现政策执行中的重大情况,及时向财政部报告,切实保

障政策真正惠及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以及受疫情影响的人群、

企业和地区。

2020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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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等五部门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强化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

财金〔202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计厅 (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

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

中心支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局、审计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审计署各特派员办事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为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精神,根据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力保障疫情防控重要医用

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现就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规范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管理

(一)支持范围。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以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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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施名单制管理:

1.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隔离服、医用及具有

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医用护目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负压救护车、消毒机、消杀用品、红外测温仪、智能监测检测系

统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企业;

2.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要原辅材料生产企业、重要设备

制造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

3.生产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骨干企业;

4.重要医用物资收储企业;

5.为应对疫情提供相关信息通信设备和服务系统的企业以

及承担上述物资运输、销售任务的企业。

(二)名单申报流程。各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负责审核汇总本地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报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企业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直接向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申请。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根据疫情防控物资调拨需要,研究确定全国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名单 (以下简称全国性名单)。

湖北省和浙江省、广东省、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重庆

市、江西省、北京市、上海市等省份,可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自主建立本地区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以下简称地

方性名单),由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报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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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区对疫情防控物资保障有重要作用的重点医用物资、

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未纳入名单前可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原则,先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支持,在金融机构审核的同时,及

时向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申请纳入名单。

(三)严格名单管理。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按照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要求,严

格报送名单程序和筛选标准,指导做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

单报送工作,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企业规范生产经营情况,对名

单实施动态调整。

(四)加强信息共享。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财政

部、人民银行、审计署实时共享全国性和地方性名单信息。财政

部、人民银行应实时将名单内企业获得财政贴息和优惠贷款情况

反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审计署。

二、通过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一)发放对象。人民银行向相关全国性银行和疫情防控重

点地区地方法人银行发放专项再贷款,支持其向名单内企业提供

优惠贷款。发放对象包括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

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

政储蓄银行等9家全国性银行,以及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部分地

方法人银行。全国性银行重点向全国性名单内的企业发放贷款,

地方法人银行向本地区地方性名单内企业发放贷款。

(二)利率和期限。每月专项再贷款发放利率为上月一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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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250基点。再贷款期限为1年。金

融机构向相关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贷款利率上限为贷

款发放时最近一次公布的一年期LPR减100基点。

(三)发放方式。专项再贷款采取 “先贷后借”的报销制。

金融机构按照风险自担原则对名单内企业自主决策发放优惠贷

款,按日报告贷款进度,定期向人民银行申领专项再贷款资金。

三、中央财政安排贴息资金支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一)贴息范围。对享受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的企业,

中央财政给予贴息支持。

(二)贴息标准和期限。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

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

款利率的50%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

(三)贴息资金申请程序。地方企业向所在地财政部门申请

贴息支持,由省级财政部门汇总本地区贴息申请并报送财政部。

中央企业直接向财政部申请。财政部审核后,向省级财政部门和

中央企业尽快拨付贴息资金。省级财政部门应尽快将贴息资金直

接拨付地方企业。

四、切实加强应急保障资金监督管理

(一)确保专款专用。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要将金融机构

提供的优惠信贷支持,全部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积极扩大产能、抓紧增产增供,服从国家统一调配,保障疫情防

控相关重要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平稳有序供给。对于挪用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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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或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未

从事疫情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或对生产的物资不服从国家统

一调配的企业,一经发现,取消享受优惠政策支持资格,追回中

央财政贴息和优惠信贷资金,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地

方不配合国家对重要物资统一调配的,取消当地企业的相关政策

支持。

(二)加强监督管理。各级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要严格按照

程序和筛选标准报送企业名单和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要从严审

批、从快发放贷款,加强贷后管理,确保资金第一时间用于疫情

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跟踪监

督重点保障企业生产的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流向,确保物资用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地区和领域。人民银行要建立电子台账,跟踪

监督再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央财政贴息资金

安排的监管、监督。审计部门要加强对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贷款的

审计监督,促进资金使用的公开、公平、公正。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和相关金融机构要自觉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监督。

(三)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拨付贴息资

金,加强资金使用全流程监管,强化绩效管理要求,确保贴息资

金使用安全、合规和有效,并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评

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贴息

资金。

(四)严格责任追究。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存在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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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要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企业借机骗取套取财政和信贷资金的,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等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坚决严惩不贷;涉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

(一)提高站位,加强领导。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

维护”,深刻认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决

服从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资金需求应保尽保,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

(二)明确责任,强化协同。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

部门要主动了解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生产经营需求,下沉服

务、上门服务,及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

指导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融资需求、尽快放

贷,保障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各级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要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办理效率,尽快发放专项再贷款、拨付贴

息资金。各级审计部门要加强资金跟踪审计,发现问题及时推动

整改。各部门要加强联动、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重大问题

及时报告。

(三)特事特办,及早见效。各部门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

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业务办理高效化、便利化,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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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扩大生产能力,确保

政策尽快落地见效,真正惠及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以及受疫情

影响的人群、企业和地区。

财 政 部

发 展 改 革 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 民 银 行

审 计 署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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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

融资担保作用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

增信的通知

财金〔2020〕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

保机构:

为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更加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融资增信,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当前形势下政府控股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积极为

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融资增信,努力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服

务效率,及时履行代偿责任,依法核销代偿损失,协调金融机构

尽快放贷,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

二、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严格落实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

和 “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19〕6号)要求,不

得偏离主业盲目扩大经营范围,不得向非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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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得新开展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

三、坚持下沉一线、更好发挥放大效应的原则,推动国家融

资担保基金加快开展股权投资,力争2020年投资10家支小支农

成效明显的地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批量担保贷款合作,力争实现2020年新

增再担保业务规模4000亿元目标。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对合作机

构单户100万元及以下担保业务免收再担保费,2020年全年对

单户100万元以上担保业务减半收取再担保费。

四、地方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2020年全年对

小微企业减半收取融资担保、再担保费,力争将小微企业综合融

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进一步提高支小支农业务占比,确保

2020年新增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和户数占比不低

于80%,其中新增单户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

担保金额占比不低于50%。

五、2020年中央财政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

政策,依据 《财政部工信部关于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

费奖补政策的通知》 (财建 〔2018〕547号)要求,对扩大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等成效明显

的地方予以奖补激励。各地要加强相关政策衔接,加大代偿补偿

力度,切实保障降费效果。符合条件的担保、再担保机构可按规

定享受担保赔偿准备和未到期责任准备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等

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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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调整对政府性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的盈利考核要求,重点考核在实现保本微利的前

提下支农支小成效 (包括当年新增支小支农担保户数、当年新增

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当年新增500万元以下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

比、当年平均综合融资费率等),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建立绩效

评价结果与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薪酬待遇等直接挂钩的激励

约束机制。对于支小支农成效明显但代偿压力较大的机构,地方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及时给予适当支持,推动实现

可持续经营。

七、对严重偏离支小支农主业、擅自扩大业务范围、违规开

展股权投资和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的地方各级政府性融资

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予以公开通报,不得享受各级财税支持政

策,不得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范围。

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和政府性融资担保、

再担保机构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强化责任担当,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尽快完善配套

措施,推动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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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

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知

财金〔2020〕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 (首

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创业造成一定影响。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更好发挥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引导作用,加强资金保障,全力支持复工

复产和创业就业,推动经济社会有序稳定发展,现通知如下:

一、扩大覆盖范围

(一)增加支持群体。自通知印发之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新发放贷款,应将下列群体纳入支持范围:一是受疫情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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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暂时失去收

入来源的个体工商户;二是贷款购车专门用于出租运营的个人;

三是贷款购车加入网络约车平台的专职司机 (需平台提供专职司

机 “双证”等证明材料);四是符合条件的出租车、网约车企业

或其子公司;五是对已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且已按时还清

贷款的个人,在疫情期间出现经营困难的,可再次申请创业担保

贷款。

(二)降低申请门槛。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数与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的占比,由

20%下降为15%,超过100人的企业下降为8%。

二、适当提高额度

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由15万元提

高至2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伙创业

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

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10%。

三、允许合理展期

对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人 (含个体工商户,

下同)创业担保贷款,可给予展期,最长可展期至2020年6月

30日,展期期间财政给予正常贴息。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

贷款,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

四、降低利率水平

金融机构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利率应适当下降,具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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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贫困地区 (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14个集中连

片特殊困难地区)贷款利率上限由不超过LPR+300BP下降为

LPR+250BP,中、西部地区由不超过 LPR+200BP下降为

LPR+150BP,东部地区由不超过LPR+100BP下降为不超过

LPR+50BP。具体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根据借款人和借款企业

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和借款企业协商确定。本通知

印发之日前已发放和已签订合同但未发放的贷款,仍按原规定执

行。

五、合理分担利息

自2021年1月1日起,新发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

贷款利息,LPR-150BP以下部分,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承担,

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

六、简化审批程序

推行电子化审批,逐步实行全程线上办理。各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以下简称人社部门)可通过所在地社区、村委会、

群团组织、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等推荐方式拓展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渠道,推广依托社会保障卡搭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核和拨

付功能。逐步推行 “一站式”服务,实行人社部门审核借款人资

格、担保机构尽职调查、金融机构贷前调查 “多审合一”,避免

重复提交材料。人社部门资格审核原则上应压缩在7个工作日

内,担保机构尽职调查压缩在3个工作日内,金融机构贷款受理

至发放原则上压缩在5个工作日内,确需办理反担保、抵押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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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可适当延长。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原因,一次性告知需补充完善的手续和资料。鼓励各地

自主整合担保基金与经办金融机构办理流程,进一步提升服务效

率。

七、免除反担保要求

自通知印发之日起,新发放的1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以及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或信用社区 (乡村)推荐的

创业项目,获得设区的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员、创业项

目、创业企业,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微企业、商户、农

户,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创业者等特定群体,免除反担保要求。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其他创业担保贷款逐步降低或免除反担保要

求。

八、提升担保基金效能

各地相关部门要简化担保条件和手续,制定担保基金尽职免

责和激励约束办法,合理提升担保基金代偿比例和效率。实行担

保基金放大倍数与贷款还款率挂钩机制,创业担保贷款上年到期

还款率 (上年累计到期贷款实际回收金额/上年累计到期贷款应

回收金额)达到90%以上的,本年可适当提高放大倍数至担保

基金存款余额的10倍。

九、鼓励地方加大支持力度

各地可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条件、提高贷款额度上

限,由此额外产生的贴息资金支出由地方财政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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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化统筹协调与激励约束

财政、人民银行、人社部门要完善协作机制,加快健全完善

创业担保贷款分类统计制度,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充分整合资

格审核、贴息、贷款发放等数据。人社部门负责做好资格审核工

作。各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和经办金融机构按季向当地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财政、人社部门报告担保基金和创业担保贷款发放

使用情况。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强化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专项

金融债发行等外部激励约束,引导经办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效;

财政部门负责做好担保基金、财政贴息和奖补资金的管理工作,

明确对担保基金来源和补偿机制,强化考核和监督检查,发挥好

奖补资金激励作用,确保贴息、奖补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十一、政策衔接

本通知印发前已生效的创业担保贷款合同,仍按原合同约定

执行。本通知无明确规定的,仍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就业工作的通

知》(银发 〔2016〕202号)、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的通知》

(财金 〔2018〕22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发布 <普惠金融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 〔2019〕96号)等原有相关规

定执行。

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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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下达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金〔2020〕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按照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信部人民银行审计署关于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

(财金 〔2020〕5号)和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财政贴息资金审核工作的通知》 (财办预 〔2020〕30

号)要求,现向你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达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资金预算,具体金额见附件。支出请列入

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217金融支出”,项目名称 “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代码 “Z155110010001”。本项资金全部

为直达资金,标识为 “01003特殊转移支付”,贯穿资金分配、

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请你厅 (局)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

位、专款专用。

一是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原则,尽快直接向企业拨付贴

息资金,满足企业实际还息资金需求,切实减轻企业融资负担,

强化企业资金保障。如因特殊情况,确需由市县向企业拨付,请

你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在10日内提出有关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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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到市县基层的方案报我部备案,待我部审核同意后再行

下达到市县。在向市县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

标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

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

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二是强化贴息资金全流程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规、

有效。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作和信息共享,因企业提前还款等

情况出现贴息资金结余,或贷款用途不符合要求等,应及时予以

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收回资金情况应在申请

2021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时一并报告。

三是持续加强贴息资金绩效管理,2021年3月31日前将贴

息资金使用和绩效评价情况纳入年度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

材料,向我部 (金融司)和当地监管局报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表中增加如下指标:产出指标—数量指标—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资金拨付率 (目标值90%),产出指标—数

量指标—符合疫情防控重点保障贴息要求的企业数量、平均贷款

数量 (根据实际情况填报),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满意度 (目标值85%)。

附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资金下达情况表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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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财税

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

财办〔2020〕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

经济运行,中央财政和地方陆续出台相关财税政策,不断加大财

政资金支持力度。现就加强相关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督促指导,确保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到实处

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学习针对疫情防控出台的有关经费保

障、财政补助、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相关政策措

施,理解领会吃透政策精神。加强政策宣传解释和辅导,确保患

者、参与疫情防控的医务及相关人员、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应享

尽享”救助补助或经费保障政策,确保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

个人尽享财税支持政策,及时获得资金支持。密切跟踪相关财税

政策落地实施情况,及时了解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

强疫情对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影响的分析,研究提出相关政

策调整和完善建议。
—532—



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市县级财政部门的业务指导,认真落

实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经费

保障工作的通知》 (财办 〔2020〕7号)等文件精神,指导当地

相关部门和基层财政部门落实好各项财税政策。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积极协助地方财政部门细化出台相关实

施细则或操作指引,明确患者费用补助、临时性工作补助、税收

优惠、财政贴息、物资采购政策等实施范围、使用方向、补助对

象、补助标准、申报流程等,确保疫情防控的各项财税政策落实

落细。

二、强化财政监管,确保疫情防控财政资金用在实处

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疫情防控财政资金监管,重点关注

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患者救助费用补助、临时性工作补助、财政贴

息、物资采购等有关财政资金的审核、拨付、管理使用等情况,

督促指导相关部门规范疫情防控资金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切实

保障资金使用安全合规有效。疫情防控期间以非现场监管为主,

灵活采用线上报送、线上跟踪等 “非现场、不见面”的 “互联网

+监管”方式,利用视频会议、电话沟通、微信联系等手段,有

效有序开展监管工作。对于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不到位,财政

资金分配、资金补助不合理等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要充分发

挥舆论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财税政策和资金

分配等信息,通过网络、电话等多种形式,及时受理群众举报,

发现问题严肃处理。疫情结束后结合实际适时开展现场监管,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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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财经纪律,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涉及重大违法违纪问题,要及

时移交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中央转移支付以及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捐赠等各项资金的统筹,按照 “特事

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加快预算执行,及时、足额拨付各项疫

情防控资金。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及时掌握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下达情况,

建立疫情防控资金台账。督促地方财政部门统筹做好资金调度、

垫付,优先保障和拨付疫情防控资金,切实保障基层疫情防控及

“三保”支出需求。对资金使用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反

映并提出改进建议。发现地方财政部门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用于

平衡预算,以及资金分配、资金补助不合理等问题,要及时指出

并督促纠正;对擅自截留、挤占、挪用疫情防控资金,购置与疫

情防控无关物资等违法违规行为,要督促地方严肃查处。

三、做好绩效评价,提高疫情防控财税政策和财政资金绩效

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各地财政部门和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

及时对相关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使用效果开展绩效评价。要

结合出台的财税政策和财政补助资金确定的工作目标和要求,科

学设计绩效评价指标,全面收集各项数据信息,进行必要的现场

调研。围绕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的时效性、公平性、有效性

开展评价,重点关注政策和资金是否及时、精准到位,资金补助

标准是否科学合理,资金分配是否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防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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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资金是否达到预期效果等。根据评价情况,系统总结政策落

实和资金使用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分析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有针

对性的提出意见建议,作为调整完善财税政策、加强资金管理的

重要参考和依据。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的重点绩效评价和绩效自评抽审工作由财

政部统一组织实施,地方财政部门绩效评价工作按照财政部的有

关要求自行组织开展。

四、改进工作作风,切实提高监管工作实效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是保障相关财税政策取得实效

和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的重要举措。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 “四个意

识”,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履职,勇于担当,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二)加强沟通协调,形成监管合力。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和

地方财政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既要各尽其责,又要相互支持,

强化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各级财政部门要注重同当地人行、银

保监、税务、发改以及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推动

形成监管合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各级财政部门既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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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工作程序和内部控制要求,又要充分考虑疫情防控非常时

期的特殊情况,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听取多方意见建

议,全面、客观、审慎看待发现的问题,实事求是作出判断。要

减少基层财政数据统计、报表填报、文件报送等工作,坚决杜绝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高效有序监管。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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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

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强化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

财办金〔2020〕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

为更好落实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 (财金 〔2020〕5号)和全国强化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 “各地要按

照战时标准和要求,迅速行动起来,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各地

财政部门要从快拨付贴息资金”的要求,现补充通知如下:

一、省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准认定,避

免将未承担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生产和调配任务、贷款资金未

用于扩能增产的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确保 “好钢用在刀刃上”,

切实提高财政贴息资金使用效益。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

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攀

比、管理混乱等问题。

二、为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与本级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贷款银行加强沟通,实时掌握优惠贷款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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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主动上门对接服务,宣传贴息政策,可采取 “先拨后结”

方式,先行安排贴息资金,及时拨付至符合条件的企业,全力支

持相关企业扩大产能。

三、省级财政部门应每月汇总辖区内贴息资金拨付和支持企

业的有关情况,通过官网等渠道予以公示,加强正面舆论引导,

宣传政策实施效果。

四、省级财政部门应于2020年5月31日前汇总一并向财政

部申请贴息资金结算。

五、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周五中午前汇总贴息资金拨付数

额、支持优惠贷款规模、支持企业总数等情况反馈我部金融司。

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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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银 行

关于开展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

企业信贷支持行动的通知

国粮财〔2020〕1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粮食局),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精神,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

支持粮食 “产购储加销”体系建设和 “五优联动”,促进农民增

收和银企双赢,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粮食产业强国建设,

“保粮食能源安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决定联合开展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信贷支持行动。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原则

(一)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通过金融信贷支持优质粮食工程

示范企业实施 “五优联动”,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建立健全农民

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

等方式,与种粮农民结成长期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促进种粮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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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收。

(二)助力粮食企业降本增效。重点扶持主营业务突出、产

业化程度高、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增长潜力大、服务农民

最直接的优质粮食工程示范企业,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提高企业

信贷可获得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企

业发展动力,促进企业降本增效、发展壮大,夯实乡村振兴和国

家粮食安全的企业载体。

(三)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升级。支持示范企业延伸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通过升级生产工艺、提高加工水平、

完善设施设备、加强品牌和市场体系建设等,增品种、提品质、

创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新需求,开拓新市场,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加快推动粮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

(四)实现产融合作共赢。加强政策扶持,充分发挥农业发

展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加大信贷支持,创新信贷产品,提

高信贷服务,拓宽政策性金融支粮新模式新途径,培育和扶持一

批优质粮食企业客户,促进产融结合和银企共赢。

二、支持政策

(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继续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力度,及时安排补助资金;指

导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加大政策争取支持力度,督促示范企业

加快项目建设,规范资金使用,提高实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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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将在符合基本贷款政策的前提下,

对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给予信贷重点支持,优先保证信贷

规模,开通办贷绿色通道,对企业优质粮食工程建设项目优先支

持,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撑。

(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定期

会商机制,及时跟踪分析示范企业经营发展情况,不断研究完善

对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的产业政策和信贷支持措施,全方

位多角度支持优质粮食工程深入实施。

三、认定条件

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的示范

企业。

(二)以粮油生产、收购、储备、加工、销售为主业,具有

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产权清晰。金融机构信用等级A-级及以

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85%。

(三)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良好的发展前

景,经营期内业绩良好,近三年盈利良好 (因执行国家政策亏损

除外)。

(四)内控体系健全,财务管理规范,没有违规和不良信用

记录,除粮食财务挂账外无不良贷款,除政策性因素外无欠息、

欠农民售粮款等不良记录。

(五)企业管理科学、经营方式灵活、生产工艺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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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具有创新示范作用。在 “中国好粮

油”品牌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粮油产品质量、助农增收等方面

有亮点。

(六)企业注册资本、销售收入和粮食加工能力符合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有关信贷准入政策。

对列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扶持

发展的重点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粮食市场调控骨干企业、脱贫

攻坚相关地区粮食企业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老客户,有关认定

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四、认定办法

(一)认定程序。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可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向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提出申

请,经双方共同审核确认后逐级上报。符合条件的地市级和省级

国有粮食企业可直接向同级机构申报。各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共同审核汇总后,将评定结果于2020

年8月28日前联合上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财务审计司)

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 (粮棉油部),我们进一步对评定结果

进行审核,并发文公布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信贷支持行动

企业名单。

(二)申报材料。(1)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信贷支持

行动申报表 (见附件);(2)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中国好粮油”

行动计划)示范企业相关证明资料;(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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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登记证; (4)银行资信证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证明; (5)

2017年、2018年、2019年企业年度决算相关材料,包括资产负

债表、利润表等,以及其他有助于证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材

料;(6)企业优质粮油生产、产业化经营及促农增收等情况。

五、其他要求

(一)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

要高度重视此次认定工作,切实加强沟通协调,规范认定程序,

周密安排部署,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二)申报企业要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和完整,如有弄

虚作假行为的将取消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在申请审核过程中,如有疑难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务审计司 电话:010-63906829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部 电话:010-68085571

附件:优质粮食工程重点示范企业信贷支持行动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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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银发〔2020〕29号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金融系统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作为,确保金融服务畅通,

支持各地疫情防控,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

键阶段。为切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精神和中央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金融

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货币信贷支持力度

(一)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继续强化预期引导,

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

政策工具,提供充足流动性,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维

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因春节假期调整

受到影响的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2020年1月下旬

存款准备金考核的容忍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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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促进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二)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在疫情防

控期间,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生产、运

输和销售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医用护目镜、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负压救护车、消毒机、84消毒液、

红外测温仪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以及重要生活物资的骨

干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人民银行通过专项再贷款向金融机构提

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对名单内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信

贷支持。中央财政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贴息支持。金融

机构要主动加强与有关医院、医疗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的服务对

接,提供足额信贷资源,全力满足相关单位和企业卫生防疫、医

药用品制造及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攻关、技术改

造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

(三)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

惠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通过调整区域融资政策、内部资金转

移定价、实施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办法等措施,提升受疫情影响严

重地区的金融供给能力。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

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

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

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情灾害影响。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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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机构应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和再担保费。对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减半收取再

担保费。

(四)完善受疫情影响的社会民生领域的金融服务。对因感

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以及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

群,金融机构要在信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住房按

揭、信用卡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感染新型

肺炎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可展期一年,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对感染新型肺炎或受疫情影响受损的出险理赔客户,金融机构要

优先处理,适当扩展责任范围,应赔尽赔。

(五)提高疫情期间金融服务的效率。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领

域和地区的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要建立、启动快速审批通道,简

化业务流程,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在受到交通管制的地区,

金融机构要创新工作方式,采取在就近网点办公、召开视频会议

等方式尽快为企业办理审批放款等业务。

(六)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国家开

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结合自身业务范围,加强

统筹协调,合理调整信贷安排,加大对市场化融资有困难的防疫

单位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医药用品进口采购,以及重要生活物资

供应企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的资金支持力度,合理满足疫情防

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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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重点领域信贷支

持。金融机构要围绕内部资源配置、激励考核安排等加强服务能

力建设,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要保持贷款

增速,切实落实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要求。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投放。

(八)发挥金融租赁特色优势。对于在金融租赁公司办理疫

情防控相关医疗设备的金融租赁业务,鼓励予以缓收或减收相关

租金和利息,提供医疗设备租赁优惠金融服务。

二、合理调度金融资源,保障人民群众日常金融服务

(九)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畅通。金融机构要根据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合理安排营业网点及营业时间,切实做好营业场所的清

洁消毒,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畅通。金融机构要加强全国范围特别

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线上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

(十)加强流通中现金管理。合理调配现金资源,确保现金

供应充足。加大对医院、居民社区以及应急建设项目等的现金供

应,及时满足疫情物资采购相关单位和企业的大额现金需求。做

好现金储存及业务办理场地的消毒工作。对外付出现金尽可能以

新券为主,对收入的现金采取消毒措施后交存当地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

(十一)确保支付清算通畅运行。人民银行根据需要,放开

小额支付系统业务限额,延长大额支付系统、中央银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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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中系统运行时间,支持金融机构线上办理人民币交存款等

业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清算机构及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做好各

类支付清算系统、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的正常安全运

营,开通疫情防控专用通道,保障境内外救援和捐赠资金及时划

拨到位、社会资金流转高效顺畅。

(十二)建立银行账户防疫 “绿色通道”。银行业金融机构要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做好与防控疫情相关的银行账户服务工

作,简化开户流程,加快业务办理。要积极开辟捐款 “绿色通

道”,确保疫情防控款项第一时间到达指定收款人账户。减免银

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办理防控疫情相关款项汇划

费用。鼓励清算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向慈善机构账户或疫

区专用账户的转账汇款业务、对疫区的取现业务减免服务手续

费。

(十三)加大电子支付服务保障力度。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

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采用远程视频、电话等方式办

理商户准入审核和日常巡检,通过交易监测强化风险防控。鼓励

清算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对特定领域或区域

特约商户实行支付服务手续费优惠。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

付机构要强化电子渠道服务保障,灵活调整相关业务限额,引导

客户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个人网上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支付服务APP等电子化渠道在线办理支付结算业务。

(十四)切实保障公众征信相关权益。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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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要妥善安排征信查询服务,引

导公众通过互联网、自助查询机进行征信查询。要合理调整逾期

信用记录报送,对因感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

控需要隔离观察人员和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因疫情影响未能

及时还款的,经接入机构认定,相关逾期贷款可以不作逾期记录

报送,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

个人和企业,可依调整后的还款安排,报送信用记录。

(十五)畅通国库紧急拨款通道。建立财库银协同工作机制,

及时了解财政部门疫情防控资金拨付安排,随时做好资金拨付工

作。加强对商业银行相关业务的指导,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

跟踪资金拨付情况。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确保资金汇划渠道畅通

和国库业务相关系统运行安全稳定,构建疫情防控拨款 “绿色通

道”。各级国库部门要简化业务处理流程和手续,确保疫情防控

资金及时、安全、准确拨付到位。

(十六)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金融机构要树立负责任

金融理念,对受疫情影响临时停业或调整营业时间的网点,要提

前向社会公布并主动说明临近正常营业的网点。金融机构要充分

利用线上等方式保持投诉渠道畅通,优化客户咨询、投诉处理流

程,及时妥善处理疫情相关的金融咨询和投诉。金融机构要切实

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不得利用疫情进行不当金融营销

宣传。

三、保障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维护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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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加强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保障。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要

从工作机制、人员配备、办公场所、系统运维、技术支持等方面

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确保发行、交易、清算、结算等业务正常运

转,尽可能实施全流程、全链条线上操作。要制定应急预案,对

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理。要加强与主管部门、市场机构、

其他金融基础设施的沟通,保持业务系统联通顺畅。对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地区,要开设 “绿色通道”,必要时提供特别服务安排,

并降低服务收费标准。

(十八)稳妥开展金融市场相关业务。金融机构要合理调配

人员,稳妥开展金融市场相关交易、清算、结算、发行、承销等

工作,加强流动性管理与风险应对。要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确

保金融市场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开展。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金

融机构,要保持正常业务往来,加大支持力度。

(十九)提高债券发行等服务效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要优化公司信用类债

券发行工作流程,鼓励金融机构线上提交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发行

申报材料,远程办理备案、注册等,减少疫情传播风险。对募集

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以及疫情较重地区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的

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公司信用类债券建立注册发行 “绿色

通道”,证券市场自律组织对拟投资于防疫相关医疗设备、疫苗

药品生产研发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建立登记备案 “绿色通

道”,切实提高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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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灵活妥善调整企业信息披露等监管事项。上市公司、

挂牌公司、公司债券发行人受疫情影响,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9年年报或2020年第一季度季报有困难的,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要依法妥善安排。上市公司受

疫情影响,难以按期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的,可向证券交易

所申请延期办理;难以在原预约日期披露2019年年报的,可向

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0年4月30日前披露。湖北省证券基

金经营机构可向当地证监局申请延期办理年度报告的审计、披露

和报备。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或

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管理人可向当地证监局申请延期办理年报审

计和披露。对疫情严重地区的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适当放宽

相关风控指标监管标准。

(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

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

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

重组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

间延期1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3次。疫情期间,对股票发行人

的反馈意见回复时限、告知函回复时限、财务报告到期终止时

限,以及已核发的再融资批文有效期,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暂缓

计算。已取得债券发行许可,因疫情影响未能在许可有效期内完

成发行的,可向证监会申请延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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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减免疫情严重地区公司上市等部分费用。免收湖

北省上市公司、挂牌公司应向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缴纳的2020年度上市年费和挂牌年费。免除湖北省期货

公司应向期货交易所缴纳的2020年度会费和席位费。

四、建立 “绿色通道”,切实提高外汇及跨境人民币业务办

理效率

(二十三)便利防疫物资进口。银行应当为疫情防控相关物

资进口、捐赠等跨境人民币业务开辟 “绿色通道”。对有关部门

和地方政府所需的疫情防控物资进口,外汇局各分支机构要指导

辖区内银行简化进口购付汇业务流程与材料。

(二十四)便捷资金入账和结汇。对于境内外因支援疫情防

控汇入的外汇捐赠资金业务,银行可直接通过受赠单位已有的经

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办理,暂停实施需开立捐赠外汇账户的要

求。

(二十五)支持企业跨境融资防控疫情。企业办理与疫情防

控相关的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无需事前、逐笔提交单证材

料,由银行加强对企业资金使用真实性的事后检查。对疫情防控

确有需要的,可取消企业借用外债限额等,并可线上申请外债登

记,便利企业开展跨境融资。

(二十六)支持个人和企业合理用汇需求。银行应当密切关

注个人用汇需求,鼓励通过手机银行等线上渠道办理个人外汇业

务。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其他特殊外汇及人民币跨境业务,银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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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办理、事后检查,并分别向所在地外汇局分支机构、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报备。

(二十七)简化疫情防控相关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流程。支

持银行在 “展业三原则”基础上,凭企业提交的收付款指令,直

接为其办理疫情防控相关进口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以及资本项目

下收入人民币资金在境内支付使用。

五、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二十八)强化疫情防控的组织保障。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

机构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把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全力以赴做好各项

金融服务工作。

(二十九)做好自身的疫情防控工作。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

机构要完善疫情应对工作机制,持续关注员工特别是从疫情较重

地区返回员工的健康情况,建立日报制度,加大疫情排查力度,

做好员工防疫安排,努力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疫用品。

(三十)配合地方政府加强应急管理。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

机构要按照属地原则,配合当地政府做好组织协调,及时处理突

发事件。服从当地政府防疫安排,对防控疫情需要征用的人员车

辆、设备设施等,不得推诿拒绝。各单位要继续严格执行应急值

守制度,确保政令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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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在执行中遇到的情况请及时报告。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财 政 部

银 保 监 会

证 监 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2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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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

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银发〔2020〕120号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微企业造成的重大影响,金融及相

关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行动,主动作

为,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支持扩内需、助复产、保就业,为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精准金融服务。为推动金

融支持政策更好适应市场主体的需要,进一步疏通内外部传导机

制,促进中小微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不含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下同)融资规模明显增长、融资结构更加优化,实

现 “增量、降价、提质、扩面”,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不折不扣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

(一)安排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完善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的支持力度。银行

业金融机构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受惠企业占比,对于疫情

前经营正常、受疫情冲击经营困难的企业,贷款期限要能延尽

延。要结合企业实际,提供分期还本、利息平摊至后续还款日等

差异化支持。提高响应效率、简化办理手续,鼓励通过线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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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二)发挥好全国性银行带头作用。全国性银行要用好全面

降准和定向降准政策,实现中小微企业贷款 “量增价降”,出台

细化方案,按月跟进落实。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增速高于40%。全国性银行要合理让利,确保中小微企

业贷款覆盖面明显扩大,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三)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用好再

贷款再贴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支持

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外贸、旅游娱乐、住宿餐饮、

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发放依法合规,

防止 “跑冒滴漏”。中小银行要运用好再贷款再贴现资金,鼓励

中小银行加大自有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加大中小微企业信贷投

放,降低融资成本。

(四)落实好开发性、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开发性、

政策性银行要在2020年6月底前将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落实

到位,以优惠利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制定本银行专项信

贷额度实施方案,按月报送落实情况。

(五)加大保险保障支持力度。鼓励保险机构根据中小微企

业受疫情影响程度的具体情况,提供针对性较强的相关贷款保证

保险产品。鼓励保险公司区分国别风险类型,进一步提高出口信

用保险覆盖面,加大出口中小微企业的风险保障。鼓励保险公司

在疫情防控期间,探索创新有效的理赔方式,确保出险客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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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便捷的理赔服务。

二、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六)提高政治站位,转变经营理念。要高度重视对受疫情

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工作,强化社会责任担

当。按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

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

领域,实现信贷资源增量优化、存量重组。

(七)改进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做

实普惠金融事业部 “五专”机制,单列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

造业等专项信贷计划,适当下放审批权限。改革小微信贷业务条

线的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机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优

惠力度要不低于50个基点,中小银行可结合自身实际,实施内

部转移定价优惠或经济利润补贴。

(八)完善内部绩效考核评价。商业银行要提升普惠金融在

分支行和领导班子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将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

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要降低小微金融利润考核

权重,增加小微企业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改进贷款尽职免责

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如无明显证据表明失职的均认定为尽职,

逐步提高小微信贷从业人员免责比例,激发其开展小微信贷业务

的积极性。

(九)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贷。商

业银行要优化风险评估机制,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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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担保的依赖。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新发放信用贷款

占比显著提高。督促商业银行提高首次从银行体系获得贷款的户

数。允许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续贷贷款纳入正常类贷款,鼓励

商业银行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力争2020年小微企业续贷

比例高于上年。

(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赋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鼓励商业

银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改造

信贷审批发放流程。深入挖掘整合银行内部小微企业客户信用信

息,加强与征信、税务、市场监管等外部信用信息平台的对接,

提高客户识别和信贷投放能力。打通企业融资 “最后一公里”堵

点,切实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三、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

(十一)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和结构调整功能。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货币政

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十二)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作用。将主要银行贷款

利率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点差纳入宏观审慎评估考核,密切监

测中小银行贷款点差变化。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内嵌到内部定价和传导相关环节,疏通银行内部利率传导机

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

基准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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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优化监管政策外部激励。推动修订商业银行法,研

究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规定,便利小微企业获得信

贷。开展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继续实施普惠型

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和户数 “两增”要求。进一步放宽普惠型小微

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

(十四)研究完善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制度。修改完善金融企

业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弱化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

的要求。将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挂钩。

引导金融企业更好地落实国家宏观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加大对

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鼓励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通过场外

期权、仓单服务等方式,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风险

管理服务。

(十五)更好落实财税政策优惠措施。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税收优惠和奖补措施的宣传力度,力争做到应享尽享。加强普

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保障,做好财政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

改革试点。

(十六)发挥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建立政府性融

资担保考核评价体系,突出其准公共产品属性和政策性,逐步取

消盈利考核要求,重点考核其支小支农成效 (包括新增户数、金

额、占比、费率水平等)、降低反担保要求、及时履行代偿责任

和首次贷款支持率等指标,落实考核结果与资金补充、风险补

偿、薪酬待遇等直接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逐步提高担保放大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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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将政府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

下。

(十七)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加快运作。2020年力争新增

再担保业务规模4000亿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批量担保贷

款业务合作,提高批量合作业务中风险责任分担比例至30%。

对合作机构单户100万元及以下担保业务免收再担保费,2020

年全年对100万元以上担保业务减半收取再担保费。

(十八)清理规范不合理和违规融资收费。对银行业金融机

构小微贷款中违规收费及借贷搭售、转嫁成本、存贷挂钩等变相

抬高中小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的乱象加强监管检查,从严问责处

罚。

四、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

(十九)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力度。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

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支持大型企业更多发债融资,释放

信贷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优化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审

批流程,疏通审批堵点,加强后续管理,2020年支持金融机构

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债

券融资工具支持作用。推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和信用保护工具发

展,推广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融资工具。

(二十)提升中小微企业使用商业汇票融资效率。对于确需

延时支付中小微企业货款的,促进企业使用更有利于保护中小微

企业合法权益的商业汇票结算,推动供应链信息平台与商业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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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互联,加快商业汇票产品规范创新,提升中小微企业应

收账款融资效率。

(二十一)支持优质中小微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支持符合

条件的中小企业在主板、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融资,加

快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优化新三板发行融资制度,引

入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机制,取消定向发行单次融资新

增股东35人限制,允许内部小额融资实施自办发行,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设立精选层,建立转板上市制度,允许在精选层挂牌

一年并符合相关条件的企业直接转板上市,打通挂牌公司持续发

展壮大的上升通道。对基础层、创新层、精选层建立差异化的投

资者适当性标准,引入公募基金等长期资金,优化投资者结构。

(二十二)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投早投小。修订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105号),强化对创业投资基金的差异化监管和自律。制定

《创业投资企业标准》,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专注

投资中小微企业创新创造企业。鼓励资管产品加大对创业投资的

支持力度,并逐步提高股权投资类资管产品比例,完善银行、保

险等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企业的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机制,加强

创业投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合作。推动完善保险资金投资

创业投资基金政策。

(二十三)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选择具备条件的

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推动修改区域性股权
—562—



市场交易制度、融资产品、公司治理有关政策规定。推动有关部

门和地方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将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地方中

小微企业扶持政策措施综合运用平台。加强与征信、税务、市场

监管、地方信用平台等对接,鼓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私募股

权投资机构等参与,推动商业银行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五、加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二十四)加大对地方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

务平台建设指导力度。研究制定相关数据目录、运行管理等标

准,推动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现有的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地方征信

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

市场化征信机构运维地方平台。以地方服务平台为基础,加快实

现互联互通,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探索建立制造业单项冠

军、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纳入产业

部门先进制造业集群和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导向计划等优质中

小微企业信息库,搭建产融合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和比对,促

进金融机构与中小微企业对接,提供高质量融资服务。完善和推

广 “信易贷”模式。

(二十五)建立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推动动

产和权利担保登记改革,建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示系

统,逐步实现市场主体在一个平台上办理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

六、优化地方融资环境

(二十六)建立健全贷款风险奖补机制。有条件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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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地制宜建立风险补偿 “资金池”,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

和奖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

限责任。完善风险补偿金管理制度,合理设置托管对象、补偿条

件,提高风险补偿金使用效率。

(二十七)支持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支持产

融合作,推动全产业链金融服务,鼓励发展订单、仓单、存货、

应收账款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产品,发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作

用,促进中小微企业2020年应收账款融资8000亿元。加强金

融、财政、工信、国资等部门政策联动,加快推动核心企业、财

政部门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完成系统对接,力争实现国有商

业银行、主要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部接入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

(二十八)推动地方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地方政府夯

实风险分担、信息共享、账款清欠等主体责任,继续组织清理拖

欠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账款,督促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依法依

规及时支付各类应付未付账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续贷

中心、首次贷款中心、确权中心等平台,提供便民利企服务。继

续清理地方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在中小微企业融资环节不合理和

违规收费。

七、强化组织实施

(二十九)加强组织推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

出机构可通过建立专项小组等形式,加强与当地发展改革、财

税、工信、商务、国资等部门的联动,从强化内部激励、加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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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户支持、改进服务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强化银企对接、优化

融资环境等方面,因地制宜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

力提升专项行动。

(三十)完善监测评价。探索建立科学客观的全国性中小微

企业融资状况调查统计制度和评价体系,开发中小微企业金融条

件指数,适时向社会发布。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

支机构会同各银保监局探索建立地市级和县级中小微金融区域环

境评价体系,重点评价辖区内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水平、融资担

保、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和共享、账款清欠等,并视情将金融机构

和市县政府评价结果告知金融机构上级部门和副省级以上地方政

府,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银 保 监 会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 政 部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证 监 会  外 汇 局

2020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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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

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

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

银发〔2020〕122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 (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厅 (局)、

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

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强化稳企业保就业支持政策,

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年内还本付息资金压力,按照市场

化、法治化原则,进一步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

付息。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政策适用范围

对于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

款 (包括单户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

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下同),按照 “应延尽延”要求,

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对于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其他中小

微企业贷款和大型国际产业链企业 (外贸企业)等有特殊困难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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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贷款,可由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延期还本付息。

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延期还本付息

政策给予政策支持,并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

作银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等地方法人银行业金

融机构 (以下简称地方法人银行)执行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

息政策给予相关激励。

二、关于普惠小微贷款到期本金、应付利息支付安排

对于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

款本金,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还本申请,结合企业受

疫情影响情况和经营状况,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

业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安排。还本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

31日。上述贷款涉及担保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与企业、担保

人等协商处理,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

排。

对于2020年6月1日至12月31日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付息申请,结合企业受疫情影响

情况和经营状况,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延期付息安排。贷款付息

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免收罚息。延期利息的具体

偿还计划,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双方自主协商、合理确定。

三、对地方法人银行执行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

激励措施

为充分调动地方法人银行积极性,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通过

特殊目的工具,对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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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本金的1%作为激励。在规定期限内,同一笔贷款多次延期

还本的,只在首次延期时享受激励措施。

地方法人银行申请激励资金,应向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

支行或地市中心支行提交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人民银

行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会同同级银保监会派

出机构对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延期还本付息业务开展情况进行

监督,确保地方法人银行所提供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发现地

方法人银行存在数据虚报错报、套取激励资金等违规行为的,人

民银行将收回已发放的激励资金,取消该地方法人银行申请激励

资金的资格,并依法予以惩戒。

四、工作要求

“应延尽延”,提升政策覆盖面。对于普惠小微贷款,只要企

业提出延期还本付息申请,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

供替代安排,且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就

应当予以办理,并合理安排还本付息时间,避免集中到期。对于

其他中小微企业贷款和大型国际产业链企业 (外贸企业)等有特

殊困难企业的贷款,可由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延期还

本付息。

持续加强监督管理,有效防控信贷风险。办理阶段性延期还

本付息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可要求企业提供稳岗承诺书;贷款延

期期间,企业应当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

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建立专项台账,进行专项统计,密切

监测贷款质量变化,对可能出现的信贷风险提前做好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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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套政策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因执行上述政策产生的流动性问题,人

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

裕。

对于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实质

性风险判断,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信

记录。

各级财政部门在考核国有控股和参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2020年经营绩效时,应充分考虑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业绩的影响,给予合理调整和评价。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此前已按 《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

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 (银保监发 〔2020〕6号)办理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仍可根据本通知规定继续办理延期还本付

息。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银 保 监 会

财 政 部

发 展 改 革 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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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

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银发〔2020〕123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 (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厅 (局)、

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

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策部署,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强化稳企业保就业支持政策,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使用

4000亿元再贷款专用额度,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按照一定比

例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促进银行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

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购买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

自2020年6月1日起,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

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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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最新央行评级1级

至5级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

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购买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

行业金融机构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

微信用贷款的40%,贷款期限不少于6个月。

人民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购买上述贷款后,委托放贷银行

管理,购买部分的贷款利息由放贷银行收取,坏账损失也由放贷

银行承担。购买上述贷款的资金,放贷银行应于购买之日起满一

年时按原金额返还。

二、加大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力度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增加对小微企业的信贷资源配置,优化

风险评估机制,注重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押担保的依

赖,支持更多小微企业获得免抵押免担保的纯信用贷款支持,确

保2020年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明显提高。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金融科技手

段,整合内外部信用信息,提高对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评价和管控

水平。要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和特点,丰富信用贷款产品体

系,鼓励提升信用贷款中长期授信额度。要合理下放审批权限,

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发放效率。

获得支持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制定普惠小微信用贷

款投放增长目标,将政策红利让利于小微企业,着力降低信用贷

款发放利率。要建立2020年3月1日起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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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专项台账,及时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

并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要做好贷前审查和贷后管理,可

要求企业提供稳岗承诺书;贷款期间,企业应当保持就业岗位基

本稳定。要把控好信贷风险,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积聚。

三、强化协作,压实责任,狠抓落实

各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和财政、发展改

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政策传导,狠抓贯

彻落实,支持小微企业正常经营和就业稳定。通过开展信用贷款

专项行动等多种形式,提高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小微企业信

用贷款服务能力。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会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做好辖区内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投放情况监测评估,防范政策执行中的道

德风险和金融风险,推动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明显提升,确保

政策取得实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银 保 监 会

财 政 部

发 展 改 革 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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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等五部门

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

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

银保监发〔2020〕6号

各银保监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

省会 (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省 (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展改革委,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小企业主管

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各省 (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各政策性银行、

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应

对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纾解中小微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有关部门作了深入

研究,确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

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经

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贷款到期本金安排

对于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 (含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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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贷款本金,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

期还本申请,结合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和经营状况,通过贷款展

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还本安排。还

本日期最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对于少数受疫情影响严

重、恢复周期较长且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企业,银行业金融机

构可根据实际情况与企业协商确定另外的延期安排。上述贷款涉

及担保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与企业、担保人等协商处理。

二、关于贷款利息支付安排

对于2020年1月25日至6月30日中小微企业需支付的贷

款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付息申请,结合其受疫

情影响的实际情况,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延期付息安排。贷款付

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0年6月30日,免收罚息。延期利息的具

体偿还计划,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双方自主协商、合理确

定。

三、关于湖北地区特殊安排

湖北地区各类企业适用上述政策。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为湖北

地区配备专项信贷规模,实施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力争

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较上年平均水平降低1个

百分点以上。

四、关于企业新增融资安排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对接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建立绿色

通道,简化贷款审批流程,适度下放审批权限,应贷尽贷快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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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进绩效考评、尽职免责等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努力提

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占比和 “首贷率”。地方法人

银行应主动申请人民银行的新增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积极配合

政策性银行的新增信贷计划,以优惠利率向民营、中小微企业发

放贷款。

五、落实要求

做好需求对接。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对接企业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需求,开通线下和线上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

行)等多种渠道,为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申请提供便利。要及时受

理企业申请,限时回复办理。

明确支持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合理评估企业状况,调整

完善企业还本付息安排,重点支持前期经营正常、受疫情影响遇

到暂时困难、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企业。对于受疫情影响特别

严重、遇到特殊困难的行业,例如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文化娱

乐、住宿餐饮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倾

斜。

有效防范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贷

款进行专门统计、密切监测,对于贷款期间企业经营出现实质性

变化的,及时予以相应处置。同时,应完善反欺诈模型运用,推

进信息共享联防。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应立即停

止融资支持,并通过上报征信、诉讼等惩戒措施,有效防控道德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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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配套政策

对于上述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

持实质性风险判断,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

业征信记录。

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

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

理充裕,维持银行负债端平稳接续。

各级财政部门对于国有控股和参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2020

年的经营考核,应充分考虑应对疫情、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特殊因

素,给予合理评价。

银 保 监 会

人 民 银 行

发 展 改 革 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 政 部

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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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保监会等六部门

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

银保监发〔2020〕18号

各银保监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

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各省 (自治区、直辖

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 (首府)城

市中心支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厅、委),各政策性银行、大型银行、

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各保险集团 (控

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各会管单位: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持续加大减费让利力度,对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仍存在不合理收费、贷存挂钩和强制捆绑搭售等问题。为

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各环节收费与管理,维护企业知情权、自主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收费项目和不合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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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信贷资金管理等费用。银行不得收取信贷资金受

托支付划拨费。对于已划拨但企业暂未使用的信贷资金,不得收

取资金管理费。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不得在贷款合同中约定

提前还款或延迟用款违约金,取消法人账户透支承诺费和信贷资

信证明费。

(二)严格执行贷存挂钩、强制捆绑搭售等禁止性规定。除

存单质押贷款、保证金类业务外,不得将企业预存一定数额或比

例的存款作为信贷申请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不得要求企业将一

定数额或比例的信贷资金转为存款。不得忽视企业实际需求将部

分授信额度划为银行承兑汇票,或强制以银行承兑汇票等非现金

形式替代信贷资金。不得在信贷审批时,强制企业购买保险、理

财、基金或其他资产管理产品等。

(三)提前开展信贷审核。银行应根据企业申请,在存量贷

款到期前,提前做好信贷评估和审核,提高响应速度和审批时

效。在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外部环境等未发生明显恶化

时,不得无故提出导致融资综合成本明显提高的新的增信要求;

不得以断贷为由提高贷款利率,确保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以合理成

本获得贷款;不得继续对 “僵尸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挤占银行

可贷资金,推高其他企业融资成本。

二、助贷环节合理控制融资综合成本

(四)明确银行收费事项。银行应在企业借款合同或服务协

议中明确所收取利息和费用,不得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对

于第三方机构推荐的客户,银行应告知直接向本行提出信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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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息费水平。

(五)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管理。银行应对合作的第三方机构

实施名单制管理,由一级分行及以上层级审核第三方机构资质,

并在合同中明确禁止第三方机构以银行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银

行应了解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向企业收费情况,评估企业融资综合

成本,不与收费标准过高的第三方机构合作。

(六)实行 “两个严禁”。银行应掌握支持信贷决策的客户信

息,严禁将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的实质性职责交由第三方机构承

担,防止导致间接推高融资成本。严禁银行将信贷资金划拨给合

作的第三方机构,防止信贷资金被截留或挪用,减少企业实际可

用资金。

三、增信环节通过多种方式为企业减负

(七)合理引入增信安排。银行应充分挖掘整合企业信用信

息,支持通过与核心企业、政府部门的相关管理和信息系统对

接,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对客户信用准确画像,为供应链上下游企

业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银行应根据企业资信和风险状况,确定

与信贷相关的增信和专业服务安排,除特定标准化产品外,不得

为企业指定增信和专业服务机构。在现有措施可有效覆盖风险的

情况下,银行不得要求企业追加增信手段,推高融资综合成本。

银行不得以向专业服务机构推荐客户的名义,向合作机构收取业

务协办费用,导致企业融资费用增加。

(八)由银行独立承担的费用,银行应全额承担。银行对企

业垫付抵押登记费采取报销制的,应建立费用登记台账,由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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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跟进。银行为授信评估目的引入外部数据、信息或评级的,

不得要求企业支付相关费用。对于小微企业融资,以银行作为借

款人意外保险第一受益人的,保险费用由银行承担。

(九)由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的费用,银行不得强制或以合

同约定方式向企业转嫁。银行应根据企业风险状况引入差异化的

强制执行公证安排,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与借款企业约定强制执

行公证费承担方式,不得强制转嫁费用。对于小微企业信贷融

资,鼓励银行主动承担强制执行公证费;以银行作为抵押物财产

保险索赔权益人的,保险费用由银行和企业按合理比例共同承

担。

(十)由企业独立承担的费用,银行、保险公司和融资担保

公司等应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支出。银行不得强制企业购

买保证保险,不得因企业购买保证保险而免除自身风险管控责

任。保险公司不得提供明显高于本公司同类或市场类似产品费率

的融资增信产品,增加企业融资负担。融资担保公司应逐步减少

反担保要求,确需引入反担保措施的,应综合评估企业实际担保

成本。

四、考核环节考虑企业融资成本因素

(十一)加强资金转移定价精细化管理。鼓励银行将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 (LPR)内嵌到内部定价环节。在确定内部资金转移

价格时,银行应在精准核算的基础上动态调整。对于小微企业信

贷融资,鼓励银行加大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力度,进一步降低

融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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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科学开展内部信用评级和拨备计提。银行内部信用

评级要兼顾借款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可参照外部评级结果。对

于借款主体评级欠佳但债项评级高的信贷项目,银行可采取受托

支付、封闭管理等方式控制风险,通过差异化定价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银行在计提拨备时应遵循会计和监管规定,综合考虑信贷

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结合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前景等因素

进行评估,避免拨备计提不科学导致企业资金成本上升。

(十三)内部考核应适当和精细。银行应完善综合经营绩效

考核办法,避免业务条线和分支机构为实现不当绩效考核目标,

采取贷存挂钩、强制捆绑搭售、附加不合理信贷条件等做法,增

加企业融资成本。银行应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信贷融资设

置差异化考核目标,防止因过度追求低风险而导致参与方过多、

融资链条过长,间接推高融资成本。

五、完善融资收费管理,加强内控与审计监督

(十四)有效发挥公司治理机制作用。银行保险机构应不折

不扣落实国家减费让利、减轻企业负担等政策要求,制定合理的

年度经营目标和业务指标,提高管理效率,增收节支,保障股东

合理利益。

(十五)完善融资收费管理制度。银行制定与调整服务价格

应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测算各项服务支

出,充分考虑市场因素进行综合决策,不得利用协议定价方式收

取高于合理水平的费用。细化收费制度执行要求,针对不同适用

情形实行差异化处理,避免分支机构在执行中 “一刀切”。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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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同中列明服务内容、价格和收费方式等,不得超出合同约定

范围收取额外费用;对于先收费后服务、已收费但业务提前终止

的,应确保收费与服务内容匹配。鼓励对小微企业实施差异化定

价策略,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收费标准。

(十六)健全内部控制与监督。银行应实施收费管理分级授

权机制,加强对分支机构的管控;因地区性差异确需实行差别化

服务价格的,应由总行制定收费标准。完善信息系统,提高收费

核算自动化处理能力,增加收费差错账务调整功能,及时更新系

统设置,避免因系统漏洞或操作随意导致多收、误收。内审应涵

盖收费管理制度与执行情况,审计频率不低于一般项目。加强对

分支机构和员工管控,防止强制捆绑搭售、利益输送和收取回扣

等行为。

(十七)充分披露服务价格信息。通过营业场所、官方网站

和手机APP等渠道,以清晰、醒目方式公示价格信息和优惠政

策,保障企业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定期评估所公示信息,及时

更新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标准。

六、发挥跨部门监督合力和正向激励

(十八)形成监督合力。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牵头完

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明确跨部门信息共享、依法惩戒等工

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行业主管部门统筹推进市场中介机

构服务收费规范化。对于低成本融入资金而挪用套利的企业,经

银行报告,人民银行将其纳入征信系统。

(十九)建立正向激励。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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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融合作,建设和推广全国产融信息对接平台,加强企业与项

目白名单管理,为企业信贷融资提供信息支持。各级财政部门对

于国有控股银行保险机构的经营考核,应体现贯彻落实国家有关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要求,给予合理评价。对严格执行各项政策

要求的银行,人民银行应在流动性、资产证券化和小微企业专项

金融债等方面予以支持;银保监会应在相应业务资格审查方面给

予优先考虑。

(二十)加强行业自律。银行业、保险业和融资担保业协会

应倡导互利共赢的行业文化,落实信贷融资收费各项政策,切实

降低企业成本。对于将信贷资金进行转贷或购买其他金融产品套

利的,银行应在合同中明确借款人责任和相应措施。

本通知自2020年6月1日起实施。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参照执行。

中 国 银 保 监 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 展 改 革 委

财 政 部

人 民 银 行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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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

意见》的通知

冀办字〔2020〕1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雄安

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已经省委、省政府领

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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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

效,现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贯彻落实国家金融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

(一)抓好货币政策工具精准落地。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

币政策,切实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运用好定向降准、再贷款、

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促进货币信贷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积极满足实体经济合理需求。对纳入国家专项再贷款支持范围的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要从严审批、从快发

放,执行优惠贷款利率,将专项再贷款资金第一时间全部用于疫

情防控相关生产经营活动。2020年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

180亿元,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安排100

亿元再贴现额度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票据融资。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要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工具,加大对涉农企业、小微企

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运用支农再贷款 (不含扶贫再贷

款)、支小再贷款发放的贷款利率在5.5%左右。(责任单位:人

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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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

1.保证重点领域和行业的融资需求。加强金融政策与财政、

消费、投资、外经贸、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指

导督促金融机构进一步改善信贷结构,全力保障京津冀协同发

展、北京冬奥会筹办、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

大事顺利实施,优先满足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加大

对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生态环保、传统产业

改造提升、脱贫攻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责任单位: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

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

2.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帮扶力度。各金融机

构要全力支持疫情防控企业扩大产能,主动对接医药生产、医疗

服务、物流运输等 “防疫类”民营、中小微企业,畅通快速审批

绿色通道,简化授信申请材料,压缩授信审批时间。推动辖区内

银行机构开展手机在线申贷、系统自动授信、实时审批、即时到

账,进行全流程 “不落地”的线上贷款模式,缩短融资链条,提

高信贷审批效率。各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有发展前景的

民营、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对批发零售、餐饮住宿、制造业及外

贸领域相关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用好债委会制度,

要求各金融机构对纳入债委会的企业稳定预期、稳定信贷、稳定

支持,一致行动。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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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

款协商延期。对于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办理的2020年

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到期的延期还本,

给予本金的1%奖励。 (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

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

3.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企业金融服务保障。重点加大对信息

智能、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钢铁、

石化、食品、现代商贸物流、文体旅游、金融服务、都市农业等

全省十二大重点产业和市域主导产业、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

核心企业金融支持力度,加快上下游资金周转。鼓励和支持银行

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产业链核心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经营周转类信

贷支持,给予合理信用额度。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产业链产

品和服务创新,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金融服务。通过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等融资方式,为上游企业解决先货后款模式下的资

金占用问题;通过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预付款融资

等方式,为下游企业获取货物、支付货款提供信贷支持。疫情防

控期间,金融机构对于核心企业的上游企业,可适当提高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或订单融资比例;对核心企业的下游企业,可适当

提高预付款融资或存货与仓单质押融资比例;对暂时受到疫情影

响、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可适当降低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比

例和适度减免手续费。(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

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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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专项行动。2020年下半年开

展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专项行动。用好已有和新创设金融政策

工具,加强融资担保、金融监管、财税优惠等多种政策配合。各

部门在开展稳企业保就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等工作中确定的

企业名单,要及时向金融部门推送。各金融机构要主动对接名单

企业金融需求,提供精准对接服务并定期报送对接成果。各部门

要加强协作,健全政银企对接机制,丰富对接形式,建立对接台

账,跟踪对接效率、融资获得等情况,提升对接质效。(责任单

位: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市

场监管局、河北证监局,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强化政策指导和激励约束,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

(三)加强监管引导力度。金融监管部门按法人机构实施差

异化考核,形成贷款户数和金额并重的考核机制。推动落实尽职

免责机制,提高不良贷款考核容忍度。落实普惠金融领域定向降

准政策考核要求。加强商业银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获得

的优惠政策低成本资金使用管理,严格监控资金流向,防止被个

别机构或个人截留、挪用甚至转手套利,有效防范道德风险。严

厉打击金融信贷领域强行返点等行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机构和

个人,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

(四)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激励机制。指导商业银行尽快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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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绩效考核机制,制定小微信贷投放计划。大型银行、股份制

银行确保完成总行下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单户授信总额

1000万元及以下)信贷计划,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

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各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银

行全年力争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

较年初增速,有贷款余额的户数不低于年初水平。明确尽职认定

标准和免责条件,设立内部问责申诉通道,调动金融机构支持民

营企业、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各金融机构要降低小微金融从业人

员利润指标考核权重,增加贷款户数考核权重,并从资源配置、

费用保障、考核倾斜等方面调动相关部门和基层从业人员积极

性。(责任单位:河北银保监局)

三、优化信贷条件设置和服务,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五)严格落实收费减免要求。金融机构要严格落实服务价

格管理规定和 “七不准”、“四公开”要求。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

不合理贷款条件,严禁以以贷转存、存贷挂钩、浮利分费、借贷

搭售等行为变相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强化落实 “两禁两限”规

定,除银团贷款外,禁止向小微企业收取承诺费、资金管理费,

严格限制收取财务顾问费、咨询费,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

合融资成本再降0.5个百分点。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缩短融资链

条,清理不必要的 “通道”“过桥”环节,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依法查处金融机构涉贷、涉企违

法违规行为。同等条件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贷款利率和贷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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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保持一致;合理提升民营企业贷款比重,有效提高民营企业融

资可获得性。(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

(六)适度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商业银行要扩大信用贷款业

务,坚持审核第一还款来源,合理提高信用贷款比重。大型银

行、股份制银行2020年信用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比重不低于上

年同期水平;各法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银行信用贷款增速

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

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提供1年期零利率再贷款支持。

推广以税授信业务,对纳税守信、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较好的中

小企业给予信用贷款、利率优惠等信贷支持。落实小微企业无还

本续贷政策,加快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加大续贷支持力

度,要至少提前一个月主动对接续贷需求,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贷

款周转成本。推广无抵押、无担保的订单、保单和应收应付账款

融资业务。采取 “政府+银行+保险”的风险共担模式,帮助小

微企业获得贷款。 (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

河北银保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税务局、省自然资源

厅、省商务厅,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加强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共享,利用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 (河北),加快推进各地各部门信用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依法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公开。健全完善河北省金融服务

平台、河北省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增强政策发布和融资对接能

力,吸引整合各方金融服务资源,高效归集涉企政务信息。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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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用的中小企业和商业银行在平台上分别发布融资需求和信贷

产品,并进行线上智能匹配,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信息共享、

隐私保护和互信机制,实现 “线上+线下+24小时”精准融资

对接,推动资金供需双方高效对接,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普惠智慧

型金融服务。强化融资对接情况的跟踪、监测和分析,定期对信

贷落实情况、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成本进行信息反馈和统计分

析,推动融资对接取得实效。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案例总结推

广。(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省发展改

革委)

四、拓宽融资渠道,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

(八)推动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引导和支持企业进

行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完善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依托

河北省金融服务平台,以大数据为基础,建立全省企业股改挂牌

上市服务平台。在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产业化龙头

等企业认定中,对上市后备企业予以重点关注。进一步研究完善

《河北省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奖励资金管理办法》,对在各层次资本

市场挂牌上市企业给予财政资金奖励。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对有需求的挂牌后备小微企业和 “三农”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

持,财政给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降费奖补政策补贴。深入开展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引导上市公司提升再融资能力,通过增

发、配股、并购重组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源

整合。各地要加强对上市公司募投项目落地服务,协调解决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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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落地过程中的用地、环评等问题,对募投资金投资于本地项

目的,按照招商引资相关政策就高执行,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

促进募投项目高效落地。(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

政厅、河北证监局、省市场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国资委、省商务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九)扩大债券融资规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一步加大企业直接融资宣传培训力度,引导企业紧跟企业债券、

公司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形势,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引导和鼓

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结合自身情况,灵活选择中期票据、短期融资

券、超短期融资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券品种,充分利用银

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企

业或机构发行绿色债券。(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

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证监局、省发展改革委)

五、着力完善政策机制,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十)落实财政奖补和风险补偿政策。对符合规定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投放到中小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省级财政按不超过季

度平均贷款余额3‰标准给予直接奖励。对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

支持省内小微企业的创新产品,省级财政按不超过其年度保费收

入8%的标准给予直接奖励,每个创新产品奖励期限为3年。对

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发放个人20万元以内、合伙创业130万元以

内的创业担保贷款,每次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财政部门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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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给予贴息。对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发放额度在300万元以内的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每次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

规定标准给予贴息。贷款人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累计次数不超

过3次。2021年1月1日起,新发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

保贷款利息,LPR-150BP以下部分,由借款人和借款企业承

担,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有条件的市县可建立风险补偿资

金,对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形成的信贷风险,按约定比例给予

补偿。(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一)建立完善中小企业应急资金周转机制。按照 “政府

推动、企业互助、银行支持、市场运作、安全有偿”原则,各市

均要设立中小企业应急资金周转池,以政银支持、企业互助的形

式,鼓励中小企业出资加入资金周转池,推动建立由政府、银

行、企业按照约定比例承担风险的 “政银企”风险分担机制,解

决中小企业应急性流动资金的短缺难题。鼓励有条件的县 (市、

区)、园区设立中小企业应急资金周转池。(责任单位: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二)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完善全省融资担保体系,

各市县均要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持

续增强其资本金实力和担保能力。暂时不具备设立条件的县

(市、区)可入股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由其为县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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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应坚持准公共产品定

位,坚持保本微利的原则,逐步降低收费标准,支持小微和三农

企业发展。壮大河北省融资担保基金实力,积极创造条件对接国

家融资担保基金,以再担保、股权投资、代偿补偿、降费奖补等

方式,扶持各类融资担保公司发展。探索建立融资担保基金、担

保公司、银行大体按照2∶6∶2共同分担风险的合作机制,为各

类担保公司分险、增信。地方各级财政要建立对融资担保机构的

风险补偿制度,通过融资担保公司的杠杆放大效应,支持实体经

济融资和发展。(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各

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强化保障措施,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在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协调服务领

导小组 (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加强调度、研判、督导,切实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推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协调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办公室)要加强与有关部门、驻冀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的

沟通联系,全面掌握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时存在的问题或障

碍,及时梳理分析、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

(十四)强化信息沟通。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融资对接机

制,畅通资金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信息渠道,提供平台支撑。省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农业农村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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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负责对本行业企业融资需求的调查、分析、研判,收集、梳

理、反馈相关信息。

(十五)搞好政策宣传。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定期通报,

通过网站、报刊等媒体,借助对接会等多种形式宣传金融服务政

策、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加强各相关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河北证监

局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组织 “金融政策线上宣讲和对接”系列活

动,重点解读金融支持政策,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制作 “金融明

白纸”,发放给重点行业、领域的企业和项目,提升金融政策的

知晓率;在河北省金融服务平台设立金融政策专区,及时发布金

融政策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要深入挖掘宣传各地先进经验做

法,在全省及时推广。

(十六)严格督导通报。通过分析各行业融资情况、派出督

导组实地走访等方式,加大对各地各有关部门支持金融机构服务

实体经济工作的督导检查力度,将对金融机构的督导结果、其指

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各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年度指导评价

内容,定期通报工作开展情况,对工作实绩突出的单位进行表

扬,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对工作不力、推进工作不实、问题

解决不到位的单位,约谈有关负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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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关于实施2020年河北省“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

融资专项工作的通知

冀发改投资〔2020〕16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省直有关部门,省属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冀政办字

〔2020〕14号)要求,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加大

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基础设施和补短

板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省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以下简称 “国开行河北分行”)共同开展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

板”融资专项工作,现将有关工作细则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在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在关

键时期、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对我省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作用,

坚持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 “两手抓”,全力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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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河北分行专门安排总量500亿元的规模,专项用于支持促

复产稳投资补短板,保障我省2020年6月底前开工、续建和保

投产的重大基础设施、重点领域补短板等项目建设,确保我省有

效投资平稳增长,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保障。

二、项目范围

对纳入以下范围的重大项目,可以申报省 “促复产稳投资补

短板”融资支持。

(一)复工复产专项流贷项目。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复

工复产所需的生产资料购买、人员工资支付、上下游货款支付、

社保缴纳、日常经营费用等用途。重点支持以下方面:保障煤电

油气等能源供应;重要交通干线、客运班线、城市公交、关键物

流枢纽等服务有序恢复和正常运行;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以

及有条件的企业扩大产能或转产;保障 “菜篮子”、 “米袋子”、

主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生产、流通、供应,支持抓好春耕备耕,

保障种子、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保障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尽

早开工和建设的流动性需求;境内企业境外购买原材料、设备、

服务等,以及有助于 “走出去”企业复工复产的境外投资、工程

承包和产能合作项目。

(二)疫情防控专项应急贷款项目。优先为纳入国家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企业的项目提供流动资金贷款,专项用于参

与疫情防控的相关企业防护用品 (口罩、防护服等)、消毒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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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药品、治疗药品、救治器械生产经营,以及承建防控医院的

建筑施工企业购买施工所必须的设备、材料等与疾病治疗和疫情

防控相关的用途。

(三)重点领域补短板项目。一是医院、妇幼保健站、老年

养护中心、职教双创基地等民生领域项目。二是水环境治理、生

态修复、湖泊河道综合整治等生态环保项目。三是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以及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已列入国家年

度棚改计划的必要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四是土地综合整治、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现代农业设施、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乡村振

兴项目。

(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一是雄安新区重大基础性工程。

二是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轨道交通、综合客运枢纽等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含融资再安排)。三是地下综合管廊、供水、

电力、燃气、热力及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城市停车场等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四是张家口冬奥场馆建设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五

是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五)其他需要融资支持的扶贫、小微企业转贷款等项目。

三、政策支持

深入贯彻落实投资领域 “放管服”改革要求,按照便利度、

满意度 “双提升”要求,对于纳入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资

专项支持的项目,在服务团队、审批流程、贷款规模、授信条件

及融资利率上提供专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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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团队。国开行河北分行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下设13个专项工作推进小组,分别对口省直单位、雄安新区和

11个设区市 (含定州、辛集市),主动下沉服务,上门精准对

接。对于重大项目,成立总分行联合服务团队,确保项目融资需

求得到及时响应。

(二)审批流程。开辟优先审批、急事急办、减费让利绿色

通道,优先开展项目入库、客户准入、信用评级等内部工作流

程,通过 “一事一议”等方式加快授信审批进度,提升工作效率。

(三)贷款规模。对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资项目,在

贷款规模上给予专项保障,优先满足符合授信和发放贷款条件的

项目资金需求。

(四)授信条件。一是对复工复产专项流贷项目,在资金支

付合规、符合合同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全力加快贷款发放支付。

二是对疫情防控专项应急贷款项目,尤其是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内企业提出的防控疫情所急需的贷款,原则上在企业

提出需求后2天内实现发放。三是对其他融资项目,在准入要

求、信用结构等方面给予政策允许内最优条件支持。

(五)融资利率。一是对于纳入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名单的企业,在财政贴息的基础上给予最优惠利率支持,确保企

业融资成本不高于1.6%。二是对于符合开行专项流动资金支持

受疫情影响复工复产范围的企业,给予不高于一年期LPR的优

惠利率支持;一年以上期贷款可分段计息,在第一年享受上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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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三是对于其他纳入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资专项支

持的企业和项目,在国开行总行政策范围内给予最优惠利率支

持,帮助企业和项目单位解决资金需求。

四、报送要求

(一)申报条件

1.复工复产专项流贷项目。一是企业复工复产按规定需要

批准的,需经国家有关部门、地市级以上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等

审核或备案。对于疫情影响正常经营,但并未停工停产的企业

(如航空运输、交通物流、能源供应等行业)可不做上述要求。

二是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通过开行现有转贷款品

种予以支持,不作为本次借款主体。三是不得挪作他用,不得提

前偿还已发放存量贷款续做以套取专项贷款资金,不得用于偿还

债务本息等。

2.疫情防控专项应急贷款项目。一是申请企业原则上应纳

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确定的国家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二是应急专项流动资金贷款项目的借款

人,应具备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生产经营资质,并具备相应生产条

件。三是专项用于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

的事项,严禁挪用和超范围使用贷款资金。

3.重大基础设施、重点领域补短板及其他项目。一是申报

项目须符合相关规划,符合土地、资金、环境容量等要素供给条

件,原则上已完成项目规划、可研、环评、土地等审批手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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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资专项支持项目范围,为

2020年上半年需开工、续建或保投产类项目。三是项目投资规

模原则上要求10亿元以上 (扶贫、小微企业转贷款等民生领域项目

除外),融资主体具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并已实现市场化运营。

(二)申报主体。按照项目属地原则,以各市、雄安新区和

省属有关单位 (如省建投、省交投等)为主体申报。

(三)申报方式。由各市发展改革部门和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统一组织申报,省属有关单位直接申报。填报时,务必在

《2020年河北省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资专项申报表》中填

报指定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按照项目开工前审批完成情况,分

批次滚动申报。

(四)审核发放。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开行河北分行,对各

市、雄安新区和省属有关单位报送的项目按规定要求联合审核,

并由国开行河北分行进行评审,优先支持列入国家疫情防控重点

企业名单企业的项目和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及时给予金融支持,

发放优惠贷款。

(五)时间要求。请各地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按照 “应报

尽报”原则,全口径摸排符合条件的项目,并请在2020年2月

28日前,汇总报送第一批申请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融资专

项支持项目清单。后续批次安排滚动通知。

2020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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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北省分行

关于开展2020年河北省“稳就业促复产”

政策性金融支持专项工作的通知

冀发改就业〔2020〕23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公共服务局,省直有关部门,省属有

关单位,农发行各市分行:

我省是劳动力大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就业形势面临

新情况新变化。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

强化稳就业的决策部署,以及农发行总行 《关于加强农业政策性

金融服务统筹做好支持疫情防控和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的实施

意见》(农发银发 〔2020〕29号)要求,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

融优势,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努力扩大就业规模,确

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和

省农发行共同开展 “稳就业促复产”政策性金融支持专项工作。

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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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就业

优先战略,坚持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并重,积

极发挥政策性金融重要支撑作用,省农发行安排总量500亿元专

项信贷资金,用于复工复产和就业带动等重点领域的融资支持,

促进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充分就业,加快乡村振兴战

略和脱贫攻坚步伐,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有力保

障。

二、项目范围

(一)疫情防控应急项目

1.支持卫生防疫、医药用品制造及采购、科研攻关、技术

改造以及重要生活物资供应企业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及公共卫生

领域物资购置等方面的流动资金需求。

2.支持政府防疫物资储备和调控资金需求,加大对防疫产

品生产企业原材料采购和生产所需资金支持力度,大力支持新型

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消毒液等产品制造生产。

3.支持各级医院、防疫站、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和升级改造以及医疗卫生防疫企业应急防疫类中长期贷款需

求。

4.支持粮、棉、油、肉等关系市场稳定的储备调控计划顺

利实施,足额保障中央、地方储备粮油增储、轮换信贷资金需

要,以及国家战略储备物资、国家储备肉等各类储备资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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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地方政府或疾控指挥部指定供应疫区所必需的粮食、

肉类、蔬菜等农产品生活保障资金需求。确保民生物资供应充

足,市场价格稳定。

(二)复工复产稳就业项目

1.支持决战脱贫攻坚,聚焦基础薄弱的贫困县、贫困村、

贫困户以及非贫困县贫困人口,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按

照 “四个不摘”的政策要求,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2.支持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的粮食全产业链信贷需求,支持

春耕备耕农业生产和农资供应,确保不误农时。

3.支持饲料、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生猪全产业链

发展。

4.加大对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支持小微企业实体经济

发展。

5.支持服务 “米袋子”、 “菜篮子”工程等重要农副产品生

产供给的项目及企业,保障农副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供应环

节的资金需求。

6.支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助力农业生

产力提升。

7.支持京津冀、雄安新区等服务国家重点战略项目。

8.支持林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绿色

生态项目。

9.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重点项目,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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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城乡一体化

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支持其他涉农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资金需求。

(三)创业创新促就业项目

1.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及龙头企业项目发展,提高吸纳

就业能力。

2.支持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等新业

态,以及农民合作社等新兴主体发展,多渠道就业创业。

3.支持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园、创业就业孵化基地 (园

区)、河北创业大学、产业园区和推荐的孵化项目,以及创业培

训机构和创业实训基地建设,促进创业就业。

三、金融政策支持

(一)省市县三级联动。省农发行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辖内11家市级分行、152家县级机构设立专项工作推进专班,

省市县三级行联合办贷,精准高效对接项目。

(二)开辟专项通道。对于疫情防控应急项目和复工复产稳

就业项目,开辟应急通道和绿色通道,双通道保障项目实施,量

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确保项目融资需求得到及时响应。

(三)简化办贷手续。在依法依规前提下简化行政审批、抵

质押登记等有关手续,提高办贷效率。

(四)突破原有限定。对全国性重点企业疫情防控应急项目

和复工复产稳就业项目,信用等级和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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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硬性要求,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发放信用贷款。

(五)实施大幅利率优惠。对全国性重点企业加大利率优惠

幅度,降低企业成本,在财政贴息的基础上给予最优惠利率支

持,确保企业融资成本不高于1.6%,对于纳入绿色通道重点领

域复工复产贷款执行优惠利率政策。

(六)下放审批授权。对于疫情防控应急项目,部分应急贷

款,授权二级分行审批。

四、报送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疫情防控应急项目。原则上应为省市县地方政府及相关

主管部门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优先支持纳入人民银行

名单的全国重点企业。疫情防控应急项目的借款人,应具备疫情

防控相关物资生产经营资质,并具备相应生产条件。信贷资金必

须专项用于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等保障,严禁挪用和超

范围使用贷款资金。

2.复工复产稳就业项目。申报固定资产项目须符合相关规

划、土地、资金、环境容量等要素供给条件,原则上已完成项目

规划、可研、环评、土地等审批手续,应为2020年内开工、续

建或保投产类项目。申报流动资金贷款企业应在当地工商部门注

册、无不良信用记录,符合农发行基本的客户准入条件。优先申

报不裁员、少裁员项目。

3.创业创新促就业项目。申报项目要前期条件成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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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开工建设、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效果明显,优先支持用工数量

较大的劳动密集型项目。

(二)申报主体。按照项目属地原则,以各市、雄安新区发

展改革部门和省属有关企业为主体申报。各地申报时,务必在

《2020年河北省 “稳就业促复产”政策性金融支持专项申报表—

疫情防控应急项目》和 《2020年河北省 “稳就业促复产”政策

性金融支持专项申报表—复工复产稳就业项目》中填报指定联系

人及联系电话。

(三)申报程序。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农发行共同筛选申报,沟通一致后需在申报表上分别加盖公

章予以确认,并按照项目成熟度和轻重缓急,分类别排出顺序。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沟通协商,密切协作配合,认真筛选项

目,做好项目初审,确保申报项目质量。发展改革部门要建立联

合推荐申报机制,负责就业、农村经济、产业发展、服务业、固

定资产投资、重点项目建设等相关处室参加。

(四)审核发放。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农发行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联合审查,并印发审查通过项目名

单。对审查通过的项目,省农发行按照 “绿色通道”相关要求,

尽快启动办贷流程,落实办贷条件,发放优惠贷款。同时,各级

发展改革部门积极推荐拟支持项目纳入人民银行全国重点企业名

单。

(五)时间要求。请各地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按照符合相
—013—



关政策要求和贷款条件、与农发行沟通一致的原则,做好筛选申

报工作,并请在2020年3月9日前,汇总报送第一批申请项目

清单 (邮箱:fgwnfh@163.com)。

202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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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关于开展2020年河北省“抗疫情稳增长

惠民生”金融支持专项工作的通知

冀发改投资〔2020〕19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省属有关单位,建行各市分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冀政办字

〔2020〕14号)要求,在全力支持抗击疫情影响的同时,帮助企

业尽快复工复产,减轻疫情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冲击,强化基础设

施等重大项目要素保障,省发展改革委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北省分行 (以下简称 “建行河北分行”)共同开展 “抗疫

情稳增长惠民生”金融支持专项工作。现将有关工作细则通知如

下。

一、总体要求

在做好抗击疫情各项重点防控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建设银

行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坚持抗击疫情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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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两手抓,建行河北分行专门安排总量600亿元的信贷规模,

专项用于全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的融资支

持,力促全省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开工、续建和保

投产,并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加强对与人民

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的融资支持,为促进全省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二、项目范围

符合以下范围的建设项目和相关企业,可以申报河北省 “抗

疫情稳增长惠民生”专项融资支持。

(一)抗击疫情防控保障项目。对纳入国家和省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企业名单的企业,优先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项目

贷款,用于支持疫情防控保障重点企业扩大产能、增产增供,特

别是生产防护用品、消杀物品、检测药剂、治疗药品、救治器械

的生产经营,以保障疫情防控相关重要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平

稳有序供给。

(二)重点建设项目。发挥建设银行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的

传统优势,对全省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项目评估和融资支持专业服

务,包括全省范围内重大基础设施、钢铁退城搬迁、装备制造升

级、清洁能源替代、5G网络等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涵盖铁路、

公路、机场、港口、轨道交通、综合客运枢纽等重大交通项目,

以及地下综合管廊、电力、燃气、热力、供水、生活污水和垃圾

处理、城市停车场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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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功能疏解、雄安新区建设和冬奥会筹办我省 “三件大事”的

项目优先。

(三)疫情冲击受困项目。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特别是有发展前景但暂

时受困的商业综合体、大型商超、品牌连锁店,加强疫情期间的

融资服务保障,纾解企业资金困难。

(四)惠民及扶贫项目。对涉及保障全省城镇居民 “菜篮

子”、“米袋子”、主副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流通保障

企业,提供专项融资支持;对涉及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和纳入各地

扶贫计划的重点农业发展项目,特别是涉及春耕备耕、种子、化

肥、饲料等农资供应,以及开办家庭农场扶贫助农的企业和项

目,予以优先支持。

(五)小微企业项目。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复工复产所需的生产资料购买、人员工资支付、上下游货款支

付、社保缴纳、日常经营费用等用途的资金需求,进行专项融资

支持。

三、政策支持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保障企业融资支持,

加大对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建设项目的金融服务保障,建行

河北分行对纳入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融资专项支持的项目,

在服务团队、审批流程、贷款规模、授信条件和融资利率上提供

专项优惠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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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团队。建行河北分行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辖

内12家市级分行各设立一个专项工作推进小组,分别对口省属

单位、雄安新区和11个设区市 (含定州、辛集市),主动对接。

对于重大项目,建行河北分行对应成立直接服务团队,确保项目

融资需求及时响应。

(二)审批流程。按照特事特办、即到即办的原则,开辟绿

色通道,项目及客户准入、信用评级、上会审批等内部工作流程

全面简化优化,确保此类项目授信审批进度最快、效率最高。

(三)贷款规模。对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融资项目,在

贷款规模上给予专项保障,全额满足符合发放贷款条件的企业和

项目资金需求。

(四)融资利率。

1.国家级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贷款,利率在一年当期LPR基

础上最少下浮100个基点,企业实际支付成本不超过1.6%。

2.省级及以下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贷款,利率在一年当期

LPR基础上下浮80个基点。

3.其他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融资专项支持的重点项目

及重点企业贷款,一年期利率在当期LPR基础上下浮30个基

点,五年期利率在当期LPR基础上下浮45个基点。

4.小微企业贷款根据不同类型执行最优惠利率。

四、报送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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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击疫情防控保障项目。应为市级以上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内享受财政贴息及优惠信贷支持的企业,信贷资金必

须全部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禁止挪用优惠信贷资

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或进行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

2.重点建设项目。申报项目须符合相关规划,符合土地、

资金、环境容量等要素供给条件,原则上已完成项目规划、可

研、环评、土地等审批手续;符合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融资

专项支持项目范围,应为2020年内开工、续建或保投产类项目。

3.疫情受困项目。应为在当地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疫情

发生前运营正常、效益良好,仅因为疫情突发暂时受困的商业服

务企业、批发零售商、商业综合体、品牌连锁店等。

4.惠民、扶贫及小微企业项目,应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

无不良信用记录,符合建行基本的客户准入条件。

(二)申报主体。按照项目属地原则,在各市、县发展改革

部门组织项目单位和相关企业与建行各市分行充分沟通对接的基

础上,对沟通一致的项目,以各市、雄安新区和省属有关单位

(如省建投、省交投等)为主体申报。

(三)申报方式。由各市发展改革部门和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统一组织申报,省属有关单位直接申报。填报时,务必在

《2020年河北省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金融支持专项申报表》

中填报指定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可按照项目开工前审批完成情

况,分批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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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间要求。请各地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按照符合相

关政策要求和商业贷款条件、与建行沟通一致的原则,做好筛选

申报工作,并请在2020年2月28日前,汇总报送第一批申请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融资专项支持项目清单 (邮箱:tzc1213

@163.com)。

202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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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

关于印发《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

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冀发改粮食〔2020〕80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财政局、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银保监分局、农发行分行,省粮

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办发 〔2017〕78号)和 《关于

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 “三农”

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19〕6号)等文件精神,为积极

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粮食市场化收购资金保障长效

机制,全面落实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要求,更好地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现将省政府审定同意的 《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

证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要加强宣传引导,鼓励有贷款需求的粮食企业积极参与,重点支

持省属国有粮食企业、大型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确保风险有

效防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金作用,有效缓解粮食企业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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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融资难、贷款难问题,搞好粮食收购,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

益。

附件:1.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办法 (试

行)

2.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基金管理协调机制成员名单

河 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河 北 省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 北 省 地 方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中 国 农 业 发 展 银 行 河 北 省 分 行

2020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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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积极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加大市场化收购信

贷支持力度,有效缓解粮食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增强信贷风

险化解能力,建立健全粮食市场化收购资金保障长效机制,全面

落实国家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要求,省政府决定建立 “河北

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为切实加强管理,确保基金安

全规范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 (以下简称 “基金”),

是指在全省范围内由政府适当出资,引导符合条件的粮食企业共

同出资设立,缴存于银行专用账户,为粮食企业提供融资增信,

专门用于防范粮食市场化收购贷款风险的基金。我省基金目前适

用于小麦和玉米两个品种。

第三条 基金运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服务改革原则。全面服务于粮食收储体制改革大局,

有效解决市场化粮食收购资金问题。

(二)政府主导原则。建立 “政府主导、银企协作、合规有

效、市场化运作”的管理机制,强化政府统领职能,推进多方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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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完善共同管理模式。

(三)企业自愿原则。企业自主决定参与基金,由粮食行政

管理部门和贷款银行进行资格认定。

(四)互利共赢原则。有益于促进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有

益于引导信贷资金入市收购,有益于粮食企业融资增信和银行防

控贷款风险。

(五)风险共担原则。要促进市场化收购中的各方主体共同

应对、承担、化解资金风险。基金代偿属于过渡性代偿,代偿后

发生的净损失由出资各方共同承担。

(六)齐抓共管原则。实施政府领导下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直

接管理,其他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的运作模式;推动政府、企业和

银行共同管理收购资金贷款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立省粮食收

购贷款基金管理协调机制,由省发展改革委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牵头,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河北银保监局、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为成员单位,以联席会议形式研究决定重大事

项。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设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有

关组织、协调工作。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委托河北省粮食交易中

心作为基金管理人,负责基金运行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五条 明确工作责任。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负责制定管理

办法,确定调整、补充基金额度,对基金代偿申请和基金动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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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行研究、确定,监督检查基金资金运行管理情况,定期向省

政府报告基金运行情况等。基金管理人省粮食交易中心在省基金

管理协调机制领导下,成立独立的基金管理运行部,具体负责基

金的运行和日常管理,包括制定具体操作规程,基金归集管理,

与参与企业、贷款行签订基金贷款业务合作管理协议,审批基金

退出、代偿申请,协助贷款银行加强贷后管理,配合贷款银行追

缴代偿资金,定期报告基金运行情况等,确保基金规范有序运

行。

明确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成员单位职责分工:省发展改革委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牵头组织、综合协调,定期报告基

金运行情况;省财政厅负责筹集财政出资;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负责相关金融政策指导;河北银保监局负责指导贷款银行落实

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积极开展粮食收购信贷业务,为企业收粮提

供信贷支持;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负责企业贷款基本条件、协议范

本的制定,对符合条件企业申请的贷款及时审批、投放贷款,了

解和掌握全省贷款和收回情况,负责追缴基金代偿资金,在粮食

收购期间定期向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和基金管理人通报贷款审

批、投放和收回等情况。

第三章 基金筹集

第六条 基金规模。全省基金规模不低于1亿元,省级财政

出资2000万元,基金其余部分由参与企业出资。

第七条 资金来源。省级财政从粮食风险基金中出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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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自有资金出资,严禁使用贷款资金、借入资金、职工及社

会集资、预收货款等非权益性资金出资。

第八条 参与企业。范围为省内粮食购销企业、粮食加工和

转化企业等,重点保障省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大型粮食产业化

龙头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在企业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由省基

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和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共同认定企业入围资

格。

第九条 贷款银行。包括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基金贷款业务合

作协议的农业发展银行各级分行。合作协议签订后,报省基金管

理协调机制备案。

第十条 基金份额。基金缴存起点额度为100万元。基金份

数按企业缴存金额计算 (即1元=1份)。基金产生的利息包括:

企业缴存资金产生的利息和政府出资产生的利息。存款产生的利

息不增加基金份数,企业缴存资金的利息增值收益按基金份数分

享,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一年一清算。政府出资产生的利息用于基

金管理性支出,如:基金管理人管理费、律师费、调研费、追缴

费和审计费用等。基金单位净值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

第十一条 基金归集管理。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实行专户管

理,在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开设基金专户,政府出资和参与

企业出资全部缴存至基金管理人开设的基金专户,基金管理人设

台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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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风险分担方式。农发行对企业认缴的基金和对应

的财政出资的基金,实行风险共担;参加基金的企业之间涉及基

金的收购贷款产生的风险,实行风险共担。财政以出资为限承担

代偿责任。

第四章 资格认定

第十三条 企业申请。申请参加基金的粮食企业,须向当地

贷款银行 (市、县级分行或支行)提交借款申请,同时填报 《企

业加入市场化粮食收购信用保证基金申请表》(附件1)。

第十四条 资格审查。贷款银行受理企业申请后,及时收集

企业相关材料,形成初步调查意见,报上级行进行信用等级评

定,审查企业的贷款准入条件,确定认缴基金的最高限额,形成

的初步意见,逐级报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对于符合贷款准入条件

并同意受理的,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逐级给予受理银行书面答

复。

第十五条 资格确认。农发行河北省分行与省基金管理协调

机制办公室共同确定企业基金参与资格,报省基金管理协调

机制备案。农发行贷款行收到省行答复意见后,5个工作日

内通知参与企业。

第十六条 签订协议。申请企业与贷款银行、省基金管理人

签订基金合作管理协议 (附件2)。协议签订5个工作日内,报

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备案。

第十七条 名单公布。基金管理人定期向省基金管理协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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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报告参与企业的备案情况,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将通过

备案的企业名单,分批在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门户网站公

布。

第十八条 认缴基金。企业按照不低于缴存起点,自主决定

认缴数额,在签订三方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存入基金管

理人在农发行河北省分行营业部开立的基金专户,参与企业在贷

款合同签订前足额缴纳信用保证基金。小麦收购贷款认缴基金日

期为当年5月1日至9月30日,玉米收购贷款认缴基金日期为

当年9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

第五章 贷款管理

第十九条 贷款额度。贷款额度。贷款行按企业不高于缴存

额度的10-12倍发放市场化收购贷款,且单户贷款额度最高不

超过基金总规模的5倍。具体贷款放大倍数,由贷款银行根据企

业信用评级、盈利水平、风险承受能力和企业资金需求等情况综

合研究确定。原则上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第二十条 贷款利率。贷款银行对标同业,利率适当优惠,

上浮比例不得高于5%。

第二十一条 贷款审批。参与企业利用基金增信取得的贷

款,只能专项用于小麦、玉米的粮食市场化收购。贷款银行应优

化办理贷款手续,及时审批发放贷款。贷款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

日内报基金管理人备案。

第二十二条 贷后管理。贷款银行应加强贷后管理,适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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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贷后检查等工作,发现风险及时向基金管理人沟通情况。必要

时组织力量联合检查、核实,基金管理人应积极给予配合。

基金的贷款要严格按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相关制度办法执

行。

第二十三条 风险防控。贷款银行在不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

前提下,可采取对企业有效资产能抵则抵,库存浮动抵押,应收

账款质押、预期收益质押等方式合理控制贷款风险,确保信贷资

金安全和基金良性运转。参与企业要严格自律,遵守信贷政策规

定,理性诚信经营。

第六章 基金退出

第二十四条 退出条件。基金应保持相对稳定,持续运作。

企业认缴后,原则上不得退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退

还已认缴的基金份额。

(一)未通过资格审批,自行缴纳基金的,可申请全额退还;

(二)通过资格审批,缴纳基金但未签订三方协议的,可申

请全额退还;

(三)通过资格审批、签订三方协议并缴纳基金后,未通过

贷款审批,或通过审批后一个月内未贷款并提出退出申请的,可

全额退还;

(四)除上述情况外,在基金1年期满 (小麦为本年5月1

日至次年4月30日,玉米为本年9月1日至次年8月31日)且

贷款合作银行收回所有参与企业全部贷款本息后,参与企业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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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基金单位净值按出资份额收回出资,或将出资继续保留在账

户,参与下一粮食年度的基金运作。

第二十五条 退出申请。符合退出条件的,企业需向基金管

理人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原因、申请退还金额,并附联系人、联

系电话及收款单位名称、开户行、银行账号等汇款信息,汇款信

息必须与初始缴纳基金时信息保持一致。

第二十六条 审核批准。

(一)基金管理人初审。采取会议集体研究决定等程序在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1.审核通过的,签署意见报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复

审。

2.审核未通过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复审。省基金管理协调机

制办公室接到基金管理人初审通过的退出申请后,在5个工作日

内完成复审。

1.复审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在5个工作日内将资金退还企

业,并书面通知企业在收到退款后,及时开具并邮寄收款收据。

符合退款条件的前3种情形的,只退本金,不计利息;属于第4

种情形的,按照基金单位净值*基金份额计算。

2.复审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在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

说明理由,告知申请人。

基金管理人将基金退出申请受理、复审及退款情况定期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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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备案。

第七章 代偿、追缴及损失认定

第二十七条 代偿原则。贷款银行到期并产生风险无法收回

的贷款,由基金适当进行过渡性代偿。代偿资金原则上由被代偿

企业在代偿发生后一年内全额补充到位。

第二十八条 还贷通知。贷款到期前10个工作日内,贷款

银行应向贷款企业送达归还贷款书面通知。企业确认到期日无法

足额归还贷款的,贷款银行应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符合展期条

件的,经企业申请贷款银行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小麦收购贷款展

期的最后还款日不能超过贷款次年4月30日,玉米收购贷款展

期的最后还款日不能超过贷款次年8月31日,并报省基金管理

协调机制备案。

第二十九条 启动代偿。贷款逾期后,贷款企业或贷款银行

可提出对贷款未偿还部分通过基金进行代偿的申请,出具代偿申

请书并附有关佐证材料,报基金管理人,由贷款企业提出申请时

应附还款计划。基金管理人在接到代偿申请书5个工作日内,提

出处理意见,需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最多可延长5个工作日。省

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对代偿申请召开专题会,研究确定是否代偿。

符合代偿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过渡性代偿,基金管理人在省基金

管理协调机制研究确定后5个工作日内将代偿资金支付给贷款银

行。

第三十条 代偿顺序。先使用企业自身缴存的资金,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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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企业资产处置和法律手段及其他措施等进行补偿,在一个基

金年度内未追回资金,由基金公共部分 (其他参与企业出资和按

4:1比例对应的省级财政出资部分)代偿,代偿的金额不超过

扣除企业自身缴存部分后未还贷款额度的2/3。省级财政代偿金

额最高不超过其出资部分。

第三十一条 资金追缴。对企业未偿还资金的追缴,由贷款

银行负责,基金管理人协助,采取必要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

追缴资金,包括收缴银行存款、变现其他货币性资产、强制通过

有资质的粮食交易市场竞价销售库存粮食或产成品等。通过法律

手段追偿的,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追缴回的资金分配,由省粮

食收购贷款基金管理协调机制确定。

第三十二条 代偿的处理。贷款企业应足额偿还基金公共部

分代偿资金,按贷款银行加罚息标准承担代偿日至偿还日期间的

利息费用。同时,偿还后已无代偿贷款企业在补足基金份额后,

可继续保留参与企业资格。在基金1年期满 (即小麦品种为次年

4月30日,玉米品种为次年8月31日)后,参与企业申请退出

基金时,暂将基金公共部分代偿资金计为损失计算基金净值,对

之后追缴回的资金按原基金代偿份额同比例退还。

第三十三条 损失认定和核销。贷款银行和基金管理人在采

取必要措施后,超过一年仍未能追缴回的部分 (含应由被代偿企

业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依据法院判决、清算组清算、债

权人公告等方式确认损失并报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履行核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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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基金发生的净损失由实行风险共担的基金出资各方按基金份

额同比例承担。

第八章 财务管理

第三十四条 基金核算。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专户管理、单独

核算。基金收支及其业务应与基金管理人日常业务分开,不得挤

占、挪用基金。基金管理人不承担基金融资增信业务而形成的债

权债务,及其导致的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基金管理费用来源。基金中政府出资产生的利

息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最基本基金管理费用。

第三十六条 年度审计。基金运作和财务会计核算实行年度

审计制度,由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委托社会中介审计机构

进行审计。

第九章 基金补充及奖惩机制

第三十七条 建立持续补充机制。基金代偿确认形成损失

后,其他出资各方,包括省级财政出资和保留的参与企业应补足

出资,维持基金稳定。鼓励参与企业在1年期满后维持出资,参

与下一年度基金运作。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根据当年企业及贷款

行收购贷款代偿及资金回收情况,动态调整参保企业名单,并确

定下一年对企业放贷倍数,确保基金的稳定性。

第三十八条 奖惩机制。

(一)对当年未使用基金代为偿还贷款的企业,在以后约定

期限内再申请贷款时适当提高放大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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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当年使用基金代为偿还贷款的企业,在约定期限内

足额偿还本息的,次年担保倍数最高不超过5倍;

(三)对拒不执行还款计划的,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

追缴,对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提交相关部门将企业及其相

关管理人员列入违法经营的 “黑名单”,属于国有企业的,建议

其主管部门依党纪政纪严肃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

任。

(四)对积极配合充实基金额度、基金额度增长比例较高的

参与企业,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仓储设

施、批发市场建设、从事多品种经营等方面,在符合国家相关政

策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五)当代偿资金额度达到基金规模20%时,省基金管理协

调机制应认真分析研判,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建立健全机

制,切实加强风险防控。

(六)随着参与企业的不断增加,基金形成一定的规模,动

态调整参保企业名单,根据当年对企业及银行收购贷款代偿及后

续资金回收情况,确定下一年担保限额,形成奖优罚劣和淘汰机

制。

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基金终止。基金存续期暂定三年,期满后如需

延长,报省政府批准。基金终止后,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负责组

织清算,按照基金单位净值*基金份额计算,返还各缴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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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协议管理。基金的管理使用事项,由涉及各方以

协议形式约定。

第四十一条 监督检查。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农发行各贷

款行以及基金管理人应当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对基金运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和审计。

第四十二条 年度内发生基金代偿损失,影响基金存续期内

正常运营的,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单位及当事人责任。

同时,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将有关情况上报省政府决定是否按比

例增资补充政府出资基金额度。

第四十三条 有条件的市县可单独建立市级或县级信用保证

基金机制。

第四十四条 未尽事宜或遇有重大政策调整,可通过修订或

印发补充通知的形式,修订完善本办法。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负责解

释,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1.企业加入市场化粮食收购信用保证基金申请表

2.河北省粮食市场化收购信用保证基金合作管理协

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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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省粮食市场化收购

信用保证基金合作管理协议书

(三方协议)

甲方 (参与企业):

法定代表人:        地址:

乙方 (贷款银行):

负责人: 地址:

丙方 (省基金管理人):

负责人: 地址:

第一章 基金释义

甲乙丙三方一致认可本协议所约定的信用保证基金是指由政

府适当出资,引导符合条件的粮食企业共同出资设立,缴存于贷

款银行账户,为粮食企业提供融资增信,专项用于防范小麦和玉

米市场化收购贷款风险的基金。基金代偿具有过渡性质。

第二章 协议订立的目的与依据

为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规范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筹

集、管理和使用,按照 《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管理

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规定,经协议各方充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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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一致,达成本协议。

第三章 当事人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甲方的权利:

1.向贷款行了解有关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

2.根据缴纳的基金份额向贷款行申请、使用贷款。

3.要求贷款行对其提供的有关财务、生产、经营等方面的

资料及情况保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和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

外。

4.在不低于缴存起点,不高于贷款银行确定的最高限额内,

自主决定认缴数额,获得利息收入,分享利息增值收益。

5.符合 《办法》规定退出条件的,甲方可申请退出基金。

6.在因资金流动性困难等原因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时,可申

请使用基金进行适当过渡性代偿。

7.行使 《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甲方的义务:

1.认可并严格遵守 《办法》相关规定,自愿加入基金。如

违反相关规定,愿意承担相应后果和责任。

2.保证借款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收购小麦和玉米,不得用

于固定资产、股权等投资,不以任何形式流入证券市场、期货市

场或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以及法律、法规禁止或

限制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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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向乙方和丙方提供的所有文件及其他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不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或误导性

陈述。

4.接受和配合乙方和丙方对其生产经营、物资库存、财务

情况、借款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

5.在申请或被贷款行申请使用基金代偿时,同意首先用认

缴的基金份额代偿。使用自身认缴基金份额代偿的,不再享有本

年度基金增值收益权;使用基金公共部分代偿的,承担按贷款行

加罚息标准计算的费用。使用基金代偿,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

计划并严格执行,依法履行还款义务。

6.同意将认缴基金份额作为信用保证基金公共部分为其他

参与企业代偿,并按基金份额承担代偿可能形成的净损失,共担

资金风险。

7.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得为他人债务提供保证或以其财

产向第三人抵押、质押。

8.履行 《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乙方的权利:

1.按照本行贷款条件和要求,独立办贷。

2.根据甲方信用评级、盈利水平、风险承受能力和企业资

金需求等情况综合研究确定贷款利率和贷款放大倍数。

3.按照本行风控标准和审批程序,决定是否为甲方发放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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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市场化收购贷款,以及要求甲方采取的其他担保措施及风控措

施。

4.对甲方的生产经营、财务活动、物资库存、借款的使用

等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5.按照本合同约定,直接从甲方账户上划收甲方应当偿付

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借款人其他应付费用。

6.按照 《办法》规定,在甲方无法按期偿还贷款时,有权

向当地基金管理小组申请使用信用保证基金进行代偿。

7.行使 《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乙方的义务:

1.负责制定企业贷款基本条件,对符合条件及相关规定的

企业及时审批、投放贷款,保证信贷资金供应。

2.按贷款合同有关约定督促甲方及时归还贷款。甲方使用

基金代偿时,负责配合丙方追缴代偿基金,并将追缴回的资金及

时足额归还至基金专户。对拒不执行还款计划的,通过经济、行

政、法律手段进行追缴。

3.在粮食收购期间定期向丙方通报贷款审批、投放和收回

等情况。

4.对积极配合充实基金额度、基金额度增长比例较高的参

与企业,乙方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优先给

予信贷支持。

5.履行 《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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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丙方的权利:

1.负责基金资金归集管理。

2.接收和初审甲方或乙方提出的基金代偿申请。

3.接收和初审甲方提出的基金退出申请。

4.行使 《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丙方的义务:

1.受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委托同甲方和乙方签订合作管理

协议。

2.定期向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报告基金运行情况。

3.甲方使用基金代偿时,协助乙方追缴代偿基金。

4.履行 《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基金份额

依甲方申请,经乙方审查并逐级报省农发行,省农发行与省

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共同确定基金参与资格后,确认甲方认

缴基金份额为万元。

甲方认缴的资金应为企业自有资金,严禁使用贷款资金、借

入资金、职工及社会集资、预收货款等非权益性资金,缴纳信用

保证基金,并对认缴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第五章 基金缴存

本协议签订5个工作日内,甲方将认缴资金存入丙方在贷款

银行开设的基金专户 (户名: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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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行:      ;行号:      )。

第六章 贷款申报

在符合乙方贷款条件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申请粮食市场化

收购贷款,乙方按贷款流程和规定及时申报、审批贷款。

第七章 其他条款:

1.                    。

2.                    。

3.                    。

4.                    。

5.                    。

第八章 本协议其他未尽事宜,按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九章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协议各方共同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研究解决。如

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向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章 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加盖公章且甲方按照协议约定

认缴资金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由甲乙丙三方、省基金

管理协调机制办公室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参与企业):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乙方 (贷款行):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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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丙方 (省基金管理人): (公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签约时间: 签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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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省粮食收购贷款基金管理

协调机制成员名单

组 长:杨洲群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局长

副组长:乔晓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李杰刚 省财政厅副厅长

彭景辉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陈炳华 河北省银保监局副局长

靳剑峰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

刘荷香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 (主持日常事

务管理)

成 员:姚山林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服务业处二级调研员

吴 鸾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二级调研员

张 宁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一处副处

长

苏爱琪 河北省银保监局政策银行监管处副处长

聂 磊 农发行河北省分行粮棉油处副处长

邢献国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流通处处长

郝书志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务审计处二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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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主持工作)

马太山 省粮食交易中心主任

基金协调机制办公室设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郝书志同志

兼任办公室主任。省基金管理协调机制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制定

管理办法,确定调整、补充基金额度,对基金代偿申请和基金动

支事项进行研究、确定,监督检查基金资金运行管理情况,定期

向省政府报告基金运行情况等。以联席会议形式研究决定重大事

项,决策时,以基金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2/3票数及以上同意为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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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等七部门

关于印发《河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冀财规〔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技

局、工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 (金融办)、银保监局,中国人民

银行各市中心支行,省财政直管县财政局,雄安新区改发局,各

大型银行、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各股份制银行,天津银行、北

京银行石家庄分行,东亚银行石家庄分行,河北省农信联社,河

北银行,石家庄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为优化完善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方式,更好发挥财政资金

引导撬动作用,切实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助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根据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 《关于开展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

点城市工作的通知》(财金 〔2019〕62号)和财政部 《普惠金融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稿)》 (财金 〔2019〕96号)规

定,我们制订了 《河北省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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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河 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 北 银 保 监 局

20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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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惠金融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财政支持深化民

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奖励和农村金融机构定

向费用补贴工作,优化完善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方式,更好发

挥财政金融合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 《关于开展财政支持

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的通知》

(财金 〔2019〕62号)和财政部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 (修订稿)》(财金 〔2019〕96号)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文所称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以下简称 “专项

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及省级财政配套用于支持普惠金融的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包括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财政支持深化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奖励、农村金融机构

定向费用补贴。

第三条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综合运用贷款贴

息、以奖代补、费用补贴等方式,引导市县政府、金融机构支持

普惠金融发展,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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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基础金

融服务可得性和适用性,着力提升、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水平。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公开透明、定向使用、

科学规范的基本原则,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安全、高效,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金融服务向普惠方向延伸。

第二章 奖励对象、条件和标准

一、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励补助

第五条 对按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5〕23号)、《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就业工作的

通知》(银发 〔2016〕202号)、 《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8〕39号)等文件

规定发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可予以贴

息。

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含残疾人)、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

(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

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自主

创业农民。

属于 《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 (2017)》 (国统字

〔2017〕213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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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请财政贴息的个人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

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 (含信用卡消费)以

外,申请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

贷款。

申请财政贴息的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20% (超过100人的企

业达到10%),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无拖欠职工工

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第七条 专项资金贴息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贷款额度

为15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贷款利率可在贷款合同

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基础上加一定百分比,具体标

准为:贫困县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14个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下同)加不超过3%,其余地区加不超过2%,

实际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在上述利率加点上限内与创业担保贷款

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协商确定。

专项资金贴息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由经办银

行根据小微企业实际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根据

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协商确定。对已享受财

政部门贴息支持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可通过创业担保贷款

担保基金提供担保形式支持。

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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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

次。

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在国家规定的贷款额度、利率和贴

息期限内,按照实际的贷款额度、利率和计息期限计算。其中,

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全额贴息;对符

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50%给予贴息。对展期、逾期的

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不予贴息。

经省政府同意,市县可因地制宜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借款

人条件、提高贷款利率上限,由此产生的贴息资金由当地财政承

担。对于市县财政自行安排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应与中央、省

级财政贴息支持的创业担保贷款分离管理,分账核算,并按照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

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监测分析工作的通知》 (财金 〔2018〕

107号)要求,做好监测分析工作。

第八条 建立创业担保贷款奖励补助机制。按市县当年新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总额的1%,奖励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成效突出的

经办银行、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等单位,用于其

工作经费补助。

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的奖励基数,包括经省政府同

意、由市县财政部门自行决定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对以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 (LPR)或低于贷款审场报价利率 (LPR)发放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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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贷款规模占创业担保贷款总发放额一半以上的经办银行,市

县财政部门可在奖励资金分配上给予适度倾斜。

第九条 对符合政策规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由中央

财政和地方财政按5∶5比例分担。地方财政分担的部分,省对

财政直管县分担80%,对设区市本级、非财政直管县分担60%。

设区市与非财政直管县的分担比例由设区市确定,原则上设区市

财政分担比例应占该市财政负担金额总额的50%以上。雄安新

区及其托管县参照设区市、非财政直管县标准执行。奖励性补助

资金全部从贴息资金中安排,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按5∶5比例分

担。

第十条 本文所称创业担保贷款,是指以具备规定条件的创

业者个人或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提供担

保,由经办此项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由财政部门给予贴

息,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小微企业扩大就业的贷款业务。

本文所称担保基金,是指由市县政府出资设立的,用于为创

业担保贷款提供担保的基金。担保基金由政府指定的公共服务机

构或其委托的融资性担保机构负责运营管理。

本文所称经办银行,是指由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

过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的为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提供创业

担保贷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二、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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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试点城市一般应为省内各地级市、雄安新区和石

家庄市所属区县,每年2个名额,可重复申报。

试点城市应加强部门统筹协调和政策联动,特别是与中央财

政已出台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代偿

补偿等政策形成互补和合力,不得对同一主体重复安排资金支

持。

第十二条 中央财政每年对每个试点城市奖励标准为4000

万元,奖励资金可用于试点城市金融机构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

风险补偿或代偿,或用于试点城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

充。奖励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分担。

第十三条 试点城市的中央财政奖励资金结算与试点城市工

作绩效挂钩,对试点城市绩效情况重点评价四个方面内容:一是

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总体状况 (占比40%)。二是完善融资

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情况 (占比30%)。三是金融综合服务和创

新情况 (占比20%)。四是金融带动地方发展情况 (占比10%)。

省财政厅联合金融监管、科技、工信、人民银行、银保监等

部门加强对试点城市工作开展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指导,建立

相关绩效指标动态监测体系。

财政部将根据绩效评价和抽评结果进行资金结算。对绩效评

价或抽评结果分值未到达要求的试点城市,取消试点资格,收回

全部奖励资金。

三、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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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是指财政部门安排资

金,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按照其当年贷款平均余

额,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一定比例的给予补贴。补贴资金于下一

年度拨付,纳入金融机构收入统一核算。

第十五条 对符合下列各项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政

部门可按照不超过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费用补贴:

(1)当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

(2)村镇银行的年均存贷比高于50% (含50%);

(3)当年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平均余额占全部贷款平均

余额的比例高于70% (含70%);

(4)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农村金融机构可享受补贴政策的期限,为自该农

村金融机构开业当年 (含)起的4年内。农村金融机构开业超过

享受补贴政策的年数后,无论该农村金融机构是否曾经获得过补

贴,都不再享受补贴。如果农村金融机构开业时间晚于当年的6

月30日,但开业当年未享受补贴,则享受补贴政策的期限从开

业次年起开始计算。

第十七条 对以下几类贷款不予补贴,不计入享受补贴的贷

款基数:

(1)当年任一时点单户贷款余额超过500万元的贷款;

(2)在县级经营区域以外发放的贷款,县级经营区域包括

县、县级市、县级区。在县级以上城市的所有城区发放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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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计入享受补贴的贷款基数。

第十八条 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5∶5的

比例分担。地方财政分担的部分,省对财政直管县分担60%,

对非财政直管县分担40%。设区市与非财政直管县的分担比例

由设区市确定。

第十九条 本文所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指经银保监会批

准设立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3类农村金融机

构。

本文所称存 (贷)款平均余额,是指金融机构在年度内每个

月末的存 (贷)款余额平均值,即每个月末的存 (贷)款余额之

和除以月数。如果金融机构为当年新设,则存 (贷)款平均余额

为自其开业之月 (含)起每个月末的存 (贷)款余额平均值。

本文所称月末贷款余额,是指金融机构在每个月末的各项贷

款余额,不包括金融机构的票据贴现、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拆

放款项,以及自上年度开始以来从其他金融机构受让的信贷资

产。具体统计口径以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制度》及相关规定

为准。

本文所称年均存贷比,是指金融机构当年的贷款平均余额与

存款平均余额之比。

本文所称涉农贷款,是指符合 《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

(银发 〔2007〕246号)规定的涉农贷款,不包括金融机构的票

据贴现、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拆放款项,以及自上年度开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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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从其他金融机构受让的信贷资产。

本文所称小微企业是指符合 《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

(2017)》(国统字 〔2017〕213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第三章 资金的申请和审核

一、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励补助

第二十条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应

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资格审核,通过资格审核的个

人和小微企业,向当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和经

办银行提交担保和贷款申请,符合相关担保和贷款条件的,与经

办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合同。

对获得市 (设区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员、创业项

目、创业企业,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微企业、商户、农

户,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创业者等特定群体原则上取消反担保。

第二十一条 经办银行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有关规定,计算创业担保贷款应贴息金额,于每季度结息

后,将贴息资金申请报告、明细表、贷款计收利息清单等材料报

送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由其出具审核意见后报送同级财

政部门。市县财政部门对审核意见进行复核,并在1个月内拨付

经办银行贴息资金。

第二十二条 年度终了后,经办银行应会同担保机构于1月

15日前将上年度贴息和奖补资金的申领、使用情况及明细表等

材料报送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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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将相关材料审核汇总并测算本

年度资金需求,每年1月31日前,报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

门收到材料后,进行复核。

县级财政部门 (包括省财政直管县)审核后,应于每年2月

15日前向设区市财政部门报送上年贴息、奖补资金使用情况和

本年度资金需求。设区市财政部门汇总后,每年3月10日前报

送省财政厅。

省财政厅负责汇总各设区市 (含省财政直管县)、雄安新区

改发局、定州市、辛集市财政局申请材料,于每年3月31日前

报财政部和财政部河北监管局。

第二十三条 经办银行、担保机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提供的材料由市县财政部门根据工作情况确定。

各设区市 (含省财政直管县)、定州市、辛集市财政局、雄

安新区改发局申报材料包括:

(1)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及奖补资金的正式文件,后

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申请详情表 (附件1);

(2)上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3)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 (附件

3);

(4)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5)专项资金申请或审核相关的其他材料。

二、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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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奖励

第二十四条 每年1月31日前,省财政厅联合金融监管、

科技、工信、人民银行、银保监等部门,围绕考核要求,制定本

辖区内试点城市评审方案,以试点城市绩效评价指标为依据,逐

项确定绩效考核目标,加强政策指导。

有意向的城市财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试点方案编制工

作,确定绩效考核目标,细化工作任务,每年2月27日前以书

面形式向省财政厅申报。

省财政厅联合金融监管、科技、工信、人民银行、银保监等

部门,采取公开竞争性方式进行评审,每年3月31日前将试点

城市名单、实施方案、绩效目标及评价指标表等材料报送财政部

和财政部河北监管局。

第二十五条 有意向的城市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并

提交:

(1)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2)试点城市绩效目标及评价指标表 (根据每年试点方案填

报)。

已被评为试点城市的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并提交:

(1)试点城市成果绩效自评报告;

(2)试点城市绩效评价指标表 (附件4)。

三、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第二十六条 金融机构应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和财政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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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口径及补贴比例,计算贷款平均余额和相应的奖补资金,于

每年1月31日前向当地县级财政部门报送奖励资金申请正式文

件和经当地人民银行县级支行、当地银保监部门审核认定的相关

材料 (逾期不予受理)。在县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以

金融机构法人为单位申请;其他金融机构在县及县以下的分支机

构,以县级分支机构为单位汇总申请。

县级财政部门 (包括财政直管县)收到金融机构的奖补资金

申请书和相关材料后,要根据政策规定进行审核,并于2月15

日前向设区市财政部门报送申请奖补资金的请示文件及相关材

料。设区市财政部门应于3月10日前将审核汇总后的申报材料

报送省财政厅,逾期未申报的,不予受理。

省财政厅负责汇总各设区市 (含省财政直管县)、雄安新区

改发局、定州市、辛集市财政局申请材料,于每年3月31日前

报财政部和财政部河北监管局。

第二十七条 金融机构申报材料包括:

(1)补贴资金申请书 (应反映当年贷款发放额、当年存款和

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幅、申请补贴资金金额、村镇银行年均存

贷比等数据);

(2)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申请详情表 (附件6);

(3)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明细表 (附件7);

(4)农村金融机构存款情况表 (附件8);

(5)农村金融机构符合补贴条件贷款情况表 (附件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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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月的3种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新型农村金融

机构经营情况统计表;

(7)批准开业的批复文件 (或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8)监管指标情况的说明;

(9)奖补资金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附件5)。

金融企业申报材料由县级财政部门留存备查。

第二十八条 各市 (含定州市、辛集市)、省财政直管县财

政局,雄安新区改发局申报材料包括:

(1)申请奖补资金的正式文件,文件后附 《农村金融机构定

向费用补贴申请详情表》(附件2);

(2)上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3)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 (附件

3);

(4)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5)专项资金申请或审核相关的其他材料。

第四章 资金的分配和拨付

第二十九条 中央财政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农村

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考虑因素包括:各

市县可予补贴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励性补助资金需求、农村

金融机构贷款平均余额。试点城市奖励资金采用项目法分配。

第三十条 专项资金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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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某市县的中央/省级专项资金总额=经核定该市县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中央财政/省级财政资金需求×该市县中

央财政/省级财政分担比例×权重+经核定该市县可予补贴的农

村金融机构贷款平均余额×该市县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担比例

×权重+经核定该市县试点城市奖励资金规模-该市县上年末结

余专项资金规模。

权重= 〔(当年中央财政/省级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规

模-经核定全省试点城市奖励资金规模)÷ (经核定全省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需求+经核定全省可予补贴的农村金融机

构贷款平均余额)〕×80%+上年绩效评价结果×20%。权重大

于1时,按照1计算。小于或等于1时,据实计算。

各市县可予补贴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需求、农村

金融机构贷款平均余额、试点城市奖励资金规模依据财政部最终

审核意见确定。

第三十一条 县级财政部门 (包括省财政直管县)应根据当

年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情况、实际结余资金数,县域金融机构当年

农村金融机构当年贷款平均余额预测数、奖励标准和分担比例,

于每年9月30日前向设区市财政部门报送下一年资金需求,设

区市财政部门汇总后,应于每年10月15日前报送省财政厅,逾

期视为下年度不申请专项资金处理。

第三十二条 省财政厅收到财政部拨付的专项资金后,在

30日内分解下达资金,编制专项资金审核、拨付和使用情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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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送财政部备案,并抄送财政部河北监管局。专项资金的支付,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专项资金的预算公开,按

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信息公开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

1.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励补助

省财政厅将根据中央资金拨付情况及市县财政部门申请,将

中央、省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与奖补资金一并下达。设区市财政

部门及雄安新区改发局收到专项资金后,应根据所辖县区申请及

工作实际开展情况,及时将上级拨付的资金连同本级负担的资金

分配给县级财政部门。奖补资金由市县财政部门按当年审核最终

结果按比例从中央、省级资金中提取并分配使用。

2.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奖励

省财政厅在收到中央奖励资金后,根据经财政部认可的评审

结果向试点城市拨付资金。

3.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

省财政厅将根据中央资金拨付情况及最终审核结果,拨付中

央、省级定向费用补贴奖励资金。设区市财政部门及雄安新区改

发局收到专项资金后,应及时将上级拨付的资金连同本级负担的

资金分配给县级财政部门。县级财政部门收到省财政厅、设区市

财政部门拨付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后,应按照最终审核结果及时

将上级拨付的奖补资金连同本级负担的奖补资金,全额拨付给金

融机构。
—953—



第五章 预算监管和绩效评价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涉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担保基金运营

管理机构等相关单位应当如实统计和上报专项资金申请涉及的各

项基础数据,对各项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并对所属

分支机构加强监管。获得资金支持的单位应公开相关情况。

第三十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专项资金申请、审

核、拨付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

第三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将专项资金拨付具体情况

对外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举报反映的问题认真核实,问题属

实的应依法追回财政资金。对查出以前年度虚报材料、骗取专项

资金的,应当依法追回。

第三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申报使用专

项资金的部门、单位、个人,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以及其他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

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规

定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和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推进绩效

评价结果信息公开,逐步建立绩效问责机制。

第三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逐步探索建立普惠金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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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对辖区内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科学评价,为完善专项资

金管理制度提供决策参考。

第六章 部门职责

第三十九条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励补助政策部门职责: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审核贷款贴息对象申报资

格,同时做好创业担保贷款的各项指标的统计工作,做到分级汇

总,按月逐级上报;人民银行主要负责督促经办银行规范创业担

保贷款发放;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做好担保基金、财政贴息和奖补

资金的管理工作,制定相关管理细则,明确担保基金来源和补偿

机制,按规定拨付贴息及奖补资金。

第四十条 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

试点城市奖励部门职责:

各地财政、科技、工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部门、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各司其责。试点城市绩效目标设定和评价工作

由各部门分工负责: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保监部门负责金融服

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总体状况、金融综合服务和创新相关指标,具

体口径和得分由双方协商确定;财政部门、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

责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相关指标;科技、工信部门负责金融

带动地方发展相关指标。各部门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沟通

与信息共享,构建有效高效的工作机制。

第四十一条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部门职责:金融机

构对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主体责任。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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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机构要加强对辖区内金融机构存贷款数据、涉农贷款和小微企

业贷款统计工作的指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

释,自2020年1月2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普惠金融发展

专项资金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和定向费用补贴)管理实施细则》

(冀财金 〔2016〕66号)同时废止,此前发布的有关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附件:1.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申请详情表 (财政)

2.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申请汇总表

3.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

4.试点城市绩效评价指标表

5.奖补资金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6.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申请详情表

7.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明细表

8.农村金融机构存款情况表

9.农村金融机构符合补贴条件贷款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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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奖补资金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市 (县、区)财政局:

我单位郑重承诺:向贵局提交的 (奖补资金名称)所有申报

材料均真实、准确、可靠。如有虚假、伪造等违规之处,愿负相

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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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等五部门

关于转发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

支持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冀财金〔2020〕8号

各市县财政局、发改委 (局)、工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河北

省各市中心支行、石家庄各县 (市)支行,雄安新区改发局: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根据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力保障

疫情防控重要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民银行、审计署五部委联合印发了 《关于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财

金 〔2020〕5号),现转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

一并遵照执行。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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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把工作抓实、抓细,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确保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各级各部门要会同金融机构主动向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宣传介绍政策,确保企业了解内容、知晓

流程,帮助企业用足用好各项政策。

三、积极组织企业申报。各市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要深入调查了解本地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情况,积极组织符

合支持范围内的企业申报,分别报省发展改革委和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两部门审定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省属

企业可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直接向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提出申请。各市县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主动了

解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生产经营需求,及时帮助企业排忧解

难。

四、及时申报贴息资金。市县企业向所在地财政部门申请贴

息,省属企业直接向省财政厅申请贴息,最终由省财政厅汇总全

省贴息申请并报送财政部。申报贴息资金的企业需在5月10日

前,向本级财政部门提供贷款合同、银行流水明细等申报材料,

企业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五、加强信息共享,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各级各部门要会同

金融机构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协同配合,开辟绿色通

道,简化工作流程,提高业务办理效率。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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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部门应将本地区申报并经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批

准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及时抄送同级财政、审计和人民

银行分支机构;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实时将名单内企业获得优

惠贷款情况抄送同级财政、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审计部

门;各级财政部门在报送本地贴息申请时应抄送同级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审计部门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六、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人民银行河北省各市中心支行要认

真领会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放专项再贷款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 〔2020〕28号)和本

通知文件精神,第一时间与辖内纳入全国性重点企业名单的企业

建立沟通联系,指导9家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主动对接企业融资

需求,推动确定授信意向的金融机构提高审批效率,精准满足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的融资需求,快速发放贷款,切实把专项再

贷款快速精准落实到位。

七、加强贷款台账管理。人民银行河北省各市中心支行要采

取多种形式从严审核认定用于申请专项再贷款资金的合格贷款,

建立合格贷款发放电子台账,按日将符合条件的合格贷款台账报

送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货币信贷处。同时,要指导金融机构

密切跟踪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使用情况,确保专款专用,

将专项再贷款资金第一时间全部用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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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部委出台新的规定和要求后,我们将及时下发有关

通知。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 北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河 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河 北 省 审 计 厅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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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加快拨付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优惠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

冀财金〔2020〕1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各县 (市、区)财政局、雄安新区改

发局:

为全力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扩大生产,加快发展,根据财

政部办公厅 《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财办金 〔2020〕13号)要求,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县财政部门应与本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贷款银行加

强沟通,实时掌握优惠贷款发放进度,主动上门对接服务,宣传

政策,及时组织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申报财政贴息,做到随有

随报。省厅将采取 “先拨后结”的方式,先分批将截至2020年

6月30日的贴息资金提前拨付至符合条件的企业,全力支持相

关企业扩大产能,后续贴息资金也将分批提前拨付。

二、市县财政部门需要求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包括贷款合

同、与疫情防控工作直接相关的证明材料 (如国家统一调度的资

料和文件)、企业账户信息等,申报材料无需一次性提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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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获贷款合同可实时更新上报。

三、企业所在地的财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出具审核意见,严格把关,精准认定,避免将未承担

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生产和调配任务、贷款资金未用于扩能增

产的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确保 “好钢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财

政贴息资金使用效益。设区市财政局、雄安新区改发局负责汇总

辖内各县 (市、区)财政局提交的申报材料,填报疫情防控重点

保障企业贷款明细表,及时报送省财政厅。

四、市县财政部门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持,避免出现

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攀比、管理混乱等

问题。

五、省厅将汇总辖区内贴息资金拨付和支持企业的有关情

况,每月末通过河北省财政厅官网予以公示。

附件:1.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明细表

2.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强化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补充通知

2020年3月9日

—973—



䱺
Ԭ

�

Ⴏ
ৱ


᧘
ག
δ
ᬪ
͍
ˊ

൜

ጺ
᛫

ປ
ᣕ

অ
ս

˖
ᐲ

৯
˄

ᐲ
ǃ

४
˅

䍒
᭯

ተ

ᰛ ᵕ

ᓅ ਭ

䠇
㷃

ᵰ
ᶺ


〦

Է
ѐ


〦

Է
ѐ

⽴
Ր

ؗ
⭞

ԙ
⸷

Է
ѐ

䬬
㺂

䍜
ਭ

䍭
ⅴ

䠇
仓

δ
н

ݹ
ε

䍭
ⅴ


⦽

䍭
ⅴ

ᵕ
䲆

δ
ᴾ

ε

䍭
ⅴ

ਇ
᭴

ᰛ

䍭
ⅴ

ࡦ
ᵕ

ᰛ

ᡠ
㠩

��
��

ᒪ

�P
��

ᰛ
ᡶ

䴶

䍪
ᚥ

䍺
䠇
δ
н
ݹ

ε

䍭
ⅴ

⭞
䙊

Է
ѐ

ѱ
㾷

ӝ


༽
⌞

༷
⌘

˖
�
�
䍧
Ⅾ

⭘
䙄

व
ᤜ

˖
५

⭘
⢙

૱
⭏

ӗ
ǃ

५
⭘

⢙
૱

䬰


ǃ
⭏

⍫
⢙

䍴
⭏

ӗ
ǃ

⭏
⍫

⢙
䍴

䬰


ǃ
䘀

䗃
ǃ

५
䲒

ǃ
ԕ

৺
ަ

Ԇ
˄

ᓄ
൘

༷
⌘

ѝ
䈤

᰾
⭘

䙄
˅

�
�
ᮠ
ᆇ

؍
⮉

є
ս

ሿ
ᮠ

Ǆ

�
�
ਸ
Ṭ

䍧
Ⅾ

Ѫ
Ӫ

≁
䬦

㹼
у

亩


䍧
Ⅾ

᭟
ᤱ

Ⲵ
Ո

ᜐ
䍧

Ⅾ
Ǆ

—083—



附件2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拨付贴息资金

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的

补 充 通 知

财办金〔2020〕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

为更好落实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资金支持的紧急通知》 (财金 〔2020〕5号)和全国强化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 “各地要按

照战时标准和要求,迅速行动起来,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各地

财政部门要从快拨付贴息资金”的要求,现补充通知如下:

一、省级财政部门应会同相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准认定,避

免将未承担疫情防控应急保障物资生产和调配任务、贷款资金未

用于扩能增产的企业纳入支持范围,确保 “好钢用在刀刃上”,

切实提高财政贴息资金使用效益。要防止层层加码叠加贴息支

持,避免出现贷款利率过低甚至负利率带来企业套利、行业攀

比、管理混乱等问题。

二、为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与本级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贷款银行加强沟通,实时掌握优惠贷款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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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主动上门对接服务,宣传贴息政策,可采取 “先拨后结”

方式,先行安排贴息资金,及时拨付至符合条件的企业,全力支

持相关企业扩大产能。

三、省级财政部门应每月汇总辖区内贴息资金拨付和支持企

业的有关情况,通过官网等渠道予以公示,加强正面舆论引导,

宣传政策实施效果。

四、省级财政部门应于2020年5月31日前汇总一并向财政

部申请贴息资金结算。

五、省级财政部门应于每周五中午前汇总贴息资金拨付数

额、支持优惠贷款规模、支持企业总数等情况反馈我部金融司。

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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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

为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增信的通知

冀财金〔2020〕1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财政局,雄安新区改发

局,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

为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更加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融资增信,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根据财

政部 《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为小微企业和 “三农”

主体融资增信的通知》(财金 〔2020〕19号)要求,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当前形势下,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积极为小

微企业和 “三农”主体融资增信,努力扩大业务规模,提升服务

效率,及时履行代偿责任,依法核销代偿损失,协调金融机构尽

快放贷,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着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

二、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严格落实 《河北省

人民政府关于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2019〕-

55)要求,不得偏离主业盲目扩大经营范围,不得向非融资担保

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不得为政府发行债券提供担保,不得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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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

三、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融资担保基金将加快开展股权

投资,重点投资支小支农成效明显的市县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有条件的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加强与国家融

资担保基金、省级融资担保基金的对接,积极争取相关支持。

四、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2020年全年对小微

企业减半收取融资担保、再担保费,力争将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担

保费率降至1%以下。进一步提高支小支农业务占比,确保2020

年新增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金额和户数占比不低于

80%,其中新增单户500万元以下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

金额占比不低于50%。

五、省级财政将继续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

对扩大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和

“三农”融资担保费率等成效明显的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

保机构予以奖补激励。各地要加强相关政策衔接,加大代偿补偿

力度,切实保障降费效果。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可

按规定享受担保赔偿准备和未到期责任准备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等税收优惠政策。

六、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方面调整对政府性融资担保、

再担保机构的盈利考核要求,重点考核在实现保本微利的前提下

支农支小成效 (包括当年新增支小支农担保户数、当年新增支小

支农担保金额、当年新增500万元以下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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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平均综合融资费率等),落实尽职免责要求,建立绩效评价

结果与资本金补充、风险补偿、薪酬待遇等直接挂钩的激励约束

机制。对于支小支农成效明显但代偿压力较大的机构,各级财政

部门要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及时给予适当支持,推动实现可持续经

营。

七、对严重偏离支小支农主业、擅自扩大业务范围、违规开

展股权投资和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担保业务的各级政府性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要予以公开通报,不得享受各级财税支持政

策,根据财政部有关要求,不得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融

资担保基金合作范围。

八、到2020年底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要普遍建

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形成省、市、县三级全覆盖。暂时不具

备设立条件的县,可入股市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由其为县域

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各级财政部门和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强化责任担

当,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尽快完善配套措施,推动政策落实落细

落地。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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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商 务 厅

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

关于利用政策性专项贷款促进河北省外贸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

为落实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和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精

神,河北省商务厅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设立政策性

专项贷款50亿元,支持河北省外贸外经企业克服疫情影响,通

过融资支持,助力外贸外经企业迅速恢复产能,积极参与国际贸

易往来和产能合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贷款支持范围

(一)对于纳入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给予人民银

行专项再贷款优惠利率;对于符合国家重点支持领域贷款,按照

央行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资金 (PSL)等相关政策,给予最优

惠利率;对于符合中国进出口银行总行重点支持领域贷款,按照

总行政策给予优惠利率;对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政策范

围内贷款,综合贷款利率水平较上年度下降0.5个百分点;对于
—683—



小微企业银行转贷款提供优惠利率,若转贷款用于支持疫情防控

保障的企业,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

(二)对暂未纳入全国性名单的重点保障企业,对符合条件

的可先行提供信贷支持,同时积极帮助企业申报中央或地方防疫

重点企业名单或总行相关专项资金名单;跟踪企业订单情况,通

过贸易融资等多种方式给予支持;对拥有先进技术、带动能力强

的生产型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信用和中长期贷款投入;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积极对接总行稳外贸纾困专项资金,争取

总行相关政策支持。

二、申报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可以申请专项贷款支持。

(一)省内外贸骨干企业。包括全省2019年进出口额在

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企业、各市外向型制造业20强企业和省商

务厅重点推荐外贸企业等。

(二)重点中小微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行业隐形冠军

企业、成长性较好的中小微企业。

(三)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纳入中央和地方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名单的企业。

(四)“一带一路”、“走出去”相关重点项目。包括中方投资

额在3000万美元及以上的对外投资企业,为优化产能布局、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提升竞争力等由省商务厅重点推荐的对外投资

和对外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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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及筛选程序

(一)摸底推荐。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商务局根

据通知要求逐月的对外贸企业及外经项目融资需求进行摸底,填

写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名单及汇总表 (附件1),并于每月25日前

将汇总表推荐给各市联合推进小组 (附件2)中国进出口银行河

北省分行联络员。省商务厅亦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直

接推荐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和项目。

(二)申报审核。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根据各市及商

务厅推荐的企业名单,负责与相关企业进行 “一对一”对接,制

定 “一企一策”融资方案。指导企业准备申报材料并按时间要求

报送至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

(三)贷款发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根据企业申报

材料,确定专项贷款的企业和和项目名单,推动专项贷款工作落

地,并于每季度将专项贷款相关情况汇总报省商务厅。

四、组织保障

(一)领导保障。省商务厅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建

立政策性专项贷款推进工作办公室,该办公室由省商务厅对外贸

易处、对外投资和经济处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客户

二处派员组成,共同协调推进。通过建立会商机制,研究问题、

评估效果、制定对策、督促进程。各市商务局同中国进出口银行

河北省分行组成联合推进小组,负责具体工作的推进。

(二)服务保障。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指定处室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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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经办政策性专项贷款,主动下沉服务、精准对接,确保专项

贷款及时落地。对于重点企业及重大项目,组建由客户经理、贸

金经理、评审经理和法律经理组成的 “四位一体”综合服务团

队,确保符合专项贷款的企业和项目得到及时响应和精准服务。

(三)效率保障。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开辟专项贷款

审批通道,优先开展项目入库、客户准入等内部工作流程,建立

开户、信贷审批和放款 “绿色通道”,配备专人跟踪到底,对重

大紧急复杂项目实行 “一事一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2020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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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商 务 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关于联合开展2020年“金融护航稳外贸”

专项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贸函〔2020〕6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主管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建行

各市分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和 《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

施》、《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省商

务厅联合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共同开展 “金融护航稳外贸”

专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充分发挥建设银行在稳外贸、稳投资、稳增长方面的重要支

撑作用,坚持抗击疫情和对外经贸发展两手抓,建设银行河北省

分行专门安排150亿元的信贷规模,专项用于全省外贸领域企业

的融资支持,力促全省重点外贸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稳订单、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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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并对受疫情影响的小微外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为促进全

省外贸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二、支持范围

(一)大中型外贸企业。全省852家重点外贸企业及各地市

进出口前20强外贸企业,适用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进出口贸

易融资、国内贸易融资、跨境融资、境外保函等。

(二)优质小微外贸企业。纳入中国建设银行 “跨境快贷”

白名单内的5000户小微外贸企业,实行普惠金融贷款优惠利率,

适用产品:“退税贷”、“出口贷”线上产品。其他优质小微外贸

企业,实行普惠金融贷款优惠利率,适用产品:小微快贷线上产

品。

(三)出口信用保险投保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大中型

外贸企业,适用产品:短期出口信保贷款;特别优质的企业,积

极向总行申请单占中信保额度的出口信保应收账款买断融资差异

化政策支持。投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小微信保易”保单的小微

外贸企业,适用产品:线上产品 “跨境快贷—信保贷”。

三、申报及审核流程

(一)摸底推荐。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商务主管

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根据通知要求逐月对辖内外贸企业融资需

求进行摸底,填写需信贷资金支持的企业名单及汇总表 (附件

1),并于每月25日前将汇总表推荐给各市联合推进小组 (附件

2)建设银行联络员。建设银行各市分行联络员于每月26日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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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发送给省分行联络员。省商务厅按月向省分行提供办理对

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外贸企业名单,亦可向建设银行河北省

分行直接推荐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名单。

(二)申报审核。建设银行省分行及各地市分支机构根据省

商务厅及各市商务局推荐的企业名单,实行 “分层对接”,了解

企业具体经营情况,逐户研究制定需求解决方案,指导企业准备

相关申请材料。

(三)信贷投放。对于大中型外贸企业,建设银行根据申请

材料,确定专项信贷资金支持企业名单并核定授信额度,推动信

贷投放工作落地。对于通过初步审核的小微外贸企业,建行银行

分支机构直接指导企业进行 “小微快贷”、“跨境快贷”等线上贷

款申请及支用操作。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领导。省商务厅和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建立支持

外贸专项信贷资金推进工作办公室,该办公室由商务厅对外贸易

处、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国际业务部派员组成,共同协调推进。

双方建立定期会商机制,联合开展政策宣讲,研究困难问题,监

督投放进度。各市商务主管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同建设银行河

北省分行对应分支机构建立联合推进小组,负责具体工作推进。

(二)优化服务。各市商务主管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应主

动对接当地建行分支机构,共同开展走访客户、业务调研,联合

举办客户走访、政策宣讲、跨境撮合平台推广等活动。各市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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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机构应主动对接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根据 《建设银行 “金融

护航稳外贸”十项措施》(附件3),共同做好对外贸企业的融资

服务。

(三)提升效率。各市建行分支机构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的原则,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优化客户准入、信用评级以及上

会审批等内部工作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加快外贸企业信贷投放

进度。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协同分支机构要做好外贸企业后续国

际结算、结售汇、外汇政策与市场信息咨询等产品支持及政策保

障,并于每季度将信贷资金投放等情况汇总报省商务厅。

附件:建设银行 “金融护航稳外贸”十项措施

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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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建设银行“金融护航稳外贸”十项措施

一、提供专项信贷资金,保障融资需求

配置150亿元信贷资源用于保障外贸外经企业项目融资需

求。重点支持省内852家重点外贸企业、各地市进出口前20强

企业;依托 “跨境快贷”、“小微快贷”等系列产品,向优质小微

外贸企业提供免担保融资;对于受疫情影响经营出现困难的外贸

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通过调整结息方式、贷款展期

及续贷服务支持企业战胜疫情。

二、深化信保合作,增加收汇保障和保单融资

深化与中信保河北分公司战略合作,共同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对于经营稳定、实力雄厚的优质大中型企业,向总行申请差

异化政策支持,单占信保公司额度办理应收账款买断融资。制定

已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小微外贸企业 “白名单”,通过 “信保贷”

等银保特色贸易融资产品提供贷款支持。

三、开启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加速信贷投放

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开辟绿色通道,简化优化

客户准入、信用评级以及上会审批等内部工作流程,提高审批效

率,加快外贸企业信贷投放进度。

四、发挥产品优势,为企业提供最优惠的利率与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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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跨境融资引入境外低成本资金,为企业提供低息融资;

以国内信用证+议付或福费廷等模式,降低企业国内贸易融资成

本;“小微快贷”、“跨境快贷”等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在现行基础

上下调0.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的外汇汇款、开立信

用证业务减免手续费。

五、利用境外机构布局优势,加大 “走出去”支持力度

建设银行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对于

我省产能转移 “走出去”企业、央企对外工程承包、境外投资项

目,建设银行境内外机构将加强合作,共同做好结算、融资以及

市场咨询等综合化金融服务;以建信通、建单通、建票通等 “三

建客”系列产品、内保外贷、境外保函等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保障企业全球化经营战略推进实施。

六、搭建跨境撮合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境外市场

上线企业智能撮合平台国际版,搭建开放式跨境撮合渠道,

免费为外资外贸企业提供涉外交易和投资信息的线上发布,组织

线上会展,满足企业跨境贸易、投资、合作诉求,支持企业开展

全球供应链合作。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帮助境内企业进行全球

防疫物资的跨境撮合对接,助力企业转产和外贸增长。

七、提供线上多渠道服务,推进金融服务便捷化

全面对接国家标准版 “单一窗口”,企业可直接在 “单一窗

口”发起预约开户、外汇汇款、汇入账号订阅、汇入汇款、跨境

快贷等建行金融服务功能,实现外贸服务 “全流程、一站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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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化”;“跨境e+”版企业网银为外贸企业提供专属服务,包含

跨境收付款、贸易融资、国际收支申报、账户管理、税费支付等

功能,并提供结售汇挂单交易等定制化服务;新增企业手机银行

结售汇交易渠道;推出金融市场互联交易平台,使企业足不出户

即可自主进行汇率、利率、大宗商品套期保值等金融市场交易,

快速获取市场资讯。

八、依托金融市场衍生产品交易,为企业提供避险服务

针对全球疫情影响下境内外汇率、利率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震

荡局面,提供远期、期权等衍生产品交易为企业规避市场波动风

险;结合我省外贸企业经营特点,推出大豆、豆粕、铁矿石、热

轧卷板、螺纹钢等大宗商品套期保值交易,帮助企业锁定上下游

两端成本价格,保障企业持续稳定经营。

九、专业专注,免费向企业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发挥建设银行外汇专业优势,帮助企业疏通政策信息、产品

信息、汇率信息渠道,主动为外资外贸企业量身定制多元化、多

结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通过外汇政策解读、避险策略指导及经

营应对建议等服务,解决企业在交易结算、汇率、利率市场风险

管理方面的痛点问题,助力企业挖商机、拓市场。

十、推进金融创新,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针对疫情影响下外资外贸企业新的金融服务诉求,通过产品

创新、流程创新、金融模式创新等途径予以满足,提高支持力度

与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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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六部门

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若干措施

冀金监联〔2020〕3号

资本市场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为全面发挥资本市场对

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六稳”

目标,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建立健全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结合我省实际监管水平引进和设立各类资本市场主体。引进

境内外知名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等各类资本市场经营

主体在我省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外商独资、中外合资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在我省设立法人公司或分支机构。指导我省法人证券期货

机构做大做强,加快推进省内法人证券公司上市,支持法人期货

公司增资扩股。在雄安新区有序设立各类资本市场经营机构。规

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金融资产交易市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

市场、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协

调各类资本市场经营主体在我省有序发展。(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政务服

务办、省各产业投资基金主管部门、河北证监局,各市政府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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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辛集市,下同>、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快推进企业挂牌上市

(一)加强后备资源库建设。各级各有关部门集中筛选主营

业务突出、竞争能力较强、盈利水平较好、具有发展潜力的重点

企业,建立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发改、工信、科技、国

资、商务、文旅等部门每年向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推荐本部门、本

行业掌握的优质挂牌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各县 (市、区)每年挂

牌上市后备企业动态保持不少于5家。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要不断

充实完善省级后备资源库,入库企业动态保有量1000家左右。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

技厅、省国资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支持企业股份制改造。各地建立分行业、分梯队的企

业股改清单;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股权变

更、税费缴纳、土地房产确权、社保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

上市前3年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规范的事项,支持企业进行股份

制改造。税务部门要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企

业改制重组的契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减免与税务处理

政策,切实减轻挂牌上市后备企业税费负担。鼓励企业积极引入

战略投资者参与股改,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省政务服务办,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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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大辅导培育力度。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育计划,通过

宣传辅导、观摩培训、项目路演、资本对接等形式开展分类指

导,精准培育,切实提高企业资本市场认知水平和实操能力。积

极构建梯次推进格局,持续推动 “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

上市”。支持主业突出、盈利水平高、市场前景好的龙头企业到

主板、中小板上市。支持符合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强

的企业到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推动河北境外上市股权投资基金

引导和帮助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支持初创型、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 “新三板”挂牌,积极跟进 “新三板”改革政策,聚焦精选层

公开发行及挂牌和转板上市,支持挂牌企业转板。支持中小微企

业到石家庄股权交易所 (以下简称石交所)挂牌。鼓励引进外省

优质上市公司迁入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证监局、省

市场监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继续强化政策支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在高新技术、

战略性新兴产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认定中,对上市后备企

业予以重点关注。认真落实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降低企业

用能用地、物流、融资、用工及制度性交易等成本。按照 《河北

省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冀金监字 〔2019〕1

号),对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给予财政资金奖励。各

级各有关部门可参照省级奖励,结合实际制定奖励政策。充分利

用资本市场服务脱贫攻坚优惠政策,推动贫困地区企业挂牌上

市。发挥雄安新区绿色通道优势,推动雄安新区企业借助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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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做大做强。鼓励各级产业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我省符合

条件的挂牌上市后备企业。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有需求的

挂牌后备小微企业和 “三农”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支持,财政给予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降费奖补政策补贴。(省企业上市工作联席

会议各成员单位、省农业农村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五)妥善解决拟上市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充分发挥企业上

市联席会议作用,压实部门责任,主动帮助拟上市企业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为企业上市扫除障碍。对拟申

报IPO企业近三年曾受到但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的,各有关部

门要出具无重大行政处罚证明。对拟IPO企业在历史上存在国

有股权或集体股权变更、解除挂靠集体企业等情形,确需省级政

府向证监会出具确认意见的,由企业所在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

会)和企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在理由充分、材料完备、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按要求向证监会出具确认意见。(省企业上市工作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省有关部门,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挂牌上市工作考核。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根据市场

发展形势和实际工作需要,修订完善 《河北省企业上市挂牌工作

考核办法》,对各市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工作进行年度考核。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参照省考核办法对所辖县 (市、区)进行

考核。(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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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负责)

三、着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深入开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

体系。支持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吸引高端人

才,凝聚员工合力。引导和推动上市公司通过增发、配股、并购

重组等方式进行资本运作,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鼓励行业

龙头企业、投资机构和上市公司发起设立并购基金,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并购重组。各地政府要加强对上市公司募投项目落地服

务,协调解决募投项目落地过程中的用地、环评等问题,对募投

资金投资于本地项目的,按招商引资相关政策就高执行,加速本

地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和固链。(河北证监局,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大力发展债券融资

(一)支持企业债券融资。支持企业紧跟企业债券、公司债

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形势,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引导和鼓励符合

条件的企业结合自身情况,灵活选择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

短期融资券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券品种,充分利用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或机

构发行绿色债券。鼓励和支持政府性担保公司、民营担保公司、

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省内发债企业予

以担保。(省推进债券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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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企业资产证券化。对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沪深交

易所、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成功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的在河北省区域内依法进行登记注册、税务登记的企业和金融机

构,省财政按不超过发行金额1‰的比例予以奖励。(省财政厅、

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证监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促进各类投资基金发展

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前提下,有条件的市县政府可出

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和民间资

本在我省发起设立或出资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推动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遴选优质标的、撬动社会资本支持有发展潜力的企业。

鼓励和引导创业投资基金支持中小微创新创业企业。引导股权投

资通过依法合规的产权交易场所等要素市场转让其持有的投资企

业股份,拓宽退出渠道。(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财政

厅、省发展改革委,河北证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稳步发展期货市场

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利用河北产业

集聚优势,推进钢铁、焦煤、焦炭等行业高质量发展;引导相关

生产贸易型企业利用期货套期保值,规避市场风险。支持相关龙

头企业申请设立新的交割仓库,做多做优交割品种。稳步推进

“保险+期货”、“保险+期权”,不断提升 “三农”服务水平。支

持期货经营机构优化网点布局、拓展业务。(河北证监局,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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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支持石交所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创新融资产品,为挂牌企业提

供多元化融资服务。鼓励中小微企业到石交所挂牌融资。省财政

以政府购买金融服务的方式支持石交所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业务培

训和融资服务。支持石交所与全国性证券市场密切对接,培育更

多中小企业到全国性证券市场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加强区域性

股权市场的监督管理,严格规范发展,强化市场自律,切实防范

和化解风险,实现健康持续发展。(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

厅、河北证监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努力建设高质量中介服务体系

坚持培育和引进相结合,建设一支以境内外知名券商、会计

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的专家组成的专业顾问团

队,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全过程、多维度服务企业对接多层次资

本市场。注重强调中介机构能力与责任的对等匹配,建立中介机

构执业业绩档案,采取公示业绩和通报黑名单等方式,提升中介

机构业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

国资委、河北证监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

责)

九、切实防范和化解资本市场风险

证监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日常监

管,强化债券违约风险监测,及时发现、及时报告风险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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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经营风险的,各地政府要会同监管部门充分论证救助可行

性,一企一策制定风险应对方案,协调各种资源化解风险。对重

组无效、濒临退市的,及时制订切实可行的退市方案,确保退市

工作平稳顺利,妥善化解风险、维护市场稳定。各地要切实履行

属地管理责任,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应急处置

和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广电、网

信、新闻出版、通信管理等部门要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维

护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公安、司法等部门要加大力度打击危

害资本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打击非法交易和非法集资

活动。证监部门要加强合格投资者教育,妥善处理各种投资纠

纷,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河北

证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发展改革委、河北银保监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国资委、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委网信

办、省法院、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进一步加大支持力

度,提升服务质效。各地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

制,充实人员力量,强化督导考核,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和整体

推进,形成工作合力。要紧跟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形势,继续加大

政策宣传,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努力营造利用资本市场助推实体

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省企业上市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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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推进债券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河 北 省 地 方 金 融 监 管 局

河 北 省 发 展 改 革 委 员 会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河 北 银 保 监 局

河 北 证 监 局

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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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金融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冀金监字〔2020〕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雄安新区改发

局,各相关金融机构: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金融服务保障,全面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结合我省金融工作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省委

常委会专题研究防治工作,省政府也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

署。全省金融系统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具体要

求上来,落实好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精神,把做好疫情防控作为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和现实

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全力以赴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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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真落实防控措施。各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积极协调

人行、银保监等部门,指导辖内金融机构发挥行业优势,主动配

合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疫情防控整体要求,合理安排经营

网点和服务时段,提供及时有效服务。要督促辖内机构加强营业

场地、服务设施面上排查,配备必要的防护物品、设备设施,定

期对经营场地、营业柜台、自助服务机具等设施进行清洁消毒,

强化营业网点、办公场所的卫生防疫管理。要按照防控要求,适

当调整工作计划和考核要求,减少人员聚集和客户集中拜访,加

强对本单位人员的健康监测,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传播。

三、强化金融服务保障。各金融机构、各地方金融组织要认

真落实国家、省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既要做好疫情防控,

又要采取灵活安全措施,保障金融服务顺畅。要强化疫情防控金

融支持,主动加强与有关医院、医疗科研单位及企业的服务对

接,积极满足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及采购、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科研攻关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

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要针对

疫情特点和受疫情影响人员的需要,创新保险产品服务,满足群

众的保险需求,填补疫情风险保障缺口。

四、努力做好宣传引导。各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

要发挥自身优势,通过网站、微信及客户端等方式,加大疫情防

控宣传和健康教育力度,引导从业人员、金融消费者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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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控,增强职工群众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要积极配合网上

舆情引导工作,转发权威消息,传播正面声音,不造谣、不传

谣、不信谣,为防控疫情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强大合力,以实际

行动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五、严格遵守工作纪律。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要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严格执行24小时在

岗值班带班制度,落实各项值班工作规定,确保信息畅通、调度

及时。全省各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各金融机构领导班子特别是

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勇挑重担,扎实工

作,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取得实效。

特此通知。

2020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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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关于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作用支持打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冀金监通知〔2020〕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及雄安新区融资担保行业监管部门、省

直融资担保机构:

为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施》(冀政办字 〔2020〕14号)和 《财政部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

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财金

〔2020〕3号)的各项要求,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作用,支持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及

复产复工,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动对接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在保企业,鼓

励融资担保机构按照 “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的原则,积极

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做好续保、续贷工作,或根据企业实

际情况调整还款方案,全力确保在保企业平稳运营。

二、降低或免收担保费。鼓励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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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降

低担保和再担保费率。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免收担保费或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对提供蔬菜、禽蛋肉等

生活资料的重大和直接保障民生的经营主体的担保费率降至

1.5%以下,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降低担保费率

0.5-1个百分点。对以上担保费率降低举措,财政安排的融资

担保降费奖补资金将给予重点支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实

施名单制管理,由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确定,主要包

括:1.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隔离服、医用及具有

防护作用的民用口罩、医用护目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负压救护车、消毒机、消杀用品、红外测温仪、智能监测检测系

统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企业;2.生产上述物资所需的重

要原辅材料生产企业、重要设备制造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3.

生产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骨干企业;4.重要医用物资收储企业;

5.为应对疫情提供相关信息通信设备和服务系统的企业以及承

担上述物资运输、销售任务的企业。)

三、切实履行代偿义务。对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确无还款

能力的中小微企业,为其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融资担保机构应及

时履行代偿义务,支持视疫情影响情况适当延长追偿时限,符合

核销条件的,按规定核销代偿损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将对疫情

相关中小微企业代偿补偿给予重点支持。

四、开辟绿色服务通道。对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融资担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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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鼓励融资担保机构开设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实行特事

特办、快速审批,协同合作银行加快放款速度,全力保障企业正

常经营运转。

请各市及时将此通知下发至各融资担保机构。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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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保障类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

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0〕2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

关,现就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提前执行淡季价格政策。天然气生

产经营企业要提前执行淡季价格,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对执行

政府指导价的非居民用气,要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适当下浮,

尽可能降低价格水平;对价格已放开的非居民用气,鼓励天然气

生产经营企业根据市场形势与下游用气企业充分协商沟通,降低

价格水平。

二、对化肥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大价格优

惠。鼓励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充分考虑疫情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对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给予更加优惠的供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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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三、及时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

度重视,抓紧工作,根据上游企业降价情况,及时降低非居民用

气终端销售价格,切实将门站环节降价空间全部传导至终端用

户。加强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

题,确保平稳实施。鼓励各地通过加强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

监管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释放更多降价红

利。

四、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

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保障下游企业用气需要,保持

市场平稳运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充分考虑疫情对下游企业

生产运营的影响,按照实际供气量进行结算。

五、加强宣传解释。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准确解

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政策,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增强企业信心。

六、实施时间。上述措施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

202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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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

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0〕2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现就阶段性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价范围

此次降电价范围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

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

二、降价措施

自2020年2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

电力用户 (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

水平的95%结算。

三、进一步明确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时间

2020年2月7日,我委出台的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

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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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号),进一步明确执行至2020年6月30日。

四、工作要求

(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当地情况,指导

电网企业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加强跟踪调度,及时发现解决政策

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同时,要采取多种

形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增强企

业信心。

(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切

实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

管,确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增加企业获得

感。

(三)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明确

降价范围对应的用户,妥善做好政策执行时间追溯,尽快将政策

执行到位。

202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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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二部门

关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生鲜农产品

流通的实施意见

发改经贸〔2020〕8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

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

务、税务、市场监管、银保监部门:

生鲜农产品流通涵盖生鲜农产品收购、加工、储存、运输、

销售等一系列环节,关系着农民的 “钱袋子”和市民的 “菜篮

子”,对于调节产销关系、保障市场供应、平抑价格波动起着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各类市场主体在生鲜农产品流通领域取得了

长足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已成为我国生鲜农产品流通的主要力

量。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解决生鲜农产品流通领域制约企业

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促进生鲜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

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 《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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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发 〔2019〕49号)、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部

署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握生鲜

农产品流通特点和规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收加储

运销一体化建设为引领,着力破除政策障碍,着力补齐流通短

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流通领域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促进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质壮大升级,提高生鲜

农产品流通业集中度,促进流通降本减耗增效,为助力农民增收

致富、实现乡村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更大作用。

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一)减轻企业价费负担。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供销

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在农

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按照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执行。认真

落实整车合法装载运输全国统一的 《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内产

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政策。(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分工

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二)破解增值税抵扣难题。针对企业采购农户自产自销生

鲜农产品增值税抵扣凭证获取难的问题,加大电子发票推行力

度,支持企业远程核定、开具作为农产品收购凭证的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为企业提供可选择的便利化抵扣方式。(税务总局负

责)
—024—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三)支持企业设施建设。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积极支持

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符合条件的生鲜农产品流通领

域民营企业发行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项目收益债,积极通过发行

企业债券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

企业投资新建扩建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园区、加工配送中心等

大型农产品流通骨干基础设施,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提供信贷支持。(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

会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四)支持企业融资纾困。加大流动资金贷款支持,引导商

业银行对生鲜农产品运销、加工龙头企业提供差异化信贷支持,

结合农产品上市季节变化等行业特点,开发适应民营企业短期运

营资金需求、手续简便、放款迅速的信贷产品。鼓励有条件的生

鲜农产品流通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以股权融资方式引入资本。(发展改革委、银保监会分工负

责)

(五)强化担保增信服务。市县级政府所属担保平台,可加

大对生鲜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支持力度,联合本地发展改革、农业

农村、金融服务等有关部门做好担保审查、监管等工作,满足中

小微企业增信融资需要。鼓励商业银行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

类企业经过流转取得的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纳入抵质押品目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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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地方可设立生鲜农产品中小微企业风险补偿金。鼓励农产

品批发市场等大型流通主体建立第三方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财政部、银保监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四、加大用地用房供给

(六)落实农产品流通用地政策。落实好设施农业用地管理

规定,支持建设与生产农产品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

保鲜存储等设施。城市周边建设为连锁超市、生鲜电商、连锁餐

饮等销售终端提供配送服务的生鲜农产品公共配送中心,参照农

产品批发市场用地政策。在用地方面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隐性门

槛。(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负责)

(七)解决零售终端用房困难。地方有关部门要做好农贸市

场、社区菜店、生鲜超市、生鲜电商前置仓等终端网点规划布

局,统筹解决因城市零售终端规划不合理、布局不完善等导致的

用房难、房租高等问题。新建住宅区要规划建设一定面积的社区

菜店,对老旧住宅区要通过行政购置、腾退区域利用、房产置

换、集中连片租赁等方式,加强社区菜店等便民零售终端建设。

鼓励社区因地制宜留出服务生鲜农产品终端配送的公共充电设施

建设空间,推动生鲜电商等新零售业态的发展。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五、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224—



(八)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避免因审批

手续拖延、政策矛盾、新官不理旧账等行为造成民营企业停业或

项目建设停滞,特别是针对陷入困境的优质民营企业要加大帮扶

力度,依法加快盘活存量设施和企业资产。建立规范化常态化政

商沟通机制,公开办事规则和程序,畅通民营企业反映问题、提

出诉求的渠道,加快实现问题统一受理、部门联动办理、结果统

一反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九)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清理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利用公共

资源优势,在申请使用市政、道路等公共资源时,对生鲜农产品

流通领域民营企业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企业投资建设农产

品批发市场、农产品公共配送中心等承担城市运行保障功能的生

鲜农产品流通项目,不得以投资强度低、税收贡献少为由设置隐

形门槛,不得根据所有制形式实施歧视性对待。(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十)改进地方行政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除法律法规

规定外,不得随意对企业采取停电、停水、停气等违规处罚措

施,依法查处滥用行政权力干涉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创新服务

型管理模式,加强道路运输、配送网点、配送模式、车辆标识、

停靠设施、通行管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统筹管理,坚决避免一

罚了之、只罚不治。(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分工负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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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六、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十一)加强规划与公共设施配套。各地方要将生鲜农产品

流通设施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充分考虑城市需求和发展空

间,加强统一规划,避免同质化项目重复建设造成恶性竞争。加

强政府公益性配套,着力补齐生鲜农产品流通设施短板,有条件

的地区可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检验检测、垃圾处理、信息化设

施设备,以及农产品产地市场和田间地头建设初加工、预冷、储

藏、分等分级等设施,按照公益性设施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支

持,切实改善生鲜农产品流通设施条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负责)

(十二)引导企业整合升级增效。鼓励企业通过并购、战略

合作等方式进行整合,支持政府平台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股

权投资。鼓励商户、农户共同出资入股,参与批发市场等项目建

设运营。鼓励生鲜农产品流通企业通过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构建一

体化农产品供应链,从商品集聚平台向产业集成平台升级,提高

产销两端的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引导企业加强检验检测、

质量分级、标识包装、冷链物流等流通各环节的标准应用,通过

标准化生产流通实现品牌化增值效应。 (农业农村部、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生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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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流通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强化协

调配合,结合实际加大政策创新和支持力度,切实解决生鲜农产

品流通领域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促进

生鲜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 安 部

财 政 部

自 然 资 源 部

生 态 环 境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商 务 部

税 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银 保 监 会

2020年5月24日

—524—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

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2020〕110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疫情防控期间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现就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

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开工、复工的企业,放宽容

(需)量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和减容 (暂停)期限,电力用户

即日可申请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申请变更的用户

不受 “暂停用电不得小于15天”等条件限制,减免收取容 (需)

量电费。对于疫情发生以来停工、停产的企业,可适当追溯减免

时间。

二、对因满足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企业,原选择按合同

最大需量方式缴纳容 (需)量电费的,实际最大用量不受合同最

大需量限制,超过部分按实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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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力保障为疫情防控直接服务的新建、扩建医疗等场所

用电需求,采取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等措施,降低运行成本。

请你公司细化落实相关电价政策,主动向用户宣传告知,做

好用户申请受理、办理减免等工作。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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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防控疫情期间

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

和履约监管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函〔2020〕19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的决策部署,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土地市场规范有序,

积极主动做好防控疫情工作,现对防控疫情期间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供应和履约工作通知如下:

一、适当调整以公开方式供地的时间节点。对于招投标等公

开方式供地的,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防控疫情和实际需

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中止出让程序,待疫情消除后,相

关时间节点可依次顺延。中止的原因及相关信息应当通过中国土

地市场网和当地媒体及时公开发布,并通知已报名的竞买申请

人。

二、适当调整履约监管方式。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

建设项目情况和防控疫情需要,从即日起暂不开展实地履约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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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待疫情消除后,及时恢复履约监管。对于受疫情影响未能按

期交地、开竣工的,疫情持续期间不计入违约期。

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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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推进企业复工复产做好煤电油气运

保障供应工作的紧急通知

冀发改运行〔2020〕251号

各市 (含定州市、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

展局,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成员单位,有关重点企业: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恢复。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工作要求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系统推进复工复产视

频会议精神,为切实做好煤电油气运保供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保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

识,坚决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自觉增

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准确把

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坚定信心、担当作为,加大工

作力度,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到位的前提下,深入做

好煤电油气运稳定供应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项目开工

建设和春季农业生产,为推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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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二、加强监测协调调度。随着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煤电油气

需求将逐步回升。各地要进一步加强要素供需形势的动态监测,

密切关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复工复产要素需求变化,坚持开展

电煤、天然气、重点煤炭企业、民用洁净煤、储煤基地、环渤海

三大港口、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日调度、日报告制度和成品油库存

供应情况周调度、周报告制度,按时更新报送台账,及时掌握各

类要素保障情况。搞好分析研判,加强预测预警,强化产运需衔

接,精准调节调度。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企业调研,分类指导帮

扶,梳理排查涉及要素供给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的突出问题,坚持

“一企一策”精准稳妥协调解决,为复工复产创造良好环境。

三、突出重点保障需求。各地要进一步完善煤电油气运保供

预案,防止集中复工复产可能带来的区域性、时段性短缺或价格

大幅上涨。要坚持底线思维,把煤电油气运调节工作做细做实,

有效防范应对各类变化,确保不出现大的问题。煤炭生产供应方

面,省内重点煤炭企业要在做好安全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加大复

工复产力度,不断稳产增产,优先保障省内电煤需求。加强资源

供应和运力衔接,确保煤炭产供储销各环节稳定有序。取暖季结

束前,持续抓好洁净煤资源保障、运输协调、有序配送工作,保

障好群众后续取暖需求。供电供热方面,要加强各重点电厂存煤

监测,对于库存偏低的电厂实行重点实时监测,发现问题迅速协

调处置,重大问题及时报告。紧盯省外电煤资源,确保电煤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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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合同履约兑现率。抓好应急资源调用,充分发挥省内现有储煤

基地应急保障作用,及时弥补电煤缺口。督促发电、供热企业加

强设备检查维护,确保机组稳定运行和安全生产。督导电网企业

科学组织,优化电力调度,确保电网安全稳定。油气保障方面,

充分发挥省市天然气应急调度指挥中心作用,坚持日调度、日报

告和24小时值班制度。指导重点油气企业科学组织生产,优化

资源配置,加强调运配送,保持合理库存,确保天然气、成品油

有序稳定供应。运输协调方面,深化与铁路部门联系对接,保障

煤炭、成品油、化肥等重要物资铁路运输。配合交通、公安、人

社等部门组织 “点对点”服务,协助做好务工人员返程运输,确

保员工安全有序返岗。积极协调公安、交通等部门,打通交通堵

点,放开货运物流限制,保障正常运输需求,畅通经济社会循

环。

四、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

各级责任,严肃工作纪律,加强应急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

上下联动条块结合,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保障好各

要素稳定供应,全力支持促进企业复工复产、项目开工建设和春

耕生产,以实际行动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为实现一季度开好局起好步、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作出贡献。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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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发改能价〔20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冀北电力有

限公司、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冀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

现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20〕258号)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做好政策宣传。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要

及时报送我委。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202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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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0〕2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现就阶段性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价范围

此次降电价范围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

业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

二、降价措施

自2020年2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述

电力用户 (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费时,统一按原到户电价

水平的95%结算。

三、进一步明确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时间

2020年2月7日,我委出台的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采取支
—434—



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

〔2020〕110号),进一步明确执行至2020年6月30日。

四、工作要求

(一)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结合当地情况,指导

电网企业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加强跟踪调度,及时发现解决政策

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确保政策平稳实施。同时,要采取多种

形式积极宣传、准确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增强企

业信心。

(二)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切

实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

管,确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增加企业获得

感。

(三)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明确

降价范围对应的用户,妥善做好政策执行时间追溯,尽快将政策

执行到位。

2020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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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阶段性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的通知

冀发改能价〔2020〕91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各增量配电网企业、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可、冀北电力有

限公司、河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冀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现将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

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20〕994号)转发给你,请认真贯彻

执行,确保政策平稳实施。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反馈

我委。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

策的通知

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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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2020〕9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紧紧围绕保就业保

民生保市场主体,推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现就延长阶段性

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

实施范围继续为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业

及其它电价、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

二、具体措施

自2020年7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上

述电力用户 (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电费时,统一延续按原到

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

三、工作要求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推动降低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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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本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性,指导电网企业认

真抓好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落实,确保政策平稳实

施,做好政策解读宣传;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创新方式

方法,切实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

费行为监管,确保降电价红利及时足额传导到终端用户,增加企

业获得感。电网企业要积极主动向用户做好政策宣传告知,尽快

将政策执行到位。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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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发改能价〔2020〕27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北分公司、中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华北天

然气销售中心、中海油气电集团有限查任公司河北销售分公司、

各有矢管输和配气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暑,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

社会发展,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

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20〕257号)通知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降价措施

(一)降低非居民天然气门站价格。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提

前执行淡季门站价格;执行政府指导价的非居民用气,在基准门

站价格基础上下降1%;对价格已放开的非居民用气,2月22日

-3月31日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最高上浮不超过24%,4月1

日-6月30日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下降1%。期间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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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规定另行通知。对化肥等涉农生产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大的行业给子更大价格优惠,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下降5%。

(二)降低省内短途管榆价格。省内非居民用气短途管道运

输价格在现有价格基础上下调5%。

(三)及时降低城市转供代输、配气和销售价格。各地发展

改革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加强价格监管,适度降低转供代输和配

气环节价格。根据上游门站价格和省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下浮情

况,及时足额降低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

上述措施有效期:2020年2月22日至2020年6月30日。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红织落实。各市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

组织,加强对具、市 (区)工作督导,确保门站、管道运输和配

气等环节降价空问全部传导至终端用户,切实降低非居民用气成

本。要加强跟踪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政策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

题,确保平稳实施。

(二)维护市场稳定。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

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保障下游企业用气需要,保持市场平稳

运行,严格落实 “欠费不停气”要求。天然气生产经管企业要充

分考虑疫情对下游企业生产运营的影响,按照实际供气量进行结

算。

(三)加强宣传解释。各地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宣传,准确

解读阶段性降低企业用气成本政策,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
—044—



好舆论氛围,增强企业信心。

(四)加强监督检查。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市场监

管部门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顶风涨价或明降暗升等价格违法

行为,确保各项降价措施落到实处。

3月16日前,各市及管输企业要将当地降价措施落实情况

及时反馈我委 (能源价格处)。其中管输企业填报附件1,各市

组织填报附件2 (详见附件)。

附件:1.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短途管输价格统计表

2.各市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数据统计表

20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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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印发《关于做好资源要素服务保障支持疫情防控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自然资字〔2020〕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雄安新区管委会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 《关于做好资源要素服务保障支持疫情

防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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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资源要素服务保障

支持疫情防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若 干 措 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安

排部署,就做好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工作,支持疫情防控、促进全

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用地

(一)支持先行使用土地。在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应急一级响应期间,对疫情防控和治疗急需的医疗卫生设施

建设和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等用地,可先行使用。对选址有特殊

要求,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视作重大项目

允许占用。疫情解除后,属于临时用地的,当地政府和土地使用

单位要恢复土地原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不再补办用地手续。

需要转为永久性建设用地的,疫情结束后6个月内补办有关手

续。项目用地之前要征求土地权属人意见,并按规定给予补偿。

严禁与防控疫情无关的项目搭便车违规用地。

(二)保障用地计划指标。对疫情防控建设项目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应保尽保,地方计划指标不足的,疫情结束后由省自
—544—



然资源厅统筹协调解决。

(三)合理安排应急医疗设施。各地要编制公共卫生安全设

施专项规划,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处置方面的经验教训,合理布局传染性疾病隔离、治疗等医疗卫

生设施,科学安排 “留白”空间,预留应急避难场所和防疫应急

设施空间,充分保障未来医疗防疫、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用地。

(四)无偿提供地理信息服务。各地要主动对接疫情防控地

理信息服务需求,对疫情防控建设项目无偿提供坐标系转换、地

形修测、无人机航拍、地图编制等专业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为工

程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地理信息服务保障和技术支撑。

二、大力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五)保障重点项目用地。积极引导重点项目依据现行规划

合理选址,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和批而未供建设用地,保障项

目早开工、早投产。确需安排建设用地规模的,由各市统筹保

障,确实难以满足的,可按程序报省统筹安排。确需使用新增建

设用地的,各地要优先保障计划指标,地方计划指标不足且用地

报批条件成熟的,可提前预支使用2020年计划指标,预支额度

原则上不超过上一年度省下达各市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50%。

(六)统筹落实占补平衡。进一步加大补充耕地力度,强化

补充耕地供给,扩大补充耕地指标储备。优化指标配置,优先保

障重点项目占补平衡;县级无法保障的,市级要积极统筹调节;
—644—



市级确实无法落实重点项目占补平衡指标的,可申请省级调剂解

决。

(七)做好重点项目用地报批。充分运用电话、微信、电子

邮件、政务服务平台等方式,积极主动与急需开工重点建设项目

业主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建设指挥部门沟通联系,及时协调解

决用地问题,加快用地报批材料的组卷上报。

(八)完善用地保障协调机制。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会

同发改、行政审批等部门建立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协调机制,及时

研究解决项目用地中的突出问题。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成立重

点项目用地保障专班,建立工作台账,逐项目落实责任单位、责

任人,实行 “一对一”跟踪指导服务,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落地。

三、适当调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和履约监管

(九)适当调整以公开方式供地的时间节点。对于以招标、

拍卖、挂牌等公开方式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各地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可根据防控疫情的形势和实际需要,报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后,中止出让程序,待本地区疫情消除后继续出让,相应的

报名申请、开标、拍卖、挂牌截止等重要环节的时间节点可依次

顺延。中 止 的 原 因 及 相 关 信 息 应 当 通 过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www.landchina.com)”和当地媒体及时公开发布,接受社会

监督。继续出让时,应在相同媒体发布补充公告。中止或继续出

让的,还应通知已报名的竞买申请人。

(十)适当调整履约监管方式。疫情防控期间暂不开展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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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巡查,待本地区疫情消除后,及时恢复正常的履约监管。对

于受本次疫情影响未能按期交地、动工、竣工的,疫情持续期间

不计入违约期。

四、积极保障设施农业用地

(十一)支持设施农业建设。允许将农业作物生产和为生产

服务的看护房、农资农机具存放场所等,以及与生产农产品直接

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等设施用地,畜禽水产养

殖生产及直接关联的粪污处置、检验检疫等设施用地纳入设施农

业用地范畴,按农用地进行管理,可使用一般耕地,无需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农业种植设施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可使用永久基

本农田,无需进行补划。

(十二)简化用地取得手续。设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用地

所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并签订用地协议

后,即可使用土地。设施农业用地在乡镇政府进行备案,疫情解

除后由乡镇汇总统一报县级自然资源部门。

五、高效开展不动产登记

(十三)压缩登记时间。依托政务网上服务平台,指导企业

和群众采取网上申请等方式办理不动产登记;对确需到服务窗口

现场办理的,实行网络、电话预约,错时错峰办理。各地要设立

企业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及时了解复工复产企业不动产登记需

求,积极做好咨询与指导,优先从快办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企

业不动产登记,无特殊情况当场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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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优化抵押登记。积极与银行金融机构合作,设立不

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加快企业抵押登记办理,助力涉企贷

款审批、抵押登记和贷款发放 “一站式服务”。支持企业以不动

产抵押物余额设定再次抵押,依法办理不动产余额顺位抵押登

记,助推企业增加抵押融资规模。

六、创新方式优化服务

(十五)推行 “不见面”办理。按照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的原则,开通行政审批 “绿色通道”,充分利用 “电话办、网上

办、邮递办”等非接触方式从简从快办理各项业务。对需同步报

送纸质资料的,待疫情结束后补交纸质材料原件。审批成果可通

过邮寄、电子邮件或网站下载等方式送达。

(十六)适当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限。因受疫情防控影响,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及探矿权、采矿权等行政许可不能正常办理延续

的,相关行政许可有效期自动顺延,申请人可在疫情防控解除后

1个月内申请办理。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

担当意识,以 “三创四建”为总抓手,积极主动服务,认真履职

尽责,坚定不移做好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工作,为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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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关于切实保障物流运输前后“一公里”

有序畅通的通知

冀公(交)〔2020〕102号

各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雄安新区交巡特支队,定州、辛集市公

安交通警察大队:

2月21日全国恢复交通运输秩序电视电话会议以来,各地

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在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下,全力推进

撤站撤卡工作,基本打通了主干路网梗阻、恢复了公路交通主动

脉。但物流运输 “始发一公里”和 “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仍不

同程度存在。近日,省厅应对疫情领导小组现场督察组对部分地

区撤站撤卡恢复交通运输秩序情况进行了现场督察,发现个别地

区仍存在阻断县乡公路问题,充分暴露出个别单位排查不深入、

不彻底、整改不及时、政策把握不准确等突出问题,也引起各级

领导高度关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恢复交通运输秩序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切实保障物流运输前后 “一公里”有序畅通,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排查阻碍物流运输的防控政策。各地要对城市 (含

县市)城区、乡镇和农村疫情防控政策进行梳理排查,对不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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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等部门 《关于做好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

序保障道路交通畅通工作意见》要求,向持有 “疫情防控应急物

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包车通行

证”车辆和运输生活物资、生产物资物流车辆设置附加条件、限

制通行、强制劝返的,要立即报告当地党委和政府予以纠正,推

动消除阻碍物流运输车辆前后 “一公里”的不合理防控政策。

二、及时消除农村地区 “始发一公里”交通阻碍。要提请当

地党委和政府根据辖区不同疫情风险等级,规范农村疫情防控措

施,避免过度防疫、违法防疫、乱设站点。发现硬隔离或挖断农

村公路的,要报请党委和政府立即纠正、及时修复,确保通村、

穿村公路畅通。对因疫情防控需要,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采

取封闭式管理的农村,必须留出进出村通道,保障农民工返岗包

车、涉农产品运输车辆和邮政快递等物流车辆顺畅通行,确保农民

工返岗出得去、“菜篮子”产品出得来、春季农业生产物资进得去。

三、确保实现 “最后一公里”无障碍进城。要优化城市货运

交通管控政策,对持有 “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

证”和 “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返岗包车通行证”车辆,允许全天

直接进城通行。要根据当前城市交通状况和运输需求,适当放宽

其他物流运输车辆通行条件,允许货车在交通非高峰时段进城,

允许城市邮政、快递、外卖等物流车辆24小时通行。要加强与

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及时掌握重点运输企业车辆进城需求,增强

“点对点”服务能力。要拓宽办证渠道,积极推行网上办、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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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电话办等创新举措,便捷货车办证进城。要在商超、集贸市

场等周边设置临时停车泊位,方便物流配送车辆停靠装卸货物。

四、持续巩固撤站撤卡工作成果。要会同交通运输部门对高

速公路和国省道检疫站点撤除情况进行 “回头看”,确保应撤尽

撤不走样,巩固撤站撤卡成果不反弹。对保留的公路检疫站点,

要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符合撤除条件的必须撤除,

消除物流运输堵点。

五、主动服务解决物流运输难题。要向社会公布应急运输保

障服务专线电话,24小时接受咨询求助,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

决物流运输中遇到的难题。对群众反映的不合理疫情防控政策,

要及时汇总,报告党委和政府关注解决。要更加注重人性化执

法,对物流运输车辆按照 “绿色通道”政策管理,对轻微交通违

法行为,以教育纠正为主,一般不予处罚。

六、坚决打击阻碍物流运输违法犯罪行为。要全力服务保障

复工复产物流运输,对违反规定阻断公路、乱设站点、设置障

碍、扰乱交通秩序、限制人身自由、阻挠物流车辆通行的,要报

请公安局或当地党委政府,推动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

任;构成违法犯罪的,要依法严厉打击,切实维护正常物流运输

秩序。

各地贯彻落实情况请于3月5日前上报总队。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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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营商环境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

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的决策部署,深化 “放管服”改革,取消不合理审批,规范审

批事项和行为,提供便利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现

就除湖北省、北京市以外地区复工复产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复工复产服务便利度

(一)简化复工复产审批和条件。各地区要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继续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做好防控工作,并按照分区分级原

则,以县域为单位采取差异化防控和复工复产措施。低风险地区

不得采取审批、备案等方式延缓开工。对于中、高风险两类地

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

上,按照最少、必需原则分别制定公布全省统一的复工复产条

件,对确有必要的审批和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逐项列明办理

程序、材料和时限,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或索要证明,防

止出现层层加码、互为前置审批、循环证明等现象。严禁向企业

收取复工复产保证金等。对重点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可设置审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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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通道,加快提高复工复产率。

(二)优化复工复产办理流程。相关地区要积极推行复工复

产一站式办理、上门办理、自助办理等服务,全面实行企业复工

复产申请 “一口受理、并行办理”,在本行政区域内明确一家牵

头部门,统一受理申请、一次性收取材料,相关部门并行办理、

限时办结,原则上要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有条件的地方可

将复工复产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或告知承诺制,企业按规定做好防

疫、达到复工复产条件,提交备案信息或承诺书后,即可组织复

工复产,相关部门通过开展事后现场核查等,确保企业全面落实

各项防疫措施。

二、大力推行政务服务网上办

(三)加快实现复工复产等重点事项网上办。各地区各部门

要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专题服务接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

企业和群众获取疫情防控信息、办理复工复产等提供便利。同

时,抓紧梳理一批与企业复工复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

务事项,率先实现全程网办。对确需现场办理的事项,要大力推

行就近办、帮代办、一次办,并采取网上预审、预约排队、邮寄

送达等方式,减少现场排队和业务办理时间,最大限度避免人员

聚集。

(四)依托线上平台促进惠企政策落地。充分发挥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作用,使各

项政策易于知晓、服务事项一站办理。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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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惠企政策措施及网上办事服务,抓紧接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不断完善服务专栏内容,鼓励引导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及时获取相关服务,有效扩大政策惠及面。

(五)围绕复工复产需求抓紧推动政务数据共享。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受理政务数据共享需求,优化数据共享

流程,按照 “急用先行、分批推动,成熟一批、共享一批”的原

则,对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中急需的政务数

据,加快推动实现共享。

三、完善为复工复产企业服务机制

(六)提升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事项审批效率。对建设项目涉

及的用地、规划、能评、环评、水电气接入等审批服务事项,要

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凡可通过线

上办理的审批、备案等事项不得要求申请人到现场办理,鼓励通

过网络、视频等开展项目评估评审,对确需提交纸质材料的可以

实行容缺受理、先行办理,待疫情结束后再补交纸质原件。对疫

情防控期间到期的许可证,可延期到疫情结束后一定期限内再办

理延续、变更、换发等业务。

(七)为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提供服务保障。加强跨

区域联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上下游协同等问题。重点抓好核心

配套供应商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复工复产,带动上下游中小企

业复工复产。鼓励地方建立重点企业服务保障制度,探索推行

“企业管家”、“企业服务包”等举措,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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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复工复产手续,抓好用工、原材料、资金等要素保障。

(八)建立健全企业复工复产诉求响应机制。各地区要依托

互联网、电话热线等,及时掌握和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协助受疫情影响出现订单交付

不及时、合同逾期等失信行为的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工作。鼓励开

设中小企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就不可抗力免责等法律问题为企

业提供服务指导。鼓励保险机构开展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业

务,对复工复产后因发生疫情造成损失的企业提供保险保障,提

高理赔服务便利度,消除企业后顾之忧。

四、及时纠正不合理的人流物流管控措施

(九)清理取消阻碍劳动力有序返岗和物资运输的繁琐手续。

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原则上不得限制返岗务工人员出行。对确需

开具健康证明的,相关地区要大力推进健康证明跨省互认,劳动

力输出地可对在省内连续居住14天以上、无可疑症状且不属于

隔离观察对象 (或已解除隔离观察)的人员出具健康证明,输入

地对持输出地 (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健康证明、乘坐 “点对

点”特定交通工具到达的人员,可不再实施隔离观察。运用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建立各地互认的流动人口健康标准。加强输入地与

输出地对接,鼓励采取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实施

全程防疫管控,实现 “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精准流动,确

保务工人员安全返岗。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强与周边省

(自治区、直辖市)对接,推进货运车辆司乘人员检疫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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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认,对在周边省 (自治区、直辖市)已经进行检疫检测且未途

经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货运车辆快速放行,减少重复检查。

五、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防疫工作的监管服务

(十)督促和帮助复工复产企业落实防疫安全措施。各地区

各部门要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措施指南》等规定,强化防控主体责任,并积极开发运用大数据

产品和方案用于支持服务企业防控疫情,建立复工复产企业防疫

情况报告制度,及时跟踪掌握人员健康状况。帮助企业协调调度

防疫物资。对出现的感染病例,要第一时间进行科学精准的应急

处置,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传染风险。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落实,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把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做细做扎实。

同时,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期间深化 “放管服”改革支持复工复

产的典型经验,把一些好的政策和做法规范化、制度化,重要情

况及时报送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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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0〕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薄

弱环节,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企业困难凸显,亟需进

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既立足当前又着眼

长远,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强

化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

是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重要抓手。为持续深

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持续提升投资建设便利度

(一)优化再造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程。从办成项目前期

“一件事”出发,健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强项目立项与用地、

规划等建设条件衔接,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用

地预审、选址、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水土保持评价、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评估等事项,实行项目单位编报一套材料,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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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统一受理、同步评估、同步审批、统一反馈,加快项目落地。

优化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审批流程,实现批复文件等

在线打印。(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二)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全面推行工程建

设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对社会投资的小型低

风险新建、改扩建项目,由政府部门发布统一的企业开工条件,

企业取得用地、满足开工条件后作出相关承诺,政府部门直接发

放相关证书,项目即可开工。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

审批,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投资审批、规划、消防

等管理系统数据实时共享,实现信息一次填报、材料一次上传、

相关评审意见和审批结果即时推送。2020年底前将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涉及的行政许可、备案、评估评审、中介服务、市政公用

服务等纳入线上平台,公开办理标准和费用。(住房城乡建设部

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深入推进 “多规合一”。抓紧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积

极推进各类相关规划数据衔接或整合,推动尽快消除规划冲突和

“矛盾图斑”。统一测绘技术标准和规则,在用地、规划、施工、

验收、不动产登记等各阶段,实现测绘成果共享互认,避免重复

测绘。(自然资源部牵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

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进一步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
—164—



(四)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围绕工程建设、教育、医

疗、体育等领域,集中清理有关部门和地方在市场准入方面对企

业资质、资金、股比、人员、场所等设置的不合理条件,列出台

账并逐项明确解决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限。研究对诊所设

置、诊所执业实行备案管理,扩大医疗服务供给。对于海事劳工

证书,推动由政府部门直接受理申请、开展检查和签发,不再要

求企业为此接受船检机构检查,且不收取企业办证费用。通过在

线审批等方式简化跨地区巡回演出审批程序。(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

责分工负责)

(五)精简优化工业产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措施。2020年

底前将保留的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全部下放给省级

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强机动车生产、销售、登记、维

修、保险、报废等信息的共享和应用,提升机动车流通透明度。

督促地方取消对二手车经销企业登记注册地设置的不合理规定,

简化二手车经销企业购入机动车交易登记手续。2020年底前优

化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车型目录和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

的车型目录发布程序,实现与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一次申报、一并审查、一批发布”,企业依据产品公告即可享受

相关税收减免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

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等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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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降低小微企业等经营成本。支持地方开展 “一照多址”

改革,简化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的登记手续。在确保食品安全前提

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合理放宽对连锁便利店制售食品在食品处

理区面积等方面的审批要求,探索将食品经营许可 (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改为备案,合理制定并公布商户牌匾、照明设施等标

准。鼓励引导平台企业适当降低向小微商户收取的平台佣金等服

务费用和条码支付、互联网支付等手续费,严禁平台企业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收取不公平的高价服务费。在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前

提下,对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适当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频次。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推行以保险、保函等替

代现金缴纳涉企保证金,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相关

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优化外贸外资企业经营环境

(七)进一步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推行进出口货物 “提前

申报”,企业提前办理申报手续,海关在货物运抵海关监管作业

场所后即办理货物查验、放行手续。优化进口 “两步申报”通关

模式,企业进行 “概要申报”且海关完成风险排查处置后,即允

许企业将货物提离。在符合条件的监管作业场所开展进口货物

“船边直提”和出口货物 “抵港直装”试点。推行查验作业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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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留痕,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实行企业自主选择是否陪同查

验,减轻企业负担。严禁口岸为压缩通关时间简单采取单日限

流、控制报关等不合理措施。(海关总署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拓展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功能。加快 “单一窗口”

功能由口岸通关执法向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等全链条拓展,实现

港口、船代、理货等收费标准线上公开、在线查询。除涉密等特

殊情况外,进出口环节涉及的监管证件原则上都应通过 “单一窗

口”一口受理,由相关部门在后台分别办理并实施监管,推动实

现企业在线缴费、自主打印证件。(海关总署牵头,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

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进一步减少外资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支持外贸企

业出口产品转内销,推行以外贸企业自我声明等方式替代相关国

内认证,对已经取得相关国际认证且认证标准不低于国内标准的

产品,允许外贸企业作出符合国内标准的书面承诺后直接上市销

售,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授权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

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务院相关部

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

(十)优化部分行业从业条件。推动取消除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以外的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并将相关考试培训
—464—



内容纳入相应等级机动车驾驶证培训,驾驶员凭培训结业证书和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改革执业兽

医资格考试制度,便利兽医相关专业高校在校生报名参加考试。

加快推动劳动者入职体检结果互认,减轻求职者负担。(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各

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促进人才流动和灵活就业。2021年6月底前实现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信息跨地区在线核验,鼓励地区间职称互认。引

导有需求的企业开展 “共享用工”,通过用工余缺调剂提高人力

资源配置效率。统一失业保险转移办理流程,简化失业保险申领

程序。各地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在保障安全卫生、不损害公共

利益等条件下,坚持放管结合,合理设定流动摊贩经营场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国务

院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加快评估已出台的

新业态准入和监管政策,坚决清理各类不合理管理措施。在保证

医疗安全和质量前提下,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将符合条

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制定公布全国统一的互

联网医疗审批标准,加快创新型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并推进临床应

用。统一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测试标准,推动实现封闭场

地测试结果全国通用互认,督促封闭场地向社会公开测试服务项

目及收费标准,简化测试通知书申领及异地换发手续,对测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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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到期但车辆状态未改变的无需重复测试、直接延长期限。降

低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申请条件,压减资质延续和信息变

更的办理时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交通

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国务院相

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增加新业态应用场景等供给。围绕城市治理、公共

服务、政务服务等领域,鼓励地方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等为新

技术、新产品提供更多应用场景。在条件成熟的特定路段及有需

求的机场、港口、园区等区域探索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建立健全政府及公共服务机构数据开放共享规则,推动公共交

通、路政管理、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和政府部门数据

有序开放。(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率

(十四)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程

网上办,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在税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积金、商业银行等服务领域加快实现电子

营业执照、电子印章应用。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

场所限制。探索推进 “一业一证”改革,将一个行业准入涉及的

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许可证,实现 “一证准营”、跨地互认通

用。梳理各类强制登报公告事项,研究推动予以取消或调整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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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免费公告。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市场监管总局、

国务院办公厅、司法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国务院相关部门

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持续提升纳税服务水平。2020年底前基本实现增值

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主要涉税服务事项基本实现网上办理。简化

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申报程序,原则上不再设置审批环节。强

化税务、海关、人民银行等部门数据共享,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推行无纸化单证备案。(税务总局牵头,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

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进一步提高商标注册效率。提高商标网上服务系统

数据更新频率,提升系统智能检索功能,推动实现商标图形在线

自动比对。进一步压缩商标异议、驳回复审的审查审理周期,及

时反馈审查审理结果。2020年底前将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

缩至4个月以内。(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

(十七)优化动产担保融资服务。鼓励引导商业银行支持中

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生产设备、产品、车辆、船舶、知识产权等

动产和权利进行担保融资。推动建立以担保人名称为索引的电子

数据库,实现对担保品登记状态信息的在线查询、修改或撤销。

(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

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

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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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

(十八)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制度。研究制定建立健全政策评

估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政策效果评估为重点,建立对重大政策开

展事前、事后评估的长效机制,推进政策评估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使政策更加科学精准、务实管用。(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各

地区、各部门负责)

(十九)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加强与企业和行业

协会商会的常态化联系,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加快建立营商环境

诉求受理和分级办理 “一张网”,更多采取 “企业点菜”方式推

进 “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政务服务热线整合,进一步规范政

务服务热线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流程,及时回应企业

和群众诉求。(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单位及各

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抓好惠企政策兑现。各地要梳理公布惠企政策清单,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规模等主动精准推送政策,县级政府出台惠

企措施时要公布相关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实行政策兑现 “落实到

人”。鼓励推行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通过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等

方式,实现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予申报、直接享受政策。对确需企

业提出申请的惠企政策,要合理设置并公开申请条件,简化申报

手续,加快实现一次申报、全程网办、快速兑现。 (各地区、各

部门负责)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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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围绕市场主体需求,研究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相

关落实情况年底前报国务院。有关改革事项涉及法律法规调整

的,要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抓紧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

立改废释。国务院办公厅要加强对深化 “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的业务指导,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改革措

施落地见效。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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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服务保障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项目办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2020〕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

情防控工作部署,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围绕做好 “六稳”工

作,积极推进投资项目储备,保障投资项目申报、受理、审批和

前期工作稳妥有序开展,保持新开工项目后劲,现就依托全国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项目远程审批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严格执行在线告知性备案制度。对实行备案制的投资项

目,按照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一律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 (以下简称在线平台)实行网上备案。项目单位需要备案证明

文件的,备案机关要指导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打印;项目单位

不具备在其办公场所自行远程打印条件、不能到备案机关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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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领取的,备案机关要及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项目单位。

二、多措并举,加快推行网上审批和核准。相关地方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暂停实体大厅服务的,对实行审批制、核准制的投资

项目及时启动 “不见面”在线办理。相关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完

善、畅通在线平台互联网端项目申报、进度查询功能,项目审

批、核准机关要指导项目单位上传电子材料、实行远程审批;具

备条件的地方,应尽快完善网上出件功能。对投资项目办理过程

中确需纸质材料的,以及项目单位在其办公场所无法实现批准文

件网上出件的,应通过邮件方式寄送。其他地方要对标 “不见

面”审批模式,尽快完善在线平台 “一网通办”功能,提升远程

审批服务水平。

三、强化咨询服务和技术保障。各地审批、核准、备案机关

要通过在线平台公布投资项目办理咨询电话,开通在线咨询服务

专区,加强咨询服务值守,为项目单位远程提供政策解答、流程

指引、释疑解惑等优质便捷服务,指导规范项目单位办理网上审

批。在线平台运行维护单位要加强技术保障,及时响应、解决在

线审批的技术问题。

四、加强跟踪指导。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及时掌握暂停实体

大厅服务的市、县,逐一指导督促其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尽快

应用在线平台开展网上受理、远程审批 (核准、备案)工作。在

线平台采取省级统一建设模式的,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安排技术

人员加强值守,对相关地方提出的技术需求和疑难问题,要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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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协调解决。

各地要从贯彻中央精神、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

高度,充分认识应用在线平台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服务工作的

紧迫性和重要性,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在线审批服务水平,确保在

疫情防控期间保障项目办理畅通,有效稳定社会投资意愿,积极

稳妥做好项目储备工作,为稳定投资运行提供坚实基础,坚决防

止出现项目申报无门、审批服务出现断档问题。各省级发展改革

委于2月10日前,将本地加强在线平台应用、推行远程审批服

务情况,通过纵向网报送我委投资司制度法规处。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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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

财办库〔2020〕23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办公厅 (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现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采购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以下简称采购单

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

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建立采购 “绿色通道”,

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

批。

二、各采购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紧急采购内控机制,在确保采

购时效的同时,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采购质量。

三、各采购单位应当加强疫情防控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和凭据

的管理,留存备查。

四、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采购单位及采购人员存在徇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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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

特此通知。

2020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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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治安管理局

关于下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治安管理

便民利企15项措施》的通知

公治安明发〔2020〕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治安、户政、人口管理、内

保、经文保、保安管理总队 (局、处、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治安总队,长江航运公安局: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为企业、群众

复工复产创造便利条件,按照克志同志和部党委有关部署,我局

制定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治安管理便民利企15项措施》,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各地开展工作

情况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我局。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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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治安管理

便民利企15项措施

一、为复工复产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居民户口簿

开通 “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制发。

二、群众所持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或丢失的,可在现居住地

公安派出所就近换领、补领。

三、对于申请跨省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群众经书面承诺,可

免提交在当地就业、就学、居住的证明材料,公安机关核准办证

人员身份后,即予以办理。

四、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户口迁移证件,有效期限延长

至疫情结束后30日。

五、对申领居住证数量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公安派出所上门

采集信息、集中受理制作。

六、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居住证,有效期限延长至疫情

结束后30日,30日内补办签注手续的居住时限连续计算。

七、对急需办理户政业务的群众,公安户政部门和派出所通

过网上服务平台、自助服务设备、电话等方式,提供政策咨询、

信息查询和预约办理服务。

八、运用公安基础业务资源,协助企业核实员工信息,为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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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人员隔离观察提供信息支撑,为企业及员工安全复工复

产提供精准指导。

九、推动落实重点企业 “一企一警” “一企一策”措施,深

入了解掌握企业需求,组织摸排企业受困情况,帮助解决复工复

产难题。

十、突出重点企业、重点园区内部及周边,指导督促落实内

部安全防范措施,协调加大周边巡防力度,做到涉企警情快速处

置、涉企案件快速侦办,积极为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环境。

十一、保安从业单位在疫情期间招聘保安员,可先行招录上

岗,同时在30日内组织培训申领保安员证。

十二、保安员考试推行网上报名、网上审核和预约考试,公

安机关核发保安员证通过邮寄送达保安从业单位。

十三、指导保安企业加强医院、金融单位、企业、重要基础

设施等重点单位、场所保安服务,积极服务疫情防控和单位复工

复产。

十四、推行新开办企业公章刻制备案多证合一、一网通办,

公章刻制经营单位网上承办、1个工作日内完成刻制,可通过邮

寄等方式交付公章。

十五、有条件的地方推行旅馆业、公章刻制业等行业网上审

批、备案,提高审批备案效率,为企业提供便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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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关于下发推行公安交管改革便民利企

6项措施相关宣传资料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交通管理局、处,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公安局交警总队:

1月14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公安交管改革便

民利企6项新措施。为确保改革新举措宣传到位、解读精准,营

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现将我局编写的宣传资料下发给你们,请

认真做好新闻宣传、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确保统一口径、正确

引导。

附件:新闻发布会6项新措施通报稿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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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闻发布会6项新措施通报稿

近年来,公安交管部门聚焦群众新期待、新要求,主动回应

关切,相继推出涉及车检、驾考、号牌管理、事故处理、互联网

服务等方面的5大改革措施,2018年以来陆续推出20项公安交

管 “放管服”改革措施、10项便民利民服务举措和6项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群众企业措施,公安交管业务一窗办、异地办、

网上办等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解决了一系列群众反映的顽症难

题,为群众企业提供了更多、更高效的服务。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公安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深

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部署要求,在狠抓已出台的涉

及车检、驾考、号牌管理、事故处理、互联网服务等方面的系列

公安交管改革措施落实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公安交管 “放管服”

改革,2019年上半年,推出了10项公安交管便民利民服务措

施。“驾驶证全国通考”、异地分科目考试等改革措施全面落地,

2000多万名群众享受到跨省异地考试、车检、补换证等便利。

2019年下半年,围绕落实 《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企

业群众60项措施》,又推出公安交管6项服务新措施。目前,汽

车4S店快捷代办服务加快推进,5000多家汽车4S店开展购车、

选号、登记 “一站式”服务;便利租赁汽车处理交通违法试点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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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北京、河北、江苏、四川等10个试点省市已备案汽车租赁

企业1000多家,便利处理交通违法1万多笔;临时入境车辆人

员出行更加便利,交管部门在入境机场、港口等地设立服务站点

240多个,牌证手续更加简化,入境即可就地申领;小客车转籍

信息网上转递扩大试点,已有300个城市落地实施,20多万名

车主直接在转入地办理车辆转籍,减少两地往返;互联网学习教

育平台全面推广,300多万人次在网上接受审验教育和满分教

育;交通事故多发点段导航提示试点顺利,23个省份已试点推

行,通过高德、百度、腾讯等导航软件累计发布交通安全预警信

息15万余条次。

总体看,公安交管 “放管服”改革各项措施稳步落地,取得

了较好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肯定。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公安

机关 “放管服”改革,公安部在总结前期改革经验基础上,此次

再推出6项公安交管改革便民利企新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往

返、减轻群众负担,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其中

包括3项试点启动的新措施,3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

3项试点启动的措施:主要是围绕积极推进电子证照在交管

领域应用、优化驾驶人记分管理等方面,创新制度机制,改革服

务模式,更好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企业。一是试点机动车

检验标志电子化,通过全国统一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或 “交管12123”手机APP核发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为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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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驾驶人以及相关行业和管理部门提供电子证照服务,减

少纸质证明标志,免去群众粘贴麻烦,便利在驾车出行、保险理

赔、车辆租赁交易等领域广泛应用。该项措施自3月1日起,将

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16个城市先行试点。二是试点接

受教育减免交通违法记分,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符合规定

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参加公安交管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教育学

习、考试或者交通安全公益活动达到相关要求的,减免部分交通

违法记分,发挥记分制度教育引导、鼓励守法的正向激励作用。

该措施自3月1日起,在湖北、重庆、广东深圳等地先行试点。

三是试点提供交通事故处理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对造成人员伤

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公安交管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交通事

故,事故当事人各方及其代理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

务平台、 “交管12123”手机APP查询事故处理进度和处理结

果。该措施自3月1日起,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重庆、

四川6个省 (市)先行试点。

3项全面推进的改革措施:主要是总结推广已试点的改革措

施,推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地,进一步扩大改革覆盖面,让更

多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一是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

简捷快办,在总结北京、河北、江苏、四川等10个省市试点经

验基础上,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法处理简捷快办,承租人可以

通过 “交管12123”手机APP网上查询、自助处理承租期间发

生的交通违法,避免两地奔波;对承租驾驶人未及时接受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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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租赁企业申请并确认无误的,将交通违法记录转移至承租驾驶

人名下,减轻租赁企业负担。2020年3月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二是全面推行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递,在300个城市试点基础

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档案电子化网上转

递,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并办理机动车

转籍,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2020年3月底前,

全国全面实施。三是全面推行交通安全导航提示服务,在部分省

市试点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交通事故、占路施工、交

通管制、事故多发点段等交通安全信息导航提示服务,保障群众

出行安全顺畅。2020年3月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为保证6项改革措施顺利推进、落地见效,下一步,我们将

制定配套制度规范,升级信息系统,精心组织推进,狠抓改革落

实,深入开展评估问效,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惠民利企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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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火炬中心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为各类科技企业

提供便利化服务的通知》
国科火字〔2020〕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 (委、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 (以下简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坚持依法科学

有序防控,奋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主动落实好科技部党组有

关指示精神,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火炬工作相关流程,为各类科技

企业提供便利化服务,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应对疫情、服务科技企业的重要性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期,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坚决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调整、

改进、优化服务方式,制定出台精准扶持政策,支持企业便利化

办理业务,有序引导广大科技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努力帮助

科技企业渡过难关。

二、推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无纸化”

疫情防控期间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居民企业,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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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在线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技术合

同纸质文本可延迟至疫情结束后提交。已开通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分系统的省 (市),一律实行 “无纸化”认定登记流程,在线提

交并审核技术合同文本,全流程网上办理。各省级科技管理部门

及所辖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应尽量简化服务流程,为居民企

业提供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电子版或邮寄等便利服务。

三、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便利化

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利用互联网手段合理安

排好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通过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网主动公开认定批次,倡导实行网上受理、邮件受理,

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到业务办理 “不见面”,相关纸质材料待疫情

结束后延迟提交。

四、坚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全流程网上办理

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全时开放运行,全面实行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业务全流程网上办理。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利

用信息服务平台,组织辖区内评价工作机构在线开展企业评价信

息形式审查、分批次公示公告、集中抽查等工作,为科技型中小

企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五、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对在孵企业适当减免租

金

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对科技创业孵化

载体的财政支持,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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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在孵企业适当减免办公承租、实验、科研和生产用房的租

金。

六、做好国家高新区疫情防控工作

各国家高新区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对疫情防控所需医

药品、器械、防护设备及相关物资的生产企业要主动提供必要支

持和保障。对因疫情而停产停工的科技企业,要及时掌握企业情

况,必要时依规提供税费减免优惠,提供资金周转或低息免息贷

款服务等。各国家高新区发生严重疫情时,应及时将相关情况抄

送科技部火炬中心。

七、做好火炬统计调查工作相关预案

为正常开展火炬统计调查工作,科技部火炬中心将进一步细

化和提供统计工作培训课件,在线指导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和国家

高新区开展火炬统计调查工作,确保统计工作和数据质量不受影

响。

八、积极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科技企业

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应加强统计和监测疫

情对各类科技企业的影响,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而出现生产经

营困难企业的精准支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九、组织推荐针对疫情防控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主动调研和掌握针

对疫情防控有效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在服务疫情防控的

同时,及时推荐和报送科技部火炬中心,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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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部及相关机构建议推荐。

十、及时总结科技企业抗击疫情先进典型

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

工作中涌现出的科技企业先进典型和事迹,依规做好相关宣传报

道,激发斗志、增强信心,并及时向科技部火炬中心报送。

特此通知。

联系方式:010-88656123 010-88656158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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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2020〕5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

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做好疫

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高度重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全局观念,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应对疫情有

关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加快推动医疗卫生、

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急需项目新、改、扩建,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疫情防控期间,对国家和地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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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政府认定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建设项目

(以下简称三类建设项目),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实际,及

时指导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部门,勇于担当作为,急事急办、特

事特办,实施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措施。其中,对

临时性的三类建设项目 (包括临时性建设使用,临时性改扩建或

转产等),可以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对疫情结束后仍需使用

的三类建设项目,可以实行环境影响评价 “告知承诺制”,或先

开工后补办手续。

三、靠前指导、加强帮扶。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主动与发展

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卫生健康等部门对接,了解三类建设项目

新、改、扩建需求,做到心中有数,开辟 “绿色通道”加强服务

保障。项目前期工作及建设过程中,要主动参与、积极配合、指

导协调解决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重点指导建设单位优化项

目选址,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废水、废气和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理。

要协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单位和技术评估机构,加大技术服务力

度,切实保障相关建设项目及早落地实施。

四、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本次疫情结束后自行废止。

各地好的做法和事例请及时报告我部。

特此通知。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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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

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

环评函〔2020〕1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

态环境局:

落实好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

作的指导意见》 (环综合 〔2020〕13号,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扎实推进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试点落地见效,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务实举

措。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狠抓落实,确保

有关环评改革取得实效。

一、关于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的几点说明

1.关于环评管理流程。对纳入告知承诺制改革试点的44小

类行业有关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前,应将签署的告知

承诺书及报告书、报告表等要件报送环评审批部门。环评审批部

门在收到告知承诺书及报告书、报告表等要件后,可不经评估、

审查直接做出审批决定。

2.关于事中事后监管。对实施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项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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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批部门应在批复后及时采取报告书、报告表评估、复核等方

式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督其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

承诺事项。对建设单位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

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产重质量问题等情形

的,环评审批部门应当督促整改,并可以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

定,对环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保障环保要求不降

低,措施做到位,不留后遗症。

3.关于豁免范围。对 《指导意见》明确的30小类行业项

目,仅对其中需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予以豁免管理,即不再

填报环评登记表,相关项目可以直接填报排污许可登记表。属疫

情防控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三类建设项目,

严格按照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 〔2020〕

56号)规定的要求和时限等执行。

二、建立调度机制加强督促指导

1.出台实施方案或具体举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就贯

彻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或统筹落实 《指导意见》,制定出台落

实 “三个一批" (豁免管理一批、告知承诺一批、优化服务一批)

的具体文件或改革举措。鼓励制定实施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实施

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流程,提出格式化告知书、承诺书等。加

强对市县环评审批部门的培训、指导、调度。市县环评审批部门

要抓实抓细政策执行,通过官方网站、服务窗口以及群众易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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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接受的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对改革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指导做好

承诺和环评文件编制,推动建设单位了解和享受改革措施。

2.建立改革进展月报告机制。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抓好 《环

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实施情况汇总表》《疫情防控急需三类建设

项目环评应急服务情况汇总表》(见附件)组织填报,填报范围

应覆盖地方行政审批局等所有环评审批部门。每月25日前,汇

总有关文件印发或上次填报以来工作进展数据,同时将印发文

件、召开会议、采取措施、宣传成效等改革最新进展情况及典型

案例等形成简要文字一并报送我司。

3.加强信息化保障。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在官方网站、各

类环评管理信息系统中,以醒目形式提示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相关

改革举措。鼓励在环评管理信息系统中开发新功能,强化环评审

批正面清单实施的信息化管理。我司将推动优化和完善现有环评

审批信息四级联网报送系统、全国统一环评申报和审批系统以及

登记表备案系统。

三、适时通报压实责任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工作调度,层层压

实落实责任。要发扬 “严真细实快" 工作作风,深入基层和建设

单位,开展帮扶指导,及时答疑解惑,确保改革落地。各地要认

真填报相关数据、信息,好的做法和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

我司将在月调度基础上,加强改革进展的总结梳理并向上报

送。对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通过组织编印一问一答等形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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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针对性指导。及时编印简报,交流各地工作进展。对地方

好的经验做法,将组织环境报等媒体对外宣传。对政策执行不到

位、落实改革不力的,予以通报并适时开展指导调研。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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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印发《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国知发服字〔20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局其他

直属单位,各社会团体: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的决策

部署,切实做好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现印发

《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 “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实

施意见》,请遵照执行。

202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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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放管服”改革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

署,落实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领域职能

转变,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制度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放管服”改革的总体要求

和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政府职能转变激发改革红利,

坚持依法、合规、便民、效能原则,促进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现代

化,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加大资源供给,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激励功

能,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实现知识产

权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到2022年,实现知识产权申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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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审查更高效、运用更深化、保护更有力、服务更优质。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机制创新。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

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聚焦

我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中的突出问题,强

化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与市场主体需求的有效对接,提高政策措施

的针对性、便利性和有效性。以深刻转变职能为核心,创新体制

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推动知识产权领域制度设

计、工作模式的深层次变革,不断推出便民利民的新措施。

强化需求导向,加大资源供给。加强制度供给,修订完善现

行制度,坚决破除不利于创新发展、不利于群众办事的制度规

定。加强政策供给,根据各类不同层次创新主体的多样化诉求,

针对性制定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保护创

新、服务创新的制度优势。加强信息供给,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

信息公开范围,优化信息传播利用渠道,推动知识产权信息成为

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支撑。

突出效能导向,推进深度融合。大力推动商标、专利、地理

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各类型知识产权职能融合、业务协

同,最大程度发挥知识产权业务组合优势,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

能。推进知识产权工作与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协同和深度融合。全面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管理、服务与现代信息

技术有机融合,创新管理模式、优化服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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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简政放权,筑牢创新基础

(三)优化知识产权审查流程。按照便利申请人的原则,进

一步梳理商标、专利、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知识产权

业务流程及环节,研究制定优化有关流程的措施,压减需当事人

提交的材料。试点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核准改

革。适应新业态、新领域、新模式发展需要,完善知识产权审查

审理标准和审查指南、类似商品和服务分类适应性修订机制。探

索建立商标快速审查机制,依法对明显涉嫌恶意申请和囤积的商

标异议等案件实行快速审查。合理考虑专利申请人延迟审查诉

求,依法开展专利延迟审查,落实专利延迟审查机制。推动专利

法实施细则修改,优化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流

程,允许申请人在办理专利权登记手续的同时提交专利权评价报

告请求。创新审查方式,更大范围开展知识产权巡回审理、远程

审理。推动调整优化知识产权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更好发挥收

费政策工具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专利优先审查流程,实现专利

优先审查的全程网办。

(四)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工作

社会意见反馈机制,加强审查质量社会反馈信息的有效利用,进

一步优化审查质量监督模式。探索建立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

会、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的重大疑难案件咨询机制。进一步完善

审查质量保障体系和业务指导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流程各业务

类型的审查质量评价体系,促进审查标准执行一致。强化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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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培养,加强审查队伍建设,持续提升审查能力。

(五)提升知识产权审查效率。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智能审查

系统建设,挖掘审查潜力,努力提升商标异议、商标撤销、商标

驳回复审、商标宣告无效、实用新型审查、外观设计审查、专利

无效和复审等业务审查效率。对标国务院任务目标,3年内,在

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实现压缩至4个月以内的基础上,持续压

减周期;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达到16.5个月左右,其中高价

值专利平均审查周期达到13.8个月左右。进一步压缩商标转让、

商标变更、商标续展、商标许可备案、专利权评价报告、专利著

录项目变更、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等业务办理时限。

(六)推行告知承诺制。在商标专利转让、质押登记,专利

费用减缴等业务环节,探索试行采取告知承诺的方式办理,进一

步减少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数量。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利代理

机构执业许可审批告知承诺改革试点,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

件并提交有关材料的,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发放执业许可

证。

三、创新监管方式,优化创新环境

(七)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健全完善 “全类别、全

链条、多渠道、多主体”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知识产权保护

合力,为创新驱动发展保驾护航。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

的支持力度。在优势产业集聚区布局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提供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 “一站式”纠纷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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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中心作用,持续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工作,构建完

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

助工作,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企业应对海外

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和帮助。

(八)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方式。完善商标、专利侵权判断标

准,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工作机制。持续拓展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和业态的知识产权综合保护途

径。针对电子商务平台跨地域经营的特点,研究建设统一的电子

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化系统,对接全国主要电子商务经营

网站,实现知识产权权属在线确认和在线监管等功能。会同市场

监管部门,加大网购、进出口等重点领域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力

度。依法依规开展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工作,完善专

利领域严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研究拓展建立覆盖商标、地理标

志等知识产权领域的严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九)加强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监管。持续开展专利代理行业

专项整治,加大对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力

度。加大代理监管案件信息公示力度,及时依法公开处罚决定

书。引导知识产权服务业开展行业自律管理,加强诚信建设。加

强各级知识产权部门下属企事业单位经营业务管理,坚持公平公

正原则,不得以知识产权部门名义或直接利用知识产权部门内部

信息资源开展市场经营活动。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业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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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十)加大对知识产权非正常申请打击力度。持续打击商标

囤积、恶意注册和专利非正常申请,探索运用大数据分析手段,

建立商标囤积、恶意注册和非正常专利申请主体名录,推动各类

知识产权业务非正常申请人信息的互通共享,研究在各类知识产

权审查中关口前移、各环节全流程协同。针对反复恶意抢注他人

商标、反复非正常申请专利的申请人,在商标审查、专利审批各

环节协同快速处理。持续完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和专利非正常

申请认定标准。

四、提高服务水平,加速创新进程

(十一)整合优化知识产权政务服务资源。积极推动知识产

权业务集中受理,整合专利代办处、商标受理窗口职能。推动有

条件的专利代办处、商标受理窗口拓展受理业务范围,实现 “最

多跑一地”。推动在欠发达的省和地级市设立综合公共服务机构,

统一提供知识产权业务受理、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保护

等服务。推动在知识产权市场活跃、需求旺盛的区域中心城市设

立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满足创新高端需求。支持专利审查

协作中心、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开展知识产权对外公共服务。加强

对地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以及服务窗口的业务指导,充分发

挥其与市场主体沟通的桥梁作用。

(十二)推动知识产权业务办理公开透明。推行知识产权行

政裁定文书网上公开。完善业务办理所需证明材料清单的公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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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对行政机关内部能够核查的内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对

确需申请人补正有关材料、手续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

内容。服务窗口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不得任意

减损行政相对人权利或增加行政相对人义务。坚持政务公开,各

级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政务服务事项 (包括行政权力事

项和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工作流程和办事指南,细化政务服务

标准,明确业务办理时限,推进同一事项实行无差别受理、同标

准办理,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不得增设政务服务事项的

办理条件和环节。进一步完善商标注册信息、专利登记信息、专

利权评价报告网上公开工作。

(十三)提升知识产权业务服务便利化程度。深度推进现代

信息技术在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中的应用,加快完善商标专利电子

申请系统,拓展实现商标异议、商标评审等业务网上申请。加快

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知识产权业务 “一网通

办”。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业务 “一次不用跑”,对能够网络办理的

业务,应全部实现网络办理,对确需申请人当场办理的,原则上

应一次办结,实现 “最多跑一次”。进一步拓展知识产权文书送

达渠道,增加文书送达提醒方式,提高送达率。完善专利年费缴

纳提醒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工作 “好差评”制度建设,统

一建立知识产权满意度调查机制。升级扩容知识产权咨询平台,

完善平台建设,统一业务咨询电话号码,实现 “一号对外”。

(十四)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资源供给。加快建设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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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大数据中心和公共服务平台,逐步扩大知识产权数据开放范

围,不断拓展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信息系

统与国家法人库、人口信息库等系统的互联互通。强化平台功

能,积极推动各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化,实现知识产权

业务服务、政务服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一体化。加强知识产权

信息资源和信息传播利用的统筹管理,加快建设以各级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所属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机构为主的主干网络,分层

分类指导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依托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

务平台,进一步加大向社会提供信息资源和信息服务产品的力

度。

(十五)加大对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支持力度。严格落实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根据专利代理条例、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依法合规办理专利代理机构准入。持续推进国家知识产

权强省、强市、强县建设及优势示范企业、试点示范园区等工作

深入开展,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强化过程指导和考核评

估,确保工作实效。推动知识产权服务品牌机构培育,鼓励社会

资本投资知识产权代理、法律、咨询、商用、信息、培训等业

务,促进做大做强。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区建

设。研究制定知识产权服务业人才能力素质相关标准规范。积极

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十六)促进知识产权运用。扎实推进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加速平台与机构、基金等要素融合。扩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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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金融服务范围,联合相关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引导银行业提

供信贷支持,推动多类型知识产权混合质押,鼓励开发知识产权

综合险种,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开展知识产权运用相

关数据指标的主动监测、实时分析和动态测算,全面及时反映知

识产权运用促进综合效益。持续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加大商标品

牌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力度,积极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持续推动优化知识产权激励政策,强化质量考核。

五、强化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十七)坚持分级负责,确保改革实效。加强对地方知识产

权 “放管服”改革工作的业务指导,实现上下联动、协同推进。

各级知识产权部门要统筹负责本地区知识产权领域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工作,建立工作机制,实现责任到人,确保各项

措施落实到位。鼓励和支持各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在法制框架内

积极探索原创性、特色化深化 “放管服”改革的具体措施,推动

改革不断深化。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各级知识产权部门要设立工

作联系人,加强各项改革工作协调推进和沟通联系。加大宣传力

度,积极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宣传知识产权领域职能转

变和 “放管服”改革的措施和成效,为推动改革创造良好舆论氛

围。

(十八)加强评估评价,持续跟踪问效。研究建立改革成果

评估评价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化知识产权领域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总结、复制推广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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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经验做法,对各部门、各地区推进 “放管服”改革情况进行

定期评估评价,确保改革取得实效。积极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完

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知识产权指标,建立健全地方营商环境考核

评价制度。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听

取市场主体的反映和诉求。研究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对投诉和意

见建议,要做到件件有回音,对合理化意见建议,要及时归纳整

理,在完善制度文件时积极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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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传〔2020〕3号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

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发 〔2019〕49号),省

委、省政府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

见》(冀传 〔2020〕3号),着力破解当前我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

康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

境、法治环境,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企业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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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区、美丽峰峰作出更大贡献。

(二)基本原则。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回应企业关切,广泛

凝聚社会共识,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民营企业获得感;坚持

市场导向,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

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坚持平等原则,

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确保权利

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坚持法治精神,依法保障民营企业

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营造公正规范的法治环境,推动民营企业

筑牢守法合规经营底线。

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

域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除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以外,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民营

企业在投资金额、产能规模、土地供应、采购招投标等方面设置

附加条件和准入门槛。依托项目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善常

态化民间投资项目推介机制,筛选发布交通运输、仓储物流、能

源、水利、林业、农业农村、生态环保、市政基础设施、社会事

业等重点领域项目,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参与补短板建设。

(四)提高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便利度。着力推进 “一网通办”

和 “最多跑一次”改革,压缩市场准入审批时间,到2020年年

底,除特殊行业外,全区企业开办时间不超过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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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在民营企业开展现代企

业制度试点工作,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明晰产权、规范章程,

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推动质量、品牌、财

务、营销等精细化管理。尊重民营企业家创新创造,对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办法。支持民营企

业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

(六)实施生态环境差异化管控。坚持科学治理、精准治理、

差别管控,严格落实涉气企业排放绩效评价和差异化管控措施,

严禁 “一刀切”。对符合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条件的民营企业,

及时纳入清单范围,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不停产、不限

产。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推行服务式、预防式、体检式生态环

境执法。充分利用无人机、在线监测、分表计电、远程执法等非

现场执法手段,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对发现的

“散乱污”企业坚决依法治理,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

生态环境。

三、营造公开透明的政策环境

(七)减轻民营企业税费负担。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保

持政策稳定性,落实好降低增值税税率、扩大享受税收优惠小微

企业范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降低社保费率等政策。2020年

至2021年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50%的税额幅度,持续减

征资源税 (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
—605—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对确有特殊困难的民营企业,可依法办

理税款延期缴纳;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小规模纳

税人,免征增值税;对民营小型微利企业按照应纳税所得额多少

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

(八)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区政府各部门、大型国

有企业要依法履行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签订的协议和合同,不

得违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真实意愿或在约定的付款方式之外,

以承兑汇票等形式延长付款期限。从源头上预防无预算或超预算

上项目行为,防止新增拖欠,杜绝边清边欠。进一步加大拖欠民

营企业账款清偿力度,对因拖欠账款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失信主体,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九)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政府要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民营企业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

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溯和承担机制,对因政府违约失信给民营企

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依法依规依纪追究政府有关人员的责任。对

民营企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

诺和合同约定而受到的损失,要依法维护企业权益。

四、营造公正规范的法治环境

(十)加强企业和企业家权益司法保护。严格落实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原则,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加强对涉及民

营企业和企业家案件的法律监督,保障民营企业家在协助各级机

关审查调查时的人身和财产合法权益,依法慎用拘留、逮捕、扣
—705—



押、冻结等措施。除依法须责令关闭的企业外,应当为企业保留

维持生产经营必需的基本账户,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

关的财产,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十一)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制度,深入推进部门内和跨部门联合抽查,除特殊重点领域

外,原则上所有行政检查均以双随机抽查方式进行,抽查结果部

门共享、互认互用。建立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实施差别

化监管,对诚信守法企业减少抽查检查频次。规范行政执法自由

裁量权,提升执法人员能力素质和执法水平,杜绝执法随意、一

罚了之等现象。

五、优化民营企业要素保障机制

(十二)加大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力度。财政引导金融资源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对我区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给予奖

补,包括:企业挂牌上市融资、资产证券化、银行保险业金融机

构创新产品、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费补贴。加大民营企业

挂牌上市培育和协调督导力度,实施精准服务,力争早日实现多

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企业区域全覆盖。认真贯彻落实 《河北省

企业上市挂牌工作考核办法》 (冀政办 〔2018〕118号)要求,

有效调动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推进企业挂牌上市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形成合力推动企业挂牌上市的良好氛围。落实普惠金融奖补

政策,开展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贴息,对金融机构按照规定发放额

度在300万元以内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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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50%给予贴息,贷款

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对各类投资基金投资区内企业的资金规模

达到3000万元、投资期限满两年 (含)以上的,按不超过其实

际投资额1%的比例给予一次性奖励 (扣除政府引导基金),奖

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以政府购买金融服务的方式,支

持石家庄股权交易所为省内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业务培训和融资服

务。认真落实无还本续贷政策,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市场前景

好、订单充足、诚实守信的民营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限贷。

严禁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收取营业范国之外的承诺费、资金管理

费、咨询费等,严查 “存贷挂钩”等变相提高贷款利率问题。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申请担保融资的,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和大型企业等应付款方,应及时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推动投

融资平台建设,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十三)加强民营企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民营企业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的软环境,分层分类为各类人才提供居留落户、社

保医保、子女入学、配偶就业、项目孵化、职称评审、所得税退

返等高效便捷服务。落实人才政策,打造青年人才驿站,免费提

供一站式临时住宿、就业创业指导、政策信息、培训交流、社会

融入等服务。

(十四)强化民营企业土地要素保障。对民营企业实施战略

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省级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

的工业项目,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
—905—



别对应 《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按比例

计算后低于该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

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的,应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和

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现有

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鼓励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融合发展,旅游项目中,属于自然景观

用地及农牧渔业种植、养殖用地的,不征收 (收回)、不转用,

按现用途管理。

六、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十五)鼓励建设跨区域研发机构。新建一批重点实验室、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创新

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鼓励民营企业 “走出去、

引进来”设立研发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建设国家级、省级科研平

台,开展技术、人才、市场及资源合作。

(十六)促进民营企业创业创断。鼓励支持民营龙头企业、

领军企业对标世界500强,推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

新,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施 “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对新公告的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争取上级资金奖补支持。

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十七)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区委、政府每年至少召开2次

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包联民营企业制度,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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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领导干部每年到包联企业调研或现场办公应不少于4次。保

持政策连续性,健全涉企政策评估制度,完善政策调整程序,出

台涉企政策应征求企业家代表意见,并设置合理过渡期。

(十八)限时办结涉企问题。强化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

功能,实行问题线上受理、专人盯办、限时办结,一般情况下3

个工作日内与诉求企业取得联系并予以答复,10个工作日内予

以办结并上传解决结果,难度较大的问题30个工作目内办结。

对涉及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举报投诉、网络舆情,实行快查、快

结、快澄清。

八、组织保障

(十九)完善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机制。坚持党对支持民营企

业改革发展工作的领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支持民营企业党建工作,教育引导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拥护党的领导。指导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创新党

建工作方式,团结职工群众,建设先进企业文化,推动民营企业

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守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民营

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质量。

(二十)加强民营企业家素质培训。实施创新型民营企业家

培育工程,依托知名高等学校、党校 (行政学院),对领军型、

新生代等民营企业家开展品牌营销、行业政策、现代企业制度等

精准高端培训,促进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针对企业技能人才需

求,叠加校企资源、强化校企合作,依托区职教中心、邯郸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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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河北工程大学等院校,培养更多符合我区产业发展的

技能型人才。

(二十一)开展全区营商环境评价。参照省、市营商环境评

价做法,引入第三方机构,持续跟踪、定期评估各项政策措施落

实情况,在全区开展营商环境评价,以评价促改革、以评价促优

化,推动全区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提升。

202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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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57号

《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落实纾困惠企政策、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决定》已经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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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落实纾困惠企政策、保护和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的决定

(2020年7月30日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为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和省委部署

要求,着力推动纾困惠企政策直达基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保

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经济恢复回

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本省实际,作出本决定。

二、本决定所称市场主体,是指全省范围内各类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完善议事协调机制,明确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工作的牵头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工作的统筹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科技、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财政、税务、电力、住房和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文化和旅游、国资监管、市场监管、地方金融监管、政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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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服务市场

主体的相关工作。

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依

法依规征税收费,严禁非法向市场主体提前征税。

落实国家阶段性电费减免政策,加强商业综合体、产业园

区、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收费行为监管,确保优惠政策落实到

位,及时惠及终端用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采取减免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给予优惠利率贷款等措施,落实国有房产房

租减免政策,鼓励非国有房产业主减免租金,确保减免租金惠及

最终承租人。

依法加强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监管,规范收费标准和程序。

无法律法规授权的,一律不得收费,严禁依托政府部门或者利用

行业影响力强制企业入会收取会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或者政府

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以评比、达标、表彰等名义乱收

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工作的管

理,监督本行政区域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不得违约拖

欠中小企业的货物、工程、服务款项。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督查

制度,进行监督检查。审计机关依法实施审计监督。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落实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定,专项资金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各

级预算单位向中小企业预留的采购份额应当占本部门年度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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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项目预算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中,预留给小型微型企业

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六十。中小企业无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务除

外。

改进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和运作机制,提高基金市场

运作效益,加大对企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工业技改等领域投

资的支持。

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保市场主体专项

资金台账,按照规定用好国家新增专项财政资金。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

做好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服务。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发生的代偿损

失,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核销。

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落实对小微企业减半收取

融资担保、再担保费的规定,实现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

至百分之一以下。对于取消反担保要求、普遍降低担保或者再担

保费率的,给予降费补助。

省人民政府应当做强做优省级融资担保基金,有效承接国家

担保基金,支持市县担保机构发展。

七、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协调配合人民银行、银保监局等

部门,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落实国家规定的贷款展期、续贷

和降息政策。对按规定享受展期贷款的企业,不纳入贷款逾期统

计,不下调贷款分类,不影响征信记录。

加大辅导培训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内外多层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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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挂牌上市;鼓励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依规发行小

微、绿色、三农、双创等专项金融债券。

支持供应链融资,鼓励供应链核心企业通过信贷、债券等方

式融资后,将符合受托支付要求的贷款直接支付给上游企业;引

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企业以应收账款、仓单和存货质押等方式

进行融资。

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

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与省内大宗产品对接,拓展优质产品在

国内外市场的推广使用。

监督市场主体落实科学防疫措施,营造放心消费环境;采取

发放消费券、旅游券等措施,支持夜经济、假日经济、小店经济

等城乡特色经营方式发展,鼓励拓展自营电商、平台电商、社交

电商等线上销售渠道,有序恢复住宿餐饮、文化旅游和商场商圈

等行业生产经营。

支持外贸企业实施工艺技术改造和业态创新,引导企业重点

开拓疫情防控好、经济恢复快的国外市场。帮扶重要产业链供应

链外贸企业和中小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做好知识产权授权、

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等服务,组织外贸企业与电商平台对接,与

大型商业企业开展订单直采。

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企业开办服务,利用 “一网

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一日办结。

允许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个体工商户,引导互联网平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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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适当降低服务费用,促进个体经营者线上经营创业。

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本辖区禁止登记经营的场所区

域和限制性条件清单。对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零售

业个体经营者,依法予以登记,并给予拓宽经营场所、延长经营

时间等便利。

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市场主体诚信建设,引导诚

信守法经营,帮助信用优质企业获取商业机会和实际利益。健全

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及时受理企业信用修复申请,对符合条

件的予以修复。

对受疫情冲击影响严重、不能按时年报的个体工商户,暂缓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对申请低风险经营许可的市场主体,试行告

知承诺审批。对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主体,积极

支持创新探索,通过行政指导等柔性监管方式,引导和督促依法

经营。

设区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级行政审批

部门监督管理,深化行业自律和自我监督,鼓励社会和舆论监

督,严肃查处吃拿卡要等权力寻租行为。

十一、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投资审批监

管等系统与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做到信息一次填

报、材料一次上传、相关评审意见和审批结果即时推送,加快推

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并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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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实

施数据共享平台建设,拓展数字技术应用,推动 “互联网+”、

大数据、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中小企业对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增强获取数据、应用数据的能力。

十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科技、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有计划组织企业经营管理

人员培训,提高企业把握市场规则、开拓产品市场、防范市场风

险的能力。

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引导和支持

社会专业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招聘、服务外包等人力资源服

务,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十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参与涉企政

策制定的机制,通过座谈会、听证会、书面发函、实地调研等方

式听取意见,及时掌握市场主体的政策需求。

政策制定部门应当落实主体责任,通过主流媒体及终端网络

平台,及时推送各类纾困惠企政策,做好解读答疑,并监督实施

到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深化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举措,分级分

类建立重点企业联络员制度,实施常态化跟踪指导服务;建立线

上大数据服务平台和线下问题交办制度,健全对企业诉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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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督办、反馈的闭环机制。

十五、各级执法、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

的财产权、自主经营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保障各类企业和生

产经营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对市场主体的一般违法违规行为,重在教育和规范,依法审

慎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市场主体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必须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的,严格依法按程序审批,并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违

法所得和合法财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符合法

定情形的,依法依规及时解除强制性措施。

十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开展落实纾困惠企政策、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成效考核和评估,对违反法律法规和规

定以及造成后果的,及时按程序查处与问责,并适时向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落实纾困惠企政策、保护和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工作情况和成效。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审查预算执行情况等方

式,加强对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工作的监督。

十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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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发〔2020〕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现将 《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

的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0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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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一步克服

“准入不准营”现象,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巩固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成效,在全省范围内推开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九

届九次、十次全会决策部署,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明晰政府和企业责任,全面清理规范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推

进审批制度改革,在 “先照后证”“多证合一”改革基础上,推

开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推动 “照后减证”,减少行政审批,

着力解决 “准入不准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扩大

企业经营自主权,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

断注入新活力。

二、实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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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7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除需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调整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实施的,以及由国

家部委、中央垂管部门实施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外,对所有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统一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

服务方式分类推进改革。其中,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

定 (以下统称中央层面设定)授权我省实施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230项,河北省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设定 (以下统称省级层

面设定)我省实施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14项。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清单管理制度。

1.编制我省事项清单。按照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工作

要求,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将中央层面设定和省级层面设定的涉

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清单列明

的改革事项、设定依据、审批层级和部门、改革方式、具体改革

举措、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内容分类推进改革。清单之外不

得违规限制企业 (含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进入

相关行业或领域,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即可自主开展经营。对省级

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要加大改革力度,通过立改废予

以清理,逐步减少省级自设的行政许可事项。

2.建立健全事项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各级各部门在法律、

法规允许范围内,对清单事项采取更大力度的改革举措。在改革

实施过程中,允许改革方式向更深层次、更大强度正向调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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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具体改革举措,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同时,要结合法律、

法规、规章的立改废,以及取消下放等工作要求,及时更新和动

态调整清单。具体调整意见由省级业务主管部门分别报送省政务

服务管理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

(二)分类推进审批改革。

1.直接取消审批1项。对设定必要性已不存在、市场机制

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实现行业自律管

理、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有效规范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直接

取消审批。

取消审批后,企业不再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持有营业执照即

可开展经营。市场监管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 (以下统称企业登记

机关)依职责办理企业登记后,要及时将相关企业设立、变更登

记信息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推送至业务监管部门,业务监管部

门及时纳入监管范围,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

2.实行告知承诺48项。对确需保留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企业就符合经营许可条件作出承诺,业务监管部门通过事中事后

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经营许可条件行为、有效防范风险的,实行

告知承诺。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行政审批部门要依法准确完整列出

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具体条件,业务监管部

门要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行政审批部门要将应具备

的经营许可条件、行业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一次性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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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并提供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要

求提供材料的,行政审批部门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对企业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企业领证后即可开展经

营。对企业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

的,企业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

营。行政审批部门要将企业承诺内容向社会公开,方便社会监

督。业务监管部门应将通过告知承诺领证的企业与通过一般审批

程序领证的企业平等对待,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

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

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告知行政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许可证

件。因未按规定告知造成的损失,由行政审批部门承担,因监管

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明确不到位、监管缺位、措施不力造成的

损失,由业务监管部门承担,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

由企业承担。

3.优化审批服务195项。对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金

融安全、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不具备取消审批

或实行告知承诺条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行政审批部门应采取

网上办理、下放审批权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限等措施,切实优

化审批服务,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助推企业加快办理

相关经营许可,企业在依法取得许可证后,即可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

对优化审批服务的事项,有关主管部门针对企业关心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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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下放审批权限。对由下级行政审批部

门实施更为便捷高效、能够有效承接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将审

批权限下放或委托给下级行政审批部门,做到 “能放尽放”,最

大程度实现企业就近办事。二是压减审批要件和环节。大幅精简

经营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坚决取消 “奇葩证明”,采取并联办

理、联合评审等方式优化办事流程,主动压减审批时限,并向社

会公开承诺。三是延长或取消有效期限。对许可证件设定了有效

期限但经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的,原则上要延长或取消有效期

限。四是公布总量控制条件和存量情况。对有数量限制的事项,

定期公布总量控制条件、布局规划、企业存量、申请企业排序等

情况,方便企业自主决策。

四、配套措施

(一)规范企业登记与申办经营许可的衔接。参照中央层面

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对应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省市场监管局

商省业务主管部门要明确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对应的经营范围规范

表述,推行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理清经营范围与经营许可事项

对应关系,明确属于前置审批事项或后置审批事项。企业办理登

记注册时,企业登记机关根据企业自主申报的经营范围,明确告

知企业需要办理的经营许可事项。省市场监管局要指导市、县级

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认真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目录》,有序推进

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建立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条目与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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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许可事项的对应关系。行政审批部门要依企业申请及时办理

相关经营许可,并将办理结果推送至业务监管部门。业务监管部

门要及时获取企业登记注册和准营许可信息,将其纳入监管范

围。通过智能化、信息化手段,贯通行政审批部门和业务监管部

门数据资源端口,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双向推送,实现登记注

册、准营许可和事中事后监管有效衔接。

(二)强化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将企

业登记注册、经营许可、备案、执法检查、行政处罚等信息及时

归集至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实现涉及企业经营的政

务信息集中共享。通过信息共享可获取的信息,一律不得再要求

企业提供。涉及部门垂直管理信息业务系统的,省有关部门要结

合工作实际,主动对接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便捷可行的信息归

集共享实施方案,确保本系统涉企信息归集共享落地落实。

(三)建立 “证照分离”改革专题应用模块。在省、市两级

政务服务网设立 “证照分离”改革服务专区,提供 “证照分离”

改革事项咨询、查询等服务。深化应用电子证照和共享数据,优

化办事流程、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减少跑动次数,提

升涉企经营许可全流程网上办理能力。进一步梳理涉企经营许可

关联关系,完善行业准入审批 “全景图”,打造 “一件事一次办”

主题式服务,对 “一件事”涉及的全部经营许可事项,推行 “一

口受理、联审联办、同步发证”,实现 “一次告知、一表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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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联办、一次办好”。

(四)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行政审批部门要深入

推进审批服务标准化,制定并公布准确完备、简明易懂的办事指

南,规范自由裁量权,严格时限约束,消除隐性门槛。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审

核、发证全流程 “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加强对审批行为的

监督管理,建立审批服务 “好差评”制度,由企业评判服务绩

效。

(五)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放管结合、并重,按

照 “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原则,加强审批与监管

的衔接,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对已下放审批权的事项,加大下

放部门指导监督力度,强化承接层级属地监管责任,确保审批监

管权责统一。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跨部门联合监

管和 “互联网+监管”,积极探索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

技术监管创新模式。对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对高风

险行业和领域实行重点监管。加强信用监管,依法查处虚假承

诺、违规经营等行为并记入信用记录,实行失信联合惩戒。强化

社会监督,依法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秩序

治理。增强监管威慑力,对严重违法经营的企业及相关责任人

员,依法撤销、吊销有关证照,实施市场禁入措施。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证照分离”改革涉及部门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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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级多,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 “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聚焦企业关切,加强

统筹协调,认真研究,精心谋划,周密组织,有序实施,确保积

极稳妥推进改革。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

会对本区域内的 “证照分离”改革工作负总责,制定本地工作落

实方案,紧盯重点环节,编制事项清单,完善配套措施,夯实责

任主体,细化分解任务,强力推进改革。工作落实方案于2020

年7月15日前分别报送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

备案。

(二)明确责任分工。省级业务主管部门要针对具体改革事

项,细化改革举措,统一制定行业监管规则,明确监管责任,研

究制定本系统落实 《实施方案》的具体配套措施,于2020年6

月30日前报送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备案。各级政务服务管理

部门负责改革统筹协调和 “证照分离”改革涉企经营事项的清单

组织编制工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 “证照分离”改革的方案

制定、指导落实和政策解读;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证照分

离”改革的法治保障。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积极主动作

为,明确任务分工,夯实主体责任,妥善解决改革推进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改革事项落实

落地。

(三)强化宣传培训。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载体,

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宣传,公告改革配套措施,提高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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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分离”改革的知晓度,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夯实改革的社

会群众基础,营造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培训,紧紧围

绕改革的核心内容,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不定期的业务培训,提

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操作能力,增强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不断提升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确保改

革顺利推进。

(四)加大督导力度。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市场监管

局、省司法厅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工作的

指导,建立 “证照分离”改革落实情况 “回头看”机制,不定期

开展监督检查。通过随机抽查、现场体验、媒体监督、第三方评

估等方式,全面评估总结改革在释放市场活力、支持就业增长、

优化产业结构、激发创业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成效,提

炼成熟改革经验,为全国推行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提供可复

制可推广的 “河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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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

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政办传〔2020〕10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

部门: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

化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20〕

6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

治局会议、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

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精简审批,优化

服务,清理取消不合理审批,严格规范审批事项和行为,精准稳

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导落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切实把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做细做扎

实。各级政府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在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做好

防控工作的同时,坚持分区分级精准施策,简化复工复产审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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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优化办理流程,提高服务便利度,分批分类有序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要大力推行政务服务网上办理,完善复工复产企业服

务机制,坚决纠正不合理的人流物流管控措施,切实加强对复工

复产企业防控工作的监督服务。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期间深化

“放管服”改革支持复工复产的典型经验,对好的政策和做法规

范化、制度化,重要情况及时报送省政府或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2020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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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精准稳妥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的决策部署,深化 “放管服”改革,取消不合理审批,规范审

批事项和行为,提供便利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现

就除湖北省、北京市以外地区复工复产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复工复产服务便利度

(一)简化复工复产审批和条件。各地区要压实属地管理责

任,继续依法依规、科学有序做好防控工作,并按照分区分级原

则,以县域为单位采取差异化防控和复工复产措施。低风险地区

不得采取审批、备案等方式延缓开工。对于中、高风险两类地

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

上,按照最少、必需原则分别制定公布全省统一的复工复产条

件,对确有必要的审批和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逐项列明办理

程序、材料和时限,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审批或索要证明,防

止出现层层加码、互为前置审批、循环证明等现象。严禁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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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复工复产保证金等。对重点行业企业复工复产可设置审批绿

色通道,加快提高复工复产率。

(二)优化复工复产办理流程。相关地区要积极推行复工复

产一站式办理、上门办理、自助办理等服务,全面实行企业复工

复产申请 “一口受理、并行办理”,在本行政区域内明确一家牵

头部门,统一受理申请、一次性收取材料,相关部门并行办理、

限时办结,原则上要在2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有条件的地方可

将复工复产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或告知承诺制,企业按规定做好防

疫、达到复工复产条件,提交备案信息或承诺书后,即可组织复

工复产,相关部门通过开展事后现场核查等,确保企业全面落实

各项防疫措施。

二、大力推行政务服务网上办

(三)加快实现复工复产等重点事项网上办。各地区各部门

要将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专题服务接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

企业和群众获取疫情防控信息、办理复工复产等提供便利。同

时,抓紧梳理一批与企业复工复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

务事项,率先实现全程网办。对确需现场办理的事项,要大力推

行就近办、帮代办、一次办,并采取网上预审、预约排队、邮寄

送达等方式,减少现场排队和业务办理时间,最大限度避免人员

聚集。

(四)依托线上平台促进惠企政策落地。充分发挥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作用,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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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政策易于知晓、服务事项一站办理。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梳理

相关惠企政策措施及网上办事服务,抓紧接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不断完善服务专栏内容,鼓励引导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及时获取相关服务,有效扩大政策惠及面。

(五)围绕复工复产需求抓紧推动政务数据共享。依托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一受理政务数据共享需求,优化数据共享

流程,按照 “急用先行、分批推动,成熟一批、共享一批”的原

则,对地方和部门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中急需的政务数

据,加快推动实现共享。

三、完善为复工复产企业服务机制

(六)提升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事项审批效率。对建设项目涉

及的用地、规划、能评、环评、水电气接入等审批服务事项,要

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凡可通过线

上办理的审批、备案等事项不得要求申请人到现场办理,鼓励通

过网络、视频等开展项目评估评审,对确需提交纸质材料的可以

实行容缺受理、先行办理,待疫情结束后再补交纸质原件。对疫

情防控期间到期的许可证,可延期到疫情结束后一定期限内再办

理延续、变更、换发等业务。

(七)为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提供服务保障。加强跨

区域联动,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上下游协同等问题。重点抓好核心

配套供应商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复工复产,带动上下游中小企

业复工复产。鼓励地方建立重点企业服务保障制度,探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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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家”、“企业服务包”等举措,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

办理复工复产手续,抓好用工、原材料、资金等要素保障。

(八)建立健全企业复工复产诉求响应机制。各地区要依托

互联网、电话热线等,及时掌握和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协助受疫情影响出现订单交付

不及时、合同逾期等失信行为的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工作。鼓励开

设中小企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就不可抗力免责等法律问题为企

业提供服务指导。鼓励保险机构开展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业

务,对复工复产后因发生疫情造成损失的企业提供保险保障,提

高理赔服务便利度,消除企业后顾之忧。

四、及时纠正不合理的人流物流管控措施

(九)清理取消阻碍劳动力有序返岗和物资运输的繁琐手续。

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原则上不得限制返岗务工人员出行。对确需

开具健康证明的,相关地区要大力推进健康证明跨省互认,劳动

力输出地可对在省内连续居住14天以上、无可疑症状且不属于

隔离观察对象 (或已解除隔离观察)的人员出具健康证明,输入

地对持输出地 (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健康证明、乘坐 “点对

点”特定交通工具到达的人员,可不再实施隔离观察。运用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建立各地互认的流动人口健康标准。加强输入地与

输出地对接,鼓励采取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实施

全程防疫管控,实现 “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精准流动,确

保务工人员安全返岗。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强与周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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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对接,推进货运车辆司乘人员检疫检测结果

互认,对在周边省 (自治区、直辖市)已经进行检疫检测且未途

经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货运车辆快速放行,减少重复检查。

五、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防疫工作的监管服务

(十)督促和帮助复工复产企业落实防疫安全措施。各地区

各部门要督促指导企业严格落实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措施指南》等规定,强化防控主体责任,并积极开发运用大数据

产品和方案用于支持服务企业防控疫情,建立复工复产企业防疫

情况报告制度,及时跟踪掌握人员健康状况。帮助企业协调调度

防疫物资。对出现的感染病例,要第一时间进行科学精准的应急

处置,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传染风险。

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落实,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把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做细做扎实。

同时,要及时总结疫情防控期间深化 “放管服”改革支持复工复

产的典型经验,把一些好的政策和做法规范化、制度化,重要情

况及时报送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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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创业创新审批服务“百事通”改革

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0〕3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构建省级统筹、市

县协同、整体联动、线上线下集成融合的新型审批服务体系,现

就推进全省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改革工作,提出如下实

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提升办事

便利度为目标,选取准入准营、资质资格、生产生活等与企业和

群众密切相关的高频办事情形,将涉及多层级协同、多部门审

批、多事项联办的审批服务事项进行 “一揽子”整合,再造办事

流程,取消重复材料,压减办理时限,实行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改革。2020年底前实现高频办事场景全程同办、就近

能办、一网通办,大幅降低创业创新成本,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助力河北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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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一)一次告知。将 《河北省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

事项清单》(以下简称 《事项清单》)事项涉及审批部门、办理

层级、审批事项、提交材料、办理方式等审批要素,通过办事指

南、网上平台、咨询答复等多种方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

齐补正材料的,对材料内容、期限、方式等均一次性告知。

(二)一次提交。对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清单事项

的申请材料进行精简、优化、合并,整理成一张统一材料清单,

企业群众通过网上平台或政务服务大厅现场一次性阅知、一次性

填报 “百事通”事项申请材料,一次性提交审批牵头部门。

(三)一门受理。“百事通”清单纳入 “一网通办”的事项,

企业群众通过河北政务服务网一次登录、一网办理。到政务服务

大厅实地办理的,申请人只提交给牵头部门一窗综合受理,牵头

部门负责组织多部门、多事项开展并联审批、联合评审、联合勘

验等集成审批服务。

(四)一次办好。对 “百事通”清单事项申请材料齐全可当

场办结的,一次性办好;对申请材料次要条件或次要手续有欠缺

的,采取告知承诺方式,由当事人承诺补正后一次性办好。取得

相关证照、批准文书,采取现场递交、邮政寄递、网上传输等方

式一次性送达。

三、主要任务

(一)推进 “百事通”清单事项集中划转。加大审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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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权限向市、县行政审批局集中划转力度,按照 “应转必转”

要求,积极推动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清单事项划转至

市、县行政审批局。暂不具备划转条件的,全面落实 “三集中、

三到位”有关要求,推动部门审批人员、审批事项进驻政务服务

大厅,确保 “百事通”清单事项全链条、全流程、全环节在各级

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理。

(二)建立新型审批服务运行机制。各级行政审批部门认真

组织梳理 “百事通”清单事项的办理环节,推动审批环节整合和

流程再造,大力推行集成服务和极简化审批。推进审批审核流程

“串改并”,现场核查验收 “单改综”,检验检测认定 “多变少”,

建立健全一次提交、综合受理、同步评审、并联审批、统一反馈

的多部门、多事项联审联办新型审批服务运行机制,实现 “三

减、三少、三通”,即 “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少提交、少

等待、少跑路”“业务通、数据通、平台通”。

“百事通”清单事项,涉及固定资产投资或工程建设项目等

环节的,各级行政审批部门要建立审批项目档案,实行分步骤申

请、分阶段审批。先行启动市场准入审批,待投资建设项目审批

环节按照规定程序完成后,根据审批项目档案,组织后续市场准

营相关审批服务。

(三)实行全域统一标准化办理。各级行政审批部门对审批

条件进行标准化集成,进一步完善公布清单事项的办理地点、办

理时限、咨询电话和收费标准等内容,形成准确、清晰、易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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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单,实现一单告知;将同一件事涉及不同审批事项的多张申

请表单,合并集成为一张申请表,去除重复要素,实现一表申

请;严格按照 “百事通”清单事项的申请材料要求,构建 “全事

项、全链条、全流程、全环节”相互配套协调的标准体系,推进

全域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四)推行一门一窗一口综合受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

“百事通”清单事项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大厅 “前台综合受理、一

门一站审批、统一窗口出件”审批运行模式。设置若干综合受理

窗口,同步并行办理 “百事通”清单事项线上线下的申办登记、

收件受理等事宜。综合受理窗口负责申请材料的统一分发,审批

部门在后台集中进行材料审查、审批审核、制证出证,出件窗口

统一负责证照的集中送达与反馈。

(五)推进清单事项 “一网通办”。优化完善一体化网上政务

服务平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将 “百事通”清

单事项的申请表单、审批要素加载到审批业务系统,推动政务服

务全程电子化,实现 “应上尽上、一网通办”。建立网上联合办

理机制,贯通各级各部门政务服务资源和网上服务端口,推进跨

部门、跨层级信息资源共享,满足企业群众线上预约、线下办

理,申请材料线上提交、线下调用,补齐补正线上增改、线下审

验,办理结果线上查询、线下送达等需求。

(六)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审批与监管的衔接,审

批部门强化许可审批流程中资质审查、现场核查等事前监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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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提前介入,加强针对性指导,督促企业依法履行主体责任;

监管部门依法实施事中事后监管,规范企业守法经营。持续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落实监

管责任,建立健全工作会商、联合核验、业务协同和信息互通的

审管衔接机制,实行审批、监管信息双向反馈。大力推进 “互联

网+监管”和信用监管建设,完善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和严重

违法企业 “黑名单”制度,建立信用约束机制,加强跨部门联动

响应和失信惩戒,构建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监管格

局。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领导。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改革意识,统筹协调配合,把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

改革的推进落实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负责

“百事通”改革推进工作的统筹协调,省有关部门负责加强业务

指导,落实本级改革事项要求,全力构建高效、顺畅的省、市、

县 “百事通”审批服务运行机制。市、县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要切

实负起责任,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落实举措,推动改

革任务落地见效。

(二)建立保障机制。各市、县可结合本地实际,按照 “成

熟一批、公布一批、实施一批”的原则,分批次实施 “百事通”

清单事项。各级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协商联动机制,

确保将跨层级、跨部门改革事项的各方面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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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调一致推进改革开展。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 “百事通”改革

的宣传引导,及时公布 “百事通”清单和业务流程,通过主要媒

体平台全方位、广角度、多形式向社会宣传改革内容,做好政策

解读和业务咨询。鼓励各地发挥首创精神,创新思想观念、技术

手段、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机制,认真总结形成 “一招

鲜”式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辐射带

动作用。

(四)强化考核监督。不断完善政务服务效能监督,建立健

全政务服务考核评价体系,积极构建社会监督平台,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对成效突出的要及时表扬,对组织实施不力、不按要求

推进改革、未按时限完成任务、不配合改革的要通报批评和严肃

问责。

《河北省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事项清单》由省政府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印发并负责

解释。

202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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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政务服务“好差评”

评价办法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7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

部门:

《河北省政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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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解企业和群众诉求,接受社会监督,改进政务

服务,提升工作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度提高政务服务

水平的意见》(国办发 〔2019〕51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河北省各级政务服务机构 (含大

厅、中心、站点、窗口等,下同)、各类政务服务平台 (含业务

系统、热线电话平台、移动服务端、自助服务端等,下同)及其

工作人员的评价。

第三条 政务服务 “好差评”工作,坚持以企业和群众为中

心,以办事体验为导向,遵循全面规范、公开公平、便捷高效的

原则。

第二章 责任分工

第四条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牵头组织全省政务服务 “好

差评”工作,统筹相关机构、平台建设,统一工作要求、服务程

序和标准规范,完善配套政策,强化考核管理,监督工作运行。

第五条 各市、县 (市、区)政府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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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政务服务机构、平台依法依规履行职责,结合实际细化实化

相关规定,推进工作落实,督促问题整改,落实追责问责。

第六条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牵头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政务

服务 “好差评”工作,受理复核申诉,强化管理考核,监督工作

运行。

第七条 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具体受理、

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应加强内部管理,明确经办人职责,接受企

业和群众评价,及时整改问题,提升服务效能。

第三章 评价工作标准

第八条 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全省政务服务

“好差评”系统。统一评价标准,融合评价渠道,实现对事项、

机构、平台及工作人员的评价,全面建成政务服务 “好差评”制

度体系和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好差评”管理体系。

第九条 加强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管理,编制完整的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纳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管理,实现全省同

一事项的名称、编码、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的统一。完善办事

指南,明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办理程序、办理时限、收费依

据及标准、评价渠道等要素,推进全省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

标准办理。

第十条 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环

节,压缩办理时限,完善便民服务,加强政务服务信息资源整合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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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完善网上服务规范,落实 “一网通办”要求,健

全网上预约、申报、审批服务等流程,提供网上咨询服务,实现

网上办事流程清晰、操作便捷、沟通顺畅。

第十二条 依托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统筹推进省、市、

县、乡、村五级全覆盖,线上线下全融合,服务事项、服务渠道

全覆盖,保证数据的全面性、及时性、客观性。

第十三条 建立健全评价人评价保护机制,严防欺骗、干

扰、阻止评价人评价的情况,严格规范信息查询权限,对泄漏评

价人信息、打击报复评价人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第十四条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 “好差评”宣传工作,鼓励引

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企业和群众主动、真实评价,政府及时监

督、整改、反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第四章 评价内容和实施

第十五条 依托全省政务服务 “好差评”系统畅通评价渠

道,构建实体大厅评价器、“冀时办”APP及微信小程序、电脑

端 (河北政务服务网)、手机短信、服务热线、意见箱、监督平

台、电子邮箱等多种评价渠道,引导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研究

机构提出建设性意见。

第十六条 政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内容应包括服务态度、

办事效率、办事质量等方面;等级分为 “非常满意”“满意”“基

本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不满意”“非常不

满意”为 “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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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线下服务实行 “一次一评”,按照全省统一评价

标准,在服务窗口醒目位置摆放实体评价器或评价二维码,评价

数据应及时汇聚到全省政务服务 “好差评”系统。边远地区和基

层服务点等暂不具备条件的,提供书面评价表格。

第十八条 线上服务实行 “一事一评”,将本部门线上线下

办理情况、人员等信息实时汇聚到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群

众使用河北政务服务网、“冀时办”APP及微信小程序对本人已

办结事项进行多维度评价。

第十九条 积极开展政务服务调查,通过随机调查或委托第

三方评估机构对新出台的利企惠民政策、新提供的服务项目、直

接关系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服务事项,及时了解政策知悉

度、办事便利度、服务满意度,将调查结果作为改进服务的重要

依据。

第二十条 主动提醒企业和群众在服务结束后进行评价。5

个工作日未评价的,视为 “基本满意”。

第五章 评价结果应用

第二十一条 依托全省政务服务 “好差评”系统,建立 “差

评”的核实、整改、反馈机制,确保 “差评”100%整改反馈。

收到 “差评”后,按照 “谁办理、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安排专

人核实情况。对情况清楚、诉求合理的问题,立行立改;对情况

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未能按时整改

应向上级主管部门说明原因,对企业或群众做好解释工作,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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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延期整改,原则上延期不得超过2个工作日;对缺乏法定依

据的,做好解释说明。“差评”整改后应由 “差评”处理人员向

企业和群众反馈处理情况。

第二十二条 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差评”整改不到

位、弄虚作假的,要严肃处理,并通报批评。对 “差评”集中的

工作人员,应加强教育,经教育无明显改善的,对其岗位进行调

整;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

第二十三条 建立 “差评”复核机制,对本级有争议的 “差

评”,根据 “差评”内容,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复核,对误

评或恶意 “差评”的结果不予采纳,保障被评价的政务服务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举证解释和申诉申辩的权益。工作人员对 “差评”

有异议的,自收到 “差评”2个工作日内向本级政务服务管理机

构书面申请 “差评”复核。复核机构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

工作并告知申请人调查结果。

第二十四条 强化评价数据分析,分析企业和群众诉求和期

盼,及时发现政务服务难点堵点问题,精准施策,改进服务;对

“好评”突出的政务服务部门或工作人员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

在本系统推广,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第二十五条 加强评价信息公开,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

外,评价核实、评价整改、评价排名、批评表扬等情况通过河北

省政务服务网、 “冀时办”APP及微信小程序、政务服务平台、

便民服务客户端或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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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建立完善奖惩机制,各地各部门要将政务服务

“好差评”情况纳入绩效评价。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承担政务服务职能但未在综合性政务大厅、河

北政务服务网、“冀时办”APP及微信小程序、政务服务热线提

供政务服务的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应根据本

办法并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部门的政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方

案,建设政务服务 “好差评”系统,开展政务服务 “好差评”工

作,并逐步纳入同级政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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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设施超低排放

改造(深度治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8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设施超低排放改造 (深度治理)的若

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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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设施超低排放改造

(深度治理)的若干措施

为推进钢铁、焦化、燃煤电厂、水泥、平板玻璃、陶瓷重点

行业和锅炉、垃圾焚烧发电重点设施超低排放改造 (深度治理),

落实 《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炼焦化学工业大气

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平

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等标准,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制定如

下措施。

一、加快工程项目许可审批。深入实施 “三创四建”活动,

提升行政服务效能,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环节和时间。重点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重点设施深度治理项目,受理行政许可后7

个工作日内办结。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政务服务

管理办公室,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二、落实环保设备投资抵免税政策。严格落实财政部等5部

委 《关于印发节能节水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255—



(2017年版)的通知》 (财税 〔2017〕71号)要求,对企业购置

并实际使用符合财税 〔2017〕71号文件规定条件的环境保护、

节能节水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

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

年度结转抵免。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实行环境保护税减免政策。加快水泥、平板玻璃企业和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规

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稳定运行的,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水

污染物浓度值低于现行国家和我省标准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30%的,减按75%征收环境保护税;低于50%的减按50%征

收。水泥、平板玻璃超低排放和锅炉排放标准实施后,按上述标

准继续实施环境保护税减免政策。(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

务局、省生态环境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实行超低排放改造财政补贴。市、县统筹现有资金渠

道,支持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重点设施深度治理,结合实

际,对不同时间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通过验收的企业给予差别化

财政奖励。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支持推进技术改造。对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和锅炉通

过全流程深度治理达到超低排放项目,符合千项技改重点项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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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条件的,支持其申报省级千项技改重点项目;符合省工业转型

升级 (技改)资金支持条件的,支持其申报有关专项资金。(责

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实施差别化电价。依据 《关于对逾期未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的钢铁等企业实行差别化电价政策的通知》 (冀价管 〔2018〕

120号),对逾期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焦化、水泥、玻

璃企业,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实行差别化

电价政策,加价标准为每千瓦时0.1元。(责任单位:省发展改

革委)

七、优先开展排污权交易。对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验收并

稳定形成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减排量,优先支持企业开展排污

权交易,出让排污指标,形成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责任

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八、优先开展排污权抵押贷款。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验收的

企业,在符合有关规定情况下,支持企业优先开展排污权抵押贷

款。(责任单位: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生态环境厅、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河北银保监局,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九、鼓励企业发行债券和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各

类债券直接融资,募集资金用于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深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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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项目。(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省

发展改革委、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十、加强技术指导和支持。召开标准培训会、超低排放改造

技术交流会,印发超低排放改造典型案例和技术规范、指南,指

导各地开展超低排放改造,严防建设简易低效环保治理设施。对

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深度治理)的钢铁、焦化、水泥、平板玻

璃、燃煤电厂等企业,择优推荐其污染治理技术进入国家和省大

气污染防治先进适用技术目录,支持推广应用。(责任单位:省

生态环境厅、省科技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一、实行领导干部分级包联帮扶。对列入超低排放改造计

划的企业,建立领导干部分级包联责任制,健全包联台账,明确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逐一对接企业需求,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帮

助企业加快治理进度。结合 “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 助力提升环

境治理水平”活动,送法规、送政策、送标准、送方案、送服

务,推动生产绿色化、清洁化。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二、实施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差异化管理。对全面完成超

低排放改造验收且符合条件的,优先支持评选国家 A级企业,

重污染天气期间实施自主减排。根据企业污染物排放绩效水平,

指导企业制定 “一厂一策”,按照多排多限、少排少限、不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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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原则,在重污染天气期间对企业实施分级量化管控。(责任单

位:省生态环境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三、支持创建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对全面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污染物减排和环境效益明显的,符合相关条件要求的企业

和园区,支持参与评选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享受相关优惠政

策。(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十四、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验收并

且稳定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环保手续齐全、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境管理规范、2019

年以来无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列入执法监管正面清单,通过在

线监测、远程执法抽查、无组织排放智能管控、分表计电 (或企

业分布式控制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无人机飞检、环境监

测走航车等 “非现场”手段加强执法检查,减少现场执法检查频

次。(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五、提高垃圾处理费用补贴和支持评为更高等级。执行超

低排放标准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各地要科学核算成本,合

理提高处理费用补贴标准,确保企业稳定达标运行。在省级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等级评定中,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并稳定运行

的,提高相关分值,或作为加分项,支持评为更高等级。(责任

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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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规范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推行标准化审批文本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1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

速的有关要求,大力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精简审批材

料,压缩审批时限,以标准化促进规范化、极简化和高效化,助

力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标准化建

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编制统一规范的审批事项清单。按照统一制定的 《河北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附件1),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尽

快对照修订审批事项清单,注意与 “三级四同”政务服务事项目

录的有效衔接,实现全省事项名称统一、类别统一、设定依据统

一。审批事项有子项的,应以市为单位在统一名称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规范。同时,按照 《国家行政许可标准化指引》、《政务服

务中心进驻事项服务指南编制规范》(GB/T36114-2018)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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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编制审查要点和办事指南。对审批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及时

动态调整并向社会发布,严格执行清单之外无审批。

二、规范中介服务和技术审查事项。按照 《河北省工程建设

项目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附件2)、《河北省工程建设项目技术

性审查事项清单》(附件3),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细化中介事项目

录和技术性审查事项目录,规范提交材料、审查要点、办理时限

等内容,研究确定服务标准和办事流程,规范服务收费。纳入清

单管理的中介服务事项,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指定中介服务

机构,不得规定倾向性、区域性、歧视性的服务从业限制。审批

部门委托相关机构开展技术性审查时,必须通过竞争的方式委托

开展,相关费用列入部门预算,不得增加或变相增加申请人的义

务和费用支出。

三、整合 “一张表单”申报材料。坚持 “应减必减”,各级

各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按照 《河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立项

用地规划许可等4阶段申请表单》(附件4),分阶段整合所有审

批事项所需材料,制作本地统一的申请表单和申报材料目录。对

具备条件的事项,申请人可一次提交一套申请材料,同一阶段内

各审批部门共享使用,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交相同材料,实现

“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料,完成多项审

批”。各级审批部门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规定之外的申请材料。

四、分类细化审批流程图。按照 《河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流程图》(附件5),根据工程建设项目类别、投资类型、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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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等,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分类梳理审批流程。要将中介服

务、强制性评估、专家评审等事项纳入相关阶段办理,或与相关

阶段并行推进。在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

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区域评估,发布区域评估报告。对于社会

投资的中小型工程建设项目、带方案出让土地的项目等,各市可

结合实际,积极探索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审核、合并审批阶段、

告知承诺等创新举措,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

五、推动全链条行政许可事项集中划转。各市、县要充分发

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体制机制优势,按照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印发的 《市级行政审

批局行政许可事项划转指导目录》和 《县级行政审批局行政许可

事项划转指导目录》要求,推动工程建设全链条、各环节相关行

政许可事项划转至市、县行政审批局,实现应划必划。暂不具备

划转条件的,要推动审批部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集中办理。持续

推进简政放权,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同步下放至同一层

级,避免企业多跑腿。

六、建立 “一站式”项目审批专区。以企业和群众办事 “只

进一门、只到一窗”为目标,推动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

水、通信等市政公用服务全部入驻政务服务大厅,设立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 “一站式”综合服务专区。实行 “前台综合受理、一门

一站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运行模式,整合设置前台综合受理窗

口,统一负责申办登记、收件受理、业务咨询、办事指导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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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在后台集中进行线上线下材料审查、审批办结、现场出证;

审核批准的证照和批复文件,经签章后由出件窗口统一送达,为

企业群众提供 “一门”“一窗”“一站式”优质高效服务。

七、推进项目审批 “一网通办”。整合各级各有关部门政务

服务资源和网上服务入口,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等相关部门审批

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按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将

审批流程各阶段涉及的非涉密事项全部纳入网上审批系统,构建

集约管理、资源共享、服务创新的项目审批系统。系统要具备

“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在线并联审批、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等

功能,真正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跟踪督办、

“一网通办”。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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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挂牌督办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字〔2020〕2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现将 《关于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挂牌督办工

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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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挂牌督办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工作 (以下简称清欠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减轻企

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 《关于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挂牌督办工作的通知》(工信明电 〔2020〕20号)要求,为做好

无分歧欠款拖欠主体挂牌督办工作,确保2020年底无分歧欠款

应清尽清,结合我省清欠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明确挂牌督办拖欠主体范围

2020年,我省剩余无分歧欠款主要集中在市、县层面。以

截至2020年3月底无分歧欠款余额为基准,按照突出重点、聚

焦难点的原则,分级确认挂牌督办拖欠主体范围。

(一)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部际联

席会议)挂牌督办无分歧欠款余额超过1亿元的拖欠主体。

(二)省政府挂牌督办无分歧欠款余额超过2000万元的拖欠

主体,以及部际联席会议确认的清偿难度高、关系复杂的无分歧

拖欠主体。

(三)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挂牌督办辖内无分歧欠款余额超过500万元的拖欠主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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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确认的清偿难度高、关系复杂的无分歧

拖欠主体。各市政府可根据实际适度扩大挂牌督办拖欠主体范

围,具体额度自行确定。

二、狠抓挂牌督办任务组织实施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是挂牌督

办的实施主体,具体工作由本地减负 (清欠)工作办公室承担,

按照部际联席会议和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工作部署和要求,

做好挂牌督办相关工作,确保挂牌督办拖欠主体将无分歧欠款于

2020年6月底前清偿80%、9月底前清偿100%。

(一)建立督办清单,压实主体责任。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根据挂牌督办拖欠主体范围,建立挂牌督办拖欠主体清

单,对投诉举报、审计核查、自查等方式新发现的拖欠账款,要

及时纳入挂牌督办范围,实行动态清单管理。挂牌督办拖欠主体

明确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指定相关负责同志和具体工作

人员,承担挂牌督办任务的落实工作,确保责任到人。

(二)加强统筹调度,落实清偿计划。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要指导挂牌督办拖欠主体按照目标时限要求,制定详细、

可操作的还款计划,逐月列明清偿时限、资金来源等,并督促严

格按照计划偿还欠款,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拖欠主体进行通报、

约谈,每旬进行专题调度,对进展缓慢的限期整改,严格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约束限制措施。

(三)围绕难点攻坚,统筹解决难题。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365—



管委会要充分运用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确实没有偿还能力的挂

牌督办拖欠主体,组织开展专题研究,统筹制定解决方案,省政

府统筹协调指导,按照部际联席会议要求,支持各地有效开展清

欠工作。

(四)做好核查验收,及时解除备案。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对清偿完毕的各级挂牌督办拖欠主体进行核查验收,查看

留存支付凭证,回访被拖欠企业,确保如实清偿到位,将解除挂

牌督办拖欠主体名单及时报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备案,省减

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报部际联席会议备案。

三、加强对挂牌督办工作的督导落实

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负责对挂牌督办工作进行指导督

促,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减负办)具体

抓好落实,并帮助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每月调度通报。通过清欠明细台账,省减负办每月调

度挂牌督办拖欠主体清偿进展情况,并作为清欠工作月度通报的

一项重要内容。对清偿进展滞后和未按计划偿还欠款的拖欠主体

予以通报,提出限期整改要求,责成各市政府督导整改到位。

(二)视情加强督导。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对清偿进度

慢、清偿难度大、可能存在难以完成任务的挂牌督办拖欠主体,

采取加大调度频率、派出工作组赴现场专项督导等措施,加大督

导力度。

(三)强化约谈问责。对清偿进度严重滞后的挂牌督办拖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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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由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约谈所在市政府。对清偿不

力、弄虚作假、完不成清欠任务的挂牌督办拖欠主体,给予通报

批评并适时公开曝光,依法依纪追责问责。

四、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开展清欠挂牌督办工作作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的一项政治任务,结合省 “三创四建”活动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

系考核,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抽调专门力量,确保责任到位、措

施到位、落实到位。

(二)制定实施方案。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聚焦重

点难点,制定挂牌督办实施方案,压实责任,明确时限,将实施

方案及挂牌督办拖欠主体责任清单,于5月30日前报省减负办。

(三)及时汇报进展。对清欠挂牌督办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

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及时总结报告工作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密切跟踪舆情动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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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2020年深化“放管服”改革

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

冀放管服小组〔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河北省2020年深化 “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安排》已经省

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研究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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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2020年深化“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安排

为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现就全省 “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安排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九届十次全会、省 “两会”、“三

创四建”活动要求,全面开展 “冀事办”改革,积极推行精简审

批、全网流转、集成服务、审管衔接等工作举措,着力打造企业

和群众办事 “一门 (网)受理、一章审批、一次办好”的 “三个

一”改革品牌,以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和真抓实干的担当作为推

动全省营商环境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二、主要任务

(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梳理编制省级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

录 (2020年版),逐项明确事项名称、设定依据、实施机关、办

理时限、适用范围等要素。实行 “点菜” “端菜”结合机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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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发展需求,推进向雄安新区、省自由贸易

试验区、国家级技术开发区等重点区域下放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省商务厅、省科技厅,雄安新

区管委会;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县政府;完成时

限:2020年底前)

2.提升审批服务标准化水平。梳理编制 “四级四同”政务

服务事项清单,细化审批标准、办理程序和时限要求等,逐一编

制实施细则或清单,“同一办理事项、同一审查要件、同一审查

标准”,减少自由裁量空间。(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

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

2020年10月底前)

3.清理规范变相审批。依法依规取消各种备案审定、目录

管理、登记注册、年检年报、指定认定等变相审批,对确需保留

的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分类编制清单并明确办理规则和流程。

(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4.开展行政许可监督评估。定期对现有行政许可实施情况

进行检查通报,对已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落实情况开展评估。

(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5.推动市场准入 “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全面贯彻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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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负面清单 (2019年版)》各项要求,健全完善制度措施。

着力破除市场准入中的各种隐性壁垒,对设定的不合理准入限制

等列出台账,逐项推动解决。(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

务厅;责任部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

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6.强化建设领域资质资格管理。大幅压减工程建设等领域

企业资质资格,年底前将工程建设、测绘等领域企业资质类别、

等级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凡是能由市场机制调节的一律取消,对

保留的事项精简资质类别、归并等级设置。深化资质审批方式改

革,对相关企业资质全面推行告知承诺管理,持续推进企业资质

办理等 “一网通办”。强化个人执业资格管理,加大执业责任追

究力度。(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政务服务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二)持续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7.加快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依托河北政务服务网和全

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推行投资审批事项线上并联办

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全程线上办理、投资项目线上核准。积极

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实现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和一般审批事

项承诺制审批。开展投资审批合法性审查,清理取消一批缺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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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据的投资审批事项和 “红头文件”,形成全口径、细分类的

投资审批事项清单。开展投资 “堵点”疏解治理专项行动。(牵

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

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8.着力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系统功能,推进与省政务服务平台、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中介服务平台、信用信息平台和各部门自建系统的互联

互通和信息实时共享,全面实现与平行专业系统的业务对接,

市、县应用审批系统覆盖率达到100%。大力推进联审联验和区

域评估政策落地见效,进一步改善市场主体体验。 (牵头单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6月底前,完善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系统;2020年底前,全面推行施工许可电子证书,全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与有关平台、系统对接,系统应用实现

市、县全覆盖)

9.扩大 “一会三函”试点范围。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研究制定我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推进重点领域建设项目的投资

审批改革试点方案,探索在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临空经济区、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等国家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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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重点区域实施 “一会三函”模式,进一步释放投资活力。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政务服务办、省商务厅、省自然

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责任部

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

10.深化规划用地审批改革。以 “多规合一”为基础,深化

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

审,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推进 “多测合一、多验

合一”,进一步压减建设项目规划用地审批的事项和材料。选取

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展区域评估,土地供应环节不再就区域内

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地质灾害危险性等事项对市场主体进行单独

评估。(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试点区域政府或管委会;责

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限:2020年底前)

11.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全面执行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

验区版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2019年版)》,贯彻落实 《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2020年版)》。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商务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12.放宽服务业准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教育、医疗、

文化等领域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主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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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经营活动的资质、股比、注册资金、从业人员、营业场所、经

营范围等要求,大力清理在生态环境、卫生、安保、质检、消防

等领域设置的不合理经营条件,取消证照办理、设备购置、人才

聘用、人才发展等方面不合理限制,实现按市场化原则自负盈亏

经营。(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责任部门:省有

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

底前)

(三)加快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13.推行企业开办1日办结。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电子营业

执照、电子印章推广应用,简并现场登记环节。实行企业开办全

程网上办,推动实现企业登记、刻制公章、符合条件的纳税人申

领发票、职工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等事项线上

“一表填报”、一次实名验证,线下 “一窗”领取全部材料。年底

前,全省企业开办时间压减至1个工作日。(牵头单位:省市场

监管局、省公安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

省税务局、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14.有序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 “证

照分离”改革力度,探索推进 “一业一证”等改革,进一步方便

企业办理许可证件。研究制定 “证照分离”改革扩面方案,经国

务院批复后,逐步在全省范围内实现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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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分类改革范围,重点做好 “照

后减证”,着力解决 “准入不准营”等问题。(牵头单位:省政务

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省商务厅;责任部门:省有

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

底前)

15.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国家取消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目录管理事项,严格落实强制性认证制度,做好

国家层面保留的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下放承接工作,加大相关

产品的事中事后监管力度。(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

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四)大力推进税费清理改革

16.全面落实国家减税优惠政策。放宽欠税及滞纳金同时缴

纳限制,减半征收小规模纳税人需缴纳的部分地方税种。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符合条件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1%征收

率征收或预缴增值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允许一

次性扣除新设备成本。(牵头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省财政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17.推动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全面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

持续整治港口、船公司、物流堆场、熏蒸消毒等领域的乱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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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收费行为,单个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常规收费压减至400美

元以内。持续清理铁路、水路货运和客运杂费,降低收费标准。

(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市场

监管局、石家庄海关;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18.继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完善推广 “信易贷”模式,加

大对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投放力度。组织开展小微企业融资收费问

题全面排查和重点抽查,进一步清理规范中小企业融资时强制办

理的担保、保险、评估、公证等事项,严禁在发放贷款时附加不

合理条件,减少融资过程中的附加费用,切实减轻企业融资负

担。(牵头单位: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19.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专项治理

政府部门下属单位、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特别是 “红顶

中介”乱收费行为,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合理设定经营服务性收费

标准,推动降低偏高收费。组织行业协会商会对收费情况进行全

面自查,6月底前全面清理取消违法违规收取的入会费、赞助

费、会议费、培训费、评比表彰费等,并限期退还违法违规所

得,年底前对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自查自纠情况组织开展抽查检

查。(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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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限: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相关改革任务)

(五)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20.抓好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贯彻落实。及时发现并解决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全面清理、修订不符合 《条例》要求的政府

规章、规范性文件。(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责

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限:我省的贯彻文件制定与不合要求文件清理工作,8月底前完

成;《条例》贯彻落实工作,长期推进)

21.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围绕与市场主体密切相关的开办企

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信贷、纳税、办理破产、知识产权保护

等方面,研究制定我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逐年

开展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并形成年度评价报告,充分发挥营商环境

评价的引导督促作用。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责任部门:

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

推进)

22.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完善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商

会等常态化联系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回应市场

主体诉求。依托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营商环境投诉

举报一张网,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责任单位:各级各有关部门;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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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强化法治保障。根据 “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进程,加快推进相关法规、规章立改废释,及时修订完善滞后

于改革要求、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规定。鼓励各地通过制

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

场主体支持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推动改革不断深入。(牵头单

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24.加大政务失信行为治理力度。持续整治 “新官不理旧

账”等问题,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溯和承担机制,对各类企业因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等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而受到的损

失,依法予以补偿。开展涉政府产权纠纷问题专项治理,推动解

决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问题。(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

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责任部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

期推进)

25.加大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建立预防

和解决拖欠问题长效机制,督促拖欠主体对每笔欠款制定偿还措

施和办法,逐月推动落实。拖欠账款除存在分歧或司法审理程序

尚未终结的情况外,确保无分歧欠款当年年底前应清尽清。(牵

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部门:省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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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六)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26.深入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动 “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有机结合,探索依据抽查对象的

信用等级、风险程度等确定抽查比例、频次和被抽查概率。推行

联合抽查,完善抽查事项清单,实现部门间、部门内部联合监管

全覆盖、常态化。 (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责任部门:省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27.提升重点监管能力和水平。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实行

严格管控,加强质量监管,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和医疗器械、

化妆品、国家明令淘汰产品等领域监管规定,对公众聚集场所和

问题反映集中的特种设备实施重点检查。(牵头单位:省市场监

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28.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力推进信用五级平台 “一张

网”建设,省、市、县分级编制公开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

(2020年版)》,推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推进信用报告结果异

地互认。依法规范失信行为和失信联合惩戒认定范围、标准和程

序,完善奖惩措施清单,推动联合奖惩落地。强化信用分级分类

监管,建立健全信用信息修复和信息主体异议申诉等机制。(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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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责任部门: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29.积极推进 “互联网+监管”。着力推进 “互联网+监管”

系统与各地、各相关监管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加快归集共享各类

监管数据,建立完善相关风险预警模型,加强监管对象信用分

类,逐步构建与 “互联网+”相适应的监管体系。依托系统规范

执法行为,全流程记录监管情况,不断强化大数据在风险预警中

的应用,提升监管工作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牵头单

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30.提升监管执法规范性和透明度。加强对行政处罚、行政

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执法事项。持续改

进执法方式,推进执法结果共享互认,及时制止 “一刀切”等行

为,对守法记录良好的企业大幅减少检查频次。进一步规范执法

自由裁量权,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边界宽泛、执行弹性大的

监管规则和标准,基本实现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准确公示执法

信息、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

覆盖。(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

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31.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各地各部门2019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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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前出台的 “关于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方面,

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设置歧视性规定和做法的政策措施”进行

全面清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清理结果。(牵头单位:省市场监

管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32.提升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水平。研究制定公共资源全流程

电子交易细则,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公共资源交易制度体

系。加快建设横向联通所有省级监管部门、纵向贯通各市 (含定

州、辛集)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系统,实施在线即时监测和实时

动态监管。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市

场诚信管理机制。(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

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

底前)

33.开展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全面清理各种涉及

地域、行业和所有制歧视的不合理限制和壁垒性规定,防止随意

附加各种意向性限制条件,查处并通报一批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和

政府采购领域不合理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和供应商的违法违规

行为。(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通信管理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

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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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清理规范招投标领域制度文件。全面梳理现行招投标工

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有

关部门提出调整、修订、废止等意见,更新 《现行有效的招投标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目录》,并按程序向社会公布。强化招投标监

督监管,建立健全联合监管、协同监管的长效机制。(牵头单位:

省政务服务办、省司法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35.加快建设并联通各级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推动国库支

付系统与政府采购平台对接,逐步实现同一平台支付款项等功

能,构建政府采购项目全流程、全上网、全覆盖、全透明的运行

机制。努力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向市场主体及时无偿提供所有

依法公开的各类政府采购信息。扩大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各预

算单位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预留30%以上面向中小微企

业,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牵头单位:省财

政厅、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建设联通电子采购平台工作,按照

国家部署加快推进;中小微企业采购改革,2020年底前完成)

36.推动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强化乡镇和街道

统一指挥、统筹协调职责,组建统一的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除公安、税务、市场监管等依法依规单独履行监管职责的

执法职能外,其他监管执法职能原则上全部整合到基层综合执法
—085—



队伍,依法依规赋予执法权限,以乡镇和街道名义依法开展执法

工作,实行一支队伍管执法。(牵头单位:省委编办、省司法厅;

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0年底前)

(七)全面深化社会事业改革

37.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指导有关单位加快完

善内部管理,简化科研项目管理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申报材料和

各类过程性评估、检查、抽查、审计等。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激励

政策,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减轻中小学校和教师负担,探索扩大中小学校办学等自主权。

(牵头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0年底前)

38.调动社会力量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进 “互联网+”与

教育、健康医疗、养老、文化、旅游、家政等领域深度融合发

展,加强服务业标准与认证体系建设,创新服务模式,更好惠及

人民群众。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增加普惠性托育

服务有效供给,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牵

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商务厅、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共同牵头负责;责任

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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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20年底前)

39.优化医保报销和结算服务。推进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制定公布统一的医保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和办事指

南,逐步实现市 (地)范围内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一站式服务、一窗口办理、一单制结算”。继续扩大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范围,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跨省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

医院住院能够直接结算。对社会办医在医疗保障定点、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上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使更多符合条件的社会办

医进入基本医保和异地结算定点,扩大医疗保障定点覆盖面。

(牵头单位:省医疗保障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

40.持续提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公用企事业单位服

务效能。全面清理取消水、电、气、暖等服务的不合理收费和证

明事项,督促相关企业对确需保留的收费事项实行清单公示。推

进水、电、气、暖报装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 “一站式”办

理和网上办理,优化办理水、电、气、暖涉及的占掘路审批流

程,推行并联审批,探索实行接入工程告知承诺制,将水、气、

暖设施报装提前到开工前办理,推行项目负责人制度、容缺受

理、前置咨询服务等措施,将用户参与环节压减为用户申请、现

场踏勘、安装接通3个,供水、燃气、热力报装申请材料压减至

1份,供水、燃气设施报装均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无外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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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用户立即装表开通,供暖设施报装压缩至7个工作日以内 (均

不包括方案设计、施工、验收、合同签订、行政审批办理等企业

无法控制的时间)。 (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电力公

司、冀北电力公司、省发展改革委;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

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41.持续深化公证服务 “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 “互联网

+公证”服务新模式,加快推广电子公证书、在线电子证据保全

保管、债权文书网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海外远程视频公证服务

等技术。全面推行公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制度,规范公证服务收

费,提升服务效率。深化事业体制公证机构改革,释放公证服务

活力。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

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八)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42.进一步提升政务大厅服务水平。探索扩大乡镇 (街道)

市场准入、城乡建设、民生保障等方面权限,强化服务站点与平

台建设,推行 “一站式审批”“一枚印章管审批 (服务)”,推动

乡镇 (街道)行政综合服务中心、村 (社区)综合服务站全覆

盖,确定100项群众关注度高、办理量大、影响面广的政务服务

事项在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服务站办理或代办,建立省、

市、县、乡、村五级贯通的政务服务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窗口服

务,完善和落实首问负责、一次告知、一窗受理、并联办理、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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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办结等制度举措。(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责任部门:各级有关部门;完成时限:2020

年6月底前)

43.探索推行 “百事通”改革。以企业和群众 “办成一件

事”为导向,研究制定推动创业创新审批服务 “百事通”改革实

施意见,选取准入准营、资质资格、生产生活等企业和群众高频

办事场景,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推动网上和大厅办事标准统

一、数据同源、流程衔接、用户共享,再造办事流程、规范审批

标准、取消重复材料、压减办理时限,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便捷的服务。(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

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底前)

44.大力推进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汇聚整合人

口、法人、空间地理、企业信用、电子证照、事中事后监管、政

务服务等信息数据,积极向国家部委申请数据资源,加快应用系

统迁移,基本建成全省政务服务大数据库。建立完善政务数据跨

地域、跨部门、跨层级联通共享与共用协同机制,将更多数据纳

入共享范围。加强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统一事项名称、编码、

依据、类型等要素,推进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强化对信息

数据的综合治理与安全管控。(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

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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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2020年底前)

45.加快推进 “一网通办”。完善全省一体化平台建设,持

续推进垂直系统对接,基本解决 “专网林立”“二次录入”等问

题。推进政务服务事项 “应上尽上”,省、市、县三级网上可办

率达95%。建设 “冀时办”2.0版,将社保、民政、交管、户籍

等直接面向群众、办理需求多的高频民生应用上线 “冀时办”,

实现大厅事项 “冀时办”中预约办理、提交材料、进度查询。

(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46.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办理结果电子化、标准化。加强电子

签章在证照、正式文件等办理结果中的应用,力争实现网上办事

结果100%电子化。进一步推广住建领域取消纸质证照、实现电

子化领用的经验做法,深化其他行业电子证照应用,明确电子证

照法律效力,实现电子证照在办事申请、审批办结、资格核验等

环节的全面应用。(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

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

底前)

47.建设省级12345政府服务热线。整合省级、联通市级,

实现 “一号对外、异地受理、同城办理”。统筹强化热线办理督

导考核,做到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牵头单位:省政务

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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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48.建立健全 “好差评”评价制度。进一步完善 《河北省政

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办法》,加快平台建设及应用。强化 “差

评”整治,建立问题解决、整改反馈、长效落实工作机制。将评

价结果及投诉落实情况纳入考核范围。(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

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49.加快实施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推进不动产登记、

交易监管、税收征缴线上 “一网通办”,线下 “一窗受理、并行

办理”,一般登记和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限全部压缩至3个工作

日以内,企业买卖房屋综合服务窗口办理时限压缩至1个工作日

以内。(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国家税

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责任部门: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市场

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0年底前)

50.进一步提升纳税便利化水平。依托全国电子发票公共服

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免费电子发票开具服务,加快电子发票推

广应用,实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主要涉税服务事项基本实

现网上办理。推行主税、附加税费合并申报,纳税人办税事项、

纳税时间压减20%以上,推动更多办税事项一次办结。(牵头单

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省财政厅;责任部门: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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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51.进一步清理规范证明事项。组织各地各部门制定公布确

需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开具单位、办理指

南等,清单之外不得索要证明,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探索推进 “一照通办”“一证通办”,梳理企业、个人全生命周期

重要事项,以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为依托,实现信息一次采

集、部门共享,减少额外证明和重复提交材料。(牵头单位:省

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

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6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其他工作2020年

底前完成)

52.深化通关一体化改革。加快推动 “单一窗口”功能由口

岸通关执法向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等环节拓展,逐步覆盖跨境贸

易管理全链条。进一步精简需在进出口环节核验的监管证件和单

证数量,在有条件的口岸加快推行无纸化通关作业。全面推广实

施进口货物 “两步申报”通关模式,企业提交口岸安全准入方面

相关申报信息后,经风险分析无需查验的,即可放行提离。(牵

头单位:石家庄海关、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

厅,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

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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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落实责任。各地各部门要把 “放管服”改革摆在

突出位置,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抓紧组织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逐项细化目标任务,明确具体举措、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每项任务的第一牵头单位 (第38项 “共同牵头负责单

位”均视为第一牵头单位)要及时梳理汇总改革进展,并于每月

25日前向省协调小组办公室报送当月工作落实完成情况。

(二)搞好统筹协调。各级协调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牵头抓总

作用,健全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各专题组、保障组要深化政策研

究,积极推动各项改革举措有序实施。各牵头单位要对承担的改

革任务认真履责,全面掌握工作进展,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各责

任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积极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介 “放管

服”改革举措及成效,强化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复制推广先进

做法和经验模板。通过新闻发布会、专家解读、政策宣讲等方

式,对重大改革事项和重要文件开展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

切和群众诉求。

(四)加强督导检查。将改革任务落实情况作为年度督查重

点,加强督促落实和跟踪问效,对改革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督查检

查和第三方评估。省协调小组办公室将探索建立公开曝光和内部

通报机制,对工作落实不力、改革推进滞缓、企业和群众反映强

烈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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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

健康发展的分工方案》的通知

冀放管服小组〔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分工方案》已经省政府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研究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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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分工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2019〕38号)要求,持续深化 “放管

服”改革,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

(一)推进平台经济相关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

1.不断压缩平台经济相关企业开办时间,确保企业设立登

记1个工作日内办结。实施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逐步扩大

电子营业执照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应用。(省市场监管局负

责)

2.放宽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条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

展。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其将网络经

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探索开展 “一照多址”改革,进

一步简化平台企业分支机构设立手续。(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3.放宽新兴行业企业名称登记限制,参照 《河北省新兴行

业分类指导目录 (2019版)》,允许使用反映新业态特征的字词

作为企业名称。推进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及时将反映新业态特

征的经营范围表述纳入登记范围。(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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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设置行业准入规定和许可

1.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准入限制,深入实施全国统一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 “非禁即入”,大力激发市场

活力。清理和规范制约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行政许可、资质资格

等事项,对仅提供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服务的平台,除直接涉及

人身健康、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政策另有规定的金融、新

闻等领域外,原则上不要求比照平台内经营者办理相关业务许

可。对仍处于发展初期、有利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兴行业,

要给予先行先试机会,审慎出台市场准入政策。(省相关部门按

职责分别负责)

2.在网约车、旅游民宿等新兴平台经济领域,制定行业管

理办法,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加快平台经济参

与者合规化进程。(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文化和旅

游厅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三)加快完善新业态标准体系

建立完善平台经济相关标准体系。贯彻实施平台经济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鼓励引导我省平台经济相关企业、团体发挥

自身优势参与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开展平台经济相关省

地方标准制定,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对

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的我省企业或团体进行资助,

鼓励企业或社会团体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

(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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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一)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

法

本着鼓励创新的原则,分领域制定监管规则和标准,在严守

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对一时看不准的,设

置一定的 “观察期”,以行政指导和服务为重点,通过法规宣传、

行政提示、行政建议、行政约谈等柔性监管方式,积极引导和督

促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对企业的非主观故意、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建立 “容错”机制,先行告诫说理,责令

限期改正,指导企业自觉纠正违法行为;对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的,审慎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按

照 《行政处罚法》和有关规定,对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情形的,

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网信办、省通

信管理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

分别负责)

(二)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

全面梳理省各有关部门监管事项清单,对行政权力事项实行

清单化、动态化管理,理清职责边界。明确平台在经营者信息核

验、产品和服务质量、平台 (含APP)索权、消费者权益保护、

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相应责任,强化

政府部门监督执法职责,不得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监管责任转嫁

给平台。尊重消费者选择权,确保跨平台互联互通和互操作。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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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平台在合规经营前提下探索不同经营模式,明确平台与平台内

经营者的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依法合

理确定平台承担的责任。鼓励平台通过购买保险产品分散风险,

更好保障各方权益。(省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三)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1.加强网络交易监督管理,依法查处省内互联网领域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严禁平台单边

签订排他性服务提供合同。对平台企业建立信用档案,特别是将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单边签订排他性服务提供合同等不

正当竞争违法行为记入信用记录,根据信用记录开展公共信用综

合评价,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为依据,对平台企业实施差异

化监管,保障平台经济相关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省市

场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负责)

2.开展 “网剑”行动,加强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监管,

督促其履行主体义务。维护市场价格秩序,针对互联网领域价格

违法行为特点制定监管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实施网上随机检

查,开展商务领域价费专项治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规范

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价格标示、价格促销等行为,引导企业合法

合规经营。(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四)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

1.适应新业态跨行业、跨区域的特点,加强监管部门协同、

区域协同和层级协同,建立完善并充分发挥 “互联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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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等厅

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强信息共享与违法线索移交,形成 “共

同管理、综合施策,协同监管、联合行动”的新业态监管工作格

局,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

交通运输厅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2.加大对跨区域网络案件查办协调力度,加强信息互换、

执法互助,形成监管合力。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出台行

业服务规范和自律公约,开展纠纷处理和信用评价,构建多元共

治的监管格局。(各地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五)积极推进 “互联网+监管”

1.依托国家 “互联网+监管”、 “全国网络交易监测平台”

等系统,推动监管平台与企业平台联通,加强交易、支付、物

流、出行等第三方数据分析比对,开展信息监测、在线证据保

全、在线识别、源头追溯,增强对行业风险和违法违规线索的发

现识别能力,实现以网管网、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省政务服

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2.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提升 “互联网

+监管”能力,主动提前预防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根据平台

信用等级和风险类型,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对监管对象进行风险

等级划分,对风险较低、信用较好的适当减少检查频次,对风险

较高、信用较差的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努力做到 “全天候、全

方位、全过程、全时段、全覆盖”监管。 (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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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负责)

三、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积极发展 “互联网+服务业”

1.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

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改造提升教育医

疗等网络基础设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需求。鼓励平台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加强品牌建设,提升服务

品质,发展便民服务新业态,延伸产业链和带动扩大就业。鼓励

商品交易市场顺应平台经济发展新趋势、新要求,提升流通创新

能力,促进产销更好衔接。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商务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通信管理局等相

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2.大力发展智慧物流,整合物流、生产、贸易、金融、信

用、政务等各类信息资源,推进各枢纽场站运营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整合建设全省物流综合服务平台。大力发展智慧医疗健康产

业,推进健康医疗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享,推进建设远程医学

中心等新型医疗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智慧旅游,加快推动各市建

设智慧旅游综合平台,支持知名平台与我省开展旅游宣传合作。

大力发展智慧养老产业,完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

信息咨询等服务。(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相关部门按职责

分别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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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发展 “互联网+生产”

1.适应产业升级需要,推动互联网平台与工业、农业生产

深度融合,深化发展各领域互联网平台,提升生产技术,提高创

新服务能力,在实体经济中大力推广应用物联网、大数据,推动

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发展,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加

快跨行业、跨领域和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普及,促

进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2.建设智慧农业一张图平台,大力推进物联网应用,加强

农业智能装备研发与集成应用,提高大田种植、农机作业、设施

园艺栽培、畜禽水产养殖、动植物疫病防控等智能化水平,推动

农业生产智能化实现新突破,到2020年底农业物联网等信息技

术应用比例达到18%以上。(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负责,省发展改

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部

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3.以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引领,建立网销农产品产

品质量、分等分级、采后处理、包装配送等地方标准和企业标

准,完善基于特色产品需求的分级、包装、预冷、初加工等基础

设施。建设区域性农产品仓储配送中心,配备品控检测的专业仪

器和设备、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等必要的软硬件设备,提供

农产品检测、电商化包装、农产品初加工、仓储中转等服务。建

立由数据库、终端平台等组成的高度开放、共享共用的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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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追溯体系。针对具有历史文化传承和地域特色的区域农产

品,培育打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力强的网销品

牌。建设具备网超条件的O2O展示展销中心,加快与知名电商

平台深度合作,扩大本地农特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完善

农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通过 “电商+贫困户”、“电商+农业企

业+贫困户”等模式,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品实现网络营销。

(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

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4.落实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同步推进企业级、行业

级、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快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

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应用,着力推动制造企业

上云上平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到2020年底实现万家企业

上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负责)

(三)深入推进 “互联网+创业创新”

1.依托互联网建设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创新创业资源开放

共享的载体平台和服务体系,鼓励平台开展创新任务众包,更多

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资源,支撑中小企业开展技术、产品、管理

模式、商业模式等创新,进一步提升创业创新效能。对在我省创

新创业大赛中获奖的互联网平台创业创新项目,给予资金资助;

吸引一批互联网平台向我省开放创业创新资源共享。推进 “双

创”示范基地高质量建设,积极将 “互联网+”纳入 “双创”示
—795—



范基地建设任务,支持发展省级以上 “双创”示范基地新业态、

新模式。(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2.引导支持互联网行业龙头和大型制造企业搭建面向企业

内部和产业链上下游的 “双创”平台,促进行业研发设计、计量

检测、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创业孵化等制造能力开放共享和技

术、资金、人才、设备、渠道、土地等生产要素汇聚,盘活工业

产能和资源,实现研发设计众创化、生产制造协同化、组织管理

扁平化、创业孵化在线化,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创造效能。(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四)加强网络支撑能力建设

1.加强5G基站规划布局,积极支持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基础设施建设,将相关内容纳入 “十四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数字经济发展等专项规划,为建设网络强省夯实基础。(省

通信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2.深化电信普遍服务,巩固全省行政村基本实现通达光纤

宽带、覆盖4G信号成效,全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基础电

信企业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资费,加大网络精准扶贫

力度,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最大优惠。(省通信管理局负责)

3.加快推进5G网络建设,积极推动各电信企业集团5G发

展战略协议落地。按照雄安新区、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石家庄及

其他各市主城区次序推进5G网络建设,推动机场、高铁站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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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交通枢纽及网络热点地区有效覆盖,并逐步向县区延伸,为我

省5G产业与应用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到2020年底,建设

5G基站1万个,力争省内全部地级市覆盖5G网络。到2022年

底,全省5G基站达到7万个,5G用户数突破1000万户,5G网

络覆盖面和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其中雄安新区力争成为全球

5G “先行城市”。(省通信管理局负责)

四、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夯实新业态成长基础

(一)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

1.依托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互联网+监管”系

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一步归集市

场主体基本信息和各类涉企许可信息,为平台依法依规核验经营

者、其他参与方的资质信息提供服务保障。积极推进我省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建设及对接工作,实现

电子证照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省政务服务办、省委

网信办、省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别负责)

2.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分批制定印发省政府部门数据共

享责任清单,确定共享信息项以及共享方式,提升数据共享效

率,防止各级政府部门多头向平台索要数据。(省委网信办、省

政务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3.畅通政企数据双向流通机制,制定发布政府数据开放清

单。按照国家统一要求,探索建立数据资源确权、流通、交易、

应用开发规则和流程,加强数据隐私保护和安全管理。共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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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部门单位应及时提供、维护和更新共享数据,确保所提供共

享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省委网信办、省

政务服务办等相关部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别负责)

(二)推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1.根据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规定,加大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 (河北)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河北)的开放力

度,依法将可公开的信用信息与相关企业共享,不断提升平台管

理水平;利用平台数据补充完善信用信息,依法依规对各领域确

定的失信主体实施约束和惩戒。(省政务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

各平台主管部门负责)

2.完善新业态信用体系,在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分时

租赁等领域出台制度规定,建立健全身份认证、双向评价、信用

管理等机制,将相关信用信息推送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河

北),规范平台经济参与者行为。(省交通运输厅、省政务服务办

负责)

(三)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1.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听取平台经济参与者的诉求,有针对

性地研究提出解决措施,为平台创新发展和吸纳就业提供有力保

障。(各地各部门负责)

2.依托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免费的增

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具服务。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安排部署,加快

推进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工作。(省税务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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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切实降低平台经济相关企业融资成本,鼓励银行业金融

机构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创新

发展适应平台经济相关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平台

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加快发展普惠性金融,适当增加贷款支持力

度,缓解平台企业及平台内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

强金融风险防控,营造服务实体经济的良好环境。(河北银保监

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4.推动平台经济监管与服务的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政策沟

通,为平台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积极搭建交流对接平

台,组织平台企业参加廊坊5·18经洽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

经贸活动,开展务实对接;着力防范和化解平台企业境外投资风

险,开展对外投资合作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提升企业境外

风险防控能力。(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五、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

法治保障

(一)保护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从业人员等权益

1.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测监管,督促平台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建立健全交易规则和服务协议,明确进入和退出平

台、商品和服务质量安全保障、平台从业人员权益保护等规定。

(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牵头,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2.进一步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

策。持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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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新机制,推动线下实体大厅与线上互

联网服务深度融合,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高效快捷的就业服

务。激励引导平台企业自觉守法诚信,把平台企业纳入省级劳动

保障守法诚信企业评定范畴。开展 “全民参保宣传月”活动,进

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政策。根据国家的要求和部

署,探索出台新经济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尽快实现社保服

务向互联网、移动终端等便民化载体延伸。加强对平台从业人员

的职业技能培训,将其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对符合条件的给

予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

3.加强知识产权宣传,促进提升平台经济参与者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引导其自觉遵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增强保

护能力。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严厉打击线上知

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行为。(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二)加强平台经济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

建立健全我省统一的消费者投诉举报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督促平台建立健

全消费者投诉和举报机制,公开投诉举报电话,确保投诉举报电

话有人接听,建立与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平台的信息共享机

制,及时受理并处理投诉举报,鼓励行业组织依法依规建立消费

者投诉和维权第三方平台。鼓励平台建立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

定并公示争议解决规则。依法严厉打击泄露和滥用用户信息等损

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尽快研究制定消费者信息管理办法。(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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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三)完善平台经济相关法律法规

推动修订不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相关法规规章与政策规定,

加快破除制约平台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省司法厅等相关

部门按职责分别负责)

涉及金融领域的互联网平台,其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管理和

事中事后监管,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执行。设立金融机构、

从事金融活动、提供金融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服务,必须依法接

受准入管理。

六、工作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重要意

义,按照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密切协作配

合,抓好贯彻落实,切实解决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确

保各项政策措施及时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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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冀放管服小组〔2020〕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河北省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已经

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研究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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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重点任务

分 工 方 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

指导意见》 (国发 〔2019〕18号),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持

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以公开透明促进公正监管,着力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现就全省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重点任务作出如下分工。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九

届十次全会、省 “两会”、“三创四建”活动要求,进一步完善监

管制度、科学配置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权责明确、公

平公正、公开透明、简约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提升事中事

后监管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集中更强力量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形成

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为全

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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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监管对象和范围

1.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 “三定”规定,全面梳理本部门职

责范围内的监管事项,研究制定监管事项清单,明确监管主体、

监管对象、监管措施、设定依据、处理方式等内容,将所有监管

事项全部纳入全省 “互联网+监管”系统统一管理,确保监管行

为全覆盖。(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省政务服

务办;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2.坚持 “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对

已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审批事项,审批部门严格依法依规做好审

批工作,监管部门切实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建立健全审批与监

管衔接顺畅、信息互享的工作机制;对尚未划转至行政审批局的

审批事项,各职能部门认真履行审批及事中事后监管职责,确保

事有人管、责有人负。(责任单位:具有监管、审批职能的各级

各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3.对没有专门执法力量的行业和领域,相关主管部门可通

过委托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会同相关综合执法部门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相关综合执法部门要积极予以支持。(责任单位:具

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二)厘清监管事权

4.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对涉及面广、监管部门多、较

为重大复杂的监管领域和监管事项,明确主责部门为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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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领域内的牵头抓总作用,做好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为责

任单位,积极作为,主动协同配合。(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

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5.省有关部门要在每年12月底前分别梳理完成本部门、本

领域年度监管计划任务,逐项明确监管事项、监管对象、监管层

级、监管类型、协同部门和监管依据等内容,涉及跨部门、跨领

域的监管任务由主责部门牵头梳理,经省政府审定后,形成下一

年度监管计划,并及时公布实施。市、县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

要督促指导本地、本领域执法部门制定出台具体落实方案,切实

加强和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垂直管理部门要按照本系统监管要

求,及时细化目标任务、完善工作举措,加强与属地政府的协同

配合,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责任单位:各级各有关部门;完

成时限:省有关部门每年年底前完成计划制定、报审和公布工

作,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具体衔接与落

实)

(三)健全监管规则

6.及时衔接落实国家标准要求,围绕服务企业发展,执行

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以科学合理的规则标准

提升监管有效性,降低遵从和执法成本。(责任单位:具有监管

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国家部委出台监管规则和标准后

及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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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落实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进政策文件的清理,加

快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对存量

文件,开展专项清理;对增量文件,按照公平竞争审查实施细则

对标审查,及时修订、调整不公平竞争的条款内容。(牵头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

并长期推进)

(四)深入推进 “互联网+监管”

8.着力推进 “互联网+监管”系统与各地、各相关监管业

务系统互联互通,加快归集各类监管数据资源,推动监管信息的

共享共用与互认,加强监管对象信用分类,逐步构建与 “互联

网+”相适应的监管体系。 (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

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9.依托 “互联网+监管”系统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全流

程记录监管情况,建立完善风险预警模型,不断强化大数据在风

险预警中的应用,提升监管工作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

并长期推进)

(五)提升信用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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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力推行信用承诺制改革,探索梳理审批工作中可实行

信用承诺制的事项,并制定相应信用承诺书模板,明确应用信用

承诺制的部门和信用承诺的对象、内容、程序等,将信用承诺履

行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充分发挥改革效应。(牵头单位:省政务

服务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责任部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11.深入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省、市、县分级编制公开

《公共信用信息资源目录 (2020年版)》,强化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与共用。推动各重点领域建立全省统一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

全面落实 《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

监管机制实施意见》中关于分级分类监管的工作举措,提升监管

效能。(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责任

部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

期推进)

12.规范认定并设立市场主体信用 “黑名单”,建立企业信

用与自然人信用挂钩机制,依法规范失信行为和失信联合惩戒认

定范围、标准和程序,强化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失信联合惩

戒,对失信主体在行业准入、项目审批、获得信贷、发票领用、

出口退税、出入境、高消费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推动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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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人行石家庄

中心支行;责任部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

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13.丰富拓展信用应用。探索建立全省统一的信用报告标

准,明确信用报告内容、使用规范、应用领域,推动报告结果全

省互认、跨区域互认。建立健全信用信息修复和信息主体异议申

诉等机制。在保护涉及公共安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

私等信息的前提下,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为

社会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信用查询服务。(牵头单位:省政务服

务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责任部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六)全面实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14.在市场监管领域,除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实现 “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原则上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通过

“双随机、一公开”方式进行,实现监管全流程整合和常态化。

抽查结果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河北)、“信用中

国”(河北)网站、国家 “互联网+监管”系统 (河北)、各级人

民政府或部门官方网站等向社会公示。(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

局;责任部门:省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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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15.不断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相关配套制度和工作

机制,推行联合抽查,将更多事项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范围,建

立完善的跨部门随机抽查工作机制,明确联合抽查牵头部门,健

全跨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抽查单位库和人员库,明确开展方

式和时间节点,强化检查结果运用,将联合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行

为纳入全省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施多部门联合惩

戒,实现部门间、部门内部联合监管全覆盖、常态化。(牵头单

位:省市场监管局;责任部门:省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

限:长期推进)

16.推动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有机

结合,将随机抽查的比例频次、被抽查概率与抽查对象的信用等

级、风险程度挂钩,对有不良信用记录、风险高的要加大抽查力

度,对信用较好、风险较低的可适当减少抽查。(牵头单位:省

市场监管局;责任部门:省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

推进)

(七)对重点领域实行重点监管

17.对重点领域实行全覆盖重点监管,特别对疫苗、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
—116—



康的重点领域,严格落实生产、经营、使用、监测、监管等各环

节质量和安全责任,按职责推行全事项、全主体、全品种、全链

条监管。(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药品监

管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18.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通过

“标准统一、全国通用、各地互认、信息互联”的产品编码管理

手段,建立健全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贯通”的产品生产

与质量跟踪体系,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信息链

条。(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责任部门:省

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推

进)

19.探索建立重点监管清单制度,严格控制重点监管事项数

量,规范重点监管程序,对重点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实行跟踪

监管、直接指导。(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

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八)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

20.坚持更加包容和鼓励创新的治理理念,探索对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指导各级企业登记

机关积极做好新兴产业登记工作,有效解决新兴行业企业 “身份

认证难”“登记难”问题。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网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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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强化部门间监管执法合作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厉打

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督促网络平台企业落实法定责任。(牵头

单位:省市场监管局;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21.开展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将符合生态环境部

试点要求的跨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企业项目纳入环评

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将符合生态环境

监管正面清单或监督执法正面清单要求的跨领域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企业及时纳入清单,实施差异化管控措施,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牵头单位:省生态环境厅;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

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9月底前

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22.指导各市加大新兴产业项目用地保障力度,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优先予以保障,简化审批流程,严格执行 “五日一次

性告知”制度,对于用地申请资料符合受理要求的,实行并联审

批,省级审查时间压缩到9个工作日以内。(牵头单位:省自然

资源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23.加强对新生事物发展规律研究,区分不同情况细化、量

化监管模式和标准规范。对看得准、有发展前景的,引导其健康

规范发展;对符合发展方向但出现一些问题的,及时引导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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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使之有正确合理的发展空间;对潜在风险大、可能造成严重

不良后果的,及早发现问题、果断采取措施;对以创新之名行非

法之实的,坚决依法查处。(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

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九)依法开展案件查办

24.建立健全分级分类惩戒机制。对监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

问题,综合运用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等手段,依法进行惩处。对情节轻微、负面影响较小的苗头

性问题,在坚持依法行政的同时,主要采取约谈、警告、责令改

正等措施,及时予以纠正。对情节和后果严重的,依法责令下架

召回、停工停产或撤销吊销相关证照,涉及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

长期推进)

(十)加强政府协同监管

25.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打破条块分割,打通准

入、生产、流通、消费等监管环节,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

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健全完善综合执法督查督办、联合执

法、知识产权执法等制度规范,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

通、处理结果互认,全面提升执法监管水平。(责任单位:具有

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26.整合精简执法队伍、提升执法效能,推动行政执法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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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指挥、统筹协调职

责,组建统一的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除公安、税务、

市场监管等依法依规单独履行监管职责的执法职能外,其他监管

执法职能原则上全部整合到基层综合执法队伍,依法依规赋予执

法权限,以乡镇和街道名义依法开展执法工作,实行一支队伍管

执法。(牵头单位:省委编办、省司法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

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27.建立完善市场主体首负责任制,促使市场主体在安全生

产、质量管理、营销宣传、售后服务、诚信纳税等方面加强自我

监督、履行法定义务。(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28.督促涉及公众健康和安全等的企业建立完善内控和风险

防范机制,落实专人负责,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加强内部安全检

查。(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应急管理厅;责任部门:省

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推

进)

29.持续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进一步加强年报公示,推行

“自我声明+信用管理”模式,推动企业开展标准自我声明和服

务质量公开承诺。(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

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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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建立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强制报告制度,切实保障公众知

情权。(责任单位: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

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十一)提升行业自治水平

31.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

约和职业道德准则,规范会员行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制定

国家标准、行业规划和政策法规,制定发布行业产品和服务标

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权益保护、纠纷处理、行业信用建设和

信用监管等方面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开展或参与公益诉

讼、专业调解工作。 (责任单位: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32.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专项治理

政府部门下属单位、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机构等,特别是 “红顶

中介”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付费参加考核、评比、表彰、赞助、

认证等违法违规行为,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合理设定经营服务性收

费标准,推动降低偏高收费,并限期退还违法违规所得。(牵头

单位: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责任部门:省

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十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33.建立 “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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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责

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

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34.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整合优化政府投诉举报平台功能,

加快建设省级12345政府服务热线。整合省级、联通市级,实现

“一号对外、异地受理、同城办理”。统筹强化热线办理督导考

核,做到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

办;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35.建立健全 “好差评”评价制度,进一步完善 《河北省政

务服务 “好差评”评价办法》,加快平台建设及应用,推动政务

服务 “好差评”线上线下评价数据汇聚,全面掌握群众诉求,及

时改进完善工作。强化 “差评”整治,建立问题解决、整改反

馈、长效落实工作机制。(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责任部门:

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

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36.依法规范牟利性 “打假”和索赔行为。对非生活消费需

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

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而引发的投诉,市场监管部门经查实后,可

不予受理。对 “职业打假人”“职业索赔人”的违法勒索行为予

以严厉打击,全面封闭不以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人牟利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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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维护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

省公安厅;责任部门:省有关部门,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37.大力发展第三方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建立健全对第三方

信用服务机构的监管机制。支持有关部门授权的行业协会商会协

助开展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鼓励其将诚信作为行规行约重

要内容,建立会员信用记录,开展信用承诺、信用培训、诚信宣

传教育等。鼓励与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在信用记录归集、信用信

息共享、信用大数据分析、信用风险预警、失信案例核查、失信

行为跟踪监测等方面开展合作,发挥其专业优势以及产品创新和

服务提升能力,大力发展征信、信用评级及信用培训等相关信用

服务。(牵头单位:省政务服务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责任

部门: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

期推进)

38.发挥会计、法律、资产评估、认证检验检测、公证、仲

裁、税务等专业机构的监督作用,在监管执法中更多参考专业意

见。(责任单位:具有监管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长期

推进)

(十三)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处罚

39.加强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加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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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事项目录管理,清理规范行政处罚事项,对重复处罚、标准

不一、上位法已作调整的事项及时进行精简和规范,最大限度减

少不必要的执法事项。(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具有

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

任务,并长期推进)

40.清理涉企现场检查事项,通过取消、整合、转为非现场

检查等方式,压减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查事项,着力解决涉企现场

检查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检查等问题。(责任单位:具有监管

职能的各级各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

长期推进)

41.严格依法依规落实市场监管责任,规范涉企检查和处

罚,进一步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合理确定裁量范围、种类和幅

度,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边界宽泛、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

和标准。禁止将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牵头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责任部门: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

关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十四)全面推进监管执法公开

42.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行政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

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43.建立统一的执法信息公示平台,按照 “谁执法谁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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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予公开的

信息外,行政执法职责、依据、程序、结果等都应对社会公开。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关

部门;完成时限: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44.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

全过程进行记录,基本实现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准确公示执法

信息、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全

覆盖。(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门: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

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45.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必须经过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

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部

门: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十五)健全尽职免责、失职问责办法

46.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促进监管执法部门

和工作人员履职尽责、廉洁自律、公平公正执法。对忠于职守、

履职尽责的,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对未履行、不当履行或违法履

行监管职责的,严肃追责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

处理。(责任单位: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47.研究制定各监管执法领域尽职免责制度,明确履职标准

和评判界线,对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履行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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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应结合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

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符合条件的要予以免

责。 (责任单位:具有执法职能的各级各有关部门;完成时限:

2020年底前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推进)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担当意识,深入学习领

会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以强烈

的责任担当真抓实干、大胆作为。要对照本 《分工方案》各项部

署要求,细化实化工作举措,抓紧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或实施

意见,逐项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时间节点等,加强督促指

导,积极有效开展事中事后监管,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地落实。

(二)夯实法律基础,强化法治保障。按照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的要求,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加快推进相

关法规、规章立改废释,及时修订完善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和难

以满足改革要求的相关规定,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健全的法治保

障。加强监管执法与司法衔接,建立完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间案情通报机制,明确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

(三)加强业务培训,提升监管能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

提高执法人员履职能力为核心,加强教育指导与业务培训,扎实

做好技能提升工作,着力培养 “一专多能”的监管执法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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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工作人员执法办案、调解纠纷、监管服务能力,加快建设

高素质、职业化、专业化的监管执法队伍。推进人、财、物等监

管资源向基层下沉,保障基层监管经费和装备投入,推进执法装

备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现代科技手段在执法办案中的应用水

平。

—226—



河北省“三创四建”活动协调推进小组

关于2020年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的实施方案

冀三创四建〔2020〕1号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开展 “三创四建”活动,加

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意见》(冀发 〔2020〕4号),深入推

进一流营商环境体系建设,全面提升改革开放和国际化水平,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标体系

2020年,通过构建优质高效服务市场主体的政务环境、促

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治

环境,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5%以上,企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1天,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时限压缩

至20天,企业买卖房屋综合服务窗口办理时限压缩至1天,低

压小微企业办电全程不超过15天,供水、燃气报装时间不超过

4个工作日,跨境贸易整体通关时间比2017年压缩60%以上,

办税 “最多跑一次”事项比例不低于涉税事项的90%,拖欠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全省营商环境取得大的突

破。

二、推进体系
—326—



(一)构建优质高效服务市场主体的政务环境

1.加快企业开办速度。精简企业开办环节,工商登记、公

章刻制、税务事项全流程在线一体化办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天。将原用工登记和社保登记2个环节合并为就业参保登记1

个环节,企业网上办理设立登记时可一步办结。全面推广电子营

业执照,推进电子营业执照互认互通。提供企业档案 “容e查”

服务,为企业提供带有签章和防伪水印的电子档案查询、拷贝服

务。推广使用电子印章,扩大电子发票的使用范围。(责任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省公安厅、省人社厅、省税务

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在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新区和

其他有条件的区域实行区域评估替代项目逐一评估。实行数字化

联合审图和联合验收。实行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办和并联审批,

施工许可阶段审批事项10个工作日内办结。社会投资简易低风

险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20天。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

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不再

单独进行节能审查。(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自然资源厅、省政务服务办、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地震

局、省气象局、省文物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3.提高电力服务能力。推行手机App和网站在线申报,实

现客户线上办电,办电 “一次都不跑”。提供客户接电移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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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实时响应服务,实行接电工程双经理负责制,压减客户获得

电力时间。提供低压小微企业接电 “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

服务,小微企业办电全程不超过15天,小微企业外部接电工程

投资为零。优化电力用户销售电价信息发布政策,做好宣传、告

知和解释工作,提升电费透明度。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

制改革,2020年上网电价暂不上浮,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

居民、农业用户用电对应电量仍按基准价执行,保持现行环保电

价政策不变。(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国网河北电力、国网

冀北电力,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4.优化用水用气服务。建立健全网上申报系统,实现便捷

受理。将供水、燃气设施报装提前到开工前办理。将用户参与环

节减少为 “用户申请、现场踏勘、装表接通”3个环节,用水、

用气报装申请材料压减至1份。实行 “项目负责人”制度、“容

缺受理”以及前置咨询服务等改革,从用户申请至通水、通气时

间不超过4个工作日 (不包含外线工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行政审

批、用户内部工程施工及气密性试验等时长)。对于无外线工程

的用户,立即安排装表开通。督促燃气、供水企业大力压减报装

安装费用,减轻用户负担。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

加价制度,适时放开气源价格和销售价格,逐步放开非居民清洁

供热价格。(责任单位:省住建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有关部门,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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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升财产登记便利度。建设不动产登记领域网上办事服

务平台,推进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 “一窗受理、并行办理”

服务,一般登记和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全部压缩至3天以内,企业

买卖房屋综合服务窗口办理时限压缩至1天。建立省级层面统一

的不动产登记和地籍管理信息平台,不动产登记单元号作为唯一

关联码,实现不动产登记 “带图作业”,推进登记信息和地籍管

理信息融合互通。推广不动产登记信息 “即时自助”查询新模

式,增强不动产登记及相关领域信息透明度,实现不动产自然状

况、限制处分信息及土地权属争议案件情况等内容公开查询。推

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协同互认。推进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全程

网上办、 “通缴通取”。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

省税务局、省政务服务办、省高法,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

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6.优化纳税服务。制定 “最多跑一次”办税事项清单,发

布办税指南和标准化材料清单,“最多跑一次”事项比例不低于

涉税事项的90%。打造电子税务局,推行 “财税一体化”,企业

财务报表与纳税申报财务报表数据自动转换,即时申报、“一键

报税”。推行发票 “网上申领+专业配送”,实现365天24小时

不间断领用发票。将纳税人年度纳税时间压缩至130小时内。扩

大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范围,落实好增值税留

抵退税政策,在一类、二类、三类出口企业中扩大无纸化退税申

报范围。推动一般退抵税全程网上办,为纳税人提供网上办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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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多缴、减免、汇算清缴结算多缴等一般退抵税服务。(责任单

位:省税务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7.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做好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公示工作,

整治不合理收费行为,单个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常规收费压减至

400美元内。建立提前申报容错机制,实行 “提前申报”和 “通

关+物流并联作业”。实行进口许可证件申领和通关作业无纸化,

进一步精简需在进出口环节验核的监管证件和单证数量,全面推

广电子报关委托,实现网上申报、自助打印。推行集装箱设备交

接单无纸化,增加信息电子化传递渠道,出口集装箱进港无需向

港区码头提交纸质集装箱装箱单,凭电子装箱单信息即可完成出

口集装箱进港业务。加快时效性商品通关速度,优化鲜活易腐进

口食品检验检疫流程,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行快速验放。整体

通关时间相比2017年压缩60%以上。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财政厅、石家庄海关、省交通运输厅、省政务服务办,各

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

8.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加快建立和

完善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实现政府采购项目全流程、全上网、

全覆盖、全透明的运行机制。努力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向市场

主体及时无偿提供所有依法公开的各类政府采购信息。扩大面向

中小微企业采购,各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预留

30%以上面向中小微企业,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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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60%。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政务服务办、省有关部

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9.提高工程招标投标便利度。实行招投标全过程无纸化在

线电子交易和电子化监管,推进数字证书跨平台、跨部门、跨区

域互认。推广使用电子保函,实现在线提交、在线查核。建立招

标投标有关规定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定期清理机制,排除地方保

护或行业垄断。全面取消建设工程招标文件事前备案。政府有关

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对进场交易的工程

建设项目免收招标投标交易服务费。开展打击招标投标领域围

标、串标行为专项治理,有效遏制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问题的

发生。畅通全省投诉渠道,提高投诉处置效率,严肃查处违规违

法行为。(责任单位:省政务服务办、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0.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进河北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

台与各级各部门政务相关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实现系统间数据交

换共享和业务协同,有效解决大厅 “专网林立”、基层办事人员

“二次录入”等问题。以 “一件事”为应用服务场景,大力推进

一批关联事项整合服务。推动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2020年

底前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95%以上。

建设网上 “中介超市”平台,实现工程建设项目涉审中介服务一

网展示、竞争择优、规范管理。完善全省统一电子证照库,推动

实现高频证照100%电子化。深化乡镇和街道改革,整合基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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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服务执法力量,强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保证基层

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 (责任单位:

省政务服务办、省编委办、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

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构建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1.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组织评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企

业,并向社会公布。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

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加大违法违规行为集中整治。依法打击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加大重大欠薪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加

强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管理,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继续开

展根治欠薪活动,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实现基

本无拖欠目标。加大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力度,年度调解成功率达

60%以上。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名义费率,落实国家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政策,稳步推进社会保险费率征收体制改革,实现企业社会

保险缴费负担实质性下降,落实国家社会保险保险费缓缴政策,

确保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

省税务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12.加大中小微企业资金供给。加快建立融资担保基金,更

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推动建设中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平台,为全省中小微企业提供全流程在线优质数字化普惠金

融服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开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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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续贷业务,切实减轻企业信贷成本。优化办贷流程,降低

融资成本,普惠小微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再降0.5个百分点。将小

微企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单户贷款额度上限由500万

元提至1000万元,将政府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平均担保费

率逐步降至1%以下。优化企业上市联动工作机制,不断增加上

市企业数量,持续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河北证监局、河北银保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各

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3.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全面推进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实现市场监管领域主要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完善 “互联网+监管”平台功能,加快构

建简约、智慧、综合协同的监管体系。对跨领域的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研究提出包容审慎监管标准,进一步优化新兴行业

发展环境。推进失信被执行人领域联合奖惩措施落地,探索建立

全省统一的信用报告标准,推动信用报告结果全省互认。开展重

点领域政务诚信专项治理,强化政府和公务员失信惩戒问责,切

实提高政府诚信水平。(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政务服务

办、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各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4.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用地优先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在省政府下达

各市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予以优先保障。除房地产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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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用地,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

期出让方式供应。探索补充耕地指标区域平衡,统筹协调补充耕

地指标充足地区和缺乏地区调余补缺。简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

时限,县级组卷时间压缩至2个月以内,市级审查时间压缩至

10个工作日以内,省级审查时间压缩至9个工作日以内。开展

重点领域清理规范,在全省深入开展违法违规圈占土地、违规违

建项目、资源能源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矿山综合治理、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实现全面排查摸底,依法依规整治,健全科学

规范长效机制。(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

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5.推进包容普惠创新。推进双创示范基地高质量建设,完

善 “双创”服务体系,提升创新创业支撑能力,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7%,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达到88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达到8.5万家,

新增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10家以上、市级30家以上,新

增城镇就业85万人。进一步改革非公有制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职

称评价机制,推进民办机构与公立机构专业技术人才享有平等职

称评审待遇。大力实施科技人才引进培养计划,更大力度引进培

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开放

型经济新高地。(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委组

织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各设区市 (含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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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构建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

16.依法稳妥处理企业破产案件。探索建立破产案件快速审

理机制,试行简易审理程序,压缩审理程序和周期。推动适用

“管理人办理破产案件信息化赋能平台”,提升破产案件办理的信

息化水平,提高破产财产处置效率,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

全面推广政府与法院相互协同的 “破产工作统一协调机制”,对

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影响社会稳定的破产案件制定预案,分工配

合,稳妥推进,统筹解决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职工安置、社会

保险、税收减免、企业注销、信用恢复、破产费用保障等问题。

(责任单位:省高法,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

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7.加大中小投资者保护。依法惩治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犯

罪,打击涉及利用公权力严重侵害私有产权、勾结黑恶势力非法

控制特定经济领域等严重犯罪,对非法占用、处置、毁坏财产

的,依法及时追缴发还、责令退赔。依法受理涉产权类的申请再

审案件,对于可能存在冤错的涉产权类案件,依职权主动复查,

畅通产权冤错案件纠错渠道。积极探索集团诉讼、快速审理及要

素式审判,加快中小投资者权利实现进程。对小股东诉大股东案

件,依法确定举证责任分配。及时发现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线索,

持续向上市公司传递监管压力,明确监管底线,提升上市公司合

规守法意识。(责任单位:省高法、省公安厅、省检察院、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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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8.提升合同执行质量。完善商事案件快速化解机制,依法

快立、快审、快执,将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180天以内。打

造一体化智能诉讼服务平台,推行全流程网络化办案。综合运用

调解、仲裁、诉讼等多种方式,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妥善处

理各类金融案件,引导和规范各类金融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在

加强网络执行查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点对点查控范围,力争

实现被执行人财产全覆盖。联动采取信用监督惩戒措施,对失信

被执行人实行限制。建立健全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联动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组织化解涉商纠纷的专业优势,推动解决 “三

角债”问题。加大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理力度,2020

年底前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 (责任单位:省高法、省工信厅、

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19.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提高专利授权资助政

策含金量,大力提升专利申请质量,全省专利申请量年增速不低

于15%。建立知识产权查处快速反应机制,显著提高知识产权

侵权行为违法成本。重大复杂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案件办理周期不

超过三个半月。加快中国 (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推进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完

善知识产权估值、质押、流转体系,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流

程,拓展专利保险业务。持续推动全省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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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商标、国际商标培育,完善激励机制,及时落实奖励政策。

(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高法、省财政厅、河北银保监局,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0.治理环保 “一刀切”问题。制定实施生态环境领域正面

清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纳入 “正面清单”的企业和项

目,在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的情

况下,不限产、不停产、不检查、不打扰。建立完善防止 “一刀

切”常态化督导检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对存在的 “一刀切”

问题进行监督,对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问责。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纪委监委机关,各市 (含定州、

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保障体系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省优化

营商环境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省发展改革委承担,统筹推进一

流营商环境体系建设。推进体系各项工作第一责任单位是牵头单

位,与其他责任单位共同组成工作专班,由分管省领导牵头推

进,定期开展协调调度,确保 《实施方案》落实到位。各责任单

位按照 《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抓紧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和配套政策,明确标准和完成时限,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建立

常态化政企沟通协商机制,开展党政部门领导与民营企业家 “面

对面”活动。落实省市县领导干部包联工作制度,严格实行 “六

个一”工作机制,了解企业发展状况及诉求,建立包联台账,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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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解决实际问题,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加强政策宣传。依托河北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建立统一权威的政策发布平台,集中发布涉及市场主体的法律、

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各类政策措施。组织开展形式灵

活多样的政策解读,通过新媒体、移动终端、社交平台等渠道广

泛开展宣传解读,多用企业和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的表述,

着力提高政策知晓度和应用度。开展针对本地区、本系统相关岗

位、有关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服务机构、公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政策学习培训,提升政策运用水平。(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务服务办、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加强依法推进。贯彻落实国家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和 《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全面梳理涉及营商环境的政府

规章和各级各类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废止有关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统一设立线上线下维权渠道,强化12345政府服务热线服

务企业功能,在河北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营商环境投

诉举报一张网,通过电话、在线平台等方式受理损害营商环境行

为的投诉和举报,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责任单位:省发展改

革委、省政务服务办、省司法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有关部

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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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评价考核。建立工作督查机制,将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纳入省重点工作大督查内容,定期督查督办。开展全省营商

环境评价,将评价范围逐步扩展至县 (市),以评促改,以评促

优。将各地各部门 《实施方案》落实情况纳入 “三创四建”活动

考核评价内容,作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的重要依据。

开展 “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进县 (市、区)、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工作,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跟踪督导,及时推广总结典型经验做法,进一步改善全省营

商环境。(责任单位:省重点工作大督查办、省委组织部、省发

展改革委,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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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河北省投资项目审批

实行在线办理的通知

冀发改投资〔2020〕11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行政审批局,雄安

新区改革发展局、公共服务局,省有关部门: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投资项目审批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统一实行网上申报。项目单位可通过

河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以下简称 “在线平台”)、

在线平台微信服务号以及河北省政务服务网,进行投资项目审批

事项的在线申报 (在线平台、微信服务号操作指南从http://

tzxm.hbzwfw.gov.cn “下载专区”下载),并在线上传申请材

料,确需提供的纸质材料,可通过邮件方式寄送。

二、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统一实行网上办理。各地、各部门审

批人员通过在线平台、 “智慧项目”APP以及河北省政务服务

网,进行投资项目审批事项的在线办理 (“智慧项目”APP从在

线平台首页下载)。确需部门会商的审批事项,应尽量通过电话

或视频会议的形式开展。少数确需现场办理的应急或特殊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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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审批事项,应事先电话预约,合理确定办理时间。

三、做好在线审批相关技术服务工作。在线平台运行维护单

位要做好相关技术支持工作,加强人员值守,确保平台安全、稳

定运行。项目单位和各地、各部门审批人员使用在线平台时遇到

问题,可随时拨打在线平台24小时服务电话 (联系人:刘长友,

联系电话:0311-88615047、18032925850),技术人员将在第一

时间响应和解决。

请各市发展改革部门、行政审批部门立即抓好投资项目审批

事项在线办理工作的贯彻落实,涉及投资项目相关的其他审批部

门,由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做好沟通协调。省发展改革委将适时进

行摸排暗访等工作,对落实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

联系人:蒋永亮,联系电话:0311-88615007 15803115816

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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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紧急通知

冀财采〔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各市 (县、区)财政局,雄安

新区管委会,省直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并依据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

的通知》 (财办库 〔2020〕23号),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现就有关事宜紧急通知如下:

一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以下简称釆购单

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应

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建立釆购 “绿色通道”,

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釆购进口物资无需审

批。

二是各采购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紧急采购内控机制,在确保采

购时效的同时,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采购质量。

三是各采购单位应当加强疫情防控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和凭据

的管理,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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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采购单位及采购人员存在徇私舞弊

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举报。

特此通知。

202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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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流行期间

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财采〔2020〕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县 (市、区)财政局,雄安新

区发改局,省直有关部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采购代理机

构:

为有效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扩散和蔓延,最大

限度减少公共场所人员聚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根据河北省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通知和河北省

卫生健康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性消毒操作指南

(第二版)要求,现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政

府采购开评标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非必须采购项目暂停或延期开展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

从即日起,政府采购的货物、服务、工程项目开评标等活

动,原则上应当暂停或延期,由采购人自行决定。已确定开标时

间、非必须采购项目由采购人通知代理机构发布暂停或延期公

告。具体恢复时间应根据疫情控制情况由采购人通知代理机构通

过 “河北省政府采购网”再发布公告。
—146—



二、必须采购项目应当加强开评标现场管理

因工作任务时间要求确需开展开评标活动的,采购人应当会

同采购代理机构做好开评标现场管理工作。一是建立登记询问制

度。逐一准确登记参与开评标活动人员的基本信息,测量、记录

个人体温,并询问近14天内的旅行史。特别是赴湖北及较重疫

区的旅行史。了解近一周的个人身体情况和与发热病人接触史。

二是建立开评标场所每日 (次)消毒制度。开评标场所应当配备

消毒器具,每日或每次使用前后都应当进行清理消毒工作。三是

加强人员防护工作。进入开评标现场人员都应当自行带好口罩,

做好手部卫生消毒。四是实施网上投标、开标。已开通网上投

标、开标、评标系统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供应商投标 (响应)

可不到开标 (响应)现场,不再提交纸质投标 (响应)文件,并

通过该系统对开标过程实施视频监督。

三、适当放开专家选择权限和实行专家 “回避”制度

必须采购的项目,由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和专业需求在评审

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本市区、县域内专家,不再跨区抽取评审专

家;无法满足要求的,可由预算主管部门自行推荐评审专家。对

年龄偏大、个人身体情况欠佳,或近14天内有湖北及较重疫区

的旅行史,或有与发热病人接触史的评审专家,应当劝说引导其

“回避”参与政府采购开评标活动。

2020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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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关于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规范

政府采购行为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财采〔2020〕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财政局,省政

务服务管理办公室,雄安新区改发局,省直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 《关于2020年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的

实施方案》 (冀三创四建 〔2020〕1号)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府

采购营商环境,结合我省实际,我厅制定了 《关于建设一流营商

环境体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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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一流营商

环境体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河北省 《关于2020年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

系的实施方案》 (冀三创四建 〔2020〕1号)要求,进一步优化

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系统,实现政府采购项

目全流程网上的运行机制;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及时向市场主

体提供依法公开的各类政府采购信息;各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项

目预算总额中预留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其中预

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二、推进举措

(一)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系统,实现政府

采购项目全流程网上运行机制。(责任单位:省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各级政务服务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级财政部门、

雄安新区改发局)

1.全面推广线上服务。优化升级省级政府采购项目网上开

标大厅、电子档案、场地预约、专家费管理等系统功能模块;督

促指导设区市、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和完善公共资源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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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采购)交易系统。(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2.实现跨区域远程异地评标。对于需要在多个区域内抽取

评审专家的项目,实现跨区域远程异地评标。(完成时限:2020

年12月底前,省本级和具备条件的设区市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试行;成功后,市县 (区)推广)

(二)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及时向市场主体提供依法公开

的各类政府采购信息。(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市县 (区)财政

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各级采购人)

1.优化升级中国河北政府采购网。优化升级 “中国河北政

府采购网”栏目内容设置,使网站信息公开渠道更畅通、模块更

丰富、查询更便利。(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

2.推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采购人应在部门预算批复后,

采购活动开始前30日,在中国河北政府采购网和本部门门户网

站公开采购意向。 (完成时限:2020年12月底前,省本级试点;

2021年,省本级全部实行;2022年前,各市县 (区)全部实行)

(三)各预算单位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中预留30%以上

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

低于60%。(责任单位:省财政厅,市县 (区)财政部门、雄安

新区改发局,各级采购人)

1.优化升级预算填报系统。强化采购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

主体责任,在编报部门年度预算时,应在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

中预留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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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完成时限:2021年编报部门预算

时实施)

2.督促落实编报预留份额。在编报2021年预算过程中,财

政部门应监督指导采购人科学合理编报预留份额,落实预留份额

指标。(完成时限:2021年编报部门预算时实施)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财政部门、政务服务部门、采购

人要强化各方责任,做好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积极稳步推

进各项措施落地生效。相关责任单位要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明

确专人负责,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其中第一责任人为牵头单

位,其他责任人要积极做好配合工作。

(二)严格督促落实。相关责任人要严格督促落实,建立跟

踪机制,广泛听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和评审专家对

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意见与建议,对能够解决的要及时解

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向省财政厅反映。第一责任单位负责 《建

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工作台账》(附件),并于

每月25日前向省财政厅报送。

(三)强化宣传培训。各相关责任人要切实做好我省优化营

商环境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相关措施的宣传和培训工作,通过集中

培训、网络宣传和专题讲座等形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附件:建设一流营商环境体系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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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强化在政府采购预算中预留

中小企业份额的通知

冀财采〔2020〕1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财政局,雄安新区改发

局,省直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现

就在政府采购预算中预留中小企业份额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要自觉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法》第四十条第二款关于 “中小企业预留的采购份额应当占本部

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中,预留给

小型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六十”的规定和政府采购政

策,积极承担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体责任。在编制2021年政府

采购预算时,按要求填报本部门、本单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包

括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小微企业 (包括小型和微型企业)

的政府采购预留份额 (见附件)。

二、各部门统筹协调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面向中小企业政府采

购预留份额,部门年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政府采购金额不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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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预算总额的30%,其中,专门面向小微企业的比例不

低于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的60%。以部门为整体,预留比例达不

到要求的,将无法通过财政部门政府采购预算审核。

三、中小企业应当符合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规定>的通知》(财库 〔2011〕

18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 〔2011〕300号)文件规定。符合政府采购政策规定的监狱

企业和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小微企业。

四、对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小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资格预审公告、招标公告、竞争性

谈判公告、竞争性磋商公告、询价公告中予以公布;在招标文

件、竞争性谈判文件、竞争性磋商文件、询价文件中予以注明;

在中标、成交公告中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 《中小企业声明

函》。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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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加强全省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审批服务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

冀工改办〔2020〕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雄安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全省工程建设项

目顺利推进,根据省委、省政府及住建部部署,现就加强全省工

程建设项目网上审批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健全网上审批工作制度

深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国务院及省

委、省政府部署,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环节和手续,全面推行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实现 “网上办”。要进一步健全工程建设项目网上

审批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努力实现疫情防控与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两不误”,确保工作 “不掉线”、服务不断

档。

二、提升网上审批服务效能

加强技术保障,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各

设区市要加强对县 (区)指导,优化咨询服务、项目审批材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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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申报及流转、在线获取审批结果文书等功能。加强信息共享,

全面推进网上受理、并联审批和网上出件,通过视频会商,在线

征求意见等方式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实现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全

流程审批。对于确需纸质材料或现场办理的,应采取邮寄、视频

等方式办理,审批结果尽可能通过邮寄送达,减少或避免企业群

众到受理窗口办理相关事宜。

三、推进审批系统应用推广

按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原则,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系统应用推广,实现审批管理系统覆盖省、市、县 (市、

区)所有相关部门、所有审批服务事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范围内的所有项目都应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进行

审批和管理,实现统一受理、并联审批、实时流转、跟踪督办。

四、切实加强审批服务保障

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通过审批管理系统、门

户网站、微信群及各种媒体,及时全面公开项目网上审批办理途

径、方法和综合窗口咨询电话,引导服务对象通过网上办理相关

审批事项。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做好网上咨询答

疑、流程指引、投诉举报等服务工作,帮助和指导服务对象进行

网上申报,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各项审批顺利推进。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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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自由贸易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建法改函〔2020〕3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行政审批局,雄安新区管委会,省自贸区各片区管委

会: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国发 〔2019〕25号)和 《河北省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政发 〔2019〕5号),我厅制定

了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自由贸易试验区 “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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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自由贸易试验区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

为落实省政府 《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冀政发 〔2019〕5号),在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区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

场片区,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

单管理,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3种

方式分类推进改革。

一、取消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5项、第6项)

(一)取消事项及区外从业资质审批部门

1.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甲级资质 (区外从业):住房城乡建设

部。

2.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乙级资质 (区外从业):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 (大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

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1.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依法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

企业,暂时调整适用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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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许可的决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

号)关于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资质认定”的规定。同时,各自由

贸易试验区及所在地石家庄、唐山、廊坊市和雄安新区范围内,

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中不得再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提

出资质方面要求。

2.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登记注册的企业,拟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应按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

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申请取得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后,方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外按规定从事工

程造价咨询活动。

3.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登记注册,已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的企业,需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外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的,资质到期延续及需要办理资质升级和变更等业务的,按 《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9号)及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申请办理。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依法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完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体系,逐步

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对失信主体加大抽查比例并开展联合

惩戒。

3.推广应用工程造价职业保险,增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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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抵御能力,有效保障委托方合法权益。

4.发挥有关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推动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依

法依规开展工程造价咨询活动。

二、部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

37—43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1.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施工总承包部分二级、部分三级,

专业承包部分一级、部分二级、部分三级、特种工程专业承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

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3.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施工总承包部分三级,专业承包

部分三级、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维修企业资质):由自贸区所在设区市审批局、雄安新区管委

会确定。

4.建设工程勘察企业资质认定 (乙级及以下、劳务):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 (大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

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5.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认定 (部分乙级及以下):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 (大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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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片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6.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甲级):住房城乡建设部。

7.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专业乙级、丙级,事务所):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

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实施许可事项的告知承诺审批流程按

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行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

承诺制的通知》(建办市函 〔2019〕20号)和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告知承诺制审批

试点的通知》 (建办市函 〔2019〕487号)有关要求执行。自

2019年12月1日起,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纳入工程监理企业资质

告知承诺制审批试点实施范围。省市实施许可事项的告知承诺审

批按照本方案确定的流程进行。

2.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

所应满足的许可条件,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

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

定。

3.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实施许可事项的告知承诺制

审批,应当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并

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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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4.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省市实施许可事项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在准予许可后6个月内,由监管部门对申请人业

绩全部实地核查,重点对承诺的业绩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进行核

查。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完善与落实 《建设工程企业业绩实地核查工作办法》(试

行),核查企业申报工程业绩是否真实有效,基本建设程序是否

合法合规。发现企业承诺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企业技术负

责人发生变更除外),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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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不到要求的,应当依法撤销其相应资质,并并列入建筑市场

“黑名单”。被撤销资质企业自资质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

该项资质。

2.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在建工程项目实施重

点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3.加强信用监管,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4.健全和完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企业信息数

据库,确保相关信息公开、完整、准确。

三、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实行告知承诺制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

年版〕第44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

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雄安新

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1.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所应满足的许可条件,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并

提交相关申报材料的,审批部门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2.审批部门应当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

和审批,并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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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获取、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3.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在准予许可后6个月内,由监管部门对申请人有

关安全生产条件全部进行核查,重点对承诺的 “安管人员”和特

种作业人员、工伤保险缴纳等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进行核查。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强化事中监管。通过信息系统电子化核验、施工现场监

督检查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监管等措施,对有关建筑施工

企业及其承建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核查。发现企业不符

合承诺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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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实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处罚。

2.强化事后监管。严格开展事故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核,

对事故责任主体依法实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处罚,并

对其建筑施工活动实施重点监管。

3.强化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促进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将违法失

信主体纳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四、从事生活垃圾 (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

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45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从事生活垃圾 (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

务审批:由自贸区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审批局、雄安新区管

委会确定的审批部门。

(二)具体改革举措

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所应满足的许可条件,

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

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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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准予许可后2个月内,由监管部门对申请人的承

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强化事中监管。审批部门要会同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限期内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查阅相关资料和设施设备,发现企

业不符合承诺条件、不具备从业资格的,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

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2.强化事后监管。审批部门要会同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定期对取得许可企业进行复核,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不具

备从业资格的,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3.强化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促进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将违法失信主体纳

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优化审批服务 (“证照分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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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152项、

第153项、第154项、第155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1.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核定:住房城乡建设部。

2.房地产开发企业 (二级及以下)资质核定: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大兴片区),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

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3.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核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

兴片区),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

委会 (雄安片区)。

4.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核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

兴片区),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

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1.精简申报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社

保证明、资质资格证书等能与登记注册、社会保险缴纳实现共享

的信息。房地产开发企业进一步取消法定代表人和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文件、专业管理人员劳动合同、上一年度财务报告、近3年

房地产开发统计年报基层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及在建项

目进度说明等申报材料。

2.推行电子化申报。我省审批的事项,依托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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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支撑,全面推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住建部审批的事项,建筑

业企业按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

一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的通知》 (建办市函 〔2018〕493号)

要求,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3.推广电子证书应用。逐步扩大电子证书应用范围,推进

省、市域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事项全面实行电子证书。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将违法失信主体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或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六、部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优化审批服务 (“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156—

159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1.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施工总承包特级、部分一级、部

分二级和专业承包部分一级、部分二级):住房城乡建设部。

2.建设工程勘察企业资质认定 (甲级,海洋勘察甲级、乙

级):住房城乡建设部。

3.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认定 (甲级、部分乙级):住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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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部。

4.工程监理企业综合资质认定 (综合,除房屋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外专业甲级):住房城乡建设部。

(二)具体改革举措

1.按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

统一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的通知》(建办市函 〔2018〕493号)

要求,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通过与有关部门数据共享核查有关数据,不再要求申请

人提供人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资质资格证书等材料。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在建工程项目实施重

点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对群众举报问题突出的地区企业业绩开展专项核查。严

厉打击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对弄虚作假的企业依法予以通报

或者撤销其资质。

3.加强信用监管,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优化审批服务 (“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160

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兴

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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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1.推行电子化申报。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身

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全面推行

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数据共享,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

员身份证明、社保证明、资质资格证书等材料。

3.推广电子证书应用。逐步扩大电子证书应用范围,推进

省、市域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事项全面实行电子证书。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信用

状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八、燃气经营许可证优化审批服务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试点事项清单 〔国家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161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不含高速公路服务区附属加气站经

营):廊坊市审批局 (大兴片区),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

区、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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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行电子化申报。审批部门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

全面推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

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人员身份

证明、社保证明、资质资格证书等材料。

3.推广电子证书应用。逐步扩大电子证书应用范围,推进

省、市域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事项全面实行电子证书。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九、供热企业经营许可证优化审批服务 (“证照分离”改革

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省级层面设定,2019年版〕第3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供热企业经营许可证核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大兴片区),

委托自贸区管委会 (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雄安新区管委会

(雄安片区)。

(二)具体改革举措

1.推行电子化申报。我省审批的事项,依托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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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支撑,全面推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

2.推广电子证书应用。逐步扩大电子证书应用范围,推进

省、市域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事项全面实行电子证书。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将违法失信主体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或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十、餐厨废弃物处置,收集,运输从业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 〔省级层面设定,2019

年版〕第4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从事餐厨废弃物处置、收集、运输从业许可:由自贸区市容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或审批局、雄安新区管委会确定的审批部门。

(二)具体改革举措

1.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所应满足的许可条

件,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

查结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2.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实施许可事项的告知承诺制

审批,应当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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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

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3.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准予许可后2个月内,由监管部门对申请人的承

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行业监管部门要限期对从事餐厨废弃物处置、手机、运

输服务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查阅相关资料和设施设备。发现企

业不符合承诺条件、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依法责令限期整改,逾

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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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群众举报事项开展专

项核查,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3.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将违法失信主体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或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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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部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审批实行告知

承诺制的通知

冀建质安函〔2020〕14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局)、行政审

批局,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意见》 (国办发 〔2020〕19号)精神,深入推进建筑业 “放管

服”改革,根据 《河北省2020年深化 “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

安排》(冀放管服小组 〔2020〕1号)要求,决定对我厅负责审

批的部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具体通知

如下:

一、自2020年9月1日起,我厅负责的工程勘察、工程设

计、工程质量检测、工程监理企业,在资质有效期内遵守法律、

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信用档案无不良行为记录的,在资质有

效期届满时,对其资质延续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公路、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审批不在本次告知

承诺制范围内,仍按原规定办理。

二、按照告知承诺制申请资质延续的企业,可登录河北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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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 (网址:http://www.hbzwfw.gov.cn/),按现行的相

关资质标准,在线填报申报信息,对本企业符合延续资质标准条

件的情况作出承诺,完成资质延续申请。建设工程企业应对承诺

内容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三、我厅将根据企业告知承诺,直接为上述企业办理资质延

续相关手续。发现申请企业承诺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我厅

将依法撤销其相应资质,3年内不得申请该项资质,并列入我省

建筑市场主体 “黑名单”。

四、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建设工程企业资质

延续告知承诺制审批的宣传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同时健全

和完善监管措施,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推动

我省建筑业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2020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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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十三部门

印发《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冀建法改〔202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局)、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局、发展改革委 (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国家安全局、水利局、应急管理局、公

安局、人民防空办公室、文物局、气象局、地震局,雄安新区管

委会规划建设局、公共服务局:

现将 《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6月1日

—176—



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

务,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建设一流营商环境

体系,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 (以

下简称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是指未直接使用各级公

共财政投资进行建设,且不生产、储存、使用易燃、易爆、有

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备案类办公建筑、普通仓库和厂房 (项

目清单见附表)。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城乡规划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社

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

第四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应在20

个工作日以内办结。

第五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应全流程通过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完成审批。

第六条 在已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重要矿产资源

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节能评估、气候可行性论证、考古调查

勘探、规划水资源论证等区域评估的地区,对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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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本城市建筑用途管理

相关规定的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无需再就相应的评估评价

事项逐一进行评估。

第七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由建设单位通过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并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共享。

第八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免于设计方案联合审查、

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第九条 建设单位可自主决定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发包

方式;直接发包的,无需办理直接发包备案手续。

第十条 审批部门在审批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时应当采

取下列措施,对审批流程进行优化:

(一)将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两个审批阶段合并为一个

审批阶段;

(二)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防空地下室建设审批、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实行一次申报、并联审批、限时办结;

(三)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同步办理人防工程

质量监督手续、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备案

事项。

第十一条 供水、燃气、热力、排水、供电、通信等市政公

用基础设施报装事项,应当与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并行办

理,在施工许可证核发前完成。

建设单位在确定工程设计方案后,即可提出市政公用服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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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申请。

第十二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需要以下附属小型市政

公用基础设施接入服务的,实行零上门、零审批、零费用的 “三

零”服务,由供水、排水、供电企业负责建设,建设单位无需办

理行政许可手续和缴纳费用:

(一)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4厘米,距离现有水源和下水

道接口不大于150米的供水设施接入;

(二)日排水量不大于50吨,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50厘

米,距离现有水源和下水道接口不大于150米的排水设施接入;

(三)电压等级在10千伏以下 (不含10千伏),报装容量不

大于100千瓦,管线长度不大于150米的供电设施接入。

第十三条 市政公用服务企业提供 “三零”服务不需办理项

目备案、规划、施工、占用挖掘道路、砍伐移植树木等行政许

可,施工前将施工方案报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需要开挖道路的

完成接入后应按标准恢复道路。

市政公用服务企业提供前款服务影响道路通行和交通安全

的,应报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四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全流程审批信息通过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

境、水利、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园林绿化等部门共享,各相关部

门依法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责任。

第十五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首次现场监督检查时,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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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是否符合施工条件和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各方主

体到位情况,告知质量监督要点;在主体结构封顶后、装饰装修

前应当组织一次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各方主体质量安全风险防控

情况,检查结果记入各方主体和相关人员的信用信息档案。

第十六条 深化 “多测合一”,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范

围内整合测绘事项,开放测绘市场,明确准入条件,统一技术标

准,推进成果共享、结果互认。

第十七条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竣工后,牵头负责验收

的部门应当组织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城市管理、行政审批

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项验收部门,联合供水、排水、供电、供

气、通信等企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联合验收和市政公用设施

接入工作。

牵头负责验收的部门应当在验收通过后,通过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系统将相关材料和验收结论推送至备案部门,备案部门

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各地可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具体办法。

附表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附图 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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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和企业资质

人员资格证书再次自动延续的公告

2020年第44号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工作部署,根据我省支持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复工复产的有关政策

措施,决定对省、市核发的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勘察设计、

工程监理、造价咨询、质量检测等企业资质、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房地产评估机构备案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认定

证书以及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师、注册建造师、特种作业人

员、安管人员等各类人员资格证书,凡2020年10月31日之前

有效期届满的,自动延续至2020年10月31为尽可能避免和减

少人员集聚,省、市核发的符合自动延续条件的电子证书和纸质

证书2020年10月31日前可继续使用原证书,无需办理证书延

续换证或签注手续,持证企业和个人主动申请办理延续手续的以

2020年10月31日作为原证书的有效期届满日。有效期延续到

2020年10月31日届满的证书,各市审批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

充分考虑证书数量和审批效率,提前开展再延续审批并尽可能分
—876—



期分批分散进行,防止出现大规模集中受理和审批现象。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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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建法改〔2020〕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行政审批局,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深化 “放管服”改革,在全省范围内推进 “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我厅制定了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区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机

场片区仍按照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自由贸易试验区 “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执行。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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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实施方案

为深化 “放管服”改革,从2020年7月1日起,在全省范

围内,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

管理,按照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2种方式分类推进改

革。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区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

区、大兴机场片区仍按照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自由贸易

试验区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实施方案》执行。

一、部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河北省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国家层面设定第12—15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1.建筑业企业资质认定 (施工总承包部分三级、专业承包

部分三级、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燃气燃烧器具安

装维修企业资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或行政审批局;

2.建设工程勘察企业资质认定 (乙级及以下、劳务):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行

政审批局;

3.建设工程设计企业资质认定 (部分乙级及以下):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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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行政

审批局;

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认定 (专业乙级、丙级,事务所):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改革举措

1.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应满足的许可条件,

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

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2.审批部门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

批,并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

获取、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3.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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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在准予许可后6个月内,由同级监管部门对申请

人业绩全部实地核查,重点对承诺的业绩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进行

核查。

(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完善与落实 《建设工程企业业绩实地核查工作办法》(试

行),核查企业申报工程业绩是否真实有效,施工许可证是否合

法合规。发现企业承诺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企业技术负责

人发生变更除外),要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

不到要求的,应当依法撤销其相应资质,并列入建筑市场 “黑名

单”。被撤销资质企业自资质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该项

资质。

2.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在建工程项目实施重

点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3.加强信用监管,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4.及时健全和完善我省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在全国建筑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库信息,确保相关信息公开、完整、准

确。

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实行告知承诺制 (河

北省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国家层面设定第16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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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改革举措

1.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应满足的许可条件,

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

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2.审批部门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

批,并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

获取、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3.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在准予许可后6个月内,由同级监管部门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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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关安全生产条件全部进行核查,重点对承诺的 “安管人员”

和特种作业人员、工伤保险缴纳等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进行核查。

(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强化事中监管。通过信息系统电子化核验、施工现场监

督检查以及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动态监管等措施,对有关建筑施工

企业及其承建工程项目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核查。发现企业不符

合承诺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改,

或实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处罚。

2.强化事后监管。严格开展事故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复核,

对事故责任主体依法实施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处罚,并

对其建筑施工活动实施重点监管。

3.强化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促进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将违法失

信主体纳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三、从事生活垃圾 (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河北省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

项清单国家层面设定第17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从事生活垃圾 (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

务审批: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环境卫

生)部门或行政审批局。

(二)改革举措
—586—



1.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应满足的许可条件,

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

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2.审批部门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

批,并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

获取、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3.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准予许可后2个月内,由同级监管部门对申请人

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

(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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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事中监管。审批部门要会同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限期内对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查阅相关资料和设施设备,发现企

业不符合承诺条件、不具备从业资格的,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

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2.强化事后监管。审批部门要会同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定期对取得许可企业进行复核,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不具

备从业资格的,对其依法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

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3.强化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促进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将违法失信主体纳

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和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四、餐厨废弃物处置,收集,运输从业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河北省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省级层面设定第3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从事餐厨废弃物处置、收集、运输从业许可: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县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行政审批局。

(二)改革举措

1.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办理许可应满足的许可条件,

申请人承诺已经具备许可条件的,根据申请人承诺和在线核查结

果 (限具备条件的)直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2.审批部门依托相关政务服务平台,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

批,并积极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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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核验的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3.申请人有不良信用记录,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三)审批流程

1.申请。申报企业登录河北省政务服务网或当地政务服务

网,按相关提示在网上提交申报材料、告知承诺书,并完成 《告

知承诺书》电子签名。

2.受理。审批机关接收申请人告知承诺申请,并出具电子

受理单。

3.审批。审批机关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申请材料及

有关信息共享平台比对情况直接办理资质审批手续,提出审批意

见。

4.公告。对通过审批的,审批机关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颁发资质证书。

5.核查。准予许可后2个月内,由同级监管部门对申请人

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

(四)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行业监管部门要限期对从事餐厨废弃物处置、手机、运

输服务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查阅相关资料和设施设备。发现企

业不符合承诺条件、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依法责令限期整改,逾

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

2.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群众举报事项开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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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核查,依法查处弄虚作假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3.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将违法失信主体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或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五、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优化审批服务 (河北省 “证照分

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国家层面设定第75-77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1.房地产开发企业二级资质核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核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房地产开发企业四级资质和暂定资质核定: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行政审批局。

(二)改革举措

1.精简申报材料。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核验的

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2.实行电子化申报与审批。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按

照 “一网通办”要求办理资质核定工作,全面实行电子化申报和

审批。

3.实行电子证书。直接核发电子证书,申请人自行下载使

用。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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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将违法失信主体纳入不良信用记录或

“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六、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优化审批服务 (河北省 “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国家层面设定第78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准: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改革举措

1.精简申报材料。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核验的

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2.实行电子化申报与审批。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按

照 “一网通办”要求办理资质核定工作,全面实行电子化申报和

审批。

3.实行电子证书。直接核发电子证书,申请人自行下载使

用。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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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信用监管,向社会公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信用

状况,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七、燃气经营许可证优化审批服务 (河北省 “证照分离”改

革全覆盖事项清单国家层面设定第79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或行政审批局。

(二)改革举措

1.精简申报材料。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核验的

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2.实行电子化申报与审批。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按

照 “一网通办”要求办理资质核定工作,全面实行电子化申报和

审批。

3.实行电子证书。直接核发电子证书,申请人自行下载使

用。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

八、供热企业经营许可证优化审批服务 (河北省 “证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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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省级层面设定第4项)

(一)事项及审批部门

供热企业经营许可证核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具体改革举措

1.精简申报材料。对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方式获取、核验的

材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2.实行电子化申报与审批。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身份认证、数据共享、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基础支撑,按

照 “一网通办”要求办理资质核定工作,全面实行电子化申报和

审批。

3.实行电子证书。直接核发电子证书,申请人自行下载使

用。

(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通过信息公示、抽查、

抽验等方式,综合运用提醒、约谈、告诫等手段,依法查处违法

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

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公开许可审批以及事中事后监管信

息,鼓励社会监督,依法对违法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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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全面实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数字化联合审查的通知

冀建质安〔2020〕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局)、人民防

空办公室、行政审批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规划建设

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部署要求,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2019年起我

省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领域逐步推行施工图联合审

查,去年底已全面实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数字化审查。为进一步加

大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力度,加快推进我省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进程,决定全面实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数字化联合审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和方式

省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含除人防指挥工程外的

各类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全面应用 “河北省施

工图数字化联合审查管理系统” (以下统称 “数字化联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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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采用数字化审图方式,由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相

关部门共用审查结果,依照各自职责进行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

二、工作措施

(一)全面升级审图系统。在现有 “河北省施工图审查管理

系统”全面实现数字化审图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改版升级,由建

设单位委托相应施工图审查机构,依法对消防设计审查、人防设

计审查、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光纤到户通信设计、建筑节能、绿

色建筑等方面内容进行审查,分专业出具审查意见。住房城乡建

设、消防设计审查、人防设计审查等主管部门不再进行技术审

查。各市自行开发相关系统的,应与省数字化联审系统实现数据

实时对接。

(二)保持操作方式不变。登录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网站 (http://zfcxjst.hebei.gov.cn)”,点 击 “综 合 服 务 平

台”,在 “工程项目管理”栏目下,找到 “河北省施工图数字化

联合审查管理系统”,点击 “在线登录”即可进入系统操作界面。

系统进行身份识别后,各主管部门、审查机构和机构人员可在权

限范围内进行操作,系统自动记录操作人员、操作事项、审查意

见、查询记录等信息,方便用户使用。

(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由工程勘察设计企业提交完整的

电子图纸文件 (包含全套施工图纸、消防施工图和人防施工图

等)、岩土勘察报告、节能计算书、结构计算书等,通过系统实

现项目申报、合同签订、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查、统计分析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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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归档等环节全程无纸化,过程文件资料自动电子存档,全过程

留痕,提高审图效率,确保审图质量。

(四)明确审查业务范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机构和人员应符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要求。审查机构业务范围分两类:一类

机构承接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含除人防指挥工程外的

各类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业务范围不受限制;二类机构可以承

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同上)的施工图审

查。人防指挥工程的审查,由人防部门另行规定。房屋建筑、市

政基础设施 (含人防工程)的规模划分,按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和人防主管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五)严格审查过程管理。市级有关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注册

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审查机构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审核和认定,及时

将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信息录入到全省施工图数字化联审系统,

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一律不得从事审查业务。各级有关主管部门

通过系统实现对施工图审查所有环节、审查进度、审查时限的实

时监管,及时解决审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六)提高审查服务效率。消防、人防等技术性审查内容并

入后,原则上施工图审查不超过原规定时限,切实提高施工图审

查机构服务效率。大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15

个工作日,中型及以下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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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以上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的复审时

间。

(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各级住房城乡建设、消防设计审

查、人防设计审查等主管部门应建立以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为基础、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依托的新型监管机制,严

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按年度将在本行政区域开展审查业务

的审查机构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严重违法违规的审查机构和从

业人员,依法严肃追责,确保施工图审查质量。

(八)强化质量责任追溯。各级住房城乡建设、消防设计审

查、人防设计审查等主管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强化施工图审查质

量安全监管。建设单位对向审查机构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勘

察设计企业应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的质量负责;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审查工作负责,承担审

查责任。各地应做好施工图审查文件归档管理,做到质量责任可

追溯。

(九)审查结果公开发布。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结果及有关

过程信息,包括项目基本情况、勘察设计完成单位及主要勘察设

计人员、审查机构及审查人员等,将通过数字化联审系统自动在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发布,接受社会监督。

三、实施步骤

(一)试运行阶段。自发文之日起至2020年7月20日为试

运行期。各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和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尽快熟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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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通过数字化联合审图方式完成施工图审查工作。

(二)正式运行阶段。自2020年7月21日起,所有未出具

审查合格书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一律通过数字化联

合审图方式开展审查业务,不再采用线下审图方式。涉及国家秘

密的大中型人防工程或其他不宜公开的特殊工程,经所在市 (含

定州、辛集市)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可继续采用线下审图方

式。

四、其他要求

(一)信息填报真实准确。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登录系统后,

应首先如实填报施工图审查系统中本单位人员基本信息,并做好

日常更新和维护,确保人员信息真实有效。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审

时,勘察设计项目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直接从单位人员数据库

选定。提交审查的电子图纸应当符合国家施工图制图标准,电子

图纸中应当具有设计单位的图签和设计人员的签名,电子图纸与

实际 “蓝图”必须完全一致。

(二)内部管理严谨高效。各勘察设计企业、施工图审查机

构要把推进数字化联合审图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做好

人员系统应用培训,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进数字化联合审图高

质量、平稳有序全面应用。各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做好对建设单

位、勘察设计企业的咨询服务,协助、指导做好线上申报和设计

修改等工作,确保出图、传输、审查、监管全部通过网络系统进

行,更好指导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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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及时认真总结经验。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积极推

进数字化联合审图工作,督促和指导本地施工图审查机构、勘察

设计企业用好新版河北省施工图审查管理系统,规范开展数字化

联合审图,提升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质量和效率。同时,要关注

施工图审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充分运用网

上电子图审查成果,加强检查与指导,确保施工图审查工作质

量。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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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环大气函〔2020〕13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

干措施》(冀政办字 〔2020〕14号)要求,全力保障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相关企业和项目正常生产建设及物资运输,坚决打赢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我厅制定了 《贯彻落实 <关于打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

地认真抓好落实。

2020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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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贯彻落实《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

干措施》(冀政办字 〔2020〕14号)要求,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监

管正面清单制度在保障疫情期间物资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全力保

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项目正常生产建设及物资运输,

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安排部

署,强化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和协同防控,坚持特事特办,急事

急办,通过将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纳入环境监管正面清单、保障相

关车辆运输畅通、强化对相关企业帮扶指导,最大限度增加防疫

物资供给。

二、工作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和项目100%纳入生态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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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清单;会同有关部门,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群众生

活保障和医疗废物运输车等相关车辆畅通行驶;对有环保服务需

求的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和项目,100%及时回应并服务到位,确

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物资生产运输顺畅。

三、重点任务

(一)及时将防控重点企业项目纳入正面清单

严格落实省政府有关要求,加强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企

业和项目纳入正面清单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对接工信、卫健等

部门,对于涉及疫情防控的重点企业、医疗卫生建设项目,第一

时间纳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并对外发布。加强与相关部门会

商协调,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阶段需要,对纳入正面清单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企业进行及时动态调整。

(二)全力保障防控重点企业项目正常生产建设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制度,对纳入正面清单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和项目加大服务保障力度,支持有关企

业保质扩量,开足马力加紧生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保

障该类企业正常生产,实行不限产、不停产、不检查、不打扰。

对节后复工复产涉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点企业项目等,靠前

帮扶指导,全面消除环境安全隐患,确保顺利复产复工。对新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审批,并

可按照 “特事特办”的原则先行开工建设。

(三)坚决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车辆运输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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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主动沟通联

系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用车单位,制定支持办法,提供相

应服务,保障运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群众生活必需品的车

辆以及垃圾清运车、医疗废物运转车等特种车辆不限行,重污染

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仍要保障相关车辆正常运输通行。对其他重

点用车单位,督促全面建立污染防治责任制和全面达标排放承诺

制,鼓励使用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或清洁能源、新能

源车运输。

(四)切实加强重点企业指导帮扶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对

有环境保护技术服务帮扶需求的相关企业,特别是涉及废水、废

气、固废、医疗垃圾处理处置的,要及时作出回应,积极提供技

术解决方案,必要时设驻厂员现场指导。对存在环境风险隐患的

相关企业,积极组织专家会诊并提出解决方案,指导建设完善污

染防治设施,排除环境安全隐患。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推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把全力保障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给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把

疫情防控相关企业纳入正面清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统筹做好安

排部署,切实把保障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和项目正常

生产建设相关要求落实到位,相关政策措施执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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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会商机制,加强部门沟通。要加强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重点企业项目纳入正面清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建立快速反应和部门沟通会商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将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重点企业和项目纳入正面清单,并对外发布。要根据疫情

防控阶段需要,及时会商研判,动态调整清单,提供精准保障。

(三)严肃工作纪律,严禁 “一刀切”。各地要充分认识服务

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正常生产运行和项目正常施工的

重大意义,充分认识建立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正面清单制度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责任担当,精心指导、精准帮

扶、精确保障,坚决防止和杜绝 “一刀切”行为,对违反本 《方

案》精神,在疫情防控中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

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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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制定实施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

清单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环办字函〔2020〕9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

根据生态环境部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 〔2020〕13号)和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执法局 《关于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执法 〔2020〕1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研究制定了 《河

北省生态环境厅制定实施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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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制定实施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实 施 方 案

根据生态环境部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 〔2020〕13号)和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执法局 《关于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相关工作的通知》

(环执法 〔2020〕1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

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形势、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的现实需要,主动作为,优化监督执法方式,深

化完善 “非现场”执法手段,有效促进企业自律,协同推进疫情

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二、纳入范围和条件

以下类别的行业企业和项目具备相关条件的纳入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

(一)疫情防控期间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企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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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防护服、消毒液、医药、医疗设备等医疗卫生、物资生产

企业。

纳入范围和条件:

1.已经纳入全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的疫情防控相关企业。

2.其他经市、县党委政府、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

认可的。

(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

纳入范围和条件:已经纳入全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的88个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

(三)民生保障重点行业企业,包括畜禽养殖、屠宰及肉类

加工、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电力、燃气等与民生保障直接

相关的企业。

纳入范围和条件:

1.已经纳入全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的132家民生保障类企

业;

2.其他按要求已办理环保手续、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境

管理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完备且能够保障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近一年以来无环境违法行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按规定要

求应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企业,已完成并

能保证正常稳定运行,能全面真实准确反映污染物排放状况。二

是在线监测设备未对所有排污节点进行全覆盖的企业,按照规定

的监测频次对污染因子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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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达标。三是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律体系,并公开进行承诺。

(四)污染小、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包括计算机、

通信电子、机械加工等污染小的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企

业,以及餐饮、娱乐、洗浴、汽车销售和维修等服务业企业。

纳入范围和条件:

1.已经纳入全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的851家战略性新兴企

业;

2.其他按要求已办理环保手续、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境

管理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完备且能够保障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且近一年以来无环境违法行为。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按规定

要求应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企业,已完成

并能保证正常稳定运行,能全面真实准确反映污染物排放状况。

二是在线监测设备未对所有排污节点进行全覆盖的企业,按照规

定的监测频次对污染因子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监

测结果达标。三是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律体系,并公开进行承

诺。

(五)重大工程项目,包括交通基建、水利工程等国家或地

方重大项目。

纳入范围和条件:

1.已经纳入全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重点工程项目类的321

个项目;

2.其他已做到施工工地 “六个百比百”要求,已安装P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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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保证正常运

行、达标排放,且近一年以来无环境违法行为。

(六)重点领域企业,包括汽车制造,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电力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

纳入范围和条件:

1.已经纳入全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的1372家重点出口企业

和26家军民融合企业;

2.其他按要求已办理环保手续、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境

管理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完备且能够保障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近一年以来已进行过现场检查且无环境违法行为。同时符合以下

条件:一是按规定要求应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的企业,已完成并能保证正常稳定运行,能全面真实准确反映

污染物排放状况。二是在线监测设备未对所有排污节点进行全覆

盖的企业,按照规定的监测频次对污染因子开展自行监测并保存

原始监测记录,监测结果达标。三是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律体

系,并公开进行承诺。

(七)其他已安装 “非现场”监管设施,建立环境污染防治

自律体系,并公开进行承诺的企业。

纳入范围和条件:

1.在线监测设备、远程执法抽查设备、无组织排放智能管

控设备、分表计电设备 (或企业分布式控制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

联网)等以上 “非现场”监管设施已全部装备,实现排污节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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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监控全覆盖,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且稳定运行。

2.按规定要求应当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的企业,已完成并能保证正常稳定运行;同时已办理环保手

续、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境管理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完备且能

够保障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近一年以来无环境违法行为。

3.按规定要求应当安装分表计电设备 (或企业DCS系统与

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企业,已完成各排

污节点全覆盖的;同时已办理环保手续、环保制度台账完善、环

境管理规范、污染防治设施完备且能够保障正常运行和达标排

放、近一年以来无环境违法行为。

三、监督执法方式

(一)实行差别化监管。对于纳入疫情防控期间急需的医疗

卫生、物资生产企业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项目不开展日常现

场执法检查,在清单实施期间被 “双随机”抽查到的,可免于现

场执法检查。对于其他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企业项目,一般

不进行日常现场执法检查,主要通过无人机、在线监控、分表计

电、远程执法等 “非现场”执法方式开展监督执法,在清单实施

期间可做为 “双随机”一般监管对象实施监管,对于其中 “非现

场”监控设施完备、可以全面反映企业排污状况的企业,可以以

“非现场”执法手段代替 “双随机”现场执法检查,减少现场执

法检查频次。对于举报投诉、来信来访、污染问题,以及 “非现

场”监控设施推送的问题线索,要依法实施现场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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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帮扶整改。对于监督执法正面清单企业各地要全

部纳入 “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助力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主

题实践活动帮扶名单,加强帮扶力度,指导解决实际问题,做到

“无事不扰、有事帮扶”。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执法程序,进一

步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审慎采取查封、扣押和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等措施,坚决杜绝 “先罚再说、先停再说、以罚代改、

以罚代管、以停代改、以停代治”等现象的发生。对于因受疫情

防控直接影响,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且未造成环境危害

后果的,可以不予处罚,督促尽快整改到位。对因受疫情防控直

接影响而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可以酌情延长整改期限。

(三)倡导企业自律。通过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律体系,并

公开进行承诺等方式,引导企业如实公开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

方式、执行标准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治理信

息的企业,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帮助企业健全自律体系,完善环

保工作制度,规范环保运行台账,建立企业内部环境问题自查自

纠和考核奖惩制度,压实企业内部各层次的环保管理责任,有效

促进企业主动治污、主动治污、自觉守法。

(四)鼓励安装完善 “非现场”监控设施。通过将 “非现场”

监管设施完备且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企业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严格落实差别化监督执法要求,进一步鼓励企业自觉主动安

装完善在线监测设备、远程执法抽查设备、无组织排放智能管控

设备、分表计电设备 (或企业分布式控制系统与生态环境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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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 “非现场”监管设施,指导企业加强运营维护,确保非现

场”监管设施稳定正常运行。

四、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实施。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深刻领会建立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的重要意义,认真对照纳入

范围和纳入条件,按照县 (市、区)级核查申报、市级审核确

认、省级备案抽查的原则,严格核实确认,确保工作质量。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和雄安新区)生态环境部门要精心谋划,加强

指导,强化审核,组织辖区内各县 (市、区)生态环境分局及

时、准确的建立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并于3月31日前完成并报

送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二)实行动态调整。本次疫情防控期间建立的监督执法正

面清单实行动态调整,对于符合清单要求、特别是主动安装完善

“非现场”监管设施且能够保障正常运行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的企业及时纳入;对于通过举报投诉、来信来访、污染问题,以

及 “非现场”监控设施推送的问题线索,经核查属实存在环境违

法行为的,及时剔除;对于检查发现的因企业虚假申报、以及生

态环境部门审核不认真、不负责等问题,实行 “一案双查”。疫

情防控结束后,结合 “非现场”监控设施安装完善及执法监管等

情况,进一步进行调整。

(三)及时总结经验。建立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是优化

执法方式、推动分类监管的积极探索,是运用科技手段、提升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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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能的重要契机,也是促进企业守法、倡导自律承诺、强化自

我约束的有益尝试,各地要及时总结工作的经验,创新完善 “非

现场”执法手段,优化监管方式,为今后全面推进 “非现场”执

法奠定坚实基础。要统一思想认识,对于纳入清单的企业不等同

于 “不管不问”“降低要求”,而是通过分类监管、差别化监管、

“非现场”监管,实现对守法企业 “无事不扰”,对违法企业 “利

剑高悬”。同时,要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对于执法检查发

现的恶意排污、非法排污、偷排偷放等行为,以及 “散乱污”企

业违法生产、非法排污等问题,特别是涉及疫情医疗废物、医疗

废水、群众反映强烈、侵害群众利益、监测数据弄虚作假、严重

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及

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信息报送。各地要加强信息报送,强化舆论宣传,

加大正面引导,要及时梳理总结相关做法、经验和案例,从3月

起每月月底前报送3篇关于落实正面清单工作中的亮点、成效稿

件,以及依法履职查处的重大违法典型案例;9月30日前,将

落实正面清单工作总结和工作情况汇总表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附件:1.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工作情况汇总表

2.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

—217—



䱺Ԭ�

ᗀࠄᄣᅖੰข᭧ຍӭࢺͻৱцල᛫

ඡͱӦสġ

൦ᐸ

�ᐸᵢ㓝ມ൞

ㅢж㺂ε

㓩ޛঋ

Էѐᮦ䠅

δѠε

ਦⲺ䞃ྍȽ㓼ौ࠰

᧠᯳�ਇᮽ�ᮦ䠅

�Ԭ�

ঋԷѐ⧥ູ

䘓⌋Ṿ༺㖐ᮦ䠅

�Ԭ�

㖐༻ރࠅ

⅗ᮦδ⅗ε

ďೇ·މĐ



ລ

nn

ޙۦ

ഊੜ�ұͧࣳճூӦઝ୲ྜϢိ҉֠cϢϰஜᄥӎಠcϢϰຫපС֠҉ੇ߈

ӎಠēݧཛྷЩჼ؟ຫԉӎಠԅұd

—317—



䱺Ԭ�

ၷগဗܒᄣᅖੰข᭧ຍӭ
ඡͱӦสġ

ᓅ

ਭ
൦ᐸ

৵

δᐸȽ॰ε

Էѐδ亯ⴤε

〦

㺂ѐ

㊱ශ

㓩ޛ

㤹പ

ć䶔⧦

൰Ĉⴇ㇗

䇴᯳

ᱥੜ

ᔶኋ

ਂ䳅ᵰ

Ỷḛ

ವ

ै
ದޥᅬ  ٤ഓ ಪଶᄥႏ ďసĐ Ԩޙζד 

ഊੜ�ઌదֳถē̟ზඹᄉྑௐᄯď�Đ�ďĐफࠩඡໟĢqׄຣЦrಁڕಠ

ඡໟ୲ྜંྸ̝ᅭωူಓൟࡂܬϦਪ॓ฉԅಁࣅಠĢಾႺഀ഻ݯ

АඡໟઌదჾੋூӦ܊ಾճ؞୲ྜࠩഀ഻ݯАd

—417—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关于继续深化开展“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 助力

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

冀环办字函〔2020〕6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厅机关各处室、各环境监

察专员办公室、河北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厅属各单位:

自2019年2月份开始,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组织开展了 “万

名环保干部进万企,助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主题实践活动,取

得了积极成效。为进一步巩固成果,切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经研究,决定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继续深

化开展 “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助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主题实

践活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巩固即有成果,拓展深化2019年帮扶工作成效。各地

要在2019年 “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助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主题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有效的经验做法,调整优化帮

扶方式,提高帮扶工作水平,继续采取送法律、送政策、送科

技、送方案、送服务进园区、进企业,组织帮扶人员对各项既定

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回头看”,对于帮扶措施未按要求落实

到位或者出现反复的,要及时督促企业严格按要求整改到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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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巩固帮扶成效。同时,要继续拓展深化,对于未纳入2019年

帮扶范围的重点企业,要结合本地实际,有序纳入帮扶范围,逐

一明确帮扶责任人,逐环节查找环境隐患,逐项明确整措施,建

立帮扶台账,持续跟踪问效;对于已纳入2019年帮扶范围的,

要对标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再次进行一次全面体

检,查漏补缺,针对体检发现的问题制定帮扶措施,完善帮扶台

账,督促企业落实到位。

二、坚持关口前移,强化企业复工复产帮扶指导。各地要切

实增强大局意识,紧抓当前企业复工复产关键时期,主动靠前服

务,强化帮扶措施,切实指导帮助企业积极有序复工复产。对于

尚未复工复产的企业,要帮助其对生产环节、排污节点以及污染

防治设施、自动监测设备等开展全方位体检排查,对排查中发现

的问题和隐患,及时帮助制定整改方案,指导企业推进整改落

实,坚决防止因设备启动造成的突发性排放。对于已复工复产的

企业,坚持差别化管控,强化科技执法和非现场执法手段,结合

“双随机、一公开”,实行抽查、抽检,合理安排执法频次,最大

程度减少无谓干扰。同时,坚持服务式、体检式、预防式执法,

统筹做好医疗机构和医废处置单位帮扶指导,全面查找短板,坚

决堵塞漏洞,对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全面总结梳理,深入细致分

析,找准共性问题,制定长效措施,指导提升医废处置管理能力

水平。

三、结合工作实际,切实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帮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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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地要紧紧围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重点在以下

几个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力求重点突破。要强化超低排放改造企

业帮扶。紧盯区域内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项目,特别是水泥、平

板玻璃企业和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组织帮扶企业对标最新排

放标准,梳理超低排放改造症结所在,分析安全生产和污染防治

隐患,全程指导帮扶,督促企业升级改造污染防治设施,推动生

产绿色化、清洁化;对已实现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焦化、火电

等行业,加强指导帮扶,保证治污设施安全运行、稳定运行,消

除安全生产和污染防治隐患,全面推进无组织排放管控和大宗货

物清洁运输。要强化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帮扶。对挥发性有机物

储存、转移、输送等无组织排放环节以及分离、精制、化学反应

等挥发性有机物的收集排放进行重点帮扶检查,深入开展达标治

理,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和企业工艺装备水平,实现全省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稳定达标排放,为切实落实好7月1日施

实的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27822-2019)

打下基础。要强化在线监测设备安装联网运行帮扶。根据各地公

布的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帮扶新增重点排污单位尽快完

成在线监测设备的安装联网备案工作,对已安装在线监测设备的

企业要加强帮扶指导,切实减少因运维不到位、在线监测设备故

障、停启炉、焖炉等原因造成的超标 (异常)数据频发多发问

题。

四、建立长效机制,帮助指导企业建立健全环境管理自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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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各地要在帮扶的基础上,指导企业充分认识建立健全环境管

理自律体系的重要意义,切实强化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自觉

性和主动性,积极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规范企业内部环境管

理,实现由 “被动监管”向 “主动治理”的转变。要坚持严格执

法与普法、服务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和政策解读,研究

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进措施,结合日常监管执法工作,在企业环保

意识建设、环保机构建设、环保日常管理等方面提出规范意见建

议,助力打好规范管理基础,实现自我规范,自我监督,自我评

价的环保运行机制,帮扶期间发现的污染防治隐患应建立问题清

单,持续帮扶指导、限期整改完成,整改期限内的问题,特别是

近期集中复工复产期间出现的污染隐患,一般不作为违法问题处

罚,防止以罚代改、以停代改等 “一刀切”行为。要将服务保障

延伸到企业一线,在有效提高企业领导层、决策层对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重视程度的基础上,全环节、全流程帮助提升环境管理岗

位人员执行能力,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实际操作水平,确保不折

不扣落实各项环境管理措施,推进科学管理、精准管理理念切实

落地落实,努力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五、强化工作举措,务必确保各项帮扶措施落地见效。各地

要高度重视 “万名环保干部进万企,助力提升环境治理水平”主

题实践活动,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坚持力度不减、措施更

实、手段更新,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认真总结完善2019

年经验做法,创新工作方式,找准帮扶企业存在的各项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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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问题隐患,提出有效可行整改措施,制定整改方案,督促限期

整改到位,切实将整改落实的成果转化为企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提升的实际成效。要严肃工作纪律,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不得借服务企业名义增加基层和企业负担;严格遵守廉洁

纪律,不得借机吃、拿、卡、要,保持与企业的 “亲、清”关

系。

请各地于3月1日前报送工作联系人明细表 (附件1),自3

月份起,定期梳理汇总问题台账、成果台账、工作信息、典型案

例等内容,每月15日、30日前报送成果台账 (附件3)、工作信

息、典型案例,工作信息、典型案例每次报送各不少于2篇,省

厅将在厅网站、微信公众号择优选登。6月20日前报送半年工

作总结,12月20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总结。以上内容均以纸质版

盖章扫描后与电子版一同发送至电子邮箱sthjtzfj213@163.com。

联 系 人:祁楠

联系电话:0311-87901572 17731148862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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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工作的通知

冀环环评函〔2020〕10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河北雄安新

区生态环境局、公共服务局:

为切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应对工作部署要求,积极支持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打赢新型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现就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工作通知如

下:

一、为切实配合做好全省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对位于规

划环评通过审查的经济开发区 (或工业园区)内建设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用于防疫的药品、生物制剂、消毒药

水、卫生材料、防护材料、医疗器械等新、改、扩建项目,医院

或配套污水处理项目,可按照 “特事特办”原则先行开工建设,

同步办理或限期补办环评审批手续。已建成需要投入运行的建设

项目可先投入运行,确保正常生产,同步办理或限期补办排污许

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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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上述项目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同时向有审批权的生

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报告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及污染防治措

施,承诺生产过程中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做到达标排:

放,在限期内完成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工作,要求疫情防控期间投

入运行的项目建设单位,在限期内完成排污许可证申领和核发工

作。

三、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不得以 “未批先建”、无证排污

等理由对上述建设项目进行处罚,同时,应做好上述项目的日常

监管和监测工作,指导帮助其落实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要

求,确保达标排放。

四,本通知 “特事特办”原则仅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疫情正式解除之日起终止。

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应成立项目环评与排

污许可服务专班,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待疫情解除后,对重大民

生工程、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实施一对一服务,指导和帮助建设单

位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或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将疫情对项目落地

和建设的影响降到最低。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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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进一步强化重点项目环评审批

服务措施的通知

〔2020〕—124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河北雄安新

区生态环境局、公共服务局:

为贯彻全国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做好稳投资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落实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和项目建

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完成2020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部署,

助力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重点项

目环评审批服务,圆满完成2020年全省经济增长目标。经研究,

我厅特制定重点项目 “五加五”环评审批服务措施,现将有关要

求通知如下:

一、建立台账,成立专班

各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围绕重点项目,提升

服务保障水平,深化环评制度改革,简化审批程序,形成支持服

务重点项目环评审批的长效机制。建立重点项目台账 (国家层

面、地方层面和利用外资层面重大项目三本台账)和优化服务台

账,准确掌握项目环评审批和建设情况,实行一企一册、挂账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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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限时办结。各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应成立服务重点项

目工作专班,由分管局领导任组长,相关处 (科)室主要负责

人、重点项目所在县 (市、区)分局工作联系人为成员,各县

(市、区)分局参照成立相应工作专班。

各工作专班要细化工作方案,明确工作重点,及时制定、印

发实施方案,并将目标任务进行分解,明确分包领导和责任人,

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常态化推动工作。各工作专班定期开展 “回头

看”,各市、县 (市、区)工作专班每两周通过电话回访,每个

月实地走访一次,对已办结问题要积极主动进行回访,查看问题

解决是否到位,实施举措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企业是否满意。

二、即来即办,绿色通道

在符合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对于重点项目实行即到即受理、

即受理即评估、评估与审查同步的原则,并行推进相关工作。各

地不得违规设置或保留水土保持、行业预审等环评审批的前置条

件。创新审批方式,出台服务指南,全程指导,畅通审批绿色通

道。将审批要素标准化、制度化、透明化,进一步减材料、减环

节,优化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让重点项目企业少走弯

路。

三、规划环评,简化内容

产业园区在落实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要求,编制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并通过审查的基础上,实施园区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与简化机制。规划环评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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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重要依据,对符合规划环评及

审查意见的入园进区项目,项目环评文件应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

各项要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中的选址符合性分析、区域大气环

境容量及总量控制、配套基础设施可行性等内容可进行简化,提

高环评文件编制时效。

四、前期介入,限时办结

各市要高度重视项目前期服务工作,提早介入,积极谋划。

在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报批前,要全面对接重点项目建设单位,督

促尽早开展项目环评,合理安排报批时间,指导环评单位做好环

评文件编制工作,指导建设单位优化选址选线、生产工艺和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对规划选址、区域污染源削减替代等难点问题,

积极调度项目所在地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建设单位、环评编制

单位,提前研判、制定措施、分解责任、限期落实,破解影响项

目环评审批的 “瓶颈”问题,力争把生态环境隐患解决在前端,

加强跟踪问效,定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环评审批实行限时办结

制,严格落实我省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时限要求,审批时限压缩至

法定时限的1/4,报告书在15个工作日内、报告表在7个工作

日内限时办结。

五、互联网申报,不见面审批

省、市、县三级环评审批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推进 “互联网+

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全力推进使用 “全国建设项目环评

统一审批系统”,除涉密以外的所有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应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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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受理、审批全部实现网上操作,实现 “不见面”审批,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审批工作正常开展。需提交的纸质材料在项目受

理后的5个工作日内通过邮寄方式提交即可。

六、其他工作要求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和行政审批部门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狠抓落实,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细化举措,创新

做法。要加强宣传引导,研究新问题、新情况,总结推广经验,

建立奖惩机制,确保支持服务重点项目各项任务举措落到实处,

为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创造条件。各市工作专班每月3

日前将上一个月服务重点项目工作开展情况、成效及工作台账上

报省生态环境厅,同时将重点项目三本台账上传至生态环境部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智 慧 监 管 平 台 (http://10.102.33.164:8080/

EIAITM/a)。

2020年6月20日、12月20日前上报半年、全年工作总结。

20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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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

落实工作的通知

〔2020〕—125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河北雄安新

区生态环境局、公共服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

见》(环综合 〔2020〕13号,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关于做

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 〔2020〕19号)以

及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优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支持服务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冀环办发 〔2020〕12号,以下简

称 《若干措施》)有关规定,扎实推进我省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

革试点落地见效,精准稳妥服务企业开工建设,助力经济恢复和

稳定增长。现就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制度

各级有环评审批权限的生态环境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 (以下

简称 “环评审批部门”)应按照生态环境部 《指导意见》和 《若

干措施》有关要求,全省范围内推进实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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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 “三个一批”(即豁免审批一批、告知承诺一批、优化服

务一批)相关工作。

(一)豁免审批一批

豁免部分项目环评登记手续办理,加强与排污许可制衔接。

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以下简称 《名录》)

中属于登记管理类、关系民生且纳入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 (2019年版)》实施排污许可登记管理的相关行业,

以及社会事业与服务业,不涉及有毒、有害及危险品的仓储、物

流配送业等10大类30小类行业的项目环评,予以豁免审批,不

再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相关项目可以直接填报排污许可登记

表。豁免清单施行时间原则上截至2020年9月30日。

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卫生、物资生产、研究试验等三类建设

项目,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急服务保障的通知》

(环办环评函 〔2020〕56号)及我厅 《关于做好新型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有关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工作的通知》(冀环环

评函 〔2020〕104号)规定的要求和时限执行。

(二)告知承诺一批

落实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对我省环境影响总

体可控、受疫情影响较大、就业密集型等民生相关行业推行落实

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工作,所涉及行业包括工程建设、

社会事业与服务业、制造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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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括 《名录》中17大类44小类行业。告知承诺制施行时间原

则上截至2020年9月30日。

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

函》(环评函 〔2020〕19号)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应在知悉环评

告知承诺的全部内容、了解自身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基础上,在开

工建设前将经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递交给环评审批部门。环评审批

部门在材料齐全格式合规的基础上,可不经评估、审查直接做出

审批决定;材料不全或格式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建设

单位应当补全的有关材料要求。审批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

(附件1)各地市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进行调整。

对列入环评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选择告知

承诺方式,也可以选择常规的行政审批方式。若选择常规的行政

审批方式,环评审批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

按程序做出行政许可。

(三)优化服务一批

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应切实强化 “五加五”环评审批服务措

施,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审批流程,创新管理模式,提高

办事效率,为企业开工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

一是建立台账,成立专班。建立重点项目台账 (国家层面、

地方层面和利用外资层面重大项目三本台账)和优化服务台账,

准确掌握项目环评审批和建设情况。成立服务重点项目工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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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明确分包领导和责任人,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常态化推动工

作。

二是即来即办,绿色通道。对于重点项目实行即到即受理、

即受理即评估、评估与审查同步的原则,并行推进相关工作。创

新审批方式,出台服务指南,全程指导,畅通审批绿色通道。将

审批要素标准化、制度化、透明化,进一步减材料、减环节,优

化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三是规划环评,简化内容。规划环评要作为规划所包含建设

项目环评审批的重要依据,对符合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的入园进

区项目,项目环评文件应落实规划环评提出的各项要求,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中的选址符合性分析、区域大气环境容量及总量控

制、配套基础设施可行性等内容可简化。

四是前期介入,限时办结。在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报批前,各

市要全面对接重点项目建设单位,督促尽早开展项目环评,合理

安排报批时间,指导环评单位编制环评文件,指导建设单位优化

选址选线、生产工艺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落实我省建设项

目环评审批时限要求,审批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的四分之一。

五是互联网申报,不见面审批。省、市、县三级环评审批管

理部门要进一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全

力推进使用 “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审批系统”,除涉密以外的

所有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应入尽入”,受理、审批全部实现网上

操作,实现 “不见面”审批,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审批工作正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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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程序按照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环评审批服务指

南》〔2020〕-57)执行。

二、强化环评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简化、豁免环评相关行政许可事项

的同时,应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

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环评 〔2018〕11号)要求,适时开

展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通过抽查已批复项目环评,对环评审批行

为和审批程序合法性、审批结果合规性、环评文件的数据资料真

实性、分析方法正确性、结论科学可信性进行核实,对发现的问

题,要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依法予以纠正改正。对建设

单位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

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生态环境部门

应当督促整改,环评审批部门可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对环评

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公开曝光,保障环保要求不降低,措施做到

位,不留后遗症。

市、县两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应做好复工复产建设项目运营

期间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项目建设期应定期检查其建设行为与

环评一致性以及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监督限期整改;项目建

成投运前督促建设单位按照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及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年版)》相关要求纳

入排污许可管理并限期落实;项目运营期间应依照 “双随机一公

开”要求检查其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及污染物排放情况。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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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法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保障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各类

固体废物妥善安全处置,杜绝形成污染事件。

三、健全宣传服务保障措施

(一)加大宣传及帮扶指导力度

市、县两级环评审批部门要抓实抓细政策执行,通过官方网

站、服务窗口以及群众易于知悉接受的方式做好政策宣传。要发

扬 “严真细实快”工作作风,推动建设单位了解和享受改革措

施,应深入基层和建设单位,开展帮扶指导,对改革范围内的建

设项目指导做好承诺和环评文件编制,及时答疑解惑,确保改革

落地。

(二)加强便民服务措施保障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在官方网站、各类环评管理信息系统

中,以醒目形式提示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相关改革举措,并提供审

批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等需要建设单位提供文件的电子文档

的下载端口。鼓励在环评管理信息系统中开发新功能,强化环评

审批正面清单实施的信息化管理,保障环评审批相关工作正常开

展。

(三)建立定期调度机制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做好 《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实施情况

汇总表》《疫情防控急需三类建设项目环评应急服务情况汇总表》

(见附件2)的汇总填报工作,填报范围应覆盖地方行政审批局

等所有环评审批部门。每月20日前,汇总有关文件印发或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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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以来工作进展情况,同时将印发文件、召开会议、采取措

施、宣传成效等最新进展情况及典型案例等形成简要文字一并报

送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将定期调度并通报工作进展情

况。

联系人:省生态环境厅 刘博扬 丁冬

电 话:0311-87908351

邮 箱:huanpingchu2017@163.com

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

2.环评审批正面清单改革实施情况汇总表、疫情防

控急需三类建设项目环评应急服务情况汇总表

202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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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

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

××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申请人 (单位或个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

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行政审批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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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

批事项告知如下,请行政许可申请人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

位认真阅读并知悉。

一、审批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事项的依据如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4月24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第十九

条。

第十九条 编制有关开发利用规划,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利用规划,不得组织实施;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12月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

正)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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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

(一)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

(二)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

(三)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

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当避免与规划的环

境影响评价相重复。

作为一项整体建设项目的规划,按照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不进行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已经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划包含具体建设项目的,规划

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应当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依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应当根据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审查意见予以简化。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技术单位对其建设项目开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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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单位具备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能力的,可以自行对其建设项目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

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遵守国

家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标准、技术规范等规定。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的能力建设指南和监管办法。

接受委托为建设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不得与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审批部门

存在任何利益关系。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对其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承担相应责任。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的监督管理和质

量考核。

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编制单位、编制主持人和主要编制人员的相

关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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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建设单位指定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

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办理。

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

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

建设单位。

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以及备案环境

影响登记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

(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

设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响,有关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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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由共同的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

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

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

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

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

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同时实施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

门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对属于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

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正确或者不合

理等严重质量问题的,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建设单位

及其相关责任人员和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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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属于审批部

门工作人员失职、渎职,对依法不应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准的,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253号)

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第六条 国家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第七条 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按照下列规

定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

(一)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

详细的评价;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或

者专项评价;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在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和征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

事业单位、公众等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并公布。

第九条 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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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

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

表,应当重点审查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

估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

性等,并分别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

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费用;技

术机构应当对其提出的技术评估意见负责,不得向建设单位、从

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依法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将环境影响登记表报建设

项目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网上审

批、备案和信息公开。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不予批准的决

定:

(一)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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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

求;

(三)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

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

坏;

(四)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五)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

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

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

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

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10日内,将审核意

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逾期未通知的,视为审核同意。

审核、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备

案环境影响登记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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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可以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从事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对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任何行政机关不得为建设单位指定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

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所列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告知承诺的适用范围

按照生态环境部 《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

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在2020年9月30日前,

对我省环境影响总体可控、受疫情影响较大、就业密集型等民生

相关行业推行落实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工作,所涉及行

业包括工程建设、社会事业与服务业、制造业、畜牧业、交通运

输业等多个领域,共包括 《名录》中17大类44小类行业,其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行政审批方式可以适用告知承诺方

式。

三、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

准予行政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编制应符合 《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的要求;

(二)建设项目应符合区域开发建设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的

要求;

(三)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和本省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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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应符合国家和本省污染物总量

控制要求;

(五)建设项目向环境排放的污染物应达到国家、行业和本

省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建成后不改变所在区域各环境要素的

环境质量等级;

(六)建设项目应当符合 《清洁生产促进法》的有关规定,

优先采用原材料消耗低、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合

理、节约利用自然资源,从源头上控制污染;

(七)改建、扩建项目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反映

项目原有的环境状况,采取 “以新带老”等措施,治理原有的污

染源;

(八)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污染事故处理应急方案须切实可

行;

(九)建设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

环境保护要求。

四、应当提交的材料

申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的申请人,愿意采

取告知承诺审批方式的,应当在提出告知承诺申请的同时,提交

下列材料:

(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许可申请书 (原件1

份);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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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份,电子文档1份);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全本、主动公开证明材料

(原件各1份,电子文档1份);

五、承诺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

政审批告知承诺书上签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

告知承诺书经环评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双方签章后生效。经环评审

批部门和申请人双方签章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

告知承诺书,是行政审批决定的组成部分。

申请人愿意做出承诺的,并且提交的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

的,环评审批部门将当即作出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材料不全

或不符合要求的,环评审批部门将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当补全的

有关材料要求。

六、法律责任

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后

续监管中发现建设项目不属于实行告知承诺范围或者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结论不符合准予行政审批的条件的,环评审批

部门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

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

对被审批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

制是否规范进行核查。发现建设项目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

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要求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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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不符合条件的,环评审批部门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告知承诺

决定。

七、诚信管理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审查、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

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应当记入诚信档案,该建设项

目将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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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建设项目属于告知承诺适用范围;

(二)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悉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四)能够提交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且格式、内

容能够满足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五)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所列的建设内

容、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

建设和生产运营;

(六)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

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将依法重新

办理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七)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八)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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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的承诺

(一)我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标准、技

术导则的规定,接受申请人的委托,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编

制工作,并按照国家及本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规范的

要求编制。

(二)我单位已经知悉环评审批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本项

目符合实施告知承诺的条件,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的监督检查。

(三)我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对

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并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

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

议,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四)我单位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同意将本次技术服务行为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

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 (盖章):

环评文件编制主持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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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一、本承诺书一式三份,一份由申请人保管,一份由环评审

批部门保管,一份由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保管。 《申请人的承诺》

由申请人及环评审批部门签章。《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的

承诺》由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盖章及编制主持人签字。

二、本承诺书作为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决定和行政审批证件的

组成部分,各方应当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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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的通知

冀政务办〔2020〕10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交

易中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贯彻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创新

做好招投标工作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通知》(发改电 〔2020〕170

号)、《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冀政办字 〔2020〕14号)等文件要求,在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前提下,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推

动重点项目建设,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现就疫情防

控期间做好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责任担当,服务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和交易中心在

疫情防控期间应成立专门机构,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做好应急

采购、重点建设项目进场交易的总体调度,建立应急交易机制,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项目紧急程度和市场主体需求,及时动

态调整工作安排,有序开展防疫期间交易活动。
—157—



(二)建立 “绿色通道”。各级交易中心要认真梳理前期已经

发布招标 (采购)公告的交易项目,对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

疫情防控必需、涉及重要国计民生以及企业生产经营急需的项目

招标采购,建立 “绿色通道”服务机制,推动采购便利化,同时

与当地疾控部门建立联动机制,保证重点项目招标活动依法依

规、及时有序开展。

(三)有序恢复交易工作。为最大程度减轻疫情防控对招投

标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影响,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项目紧急程度和市场主体申请需求,及时动态调整工

作安排,控制交易项目数量和密度,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恢复开展受疫情影响的项目以及新进

场项目的交易工作。

二、提倡网上办理,充分发挥现有电子交易系统功能作用

各级交易中心要依托电子化交易系统,强化平台网办能力,

推行 “全程网办” “不见面开标”。市场主体注册、项目入场登

记、公告发布、保证金缴退、预约场地、重新确定开评标时间、

以及可实现 “不见面开标”的,均应网上办理。不能实现网上开

标,应采用电子投标文件,不再收取纸质文件。

未达到 “全程网办”条件的交易中心,应积极争取财政支

持,依托全省统一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系统,加快完善电子交易等

系统的建设部署,消除交易全流程电子化的盲点、断点。

三、压实主体责任,严格交易现场管理
—257—



(一)压实招标 (采购)人主体责任。对疫情防控期间因工

作需要开展交易活动的,招标 (采购)人应当会同代理机构做好

开评标现场管理、服务工作,确保开评标现场安全可控。做好人

员管理,最大程度减少到场人数,要求投标 (响应)方指派无疫

情接触史、身体健康且符合防控要求的人员参与,对有发热、咳

嗽等症状以及不符合防控管理要求的人员一律谢绝进入交易场

所。

(二)做好交易现场疫情防控工作。各级交易中心要严格执

行防护要求,建立登记询问、健康检测制度,加强人员防护,选

择场地面积大、通风良好的开标厅,对开评标场所实行 “一项

目、一通风、一消杀”。做好现场记录工作,存档备查。

疫情防控期间,请各级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主动作为、精

准施策,创新开展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工作中如有困难问题、意

见建议,请及时与省政务服务办联系。

联 系 人:尹红山 电话:66635507 18533195665

技术支持:冯彦斌 电话:66635066 18533195865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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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河北省第二类医疗器械

优先审批程序》的通知

冀药监规〔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党政

办公室,省局有关处室、直属有关单位:

为保障医疗器械临床使用需求,满足公众用械需要,推动我

省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展,根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

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务院关

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和 《总局关于发布医

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的公告》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省局

组织修订了 《河北省第二类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见附件),

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请认真贯彻落实。

原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 《河北省第二类医疗器

械优先审批程序 (试行)》(冀食药监规 〔2017〕3号)同时废止。

附件:河北省第二类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

2020年1月13日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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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第二类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

第一条 为保障医疗器械临床使用需求,满足公众用械需

要,推动我省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展,根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

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和 《总局

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的公告》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程

序。

第二条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省局)对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的本省辖区内第二类医疗器械首次注册申请实施优先

审批:

(一)诊断或治疗罕见病,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医疗器械;

(二)诊断或治疗老年人特有和多发疾病,且目前尚无有效

诊断或治疗手段的医疗器械;

(三)专用于儿童,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

(四)列入国家、河北省科技重大专项或国家、河北省重点

研发计划的医疗器械;

(五)外省已注册医疗器械产品转移到河北省的;

(六)中国 (河北)自贸试验区、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

示范区内生产的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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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临床急需且在本省尚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的医疗器

械,或虽在省内已有同类产品上市,但产品供应不能满足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需要;

(八)其他应当优先审批的医疗器械。

第三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情形,需要按照本程序优先

审批的,申请人应当向省局提出优先审批申请,提交优先审批申

请表 (见附件1)及以下资料: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

(二)产品研发过程及结果综述报告,主要包括:产品研发

的立题依据;已经开展的实验室研究 (如动物实验研究、临床研

究及结果,检测报告等情况);设计输入、设计验证及设计输出

等产品研发情况。

(三)所提交资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

对于本程序第二条第 (八)项情形,由省局广泛听取意见,

并组织专家论证后确定。

第四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一)项情形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以下相关证明材料:

1.该产品适应证的发病率数据及相关支持性资料;

2.证明该适应证属于罕见病的支持性资料;

3.该适应证的临床治疗现状综述;

4.该产品较现有产品或治疗手段具有明显临床优势说明及

相关支持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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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二)项情形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以下相关证明材料:

1.该产品适应证属于老年人特有和多发疾病的支持性资料;

2.该适应证的临床治疗现状综述;

3.目前尚无有效诊断或治疗手段的说明及相关支持性资料。

第六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三)项情形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以下相关证明材料:

1.该产品适应证属于儿童疾病的支持性资料;

2.该适应证的临床治疗现状综述;

3.证明该产品专用于诊断或治疗儿童疾病,较现有产品或

治疗手段具有明显临床优势说明及相关支持性资料。

第七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四)项情形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该产品属于列入国家、河北省科技重大专项或国家、河

北省重点研发计划的医疗器械的说明及相关支持性材料,如项目

任务书等。

第八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五)项情形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外省核发的该产品的注册证、注册时提交的申报资料及

转移生产的佐证材料。

第九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六)项情形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所在自贸试验区或创新示范区相关部门的相关证明材

料。

第十条 对于符合本程序第二条第 (七)项情形的,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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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交以下相关证明材料:

1.该产品适应证的临床治疗现状综述,说明临床急需的理

由;

2.该产品和同类产品在境外批准和临床使用情况;

3.提供检索情况说明,证明目前省内无相关同品种产品获

准注册,且目前尚无同等替代诊断或治疗方法。

第十一条 省局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受理部门对优先审批申请

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优先审批申请材料齐全且予以受理的注册

申请项目,注明优先审批申请,转交省局进行审核。

第十二条 省局对申请人提交的优先审批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对于本程序第二条第 (一)、(二)、(三)、(七)、(八)项情

形的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申请,省局医疗器械注册部门可以自收到

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论证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经专家论证需要优先审批的,拟定予以优先审批。

对于本程序第二条第 (四)、(五)、(六)项情形的医疗器械

优先审批申请,省局医疗器械注册部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进行审核,符合优先审批情形的,即纳入优先审批程序,

省局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格式见附件2)。

第十三条 省局经审核不予优先审批的,将不予优先审批的

意见和原因告知申请人,并按常规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对于优先审批的项目,企业在提交注册申请时应

当一并提交省局出具的河北省第二类医疗器械优先审批审核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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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省局按照接收时间单独排序,优先办理。

第十五条 对纳入优先审批程序的,河北省医疗器械与药品

包装材料检验研究院对相关产品优先安排注册检验、开展产品技

术要求预评价、加强技术服务和指导。

第十六条 对纳入优先审批程序的,省局加强临床试验指

导,必要时组织专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七条 对纳入优先审批程序,且注册申请资料符合要求

的,省局中心应当日受理。

第十八条 对纳入优先审批程序的,河北省医疗器械技术审

评中心予以优先审评,在技术审评过程中,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积

极与申请人进行沟通交流,必要时,可以安排专项交流。技术审

评中心在45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审评。需要申请人补正资料的,

自收到补正资料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完成技术审评。

第十九条 对纳入优先审批程序的,省局优先安排医疗器械

注册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临床试验检查。

第二十条 对纳入优先审批程序的,省局在12个工作日内

作出审批决定。

第二十一条 已经按照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序、创新医疗器

械特别审查程序进行审批的注册申请项目,不执行本程序。

第二十二条 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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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河北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查办法》的通知

冀药监规〔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党政

办公室,省局有关处室,省医疗器械与药品包装材料检验研究院:

为鼓励医疗器械研究与创新,促进医疗器械新技术推广和应

用,推进我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根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结合我省实际,省局组织修订了 《河北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查办法》(见附件),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请认真

贯彻落实。

原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 《河北省第二类创新医

疗器械审批办法 (试行)》(冀食药监规 〔2017〕2号)同时废止。

附件:河北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办法

2020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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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国家和我省支持医疗器械产业提升发展

的有关要求,保障医疗器械安全、有效,鼓励医疗器械研究与创

新,促进医疗器械新技术推广和应用,推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根据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

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等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河北省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的

初审,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的注册检验、技术审评和注册审批等

活动。

第三条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省局”)负责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的初审,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注册审

评审批。

第四条 省级、市级药品监管部门及相关技术机构,按照早

期介入,专人负责,科学审查的原则,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

少的前提下,对创新医疗器械予以优先办理,并加强与申请人的

沟通交流。

第五条 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医疗器械,可以向省局申报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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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通过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中国依法拥有

产品核心技术发明专利权,或者依法通过受让取得在中国发明专

利权或其使用权,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时间距专利授权公

告日不超过5年;或者核心技术发明专利的申请已由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公开,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咨询中心出具检索

报告,报告载明产品核心技术方案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

(二)申请人已完成产品的前期研究并具有基本定型产品,

研究过程真实和受控,研究数据完整和可溯源。

(三)产品主要工作原理或者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产品性

能或者安全性与同类产品比较有根本性改进,技术上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且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第六条 申请人申请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应当在首次注

册前填写 《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申请表》(见附件1),并提交

支持拟申请产品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要求的资料。资料应当包括:

(一)申请人企业资质证明文件。

(二)产品知识产权情况及证明文件。

(三)产品研发过程及结果综述。

(四)产品技术文件,至少应当包括:

1.产品的适用范围或者预期用途;

2.产品工作原理或者作用机理;

3.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及确定依据,主要原材料、关键元器

件的指标要求,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及流程图,主要技术指标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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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

(五)产品创新的证明文件,至少应当包括:

1.核心刊物公开发表的能够充分说明产品临床应用价值的

学术论文、专著及文件综述;

2.国内外已上市同类产品应用情况的分析及对比 (如有);

3.产品的创新内容及在临床应用的显著价值。

(六)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七)产品说明书 (样稿)。

(八)其他证明产品符合第四条的资料。

(九)所提交资料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

申请资料应当使用中文,原文为外文的,应当有中文译本。

第七条 省内申请人应当向省局受理部门提出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查申请。省局负责对申报项目是否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要求

进行初审,必要时,可组织相关科技人员、临床专家、法律专家

等人员会议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出具初审

意见。经初审不符合要求的,省局书面告知申请人。经初审符合

要求的,省局应当在初审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申报资料和初审

意见一并报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事项受理服务和投诉举报

中心,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八条 国家药监局同意进行特别审查的第二类创新医疗器

械,注册申请人应当按规定向省局提交注册申请。在提交注册申

请时应当一并提交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出具的创新医疗器械审查
—367—



结果。

国家药监局审查结果告知后5年内,未申报注册的创新医疗

器械,不再按照本办法实施审查。5年后,申请人可重新申请创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

第九条 对于经审查同意按本办法审查的第二类创新医疗器

械,申请人所在地药品监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应申请人的要求

及时沟通、提供指导。

第十条 对创新医疗器械的检验,省医疗器械检验机构应当

在资质认定范围内开辟绿色通道,及时沟通和安排检验,在接受

样品后应优先组织开展检验,及时出具检验报告。

第十一条 创新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应当按照医疗器械临床

试验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省局应当根据临床试验的进程进行监

督检查。

第十二条 创新医疗器械临床研究工作需重大变更的,如临

床试验方案修订,使用方法、规格型号、预期用途、适用范围或

人群的调整等,申请人应当评估变更对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

和质量可控性的影响。产品主要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发生变化的

创新医疗器械,应当按照本审查办法重新申请。

第十三条 对于创新医疗器械,在产品注册申请受理前以及

审评审批过程中,省局和省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应当指定专

人,应申请人的要求及时沟通、提供指导,共同讨论相关技术问

题。在收到申请人质量管理体系核查申请后,应当予以优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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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十四条 申请人可填写 《创新医疗器械沟通交流申请表》

(见附件2),就下列问题向省局或省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提

出沟通交流申请:

(一)重大技术问题;

(二)重大安全性问题;

(三)临床试验方案;

(四)阶段性临床试验结果的总结与评价;

(五)其他需要沟通交流的重要问题。

省局或省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应在5个工作日内确定是

否同意沟通交流,并向申请人发出 《创新医疗器械沟通交流申请

回复单》 (附件3),同意交流的,省局和/或医疗器械技术审评

中心应当主动与创新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联系,明确告知申请人

拟讨论的问题,与申请人商定沟通交流的形式、时间、地点、参

加人员等,安排与申请人沟通交流。沟通交流应形成记录,记录

需经双方签字确认,供该产品的后续研究及审评工作参考。

第十五条 省局接到创新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后,应当在3个

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受理的注册申请项目应当标记为

“创新医疗器械”,并及时进行注册申报资料流转。

第十六条 省局技术审评中心应当优先进行技术审评,并在

4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评意见 (补正材料时间不计算在内),及时

转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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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省局应优先进行行政审批,并在12个工作日内

完成行政审批。

第十八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省局可终止本办法并告知

申请人:

(一)申请人主动要求终止的;

(二)申请人未按规定的时间及要求履行相应义务的;

(三)申请人提供伪造和虚假资料的;

(四)全部核心技术发明专利申请被驳回或视为撤回的;

(五)失去产品全部核心技术发明专利专利权或者使用权的;

(六)申请产品不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的;

(七)经专家审查会议讨论确定不宜再按照本办法管理的。

第十九条 省局在实施本办法过程中,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

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创新医疗器械的研发进展。

第二十条 按本办法审查获准注册的医疗器械申请许可事项

变更的,省局予以优先办理。

第二十一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所需医疗器械,按照

《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序》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对创新医疗器械注册管理未作规定的,

按照 《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 《河北省第二类

创新医疗器械审批办法 (试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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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包联帮扶类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六部门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

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

国市监注〔2020〕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个体工商户在繁荣市场经济、扩大社会就业、方便群众生

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帮助个体工

商户应对疫情影响、尽快有序复工复产、稳定扩大就业,经国务

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帮助个体工商户尽快有序复工复产

(一)分类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地要严格落实分区分级精

准复工复产要求,分业态分形式有序推动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

对于实体批发零售类、餐饮类、居民服务类、交通运输类等涉及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行业的个体工商户,要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实

际,有序解除复工复产禁止性规定。涉及人员聚集的文化娱乐、

教育培训等行业,应结合实际,适时明确复工复产时间。符合各

地复工复产规定的个体工商户,无需批准即可依法依规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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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二)保障用工和物流需求。各地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 《企事业单位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保证符合复工复产防疫安全标准规定

的人员及时上岗。要采取措施,尽快完善灵活就业政策,促进快

递等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稳定快递末端网点,保障物流畅通。要

发挥电子商务类平台企业作用,为线上线下个体工商户特别是生

鲜类经营者提供供需对接信息资源服务。

二、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

(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各地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对接,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困难以及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体

工商户,灵活调整还款安排,合理延长贷款期限,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引导金融机构增加3000亿元低息贷款,定向

支持个体工商户。

(四)减免社保费用。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照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

知》(人社部发 〔2020〕11号)中的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

和缓缴政策。个体工商户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或居民养老保险的,可在年内按规定自主选择缴费基数 (档

次)和缴费时间。对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办理参保登记的个体工

商户,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登记,不影响参保人员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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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行税费减免。在继续执行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

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

政策的同时,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免征湖北省境内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含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下同)增值

税,其他地区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由3%降为1%。对疫情期间

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和产业园区

等出租方,当年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申

请困难减免。政府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人性质的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认证认可机构,减免个体工商户疫情期间的

相关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费用。

(六)减免个体工商户房租。对承租行政事业单位房屋资产、

政府创办创业园、孵化园、商品交易市场、创业基地和国有企业

出租的经营用房的个体工商户,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租金

减免。承租其他经营用房或摊位的,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出台相关

优惠、奖励和补贴政策,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租金。

三、方便个体工商户进入市场

(七)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全面推广个体工

商户全程网上办理登记服务,简化登记流程。对于从事餐饮、零

售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要做好营业执照登记与许可审批的衔

接,帮助经营者尽快开展经营活动。个体工商户可将年报时间延

长至2020年年底前。

(八)进一步释放经营场所资源。各地要统筹考虑城乡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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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需要和个体工商户创业就业的现实需求,尽快建立完善个体

工商户经营场所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禁止

登记经营的场所区域和限制性条件清单。

(九)依法对个体经营者豁免登记。对销售农副产品、日常

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

劳务活动的个体经营者,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的零售业个体经营者,各地要进一步拓宽其活动的场所和时

间,依法予以豁免登记。

四、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服务力度

(十)保障个体工商户电气供应。2020年上半年,对受疫情

影响无力足额缴纳电、气费用的个体工商户,实行 “欠费不停

供”措施。商贸流通、餐饮食品、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行业个

体工商户用电、用气价格按照相关部门出台的阶段性降低用电、

用气成本的政策执行。

(十一)发挥工商联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社团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工商联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等各类社团组织的桥梁纽带

作用,通过开展维权保障、宣传教育、培训学习、经贸交流、困

难帮扶、公益活动等举措为个体工商户提供服务、排忧解难。

(十二)鼓励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鼓励互联网平台对个体

工商户放宽入驻条件、降低平台服务费、支持线上经营。帮助个

体工商户运用移动支付、应用软件等服务,拓展运营新模式。发

挥平台机构信用信息优势作用,联合互联网银行、中小银行,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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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个体工商户拓展融资渠道,提供定期免息或低息贷款。地方政

府可对帮扶效果好的电子商务类平台企业予以财政资金支持。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财 政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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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落实支持服务各类企业

复工复产政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冀办〔2020〕1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雄安

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关于全面落实支持服务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政策的实施意见》

已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

彻落实。

202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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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落实支持服务各类企业

复工复产政策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推动支持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政策措施落地落实,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结合实际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双胜利的信心决心

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

到 “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复工复产的工作安排,立足企业所需所思所盼,巩固

拓展成果,持续升级加力,用心用情用力支持服务,着力疏通化

解堵点难点,及时兑现、调整、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帮

助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努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

追回来、造成的损失抢回来,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和达产达效,推

动经济发展全面提速,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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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二、做强三个平台,进一步穷实复工复产的政策支撑和资金

用工支撑

(一)完善政策服务平台。用好河北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

平台,全面梳理汇总中央和我省出台的支持复工复产的各项政

策,按照减免税费、金融信贷、用工用能、进出口优惠、生态环

保、创新创业、产品销售、物流运输等进行分类,逐一形成政策

清单,做到及时上传、宣传解读、动态更新,确保企业第一时间

获悉了解政策、吃透消化政策、用足用好政策。坚持线上线下相

结合,健全完善线下组织体系,在服务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

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重点进出口企业和省市重

点项目主体的同时,重点引导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通过平台随

时反映复工复产达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将企业诉求第一时间

推送交办至相关市县和部门限期答复、协调解决,努力做到个性

问题 “一企一策”精准解决,共性问题研究出台支持政策统筹解

决。发挥平台自动督办功能,3个工作日内未答复解决的,自动

发送督办提醒,10个工作日内未答复解决的,发送纸质督办通

知,切实做到事事有答复、件件有回音。

(二)打造金融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河北省金融服务平台、

河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平台作用,利用普惠金融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金融科技,吸引整合各方金融服务资源,高效归

集涉企政务信息、金融机构产品供给信息和企业融资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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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撮合服务,打造一

站式普惠智慧型企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

率。加快设立河北省融资担保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为全

省 “主业突出、收费较低、放倍明显、带动力强”的各类融资担

保机构提供注资、增信、再担保服务,着力缓解中小微企业、

“三农”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构建用工和人才支撑平台。依托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机构和招聘网站,推动线下实体网点与线上互联网服务深度融

合,构建基于实体大厅、网上平台、移动应用等渠道的一体化用

工和人才服务平台,为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提供

用工和人才保障。通过河北公共招聘网,汇聚全省企业用工和人

才招聘信息,面向全国发送企业招聘信息,推介各类人员求职信

息,提供供需信息动态推介、智能匹配对接、余缺调剂等服务。

设立企业线上招聘专区,发布企业岗位空缺、招聘路径等信息,

开展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举办不同类型的网上专场

招聘活动,为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提供在线支持。

三、健全六个机制,进一步提升支持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一)健全政策服务机制。成立政策落实服务组,由省政府

常务副省长袁桐利牵头负责,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省税

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对国家和省出台

的各项政策,及时组织开展 “回头看”,科学监测评估分析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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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督促工作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的单位有针对性采取改进措

施,确保各项政策快落地、真见效。按照中央 “研究提出积极应

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要求,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抓

紧制定实施经济恢复振兴行动计划,充分衔接已出台的系列三年

行动计划、有关产业规划及实施方案,及时纳入正在研究谋划的

“十四五”规划,2020年5月底前集中出台重点领域投资三年滚

动计划、促进市场消费年度行动计划、外贸外资恢复性增长年度

行动计划、中小微企业纤危解难行动计划、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新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既有效对冲即期疫情影响,

又为长远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打好基础。

(二)健全工业运行机制。成立工业生产经营服务组,由省

政府副省长葛海蚊牵头负责,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有关部门落

实。全力推动大型企业从复工复产向达产稳产、增产满产拓展。

推动从促进大型企业为主向促进中小微企业复工拓展,坚持以大

带小、龙头企业带行业,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及时提供

“注血”支持,帮助企业提升生存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加

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推动重点行业复工复产向产业链各环节协

同复工复产拓展,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

促进全产业链联动复工复产和行业恢复性增长。推动复工复产与

谋划工业高质量长远发展相结合,谋划未来产业配套体系、区域

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延伸,提高产业竞争力。坚持发挥存量优

势和培育增量优势相结合,在推动复工复产过程中加快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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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化危为机、危中寻机培育新增长点,大力

发展安全防护、智能无人救援等应急装备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新型产业。加强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经济运行监测,定期分析调度,全面掌

握工作进度,对企业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及时梳理分析、协调解

决,力争一般问题当日处理、复杂问题一周解决、重大问题半月

办结。加强培训指导,开展工业企业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面”

解读活动,帮助企业了解、吃透、用好政策。

(三)健全物流运输机制。成立物流运输服务组,由省政府

副省长葛海蛟牵头负责,省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抓好落实。深

化运行监测,实时掌握疫情变化和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态势,及时

研究应对措施,保持交通运输行业平稳运行。

推进运输企业由复工向恢复能力转变,全面恢复城乡道路、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加强交通秩序保障,确保运输通道畅通。严

格落实 “三不一优先”要求,保持所有高速公路 “绿色通道”开

通,切实保障应急物资运输车辆、农民工返岗包车、原燃料及产

成品运输车辆等高效快捷通行,全力做好物资运输保障。严格交

通卫生检疫,全力配合、突出保障北京疫情防控涉交通运输各项

工作,坚决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

(四)健全经贸合作机制。成立经贸合作服务组,由省政府

副省长夏延军牵头负责,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加强国

内外经济形势分析研判,定期开展调度,聚焦重点难点堵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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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研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实施外贸 “保订单、保履约、保市

场”专项行动,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保障企业出口订单按

期交付和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发挥我

省生物医药、医用防护物资产业优势,用好石家庄、唐山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通过线上沟通洽谈、在线签约等方式,

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新招商引资、展会服务模式,细化优

化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筹办方案。降低通关成本,促

进通关便利化,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发挥综合保

税区优势,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势头较好地区设立综合保

税区。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全面落实国家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19条措施,大力实施消费提档升级等10大扩大消费专项行

动,提前谋划五一、端午等假期经济消费举措,支持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物流运输等行业有序恢复正常经营,促进实体商店消

费。发展壮大线上零售、餐饮、问诊、教育等消费新业态,推动

电子商务与各消费业态深度融合,全力畅通生产、流通、消费循

环体系,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五)健全用工用能机制。成立用工用能服务组,由省政府

常务副省长袁桐利、副省长徐建培牵头负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抓好落实。深入开展线上 “春风

行动”,开展网络平台招聘活动,促进劳动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发挥24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工作机制,指导各市扩展全

部类别企业用工情况进行调度和保障,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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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国家 “点对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发挥省市县对接服务联

络机制作用,开展跨区域协调对接,保障农民工成规模、成批次

安全有序返岗。

加强煤电油气运要素供需形势监测,关注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复工复产要素需求变化,坚持电煤、天然气等日调度日报告制

度和成品油库存供应情况周调度周报告制度,及时掌握要素保障

情况。组织重点煤炭企业增产增供,优先保障省内电煤需求。加

强重点电厂存煤监测,紧盯省外电煤资源,提高中长期合同履约

兑现率。抓好应急资源调用,充分发挥省内现有储煤基地应急保

障作用,及时弥补电煤缺口。指导重点油气企业加强调运配送,

保持合理库存,确保天然气、成品油有序稳定供应。深化与铁路

部门对接,保障重要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强化用地保障,深入实

施审批提效工程,对重大项目审批开通绿色通道,缩短审批周

期,保障项目建设土地供应,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六)健全创新创业机制。成立创新创业服务组,由省政府

副省长徐建培、夏延军牵头负责,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有

关部门抓好落实。积极发挥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作用,为

各类创客和初创期企业成长发展提供场地、条件和配套服务支

持。落实国家和我省优惠政策,进一步减免创业场地租金、电

费、上网费等,持续降低创业成本。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扩展大企业 “双创”

带动作用,形成大中小企业协作配套、融通发展格局,助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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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复工复产。大力发展 “互联网+创新创业”新模式,支持电子

商务、物流快递、云招商、云办公、云诊疗等新业态、新模式,

实行审慎包容监管。发挥 “双创”带动就业作用,为农民工、大

学生、退役军人、妇女等创业就业提供开办企业、技术咨询、业

务辅导等更多便利支持。精心举办全国 “双创周”河北分会场、

中国创翼大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分赛等品牌活动,积极

宣传创业就业成果和成功典型,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环境生态。

四、做实包联帮扶,进一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落实 “三创四建”活动要求,深入开展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

位”活动、“万企帮扶”百日行动、“暖企助企”行动、重点企业

和项目 “三级包联”行动,进一步健全完善省市县三级领导包联

企业制度,每个省领导包联一批重点工业企业、重点出口企业、

重点服务业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一批重点项目,省有关部门

要按照分工抓好包联帮扶工作。市县要参照省做法,建立健全领

导包联机制,开展本地包联帮扶工作,实现企业、项目包联全覆

盖。严格实行 “六个一”工作机制,包联领导要定期深入一线、

现场办公,开展座谈交流,倾听企业意见、受理诉求,及时掌握

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协调解决好企业用地、用工、资

金、物流等 “点”上的问题,解决好原材料供给、产品销售等

“链”上的问题,解决好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等

“面”上的问题,促进企业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

内外贸有效贯通、供需侧良性互动、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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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复工、达产达效。

五、强化保障措施,进一步加强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落实的组

织领导

(一)层层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负主贵、首贵、全责,把复工复产作为当前经

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调度、研判、督导,推动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省发展改革委统筹协调政策落实等6个服务组和既有的工

业经济发展协调组、商贸流通文旅业发展协调组工作。各级发展

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科

技等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对重点任务实行台账管理,上下联

动、条块结合、各司其职,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二)锤炼过硬作风。各级党员干部要勇于攻坚克难、善于

化危为机,以更加强烈务实的担当、更加昂扬奋发的斗志、更加

精准有效的举措,抢时间、保进度,强弱项、补短板,破解 “难

点”、打通 “断点”,努力当好复工复产的服务员、联络员、指导

员,使推动复工复产的过程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成为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三)加强督导检查。各级各部门要围绕复工复产、包联帮

扶等开展重点督查、专项督查,直插一线、深入基层开展明察暗

访,综合运用通报、约谈、警示、提醒等手段,全力推动各地措

施落地、问题解决、工作提升。对履职尽责不到位,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甚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的,依法依规依纪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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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问贵。

(四)搞好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组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挖掘报

道复工复产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优秀事迹,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

切,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切实唱响主旋律、凝聚正能量,有效提

振全省上下战胜疫情、推动经济发展的信心决心。

202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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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开展“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7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关于开展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的实施方案》已经

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

2020年5月18日

—587—



关于开展“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的

实 施 方 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达产,确保实

现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 “三包四

帮六保五到位”活动,即:“三包”,各级领导干部包市县、包项

目、包重点企业;“四帮”,帮助解决企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用

工数量不足问题、要素保障不力问题、市场销售困难问题;“六

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五到位”,政策到位、措施

到位、责任到位、服务到位、落实到位。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更大政策力度、更优服务措施、更强落

实举措,持续深化领导干部包联制度,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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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为中心,开展 “四帮”,精准服务、

创新思路,疏通企业发展在当前环境下遇到的 “堵点”“难点”,

千方百计帮助各类企业渡过难关,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同时,力促经济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坚持目标导向。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现 “六保”

为目标,确保居民正常生活、企业和基层政府正常运转、夯实粮

食和能源安全基础,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坚持结果导向。建立完善推进保障机制,突出业务指导、强

化考核督导、创新工作举措,狠抓任务落实,做到 “五到位”,

有力有序有效推动活动深入开展。

三、重点任务

(一)深入实施 “三包”。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实施 “三

包”,下管一级,定期深入一线、了解实情,切实为包联对象纾

困解难,当好 “服务员”。

1.包市县 (包区域)。根据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的意见》 (冀政办字 〔2020〕36

号),省领导分别对11个设区的市和定州、辛集市及雄安新区进

行 “一对一”包联。市级领导、县级领导参照此办法,分别对辖

区内的县 (市、区)、县域内的乡镇进行 “一对一”或 “一对多”

包联。包联领导对包联片区内的投资项目建设、企业复工复产等

方面工作进行帮扶、督导。(责任单位:各级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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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项目。省领导分别对包联片区内5000万元以上项目

“三个清单”和1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包联。市级领导、县级领

导分别对包联片区内5000万元以上项目 “三个清单”和1个或

多个重点项目进行包联。(责任单位:各级发展改革部门)

3.包重点企业。按照 《河北省 “双创双服”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省领导包联重点企业的意见和工作专班

制度及省领导包联方案的通知》 (冀双创双服办 〔2020〕8号),

省四大班子每位省领导分别包联5家重点企业 (2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1家服务业企业、1家重点出口企业、1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

市级领导、县级领导分别对辖区内的重点企业进行包联。市

县两级参照省领导包联方案,制定本级工作方案并推动落实。

(责任单位: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科技部门)

(二)大力开展 “四帮”。以各级领导干部包联为抓手,着力

帮助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问题,全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达产。以

属地管理为原则,实行动态清单管理,逐项建立问题清单、责任

清单、措施清单、效果清单,切实推进问题解决,持续跟踪问效

问责。

1.帮助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全面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

全年减税降费1500亿元。对符合政策条件、流动性遇到暂时困

难的中小微企业,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对省内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物流交通、文化旅游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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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新发放贷款给予更优惠利率。引导金融机构运用央行再贷款

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放优惠利率贷款。鼓励政府性融资担

保、再担保机构降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小微企业收费标准。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平台作用,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普惠智慧型金融服务。开展银政保企对接等线下服务活

动。(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

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各市、县政

府)

2.帮助解决用工数量不足问题。建立部门协同、省际协调、

企业用工监测、日报告、信息共享等机制,对各类企业实施24

小时用工监测,调度和保障用工情况,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依托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招聘网站,推动线下实体网点

与线上互联网服务深度融合,构建用工和人才服务平台,为各类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用工和人才保障。深入开展线上 “春

风行动”、网络平台招聘等活动,促进劳动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强化急需紧缺工种人员培养培训,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职工技能提

升培训和岗前培训。(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

县政府)

3.帮助解决要素保障不力问题。对疫情防控建设项目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应保尽保,加快用地报批材料的组卷上报,缩

短审批周期,通过临时用地、先行用地、正式用地报批等多种方

式为项目开工建设提供用地保障。组织重点煤炭企业增产增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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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省外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兑现率,发挥省内现有储煤基地作

用,保障省内电煤需求。指导重点油气企业加强调运配送,保持

合理库存,确保天然气、成品油有序稳定供应。深化与铁路部门

对接,保障重要生产生活物资运输。(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县政府)

4.帮助解决市场销售困难问题。开展帮助外贸企业 “保市

场保订单保份额”专项行动。鼓励和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大力

开发云上服务,组织线上沟通洽谈、在线签约、网上展会、产需

对接会等活动,为企业搭建平台、拓展渠道。鼓励和支持各地通

过各种形式激发消费需求。大力实施消费提档升级等10大扩大

消费专项行动。在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鼓励和支持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体育娱乐、物流运输等行业有序恢复正常营业,促进

实体商店消费。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消费新业

态。支持中小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县政府)

(三)全面落实 “六保”。坚持底线思维,在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

1.保居民就业。大力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积极做好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贫困户等重点群体就业,全面强化稳就业举

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支持就地

就近就业。加强困难人员兜底保障,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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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扩大技能人才培养培训规

模,依托就业信息网络化平台,推介全省各类人员求职信息,有

针对性开展就业指导服务。组织开展系列专项服务活动,加强与

京津等重点就业市场对接力度,为促进就业创业提供重要保障。

(牵头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保基本民生。强化受疫情影响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确

保符合条件的城乡困难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将受疫情影响导致基

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困难群众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确保剩余贫困人

口如期脱贫,稳步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巩固提升脱贫成果。调整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扶贫、失业保

险待遇和失业补助金政策。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

标准。统筹做好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新市民的公租

房保障工作。着力提高食品药品等安全监管水平。大力实施 “20

项民心工程”。(牵头单位:省民政厅)

3.保市场主体。聚焦政策、要素、服务、环境、市场等5

方面,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多点发力、齐抓共保。

落实、完善减税降费、扩大融资、拉动消费等方面政策措施,研

究制定实施经济恢复振兴行动计划。持续深化各级领导干部包

联,深入开展 “问题集中大协调”“万企帮扶”百日攻坚等专项

行动。加快推进 “证照分离”“百事通”“互联网+政务服务”等

改革落实落地。推行企业开办 “网上办、即时办、联合办、1日

办”。着力加大消费和投资拉动力度,扩大市场需求,带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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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回升,千方百计帮助企业保市场保订单保份额。(牵头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

4.保粮食能源安全。着力稳定粮食生产,认真组织好夏粮

收购。加强政府粮食储备管理,积极引导农户搞好家庭储备,加

快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制度。加强省际间粮食产销衔接,健全

完善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协同运作机制。推动省内重点煤炭企业

复工复产达产,加强省外煤炭资源调入,着力保障煤炭稳定供

应。强化本地电源支撑,扩大省外受电规模,加快省内电网建

设,积极保障电力安全供应。稳定省内油气资源开发,提升省外

油气供应能力,强化油气基础设施支撑,切实保障油气持续供

应。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着力强化应急

运行调度,科学监测分析,加强能源应急储备。(牵头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

5.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编制产业链发展全景图,破解产

业链断点堵点。摸清供应链 “卡脖子”环节,大力促进供应链各

节点企业协同配套、良性互动。加大精准招商力度,优化供应链

管理。突出项目带动,每年滚动实施省重点项目300个、省重点

技改项目10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200个。落实系列三年

行动计划,深化 “万企转型”行动、实施工业强基、制造业智能

化改造、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新动能培育等系列行动。推进产业

链集群化发展。发挥线上优势,组织 “云推介”“云展示”“云洽

谈”等活动,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国内外市场,促进产业链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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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持续优化。(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6.保基层运转。落实加快推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促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对市、县实施重点产业发展奖补,力

促县域经济平稳发展。强化县级预算收支管理,加强收入组织,

持续挖潜增收,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优先保基本民生、保工资、

保运转。积极争取特别国债,加快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加大

对基层补助力度,及时下达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缓解基层收支

压力。加强库款调度管理,科学测算、规范调度,确保基层运转

支出需要。严格执行各级人大审查批准的预算。强化基层运行监

控,健全完善月报告、月报表报送审查制度。(牵头单位:省财

政厅)

四、保障措施

省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指导各地开展相关工作。牵头部

门对各地各部门的政策落实情况、工作措施推进情况、主动服务

意识等进行重点督导,确保做到政策、措施、责任、服务、落实

“五到位”。

(一)政策到位。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对症施

策,注重以政策创新、制度创新破解企业面临的疑难问题。统筹

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政策制定,增强出台政策的衔接性、精

准性、可行性。突出抓好政策制定出台、宣传解读、落实兑现、

跟踪问效四个关键环节,确保每一项政策落实落地落细,见真

效、真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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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措施到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三包四

帮六保五到位”活动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抓手,精心组织,创新举措,把任务逐项细化分解,建立工作

台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建立健全督导、调度等工作机制,

有力有序推动活动开展。

(三)责任到位。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分管负责同志抓好具体实施,将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层

层落实。各牵头部门发挥好牵总作用、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市、

县政府要履行好属地主体责任,统筹解决事权服务内的相关问

题。

(四)服务到位。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服

务意识,创新服务举措,设身处地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千

方百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要主动靠前服务,深入企业项目一

线,了解实际困难需求,着力推动问题解决,用心用情用力做好

企业 “服务员”。

(五)落实到位。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底线思维,对标对表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定期开展 “回头看”,

查弱项、补短板,抓实抓细每一项任务落实。牵头部门要对各地

各部门活动开展总体情况进行重点督查和年终考核。强化考核结

果运用,严肃责任追究,以严格考核促工作扎实开展,以责任落

实倒逼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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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开展问题大协调专项行动的通知

冀工信运行函〔2020〕9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一步解决好企业复产复工、项目开

工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帮助企业迅速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地保运

行、稳增长,定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开展问题大协调专项行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排查,摸清问题。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点对点了解辖区内重点工业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

情况。特别是充分发挥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作用,指导企

业登录平台、提交存在问题、了解惠企政策。要按日梳理企业反

映的难点和共性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及时协调交办,跟踪反馈

办理结果,做到问题明、底数清。

二、系统研究,精准施策。各市要在深入分析、系统研究企

业面临问题基础上,按照 “一企一策”和定制化服务的要求,逐

条逐项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并推动落实。尤其是涉及企业复

产复工、项目开工建设的要素保障问题,要马上办、彻底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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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中央和省市各项政策的解读、宣传工作,指导企业用好政

策。同时,要认真研究此次疫情为企业带来的发展契机,帮助企

业把握市场机遇,坚定发展信心,提升发展质量。

三、加强跟踪,确保实效。各市要对确实不能解决或一时难

以解决的问题,及时主动向企业做好解释工作;对已解决的问

题,通过走访、函询、电话等形式主动回访,查看问题解决是否

到位,防止因老问题解决不彻底而衍生出新问题。对仍在解决中

的问题,要随时掌握推进情况,加大推进力度,尽可能缩短解决

时间。

四、认真总结,按时反馈。各市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

本次问题集中大协调专项行动,并对梳理出的问题、难点和共性

问题解决情况、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等进行总结,于3月3

日前将工作报告反馈我厅 (同时填写附件1、2)。

联 系 人:张骁 0311-87800813

电子邮箱:sgxtscb@126.com

附件:1.重点企业、项目问题协调解决情况汇总表

2.需省政府协调解决的共性问题基本情况汇总表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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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 北 省 民 政 厅

关于印发《开展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工信企业〔2020〕15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民政局,雄安新区改

革发展局,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复工复产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厅联企业 〔2020〕12号),为充分调动我

省社会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达产、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研究制定了我省 《开展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方

案》,现予印发,请认真落实。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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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开展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厅联企

业 〔2020〕12号),充分调动我省社会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达产、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现就开展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作用,按照自愿、无偿、平等、诚

信、合法的原则,构建一支熟政策、精法律、懂技术、会管理、

肯奉献、乐助企的高水平专家志愿服务队伍,为中小企业无偿提

供政策、法律、金融、管理、技术、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咨询和个

性化解决方案,推动中小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和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

到2020年底,基本建成以省级专门服务机构———省中小企

业发展促进中心为枢纽,以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为载

体,以覆盖全省的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和 “中小企业志

愿服务者”为支撑的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体系,组建一支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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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志愿服务团队,创建一批支持复工复产达产和推动中小企

业健康发展的服务品牌,为全省中小企业提供持续稳定、规范高

效的志愿服务。

三、工作方法与步骤

(一)依托专门机构开展工作

1.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为省级专门服务机构,负责组

织和管理全省 “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在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民政厅指导下,承担志愿者的遴选、培训、管理与

考评,组织 “志愿服务工作站”的认定,组织、指导开展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编制中小企业志愿服务的相关

规范和服务手册等,推动中小企业对接各类公共服务资源。

2.市级专门服务机构由市工信主管部门在当地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机构中择优推荐,报省级专门服务机构确定,负责当地

“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民政局和省级专门服务机构指导下,承担当地志愿者遴选、培

训、管理与考评,组织开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接受省级专门服务机构的管理、监督与考核。

(二)建立专家志愿服务团队

省级专门机构在省民政厅指导下,通过中国志愿服务网注册

成为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总团队,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和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发布中小企业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公开招

募、定向邀请等方式招募志愿者。招募范围涵盖政策专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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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专家、科技创新专家、法律专家、优秀企业家、企业高管、

园区高级管理人员、高校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等,包括在职和退

休人员。省级专门机构向受聘志愿者发放聘书,并与受聘志愿者

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形式、服务时间等。受聘志愿者按照服

务协议,参加省级专门服务机构或所在市级专门服务机构组织的

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形成规模稳定、人员相对固定的专家队伍。

各市可以组建当地的专家志愿服务团队,并向省级专门服务机构

报备,统一录入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三)认定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

鼓励各市在中小企业园区、特色产业集群、中小企业服务机

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等遴选一批有场地、人员、服务条件

的载体,建立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工作站由各市专门

服务机构推荐、省级专门服务机构认定,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民政厅联合授牌,接受省级专门机构的管理、指导、监督与考

核。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要安排专人对接志愿服务工作,

定期搜集中小企业志愿服务需求,落实省、市专门服务机构安排

的相关任务,利用自有资源或省市专家志愿服务团组织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并为志愿服务提供服务场地、设备等软硬件支持。

四、服务内容和方式

(一)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达产。及时向中小企业宣

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复工复产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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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精神;对受新冠

肺炎疫情、自然灾害等重大突发事件影响的中小企业,重点提供

应急管理、复工复产、政策对接等方面的指导与帮助;鼓励省市

专门机构结合企业当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达产需求,探索形成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及时提供协调指导和专业化服务,稳定

中小企业发展信心。

(二)突出重点开展精准服务。对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的中

小企业提供差异化服务和个性化解决方案。深入了解大学毕业

生、退役军人、女性、残疾人等重点创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建立

重点群体专项服务模块,提供 “一对一”个性化、可跟踪服务。

跟踪重点行业发展态势,及时了解重点行业企业面临的难题,加

强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服务。

(三)开展志愿者线上服务。结合实际依托省市专门服务机

构,建立 “中小企业线上志愿服务工作站”,由志愿专家通过开

设微视频课程等方式,针对创办企业、融资、市场开拓等共性问

题进行专题辅导,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性学习平台;开辟专

家在线 “义诊专栏”,提供专家清单、服务菜单等信息,由企业

自主选择意向专家,“一对一”在线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个性

化、互动性的诊断服务;利用视频会议软件定期组织召开志愿者

和企业家视频会议,及时研讨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解

疑释惑,服务企业发展。

(四)开展志愿者线下服务。结合我省 “百场万家”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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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公益服务活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等线下特色服务活

动,探索建立企业与志愿专家 “面对面”交流咨询渠道;组织技

术志愿专家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与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提供 “一

对一”顾问、咨询与指导服务;在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

定点举办沙龙讲座、商业研讨等线下活动,由志愿专家现场答疑

解惑、提供协助方案,为企业集中解决关切问题;定期组织分主

题、分行业志愿服务专场活动,开展辅导和咨询服务,扩大志愿

服务覆盖面,提升社会影响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协调指导。省级专门服务机构会同民政部门按照

《志愿服务条例》及相关政策要求,加强中小企业志愿服务的统

筹指导和规范管理,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完善

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管理、考核、激励等制度,研究制订

服务标准,加强专家志愿服务团的组织管理,确保正确发展方

向;加强对服务效果的跟踪监测,切实掌握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

情况,及时查处以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名义进行营利性活动的行

为;指导市级专门机构加强过程管理,为志愿者提供必要防护物

品,做好志愿者人身安全保险工作,切实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

依法做好志愿服务记录并出具志愿服务证明。

(二)强化政策扶持。鼓励支持具有专业资源的服务机构申

报认定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站”,协助省市专门机构开展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志愿服务。统筹利用工业强省、民营经济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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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对成效突出的 “中小企业志愿工作站”给予支持。省市

工信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发展的政

策和措施,合理安排志愿服务所需资金或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要

求,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理。鼓励专门机

构通过承接公共服务项目、接受社会捐赠等多种途径,补充志愿

服务运营资金。

(三)推动交流宣传。及时总结中小企业志愿服务的成功经

验,加强工作交流,提升志愿服务能力水平,培育志愿服务品

牌,加强对本地区中小企业志愿服务的宣传报道,形成有利于中

小企业健康发展、志愿服务快速发展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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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民经〔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民营经

济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

措施

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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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

误,全力支持企业共渡难关,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特提出

如下措施:

一、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1.简化复工复产程序。严格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分区分级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县 (市、区)为单位,

根据人口、发病情况综合研判,科学划分低风险、中风险、高风

险等级,明确分级分类的防控策略,不得以设置审批条件、提高

开工门槛等方式限制中小企业 (含微型企业,以下同)复工。

(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切实畅通交通运输,疫情低风险地

区全面恢复正常交通运输秩序;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优化细化交

通管控措施,原则上不得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不得在高速公路

出入口、收费站、国省干线公路、其他公路以及城市、县城区出

入口设置检疫站点,确需设置的要按照规定程序审批,确保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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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进的来、产成品出的去。 (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3.支持企业招工用工。大力推行本地化用工政策,精准摸

查发布企业用工需求信息,组织开展线上人才供需对接会,集中

向劳动者发布企业用工信息。对疫情防控期间所有企业、求职者

在政府所属人才、就业网站发布的招聘、求职信息实施免费政

策。用工量特别大的企业可通过人社部门与劳动力输出地进行点

对点的招录,促进劳动力 “家门口”就业。按照风险等级管理要

求,因地制宜为辖区内职工上下班进出村、社区提供便利,除疫

情高风险地区人员、发热人员、确诊和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之

外,凡防疫筛查合格的,允许返岗复工,并不得阻挠其返回居住

地。(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4.强化企业指导帮扶。督促指导中小企业制定复工复产方

案和应急预案,做到防控机制、检疫检验、设施物资、内部管

理、隐患整改、宣传教育等 “六到位”。完善企业帮扶机制,对

中小企业开展全方位帮扶,以更大力度解决企业用工、原材料供

应、物流、融资等各方面困难。积极为企业组织采购口罩、消杀

品、测温仪等提供便利条件,协助企业联系货源。指导企业建立

日常清洁、消毒、通风,体温监测等制度,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5.开展政策推介服务。发挥各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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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宣传解读。利用省跨部门中小企业政策

信息发布平台,分级分类梳理汇总支持中小企业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及时、精准发布政策信息,

增强中小企业政策获得感,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降低企业成本

6.缓交企业用能费用。鼓励不同市场主体对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用水用气用电实行 “欠费不停供”措施,疫情结束后3个月

内,由企业补缴各项费用。 (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

7.减轻房屋租金负担。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餐饮

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免收1个月房租,免半收取2个月房租。鼓

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适度减免租金。鼓励省级小

微企业 “双创”基地、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减免入驻企业租

金。(责任单位: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8.实施援企稳岗政策。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微企业裁员率

不高于2019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30人

(含,以上年度月均参保人数为准)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

超过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申请企业稳岗返还。 (责任单

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三、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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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减免企业增值税。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

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

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

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责任单位:国

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10.免收企业关税和进口环节税。自2020年1月1日至3月

31日,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用于防控疫情的进口物资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物资免征关税;免税进口物资已征

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责任单位:石家庄海关、国家税务总

局河北省税务局)

11.延期申报纳税。对受疫情影响办理纳税申报困难的企

业,可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

税款的企业,可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超过三个

月。(责任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12.延长亏损结转年限。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

饮、住宿、旅游 (指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

大类困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

延长至8年。(责任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13.实施税前扣除。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

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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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税前扣除。企业用于疫情防控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

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

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

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责任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

务局)

四、加大金融扶持

14.压降贷款费率。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中小企业延期还本付

息、下调贷款利率等支持;鼓励有关方面对办理银行贷款产生的

保险、担保、评估、鉴定、过户、产权登记等相关费用给予减

免。(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

银保监局)

15.给予贷款贴息。对国家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2020年新增的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

提供优惠利率信贷支持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

利率的50%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责任单位:省财

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16.实施展期或续贷。对因受疫情影响经营暂时出现困难但

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对到期还款困

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合理设置还款宽限期。 (责任单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银保监局)

17.降低担保费率。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

企业免收担保费或担保费率降低至1%以下,对提供蔬菜、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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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等生活资料的重大和直接保障民生的企业的担保费率降至

1.5%以下,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降低担保费率0.5-1个百

分点。(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国资委)

18.优化外汇业务流程。对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所需的疫

情防控物资进口,金融机构可按照特事特办的原则,简化进口购

付汇业务流程与材料,切实提高办理效率。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其

他特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金融机构可先行办理,并向所在地外

汇局报备。简化小微跨境电商企业货物贸易收支手续,年度货物

贸易收汇或付汇累计金额低于20万美元的 (不含)小微跨境电

商企业可免于办理 “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登记。(责任单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19.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灵活运用支农、支小再贷

款工具,引导法人金融机构疫情期间增加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

业及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且使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此类贷款利

率不得高于再贷款利率上浮3个百分点。(责任单位: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银保监局)

以上政策措施执行期间,如国家、省出台新的政策,按照新

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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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民营经济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2020年河北省中小企业纾危解困

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民经〔2020〕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

门:

《2020年河北省中小企业纾危解困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按重点任务责任分工安

排,于每月30日前报送推进落实情况。

附件:2020年河北省中小企业纾危解困行动计划

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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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河北省中小企业纾危解困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落实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帮助中小企业纾危解困渡过难关,制定

本行动计划。

一、面临形势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市场主体中数

量最大、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年以来,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影

响,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备受关注,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

裂、产业链断档、用工短缺、市场萎缩等困难和问题,特别是部

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面临生死存亡。当前我

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加快恢复,但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

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小企业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出台一系列措施予以支

持,并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完善。全省上下要团结一致、

凝聚共识,化危为机、危中寻机,帮助中小企业解难点、除痛

点、疏堵点、补盲点,促进中小企业纾危解困、达产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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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决策部署,结

合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省委、省政府 “三创四建”“三

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实施 “五减六提”

行动计划,以最大力度推进减负降本,以最大惠企政策对冲疫情

影响,以最优服务激活发展新动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为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紧扣疫情期间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用工、资

金、原材料、市场等问题,深入调研、认真剖析、找准症结,提

高纾危解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坚持务实创新。严格落实已出台的财税、金融、社保、就业

等政策,提升企业政策获得感。创新扶持政策,强化落实措施,

优化政府服务,实现政策最优化。

坚持协同推进。统筹各方力量集中发力、密切合作,省市县

协同推进、落实落细,广大中小企业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协学

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积极作为、共克时艰。

(三)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减税、减费、减租、减息、减少检查频次和提高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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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拉动力、提高产业链协同力、提高供应链金融支撑力、提高环

保管控精准度、提高政策包精准度、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等 “五减

六提”中小企业纾危解困行动计划,全面精准、落实落细惠企助

企活企政策,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为企业营造安心经营、放心

发展、用心创新的发展环境,切实激发企业灵气,增强企业活

力,战胜疫情挑战,全年减税减费减租减息680亿元左右,确保

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三、重点任务

(一)落实减税政策,力争实现减税140亿元

1.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

31日,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

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月申请全额退还增值

税增量留抵税额。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

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

值税。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

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自2020年3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

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对确有特殊困难而

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可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但最

长不超过三个月。(责任单位:省税务局)
—618—



(二)加大减费力度,力争实现减费540亿元

2.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免征中小微企业2020年2

月至12月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

332亿元。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

年4月30日,2020年减费26亿元左右。阶段性减半征收企业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减征48亿元左右,减征时间为2020年2

月至6月,各市在确保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的前提下,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

3.援企稳岗返还失业保险费。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

企业,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费

的100%。中小微企业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

目标,30人 (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超过参保职工总

数20%的,可以申请企业稳岗返还。全年累计返还失业保险费8

亿元左右。(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缓缴住房公积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业,可按政

策规定提出缓缴及补缴住房公积金方案,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缓缴期满后及时补缴。全年缓缴住房公积金12.5亿元左右。(责

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减免公路通行费和港口收费。自2020年2月17日0时

起,至5月5日24时止,免收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75亿元。将

货物港务费、港口设施保安费政府定价收费标准降低20%,减

费4700万元,执行期限到2020年6月30日。收费公路重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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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后,继续执行对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通行收费公路给予通

行费30%的优惠政策和客运班线车辆通行费优惠政策。(责任单

位:省交通运输厅)

6.降低企业用电用气成本。2020年2月1日至6月30日,

实施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现执行大工

业和一般工商业电价的用户,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

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提前执行淡季门站价格;政府指导价用气在

基准门站价基础上下降1%;已放开的非居民用气价格涨幅不超

过基准门站价格24%;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下降5%。全年减免

企业用电用气成本费用50亿元左右。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

7.减免检验检测查询费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免费

为省内企业提供洗手液、皂类、湿巾、纸巾以及防疫用品原料等

检验检测服务;免费为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医用防护产品生产企

业提供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查询服务;免费为医用体温计提供

校准服务;减免收取产品检验及特种设备检验费用。(责任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

8.降低政策性融资担保成本。减收企业融资担保费2000万

元,执行期限为2020年2月11日至12月31日;减收市县政策

性融资担保机构再担保费25万元,执行期限为2020年2月11

日至12月31日。 (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

省国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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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向旅行社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范围为已

依法交纳保证金、领取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退标准为现

有交纳数额的80%。(责任单位:省文化旅游厅)

10.降低宽带和专线资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持续开展网

络降费工作,确保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责

任单位:省通信管理局)

(三)开展减租活动,力争实现减租1.3亿元

11.减免国有资产经营性用房租金。减免符合条件中小企业

承租的省国资委监管经营性用房租金3900万元,市县国资监管

机构监管的经营性用房租金9000万元左右。严格落实对承租国

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餐饮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免收1个月房租、

免半收取2个月房租的 “免一减二”政策及相关政策,执行期限

从2020年2月5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责任单位:省国资

委,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扩大减息优惠,确保减息4亿元以上

12.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到暂

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付息

安排;通过贷款展期、续贷等方式,给予一定期限的临时性延期

还本安排,预计全年实施延期付息40亿元,为680亿元贷款办

理临时性延期还本。(责任单位:河北银保监局)

13.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对省内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

交通、文化旅游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新发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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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更优惠利率。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80亿元,增加

135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引

导金融机构运用央行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放优惠利率

贷款,累计减息3.5亿元。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获得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的,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

得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预计贴息

资金7300万元左右。力争2020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

成本在2019年基础上再有较大幅度下降,大型银行较上年再降

0.5个百分点。 (责任单位:河北银保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

行、省财政厅)

(五)减少检查频次

14.严格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 “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深入推进部门内部和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除特殊

重点领域外,原则上所有行政检查均以 “双随机”抽查方式进

行,抽查结果部门共享、互认互用。健全联合随机抽查机制,动

态调整 “一单两库”,制定年度随机抽查实施方案和计划,实现

部门内部、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常态化。

各级各部门探索企业信用分类管理,对诚信守法企业减少抽查检

查频次,提高 “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责任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提高消费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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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实施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回补行动,扩大传统消费,培

育壮大新型消费。鼓励和支持各地发行消费券,激发消费需求。

参与组织 “老字号嘉年华”品牌消费活动,完善物流配送体系,

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积极扩大居民消费,促进实体商店消费。

大力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创新电商平台销售模式,提供集约

化配送,支持中小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催生新型消费。鼓励和

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落实各项免税政策,促进境外销售回流,

激发国内消费活力。(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税务局,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提高产业链协同力

16.实施强链补链延链行动,推动产业链顺畅运转。针对不

同产业链的断点、堵点,梳理摸排龙头骨干企业和核心配套中小

企业,“一链一策”,组织开展产业链专项对接活动,协调解决原

料供应、资金、劳动用工、物流等难题,畅通经济微循环。实施

县域科技创新跃升计划、“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计划,推动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设立融资总量不少于500亿元的补短板稳

投资应急专项贷款,支持重大基础设施、重点领域补短板等项目

建设。实施重点项目 “五个一”包联机制,统筹协调土地、环

保、资金、电力、交通等服务保障,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

催生壮大新业态新模式。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培育发展新动能。继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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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年底前无分歧欠款应

清尽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八)提高供应链金融支撑力

17.强化产业链核心企业支持力度,优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金融服务。完善供应链融资业务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制度,利用

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开展供应链金融成效显著的核心

企业给予奖励。支持产业链核心企业通过信贷、债券等方式融资

后,以预付款形式或其他适当方式向上下游企业支付现金;鼓励

金融机构开展仓单、存货质押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降低上下游

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研发

供应链金融业务系统,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强与第

三方供应链金融平台合作,利用大数据分析、区块链技术、金融

与科技相结合等手段,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融

资服务,加速产业链条资金流转。(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省财政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九)提高环保管控精准度

18.落实生态环境差异化管控措施。完善生态环境监管正面

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及时纳入正面清单

范围,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在确保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

行、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不停产、不限产。开展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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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企业排放绩效评价,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创新执法手段,充

分利用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分表计电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

检查,减少对企业的日常现场检查频次。重污染天气提前3天发

布预警信息,严禁擅自延长预警时间、提高预警级别和扩大预警

范围。(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提高政策包精准度

19.精准落实扶持政策。系统梳理国家和省出台的扶持中小

企业政策措施,进一步明确政策门类、责任部门、适用范围、工

作要求、申报规程、完成时限等,细化实化清单、流程图,形成

行业企业政策包。加大宣讲解读力度,在全省广泛开展 “政策面

对面”解读活动;借助各级各部门官网、各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各类宣传媒介,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优惠扶持政策,服务

覆盖超30万人,进一步提高企业政策知晓度,推动政策落准落

细、落实落地。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有关部门,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0.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围绕解决中小企业痛点难点堵点,

立足为企业发展输血造血,在减税免费、金融信贷、用工用能、

进出口优惠、生态环保、创新创业、产品销售、物流运输等方

面,全面落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和省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

施,不断完善调整、优化创新,形成有针对性的支持中小企业纾

危解困的政策体系,提振中小企业发展信心,激发中小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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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一)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21.开展劳动用工服务。推动百日网络招聘专项行动,集中

开展线上招聘,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提供高效便捷服务。鼓励各

类微信公众号、公共招聘网免费开展网络招聘、网络面试,多渠

道征集发布招聘信息,促进劳动者供需精准对接。依托国家点对

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加强省际间农民工返岗复工协作,开展农

民工返岗对接,促进我省农民工顺利返岗就业。完善创业服务体

系,年度创业服务100万人次。(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2.开展融资对接服务。发挥河北省金融服务平台、河北省

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河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等平台作用,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汇集各类信息,为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提供

撮合服务,有效解决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难题。开展银证保企对接

等线上线下服务活动,授信额度力争超过1.3万亿元。充实完善

省级上市后备资源库,开展上市培育辅导,入库企业动态保有量

1000家左右。(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发展改革委,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23.开展培训提升服务。依托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管理系

统,开发一批线上培训课件,实现免费开放。完善河北省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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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训管理系统线上培训师资库,开展线上视频直播授课、线下

面授相结合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活动。鼓励中小企业依托各类线

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开展岗前培训,提升在岗职工技能。突出市

场营销、融资上市、质量品牌等内容,开展多形式、多层次中小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开拓视野,转变观念,提高经营管理能

力,培训企业经营管理者超万人。(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有关部

门配合,聚焦目标任务,明确责任清单,夯实推进措施,抓好贯

彻落实,形成省市县联动、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紧盯 “五减六

提”目标,建立 “月报告、季通报”的推进落实体系,实现目标

可量化、进度可晾晒、绩效可评估。

(二)压实市县责任。省级各责任部门要根据实际将 “五减

六提”工作目标分解到市县、落实到基层,总量目标实施分级定

量管理,强化督查督导,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畅通省政

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和各地、各部门企业诉求平台,及时反馈

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三)强化服务保障。深化 “三创四建”和 “三包四帮六保

五到位”活动,强化主动作为、责任担当,为中小企业纾危解

困、清障搭台。发挥省市县领导包联机制作用,组织开展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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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企、暖企帮扶活动,主动做宣传、讲政策、送服务,打通 “五

减六提”落实 “最后一公里”。

附件:2020年河北省中小企业纾危解困行动计划重点任务

责任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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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经济发展协调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组织开展工业企业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面”解读活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工业协调办〔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工业经济发展

“双胜利”,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工业企业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

面”解读活动,现将 《组织开展工业企业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

面”解读活动的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抓好落实。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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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工业企业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面”解读活动的实施方案

按照3月29日省长办公会的安排部署,为有效应对疫情冲

击、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工业经济发展 “双胜利”,现面向全省

工业企业组织开展政策宣讲视频培训暨 “政策面对面”解读活

动,方案如下:

一、活动思路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结合 “三创四建”活动和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

要求,紧紧围绕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应对疫情冲击的信贷金融、财

税减免、社保支持、产业发展等各项惠企政策,进行宣讲、解

读,帮助企业熟悉政策、用好政策,发挥政策效用效力、确保政

策落地落实,在推动复工复产过程中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在化危

为机中加快打造制造强省。

二、培训对象及形式

1.培训对象:全省工业企业

2.培训时间:2020年4月上旬至6月底

3.培训方式:依托长城新媒体集团冀云融媒体平台开设网
—538—



络视频直播

4.播出时间:每周1期,每期时长50-60分钟 (原则上为

每周五15:00播出,具体时间见附表)

5.播出平台:冀云客户端、学习强国河北学习平台、长城

24小时客户端及长城新媒体、河北经济日报抖音号、省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等

6.互动形式:现场安排企业参加,记者深入企业连线,解

答企业问题

三、培训内容

本次活动共安排13期、27个专题讲座,由省有关部门围绕

本系统、本领域、本行业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惠企政策、

扶持举措以及操作规程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各部门宣讲主题

如下:

1.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线上线下服务企业、清理拖欠民营

企业账款、应急产业支持政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与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政策;民营经济 (含县域特色产业)相关政策;工业转型

升级 (企业技术改造)支持政策;消费品产业政策;原材料工业

政策;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向和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政策;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链协同政

策;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工业设计支持政策;绿色制造支

持政策。(12个专题讲座)

2.省税务局:增值税优惠、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
—638—



策解读。(2个专题讲座)

3.省财政厅:财政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1个专题讲座)

4.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创新助力企业转型升级。(1个

专题讲座)

5.河北银保监局:小微企业信贷政策。(1个专题讲座)

6.河北证监局:新三板改革相关政策。(1个专题讲座)

7.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引进、援企稳岗、阶段

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3个专题讲座)

8.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宏观金融支持政策。(1个专

题讲座)

9.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支持政策。(1个专题讲座)

10.省商务厅:外贸政策。(1个专题讲座)

11.石家庄海关:进出口、便利通关政策。(1个专题讲座)

12.省科学技术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发机构与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科技创新政策。(1个专题讲座)

13.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审批和执法正面清单制度政策。(1

个专题讲座)

四、组织保障

1.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本次网络视频培训活动的统筹组

织,负责指导长城新媒体集团做好培训活动的录制播出、技术支

持、内容推广、效果监测、资料保存等工作,负责收集整理省有
—738—



关部门培训课件。

2.省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分管负责同志要亲自把关,确

定培训内容、审核授课课件;每个专题讲座由相关业务处室负责

同志进行公开授课,授课课件要简明扼要、内容清晰、通俗易

懂、图文并茂、案例支撑,形成办什么、怎么办、找谁办的 “明

白纸”,确保授课质量、确保合法合规。授课课件及时报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3.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加大

宣传力度、强化组织,推动本地工业企业全面收听收看;要参照

省级模式,结合本市实际,优化课程体系、精选师资力量,组织

开展好本地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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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0年“万企帮扶”百日行动方案》的

通  知

冀制强省办〔2020〕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

省建设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2020年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按时间节点抓好落实。请于4月

2日前,将你单位负责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相关处室责任人、

联系人信息反馈我办。

附件:2020年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方案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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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万企帮扶”百日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

利”,结合 “三创四建”活动,按照省政府工作部署,决定组织

开展2020年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动 “三创四建”活动有序开

展,持续推进工业领域 “双创双服”活动、“三深化三提升”活

动,突出惠企政策落实、突出工业转型升级、突出工业高质量发

展,坚持分级包联、全面覆盖、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积极为工

业企业送政策、解难题、疏堵点、增信心,全力推动我省工业企

业复产增产、提质增效,确保今年工业经济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作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目标导向。紧盯全年工业经济各项目标任务,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省、市、县分级包联工业企

业,激活市场主体,挖掘增长潜力,力促工业经济运行态势平稳
—048—



向好。

(二)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当前工业企业发展面临的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复工、资金保障、市场消费等共性和个性问题,

转变工作作风,开展精准帮扶,打通堵点、补上 “断点”,积极

为企业纾困 “输血”,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三)坚持求实求效。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和根本宗旨,以严

和实的作风为企业排忧解难,力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包

联不包办、帮忙不添乱,做到有事必服、无事不扰,确保包联工

作见到实效。

三、帮扶对象和时间

(一)帮扶对象。全省1.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行动时间。2020年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自3月底开

始,至6月底结束。

四、重点任务和分工

(一)明确包联责任。省、市、县三级逐企制定包联方案,

明确包联领导、责任单位、联系人。其中,省四大班子领导按照

《2020年省领导包联重点企业方案》,每位包联2家工业企业;

省有关部门包联498家领军企业 (其中,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包联

158家,详见附件1;省有关部门包联340家,详见附件2);

市、县两级按照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包联自主申报

的1.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详见附件3)。省、市、县包联

责任单位要对包联工业企业进行摸底,充分了解企业所在行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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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展计划、在建项目、存在问题和主要诉求,实时掌握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对全部规上工业企业逐一建档立卡并动态更新。

(责任单位:各市县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省建

设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二)推进惠企政策落地。发展改革、财政、税务、商务、

人社、国资、金融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等部门要全面梳理、

汇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出台的优惠电

价、贷款贴息、减税降费、支持出口、援企稳岗、减免房租、利

率下调及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支持力度的各项政策措

施,在入企走访过程中向企业作深入解读,确保企业能懂会用。

要适时开展惠企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对于落实效果不好的政

策措施,要查明原因,明确责任,督促落实。 (责任单位:各市

县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有关成

员单位)

(三)推进产业链协同复工。以防疫物资、民生保障、国际

供应链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为重点,按照 “以大带小”

的思路,通过抓列入部门包联范围的龙头企业、领军企业,促进

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加强统筹调度,推动

相关支持政策向龙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重要产业链倾斜,

帮助企业化危为机、良性发展。 (责任单位:各市县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

(四)开展 “双送”活动。省有关部门对梳理出的各项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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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提炼政策干货、申报条件、主管单位、业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形成惠企政策 “明白纸”,通过电视、报刊、网络等各

类媒体广泛宣传,切实提高工业企业的政策知晓度、获得感。要

结合包联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为企业上门送政策、送服务,力

促我省规模以上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各市县人民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

位)

五、健全工作机制

(一)协同推进机制。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发展改

革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

务厅、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国资委、石家庄海关、国家

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10个部门共同参

与,构建协同工作机制。协同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 (运行监测协调局),承担有关日常工作。协同工作机制组

长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分管厅领导担任,联络员由各参与部门处

级负责同志担任。

(二)联系沟通机制。省有关部门和各市、县3月底前要与

包联企业建立联系,4月上旬完成企业走访调研和建档立卡等工

作。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随时收集企业反映问题和意见建议,

必要时深入企业定期走访。

(三)问题解决机制。由指定联系人负责,通过省政企服务

直通信息化平台了解掌握包联工业企业提出的问题,需包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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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及时呈报。对个性问题一事一议、限时办结;对共性问题

由协同工作机制办公室分类梳理,以问题交办单形式 (详见附件

4)转相关部门办理,重大问题及时呈报省政府研究解决。

六、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强化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细化服务举措,想企业所

想,帮企业所需,以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为抓手,有序推动全

省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协调联

动,主要领导要定期调度。包联企业责任单位、联系人要切实履

行包联帮扶职责,省有关部门、各市于每月5日前反馈 “万企帮

扶”百日行动进展情况。

(三)定期通报督导。按照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原则,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每月中旬通报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工作进展情

况和各市规模以上工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对工作完成较好的市

给予适当奖励。

请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有

关成员单位于7月10日前,将 “万企帮扶”百日行动工作总结

(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由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汇总后呈报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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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在全省商务系统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业入企指导帮扶专项行动的通知

冀商流通字〔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切实履行商务部门行业管理职责,指导商务系统

企业单位精准实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业,及时解决企业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商务厅决定在全省商务系统组织开展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业入企指导帮扶专项行动。为此,我厅制定了 《河北

省商务厅关于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入企指导帮扶专项行动方

案》,现印发你们。请各地商务部门坚持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和

行动,参照我厅做法,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本地专项行动方

案,对本地重点商务系统企业和单位分级实施全覆盖入企指导帮

扶 (重点企业和单位见附表2)。各市专项行动方案请于3月9

日前报我厅,并将指导帮扶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及时反馈我厅。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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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开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业入企指导帮扶

专项行动方案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推进工作重心下移,指导

企业实施精准防控,帮助企业克服复工复产困难,特制定此行动

方案。

一、指导帮扶重点对象

厅级层面在全省选择158家企业和单位作为重点指导帮扶对

象。其中,限额以上商场超市企业25家、住宿餐饮企业25家;

农产品批发市场12家;规模以上电商企业13家;重点储运企业

9家;2019年进出口额百万美元以上的外贸企业42家;世界

500强在冀投资企业和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商投资企

业26家;国家级开发区6家。

二、指导帮扶主要任务

(一)指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依据商务部办公厅、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的 《零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营

服务防控指南》《餐饮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营服务防

控指南》等文件及省、市政府相关规定,指导企业切实做到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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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防护措施到位、隔离设施到位、内部

管理到位。特别是指导督促企业毫不放松地严格落实入厂 (场)

检测、客流调控、员工管理、场所通风、设备使用、清洁消毒、

垃圾清理等防控措施。

(二)了解和解决企业困难。通过现场调研、个别交流等方

式,重点了解企业疫情影响、用工需求、原材料供应、货物运

输、资金周转、税费政策、市场营销以及防护物资等方面存在困

难问题,倾听第一线呼声,掌握第一手资料。急企业之所急,现

场解决的问题,即时协调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问题,抓紧向相

关部门或省政府反馈,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三)加大政策宣讲落实力度。编印 《国家、省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文件选编》,重点宣传解读疫情防控、

市场保供、加强重点要素供给、畅通物流运输通道、保障企业资

金需求、加快项目审批、阶段性减税降费 (包括实施税收优惠、

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征职工基本医疗费、降低用气用电成

本、减免中小企业房屋租金等)、稳定外资企业、促进外贸发展

(包括为因疫情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外经贸企业提供商事法律服

务)、提高通关便利化、促进电商发展等系列政策,指导企业用

足用好有关帮扶政策,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三、相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包联帮扶制度,实

行厅领导牵头、处室抽调骨干,分别组成6个工作组分赴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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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行定向包联、精准帮扶企业,并指导各市参照我厅做法深

入开展帮扶工作。

(二)强化人员培训。组织入企帮扶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提

高政治站位,学习企业疫情防控要点,掌握相关政策内容,提高

入企指导帮扶的能力和水平。

(三)实行周报制度。各组要分别设立工作台账,全面详细

记录帮扶过程和情况,包括企业疫情防控薄弱环节、面临困难问

题、相关政策需求、典型经验做法及效果等,每周向厅党组报告

一次。

(四)改进工作方式。采取直奔企业、现场调研的方式,看

实情、听实话、出实招,了解第一手资料,不给基层和企业增负

担添麻烦。各组要分别建立 “企业帮扶微信直通车”,改进沟通

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五)全面总结评估。适时对入企指导帮扶工作进行全面梳

理总结,看通过指导帮扶是否了解了真实情况、是否解决了实际

问题、是否落实了防控措施,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和发展。专

项行动要形成专题报告,上报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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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加强重点外商

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2020〕5号

各市 (含辛集、定州市)商务局 (投促局、发改局),雄安新区

管委会改发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决策部署,在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加强重点外商投

资企业联系服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联系服务对象

所在地境外世界500强在冀投资和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

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 (简称企业,名单见附件一)

二、联络员及其职责

按照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工作方案有关要求,从

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开发区选择和充实一批业务骨干作为企业

联络员。联络员的主要职责是:密切联系企业,了解掌握企业防

控疫情、复工复业情况;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沟通,帮助企业协

调解决在复工复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企业传递疫

情防控信息和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联系服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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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员按照职责做好各项工作,并及时向所在市、雄安新区

商务主管部门反馈相关信息。各市和雄安新区商务主管部门对联

络员反馈的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并按要求及时将有关情况报送省

商务厅 (外资处)。

四、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创新工作方式,全

面深入细致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工作。

2月15日下午5∶00前将联络员名单 (附件二)报送省商务厅

(外资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周二、四下午下班前将更新的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附件三)报送省商务厅 (外资处)。疫情结

束后,进入常态工作模式,每月底将联系服务重点外商投资企业

情况 (附件四)报送省商务厅 (外资处)。

联系人:赵传居/翟建国 电话:0311-87909587/658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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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稳外资决策部署

切实帮助外商投资企业纾困解难的

工作方案》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2020〕10号

各市 (含辛集、定州市)商务局 (投促局、发改局),雄安新区

管委会改发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工作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省

商务厅研究制定了 《关于贯彻落实稳外资决策部署切实帮助外商

投资企业纾困解难的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

施。

附件:河北省商务厅关于贯彻落实稳外资决策部署切实帮助

外商投资企业纾困解难的工作方案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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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贯彻落实稳外资决策部署

切实帮助外商投资企业纾困解难的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工作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制

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

求,全力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切实帮助外

商投资企业解决困难问题,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把帮助外商投资企业解决困难问题作为主要工作

任务,聚焦堵点难点解决一批突出困难问题。

(二)坚持把以县为单位逐级协调推动作为基本工作方式,

充分发挥县 (市、区)的协调推动作用。

(三)坚持把建立健全联系服务机制、夯实联络员联系服务

责任作为具体工作推进机制,千方百计调动联络员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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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任务

(一)全面建立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各县 (市、区)

要通过 “一对一”或 “一对多”等方式对辖区内所有存续的外商

投资企业进行包联服务。各市、雄安新区要进一步健全重点外商

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持续抓好辖区内境外世界500强在冀投

资和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重点外商投资企业的包联服务。

(二)尽快列出外商投资企业清单和工作责任清单。各县

(市、区)要按附表要求填报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清单 (台

账),列出外商投资企业清单和责任清单,明确联系对应和对接

服务情况,通过各市、雄安新区商务部门反馈省商务厅。

(三)逐级建立工作台账。在市级层面健全重点外商投资企

业联系服务台账,在县级层面建立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台账,

按附表要求逐月填报反馈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特别是发展资金

短缺、用工数量不足、要素保障不力、市场销售困难、物流运输

不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协调推动解决问题情况,与企业清单和

责任清单汇总后由各市、雄安新区统一反馈省商务厅。

(四)集中精力解决困难问题。重点是召开政企合作圆桌会

议,由市、县领导出面,组织相关部门参加,听取企业意见建

议,有效解决企业困难和问题;发挥外资数据直报平台作用,及

时将企业困难问题反馈省市县有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协调解

决;发挥联络员作用,通过每周对接联络、每月走访调研,推进

问题困难协调解决。加大省市县统筹协调解决力度,各市县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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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企业困难问题要及时解决,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事

项,要及时上报省商务厅,由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或

上报省政府协调解决。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此项工

作作为抓好 “六稳”、“六保”工作和开展 “三创四建”活动的重

要内容,务求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取得实效。

(二)调整充实联络员队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充实现有重

点外商投资企业联络员,同时从县级商务 (发改)部门、开发区

选择一批业务骨干充实补充到联络员队伍,采取多种方式,加强

政策培训力度。

(三)实行定期通报。省商务厅每月对各地联系服务外商投

资企业情况进行通报。对联系服务工作做得好的予以表扬,对情

况不明、底数不清、工作推进不力、问题解决不好、企业不满意

的予以通报批评。相关情况将及时报告省委、省政府领导。

(四)及时报送情况。各市、雄安新区要在每月5日前将上

月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台账和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台账

报送省商务厅 (外资处)。首次台账 (5月当月情况)请于2020

年5月29日前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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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外贸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0年河北省精准帮扶外贸企业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求,深化巩

固精准帮扶经验成果,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复产,稳住外贸基

本盘,强化对重点外贸企业分级包联,扎实推进我省外贸稳增

长,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决贯彻 “六稳”工作部署,把稳外贸作为重中之重,聚焦

全省外贸企业在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积极

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坚持 “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调

动发挥各级领导干部在服务企业中的表率作用,健全巩固包联帮

扶机制,为企业增信心、解难题、办实事、促发展,使新冠肺炎

疫情对企业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为完成全年外贸目标任务

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一)2020年全省进出口增长5%左右。

(二)扎实开展复工复产、融资减负、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精准服务,协调推进各项问题解决;贯彻落实外贸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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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防控、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各项政策,加强

政策宣传引导,促进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指导外贸企业准确

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抢抓疫情过后的市场机遇,全力

支持企业千方百计拓市场;鼓励企业加快发展新动能,培育外贸

新业态新模式,努力取得新成效。

三、重点任务

(一)省级对100家重点外贸企业进行精准帮扶,督导落实

确保外贸稳增长和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各项措施,积极

协调需要省级层面解决的困难问题。

(二)市级对2000家重点外贸企业进行精准帮扶,主要了解

企业诉求,确保稳外贸的各项措施落地见实效,协调解决好本级

能够化解的困难问题。

四、阶段划分

(一)方案制定 (2020年2月—3月)。制定全省及各市外贸

精准帮扶活动实施方案,确定2100家重点外贸企业名单,明确

进出口目标任务。紧盯2020年进出口目标任务,围绕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订单履约、拓宽市场、创新模式等方面,精准制定帮

扶举措,确保完成全省进出口目标任务。

(二)部署实施 (2020年3月—4月)。全面部署全省外贸精

准帮扶活动,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阶段重点帮扶852家企业

(占全省出口额70%),建立 “服务企业直通车”制度,健全帮

扶企业工作台账和联络员制度,对重点企业建立日监测制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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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专人负责,一日一报复工复产情况,全力帮助企业尽快安全有

序复工复产。

(三)持续推进 (2020年4月—11月)。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按照对重点外贸企业精准帮扶方案的内容和要求,认真组织实

施对2100家重点企业帮扶活动。省、市帮扶组采取问卷调查、

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重点企业意见,及时了解和解决

企业在复工复产和进出口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省外贸工作厅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不定期通报全省和各市精准帮扶情况,督导

各项帮扶措施落地见效。

(四)总结评估 (2020年12月)。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省外

贸工作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市对本部门、本辖区的外贸企

业帮扶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对全省开展精准帮扶活动情况进行全

面梳理总结。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全省外资外贸和促消费工作

调度会等系列会议部署,由省商务厅负责全省外贸企业精准帮扶

组织工作。省级各外贸帮扶组由省外贸工作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厅级领导带队,对13个市 (含定州、辛集市)进出口千万美

元以上的100家重点企业实施精准帮扶;市级政府要落实主体责

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全力抓,各市级帮扶组由各

市确定带队领导和成员,组成若干督导帮扶组,对各县 (市、

区)进出口百万美元以上的2000家重点企业进行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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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政策支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实财政、金

融、税收、社保、就业等相关稳外贸政策,同时进一步抓好 《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十

条措施》《关于推进新时代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扩

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落实,在推动

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基础上,督促企业抓紧订单履约,尽快稳住

外贸基本盘,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同时,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千

方百计抢订单、拓市场,落实好我省境内外市场开拓重点展会支

持政策,确保实现全年外贸工作目标任务。

(三)紧盯目标任务。认真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和外贸工作形

势,在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措施的同时,突出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坚持 “一企一策一方案”,实时掌握企业诉

求,优化服务,支持企业解难题、渡难关。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要把精准帮扶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针对疫情防控中面

临的新问题、新情况,逐级分解年度预期目标,明确任务,压实

责任,及时化解外贸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外贸企业找准

突破口,与国际市场需求对标对表,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培育

国际竞争新优势。

(四)加强督导考核。建立2100家企业精准帮扶工作信息反

馈机制和通报制度,不定期对精准帮扶工作台账进行抽查,对工

作积极、措施有力、成效突出的典型经验,通过省市新闻媒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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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宣传推广,年终对2020年度外贸精准帮扶工作成效突出的单

位和地区给予通报表彰。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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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全省旅发大会落实“六稳”“六保”任务

助力企业纾困 推进产业振兴的通知

冀文旅办字〔2020〕6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文化和旅游部门,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六

稳”“六保”任务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旅发大会平台机制的综合

带动作用,帮助全省文旅企业共渡难关,推进文旅产业复苏振

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中心工作

全省旅发大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主动适应新形势、

迎接新挑战。在严格规范办会的同时,始终围绕主旋律,传递正

能量,在当前全省文旅产业面临脱困自救的艰难时期,要发挥旅

发大会平台机制作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企业纾困,推进产业振兴。要坚持 “节约、绿色、安

全、务实”办会原则,紧紧围绕 “六稳”“六保”要求,在规划、

项目建设、活动组织、品牌营销等方面,聚焦文旅企业,改善营

商环境,增强 “造血”功能;聚焦民生,释放产业活力,增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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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聚焦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增强产业竞争力;聚焦

稳投资、促消费,充分发挥旅发大会综合带动作用;聚焦转型提

升,创新办会模式和机制,最大化发挥旅发大会品牌价值;聚焦

规范办会,坚守红线底线,确保旅发大会经得住历史和市场检

验。

二、围绕 “六稳”“六保”,落实主要任务

(一)保市场主体,全力纾解企业困难。一是帮扶旅发大会

涉及的文旅企业全面落实复工复产和疫后振兴政策,帮助企业减

轻疫情影响,渡过难关。二是通过旅发大会因地制宜出台具有本

地特色的支持政策,帮助企业脱困,增加 “造血”功能。三是通

过旅发大会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文旅企业 “松绑”、减负。

(二)保群众就业,转化释放产业活力。一是鼓励旅发大会

项目定向用工、定向采购,优先安排返乡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

户务工就业,优先向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企业进行采购。二是

积极扶持旅发大会项目尽快转化为成熟产品,有效激发市场消费

潜力,从而稳定就业岗位,吸纳群众就业。三是加大旅发大会品

牌营销力度,全面提升旅发大会承办地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吸引更多游客,拉动更多就业。

(三)补短板、强弱项,巩固做强产业链。一是各地旅发大

会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办出特色,切忌攀比模仿,形式雷

同。二是旅发大会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研究市场

需求,积极开发新业态、新产品,同时要加大老景区改造提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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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现产业整体升级。三是通过旅发大会进一步增强文旅融

合,加强具有河北特色的文创商品研发。四是通过旅发大会做好

承办地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完善提升,特别是要抓住5G、大

数据等 “新基建”发展机遇,推进旅游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转型发展。

(四)稳投资规模,确保重点项目建成使用。一是在坚决有

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前提下,通过旅发大会加大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体系等领域补短板力度,加大对旅游产业龙头项目和结

构性项目的配套保障力度,确保按期完成,尽快投入使用。二是

用好财政资金和疫后振兴政策性资金,稳定有效投资,提高投资

效益,“好钢用在刀刃上”,对旅发大会项目优中选优,确保把有

限资金投向能提质增效补短板的项目上,切实发挥财政资金引导

作用。三是通过旅发大会推进投融资平台建设,优化投资环境,

吸引龙头企业进驻河北,落户大项目。积极建立市场化机制,增

加社会资本对旅发大会的参与程度。

(五)促旅游消费,发挥旅发大会综合带动作用。一是充分

发挥旅发大会平台优势和市场 “引爆效应”,通过打造 “网红”

产品,直播带货、夜经济等项目活动,扩大市场关注度,刺激和

拉动消费。二是通过旅发大会完善本地旅游产业链,不断优化游

客体验感,提高消费满意度。加强市场管理,优化公共服务,营

造规范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

(六)转型升级,创新办会模式和机制。一是科学研判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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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旅游市场新需求、新趋势,通过旅发大会引导发展健康

游、生态游、近郊游等旅游产品。二是运用新技术手段改革创新

旅发大会办会模式,树立平台思维、网络思维和流量思维,实现

会展结合、展销结合,扩大旅发大会的社会参与度和市场化程

度。

(七)严格规范办会,确保经得住检验。一是坚守生态红线、

安全底线和纪律要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严防急功

近利、盲目冒进、粗制滥造,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旅

发大会工作依法合规、务实高效。二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旅发大会综合带动作用,确

保旅发大会始终围绕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确保 “六稳”“六保”

任务取得实效。

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支持保障

各地要切实发挥旅游工作领导小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旅发

大会工作的组织领导。一是要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工作协

调机制,切实发挥纪检监察、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交通运输和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的职能作用。二是要制定

旅发大会关于土地保障、税收优惠、费用减免、金融支持、资金

奖补、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服务支持、人才供给等的优惠政策,

营造宽松便捷的营商环境。三是要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顺

应市场和企业需求,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精简行政审批手

续,探索市场监管机制,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措施,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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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稳”“六保”相关政策能落地、可操作、见实效。四是要进一

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深入研究向企业 “输血”的方式方法,切

实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五是要加强对文旅企业人员培训,提高从

业人员能力素质、知识水平和服务水平。六是要树立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的工作理念,加强对旅发大会全过程跟踪指导,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维护好旅发大会的 “金字招牌”。

2020年7月21日

—468—



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明确省国资委监管企业在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相关支持政策的通知

冀国资字〔2020〕12号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

为进一步引导推动省国资委监管企业 (以下简称 “监管企

业”)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经研

究,现就监管企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相关支持政策明确如下:

一、监管企业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或物资捐赠,因超过捐赠

额度需要审批的,准予先行捐赠,待疫情解除后按相关程序补办

审批手续。

二、监管企业医护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参加防治工作的,按照

国家规定标准给予临时性工作补助。

三、监管企业因疫情防控需要组织开展紧急性临时性生产、

调度、运输、保障和现场防疫的,参照国家关于医护人员临时性

工作补助标准,给予相应员工一定的临时性工作补贴。如对工资

总额影响较大的,可按规定作为特殊管理事项处理。

四、支持监管企业积极进口疫情防控所需紧缺药品物资,相

关加价费用不能通过销售收回的,在经营业绩考核时作为特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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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项处理。

五、监管企业相关机械设备、仪器装置等因疫情防控需要加

速运转导致老化损坏,或因防疫需要作弃置或销毁处理的,准许

加速折旧、提前报废或一次性摊销。影响金额较大的,当年新增

部分经批准后准予视同利润处理。

六、监管企业承担疫情防控所需专项药品、器械、防护材

料、隔离设备、软件等研究、测试、开发等支出,在计算年度研

发支出时予以加倍确认。

七、鼓励和支持监管企业在贷款、担保等融资方面互相支

持。

八、省国资委将出台新的 《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担保管理办

法》,进一步扩大省国资委监管企业担保事项审批权限,提高融

资效率。有关文件另行印发。

九、监管企业2020年度财务预算上报时间延至2月17日。

上述支持政策,由省国资委负责解释。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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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十部门

关于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扶持个体工商户

恢复经营持续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市监发〔2020〕6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扶持个体工商户恢复经营持续发展的若

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商 务 厅 省 地 方 金 融 监 管 局

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省税务局

人 行 石 家 庄 中 心 支 行

河 北 银 保 监 局

202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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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扶持

个体工商户恢复经营持续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加大

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见》(国市监注 〔2020〕38号),

帮助个体工商户应对疫情影响,尽快有序复工复产,稳定扩大就

业,持续健康发展,现将相关工作措施明确如下:

一、帮助个体工商户尽快有序复工复产

(一)分类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地要严格落实分区分级精

准复工复产要求,落实个体工商户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分业态分

形式有序推动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对于实体批发零售类、餐饮

类、居民服务类、交通运输类等涉及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行业的个

体工商户,要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实际,有序解除复工复产禁止性

规定。涉及人员聚集的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行业,应结合实

际,适时明确复工复产时间。符合各地复工复产规定的个体工商

户,无需批准即可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对餐饮类个体工商

户,可采取开放窗口经营、即买即走、网络经营等灵活经营形

式,从食品安全管理完善、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品牌餐饮经营者

开始逐步开放营业。(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

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各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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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用工和物流需求。各地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 《企事业单位复工

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保证符合复工复产防疫安全标准规定

的人员及时上岗。要采取措施,落实国家灵活就业政策,促进快

递等行业尽快复工复产,稳定快递末端网点,保障物流畅通。要

发挥电子商务类平台企业作用,为线上线下个体工商户特别是生

鲜类经营者提供供需对接信息资源服务。协调帮助复工复产的个

体工商户解决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需求困难。 (责任单位:

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

二、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

(三)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各地要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对接,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困难以及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体

工商户,灵活调整还款安排,合理延长贷款期限,不得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引导金融机构增加低息贷款,定向支持个体工

商户。 (责任单位: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河北银保监局)

(四)减免社保费用。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参照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

知》(人社部发 〔2020〕11号)中的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

和缓缴政策。个体工商户以个人身份自愿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968—



保险或居民养老保险的,可在年内按规定自主选择缴费基数 (档

次)和缴费时间。对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办理参保登记的个体工

商户,允许其在疫情结束后补办登记,不影响参保人员待遇。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五)实行税费减免。贯彻落实对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

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收入免征增值税

政策。自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我省小规模纳税人增值

税征收率由3%降为1%执行。对疫情期间为个体工商户减免租

金的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和产业园区等出租方,当年缴纳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按相关政策和规定申请

困难减免。政府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人性质的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机构、认证认可机构,减免个体工商户疫情期间的相

关检验检测和认证费用。(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减免个体工商户房租。对承租行政事业单位房屋资产、

政府创办创业园、孵化园、商品交易市场、创业基地和国有企业

出租的经营用房的个体工商户,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租金

减免。承租其他经营用房或摊位的,各地可以结合实际出台相关

优惠、奖励和补贴政策,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租金。(责任单位:

省有关部门,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方便个体工商户进入市场

(七)推行 “零见面”服务。提高 “互联网+”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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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等许可事项,全面

推行全程网上办理登记服务,提供电话咨询、在线指导、邮政寄

递等服务,实现全程 “零见面”办理。(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

会)

(八)推进准入准营便利化。对从事餐饮、零售等行业的个

体工商户,做好营业执照登记与许可审批的衔接,帮助经营者尽

快开展经营活动。畅通食品生产许可受理渠道,优化食品生产许

可审批服务,对办理粮食加工品、豆制品和食用油等涉及生活必

需品的食品生产者,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变更或延续时,承诺生产

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免于现场核查。(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九)进一步释放经营场所资源。统筹考虑城乡综合管理需

要和个体工商户创业就业的现实需求,按照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

条件规定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16〕161号)确定的原则,各

地建立完善个体工商户经营场所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指导各地个

体工商户登记注册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本地区禁止登记经营的场

所区域和限制性条件清单。(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

区管委会,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十)依法对个体经营者豁免登记。对销售农副产品、日常

生活用品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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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活动的个体经营者,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从事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的零售业个体经营者,进一步拓宽其活动的场所和时间,依法

予以豁免登记。(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人民政府

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加大对个体工商户的服务力度

(十一)保障个体工商户电气供应。2020年上半年,对受疫

情影响无力足额缴纳电、气费用的个体工商户,实行 “欠费不停

供”措施。商贸流通、餐饮食品、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行业个

体工商户用电、用气价格按照相关部门出台的阶段性降低用电、

用气成本的政策执行。(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二)发挥工商联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社团组织作用。

充分发挥工商联以及个体劳动者协会等各类社团组织的桥梁纽带

作用,通过开展维权保障、宣传教育、培训学习、经贸交流、困

难帮扶、公益活动等举措为个体工商户提供服务、排忧解难。

(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三)鼓励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推动个体工商户拓展网

上经营,鼓励互联网平台对个体工商户放宽入驻条件、降低平台

服务费、支持线上经营。帮助个体工商户运用移动支付、应用软

件等服务,拓展运营新模式。发挥平台机构信用信息优势作用,

联合互联网银行、中小银行,帮助个体工商户拓展融资渠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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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定期免息或低息贷款。对帮扶效果好的电子商务类平台企业,

地方政府可予以财政资金支持。(责任单位:省商务厅、人行石

家庄中心支行、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财政厅,各市人民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十四)实行到期事项延续办理。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业执

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延

期至疫情解除之后一个月内办理。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

的个体工商户,有效期可顺延至当地疫情解除。对食品经营从业

人员所持健康证明到期的,有效期可顺延至疫情解除后90日内。

通过加强宣传引导,强化服务保障,将个体工商户2019年度年

报时间由2020年6月30日前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前。(责

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各市人民

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五)做好纳税申报权益保障。在疫情结束后15日内,对

受疫情影响逾期申报或逾期报送相关资料的纳税人,免予行政处

罚,相关记录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对逾期未申报的纳税人,暂

不按现行规定认定非正常户。(责任单位: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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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复工复产类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

工信厅信管〔202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中国电信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推动

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决策部署,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工业互

联网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创新,培植壮大经

济发展新动能,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一)改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内外网络。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建

设覆盖全国所有地市的高质量外网,打造20个企业工业互联网

外网优秀服务案例。鼓励工业企业升级改造工业互联网内网,打

造10个标杆网络,推动100个重点行业龙头企业、1000个地方

骨干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内网改造升级。鼓励各地组织1-3家

工业企业与基础电信企业深度对接合作,利用5G改造工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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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内网。打造高质量园区网络,引领5G技术在垂直行业的融合

创新。

(二)增强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出台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管理办法。增强5大顶级节点功能,启动南京、贵阳两大灾

备节点工程建设。面向垂直行业新建20个以上标识解析二级节

点,新增标识注册量20亿,拓展网络化标识覆盖范围,进一步

增强网络基础资源支撑能力。

(三)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能力。引导平台增强5G、人

工智能、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支撑能力,强化

设计、生产、运维、管理等全流程数字化功能集成。遴选10个

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发展50家重点行业/区域平台。推动重点平

台平均支持工业协议数量20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80万台、工

业APP数量达到2500个。

(四)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加快国家工业互联网大

数据中心建设,鼓励各地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建立工

业互联网数据资源合作共享机制,初步实现对重点区域、重点行

业的数据采集、汇聚和应用,提升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据资

源管理能力。

二、加快拓展融合创新应用

(五)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促进复工复产。充分发挥工业互

联网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连接优势,鼓励各地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各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实现信息、技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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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订单共享,实现跨地域、跨行业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对

接。鼓励大型企业、大型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为中小企业免费

提供工业APP服务。

(六)深化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鼓励各地结合优势产业,

加强工业互联网在装备、机械、汽车、能源、电子、冶金、石

化、矿业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融合创新,突出差异化发展,形

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引导各地总结实践经验,制

定垂直细分领域的行业应用指南。

(七)促进企业上云上平台。推动企业加快工业设备联网上

云、业务系统云化迁移。加快各类场景云化软件的开发和应用,

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工具普及力度,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加快

数字化转型进程。

(八)加快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推广普及。遴选100个左右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鼓励每个示范项目向2个以上相关企

业复制,形成多点辐射、放大倍增的带动效应。建设一批工业互

联网体验和推广中心。评估试点示范成效,编制优秀试点示范推

广案例集。

三、加快健全安全保障体系

(九)建立企业分级安全管理制度。出台工业互联网企业网

络安全分类分级指南,制定安全防护制度标准,开展工业互联网

企业分类分级试点,形成重点企业清单,实施差异化管理。

(十)完善安全技术监测体系。扩大国家平台监测范围,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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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建设完善省级安全平台,升级基础电信企业监测系统,汇聚重

点平台、重点企业数据,覆盖150个重点平台、10万家以上工

业互联网企业,强化综合分析,提高支撑政府决策、保障企业安

全的能力。

(十一)健全安全工作机制。完善企业安全信息通报处置和

检查检测机制,对20家以上典型平台、工业企业开展现场检查

和远程检测,督促指导企业提升安全水平,对100个以上工业

APP开展检测分析,增强APP安全性。

(十二)加强安全技术产品创新。鼓励企业创新安全产品和

方案设计,遴选10个以上典型产品或最佳实践。加大网络安全

产品研发和技术攻关支持力度,加强产业协同创新。指导网络安

全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安全服务。

四、加快壮大创新发展动能

(十三)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建设。加快在建项目

建设进度,加大新建项目开工力度。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提前验

收,并在后续试点示范项目遴选中优先考虑。储备一批投资规模

大、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项目。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会同

通信管理局加强监督管理,压实承担单位主体责任,确保工程建

设高质量完成。

(十四)深入实施 “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引导各类

主体建设5个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载体,为企业提供工业互

联网内网改造设计、咨询、检测、验证等服务。遴选5个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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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点行业,挖掘10个典型应用场景,总结形成可持续、可复

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和发展路径。

(十五)增强关键技术产品供给能力。鼓励相关单位在时间

敏感网络、边缘计算、工业智能等领域加快技术攻关,打造智能

传感、智能网关、协议转换、工业机理模型库、工业软件等关键

软硬件产品,加快部署应用。打造一批工业互联网技术公共服务

平台,加强关键技术产品孵化和产业化支撑。

五、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布局

(十六)促进工业互联网区域协同发展。鼓励各地结合区域

特色和产业优势,打造一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效应显著、辐射

带动能力强劲的示范区。持续推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建设。

(十七)增强工业互联网产业集群能力。引导工业互联网产

业示范基地进一步聚焦主业,培育引进工业互联网龙头企业,加

快提升新型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和融合创新引领能力,做大做强主

导产业链,完善配套支撑产业链,壮大产业供给能力。鼓励各地

整合优势资源,集聚创新要素,培育具有区域优势的工业互联网

产业集群。

(十八)高水平组织产业活动。统筹协调各地差异化开展工

业互联网相关活动。壮大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举办产业峰会,

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发展报告。高质量开展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工业APP、解决方案、安全等相关赛事活动,组织全国工
—188—



业互联网线上精品课程培训。

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十九)提升要素保障水平。鼓励各地将工业互联网企业纳

入本地出台的战疫情、支持复工复产的政策支持范围,将基于

5G、标识解析等新技术的应用纳入企业上云政策支持范围,将

5G电价优惠政策拓展至 “5G+工业互联网”领域。鼓励各地引

导社会资本设立工业互联网产业基金。打造工业互联网人才实训

基地。

(二十)开展产业监测评估。建设工业互联网运行监测平台,

构建运行监测体系。建立工业互联网评估体系,定期评估发展成

效,发布工业互联网发展指数。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承

担单位、试点示范项目单位以及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等要积

极参与监测体系、评估体系建设。

2020年3月6日

—28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有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政法〔2020〕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企业复工复产,努力实现今年工业通信业发展目标任务,现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把党中央、国务

院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加

强产业链协调,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支持疫情科学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坚决杜绝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中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深入基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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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抓紧抓实抓细各项措施落实,为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切

实帮助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二、全力保障医用防护物资供给

要把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重点开展

医疗救治急需的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和治疗药品的组

织生产和及时供应,全面提升医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的生

产保供能力,统筹协调医用物资全产业链企业同步复工复产,增

强企业生产柔性,科学谋划产能,确保产品质量,强化物资保障

协调机制,为打赢湖北和武汉保卫战,以及全国疫情防控全面胜

利提供坚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三、切实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指导企业落实 《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督促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做好通风、消毒、体温检测等防控工

作,建立必备的卫生设施,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强化日常防控管

理,防止发生聚集性疫情。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做好复工复产企业跟踪监测,对疫情防控实施零报告制

度。要杜绝 “填表抗疫”“作秀留痕”等形式主义做法,切实解

决企业实际问题。

四、加大中小企业扶持力度

按照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

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明电 〔2020〕

14号)要求,指导企业用好用足现有财税、金融、社保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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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中

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鼓励中央企业、大型国企等龙头企业发挥表

率作用,帮助中小企业开展应收账款融资,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

小企业复工复产,协同开展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针对中小企业

现金流不足的突出问题,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帮助企业缓解融资

困难。继续加大力度推动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

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五、加紧推动民生必需品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加快化肥、农膜、农机装备整机及零部件等涉农企业复工复

产,做好春耕备耕物资供应,确保农业生产不误农时。推动食

品、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民生物资供给稳

定。充分利用电商、信息服务等平台,促进产业链供需线上对

接,鼓励开展农机等设备的在线维护。

六、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复工复产

优先支持汽车、电子、船舶、航空、电力装备、机床等产业

链长、带动能力强的产业。继续支持智能光伏、锂离子电池等产

业以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巩固产业链竞争优势。重点支持

5G、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智能制

造、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

提升食品包装材料、汽车零部件、核心元器件、关键电子材料等

配套产业的支撑能力。

七、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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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发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建设示范

带动作用,加快在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带动工程机械、原

材料等企业复工复产及人员返岗就业。结合本地区实际,围绕民

生就业、产业基础能力、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等重点方向,启动

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协调解决

重大外资项目复工复产遇到的问题,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

八、大力促进市场消费提质扩容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丰富5G+、超高清视频、增强现实/虚

拟现实等应用场景,推动发展远程医疗、在线教育、数字科普、

在线办公、协同作业、服务机器人等,带动智能终端消费。积极

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

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加大生物医药、智能健康管理

设备、高端医疗器械、医疗机器人、公共卫生智能监测检测系统

等大健康产业投入力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九、打通人流、物流堵点

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保障人员有序流动和物流畅

通,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协同复工复产。指导企业用好用足援企稳

岗政策,发挥信息化手段优势,积极开展精准对接,协调打通企

业员工返岗通道,提高员工返岗率。主动对接有关部门,将重点

行业重点企业生产原料、零部件、产品纳入绿色物流通道,保障

运输畅通。搭建跨区域人员、物资对接平台,进行精准服务,统

筹解决园区、产业集群内企业人员返岗、生产物资运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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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抱团恢复生产。

十、加强分类指导

对低风险地区,落实好相关防控措施,简化程序,强化服

务,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中风险

地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合理安排企业复工复产,尽快有

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高风险地区,要继续集中精力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根据疫情态势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选派优

秀干部下沉一线,对重点企业跟踪服务,指导企业复工复产。

202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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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推动产业链协同

复工复产的通知

工信厅政法函〔2020〕5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部机关有关司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

套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决定开展产业链固链行动。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要

求,在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同时,有序推动全产业链加快复工复

产。坚持以大带小、上下联动、内外贸协同,聚焦重点产业链,

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特别是 “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增强协同复工复产动能。加强统筹指导和协调服务,打通

产业链、供应链堵点,落实各项支持政策,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

难,畅通产业链、资金链循环,维护产业链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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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梳理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围绕防疫物资、民生保障、

春耕备耕、国际供应链产品、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重点领域,梳理

龙头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未复工达产的核心配套企业名单。建

立 “一对一”联系机制,采用视频连线、电话会议、微信群等方

式建立监测会商制度,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分类梳理企业困难,

积极协调推动解决。

(二)落实援企稳企惠企政策。加强政策宣传,指导企业用

好用足已出台政策。推动落实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政策,阶段

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和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还本付息等各类支持

政策。深化产融合作,加强产融平台信息对接,提高金融资源配

置效率。加大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力度。加强企业防

疫物资保障。

(三)激发市场活力,拉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发挥 “互

联网+”作用,拉动轻纺、家电、汽车等传统消费,培育智慧健

康养老、绿色产品等消费热点。支持发展远程医疗、在线教育、

数字科普、在线办公、协同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数字网络

等信息消费。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加快5G网

络、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新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加快工业和通信业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跟踪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推动在建项目尽快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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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达产。

(四)开展国际疫情研判,做好政策储备。加强全球疫情对

重点产业链影响的分析研判,提出应对预案和政策储备。梳理产

业链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引导企业稳固供

应链,提升产业链水平。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中有重要影响的龙头

企业和关键环节平稳生产,维护国际供应链稳定。

三、工作要求

(一)切实发挥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作用,促

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实现良性互动。加

强统筹协调,采取 “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方式,推动解决龙

头企业及其核心配套企业复工复产中的跨部门跨地区问题,帮助

企业尽快复工复产。

(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建立跨部门工

作专班。加强对行业龙头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的跟踪服务,结合

本地产业特色,梳理形成一批龙头企业及核心配套企业名单,开

展精准对接。加大对中小型关联企业的融资支持。加强对企业反

映问题的分类梳理,能够属地解决的要及时解决,对需要国家层

面协调解决的跨部门跨地区问题要及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

(三)部机关有关司局要分批梳理行业龙头企业及其产业链

上下游未复工达产的核心配套企业名单。加强与各地及重点企业

的沟通联系,建立日调度制度,加强研究分析和跟踪服务,逐项

解决地方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跨部门跨地区问题要及时提交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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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工作专班研究。部复工复产联络员工作组

要深入基层,及时掌握第一手情况,积极协调解决问题,推动政

策落实。

特此通知。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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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七部门

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

工信部联企业〔2020〕1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扩大就业、改善民

生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发源地。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关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一些基础性制度

性问题亟待解决。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形成支持

中小企业发展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

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提出如下

意见。

一、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

(一)健全中小企业法律法规体系。以 《中小企业促进法》

为基础,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保护中小

企业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鼓励地方依法制定本地促进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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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的地方法规。探索建立中小企业法律法规评估制度和执

行情况检查制度,督促法律法规落实到位。

(二)坚持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公正公平对待中小企业,破除不合理门槛和限制,实现大中小企

业和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面落实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完善审查流程和标准,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

查投诉、公示、抽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

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三)完善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和发布制度。健全中小企业统

计监测制度,定期发布中小企业统计数据。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状

况调查统计制度,编制中小微企业金融条件指数。加强中小企业

结构化分析,提高统计监测分析水平。探索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开

展中小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完善 《中小企业主要统计数据》手

册,研究编制中小企业发展指数。适时修订中小企业划型标准。

(四)健全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坚持 “政府+市场”的模式,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查询机制,依托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整合共享各类涉企公共服务数据。建立健

全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创新

小微企业征信产品,高效对接金融服务。研究出台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中小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公示查询和信用监管等。发挥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基础作用,将涉企信息记于企业名

下并依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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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善公正监管制度。减少监管事项,简化办事流程,

推广全程网上办、引导帮办,全面推行信用监管和 “互联网+监

管”改革。推进分级分类、跨部门联合监管,加强和规范事中事

后监管,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避免对中小企业采取简单粗

暴处理措施,对 “一刀切”行为严肃查处。

二、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支持制度

(六)健全精准有效的财政支持制度。中央财政设立中小企

业科目,县级以上财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公司制母基金,健全基金管理制

度,完善基金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立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完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绩效评价。

(七)建立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长效机制。实行有利于小

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依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按照规定实

行缓征、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措施,简化税收征管

程序;对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减免等优惠政策,减轻小

微企业税费负担。落实好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加强涉企收费

监督检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八)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机制。修订 《政府采

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完善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

优惠等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向中小企业预

留采购份额应占本部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

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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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制度

(九)优化货币信贷传导机制。综合运用支小再贷款、再贴

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商业银行增加小微

企业信贷投放。进一步疏通利率传导渠道,确保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LPR)有效传导至贷款利率。建立差异化小微企业利率定价

机制,促进信贷利率和费用公开透明,保持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定

价合理水平。

(十)健全多层次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推进普惠金融体

系建设,深化大中型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改革,推动中小银行、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有序健康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

新产品和服务,发展便利续贷业务和信用贷款,增加小微企业首

贷、中长期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开展供应链金融、应收

账款融资,加强银税互动。推动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服务中小

企业。研究出台 《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加快推进小额金融

纠纷快速解决等机制建设。完善规范银行业涉企服务收费监管法

规制度,降低小微企业综合性融资成本。

(十一)强化小微企业金融差异化监管激励机制。健全商业

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长效机制,出台 《商业银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修订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将商

业银行小微企业服务情况与资本补充、金融债发行、宏观审慎评

估 (MPA)考核、金融机构总部相关负责人考核及提任挂钩。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建立授信尽职免责负面清单制度。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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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优化内部信贷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机制,单列小微企业

信贷计划,改进贷款服务方式。

(十二)完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大力培育创业投

资市场,完善创业投资激励和退出机制,引导天使投资人群体、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等扩大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更多地投长、投

早、投小、投创新。稳步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

支持更多优质中小企业登陆资本市场。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并购重

组对接资本市场。稳步推进新三板改革,健全挂牌公司转板上市

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上市培育机制,鼓励地方加大对小升规、规

改股、股上市企业的支持。加大优质中小企业债券融资,通过市

场化机制开发更多适合中小企业的债券品种,完善中小企业债券

融资增信机制,扩大债券融资规模。

(十三)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系,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

奖补政策,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和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引导各级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担保费

率水平。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

合理确定风险分担比例和担保贷款风险权重,落实金融机构和融

资担保机构尽职免责制度,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得性。推动建

立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公示系统。

四、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制度

(十四)完善创业扶持制度。改善创业环境,广泛培育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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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完善创业载体建设,健全扶持与评价机制,为小微企业创

业提供低成本、便利化、高质量服务。鼓励大企业发挥技术优

势、人才优势和市场优势,为创业活动提供支撑。鼓励服务机构

提供创业相关规范化、专业化服务。

(十五)完善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制度。创新中小企业产学研

深度融合机制,促进大中小企业联合参与重大科技项目,推动高

校、科研院所和大企业科研仪器、实验设施、中试小试基地等创

新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调整完善科技计划立项、任务部署和组

织管理方式,大幅提高中小企业承担研发任务比例,加大对中小

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支持。完善专业化市场化创新服务体系,完

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机

制,提升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专业化

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等扶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能力与水平。完善

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引进和培育制度,优化人才激励和权益保障机

制。以包容审慎的态度,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

式创新。

(十六)完善支持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机制。健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标准体系和评价机制,引导中小企业走

“专精特新”之路。完善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协同创新和融通

发展制度,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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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构建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应用机制。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应用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智能绿色服务制造技

术、先进高效生物技术等,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应用新技术的工作

机制,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支

持产业园区、产业集群提高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建立中小企业新

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完善新技术推广机制,提高新技术在园区和

产业链上的整体应用水平。

五、完善和优化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十八)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健全政府公共服务、市场

化服务、社会化公益服务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完善服务

机构良性发展机制和公共服务平台梯度培育、协同服务和评价激

励机制。探索建立全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发展中小

企业服务产业,引导服务机构提供规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

务,引导大企业结合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为中小企

业提供配套服务。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为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探

索建立志愿服务机制。

(十九)健全促进中小企业管理提升机制。完善中小企业培

训制度,构建具有时代特点的课程、教材、师资和组织体系,建

设慕课平台,构建多领域、多层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小企业

培训体系。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加快培

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弘扬 “工匠精神”。健全中小企业品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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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实施小微企业质量管理提升行动。完善中小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机制。

(二十)夯实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深化双多边中小

企业合作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合作。探索建设中小企业

海外服务体系,夯实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服务机制,在国际商务

法务咨询、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性贸易措施、质量认证等方面为

中小企业提供帮助。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中外中小企业合作

区,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推进关税保证保险改革。鼓励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发展,探索建立B2B出口监管制度,支持跨境电商优

进优出。

六、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制度

(二十一)构建保护中小企业及企业家合法财产权制度。坚

决保护中小企业及企业家合法财产权,依法惩治侵犯中小企业投

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按照法

定程序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依法严格区分违法所得、

其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企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

产,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建立涉政府产

权纠纷治理长效机制。出台并落实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

例》,从源头遏制拖欠问题。

(二十二)健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

额。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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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发展区建设,强化专利导航工作机制,完善支持中小企业开

发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的政策,提升中小企业创造、运用、

保护和管理知识产权能力。优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维权机制,建

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构建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强化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

解工作。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减轻中小企业申请和维持知识

产权的费用负担。

(二十三)完善中小企业维权救济制度。构建统一的政务咨

询投诉举报平台,畅通中小企业表达诉求渠道,完善咨询投诉举

报处理程序和督办考核机制。探索建立中小企业公益诉讼制度、

国际维权服务机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开展小微企业法律咨询公

益服务。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应急救援救济机制,帮助中小企业应

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不可抗

力事件。

七、强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组织领导制度

(二十四)强化各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机制。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建立健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由政府

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设在负责中小企业促进工作的综

合管理部门,强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队伍建设。领导小组要

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大

决策部署,及时向上一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有关工作情况。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认真执行领导小组议定事项,建立内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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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强工作落实。

(二十五)完善中小企业决策保障工作机制。完善中小企业

政策咨询制度,培育一批聚焦中小企业研究的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立政策出台前征求中小企业与专家意见制度和政策实施效

果评估制度。完善中小企业政策发布、解读和舆情引导机制,提

高政策知晓率、获得感和满意度。定期开展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

三方评估,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海 关 总 署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统 计 局

中 国 银 行 保 险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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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安全

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

文旅发电〔2020〕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近日,一些旅游景区在恢复开放期间出现大量游客聚集拥挤

现象,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各地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加强

疫情防控。为严格规范解禁后旅游景区管理,确保旅游景区安全

有序开放,经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坚持防控为先,实行限量开放。各地在做好旅游景区疫

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坚持分区分级原则,严格落实 《旅游景区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要求,做到限量、有序开放,严防

无序开放。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景区只开放室外区域,室内场所

暂不开放;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收费景区在实施临时性优惠政策前要慎重做好评估,防止

客流量超限。

二、强化流量管理,严防人员聚集。旅游景区要建立完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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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制度,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手机客户端、景区官网、电话预约

等多种渠道,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

游。严格限制现场领票、购票游客数量。要做好游客信息登记工

作,通过预约或现场领票、购票游览的游客都应提供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有关身份信息应依法依规使用、避免泄

露。旅行社和旅游客运经营者要严格落实有关防控指南要求,适

当控制旅游车辆载客量。有条件的地区要充分发挥本地 “互联网

+旅游”服务平台的作用,并采取大数据分析等多种新技术手

段,推动智慧旅游,科学分流、疏导游客,做到旅游景区流量管

理关口前置,严控客流。

三、细化管理措施,规范游览秩序。旅游景区要配备必要人

员设备,加强清洁消毒,严格落实体温筛检等防控措施,结合实

际,配套使用 “健康码”核验等手段。发现可疑人员应当劝阻其

进入,进行暂时隔离,并立即通知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及时处置。

要优化设置游览线路,防止线路规划不合理导致游客扎堆拥挤现

象。要加强巡视巡查,指导游客做好安全防护,保持购票、游

览、休息、餐饮等场所人员间距。要加强各类旅游设备设施和消

防装备器材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野外火源管控。要在旅游景

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等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区域设置专人,加

强疏导,避免拥堵,确保防控到位。

四、做好宣传引导,倡导文明旅游。各地要通过官方网站、

第三方平台、提示牌、广播、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发布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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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开放管理措施、疫情防控指南和森林防火知识、灾害天气预

警信息,引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帮助游客增

强防护意识、掌握防护知识,引导游客自觉佩戴口罩,遵守公共

秩序,积极配合防控工作,推进文明旅游。

五、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各地要对旅游景区开放

负主体责任,建立督导机制,必要时向重点旅游景区派出督导

组,切实加强旅游景区开放和旅游安全检查工作。要指导旅游景

区健全应急机制,分类完善应急预案,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

处置流程,落实落细防控责任,严防恢复运营引发各类安全事

故。各地要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遇到突发情

况,要及时妥善处理,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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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

通  知

文旅发电〔2020〕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决策部署,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总体形势,为扎实做好 “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

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事项

(一)恢复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各省 (区、市)文化

和旅游行政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经当地省 (区、

市)党委、政府同意后,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中、高风险地区不

得开展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恢复。

(二)调整旅游景区限量措施。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

的30%调至50%。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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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限流等方式,开放旅游景区室内场所。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疫情防控管理。各地要坚持把疫情防控摆在首位,

统筹做好旅游安全等各项工作。要按照 “谁组织、谁管理、谁负

责”的原则,进一步压实旅游企业主体责任,指导旅游企业制定

应急预案,明确疫情防控和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

要督促旅行社控制团队规模,做好行程管理,将防控措施贯穿游

客招徕、组织、接待各环节。在线旅游企业参照执行 《旅行社有

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各地要创新发展理念,支持旅游

企业综合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扩大复工

复业,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服务质量。行业组织要倡导诚信

经营,强化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监督。旅游企业要落实质量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不断增强游客满意

度。

(三)加强旅游景区开放管理。各地旅游景区要按照 《旅游

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要求,加强清洁消毒和垃圾分

类处理。要在重要游览点、观景平台、交通接驳点、狭窄通道、

购票餐饮等容易形成游客拥堵的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

强疏导,指导游客做好安全防护。

(四)树立文明旅游新风尚。各地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文明

旅游宣传,引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中的疫情防护要求、安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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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明旅游规定;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推广 “分

餐制”“公筷制”等健康旅游新方式;加强对游客的宣传教育,

引导游客讲究卫生、拒绝野味、理性消费,树立文明、健康、绿

色旅游新风尚。

(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地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联动,强化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按照防控方案

和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等工作,及时

发现苗头性问题并有效处置。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并暂停有

关经营活动。

(六)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各地要始终绷紧汛期旅游安

全这根弦,进一步压实责任,根据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安排,

加强对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安全检查,达不到安

全要求的坚决停止运营或使用;加大水上旅游项目检查指导,督

促企业及时关注雨情预报和水情变化,密切关注汛情预报,避免

组织旅游团到汛情严重的区域旅游;正在行程中的旅游团一旦遭

遇突发汛情,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必要时暂停旅游经营活动。

特此通知。

附件: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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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决策部署,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总体形势,为指导全国旅行

社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和有序恢复经营工作,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坚持常态防控。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属

地原则,把疫情防控摆在首位,结合团队旅游涉及范围广、流动

性大、链条长等特点,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动态

调整。指导旅行社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按照相关技术指南,

制定企业经营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应对机制,开展应

急演练,提高处置能力。要按照 “谁组织、谁管理、谁负责”的

原则,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防控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个人,

从严做好游客招徕、组织、接待等环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提醒

游客增强安全意识,积极配合旅行社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二)坚持有序恢复。各省 (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经当地省 (区、市)党委、政府

同意后,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 (区、市)团队

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开展团队旅游

及 “机票+酒店”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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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高质量发展。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创新发

展理念,支持旅行社综合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线上线下融

合,扩大复工复业,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服务质量。行业组

织要倡导诚信经营,强化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监督。旅行社要落

实质量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不断增强

游客满意度。

二、行前管理

(四)加强风险研判。旅行社要对旅游产品进行安全评估,

选择具有相应资质且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供应商、合作商,

明确各方权责。要加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

客源地卫生健康部门疫情防控情况,做好线路设计、产品对接和

预订等工作。要强化数据分析,提高产品防疫标准。组团社和地

接社应明确双方疫情防控相关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共

享,确保团队旅游平稳、有序、安全。

(五)控制组团规模。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各地防控要求,根

据自身运营能力和供应商、合作商接待能力,提前发布组团人数

等产品防疫要求,从严控制团队人数,提倡小规模旅游团队。要

合理安排团队旅游线路、规模和出游时间,分时段、分批次、分

区域开展旅游活动,避免游客聚集。

(六)配备防护用品。旅行社应当配备数量充足且符合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体温检测设备、洗

手液、一次性手套、消毒用品等防护用品,为司机、导游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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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的防护保障。要正确储存和使用消毒物品,远离火源和

电源,不得混用、混放,定期检查并及时补充更换。要督促供应

商、合作商对旅游包车、酒店客房、餐厅等接待设施和场所进行

全面消毒清洁。

(七)加强宣传引导。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团队旅游各项制度

和规范,依法签订旅游合同,明确各方权责。要主动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及时发布游客出游防控注意事项,提醒游客落实 “戴口

罩、勤洗手、保距离”要求,增强游客自我防控意识。

(八)加强行前排查。旅行社要做好游客信息采集、健康档

案、检测登记,要求游客报名时出示健康码并在出行前再次核

验。对没有通过健康码检核的游客要做好解释说明和劝阻工作。

要严格落实体温检测制度,体温异常的游客不允许参加行程,劝

导其就医检查并做好登记。

三、行程管理

(九)落实防控措施。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

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督促供应商、合作商

落实通风、消毒等措施。要加强对游客的体温检测,游客乘坐汽

车等交通工具应全程佩戴口罩,严格执行景区和文化娱乐场所

“限量、预约、错峰”等措施,主动配合接待单位做好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

(十)加强服务规范。旅行社要进一步落实 《旅行社服务通

则》《导游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加强对游客的安全提示和行
—019—



程管理。导游要做好游客在乘车、入住、购票、游览、就餐等环

节的防控提醒,引导游客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提醒游

客配合开展健康检疫,做好个人防护。行程结束后,旅行社要做

好旅游团队档案整理并妥善保管。

(十一)倡导文明旅游。旅行社应当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加

强文明旅游宣传,推广 “分餐制”“公筷制”等健康旅游新方式。

要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引导,倡导讲究卫生、拒绝野味、理性消

费,提醒游客规范处理垃圾,树立文明、健康、绿色旅游新风

尚。

四、企业内部管理

(十二)加强办公及经营场所管理。旅行社要落实防控责任,

制定企业内部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办公场所和旅行社

服务网点卫生清洁、消杀和通风等工作。要减少开会频次和会议

时长,尽可能使用网络会议工具。办公场所和旅行社服务网点应

当将日常值守、清洁消毒、检测登记、垃圾清理、场地巡查、安

全管理等各个防疫环节的责任落实到人,并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

求,及时动态调整。

(十三)做好员工监测。旅行社应当按照当地要求做好员工

健康管理,建立 《员工健康记录表》,每日进行体温检测,及时

掌握员工健康状态、出行轨迹等情况。发现员工出现发热、咳

嗽、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相关症状,及时安排到就

近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跟踪相关情况。要在导游上岗前进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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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码检核,要求导游科学佩戴口罩。

(十四)加强教育培训。旅行社应当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项培训,督促员工掌握疫情防控、个人

防护、卫生健康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员工疫情防控和

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导游责任,细化岗位职责,做好全陪、地

陪等各项服务工作。

五、应急处置

(十五)建立协同机制。旅行社应当预先掌握旅游目的地和

客源地卫生健康部门、定点医疗机构等联系方式,并确保导游等

服务人员知晓。要加强与合作商、供应商的协调联动,畅通疫情

上报通道,发现疑似疫情应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报告。

(十六)做好应急处置。旅游团队如发现疑似症状人员,旅

行社要立即停止该团旅游活动并第一时间报告,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疫情排查和防控措施。旅游团队中一旦出现确诊病例,旅行社

要立即落实应急处置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患者隔离、

密切接触者追踪等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六、保障措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严格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联动,强化旅

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有序恢复经营工作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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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加强监督检查。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督促旅

行社按照 “一团一报”制度,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旅游

团队信息,上传电子合同。要加强对旅行社的监督检查,对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纠正,依法依规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

(十九)加强日常调度。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按照防

控方案和应急预案,明确疫情防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处

置流程,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等工作,及时发现

苗头性问题并有效处置。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并暂停有关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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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达产的通知

国市监质〔2020〕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 (厅、

委):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

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按照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 《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指导

意见》等部署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现就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达产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切实加强监管,有力保障疫情防疫用品质量安全

1.加大执法力度。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开展打击整治非法制

售口罩等防护产品专项行动,针对线上线下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严厉查处违法生产销售以及非法回收销售口罩等防疫用品及原材

料行为。整顿和规范重点地区熔喷布生产企业秩序,严厉打击

“黑作坊”,坚决防止不合格防疫用品流入市场。加大对防疫用品

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打击力度,指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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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立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机制。

2.加强质量监管。在做好日用消费品、重点工业品、危险

化学品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的同时,重点对医疗救护人员、

中小学生等特殊群体非医用防护用品进行监督抽查,加大对承接

出口订单企业的内销产品质量抽查力度。压实防疫用品生产经营

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督促建立完善产品档案和销售制度,切

实保证产品生产销售全过程可追溯。

3.深入整顿和规范认证市场。针对出口防疫用品涉及的认

证领域不规范现象,全力做好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领域认证

活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伪造、冒用、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

认证标志的违法行为,查处未经批准擅自在我国境内从事认证活

动的违法行为,检查认证机构认证活动不规范、认证价格违法等

问题。同时,将开展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完善认

证活动追溯机制、质量分析和风险预警机制、严重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等,深入整顿和规范认证市场。

4.强化风险监测。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监

督抽查、投诉举报、执法打假、舆情信息等数据加强采集分析,

深入开展防疫用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做到 “早发现、早研判、

早预警、早处置”。

5.实施缺陷召回。加大产品伤害监测力度,进一步加强产

品安全线索分析与召回风险评估。对确认存在缺陷的防疫用品等

消费品,督促企业实施召回,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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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精准服务,推进全面复工复产达产

6.抓实抓细支持复工复产各项举措。深化 “三保”行动,

针对企业复产达产、复商复市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千方百计抓实

抓细中央政策措施,落实好总局和地方有关支持举措,帮扶中小

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结合职能做好 “六稳”工作、

落实 “六保”任务,及时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

环。

7.做好计量检定校准服务。深入开展 “计量服务中小企业

行”活动,聚焦中小企业存在问题,分类推进计量精准施 “测”

服务。持续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医疗设备计量检定校准和测温设备

的计量技术服务。积极主动对人员聚集场所安装的测温设备开展

计量检定或校准,保证疫情防控工作有效进行。

8.强化标准引领。加强国内外标准比对和推动互认,广泛

开展标准咨询、标准解读、标准信息服务,指导企业严格按照相

关标准组织生产,帮助企业切实提升防疫用品质量,促进稳定对

外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对社会关注的防疫用品相关标准,加强宣

贯、解读、培训。

9.强化质量认证作用。在食品农产品、消费品、装备制造

和服务业领域,积极推行高端品质认证,引导产品和服务质量提

升。加快实施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标识体系,完善有机产品认证

制度,助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建立和完善具有行业特色的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制度,制定符合小微企业特点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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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优化质量认证服务,引导认证机

构提升专业能力,动态更新防疫用品国外市场准入要求和认证信

息指南,深入企业开展帮扶服务,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和国

际竞争力。

10.推进质量基础设施统筹建设与应用。加强计量、标准、

合格评定、特种设备检验等质量技术信息资源整合聚集和开放共

享,探索实施质量基础设施 “一平台”查询、 “一窗口”办理、

“一站式”服务。

三、切实支撑发展,抓好重点行业 (区域)质量提升

11.确定质量提升重点行业 (区域)。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要围绕防疫用品及原材料生产、脱贫攻坚富民乡村产业、地方支

柱性产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消费外溢产品以及监

督抽查和举报投诉反映的突出质量问题等行业领域,以产业集聚

区、专业特色小镇、专项产品园区等为重点,深入开展重点行业

(区域)质量提升。

12.明确质量提升实施路径。各地可借鉴上海、广东、安

徽、湖北、山东、浙江等省 (市)市场监管部门的经验,在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通过确定重点行业 (区域)、争取经

费支持、遴选帮扶机构、开展质量调查、实施会商会诊、实行蹲

点帮扶、强化统计分析、总结推广经验等举措,组织开展重点行

业 (区域)质量提升,进一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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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丰富质量提升工作举措。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的

帮扶力度,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导企业建立健全质

量管理体系。鼓励企业设立首席质量官,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企

业文化。深入开展标准比对、质量攻关、质量创新等活动,找准

比较优势、行业通病和质量短板,研究制定质量问题解决方案。

鼓励通过现场帮扶、网络直播、云课堂、视频会议、电话热线等

手段,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精准帮扶指导。

四、切实强化引领,发挥质量先进示范带动作用

14.推广中国质量奖获奖企业倡议行动。进一步发挥各级政

府质量奖获奖企业的标杆引领作用,引导和鼓励质量奖获奖企业

号召和带动各行各业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有序推进全面复工复产达产,严格保障质量安全,坚决维

护市场秩序,持续提升质量水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15.健全完善与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的联系机制。加强对获

奖企业的跟踪、服务和指导工作,结合职能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拓展国内外市场,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2020年各地开展政府质量奖评审,要强化正面导向,向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达产、复商复市中作出表率带动作用的企业

适当倾斜。

16.发挥质量工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城市的示范作用。受到

国务院办公厅表彰的质量工作真抓实干地方所属市场监管部门,

要在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促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达产中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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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表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落实总局和地方党委政府有关

部署,再接再厉,继续创造先进经验。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对照质量提升行动

2020年目标任务和当前各项工作部署,全面检视工作进展,确

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宣传推

广,强化示范引领,并将重要情况和典型经验报告总局。对质量

提升工作成效突出、创造典型经验的地方,在国务院办公厅对

2020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

激励的工作中,总局将优先予以推荐。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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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药监局

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产十条

国市监综〔2020〕3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市场监管局 (厅、委)、药监局、知识产权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的部署,现就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面

临的实际问题,提出十条政策措施。

一、登记网上办理

充分依托 “网上办、掌上办、寄递办、预约办”等有效手

段,进一步压减登记注册环节、时间和成本,对生产防疫用品的

企业登记注册实行特事特办。对于疫情期间出现的新产业新业

态,及时调整经营范围标准。

二、实行告知承诺

对凡涉及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的复产转产企业产品,快

捷办理,压缩审批时限。对具备生产条件但因办理耗时长、暂不

能提交相应材料的企业实行告知承诺制,由企业承诺在相应时限

内补充提交相关材料后当场给予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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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简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流程,

推进网上办理,推广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书的发放。对于申请许

可的新办企业、申请许可变更的企业,需要现场核查的,由省级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本地区食品安全风险分级情况,对低风险食品

试点开展告知承诺,对符合条件的实施 “先证后查”。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全面实行网上办理、邮寄办理,采

取延期评审、告知承诺、远程监控评审、专家文审等方式进行。

便利企业并购交易,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实行网上申报,

提高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保障企业并购交易顺利进行。优化经营

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机制,加强企业竞争合规指导和服务。

三、建立行政许可应急绿色通道

对生产企业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等应急物资的,简化生产

资质审批程序,合并产品注册及生产许可证检查流程,启动加急

检验检测程序,同时认可企业的部分自检报告。对符合许可条件

的企业现场确认后,立即办理产品注册和发给生产许可证。对于

转产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实行应急审批,依法办理医疗器械注

册证和生产许可证。

对疫情防控所需药品的注册申请,在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的

基础上,加快审评审批。对疫情防控所需的药品,各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要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充分释放产能,全力保障临床

供应。对医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生产许可和检

验检测等实施特别措施,合并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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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防治新冠肺炎的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依请求予以优

先审查办理。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建立知识产权质

押登记绿色通道,支持企业快速融资和续贷,缓解资金困难。

四、延长行政许可期限

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办

理变更登记的,延期至疫情解除之后一个月内办理。

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换证导致许

可证书过期的生产企业,可办理许可证延期,待疫情解除后再行

提交延期申请。

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的,有效期可顺延至当地疫情

解除。

对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时完成换证的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及检验

检测机构,可办理许可证延期。鼓励符合条件的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采用自我声明承诺的方式免评审换证。

对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期申请办理检验检测机构复查换证的,

可以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证书有效期延长至疫情解除后三个

月。

对复工复产企业办理专利、商标、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事

务,因受疫情影响超出相关期限的,依法给予期限中止、顺延,

以及请求恢复权利等便利化救济政策措施。

五、加快标准转换应用

支持外贸出口企业复产,加快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的转换,
—229—



推动出口产品依据标准和国内标准的衔接。对依据国际标准生

产,且相关国际标准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强制性国家标准安全要求

的,允许在国内生产销售。鼓励社会团体组织制定相关团体标

准,增加企业复工复产所需标准的有效供给。对于生产国外标准

口罩用于出口、有能力生产国内标准口罩未取得相关资质的企

业,加快办理。

六、审慎异常名录管理

对生产、经营疫情防控相关物资的企业,已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的,经企业申请,可以简化流程、尽快移出。对因受疫情影

响暂时失联的企业,可以暂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七、严查乱收费乱涨价

加强价格监管,严查各类涉及企业的乱收费行为,减轻企业

复工复产负担。支持企业增加产能,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控物资生

产领域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维护防控物资生产所需机器设备、

原辅材料市场价格秩序稳定。

八、加强质量技术服务帮扶

实行计量型式评价专人受理,缩短试验时间。对到期的有关

计量标准器具,经所在单位自行核查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可适当

延长有效期。

鼓励标准化技术组织和机构,围绕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标准化

咨询等标准技术服务。帮助企业尽快建立可操作的防疫质量控制

流程和规范,实现防疫控制与企业复工的精细化管理。启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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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业务24小时快速响应机制。

引导认证机构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的技术服务,开辟线上咨

询、受理、评价等综合服务通道,采取线上认证申请受理、延期

现场审核检查、优先安排3C认证等方式进行办理。

九、减免技术服务收费

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所属的计量检定机构、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机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复工复产企业计量

器具的检定校准收费、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项目收费、特种设备检

验项目收费减少50%,对湖北省企业免除各类检定校准和检验

检测费用。市场监管总局所属的标准化技术机构,对中外标准信

息咨询服务、标准时效性确认和标准翻译费用予以免收。

十、鼓励企业参加 “三保”行动

持续深入开展 “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行动,不断提升

活动覆盖面,为企业搭建与民生期望互通互信的平台。鼓励引导

更多企业参加 “三保”行动,承诺加快恢复产能,保证产品质

量,保持价格稳定,保障市场供应,凝聚疫情防控合力。

各级市场监管、药监、知识产权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责任担当,紧密结合各地实际,把十条政策措施进一步细化,落

实落细落到位,更好服务于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

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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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关于大力促进知识产权运用

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国知办发运字〔202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

署,推动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支持复工复

产十条》政策落地,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现就更大力度做

好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融资作用,及时纾困助

(一)应对疫情影响创新推进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各地要

积极出台相关应急性针对性政策措施,支持金融机构快速开发符

合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的知识产权质押、保证保险等金融产

品。组织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大行业企业的

知识产权融资需求进行全面摸排,调查掌握存量质押项目的企业

还款能力,做到政策上门和服务上门,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积极

协调银行予以贷款或续贷,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有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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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中小企业。中央财政引导设立的知识产权运营基金要加快已

有储备项目的投资进度,缩短尽职调查和投资决策周期,优先投

向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研发企业,有效纾解企业资金困难。

(二)坚持特事特办切实做好知识产权质押便利化服务。设

立专利商标质押登记绿色通道,鼓励采取网上和邮寄方式提交,

提供电话预约和专人指导等服务,根据有关企业和银行需求,即

收即办、快速办理,力争1个工作日完成电子化登记。针对疫情

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等,推出即刻办理、立等可取等加急措施。鼓

励地方依托线上平台实行 “一站式”快速办理,提高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及评估、保险、担保等有关费用补贴的拨

付效率。针对知识产权处置周期长的特点,鼓励地方采取先风险

补偿后处置清算等方式,使补偿资金更快惠及企业。快速组建知

识产权资产评估机构库及工具库,鼓励有关评估和服务机构提供

优惠或免费评估工具和在线服务。

(三)紧盯全年目标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扎实

做好全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的研究谋划和启动部署,落实全

国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要求,开好局、起好步,力争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规模全年增长20%以上。及时调整优化现有政策,未实

现专利、商标质押政策互通的地方要抓紧完成政策制修订工作。

要提高中央财政支持的知识产权质押风险补偿资金使用效率,完

善机制和流程设计,放大资金引导效果。积极复制推广国务院确

定的支持创新改革举措和有关地方好经验好做法,推动 “保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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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协商估值”等质押模式落地。建立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质

押融资工作模式,创新互联网、新媒体等政策宣传和项目对接方

式,鼓励知识产权与企业、信用、市场的大数据综合运用,实现

精准对接、精准施策。

二、加快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促进创新成果惠企强企

(四)加速疫情防控相关知识产权转化。密切关注疫情防控

相关技术需求和有关科研单位研发动态,利用各类知识产权交易

运营平台等发布技术需求,组织快速转化相关专利技术,满足疫

情防控一线需要。鼓励高校院所降低或缓收相关专利实施许可的

一次性费用,积极向有困难的中小企业免费或低成本许可专利技

术。支持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平台 (中心)发挥平台功能、资源

优势和业务特色,主动开展疫情防控相关技术追踪分析和需求收

集对接,开放平台工具和数据资源,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转化运

用服务。

(五)加快实施知识产权运用相关项目。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体系建设重点城市等有关地方要切实加快中央财政资金预算执

行,及时调整项目计划,有效盘活存量资金,力争早投入早见

效,确保原定绩效目标保质保量完成。要加快知识产权转化实

施、奖项评定、贯标引导、优势示范企业及专利导航等各类项目

资金拨付进度,有条件的项目可提前执行,及时足额兑现惠企资

金。要优化专利资助资金支出结构,进一步从申请创造向转化运

用阶段倾斜,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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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六)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地理标志产品生产销售。密切掌握

地理标志产品生产销售和春耕备耕情况,对存在生产困难、产品

滞销和物流受阻等问题的,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发挥地

理标志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服务机构等作用,以

地理标志为纽带,共享生产技术、品牌资源和销售渠道,组织受

困企业和农户共同抗击疫情。鼓励有关电商企业和知识产权运营

平台等开设 “抗疫”地理标志产品线上专区,加大展示推介力

度,做好产销对接。

三、优化知识产权服务措施,更大程度便民利企

(七)完善知识产权业务办理和服务措施。大力推进 “互联

网+政务服务”,完善各类知识产权运用促进项目管理措施,积

极推行 “网上办、掌上办、寄递办、预约办”等有效手段,有针

对性地采取告知承诺、容缺审批等措施,解决企业受疫情影响无

法及时提供材料等问题。优化各级各类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项目考

核管理措施,简并表格材料要求,减轻地方和企业负担。落实好

全面加强专利商标服务窗口业务管理的要求,大力宣传疫情防控

期间知识产权审查便利化政策,根据地方分区分级防控的新形

势,及时调整窗口服务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八)发挥专利导航的研发引导和决策支撑作用。加强与相

关部门横向联动,建立专利导航工作机制,跟踪分析新冠肺炎药

物专利申请动态,指导有关企业、科研单位用好现有各类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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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专利信息和运营平台,助力科研攻关和专利技术转化。大力支

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研发单位实施专利导航项目,充分运

用专利信息提高研发效率,规避知识产权风险。做好疫情防控相

关专利信息平台和专利分析项目统筹,加强平台开放和成果共

享,避免重复建设。

(九)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抗击疫情。引导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有序复工复产,充分依托线上平台,创新

“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模式,确保服务 “不掉线”、质量 “不

打折”。鼓励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主动对接服务疫情防控相关生产

科研单位,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专利商标代理援助

等免费服务。要及时协调解决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现实困难,用好

地方政府援企稳岗等政策措施,支持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吸纳就

业。发挥专利代理人 (师)协会、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等行业组

织作用,收集并回应服务机构政策诉求,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迅速向上反映。

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把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迎难而上,主动作为,大

力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助力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加强

统筹协调、政策供给和信息共享,及时协调解决落实中出现的问

题,对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措施得力、成效突出的地方和有

关单位,在今年的知识产权运营、地理标志运用促进等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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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和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表扬中予以倾斜。地方有关落实情况请

及时报告。

特此通知。

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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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办〔2020〕2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雄安

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省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已

经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

实施。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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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保障农

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思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坚持 “保粮食、保供给、调结构、促增收”,坚持农业规

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大力推进 “一减四增”,大力发展

现代都市农业和优质高效农业,大力实施 “四个一百”工程,加

快形成各县农业主导产业和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比较优

势,着力构建连片开发、规模经营、龙头带动、融合发展的现代

农业新格局,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推动河

北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

(二)基本原则

———坚持底线思维,确保粮食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和永

久基本农田控制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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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坚持规模开发,增强产业竞争力。着眼市场需求,加强

政策支持,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挥比较优势,连片开发,规模发

展,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

———坚持理念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创新作为引领现代

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引入新的发展理念、生产要素、经营

模式、经营主体和体制机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科

技、绿色、品牌、质量元素融入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增强农产品

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三)发展目标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到2022年,全

省粮食面积稳定在9480万亩以上,总产量稳定在700亿斤以上。

“菜篮子”产品供给能力不断提升,生猪存栏恢复到1955万头,

猪肉 产 量 达 到290万 吨 以 上,分 别 较2019年 增 长37.9%、

19.8%;生鲜乳产量达到595万吨以上、增长39%,乳制品产

量达到500万吨以上、增长40%;全省蔬菜、水果、中药材、

食用菌、牛羊禽肉、蛋类和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5545万吨、

1050万吨、68万吨、155万吨、191.9万吨、397.1万吨、94.9

万 吨,分 别 较 2019 年 增 加 1.1%、4.6%、9.6%、7.5%、

2.5%、2.9%、1.6%。

———规模经营水平显著提高。到2022年,基本形成 “一县

一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规模发展格局。重点实施 “四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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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程,全省打造100个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100个农业节

水和规模种植示范区、100个规模养殖示范区、100个年销售收

入10亿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经营规模分别占全省总

量的30%、30%、30%、50%以上。全省畜牧、蔬菜、果品三

大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66%,较2019年提高1.4个

百分点,设施农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30%,提高4个百分

点。

———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到2022年,基本形成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由6200亿元达到

7000亿元以上,与农业总产值比由2019年的1.1:1提高到

1.25∶1;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综合收入由80亿元提升到

150亿元以上。

———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到2022年,基本形成功

能完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高效便捷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

和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全省重点打造100个区域公用品牌,品牌

农产品溢价率提高30%以上,河北主要 “菜篮子”产品北京市

场占有率提高3个百分点。

———农业发展环境持续改善。到2022年,基本形成农业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年度压减

农业用水7.98亿立方米,化肥、农药使用量比2019年分别减少

8万吨、1500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数量增加200个、达到

1340个以上,农产品质量检测整体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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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任务

围绕各地重要农产品的优势特色,瞄准市场需求,分类施

策。合理布局,突出重点。规模开发、集约发展。

(一)着力稳定粮食生产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480万亩

以上,总产量稳定在700亿斤以上,其中,小麦播种面积稳定在

3350万亩,总产量稳定在280亿斤以上,玉米播种面积稳定在

4800万亩,总产量稳定在370亿斤以上。

区域布局:在石家庄、邢台、邯郸三大强筋麦优势区,对接

面粉加工企业,实施订单生产,实现产业整合。强筋小麦种植面

积达到600万亩,较2019年增长66%。以邢台、石家庄、唐

山、秦皇岛等地为重点,围绕淀粉加工企业需求,打造高淀粉玉

米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到500万亩,较2019年增长66%。在

冀东、冀南、冀中和黑龙港4个花生优质产区,发展高油酸花

生,种植面积120万亩,较2019年增长300%。在冀南、冀中、

冀北3大谷子产业集聚区打造谷子生产基地,在张家口打造莜

麦、黍子、蚕豆、豇豆、绿豆等特色杂粮种植基地。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11个强筋小麦、8个杂粮杂豆、4个高

油酸花生示范区,到2022年种植面积达到152.65万亩,较

2019年增长58.2%;创建36个粮油类加工产业集群,产值

1636.38亿元,增长44%,在石家庄、邢台、邯郸、唐山等地布

局建设一批粮油交易市场,加速形成全国优质粮油产供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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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措施:稳定播种面积。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认真

落实耕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小麦最低收购价、农作物

大灾保险等政策措施,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民发

展间作套种,充分利用闲散耕地、林下可利用耕地等,努力扩大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切实做到应播尽播,不抛荒撂荒,确保粮食

面积稳定。巩固提升产能。继续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推行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提升耕地地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条件,建设高标准农田5300万亩。加快农机农艺融合发展,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加强种质资源创新和新品

种、新技术研发推广,提升粮食生产科技含量。加强草地贪夜蛾

等重大病虫害监测防控和灾害性天气的防御工作,做到不成灾、

少受害,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发展节水农业。在地下水超采区适

度压减冬小麦面积,实施季节性休耕制度,引导农民种植油葵、

冬油菜等抗旱作物;在坝上地区退减蔬菜、马铃薯、甜菜等水浇

地种植,改种胡麻、燕麦等抗旱作物。发展喷灌、滴灌、微灌等

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

快繁育和推广抗旱节水品种,推广7个小麦节水新品种;开展绿

色增产模式攻关,积极推广深耕深松、地膜覆盖保墒等技术。到

2022年,全省农业节水技术推广面积达到4048万亩,较2019

年增长11%,年度压减农业用水7.98亿立方米。3350万亩小麦

实现节水品种全覆盖;稳定黑龙港地下水漏斗区季节性休耕200

万亩,张家口坝上和冀中南地下水超采区旱作雨养试点面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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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亩扩大到100万亩以上;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98

万亩。重点打造14个万亩以上农业节水示范区,示范带动全省

农业节水实现新突破。推行绿色生产。分区域、分作物制定施肥

方案,集成推广小麦一次施肥、水肥一体、玉米种肥同播等高效

施肥技术和新型肥料产品,推动农企合作,引导农民施用配方

肥,化肥使用量比2019年减少9万吨。推广生物防治、理化诱

控等绿色防控技术,积极推广精准施药、变量施药、轮换用药等

高效施药技术和新型植保机械,推行专业化统防统治,农药使用

量比2019年减少1500吨。

(二)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1.稳步发展蔬菜产业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蔬菜播种面积发展到1320万

亩,较2019年增长1.2%,总产量达到5545万吨以上,增长

1.1%,其中设施蔬菜播种面积达到352万亩、增长4.5%,总

产量达到1460万吨以上,增长4.6%。

区域布局:建设四大蔬菜优势产区,冀东日光温室产区重点

发展番茄、黄瓜、甜瓜等瓜菜,环京津日光温室产区重点发展樱

桃番茄、水果黄瓜等特色果菜和精细叶菜,冀中南棚室产区重点

发展黄瓜、茄子、辣椒等果菜以及甘蓝、芹菜等叶菜,冀北错季

菜产区重点发展西兰花、芥蓝、荷兰豆、彩椒等高效益蔬菜。通

过温室、拱棚设施种植与露地栽培结合,构建四季生产、周年供

应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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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基地:重点打造24个蔬菜瓜果示范区,种植面积达到

104.53万亩,增长11.04%;创建12个蔬菜加工业产业集群,

产值457.5亿元,增长21%;以环京津地区、中等城市及蔬菜

生产大县为重点,建设一批蔬菜批发市场,推动供销企业或合作

社进京建设居民社区直营店,树立河北优质蔬菜产业新标杆。

重点措施:推进单品规模化发展。每县主打1-2个拳头产

品,推动单品3万亩以上规模基地建设,高标准打造鸡泽辣椒、

丰南番茄、馆陶黄瓜、乐亭甜瓜、清苑西瓜、永清胡萝卜等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坚持设施化方向。每年新增设施蔬菜5万亩,新

增果菜重点发展日光温室和大中拱棚生产,新增叶菜重点发展中

小拱棚生产,推动生产设施由传统简易棚室向高性能棚室升级。

推广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重点推广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

控、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技术,构建绿色环保、资源节约型生产新

模式。提升自动化生产水平。加大新型农机具引进研发力度,推

广适宜设施生产的专用小型农机具、示范物联网和自动化控制设

备,提高劳动效率。

2.突出发展水果产业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水果种植面积发展到780万亩,

较2019年增长2.7%,其中梨180万亩、苹果200万亩、桃100

万亩、葡萄80万亩,四大主导水果占全省水果种植面积70%以

上。

区域布局:在太行山、燕山、冀中南平原、黑龙港流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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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滨海、冀北山地、桑洋河谷和城镇周边等8大优势产区,加快

建设梨、苹果、桃、葡萄、冬枣、樱桃等优势特色水果基地,尽

快形成独具竞争优势的水果生产力布局。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24个果品类示范区,种植面积达到

103.51万亩,增长16.74%;创建14个果品加工业产业集群,

产值507.4亿元,增长19%;推动水果生产方式与国际接轨,

打造国际标准示范基地,形成一批河北水果 “航母”。

重点措施:打造精品水果基地。建设梨出口基地100万亩,

适应欧美加澳等国际高端市场需求;改造提升高档苹果基地100

万亩,主供京津沪深高端市场;建设优质葡萄基地30万亩,实

现优质高价销售;发展优质时令水果50万亩,满足城市居民休

闲需求。推进标准化生产。落实果园生草、简易修剪、化学疏花

疏果、免套袋栽培等技术规程,加快实用型果园生产机械和操作

平台应用,实现果园省力栽培,降低生产成本。强化冷藏物流。

优化标准化交易专区、集配中心、冷链储运、电子结算、检验检

测等设施设备,构建 “产地+冷链运输+销地”快速冷储运销体

系。提高组织化程度。推行订单生产,加快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

会建设,强化经纪人、产销专业户技能培训,培育一支具备现代

生产技能和营销能力的从业队伍。

3.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发展到165万

亩,产值120亿元,较2019年分别增长11.4%、9.1%。
—939—



区域布局:逐步形成太行山、燕山两大中药材种植带和冀中

平原、冀南平原和坝上三大中药材产区。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15个中药材示范区,种植面积达到

23.8万亩,增长61.9%;创建2个中药材加工企业集群,产值

120亿元,增长41%;重点建设安国、巨鹿、内丘等中药材交易

市场,加快培育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大的 “冀药”产供销体系。

重点措施:重点发展优势道地和药食同源品种。大力发展与

应对疫情防控有关的金银花、连翘、黄芩、柴胡、北苍术、山

药、紫菀等道地、短缺、亟需品种;以安国、隆化、青龙、巨

鹿、邢台县为重点,建立健全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从源头保

障中药材道地性。完善中药材质量追溯体系。构建 “1+20+N”

质量追溯体系,即完善1个省级质量追溯平台,建设20个市县

级质量追溯平台,200家中药材基地入驻追溯系统,实现全省中

药材种植基地质量追溯全覆盖,吸收中药饮片、中成药生产流通

企业入驻追溯平台,形成全过程追溯体系,促进产销对接。推动

中药材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安国药博园、滦平中药材花海小镇、

井陉万亩连翘花海、峰峰药王谷、邢台抱香谷、清河山楂、涉县

连翘等多条中药材主题花海旅游线路,带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发展。

4.集约发展食用菌产业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食用菌种植面积达到36万亩,

总产量155万吨以上,均较2019年增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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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布局:实施差异化发展,促进适宜品种向优势产地聚

集,着力构建太行山燕山木腐菌产业带、黑龙港流域草腐菌产区

的 “一带一区”格局。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15个规模化生产基地,建设河北越夏

食用菌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规划建设食用菌交易市场,逐渐形成

品种多样化、产业层次化、产品多元化发展格局。

重点措施:提升基地标准化水平。推广自动化控制和绿色防

控技术,以平泉为中心建设全国最大越夏香菇生产基地,以临西

为中心建设世界领先的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基地,以阜平为中心建

设食用菌产业扶贫生产基地。增强菌种研发繁育能力。建设平泉

香菇、临西珍稀食用菌、承德县黑木耳等3个菌种研发中心。重

点建设平泉、阜平、平山、张北等4个菌棒工厂化加工基地,推

动菌棒生产由分户粗放制作向专业化、精细化转变。做大做强平

泉香菇、阜平香菇、遵化香菇、迁西栗蘑、平山黑木耳等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提高县域食用菌产业整体实力。发展精深加工,开

发高端食用菌加工品,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全面推动养殖业转型升级

1.加快恢复生猪生产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生猪存栏1955万头、出栏

3755万头、猪肉产量290万吨,分别比2019年增长37.9%、

20.4%和19.8%。

区域布局:重点在唐山、石家庄、保定、邯郸、沧州市等传
—149—



统优势产区21个生猪调出大县大力发展生猪生产,年出栏量达

到全省的50%以上。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39个生猪规模养殖示范区,2022年存

栏达到456.9万头,较2019年增长44.6%;创建7个猪肉制品

加工产业集群,产值157.9亿元,增长40.3%,发挥示范引领、

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全省生猪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重点措施:发展标准化养殖。提高生猪养殖场智能化、自动

化水平,使用节水、节料、节能养殖工艺,引导中小型养殖场

(户)通过改造提升逐步发展为标准化养殖。发展规模化养殖。

吸引一批国内生猪养殖领军企业到河北投资建场,扩大生猪产

能。发展健康养殖。推广清洁养猪模式,推动养殖废弃物综合利

用,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2022年达到81%。推行养殖、屠宰、加工、运输一体

化,建立健全猪肉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提升产品综合竞争力。加

强疫病防控。严格落实政府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监督生猪养殖场实行 “密罐式”封闭管理、定期清洗

消毒。严格落实屠宰检疫和无害化处理,阻断疫情传播流行,坚

决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2.大力推动奶业振兴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奶牛存栏149万头,生鲜乳产

量595万吨,分别比2019年增长29.8%和38.8%,向实现千万

吨奶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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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布局:在坝上草原牧区、山前平原农牧结合区和黑龙港

流域农草牧结合区建设三大奶牛养殖集聚区,奶牛存栏和奶类产

量占全省总量90%以上。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20个奶牛规模养殖示范区,奶牛存栏

达到44.74万头,较2019年增长51.3%。创建10个奶业加工产

业集群,产值431.2亿元,增长29%,加快形成以中高档产品

为主体、特色功能性产品为补充的供给体系。

重点措施:持续推进智能牧场建设。到2022年智能牧场占

比由2019年的60%提高到85%以上,实现自动饲喂、自动清粪

和健康、发情、产量在线监测,提升奶牛养殖智能化水平,降低

养殖费用,增加奶农收益。建设优质奶牛饲草基地。稳步推进

“粮改饲”试点,逐步扩大优质苜蓿种植面积,到2022年达到

50万亩,加大饲草加工机械的补贴力度,推进奶牛饲草本地化。

强化优良品种的引进培育。推广人工授精、精细化饲喂、胚胎移

植、奶牛生产性能测定等技术,建设高产奶牛核心群,稳定增加

奶牛平均单产水平,到2022年奶牛平均单产水平达到8.5吨。

加快乳制品加工项目建设。壮大乳制品加工企业,重点发展婴幼

儿乳粉和巴氏杀菌乳,积极开发奶酪、黄油、冰品等新产品。支

持乳品企业投资牧场,促进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融合发展。到

2022年,乳制品加工产能比2019年增加100万吨。

3.提升牛羊禽肉产能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牛肉产量58.7万吨、羊肉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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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万吨、禽肉产量101.3万吨,分别比2019年增长2.6%、

2.9%和1.8%。

区域布局:重点发展张家口、承德、唐山、廊坊、保定和石

家庄等肉牛优势产区,重点发展坝上地区、太行山和燕山山区肉

羊养殖优势区域,在沧州、承德、秦皇岛和唐山建设肉鸡养殖优

势区。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14个牛羊鸡规模养殖示范区,2022年

出栏肉牛5.91万头、出栏肉羊11.1万只、出栏肉鸡2397万只,

分别比2019年增长46.3%、29.1%、10%。打造牛羊鸡加工产

业集群16个,产值达到476.34亿元,增长23.3%,增强多样

优质畜产品供应能力和对生猪产品供应的替代能力。

重点措施:加强良种繁育。建立育繁推一体的良种繁育体

系,完善配种网络,推广人工授精技术。加强技术培训,提高配

种技术水平。改造提升基础设施。重点普及推广自动饮水、自动

喂料、自动清粪设施设备,推动规模养殖场应用精准饲料、环境

智能调控、疾病自动诊断等物联网设备和技术,实现畜禽养殖自

动化和管理智能化。

4.加强禽蛋生产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禽蛋产量397.1万吨,其中鸡

蛋产量335万吨,分别比2019年度增长2.9%和1.8%。

区域布局:在石家庄、邯郸、邢台、保定、唐山等市重点发

展蛋鸡养殖,形成冀南、冀中两大蛋鸡产业带,在太行山、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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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和林地发展生态型蛋鸡养殖带。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蛋鸡生产基地7个,2022年蛋鸡存栏

达到388.1万只,比2019年增长38.6%。创建蛋鸡加工产业集

群2个,产值96.2亿元,增长43.6%,示范带动全省蛋鸡养殖

实现新突破。

重点措施:进一步完善良种繁育体系,提升规模养殖场施设

水平,逐步实现机械化、智能化水平。联合保险机构,开展业务

创新,对蛋鸡养殖和鸡蛋价格进行保险,保护生产者利益。

5.推进渔业转型发展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水产品产量达到94.9万吨,较

2019年增长1.6%。

区域布局:立足资源禀赋,在秦皇岛、唐山、沧州重点建设

沿海高效型渔业产业带,兼顾内陆渔业发展,在石家庄、保定、

邯郸、张家口、承德、廊坊等建设城市周边休闲型渔业产业带和

山坝地区生态型渔业产业带。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20个水产规模养殖示范区,2022年实

现产值23.5亿元,比2019年增长21%,推进传统水产养殖场

生态化、休闲化、标准化、现代化改造,提升养殖综合效益,为

全省渔业发展树立新标杆。

重点措施:大力发展绿色养殖。推广生态健康养殖,做强对

虾、扇贝、海参、鲆鲽等优势品种养殖,做大河鲀、中华鳖、泥

鳅、冷水鱼等特色品种养殖。支持养殖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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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生产条件,提高水产养殖现代化水平。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

养殖示范场和省级以上水产原良种场,加大良种繁育和新品种引

进,推进标准化养殖生产,提高优质水产品供给能力。积极发展

增殖渔业。科学规范开展渔业增殖放流,加快恢复近海、内陆大

中水域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按照生态化、科技化、智

能化、品牌化发展思路,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0家以上。

加快发展休闲渔业。按照 “一带、三区”的优势布局,加大政策

扶持和示范引领,推动休闲渔业聚集式发展,促进渔业养殖、捕

捞、加工等产业与旅游休闲相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四)大力发展生态休闲农业

发展目标:到2022年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达

到150亿元,比2019年增长87.5%。

区域布局:重点在 “三环” (环京津、环雄安新区、环各市

城区周边)、“四沿”(沿高铁高速、沿国省干道、沿重点景区周

边、沿重要河流)重点打造一批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形成1小

时城市居民休闲度假圈。

规模基地:重点打造100个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综合收入

占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综合收入的30%;打造7个综合型

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46.44亿元,增长38.6%,逐

步形成产加销游一体化发展体系,推进农业融合发展。

主要措施:加强规划设计。依托区位优势、自然生态、产业

特点、历史禀赋、文化内涵,坚持连点成线、沿线成带、环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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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明确发展定位,注重创意创新,形成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

生态休闲农业发展新模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加强道路、停车场、商贸流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针对游客消费需求,提供必要的餐饮、休闲

娱乐、农副产品等服务项目,提高旅游服务能力。积极拓展农业

多种功能。推进农业与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开发

农业科普、教育、示范、观光功能。在种养特色产业基础上,构

建生态循环农业技术体系,展示农耕文化,发展农家乐、乡村民

宿等新业态,努力把生态休闲农业做成具有综合效益的大产业。

三、推进措施

围绕农业结构调整重点区域,以 “四个一百”工程为重要抓

手,集中优势资源,把结构调优、规模调大、链条调长、质量调

高,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一)壮大龙头企业。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为重点,强化政

策支持和指导服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到2022年省级重点龙头企业由2019年的834个增加到1000

个以上。招商引资新建龙头企业。开展农业大招商,举办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大会等系列招商活动,瞄准国内外大型农产品加工企

业,利用网络招商、园区招商和企业招商等多种形式,引进一批

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在河

北落地投产。建立领导包联制度,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每年全省

农业招商项目在200个以上,签约额在500亿元以上。扩大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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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龙头企业。强化政策引导,支持龙头企业谋划建设投资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符合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向的农业产业化大项目。每年筛选100个左右省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项目,享受省重点项目同等待遇,重点支持。支持龙头

企业提升科技水平。支持龙头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中心,开展关

键技术、前沿技术攻关,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进行集成创新,推

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新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龙头

企业予以奖励。大力推广 “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四位一体”运营模式。引导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养大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健全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加工专用原料生产基

地。发展多种形式的产业化联合体,采取土地流转、土地托管、

股份制合作等多种形式,通过统一种养品种、统一生产资料供

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社会化服务、统一收购,提高农业组织

化水平。重点培育100家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到2022年,总产值达到5000亿元,其中30个农产品加

工业产业集群年产值超50亿元。

(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按照 “五个一” (一套管理台账、

一套培育计划、一套规范机制、一套服务体系、一套支持政策)

的路径,深入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和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

动,不断增强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

能力。推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指导农民合作社健全运行管
—849—



理制度,强化民主管理、财务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加强利益联

结,提升农民合作社规范化水平。健全示范创建标准,开展国

家、省、市、县级示范社四级联创,有序推进规范化建设试点,

评选 “十佳”农民合作社,建立多层级示范体系。到2022年,

省级示范社达到1600家,较2019年增长59.7%;规范提升试

点合作社1000家,较2019年增长147%。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

场。聚焦 “四个一百”工程,进一步建立健全家庭农场名录管理

制度,完善纳入名录的条件和程序。围绕粮食、蔬菜、果品等产

业产品,引导广大农民和各类人才创办家庭农场,同时把符合家

庭农场条件的种养大户和专业大户、已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家

庭农场纳入名录管理。完善省市县三级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标准和

程序,加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力度,加强示范引导。到2022年,

全省家庭农场达到7万家,较2019年增长60%以上;省级示范

农场达到1600家,较2019年增长50%以上。

(三)健全流通体系。建立线上线下销售主渠道,构建全省

农产品产销骨干网络。实施批发市场 “三个一批”工程。巩固一

批,加强全省251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强化主业、打造特

色,服务城市、带动产业;扩建一批,统筹布局一批辐射力强、

功能互补、满足跨区域流通需求的农产品骨干批发市场,重点抓

好河北新发地物流园、邯郸联邦农产品批发市场、昌黎嘉诚实业

集团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二期项目建设,形成跨区域、专业化的农

产品批发、配送网络;新建一批,围绕京津规划建设一批大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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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地和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重点建设张家口新合作农产品物流园、冀通农产品批发市场、承

德农产品物流园等项目建设。在全省改造或新建生鲜超市、菜市

场、农贸市场等便民市场200个。各市根据居民生活需要和便民

市场建设条件,研究确定生鲜超市、菜市场、农贸市场改造或新

建计划,促进农民菜园子与市民菜篮子有效对接。拓展电商渠

道,促进线上销售。与阿里、京东、特优农品、农交汇等电商平

台开展战略合作,支持品牌主体上线,开设 “金牌”店铺,举办

网络直播、直销带货等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建立线上主渠道。

利用天猫 “河北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京东、淘宝、苏宁、

拼多多 “河北供销馆”,阿里1688 “河北供销扶贫商城”等网络

平台,扩大上线销售河北名特优农副产品品种和规模,加大营销

力度,打造河北品牌农产品集群效应。搭建以供销社为农服务综

合平台为基础的农产品销售体系。依托供销社系统农产品线上线

下龙头企业,结合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农产品信息平台和农

产品产销联盟,整合全省农产品批发市场、仓储、冷链物流等各

类经营资源,实现融合发展,加快打造全省农产品销售平台,结

合消费扶贫,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部队等团体性消费群

体在平台购买农产品,推动形成农产品价格指数和质量标准体

系,推进农产品经营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

(四)加强科技支撑。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依托结构调整示

范区和产业集群,建设一批院士工作站、国家农业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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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农业协同创新平台,研发一批急需的新品种、新机具、新

技术。新建80个农业创新驿站、总数达到160个,实现农业县

全覆盖,努力形成集科研、孵化、中试、应用、推广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科技创新高地。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以19个省级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团队为龙头,完善县级专家团队、乡 (镇)科技服务

队、村级技术指导员服务体系,发展科技特派员队伍,推动省、

市、县三级 “农技推广云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农技推广线上线

下有机结合,推动科技服务到示范区、到集群、到项目。加强技

术培训。以农技推广补助项目为抓手,紧紧围绕农业结构调整产

业技术需求,加大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和高素质农民培育,利用3

年时间,培训高素质农民、新型农业经营服务主体经营者、产业

扶贫带头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专业种养加能手等10万人

次。

(五)推进品牌建设。围绕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区和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打造一批农产品品牌,到2022年,省级以上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达到100个以上,行业领先企业品牌达到60个

以上,品牌平均溢价水平由30%提高到38%;我省进京农产品

品牌化率由12%提高到40%以上;品牌价值超百亿元的企业由

7个增加到10个以上。打造一批系列农产品 “河北品牌”。选择

具有河北特色、产品优势突出的梨、板栗、食用菌、葡萄、苹

果、小米、红枣、牛奶、牛肉、水产品等10个系列农产品,实

行一个品种、一个方案、一个专业设计团队、一套推广营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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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强化高端形象设计和宣传推介,面向全国宣传推广,打

造农产品系列 “河北品牌”,全面强化河北特色农产品影响力。

提升一批区域公用品牌。以市、县为主体,以完善品牌标准、提

升产品质量、精准宣传营销为重点,整市整县推动,对省级以上

区域公用品牌全面规范提升,推动区域特色产业,特别是贫困地

区带贫产业加快发展。培树一批企业领军品牌。选择规模大、带

动强、市场占有率高的龙头企业,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

府指导、强化服务的思路,通过搭建平台、展会宣传、设计服

务、渠道拓展等服务,增强品牌优势。强化品牌宣传营销。综合

利用 “央视+高端平台+新媒体+专业机构”宣传渠道,分层

次、分地域、分重点开展品牌宣传推广。充分利用各类农交会,

组织开展京津冀蔬菜、水果、食用菌、中药材等产销对接活动,

加强农产品展示展销和推介,扩大冀产农产品市场营销力和品牌

溢价能力。

四、政策支持

(一)强化财政支持。加大对农业结构调整投入力度,支持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及时兑现农机

具购置补贴、种粮大县奖励、制种大县奖励等扶持政策,促进粮

食生产发展。加大对生产规模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对新增500

亩以上成方连片种植粮食作物、100亩以上连片设施农业 (蔬

菜、食用菌、水果)示范区,200亩以上规模连片水果示范区、

2000平方米以上的海水工厂化养殖车间改造,1000亩以上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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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的海水标准化池塘改造,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

息等补助方式予以支持,鼓励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加大设施农业投

资力度,吸引撬动更多社会和金融资本投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

加大对智能化奶牛场建设支持力度,按照提升改造投资总额的

50%给予奖补,对乳品企业自建奶牛场,每个栏位补贴基本建设

费2000元。加大恢复生猪产能,对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

12月31日时间段内,种猪场和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猪场进行

贷款贴息补助,贴息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支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建设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设施,补贴比例上限不超过仓

储保鲜设施造价的30%,单个主体补助原则不超过100万元。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领域的比

例,在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市县政府依法依规发行

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建设。

(二)强化金融支农。利用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

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按照不超过其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

2%给予费用补贴。用好我省每年安排的企业挂牌上市融资奖励

资金、支农再贷款专用额度,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挂牌上市融资,加大对农业结构调整重大项目融资支持。发展

农业供应链金融,精准对接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金融需求,为农业

结构调整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搭建覆盖 “三农”全场景的金融支农综合

服务平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网络。落实好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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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政策,稳步推进农业保险 “扩面、提标、增品”,引导和支

持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推动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

系,满足农户和新型经营主体多元化风险保障需求。以特色优势

农产品为重点,支持和引导市县开展特色农业保险,省级财政对

市县财政保费补贴的30%-50%给予奖补。推进农业保险与信

贷、担保、期货 (权)等金融工具联动,通过农业保险的增信功

能,缓解农户 “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三)强化用地保障。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建设,推

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成果在轮作休耕、土地流转、惠农政

策落实等方面的应用。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用足用好

设施农业用地政策。永久基本农田不得发展林果业和挖鱼塘,不

得种植杨树、桉树、构树等林木,不得种植草坪、草皮等用于绿

化装饰的植物,不得种植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在不破坏耕作

层的前提下,可以利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中药材、花卉、苗圃等

多种经营。设施农业属于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使用一般耕

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种植设施不破坏耕地耕作层的,可以使

用永久基本农田,不需补划;破坏耕地耕作层,但由于位置关系

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允许使用永久基本农田但必须足额补

划;畜禽养殖设施原则上不得使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少量永久

基本农田确实难以避让的,允许使用但必须足额补划,其中经农

业农村部门认定的规模化生猪和奶牛养殖允许使用面积不得超过

项目用地规模的15%,但最多不超过30亩;其他畜禽养殖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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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积不得超过项目用地规模的10%,最多不超过20亩;水

产养殖设施禁止使用永久基本农田。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安

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

对利用收储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的,给予新

增建设用地指标奖励。省级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安排至少5%、市

级安排至少10%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保障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用

地。将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年度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向农业结构

调整项目倾斜。

五、组织推动

(一)加强组织领导。农业结构调整工作由各级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统筹负责,定期研究农业结构调整重大政策、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加强调度指导,切实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领导小

组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整体谋划推进,督导检查考

核。省农业农村厅成立农业结构调整指挥部,厅长任指挥长,分

产业设立6个工作专班,分别由一名厅级领导牵头,统筹推进。

各成员单位要在项目立项、用地保障、资金整合、人力资源、科

技支撑、市场流通、标准品牌、行业指导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

形成合力推进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各地要将农业结构调整目标细

化分解到每个年度,严格落实责任分工,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

题,有效推动落实。

(二)完善工作机制。采取工程项目管理的办法,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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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集群要采取 “五个一”推进模式。成立一个市领导和县领

导包联指导、组织实施的工作专班,责任到人、到事;制定一个

推进方案,有产业市场分析、有目标、有任务、有实施进度、有

责任分工和保障措施;绘制一套规划布局图表,种植业结构调整

示范区图表要明确调减品种、数量、范围;规模养殖示范区图表

要明确位置、存栏数量、出栏数,产业集群图表要明确龙头企业

带动覆盖面和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数量,做到任务明确、挂

图作战,一目了然;出台一套支持政策,统筹财政、金融、保

险、国土资源和人才培养等政策,整合涉农资金,集中对农业结

构调整工程项目倾斜支持;制定一套考核办法,实现可考核、可

操作、可落地。

(三)严格督导考核。省农业农村厅等有关部门按年度分解

目标任务,组织开展观摩拉练和督导调度。省、市、县要分别建

立工作台账,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将农业结构调整纳入省重点工

作大督查范围,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将农业结构调整纳入省对市

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范围,强化考核结果应用,对考核

结果先进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推进不力、未完成任务目标

的,进行约谈问责。

附件:1.粮食 (小麦、强筋麦)发展任务分解表

2.特色优势产业 (蔬菜、水果、食用菌、中药材)

发展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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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养殖产业 (畜牧、水产)发展任务分解表

4. “四个一百”工程任务分解表

5.河北省100个农业节水和规模种植示范区统计表

6.河北省100个规模养殖示范区统计表

7.河北省100个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统计表

8.河北省100个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统计表

9.2019年农产品批发市场名录

10.新建、扩建农产品产销地批发市场任务分解表

11.新型经营主体打造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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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ӝ൦�䬶൦�ӝ䬶㔉ਾ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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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ᇦᒴ

⸣ᇦᒴẕ㾯㭜㨌ѝᗳᢩਁᐲ൪ 䬰ൠ

� ⸣ᇦᒴৼ呭㚹伏≤ӗᢩਁӔ᱃ᐲ൪ ӗ䬰㔃ਸ

� ⸣ᇦᒴᐲ㾯Ԡ䲥ߌ䍨ᢩਁ૱ᐲ൪ 䬰ൠ

� ⸣ᇦᒴेᯩߌӗ૱ѝᗳᢩਁᐲ൪ 䬰ൠ

� 䴘⏖ߌӗ૱ޘ⨳䟷䍝ѝᗳ 䬰ൠ

� ⋣े儈䛁㭜㨌ᢩਁᐲ൪ ӗ䬰㔃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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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ᗧ

ᗧᐲ㭜㨌᷌૱ᢩਁᐲ൪ 䬰ൠ

� ത൪┑᯿㫉ਔ᯿㠚⋫৯䠁᰾ॾߌӗ૱Ӕ᱃ᴽ࣑ѝᗳ 䬰ൠ

� ᒣ⋹ᐲᾶṁ᷇ᆀ㭜㨌᷌૱ᢩਁᐲ൪ᴹ䲀ޜਨ ӗ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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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བྷ৯⍕㡂࢟ߌӗ૱ᢩਁᐲ൪ᴽ࣑ᴹ䲀ޜਨ ӗ䬰㔃ਸ

�� ≨⬖ቻ䗋ᒴ㭜㨌ᢩਁᐲ൪ ӗ䬰㔃ਸ

�� 䵨ᐎഒ㔃ẕߌ䍨ᐲ൪ ӗ䬰㔃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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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ᇊ

⋣ेᯠਁൠ࢟ߌӗ૱ᢩਁᐲ൪ 䬰ൠ

�� ӗ૱ᢩਁᐲ൪ߌߌᇊᯠਁൠ㚄؍ 䬰ൠ

�� ⏯ᐎᐲᯠਁൠߌӗ૱ᐲ൪ᴹ䲀ޜਨ 䬰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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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ѝഭ㓒ᷓᐲ൪ 䬰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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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䶂৯ⴈਔᐲ൪ 䬰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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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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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ᆱᱻ৯㔯Ⓚ㭜㨌᷌૱ᢩਁᐲ൪ᴹ䲀ޜਨ ӗ䬰㔃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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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1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

部门: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

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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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

若 干 措 施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好,按照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持续推动防控工

作升级加力,坚决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制定以下措施。

一、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

1.全力服务全国疫情防控大局。各地各部门要增强 “四个

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全国一

盘棋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

排,强化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切实做到令行禁止。全力以赴支

持湖北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防控工作,在防疫药品、物资和医护

人员等各方面服从国家统一调度安排,倾力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

援助。充分发挥河北在全国产业链中的作用,增强疫情防控和医

疗救治相关产业供给能力。全力支持保障京津生活必需品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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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认真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和新疆防疫工作。(责任单位: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2.推进京津冀疫情协同防控。完善京津冀疫情协同防控机

制,在重大疫情联防联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处置、重点科

研项目联合攻关等方面紧密合作,实施风险预警、工作对接和应

急处理,筑牢省域周边、省域内和环京周边疫情防控 “三道防

线”,以实际行动当好首都政治 “护城河”。(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二、全力保障疫情期间物资供给

3.增加防疫物资供给。建立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

名单,对名单内企业在规定限期内购买生产设备、检验检测仪器

等进行技术改造,扩大重点物资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

生产水平,省级工业转型升级 (技改)专项资金予以重点支持。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疫情防控产品生产企业和医

疗卫生建设项目列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不停产、不限产,

支持企业满负荷生产。 (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对国家卫生健康委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覆盖的药品和医用耗材,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没有

挂网的品种,医疗机构均可先采购后备案,同时建立企业挂网

“绿色通道”,随时申请、随时增补挂网。(责任单位:省医疗保

障局)

4.保障重点生活必需品供应。强化生活物资储备特别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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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油、食盐、食糖储备监管,做好应急供应准备。 (责任单位: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大重点生活必需品调运和供给,支持重

点骨干商贸流通企业疏通货源和供货渠道,确保批发市场、城区

物流配送畅通和商超、便利店、社区供应点及时补货补柜。(责

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开展打击口罩

等防护用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囤积居奇、

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责任单位:省市场

监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5.畅通物流运输渠道。严格落实国家在疫情防控期间关于

交通运输管理的各项措施,在确保阻断疫情传播渠道的前提下,

保障防疫应急物资和人员运输 “绿色通道”通达,保障市场供应

必需的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 “绿色通道”通达,保障正常生活生

产出行车辆通达。(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鼓

励快递企业创新业态形式、扩大服务范围,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合理消费需求。(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

局)

6.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设立进口防控物资快速通关专用

窗口和 “绿色通道”,对能提供主管部门证明、涉及特殊物品的

防控物资实行便利通关政策,无需进行卫生检疫审批。对疫情防

控治疗物资实行 “两步申报”“提前申报”“担保放行”等作业模

式,确保通关 “零延时”。(责任单位:石家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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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7.确保企业职工安全返岗。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

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科学合理安排企业职

工返岗复工计划,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责任单位: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加强防控监

督指导,全面抓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监管,创新监管执法手段,

确保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

8.完善生产配套条件。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生产设备和检

测仪器采购等相关问题,抓好原材料、重要零部件等方面稳供保

障,加强产供销等各环节科学匹配,确保企业在疫情防控达标前

提下正常生产。(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按照 “统一指挥、早期介入、随到随审、科学审

批”的原则,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提前介入,同步开展

检验检测、技术审评和现场检查,实现一次性并联快速审批,依

法加快急需物资生产资质办理。(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

9.强化重点要素保障。监测电力运行态势,保障疫情防控

期间煤、电、油、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要素充足供应,科学

安排运力配置,防止集中复产带来的区域性、时段性要素价格大

幅上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10.开展重点企业帮扶。完善工业企业帮扶机制,对疫情防

控物资供应企业建立驻企特派员制度,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全方

位帮扶,督促企业开足马力、扩大生产。(责任单位:省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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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出台支持外贸企业抵御

疫情影响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对因疫情影响生产及物流等

环节导致国际贸易合同、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等问题及时提供商事

法律和贸易投资促进等公共服务,协助外贸企业办理 “不可抗力

证明”,尽量将企业所受损失降至最低。(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四、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11.有效增加财政投入。设立疫情防控财政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全省医药物资储备、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所需医用设

备设施和防护物资等,指导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将疫情防

控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救治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分

别按60%和40%予以补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患者

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由政府全额承担,按医院隶属关系分级

负责,省财政视情给予适当补助。对于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或确

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

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按照每人每天300元予以补助。对于参

加疫情防控的其他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每人每天200元

予以补助。(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

12.完善税收减免措施。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减税降费各项政

策。对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防控疫情

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免税进口物资已征收的应免税款予以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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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疫情影响办理纳税申报困难的企业,可申请依法办理延期申

报。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可申请延期缴纳

税款,最长不超过3个月。(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13.推行政府采购便利化措施。建立政府采购 “绿色通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物、工

程和服务的,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采购进口

物资无需审批。规范采购开评标活动,鼓励实施网上投标、开

标,已开通网上投标、开标、评标系统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供

应商投标可不到开标现场,不再提交纸质投标文件。(责任单位:

省财政厅、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14.实施援企稳岗政策。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

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

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

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政

策执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责

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

15.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针对企业复产、项目建设过程中遇

到的资金周转问题,及时提出纾困举措。(责任单位: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旅游

等行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努力做到应续尽续、能续快

续。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下调贷款利
—9101—



率等支持,支持银行机构压降贷款费率,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应

急融资优惠政策,加快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切实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省发展改革委)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

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财政部门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

予贴息。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

息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财

政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鼓

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降低担保费率,财

政部门给予担保费用补助。(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16.创新金融支持政策。简化金融服务流程,支持大健康产

业、应急产业、被动房产业等领域重点企业上市,鼓励保险公司

畅通保险赔付流程。 (责任单位:河北证监局、河北银保监局)

发挥河北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入与防疫

抗疫相关的医疗设备、疫苗药品研发生产类企业。 (责任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对于因受疫情影响在股票质押、公司债兑付、信

息披露等方面遇到困难的企业,通过适当展期、发新还旧和延期

披露等方式,及时化解流动性危机。(责任单位:河北证监局)

17.减轻房屋租金负担。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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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百货业中小企业免收1个月房租,免半收取2个月房租。鼓

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租金。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五、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和谋划建设

18.加快项目审批节奏。提高政务服务水平,对与疫情防控

有关、需实行紧急审批的事项,特事特办、即来即办。对生产疫

情防控所需物资的新上投资建设项目,开工、规划涉及审批的事

项开辟一站式全链条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的 “绿色通道”。对线

上申请但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的事项,实行网上申报、线下邮寄

材料的方式办理。对确有急需办理审批业务的一般性政务服务事

项,可通过电话预约、网上预约等方式提前预约登记。(责任单

位: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省发展改革委)

19.加大项目谋划和建设力度。着眼应急体系、应急能力建

设和产业转型升级,抓紧谋划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利用网上招

商、代理招商等新模式引进一批合作项目,充实各级重点项目

库。对省市重点项目逐一建立工作台账,加强要素保障、时刻做

好开工准备,一旦具备条件即开工建设。对一季度和上半年有望

建成投产的重点项目,帮助企业提前做好竣工验收和投产准备,

尽早投运达效。(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0.大力支持应急医疗、公共卫生项目建设。用好中央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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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内投资,集中支持一批应急医疗救助设施、隔离设施、公共

卫生体系、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领域重点项目。(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新增的政府债务限额优先支持公立医院防疫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和医疗设备采购以及相关防疫部门检验检测设备购置

等。(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六、支持重点产业发展

21.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强化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

高端设施蔬菜生产,保障蔬菜市场供应稳定。继续抓好生猪稳产

保供,以规模化养殖场为防疫重点,严格防控非洲猪瘟、禽流感

等重大畜禽疫情。做好春耕备播生产安排,加强越冬作物田间管

理,组织好农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确保夏粮丰收。(责任单位:

省农业农村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2.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制定支持受疫情冲击的餐饮、住

宿、零售等行业恢复运营平稳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生活服务企

业实现线上交易和线下服务相结合,推进电子商务企业与社区商

业网店融合。(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加快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冷链物流、智慧物流发展,进

一步释放网购消费潜力。(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3.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搭建应急物资集采电商平台,依托

重点电商企业和电子商务园区,组织全网商品调集,提升民生商

品、医疗防护用品集采能力,支持电商平台与物流配送企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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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接触服务”。支持外贸优势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设立网上名优产品库,引导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自建网

络零售平台,支持传统零售企业提升网络营销能力,推进线上线

下融合。(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4.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印发实施 《河北省新时代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研究制定疫情结束后应对服务需求反

弹的预案。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支持旅游企业研究开发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项

目,做好疫情过后旅游市场宣传,促进全省旅游总收入稳定增

长。(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25.抓好重点工业行业发展。落实促进主导产业、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支持政策。针对疫情防控期和疫情过后的工程

建设需求,鼓励钢铁、装备、建材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引

导食品、纺织服装等行业企业开发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新产品,

加快制造业强省建设。(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6.壮大发展数字经济。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鼓励政府

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共享、互动互用,联合开展筛选排查、物资

调配等智能应用研发,加快发展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远程医疗会诊

服务等新业态,支持拓展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新

产业应用场景,做实做大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责任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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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支持发展生物经济。落实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开展医疗

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实行新药研发用材料、试剂和设备一次审

批、分次核销。(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支持医

疗机构、高校、企业,开展流行病学分析、临床救治技术及方

案、药物筛选、检测诊断技术及产品研发。加快北戴河生命健康

产业创新示范区等重点园区建设。落实加快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系

列政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七、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28.强化就业服务。对就业形势、农民工流动、人力资源市

场、劳动关系等情况进行密切监测和研判,深入评估疫情影响,

做好政策储备。组织开展常态化线上招聘和职业技能线上培训,

有针对性地向劳动者发布企业开工信息,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流

动。利用智能化、网络化手段,扩大就业信息推送覆盖面,促进

劳动力市场供需衔接。(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9.优化便民利民服务。推行数字政府 “指尖计划”,将直

接面对基层群众、办理需求巨大的便民事项上线 “冀时办”,推

动各级政务服务大厅与 “冀时办”对接,入厅事项能够在 “冀时

办”中预约办理、提交材料、查询进度。整合43个部门和各市

热线,拓展联通京津和雄安政务热线,实现 “一号对外、异地受

理、同城办理”,进一步畅通民意渠道。(责任单位:省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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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公室)

30.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以疫情防治为切入点,加强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公共卫

生环境进行彻底排查整治。抓紧实施一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升、康复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城乡生

活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社区和居家养老等公共服务项目,

扎实推进20项民心工程,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责

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是重要政治任务。省有关部门要研究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加强工作指导。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结合本地实际,细化提出管用措施,协调解决实际问

题。各级各部门要坚定必胜信心,聚集合力、同向发力,做好防

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全面完成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扎实推动全省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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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方案和河北省2020年

扩大消费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3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方案》

和 《河北省2020年扩大消费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省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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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快服务业

发展的工作方案

为有效应对全省疫情结束后服务需求的快速反弹,切实增强

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推动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疫情结束后全省服务消费快速增长的需

要,研究提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充分调动市场

主体的积极性,增加服务供给规模,提升服务供给品质,实现以

丰补歉,尽可能降低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确保完成全年服务业

增长8%左右的目标,为全省经济平稳运行作出贡献。

(二)主要目标。2020年,力争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

亿元,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增速分别达到4.5%左

右、6.3%左右、7.6%左右和8%左右。主要行业保持较快增

长,全年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长12.5%左右,批发和零

售业增长6%左右,住宿和餐饮业增长5.7%左右,金融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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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左右,房地产业增长5%左右,其他服务业增长11%左右。

二、工作任务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服务业行业发展特点和2020年我省经

济工作总体部署,应对疫情影响、加快服务业发展工作分三个阶

段推进:

(一)第一阶段:3月初至5月底。这一阶段是疫情防控的

关键期。主要任务是在坚持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推动服

务业行业企业全面复工复业并实现正常经营、以丰补歉,尽快弥

补一季度损失,筑牢全年增长的基础。

1.巩固前期疫情防控成果。实施疫情分区分级差异化管控,

全面做好公共场所卫生防疫和应急工作。保障交通物流畅通,严

查封路和擅自设卡行为,确保生产生活资料正常运输。解决邮件

快件进社区、农村投递难问题,实现快递投送和终端收货点、分

拨中心正常运行。(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配合)

2.抓紧组织企业复工复业。除明令暂停复工复业行业外,

服务业企业3月10日前复工复业率达到100%;根据疫情防控

情况适时有序推动沐浴、会展和客运企业正常化经营。协助企业

解决用工难问题,简化农民工和外地员工返程复工证明办理手

续,做好因加班和薪酬引发的劳动人事争议预防调处工作。(省

发展改革委牵头,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体育局等有关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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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出台对策措施。抓紧了解国家和其他省 (区、市)

已出台的防疫情促发展的政策措施,结合我省实际,按照 “一业

一策”原则,分行业分领域研究制定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

服务消费的具体政策措施。(省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4.大力提高行政效能。全面发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作用,大力推广 “不见面”审批,探索实施 “虚拟审批”“容

缺审批”“并联审批”等模式,提高网上申报审批比例,加快推

进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政务服务管理

办公室等有关部门配合)

5.加快项目工作进度。精准摸排解决服务业项目建设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争取国家加大对我省防控保供企业贴息贷款力

度,争取国家服务业试点示范落地,抓紧下达国家和省级各类服

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配合)

6.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交通设施,重点推进农村

公路、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建设,加快智慧港口建设,畅通物流大

通道。加快改造信息基础设施,2020年底雄安新区、冬奥会张

家口赛区、石家庄市主城区实现5G网络全覆盖,5G网络基站

达到1万个,推动2个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河北布局。(省

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通信管理局

按职责分工负责)

7.加快旅游景区升级改造。以创建提升一批高等级景区为

抓手,强化景区设备检修升级,推动景区公路连接线、内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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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停车场、旅馆、医疗等配套服务体系扩容提质,组织开发特

色文艺演出、民俗展示等项目。争创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年内总数突破150个。(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有关部门配合)

8.支持商贸流通创新发展。支持传统商贸流通企业改扩建

大型商业综合体、消费体验中心,打造一批特色消费商圈和城市

步行街,引导品牌便利店优化布局,推动商超企业对农产品直接

采购,培育1000家品牌连锁便利店,加快改造提升一批产地型、

销地型和集散型市场。鼓励发展 “生鲜电商+冷链宅配”“中央

厨房+食材冷链配送”等新模式。(省商务厅牵头,省有关部门

配合)

9.支持扩大服务消费。在市、县城区和旅游景区全面启动

“夜经济”布局,鼓励餐饮、零售、文娱体育等行业延长营业时

间、开展促消费活动。加快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支持免税店、精品港货店建设。打造新兴消费新地标,培育一批

“网红”打卡地,在保定、廊坊等环京津地区和重点旅游景区布

局一批综合型特色消费小镇。(省商务厅牵头,省财政厅、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等有关

部门配合)

10.大力发展网络消费。支持石家庄、唐山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建设,出台我省推广跨境电商成熟经验的政策清单,着

手建设40个公共海外仓和15个河北品牌境外展示中心。支持电

子商务平台升级换代,推进电子商务与网播深度融合,着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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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商品销售比例。全年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达到4500亿元。

(省商务厅牵头,省有关部门配合)

11.有序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抓好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

洽谈会服务业招商引资活动,有序开展全省下半年重大会展和招

商引资准备工作。对未落地的签约项目促其落地。(省商务厅牵

头,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配合)

12.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用足用好500亿元 “促复产稳投资

补短板”、600亿元 “抗疫情稳增长惠民生”和500亿元 “稳就

业促复产”金融支持专项资金。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中小

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特殊时

期还本付息延期、下调贷款利率等支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普惠

性贷款力度,降低政府性担保机构对小微企业综合费率,降低小

微企业融资成本。(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

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配合)

13.落实相关支持政策。贯彻落实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政策,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可缓缴住房

公积金,减免房产税、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和中小工商户

定额纳税,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商务楼、商场、园区等对中小经

营户减免和缓收租金。对疫情防控期间不裁员和少裁员企业,可

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防控期间企业职工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按相关规定享受培训补贴。对服务业规模以上企

业疫情防控期间产生的直接损失和增加的相关费用,可纳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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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核算。阶段性降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用电用水用气价

格。做好旅游企业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等工作。(省税务局、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机关事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第二阶段:6月初至9月底。这一阶段是服务业快速

发展期,主要任务是深化上半年开展的各项工作,督导国家和省

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利用暑假消费高峰,培育壮大服务业新

业态、新模式,巩固服务业发展良好态势。

1.全面促进消费需求。组织开展 “端午节”消费活动,深

入推进 “夜经济”发展,全面改造升级博物馆、展览馆、体育馆

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场所。做好促销场地、停车服务等保障工作。

(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有关部门配合)

2.统筹协调煤电油气运工作。抓好煤、电、油、气、运等

生产要素保障,全面满足服务业相关企业原辅料需求,做好迎峰

度夏工作。(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配合)

3.推进服务业试点工作。深入推动国家和省级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流通领域现

代供应链等试点工作,加快国家级文化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

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做好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申报建设等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4.抓好重大活动。组织好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第五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第七届中国国际物流发展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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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央企河北行、百家科研院所河北行等重大活动,着力扩大服

务业招商引资规模。(省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5.做好消费高峰应急工作。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

责任,针对服务消费高峰做好应急预案,严禁各类主体超设计能

力运营,做好交通拥堵、公用卫生等突发事件的疏导、营救、救

治等处置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等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负责)

6.延长闲暇消费时间。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企事

业单位灵活安排带薪休假,支持工作时间灵活单位实行阶段性集

中办公、轮休、弹性工时、节假日调剂等制度。 (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7.培育壮大服务业主体。抓好2020年全省服务业企业百强

和创新领先企业50强评选活动,支持企业评选国家服务业企业

500强,鼓励服务业企业联合重组,积极引进龙头领军企业,做

好服务业企业 “个转企”“小升规”工作,探索出台相应的支持

政策。(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8.大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加大对金融保险、研发设计、

节能环保、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支持

力度,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网上医疗、在线教育娱

乐等创新型企业做大做强。加快现代物流、健康养老、楼宇经

济、“两业融合”等领域重大项目及各类平台建设,推动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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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龙头企业进一步优化流程、整合资源。力争年内新增新型研

发机构培育试点单位50家,新建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20家以

上。(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科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等有关部门配合)

9.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推进雄安新区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做大做强秦皇岛中医医院国家级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抓好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等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

设,培育认定一批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园区和龙头企业,加

快培育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等有关部门配合)

(三)第三阶段:10月初至年底。这一阶段是服务业发展冲

刺期,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对服务业主要领域、重大项目和重点

工程攻坚攻关,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最后冲刺。

1.抓好假日经济。利用好2020年国庆和中秋节 “黄金八

天”,与京津及周边省份联合组织文化、旅游和商贸领域促销活

动,深入开展 “幸福河北欢乐购”,积极吸引省内外消费需求。

(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按职责分工负责)

2.抓好 “双11” “双12”活动。支持电子商务、邮政快递

等企业做好接单、仓储、快递等工作,与生产加工企业和供货单

位全面对接,确保高峰期投递快捷顺畅。(省商务厅、省邮政管

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3.加快发展特色消费。抓好太行山、坝上地区的秋季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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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旅游,谋划开展 “欢乐河北行”和特色果品采摘节等

活动。抢抓崇礼冬奥会场馆试运行、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

和涞源国家跳台滑雪训练科研基地一期投用等契机,促进全省冰

雪旅游及相关行业快速发展。(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

4.强化项目载体支撑作用。滚动实施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

在确保一批项目竣工投运的同时,谋划推进一批新项目、大项

目。(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有关部门配合)

5.做好承上启下工作。着眼应对2021年元旦和春节消费高

峰,推动餐饮住宿、零售批发、文化旅游、物流配送等企业扩规

提质。(省政府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省现代服务业领导小组职责,

定期调度服务业发展、市场运行和工作落实情况,研究部署下一

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完善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确定一

名联络员,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对服务业重点企业实施对口包联制度。

省有关部门按照任务分工,结合部门职责制定细化落实方案,加

强监测预警、指导协调等工作。牵头部门要协调抓总,解决好各

类困难和问题;配合部门要主动沟通,开展好相关工作。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及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确保工作任务落实落细。

(三)加强市场监管。开展好服务、价格、质量等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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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售卖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达标服务,严防囤积居奇和突击涨

价,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行为,加强生产服务过程中的

卫生防疫监管。抓好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和专项整治,坚决遏

制各类生产事故发生。

(四)强化监测引导。加强消费热点监测,根据需要及时组

织生活必需品的储备投放。抓好旅游、运输、餐饮、零售、文体

娱乐等人流密集行业监测,及时发布道路交通、人流客流等信

息,对群众消费需求、出行安排、心理预期、社会舆论进行科学

引导。同时,及时将有关政策推送到园区、社区和企业,做好宣

传和解读。

—6301—



河北省2020年扩大消费十大专项行动

实 施 方 案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扩大消

费市场规模,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推进经济

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围绕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大力实施扩大消费十大专

项行动,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推动消费稳定

增长,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

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传统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新兴服务消费提

质扩容,消费新模式加快孕育成长,消费环境继续优化提升,消

费者信心指数稳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断增强。各

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不低

于9%。全省接待海内外游客突破8亿人次,旅游业总收入突破

1万亿元。

二、主要任务

(一)实施商品消费提档升级行动,扩大消费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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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稳定传统大宗消费。研究制定促进老旧汽车淘汰更新政

策,鼓励省内汽车报废更新和二手车销售,推动农村车辆消费升

级。积极发展在线看车、上门试驾、在线订购、在线用车和上门

维修保养服务等消费新模式。加快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

调等家电产品和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更新替代,扩大绿色产品

销售规模。引导企业扩大绿色食品、药品、卫生用品、健身器

材、健康家电等健康类消费品的生产销售。鼓励各地出台促进汽

车及绿色、智能家电产品消费的补贴政策。(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

厅)

2.大力发展网络消费。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适应 “宅经济”“宅消费”及在线消费、非

接触性服务消费,支持企业扩大网络销售,满足网上购物、网上

订餐、无人零售、AR试衣等新消费场景需求。大力培育引进电

商平台,推广线上线下、直播电商、社区电商新零售等数字商务

发展新模式。加快产业电商发展,全年培育省级以上示范基地

50个、示范企业100个、优秀电商品牌100个。积极引进国内

知名品牌电商,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促进网络消费的激励政

策,全年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实现4500亿元。(责任单位: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

3.培育发展夜间消费。各市以大型购物中心、知名文化旅

游场所、特色文体娱乐中心和热门美食区域为基础,培育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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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指导石家庄、秦皇岛、张家口等旅

游城市,优化夜间消费环境,组织商贸流通、商贸服务和文化旅

游企业,举办夜间展览展示、名优商品展销、特色文化演出等活

动。鼓励商贸企业和餐饮门店延长营业时间或自然闭店,拓展夜

购、夜娱、夜宵等夜间消费服务,培育夜间消费风尚,打造夜经

济活动品牌。(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

厅)

4.提升消费设施水平。支持线下经营实体向场景化、体验

式、互动性、综合型消费场所转型。推动大型商贸综合体、现代

中央商务区、消费体验馆等消费新载体建设。支持石家庄市民族

路申报国家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各市分别启动1—3条特色商

业步行街建设。全省重点培育品牌连锁骨干企业100家,新增品

牌连锁便利店1000家以上。全年改造或新建生鲜超市、菜市场、

农贸市场等便民市场200个,提升基础设施、检测检验设施和卫

生设施水平。加快布局港货精品店、免税店等消费新业态,建成

进口商品营销中心 (商店)30家以上。积极培育区域消费中心

城市,吸引知名品牌开设首店、首发新品,打造河北消费类知名

品牌。(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

5.组织开展消费促进活动。以 “促消保供、惠民兴商、文

旅拉动”为主题,依托 “十一”“春节”两个黄金周和众多旅游

资源,深入开展 “幸福河北欢乐购”消费促进活动,组织大型商

场超市、电商平台、餐饮企业、旅游景点和文化场所,开展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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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网购、餐饮、旅游、文化等板块消费促进活动。引导各地结

合实际,策划开展各具特色的商品展、休闲旅游季、餐饮美食节

等丰富多彩的消费促进活动,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消费规模。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

(二)实施文旅消费重振提质行动,激发居民消费热情。

1.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国家级、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达到15个。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

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打造崇礼国家冰雪旅游度

假区,高标准办好第五届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力争将金山岭创

建为国家5A级景区,将南湖、响堂山、狼牙山、衡水湖、129

师司令部旧址等纳入5A级景区创建序列。组织实施百家重点A

级旅游景区提升工程,推出新线路新产品,推出 “乐享河北迎春

惠”惠民措施和活动。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推出智慧旅游产

品,完成旅游厕所革命新三年行动计划任务。谋划推动100个投

资规模大、发展前景好、市场潜力大的重点文化项目。实施文创

品牌提升工程,培育20家非遗文创开发基地,评定20家文化旅

游特色商品购物店和15家文化休闲购物街区,力争创排5部文

艺精品力作,推出100场精品演出,举办全国民族器乐展演、中

国评剧艺术节、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及森林音乐节、张

北草原音乐节等演艺节庆活动。(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省文化和旅游厅)

2.开展试点示范工程。推广石家庄、廊坊国家级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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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试点城市经验做法,建设一批集合文创商店、特色书店、小

剧场、文化娱乐场所等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地。建设国家文化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重点在旅

游景区、旅游集散地组织举办 “乐享河北”夜间群众文艺演出,

引导景区开发曲艺歌舞、科技灯秀、特色美食、文化体验等项

目,支持建设24小时书店,延伸消费产业链条。(责任单位: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文化和旅游厅)

3.推出消费惠民举措。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国有文化

场所和旅游景区严格落实对军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

特定群体门票减免政策。鼓励发放 “文化惠民卡”,鼓励景区推

行门票折扣优惠措施,激发民众消费热情。支持省内文化场馆引

进国内外优秀演出剧目并实行低票价。开展文化惠民 “七进”演

出,全年组织演出12000场次以上,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

美术馆、文化馆和综合文化站免费开放。(责任单位: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

4.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用人单位对履行落实带薪年休假制

度负主体责任。工会组织依法维护职工带薪年休假权利。用人单

位应将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报告,并

接受审查监督。鼓励用人单位在年初结合工作需要和职工休假意

愿统筹安排当年休假,优先考虑子女上学的职工在寒暑假的休假

安排。(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总工会)

(三)实施信息消费提速行动,培育市场消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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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信息消费升级。拓展信息消费产品。发展便携式健

康检测设备、家庭服务机器人等智能健康养老服务产品,发展面

向运动、娱乐、社交等需求的智能手表、智能耳环、智能眼镜、

智能耳机等可穿戴设备。培育创建消费品个性化定制、纺织服装

创意设计、康复辅助器具应用等试点示范项目20个以上。(责任

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

健康委、省民政厅)

2.拓展信息消费业态。推动发展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超

高清终端设备等信息产品,以 “互联网+”为依托,促进线上线

下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文化娱乐、体育赛事等服务

消费融合发展。推动5G在工业、农业、社会治理、教育、交

通、医疗健康等领域融合应用。推进信息消费试点示范,推动省

级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市建设,创建10个左右省级信息消费体验

中心,加快信息消费扩大升级。(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文化和旅游厅)

(四)实施健康消费壮大行动,推动健康产业发展。

1.着力培育健康产业。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北戴河生

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建设,扩大优质医疗资源。积极发展 “互

联网+医疗健康”,加快互联网医院建设,加快远程医疗、在线

诊断、远程健康咨询等发展。支持优质社会办医扩容,大力发展

高端医疗服务、健康管理等健康服务产业。扩大改善睡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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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抗氧化、抗疲劳、增加免疫等功能型健康保健品。推动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养老等新业

态发展。(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卫生健康

委、省发展改革委)

2.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启动实施社区医养能力提升工程,

通过内部改扩建等形式在全省打造不低于13家社区 (乡镇)医

养结合服务中心,为社区和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普惠、便捷、

安全的医养结合服务,开拓和挖掘社区和居家医养结合消费潜

力。不断提高医养结合服务质量,分类别、分层次创建不低于

30家医养结合优质服务单位。(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

(五)实施养老消费升级行动,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1.实施社区和居家养老民心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和任务清

单,明确标准,压实责任,新 (改)建城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40个,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 (点)400个,改造提升敬老院

50个,培育星级养老机构300个,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责任单

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民政厅)

2.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养老服务质量,90%的养

老机构服务质量符合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消除养老

机构消防安全隐患。培育一批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

企业,引导养老服务机构规模化发展。建立和完善60岁以上老

年人信息台账,健全空巢、留守老年人定期探访制度,加快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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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省民政厅)

(六)实施托育市场培育行动,引领家庭消费新方向。健全

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全面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

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探索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建成一批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单位。支持推动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设

施建设,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推动托

育机构从业人员标准化、规范化。(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

(七)实施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提

高家政服务质量,统筹抓好衡水市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领跑

者”行动重点推进城市,确定领跑企业、领跑社区、领跑学校

(专业)。开展家政师资素质提升行动,培育一批家政服务重点企

业 (基地),扩大家政服务供给规模。完善健全我省家政服务企

业和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信用档案数据库,推进家政服务业信用体

系建设推广应用,探索推行家政服务业 “红名单”制度,保障消

费者和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开展河北省巾帼家政示范基

地、河北福嫂等燕赵家政先进典型推选命名活动,努力打造 “燕

赵家政·河北福嫂”巾帼家政服务品牌。(责任单位: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妇联)

(八)实施体育消费激活行动,夯实体育产业基础。有效拉

动消费市场,加快场馆建设,年内实现全省各县 (市、区)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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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冰场馆全覆盖,滑雪场馆达到80个,推动冰雪消费快速增长。

启动体育 (冰雪)产业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支持每市打造1—2

个体育 (冰雪)产业综合体或冰雪 (体育)产业小镇,创建2—3

个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项目),提升产品规模和品质。实施

全民健身提升工程,开展大型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150项 (次)

以上,建设全民健身场地1700处。制定实施河北省体育场馆免

低开放补贴办法,鼓励场馆免费、低收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吸引

体育健身人群。安排专项资金1500万元,实施体育消费券补贴

政策,降低运动成本,扩大健身人群规模。(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省体育局)

(九)实施农村消费振兴行动,促进农村消费升级。补齐农

村消费短板,改造提升农村流通基础设施,促进形成以乡 (镇)

为中心的农村流通服务网络。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

建,支持电商和物流企业向乡镇农村延伸,挖掘农村电商消费潜

力,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970亿。深入推进城乡高效配送体

系建设,培育100家示范企业、200家重点物流配送中心 (园

区),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行渠道,丰富城乡市场供给。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商务厅、省农业农

村厅)

(十)实施放心消费创建行动,提高消费维权能力。营造良

好消费环境,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建行动,省、市、县分别

创建1500个、3500个、5000个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全省大型商
—5401—



超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达到70%以上。开展消费满意度评

价,助推放心消费创建,优化消费环境。强化12315平台建设,

实现投诉举报全过程信息化办理,转办办结率达到100%。完善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维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强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发挥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作用,健全综合维权机制,提升消费维权水平。(责任单

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市场监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省发展改革委要充分发挥完善促进消

费体制机制联席会议制度职能作用,加大工作统筹力度,研究解

决实施执行中的重大问题,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各责任单位要将

扩大消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加强行

业指导,细化工作安排,实化工作措施,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

切实抓好本领域扩大消费各项工作。

(二)压实主体责任。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是做好扩

大消费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建立

工作台账,确保本地消费领域各项目标任务高标准推进、高质量

完成。充分发挥重点行业企业促进消费的主力军作用,建立包联

帮扶机制,突出精准发力,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扩大销售、提高

效益。广泛组织开展促消费活动,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三)狠抓政策落实。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出台的推动消

费平稳增长、促进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以及激发文化和旅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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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商业消费、体育消费、养老服务消费等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

施,确保各项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加强对消费市场运行情况

监测分析,及时研判发展动态,精准发现困难和问题,结合实际

制定创新性措施。

(四)做好舆论宣传。发挥主流媒体作用,充分利用好网络、

电视、报刊等媒体和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论坛等平台,加

强对扩大消费政策措施、先进做法、典型经验的宣传推介,及时

发布消费发展信息,积极推广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倡导绿色消

费理念,增强社会信心、引导消费预期,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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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河北省钢铁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发改产业〔2020〕1015号

各市 (含辛集、定州)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河北省钢铁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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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钢铁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为稳步提高钢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加快壮大

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产品关联程度强的产业链集群,全面

推动钢铁强省建设,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九届十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以延链强链为核心,保障上游、做精中游、拓展下游,大力

提升钢铁产业链集群发展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推动工艺技术装备

升级、产品质量上档、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上水平,加快推进河

北钢铁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高端迈进。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驱动,突出科技引领。把创新发展摆在重要位置,

强化企业主体创新地位,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源链,加快形成以创新驱动为

支撑的钢铁产业体系和发展模式。

坚持结构调整,突出产品多元。坚定不移推进钢铁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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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布局优化,促进企业联合重组、转型升级,全面推动钢铁

产业向企业大型化、技术装备现代化、生产工艺多样化、下游产

品多元化方向发展。

坚持互联互通,突出智能制造。以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等综合集成为出发点,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流程

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为突破口,以系统平台和应用示范为依托,

全方位、多层次提升钢铁产业智能化水平。

坚持节能减排,突出绿色发展。在基本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

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环保节能管理水平,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

不断优化原燃料结构,积极研发、推广全生命周期绿色钢材,构

建钢铁制造与社会和谐发展新格局。

(三)发展目标。围绕做强中游生产链,稳定上游供应链,

延伸下游应用链,构建规模适度、装备先进、产品多元、布局合

理、环保一流、管理高效的现代钢铁产业体系,打造特优普产品

全覆盖并向装备配套、绿色建筑、消费用钢延伸拓展的钢铁产业

链条集群。

1.主体装备大型化。2020年底前,全部启动1000立方米以

下高炉 (铸造用生铁和特钢企业除外)、100吨以下转炉升级改

造,退出0.25减量部分产能;2022年底前力争全部完成升级改

造,建成一批3000立方米、200吨及以上示范性高炉和转炉。

2.产品结构高端化。加快高端、关键钢铁新材料的开发应

用,提升优质、特殊品种钢材比重,强化量大、面广优势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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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稳定性,打造 “金字塔”型产品结构。2020年底,普通低合

金钢、合金钢比重提高到20%,2022年底达到25%左右,为下

游产业升级提供支撑和保障。

3.组织机构集团化。加快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着力构建以

世界级大型集团为引领、国内具有较强影响力集团为支撑、新优

专特企业为补充的梯次发展格局。2020年底,产量排名前10家

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占比达到60%,力争到2022年底提高到

65%,大型企业集团整合上下游链条能力明显增强。

4.空间布局合理化。稳步推进城市钢厂向临港、沿铁转移

或有序退出,大幅提高铁路、水路运输能力,基本形成 “临海靠

港、铁路沿线”产业布局。2020年石钢、河钢乐钢、太行3个

退城搬迁项目建成投产,2021年河钢宣钢产能全部退出,2022

年城市钢厂搬迁项目基本建成。

5.生产过程绿色化。加强无组织排放治理,推进钢铁全产

业链绿色化改造,资源能源利用水平大幅提高,到2020年,钢

渣、高炉渣、尘泥等固体废弃物利用和处置率达100%,吨钢综

合能耗保持在570千克标准煤以下;到2022年,企业无组织排

放大幅减少,吨钢综合能耗降低到560千克标准煤以下,工序能

耗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6.经营管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制造水平明显提升,钢

铁产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到2022年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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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行业主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1000吨/人年以上。

二、重点任务

持续巩固钢铁去产能成果,坚持绿色减量发展,打通堵点痛

点、稳定产业链,突破重点难点、做强产业链,找准切入点创新

点、延伸产业链,全力构建较具国际竞争力的钢铁产业体系。

(一)全面完成既定去产能任务

1.贯彻落实 《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方案 (2018-

2020年)》,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关小促

大、保优压劣,2020年压减退出粗钢产能1400万吨,到年底将

全省钢铁产能控制在2亿吨以内,确保 “十三五”去产能工作圆

满收官。

2.持续巩固去产能成果,严格落实 “四个决不允许”要求,

发挥省、市、县、乡四级联防联控机制,强化督查巡查、远程监

控,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严禁违规新增产能,严防已压

产能和 “地条钢”死灰复燃。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有关

市政府)

(二)着力稳定上游产业供应保障

3.构建全球铁矿石资源保障体系。鼓励河钢集团、敬业集

团等大型企业发挥龙头作用,积极建立海外大宗物料生产基地和

贸易体系,不断提高铁矿石交易定价话语权。引导省内铁矿企业

整合重组,提升采矿行业的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推进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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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采加工。

4.稳定钢铁冶炼辅料供应。推动焦化企业与钢铁产业布局

同步调整,产能向钢焦一体企业聚集,保持与钢铁相匹配的焦炭

生产能力。适度发展石灰石、耐火材料、碳素制品等上游相关行

业,增强对钢铁产业发展的支撑保障。

5.提高废钢资源回收利用能力。进一步拓宽废钢回收和流

通渠道,加强废钢筛选分类,提升废钢加工工艺,支撑短流程电

弧炉炼钢发展。

(牵头单位: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

(三)重点做强做精中游钢铁制造

6.加快推进主体装备大型化改造。鼓励企业加大资金投入,

加快实施装备升级改造项目,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产

品提质降耗。2022年底前力争全部完成1000立方米以下高炉

(铸造用生铁和特钢企业除外)、100吨以下转炉升级改造,全省

钢铁行业主体装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7.着力促进产品结构高端化升级。支持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加快超轻金属材料、3D打印金属材料、航空航天领域用合

金材料等新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培育一批 “人无我有”的高科

技钢铁产品;鼓励企业优化工艺流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壮大

一批 “人有我优”的高附加值合金钢和优质钢产品,巩固一批

“质优价廉”的量大面广普钢产品市场优势,打造 “金字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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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

8.稳步推行组织机构集团化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混合

所有制改革,重点推进民营钢铁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着力组建

1-2家世界级大型集团、3-5家较具国内影响力大型集团为支

撑、8-10家新优专特型企业集团, “2310”梯次发展格局得到

进一步提升。探索开展不同生产工序间的多模式整合重组,在研

发设计、铁前工序、公辅设施等方面加强不同企业、相关行业间

资源共享和技术合作。

9.有序实施空间布局合理化调整。加快河钢集团乐亭基地、

邢台钢铁等退城搬迁转型项目建设。发挥水曹、迁曹和邯黄铁路

运力资源优势,推进沿线企业组团发展,重点建设迁安、武安两

大产业集群。有序推进钢铁产能向临港沿铁聚集,重点建设曹妃

甸、京唐港 (乐亭)、丰南沿海工业区、渤海新区四大临港精品

钢铁基地。充分发挥承德地区钒钛资源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钒

钛新材料产业基地。稳步推动河钢宣钢产能关停退出。

10.不断提升生产过程绿色化水平。提高炼铁系统工艺水

平,进一步优化炉料结构,增加球团矿比例,提高入炉矿品;推

广高炉综合长寿、热风炉高温送风、非高炉炼铁等先进冶炼工艺

和技术,降低燃料消耗和原辅料消耗。推进电弧炉炼钢短流程工

艺发展,从源头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资源,减少废弃物产生。加

强钢铁生产节能减排,推进高炉余压回收利用、烧结烟气循环、

钢渣综合回收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等生产节能改造,减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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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加强无组织排放治理,推进 “公转铁”“公转水”项目

建设。

11.加快推动生产经营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钢铁产业深度融合,加快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

产线、数字化车间建设,烧结球团工序采用模糊控制技术、综合

控制专家系统,炼铁工序配套高炉专家系统和数据采集及模型开

发技术,炼钢工序应用一键式自动炼钢模式,轧制、仓储等工序

建设无人或少人值守车间。到2022年,培育15个以上数字化车

间,打造3家以上智能制造标杆项目。

(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

省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

(四)积极拓展下游用钢产业市场

12.打造优质板材生产集群。加强与汽车、家电、造船等下

游企业的近终端合作,加快汽车板、家电板、硅钢等高端板材产

品的研发和生产,进一步拓展高档汽车面板、新能源汽车用钢市

场。鼓励板材生产企业加快实施低水平热轧机改造,推进轧钢生

产线自动化、智能化升级,积极建设冷轧、镀锌等深加工生产

线,打造冷轧薄板、镀层板、涂层板等高附加值板材生产集群,

力争到2022年底热轧一次板材深加工比例达到30%以上。

13.推进型钢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鼓励企

业建设钢结构示范产业基地,建立钢结构组配件加工配送中心。

支持企业积极研发生产强度高、耐腐蚀、耐低温等高端产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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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钢结构建筑构件需求相适应的定制化服务,满足现代钢结构

建筑不断提高的安全、长寿、个性化要求。引导企业加强协调合

作,统筹项目规划与产品分工,进一步完善品种规格,实现差异

化互补发展,共同打造 H型钢、角钢、槽钢、钢板桩等品种多

样、规格齐全的型钢生产基地。

14.巩固线棒材市场优势。鼓励线棒材生产企业开展500兆

帕以上热轧带肋钢筋的研发生产,引领产品升级。推动钢筋、线

材产品延深加工,建立完善加工配送中心,为建筑商提供支架、

焊网等终端产品加工配送服务。支持特钢企业结合工艺技术装备

改造升级,开发轴承钢、齿轮钢等优特钢产品。

15.延伸钢材深加工产业链条。鼓励钢铁冶炼企业建设钢材

加工配送中心,发展剪切、配送等增值服务。发挥钢铁产品提质

升级带动作用,提升钢铁制品产业发展质量,促进标准件、丝

网、汽车部品部件、管道管件等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钢材加工产

业集群提质增效。

16.适度开展相关多元发展。支持钢铁企业发展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物

流、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有条件的钢铁企业

向汽车及机械零部件、钢丝绳、钢绞线、电焊条等深加工方向发

展。加强国际产能合作,鼓励钢铁企业多渠道参与国外钢铁企业

的兼并重组,引导省内优势钢铁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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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有关部门、有关市政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落实好企业兼并重组、工业

余热余压发电、资源综合利用、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及出

口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对排放大气、水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

和地方标准30%、50%以上的企业,按规定分档减征环境保护

税。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

则,积极予以信贷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民营钢铁企业在沪、深

交易所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融资,按标准予以

奖励。

(二)用好盘活土地资产。支持企业退城搬迁改造和转型发

展,对退城搬迁企业腾出的土地,在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基础

上,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科学合

理调整用地性质;土地出让合同或土地划拨决定书明确约定由政

府收回的,经评估作价支付补偿后,纳入政府土地储备,在同一

市、县范围内的退城搬迁项目,新址用地经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

方式取得。企业利用现有工业用地兴办国家支持的新产业、新业

态建设项目的,经市、县政府批准,可继续按原用途使用,过渡

期为5年,过渡期满后,依法依规按新用途办理用地手续。

(三)激发企业主体活力。充分发挥全省技改、战略性新兴

产业基金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支持民营钢铁企业建设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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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高水平研发平台的,联合河北工业大学、

燕山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科技大学建立工程研究中心。发

挥标准引领作用,鼓励企业主持或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修

订。

(四)建立健全落实机制。强化组织领导保障,省有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统筹推进钢铁产业链集群高质量发展;

各有关市政府要履行主体责任,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行

业协会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产业链集群发

展。建立完善督导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实施差别化

电价、水价和停限产政策,督导激励企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

端化方向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及时总结企业成功经验和做

法,多渠道实施正向激励,形成争学赶超的氛围。

202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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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河北省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河北省通用航空产业链

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发改高技〔2020〕102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河北省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河北省

通用航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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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抢抓全球

生物医药产业链重构和经贸格局深度调整战略机遇,提升生物医

药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推动全省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化

发展,制定本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一、面临形势

当前,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处于爆发式增长的窗口期,各国正

加速推动生物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抢占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细胞和基因治疗、生物存储和计算、合成生物学、基因编

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生命科学细分领域新技术不断突破,颠

覆性成果不断涌现,科技成果转化进程逐步加快。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后,我国部分生物医药企业 (防护器械、诊断试剂、消杀用

品等)急速扩张,一批防护器械和诊断试剂获批上市生产,与疫

情相关的中药、化药及医疗器械行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医疗及健

康服务业吸引了全社会更多关注和资本支持,中药研发及产业

化、新药研发生态体系及产业集群化发展、医疗器械和诊断技

术、基于AI和5G的医疗信息化技术、传统产业生态体系及产

业集群发展等方面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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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产业规模稳步攀升,关键

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不断取得新突破,龙头和骨干企业引育初现

成效,一批具有特色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一批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区正展现出蓬勃生机。然而,与发达省份和地区相

比,我省生物医药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较少,缺少特色

专利原料药、创新药和生物技术药物;支撑产业链发展的产业配

套体系尚不健全,缺少高水平医药研发平台和大型生产性服务平

台;企业梯队中,缺少极具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尚未形

成合理的 “领军企业+成长型企业+创新型企业”梯队结构。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

国 “两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等重大战略机

遇,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落实 “六保”工作任务,把握生命

科学快速发展、生物技术广泛应用和大健康新医疗迅速增长新趋

势,以创仿结合、品种优化、链条延伸为主攻方向,着力壮大生

物医药、高端医疗及康复器具等产业,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与生物医药产业的深度融合,着力增强产业技术创

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着力构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带,为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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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目标

1.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每年在化学合成、生物制造、精准

医学、医疗器械领域新增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重点实

验室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0家,2022年达到200家左右。规模

以上医药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实现全覆盖,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

入比达到3.5%以上。

2.产业链龙头带动作用更加有力。2020年,力争3个以上

一类创新药进入二期、三期临床试验;2021年,力争1个以上

一类创新药完成三期临床试验;2022年力争1个一类创新药上

市。每年实施生物医药产业化项目60项以上,3年累计完成投

资1100多亿。

3.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培育产值百亿级企业5家、10亿级

企业20家,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占工业经济的比重

明显提高,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以上。

4.产业集群提档升级。2022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200亿元以上,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综

合排行榜中由第15位进入前10位;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园,进一步吸引京、津生物医药企业落地,打造高标准、绿色生

物医药示范园;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推进医疗创

新、健康管理、治疗康复、中医保健、整形美容、养生抗衰六大

板块建设,加快构建以 “药、医、养、健、游”五位一体的生命

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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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按照 “强链、补链、延链”的发展思路,提高原料药绿色化

发展水平,大力发展特色原料药和专利原料药,推进化学创新

药、中药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提高药用辅料质量和标准,推

进抗体、重组蛋白、多肽等生物技术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完善

药品质量检测和现代化配送体系,开发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化

妆品等健康衍生品。

1.培育原辅料产业新优势。发展基于 “功能相关性指标”

的系 列 化 药 用 辅 料,重 点 发 展 环 糊 精 类 衍 生 物、聚 乙 二 醇

(PEG)系列产品和PEG化磷脂、抗体修饰用磷脂等功能性合成

磷脂。加快开发应用安全性高、质量性能好的包装系统换代产

品,推广中性硼硅玻璃瓶。(石家庄市、沧州市等有关市政府牵

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配合)

2.发展化学药重点产品。大力发展特色原料药、专利原料

药。重点发展针对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性疾

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菌感染、病毒感染

的创新药物。加快临床需求量大、新专利到期药物的仿制开发。

发展新型注射给药系统、口服调释给药系统。(石家庄市、保定

市、沧州市等有关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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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中药现代化水平。重点发展连翘、金银花、黄芩、

知母、北苍术、柴胡等道地特色中药材大品种。加强中药新品

种、现代中药、组分组方中药制剂、天然药物的研发产业化、中

药配方颗粒及经典名方的二次开发和产业化。加快独特治疗优势

中成药国际化注册进度。(石家庄市、保定市、承德市、邯郸市

等有关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

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中医药管理局等配合)

4.加快生物药物产业化步伐。加快新型抗体、蛋白及多肽

等生物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重组人血白蛋白等临床需求量大

的生物类似药大品种产业化。开发预防重大传染病疫苗、治疗性

疫苗及疫苗新型佐剂,发展新型疫苗。发展RNA干扰、基因治

疗等药物以及干细胞、免疫细胞等细胞治疗产品。 (石家庄市、

衡水市等有关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5.壮大健康类产品规模。大力发展天然、绿色、环保、安

全有效的保健食品、特殊膳食食品、营养强化食品以及营养素补

充剂。开发具有民族特色和新功能的保健食品。支持发展功能食

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化妆品。(承德市、衡水市等有关

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二)做大做强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发挥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链前端优势,实现原料药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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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化发展,提升制剂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加强生物药研发

和转化,打造国家级抗体药物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进一步健

全从原料药供应-研发生产-外包服务-医药商业-医疗服务-

产业服务全产业链,形成更加完善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到

2022年,组织实施石药集团重组白蛋白、石四药新型制剂等60

个项目,总投资350亿元。

1.加快原料药转型升级。优化大宗原料药生产布局,支持

企业发展高端特色原料药和定制原料药,加强上下游合作,形成

“原料药+制剂”协同发展的进阶模式。鼓励园区以提高质量、

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污染治理、循环利用和生态保护为着力

点,制定推行原料药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管理标准,构建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文明的绿色生产体系。(石家庄市政

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2.支持化学药高端化发展。支持开展针对重大疾病的新药

研发,重点发展针对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精神性

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耐药菌感染、病毒感

染的创新药物。加快开发市场潜力大、临床需求量大、国外专利

即将到期的化学药首仿品种。加快匹诺塞林注射剂、抗肿瘤药物

XY0206、抗凝血药物 WA089等一类新药研发及产业化,做大

做强丁苯酞、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

液、双环醇片等重磅品种。(石家庄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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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3.促进生物药研发和转化。加强与北京、天津生物医药创

新主体对接合作,加快新型抗体、重组蛋白及多肽等生物药的研

发和产业化,推动重组人血白蛋白、单克隆抗体药等临床需求量

大的生物类似药大品种产业化。开发预防重大传染病疫苗,发展

针对肿瘤、免疫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性疫苗及疫苗新型

佐剂,发展基因工程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和治疗性疫

苗等新型疫苗。(石家庄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4.推动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加大省级科技计划对中医药

具备特色优势领域的重大疑难疾病、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等诊疗

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研发一批先进的中医器械和中药制药设

备,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中的作用。加快中药新品种、现代中药、组分中药、天然药物

的研发及产业化,加大中药新药研发力度。加快塞络通胶囊、连

花清瘟胶囊等中药大品种国际化注册进度。(石家庄市政府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省中医药管理局等配合)

5.实现医疗器械新突破。积极对接北京、天津医疗器械产

业集群,差异化发展医用机器人、高性能医疗设备、智能医疗器

械、远程医疗等移动医疗产品及生物医用材料。重点发展高端耗

材、IVD、手术设备、康复设备发展,打造国家级医疗器械创新
—6601—



加速基地,推进医疗器械CDMO等平台建设,提升医疗器械研

发转化水平。(石家庄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三)培育壮大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

充分发挥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优势,构建从医药中间体

到原料药再到医药制剂的化学药物生产链条,鼓励创新药、改良

型新药、医疗器械和防疫物资在渤海新区布局发展。到2022年,

组织实施启迪生物医药创新中心、鼎泰制药原料药基地等16个

项目,总投资120亿元。

1.鼓励建设国家绿色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支持申报国家

原料药集中生产基地。鼓励企业采用绿色工艺生产原料药,不断

拓展高端特色原料药市场。发挥优势企业引领作用,加强绿色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推动绿色生产技术替代。加强原料药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绿色管理标准体系建设。(沧州市政府牵头,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配合)

2.积极承接京津生物医药产业转移。推进天津·沧州渤海

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建

设,加强与京津对接,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和建设进度,构建完整

生物医药产业链,努力打造承接京津生物医药产业转移、科技成

果转化的绿色发展示范区。 (沧州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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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医药研发和销售。加强化学药品研究开发公共实验

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

提高医药产业创新能力,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鼓励设立医药销售

公司,打通国际原料药销售渠道,引导企业通过FDA、EMA等

国际认证,提高药品生产质量,不断提升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水

平。(沧州市政府牵头,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配合)

(四)加快建设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

引进国内外顶级医疗机构和一流的医疗健康产业人才,孵化

一批高端医疗项目,瞄准基因工程、生物医疗技术、高端医疗设

备等领域,集中开展研发攻关,成为先进生物医疗技术研发和孵

化基地。到2022年,组织实施中秦兴龙康复辅具、北京天肽小

分子活性肽生产等18个项目,总投资170亿元。

1.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引进一批国际生命健康产业创

新领军人才与团队,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突破一批行业发

展的关键技术。大力推进示范区健康科技基础设施、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建设,创建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

探索建立全新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秦皇岛市政

府牵头,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等配合)

2.健全生命健康产业链条。支持医疗机构在基因诊断和治

疗、肿瘤靶向治疗、个性化药物等领域开展个性化精准治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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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依法依规开展干细胞等前沿技术研究项目。引进具有研发能

力的医药科创企业和科研院所,加速科研成果在示范区的转化及

产业化。加快新药、创新药的引进和临床应用,形成发展新优

势。大力发展医疗器械产业总部经济和高端智能医疗器械研发与

制造,支持医疗器械CDMO布局与发展,打造智能医疗器械及

康复辅助器具研发制造产业集群。(秦皇岛市政府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等配合)

(五)提升安国中药都综合竞争力

围绕构建现代中医药产业链条,促进中药材种植、加工、制

造、贸易、养生、文化等协调发展,做细标准化种植,做大中药

材交易,做强中医药工业,做优传统中医药文化,打造中医药品

牌。到2022年,组织实施中国北方中药材交易中心项目、众辰

药业药食同源深加工及中药提取等25个项目,总投资98亿元。

1.夯实中药产业链基础。鼓励国家级中药创新平台、研发

外包机构、生产企业到安国市聚集,加强中药新品种研发。发挥

安国中药材、专业市场和文化优势,进一步挖掘道地药材和特色

药材资源,加快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鼓励引导中药饮片

生产企业兼并重组,打造旗舰企业。推广提取、分离、纯化、制

剂和过程质量控制等现代技术在中药生产中的应用,建立较完整

的中药生产技术规范和标准化体系。(保定市政府牵头,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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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等配合)

2.加强中药产业链上下游联动。聚焦数字化发展,加速行

业上下游联动,推动 “种药人、寻药人、买药人、卖药人、用药

人”实时互联互通,打造全国领先的中药材集散地,辐射带动全

省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做精中药材文化,加

强安国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建设,高规格举办国际药材节

暨中国安国药材医药保健品交流会,打造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

重要贸易洽谈、产业论坛、投资合作平台。 (保定市政府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农业

农村厅、省商务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等配合)

(六)培育壮大衡水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推动生物制药高端化发展,重点发展多糖类药物、多肽及蛋

白类药物和干细胞类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到2022年,组织实

施以岭药业现代中药产业化、冀深智能康辅产业合作示范区等7

个项目,投资185亿元。

1.发展多糖类及蛋白类药物。依托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解决蛋白药物、核酸、疫苗、抗体等高附加值产品的高

效分离纯化、浓缩技术瓶颈以及低成本制备等问题;建立小分子

药物、核酸药物和疫苗药物等基于微球、纳米球等制备药物缓控

释制剂平台,克服药物分子不稳定、易失活和靶向性差等问题。

(衡水市政府牵头,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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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干细胞治疗药物研究。依法依规开展干细胞免疫治

疗药物的临床研究,加快干细胞药物和再生医学、基因治疗、免

疫细胞治疗、精准医疗、高端医疗等开发和应用。争取建设国际

一流的生物治疗技术临床研究院、综合细胞库及精准健康管理中

心等。 (衡水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厅等配合)

(七)建设廊坊生命健康科学城

把握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机遇,依托华大在基因科

技、生命健康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加快推动基因产业中心、生

物安全新基建等一批项目建设,加强基因测序、IVD医学诊断、

生命科学领域核心工具研发生产及其他科研服务,进一步吸引、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以科研、行政、金融、知识产权及专利保护

等公共服务为基础,以大数据分析、仪器资源共享、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为依托,打造生物安全科技和产业的新高地,全面推进廊

坊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廊坊市政府牵头,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卫生健康委等配合)

(八)着力打造雄安新区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有序承接北京科研院所、高等学校、高端医疗资源等单位疏

解转移,瞄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以重大生物安全、疫苗

等战略性产品为切入点,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面向国家战略

需求,搭建综合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的新药研发示范中

心。推动医学工程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5G通信等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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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深度融合,鼓励创新技术与产品研发,

解决和预防核心技术 “卡脖子”问题。 (雄安新区管委会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配合)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链融合发展

建立京津冀三省市生物医药行业沟通对接机制,加强我省与

京、津生物医药园区联动与协作,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推

动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建设。以石药、华药、神威、以

岭、石四药等龙头企业为引领,联合京津生物医药企业,组建京

津冀生物医药产业联盟,借助雄安国际健康论坛、秦皇岛国际康

养产业论坛等平台,吸引更多京津企业到河北发展。(省发展改

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

厅、省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分别按职能分工负责)

(二)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链数字化发展

鼓励医药企业运用大数据、AI技术开展研发与设计、产销

运存数字化改造等。鼓励园区组织各类要素资源,建设统一、开

放、共享的生物样本库、受试者数据库、数字化产业评估平台,

运用数字化手段统筹省内外生物医药服务资源。鼓励企事业单位

及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中药材质量追溯平台,推进建立中药材、

中药饮片、中成药生产流通使用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逐步实现

中药重点品种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省科技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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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分别按职能分工负责)

(三)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能力

鼓励生物医药龙头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联

合建立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中心。新建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一批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积极申报国家级创新平台。鼓励支持若干区域特

色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等

科技中介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CRO/CDMO/

CMO等研发生产服务平台在技术、人才、设备、国际化等方面

的优势;加强涿州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科学大装置辐射带动

作用,吸引一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落户雄安或涿州,进一步完善

生物医药创新产业链条,不断提升产业研发创新能力。(省科技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教育厅等单位分别按

职能分工负责)

(四)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以自贸试验区建设、石家庄高新区创建 “国家级生物医药产

业改革创新试验区”为突破点,围绕破解阻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在新药品、新器械审批准入、研究应用、

中小企业缺少创新资源整合、新药临床实验机构选择少且周期长

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使我省成为全国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制度创

新策源地。(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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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等单位分别按职能分工负责)

(五)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开放发展

坚持对外和对内开放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

技引智并重,用足用好全球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资源、技术资源和

市场空间。强力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引进优势企业、高端人

才、先进技术、强势品牌,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产业链整体水

平。鼓励企业与国际知名制药企业开展产业对接与合作,利用制

造优势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开展收购兼并和投资建厂,在境

外建设短缺中药材生产基地,提升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国际化布局

和运营能力。(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分别按职能分工

负责)

(六)支持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滚动组织实施研发、产业化、技术改造生物医药健康项目,

筛选一批市场前景广阔,水平领先,可带来较大产业规模的通用

名化学药、创新药、新型医疗器械,在研发、产业化、扩产升级

等不同阶段,省级掌握的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改造等专

项资金给予集中支持,促进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成长的新

兴或 “专精特新”生物医药健康企业快速成长。(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等单位分别按职能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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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通用航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

通用航空是以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为核心,涵盖通用航空器研

发制造、市场运营、综合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体系,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为应对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影响,加快振兴我省通用航空产业,促进

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根据省政府决策部署,制定本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一、面临形势

通用航空以其建设成本低、布点灵活、交通便捷等优势,在

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发展。2018年全球拥有通用飞机

44.6万架,其中美国21.1万架、加拿大3.7万架、德国2万

架。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制造带动下游产业产出比为1∶

10,带动相关领域就业1∶12。目前,我国通用航空已经进入快

速扩张阶段,初步形成了整机制造、零部件及航材生产、维护支

援、航空服务、机场设施等相对完备的产业链条,并在北京、西

安、南京、大连、石家庄等26个城市开展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

范区建设,中航工业华北公司、哈尔滨飞机公司、西安飞机公

司、大疆科技等龙头企业优势明显。截止2019年,我国通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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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在册航空器总数为2707家,通用机场数量达246个,全行业

完成通用航空生产飞行106.50万小时。随着我国中等以上收入

阶层崛起,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低空空域管制也在逐

渐放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VR技术、卫星导航等信息

技术与航空产业深度融合,通用航空应用领域不断拓展,需求持

续扩大,正在孕育着爆发式增长机遇。

我省已初步具备通用航空产业整机及零部件制造、运营、维

护和服务发展基础,拥有通用航空发展的广阔腹地和发展空间。

京津冀协同发展、冬奥会筹办、雄安新区建设为我省携手京津、

立足华北、辐射全国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是,

与先进地区相比,我省通用航空产业规模小,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不强,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尚未形成,特别是产业链条缺失;通航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运营服务薄弱,迫切需要抢抓机遇,拓展延

伸产业链条,加快发展壮大我省通用航空产业。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扎实落实中央 “六稳”“六保”部署任务,紧跟通

用航空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趋势,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 “双

驱动”,着力强基础、补短板、育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

业链水平,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加快工业互联网、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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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物联网等与通用航空业融合发展,延伸壮大整机制造、关

键零部件、应用服务产业链,进一步拓展通用航空市场应用,扩

大通用航空消费和就业,打造通用航空特色产业集群,带动全省

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需求引领。面向日益增长的通用航空市场需求和人民群

众消费升级需求,加快提升我省通用航空制造、服务和应用能

力,发展通用航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及时将潜

在需求转为现实供给,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坚持协同创新。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契机,聚集通用航

空产业创新资源,共同打造创新融通共同体;围绕通用航空产业

链关键环节,优化布局创新链条,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形成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新格局。

坚持集聚发展。以打造通用航空全产业链条为重点,加快装

备制造、服务应用、机场建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在具有发展优势的地区,有序推进通用航空产业基地

建设,培育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

(三)发展目标

预期实现以下目标:

1.通用航空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对转型升级支撑作用持续

增强,全省通用航空制造业营业收入年增速达20%左右,到

2022年争取超过100亿元,带动相关联产业营业收入达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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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2.推动产业集聚,2020年,石家庄、张家口、保定等市研

究制定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张家口市无人智能产业基地

开工建设;2021年,引进培育壮大一批优势明显的骨干企业,

实施一批项目;2022年,打造2-3个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通

用航空产业基地。

3.产业创新能力明显提升,2020年,对现有通用航空领域

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进行梳理整合;2021

年,围绕通用航空关键领域布局一批新的创新平台;2022年,

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有较强竞争

力的品牌产品。

4.通用航空基础条件持续改善,全省通用机场及承担通用

航空功能的运输机场2020-2022年底分别达20、22、25个左

右,配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三、重点任务

(一)通用航空产业链延伸行动

按照 “一体两翼”(主机制造为主体,关键零部件及材料制

造、航空应用服务为两翼)发展思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合理

布局通用航空产业链,打造特色集群优势。

1.通用飞机整机制造。加快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公务机、

直升机、无人机等通用飞机制造业,形成国产通用飞机整机集成

生产能力。重点发展多用途飞机、轻型飞机、水陆两栖飞机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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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翼通用飞机,提高规模化生产能力;加强与优势企业合作,大

力提升无人直升机、机载共轴双旋翼无人子机等机型集成制造能

力。(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市人

民政府)

2.航空关键零部件及材料制造。引进行业优势企业,积极

发展通用飞机发动机总装、航空机载电子系统、航空螺旋桨、直

升机核心部件制造业。大力发展航空地面管控设备、导航设备、

航空专用装备、航空电子设备、航空液压件、飞机航电系统等配

套产品制造,增强航空装备配套能力。积极发展航空用特种合金

材料、钛及钛基中间合金、高强铝合金、高端膜材料、碳纤维、

航空复合材料等新材料及机舱内饰产品。(责任单位: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有关市人民政府)

3.通用航空服务业。积极发展通用飞机航空维修、航材支

援、低空监测、航空培训、工程技术服务等航空服务产业。航空

维修重点发展飞机定检维修、空管设备维修、机场特种设备维

修,建立面向飞机客户的维修保障和快速支援服务体系。航材支

援重点提供飞机改装、维修、维护保养等所需要的航材支援服

务。低空监管重点发展低空监视雷达、光纤传感网等机场智能安

防、低空应急通信网络、低空飞行器及其配套和低空管理服务产

业。航空培训重点是开展飞行、机务、空管、市场、管理等专业

人员培训,建设京津冀地区航空人才培训基地。工程技术服务重

点包括飞机抢救、抢修、快速响应、现场技术代表等服务。(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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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有关市人民

政府)

(二)通航产业聚集发展行动

1.做大做强石家庄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引导示范区

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方向发展,重点支持整机制造、零部

件生产、工业级无人机制造,壮大一批优势骨干企业,吸引上下

游大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基本实现整机制造、关键零部件、发动

机、航电系统全链条融通发展。2020年,续建Y5B飞机换涡桨

发动机、LE500两座轻型教练机、小鹰500飞机加装自动驾驶仪

系统等7个项目,开工建设中航电测智能交通 (石家庄)产业

园、AG100复材教练机产业化、河北弗莱航空职业技术人才培

训等7个项目,总投资10.6亿元;2021年,AG60轻型飞机产

业化、栾城机场改扩建、微型航空港及研学基地等3个项目开工

建设,总投资10.4亿元,机型整机产量达到25架 (不含无人

机);2022年,运五B涡桨无人机、鸿鹏蓝天航空科技科研基

地、华夏航空栾城通用航空等7个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24.6

亿元,石家庄市通用航空产业规模达到40亿元。(责任单位:石

家庄市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

(1)建设通用航空整机制造基地。依托中航通飞华北公司等

制造企业,推动运5B多用途飞机、小鹰500轻型飞机、海鸥

300水陆两栖飞机、赛斯纳208B飞机等系列化、规模化发展。

强化与中航工业合作,引进中航通飞自主研发的AG100复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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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机、AG60轻型运动飞机等新型号生产线。深化国际合作,引

进赛斯纳408多用途飞机、愿景SF50公务机等生产制造。加快

吨位工业级无人机研发制造。

(2)建设关键零部件及航材研发生产基地。加强与中国航发

发动机集团以及大陆发动机公司、莱康明发动机公司、奥地利庞

巴迪动力产品公司等发动机生产企业合作,谋划引进发动机制造

生产线。加强与中航工业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院、佳明航电公

司 (国外)等航电系统企业对接合作,谋划建设成熟航电系统生

产线。发挥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优势,吸引通用航空标准件、机

身、机翼、尾翼等零部件制造企业落户石家庄。谋划建设航空新

材料研发生产中心,发展强度高、重量轻、耐高温航空新材料。

(3)建设航空服务及体验基地。发挥航空工业通飞华北公

司、石家庄海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5721工厂)制造维修优势,

重点提升维修保障能力,开展通用飞机定检、维修、客户化改装

业务,加快建设华北地区航材备件中心,探索建立通用飞机军地

一体化维修保障基地,推动赛斯纳中国区维修中心落户石家庄。

鼓励 “中航爱飞客”通航赛事、飞行表演等通航消费娱乐竞技活

动,建设航空文化科普研学基地。

2.培育建设张家口无人智能产业基地。紧紧抓住冬奥会筹

办、首都 “两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推动无人机市场

培育和服务应用拓展,聚集无人机上下游产业,利用3年时间,

分批吸引不少于50家与龙头企业有合作的上下游企业落户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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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形成集无人机研发、整机生产、零部件制造、大数据应用、

通用航空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链集群,全面提升张家口无人机产业

核心竞争力。2020年,天一航空装备制造、玄云涡喷动力设备

研发、航空器及航电设备制造等4个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

18.6亿元;2021年,新上智能航空产业基地等2个项目,总投

资27.7亿元;到2022年,张家口通用航空产业规模达到15亿

元,中大型无人机整机产量达到450架。(责任单位:张家口市

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

(1)建设无人机整机组装和生产基地。依托深圳联飞 (张家

口),建设重型无人机整机总装生产基地,完善大型科研试验、

检验测试等配套条件,形成年产400架机载共轴双旋翼无人子机

机型、20架系留无人直升机机型和10架700KG级旋翼无人机

生产能力。依托怀来无人机产业园,2021年,促成北京源和无

人机产业园、北京中兴西山项目、航天九院航天时代飞鸿技术等

无人机产业基地类项目开工建设;推动中兴卓翼、北京昶远科技

等无人机生产项目建成投产,到2022年产业园实现产值6亿元。

(2)增强无人机零部件制造配套能力。大力吸引中航工业

608、300厂、东北120厂等关键零部件厂商以及任务载荷、测

控链路、综合保障设备的配套商落地,力争在张家口建成机加中

心、复材中心、航空发动机产业中心。吸引天一航空、玄云发动

机、酷黑科技等无人机制造企业以及产业链重点企业落户张家

口,加大飞控、动力、通信、导航、摄像等模块系统研发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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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3年时间,实现技术突破,其中飞控系统、传感器系统、

导航系统形成产业化量产。重点增强螺旋桨、发动机、电池、壳

体、起落架等零部件研发制造能力,引导无人机制造产业集聚布

局,错位发展。

(3)谋划建设无人机大数据应用中心。加快建立张家口地区

无人机云系统,整合无人机生产、制造以及在自然资源、公共安

全等应用领域采集的数据资源,建立张家口无人机大数据应用中

心,充分释放无人机+大数据价值潜力,促进无人机产业链延伸

发展。推进无人机数据采集、分析的智能化升级,加快无人机传

感器与5G通讯、大数据分析、机器视觉、图像识别、机器学习

等前沿技术相结合,全面提升无人机数据收集终端和传输能力。

推动无人机军民资源共建共享,2022年探索形成无人机军民基

础设施设备共享共用机制。

3.加快发展保定通用航空零部件产业集群。加快惠阳航空

产业园建设,强化与中航工业、航天科技、中国商飞等央企合

作,依托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等骨干企业,发展航空螺旋桨、

直升机动部件和轴风机、航空电子、航空材料等配套产业,加快

进口螺旋桨国产化,形成集技术研究、研制生产、检验检测、工

装工具设计制造为一体的航空产品制造体系。加快建设向阳航空

科技装备产业园,发展高精、高质、高效工艺装备和相关服务

业,建设柔性智能工艺装备研制中心和航空专用装备及航空产品

制造生产基地,推进专用工艺装备研发平台、无人机起落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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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等项目。2020年,涡喷发动机产量达到3500台,J-

ROC-100自转旋翼机产量达到50架套,新上80公斤涡喷发动

机研发、自转旋翼机二代新机型的研发制造、高温合金用高纯

NiNb40:60合金研发等项目8个,新建创新平台3个;2021

年,涡喷发动机产量达到5000台,靶机1000架,J-ROC-100

自转旋翼机产量达到100架套,新上120公斤涡喷发动机的研发

项目和靶机整机研发、两款动力三角翼机型的研发制造等项目5

个;到2022年,涡喷发动机产量达到8000台,靶机2000架,J

-ROC-100自转旋翼机产量达到300架套,新上200公斤涡喷

发动机研发和高速靶机整机研发、三款自转旋翼机衍生机型研发

制造等项目6个,保定市通用航空产业规模达到45亿元。(责任

单位:保定市人民政府,省有关部门)

4.培育廊坊、沧州、衡水等通用航空产业集群。推进廊坊

三河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建设,开展机载设备与系统研发、发动

机、零部件等规模化生产。依托大兴国际机场全球高能级枢纽优

势,打造以核心部件、航空保障、机场运营和航空物流为一体的

通用航空全产业链聚集区,重点发展空管设备和核心系统制造,

引入优质外资零部件生产商和内资研究所,形成航空装备制造集

群。到2022年,争取谋划建设6个通用航空产业项目,拉动社

会总投资40亿元,整机产量达560架。依托中捷航空产业园,

加快中国-中东欧 (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建设,加强与中东欧

国家航空企业对接,着力发展大型客机改装货机、飞机拆解、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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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飞机制造、维修等业务,打造集生产交付、维修、航空服务、

教育培训于一体的国产轻型飞机制造维修服务基地,打造中捷产

业园区通用航空产业集群。到2022年,中捷通航产业园实现园

区内驻场通航运营企业超过5家,年产各类航空器超过30架份,

年交付各类飞机定检逾20架次,实现总产值10亿元。加快推进

北航 (衡水)中小型无人机和临近空间飞行器生产与测试综合基

地项目签约落地工作,到2021年底建成集临空研发、生产、测

试为一体的飞艇平台并投入应用,到2022年底通用航空产业规

模达到5亿元。(责任单位:廊坊、沧州、衡水市人民政府,省

有关部门)

(三)产业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围绕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级技术需求,深化与航空院校和

科研院所战略合作,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1.加快建设创新平台。依托中航通飞华北公司、深圳联飞

等重点企业,强化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

作,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建设,联合开展关键零部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民用直升机、

专业级无人机以及配套发动机、机载系统等技术攻关,推进一批

重要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有关部门)

2.用好协同创新外力。加强京津冀协同创新,吸引京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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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来冀产业化。强化与中航工业、中国航材等企业合作,争

取更多项目在河北布局。加强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探索厂中

校、订单班等产教融合办学新模式,建设一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

的仿真模拟校内实验、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责任单位:省科技

厅、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

3.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加强军地对接合作,促进军地资源

开放共享和通用技术转移。实施一批航空领域军转民项目,培育

通用航空产业军民融合产学研用示范基地。依托军工技术拓展提

升通用航空技术及产品,推动通用航空产品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

力。(责任单位:省委军民融合办)

(四)通用航空应用场景拓展行动

以提升公益和生产服务能力为重点,加强通用航空应用,拓

展通用航空消费,强化通用航空运输功能,以需求增长拉动供给

扩大、品质提升,促进我省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1.扩大公益服务和生产应用。加强通用航空在抢险救灾、

医疗救护、反恐处突等公共服务领域应用,扩大通用航空农林作

业面积,推广在自然资源勘查、环境监测、工业运行等领域应

用。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动通用航空应用,促进通用航空

运营服务企业组建,撬动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责任单位:民航

河北监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农业

厅、省林业草原局、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等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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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动通用航空消费。高水平办好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博览

会,增强我省通航产业影响力。支持通用航空俱乐部、航空运动

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开展飞行体验、飞行赛事等活动,扩大通

用航空爱好者和消费者群体。鼓励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拓展飞行

培训业务,提高飞行驾驶执照持有比例。促进通用航空与旅游业

结合,在张承等适宜地区开展空中游览活动。推动通用航空与互

联网、创意经济融合,拓展通用航空新业态。(责任单位:民航

河北监管局、省体育局、省民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旅游

厅等有关部门)

3.强化通用航空运输。大力发展通航短途运输,推动通用

机场与支线机场之间以及通用机场之间建立航线连接。鼓励沿渤

海、环京津等有条件地区发展公务航空,满足个性化、高效率的

出行需求。(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民航河北监管局等有关

部门,各有关设区市政府)

(五)基础设施建设行动

按照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求,聚焦完善公共服

务、保障群众出行、加速产业链集聚等功能,科学定位、合理布

局,有序推进通用机场规划建设,形成功能完善、覆盖广泛、服

务便捷的网络化通用机场布局。加快干、支线运输机场建设和基

础设施改造升级,提升对民航运输和通用航空的综合服务支撑功

能。推动东部沿海、环京津、西部北部、中南部四个通用机场群

加快布局,全省通用机场基本覆盖地面交通不便地区、农业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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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林区和特色旅游景区,通用机场之间、与运输机场相互

衔接,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相互融合,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层次分明、覆盖全省的通用机场网络。建设河北省级飞行服

务站 和 应 急 救 援 中 心,探 索 建 设 通 用 航 空 固 定 运 营 基 地

(FBO)。(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民航河北

监管局等有关部门)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加强部门合作,建立通用航空与工业、

农林、商业等部门协调合作机制。协调解决机场改扩建、军民融

合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畅通军防、民航空管等部门沟

通渠道,逐步拓展低空空域,扩大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鼓励石

家庄、张家口等积极申请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做好通用航空

活动指导服务工作,探索建立统一便捷的飞行审批流程。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服务和协调功能,搭建通用航空产业项目信息与投资

开发平台。(责任单位:民航河北监管局、省委军民融合办、省

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各市政府)

(二)加大资金支持。拓宽通用航空项目投融资渠道,鼓励

符合条件的通用航空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

开展多渠道融资。加强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发挥河北产业投资基

金撬动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通用航空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公

司以PPP等模式参与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通用航空运

营企业通过融资租赁等方式购买飞行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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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河北证监局等有关部门)

(三)保障土地供应。各市、县要将通用机场、空管、供油、

航行服务、配套交通、临空产业等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

利用计划,合理规划产业发展用地空间,统筹解决项目所需用地

规模,做好征地拆迁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在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切实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前提下,积极保障通用航空产

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简化项目建设中

规划、土地等审批程序,依法做好用地保障和服务工作。(责任

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等有关部门,各市政府)

(四)强化人才培养。加大航空推进理论与工程、飞行器制

造等航空类紧缺型专业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着力引进国内外知

名航空院校和科研院所设立分支机构,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

度,提升省内相关高校航空本科专业实力,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

校开设航空类专业,鼓励引进掌握国际领先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和

团队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增强相关高职高专院校民航安全技

术管理、民航运输等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能力。(责任单位:省教

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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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河北省氢能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

冀发改能源〔2020〕1026号

为高起点谋划、高质量发展氢能产业,促进我省能源结构清

洁转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依据 《河北省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实

施意见》,制定本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一、面临形势

有利形势:氢能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之一,

具有零排放、来源多、应用广等优点,主要发达国家均把发展氢

能作为未来新能源技术创新的重大战略方向。2019年,国务院

首次将 “推动充电 (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写入 《政府工作报

告》。2020年全国两会把 “保障能源安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为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维护我国能源韧性安全奠定了良好基础。我省也

于2019年8月出台了 《河北省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总

体来讲,我省氢能产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

基础,一是氢气资源优势明显。可再生能源丰富,风电制氢具有

一定优势。我省是钢铁、煤炭、化工大省,工业副产氢产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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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是产业规模初步形成。我省拥有一批氢能领域知名企业,

技术研发力量雄厚,在氢能 “制取—储运—加注—应用”产业链

布局上已具备一定基础。三是应用示范成效显现。张家口市抓住

冬奥会和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的有利时机,率先发展氢能产

业,探索氢能审批制度改革,推广应用氢燃料电池公交车174

辆,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存在问题:氢能产业发展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核心技术与国

外先进技术相比尚有差距,燃料电池发动机功率、寿命和续航里

程有待提高。氢气的储存和运输技术存在瓶颈。基础设施不完

善,市场培育有待加强。规模效益尚未形成,氢能利用成本较

高,现阶段尚需政策补贴。技术标准不够完善,推广应用受到制

约。尚未列入能源体系,管理职责不够明晰,项目建设制约较

多。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的一系列重要批示指示

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培育壮大氢能产业为目

标,加快构建 “政策生态、产业生态、服务生态”三大氢能生态

体系,率先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氢能产业创新发展高地,推动氢

能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战略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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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主攻方向,突破

关键技术,强化终端应用,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主导、产业延伸。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围

绕氢能 “制取-储运-加注-应用”环节,加大研发力度,坚持

从供需两侧发力,加速氢能产业规模化、商业化进程。

突出重点、做强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支持重点企业加强与

国内外优势资源合作,构建有区域特色、产业集聚、行业领先的

氢能产业发展体系。

政策支撑、注重实效。坚持创新驱动,建立完善政策保障体

系,加快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打造氢能产业创新发展新高地。

(三)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显著提升。到2020年底,一批氢能重点项目顺利

实施,氢能产业链年产值50亿元。到2021年,全省氢能产业形

成覆盖制氢、氢能装备、加氢站、燃料电池、整车及应用的完整

产业链,氢能产业链年产值达到100亿元。到2022年,氢能关

键装备及其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化和批量化生产,氢能产业

链年产值150亿元。

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到2022年,基本形成涵盖产业全链条

的技术研发、检验检测体系。突破纯水电解制氢设备的集成设计

及制造技术,制氢成本持续下降。燃料电池电堆和发动机技术取

得实质进展,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发出70兆帕高压车载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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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储氢系统、30-50兆帕氢气运输长管拖车、70兆帕加氢站用

高压储氢容器、加氢机等关键设备和技术。

应用领域持续扩大。到2020年底,全省燃料电池公交车、

物流车、重卡车等示范运行规模达到350辆。到2021年底,全

省燃料电池公交车、物流车、重卡车等示范运行规模达到1000

辆。到2022年,全省燃料电池公交车、物流车等示范运行规模

达到4000辆,其中张家口市不低于2500辆;燃料电池实现在大

型应急电源、通信基站、分布式热电联供等领域的试点示范;开

展氢气混入天然气管网、H-CNG加气站等民生用气、调峰用

气的应用示范。

三、主要任务

(一)发挥资源优势,加强氢能供给

借助冬奥会和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张

家口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建设张家口可再生能源制氢基地。推

动河北建投沽源县风电制氢工程一期、海珀尔风电制氢工程一期

项目建设,2020年底前投产,新增制氢能力5700kg/天。推动河

北建投崇礼风光储互补制氢工程一期、海珀尔风电制氢工程二期

项目建设,2021年建成投产,新增制氢能力16850kg/天。推动

中智天工风光电制氢工程、河北建投崇礼风光储互补制氢工程二

期、河北建投沽源县风电制氢工程二期项目建设,2022年建成

投产,新增制氢能力11400kg/天。

发挥工业副产氢资源优势,依托钢铁、化工等企业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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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高效低成本制氢。推动旭阳能源集团定州园区和邢台园区氢

气提纯项目 (制氢能力均为1000kg/天)建设,分别于2020年

和2021年建成投产。推动河钢集团邯郸焦炉煤气制氢联产LNG

项目 (制氢能力3000kg/天),2021年建成投产。推动晋煤金石

集团石家庄化工园区工业尾气制氢 (制氢能力1000kg/天)、河

北华丰能源邯郸武安高纯氢能源基地项目 (制氢能力2600kg/

天),2022年建成投产。 (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

革委)

(二)依托优势企业,提升装备水平

依托优势企业重点研发70兆帕高压车载储氢系统、大容量

高压气态和低温液态氢的储运技术、液态有机物储氢技术、用于

高压氢气领域的特种钢材及抗氢脆和渗透的输氢管道材料技术。

推动保定长城汽车先进膜电极研发成果产业化项目,2020年底

前投产,年产100万片氢燃料电池膜电极组件。推动安瑞科石家

庄、廊坊高压站用储氢装备、高压氢气运输装备、加氢装备、车

载储氢瓶及供氢系统产品研发和生产线升级改造,2021年建成

投产。推动新兴能源装备高压储氢式容器制造项目、中国气谷·

邯郸氢能装备产业园一期工程、邯郸718所关键设备研发生产项

目和中铁电气化局城铁公司氢能源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研发项目,

2022年建成投产,打造全国一流氢能装备制造基地。 (责任单

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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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重规划引领,强化基础设施

强化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布局。鼓励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实

行专业化投资、建设、运营各类氢能基础设施。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发挥联合建站集约优势,支持利用城市现有场地和设施,

探索油、气、氢、电综合供能服务站建设。2020年全省计划新

建成投运加氢站10座,总加氢能力9000kg/天。2021年再新建

成投运加氢站10座,累计加氢能力达到20000kg/天。2022年再

新建成投运加氢站10座,累计达到30座以上,累计加氢能力不

低于30000kg/天。(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应急管理

厅)

(四)加大研发力度,提升电池技术

支持燃料电池电堆和发动机生产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

发动机功率,延长寿命,降低成本。推动亿华通公司年产10000

台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项目和张家口市氢能科技公司年产4000

台风冷型氢燃料电池堆项目建设,2020年建成投产。推动张家

口聚通科技公司年产150兆瓦高性能燃料电池电堆生产基地工程

和氢电能源科技公司年产1000台新能源车用氢燃料电池项目,

2021年建成投产。 (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

(五)加快整车项目,完善产业链条

推动北汽福田汽车公司张家口宣化年产1000台燃料电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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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生产基地项目和长安客车公司定州年产1000台氢燃料电池整

车生产项目建设,2020年建成投产。推动张家口康盛股份公司

年产1500台新能源专用车整车制造厂项目建设,2021年建成投

产。推动保定长城汽车氢能源乘用车研发项目建设,2022年冬

奥会前推出首台氢燃料电池乘用车样车。以整车为龙头,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

(六)发挥示范作用,做好推广应用

加快张家口、保定、定州氢能应用示范城市建设。借助

2022年冬奥会举办和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以服务冬奥会为主线,到2022年,在城市公交、物流、旅游及

奥运专线等领域规模化商业运行。支持保定市依托长城汽车公司

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研发和制造,尽快形成集研发、装备制

造、示范运营和配套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集群。支持定州等市利用

工业副产氢资源,及长安氢能客车本土生产优势,积极开展氢能

应用示范。支持石家庄化工园区利用工业副产氢,开展产业升级

及能源综合利用。

支持工业企业开展氢能应用示范。支持河钢集团、旭阳能源

等工业企业,以 “就近制取、就近使用”为原则,加强资源综合

利用,加快布局建设工业副产气制氢项目,着力提高工业副产氢

提纯技术。以职工通勤车、物流车和载重货车为切入点,配套建

设制氢工厂和加氢站,大力推进燃料电池重载汽车示范,形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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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的商业模式推广。(责任单位:有关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

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

(七)推动集聚发展,强化优势地位

引导氢能产业在空间布局上趋于集中,功能上趋向集聚,定

位上互补发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鼓励张家口、邯郸、保

定、定州等市依托氢能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培育壮大重点企

业,围绕技术研发、产品设计、标准制定、核心部件制造、控制

软件开发等关键环节,加快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打造国内一流的

氢能产业链集群。(责任单位:有关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

(八)加强创新建设,引领行业发展

加快河北省氢能产业创新中心、张家口氢能与可再生能源研

究院、保定长城汽车氢能技术中心、石家庄装备制造园区氢能装

备基地、石家庄安瑞科高压氢气储运装备工程实验中心、邯郸

718所氢能技术研究中心、邯郸新兴能源氢能源储运装备工程研

究中心,集中攻关一批亟待突破的氢能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实施

一批产业化项目,确保我省氢能产业发展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科学规划布局

成立由发改、工信、科技、财政、税务、自然资源、住建、

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人社等部门组成的氢能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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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领导小组,统筹推进规划布局、项目审批、财政支持、技术创

新、生产应用、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保障、安全环保等工作。支

持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高校院所等共同组建国家级氢能与燃料电

池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产业交流与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形

成协调有序、合作共赢的产业发展格局。(责任单位:各市人民

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二)优化发展环境,提高服务水平

认真贯彻落实 《河北省推进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要求,

及时为企业办理各项手续。储氢、加氢站建设及装备制造项目,

由属地备案机关进行备案管理。高速公路加氢站,统筹纳入高速

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改造规划。对于先进氢能产业项目,优先列入

省、市重点项目计划,市、县政府负责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用地

指标,予以优先保障。因受资源环境条件约束,项目所在城市或

范围内保障能力不足,补充耕地确实难以及时、足额落实的,可

在省级补充耕地指标库中申请调剂解决。对处于工业园区的氢能

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可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依法备

案登记,不再实施审批。(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三)支持先行先试,积极稳妥发展

落实国家加快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建设的有关要求,支

持张家口积极稳妥开展氢能、储能等清洁能源管理体制改革试

验,探索建设支撑产业创新发展的新机制、新政策,率先制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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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氢能产业发展的管理办法和标准体系。鼓励各市结合当地氢

气供给能力和市场需求,合理制定地方氢能源发展规划,依托优

势企业,充分发挥重点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在市场化运营的前提

下,积极稳妥安全开展氢能应用。 (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

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

(四)加大财政支持,拓宽融资渠道

对生产首台 (套)氢能装备企业列入 《河北省重点领域首台

(套)重大装备产品公告目录》的产品投保综合保险,经评审符

合条件,省级财政给予保费补贴。对认定为国家级的氢能科技型

中小企业,优先列入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计划,给予支持。

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氢燃

料电池汽车购置和加氢站建设给予适当补贴。鼓励有条件的市

(县、区)制定各类支持政策。加强银企对接合作,加大对氢能

项目信贷支持,鼓励各类资本设立氢能产业基金及创新创业基

金,吸引和撬动社会资金积极参与,提升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潜

力。(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

财政厅、省税务局)

(五)强化人才支撑,扩大对外合作

吸引高层次的海内外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领域高新技术专业

人才队伍,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人才脱颖而出的环

境。支持高等院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加强合作,联合培养一批掌

握前沿技术的科技人才,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引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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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体系,迅速壮大人才队伍,为我省氢能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

人才保障。支持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核心技术的合资合作和技术

引进,加快燃料电池零部件产业集群建设,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并

购获得核心技术,提升整体竞争力。鼓励企业建立健全研发体

系,积极与国外龙头企业及研发机构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通过

开放合作,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具有较强自主研发能力的氢能

及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创新体系。(责任单位:各市人民政府,省

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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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

高新区发展具体措施的通知

冀科高函〔2020〕10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科技局、雄安新区管委会改革发展局,

省级以上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上的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相

关工作要求,现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我省高新技术企

业和高新区发展,提出如下措施:

一、设立应急攻关专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加强传染源、传

播致病机理研究,开展防疫药品和疫苗研发,加强大数据疫情防

控、智能机器人、高效检测仪器设备和防护产品等领域的新产品

新技术开发。省科技厅开辟应急攻关项目绿色通道,随时申报、

随时受理,通过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等方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形成快速响应、快速启动的应急专项新机制。

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省科技厅常态化组织开展高新技术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调查,及时梳理相关问题和政策诉求。发挥省

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会员企业开展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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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协同复工,为上下游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对因疫情停产

停工的高新技术企业,省科技厅和各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会共

同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工作台账,协调相关部门为其恢复生产提

供支持,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复工率。

三、减免企业用房租金。引导和鼓励全省172家省级以上科

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减免疫情期间入驻企业办公、实验、

科研和生产用房的租金。省科技厅将用房租金减免情况纳入

2020年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重要指

标,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给予财政补助。各市科技局、高新区管委

会也要视财力情况予以适当补贴。

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学预判疫情后

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超前布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对产业化前景好、带动性强的研发

项目,今年省级科技计划和产业技术研究院项目中给予1000万

元以内的资金支持。安排2.1亿元省财政科技资金,对去年新认

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予以奖励性补助。加快创新券审核进度,实行

在线式申领、一站式兑付,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

万元创新券支持。

五、开展常态化网络培训。疫情期间,省科技厅委托第三方

科技服务机构开设 “高企空中课堂”,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

研发、企业管理、产品规划、人力资源、融资服务等方面的需

求,组织专家以直播、幕课等方式,不间断的开展免费网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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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根据当前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新问题,研究制定企业培

训教材,通过空中课堂有序开展大规模政策解读,及时为企业提

供咨询服务,今年上半年培训企业5000家以上。

六、建立网格化服务体系。为服务疫情期间高新技术企业创

建和申报工作,各级科技管理部门、高新区管委会依托52家专

业化服务机构,对所有申报企业实施 “一对一”帮扶,以 “不见

面”方式指导企业制定高企创建方案、对接科技资源、完善研发

制度、增强创新能力,实现科技服务的全覆盖。对专业化服务机

构开展绩效评价,根据服务绩效予以不超过100万元的奖励。通

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受理申报材料,疫情期间的

评审、报备等主要业务在线操作,实现全流程 “无纸化”“零跑

腿”。

七、支持智慧园区建设。指导各高新区根据疫情科学防控需

要,制定和完善智慧园区建设方案,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

等方面广泛应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提升

高新区对复杂形势的应对处理能力和资源聚合能力。

八、提升园区服务能力。省科技厅设立高新区专项资金,支

持高新区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平台化服务功能,针

对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需求,提供全方位、低成本精准服

务,降低疫情期间企业的运行成本。

九、强化园区考核激励。充分发挥高新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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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向作用,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增设疫情防控效果加分项,引导

高新区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复工复产。对综合

排位靠前、进位幅度较大的高新区予以通报表扬和资金奖励。

十、加强系统协调联动。鼓励各市科技局、雄安新区改革发

展局和高新区管委会制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高新技术

企业和高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省市联动,服务企业发展,

努力完成今年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区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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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石化工业

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电子信息产业

重点攻坚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工信办〔2020〕24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

部门:

按照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2025)的通知》要求》(冀政字 〔2020〕23号),我厅制

定了 《河北省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河北省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

《河北省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河

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

《河北省电子信息产业重点攻坚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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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河北省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2020

-2022年)

2.河北省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

2022)

3.河北省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

2022年)

4.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

5.河北省电子信息产业重点攻坚行动计划 (2020-

2022年)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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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大数据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渗透性和高融合性特

点,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化民生公共服务、促进经济转型和

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贯彻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落实 《河

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2025年)》,加快我省大数据产

业创新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全国两会精

神,认真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

制造强省、网络强省和数字河北建设,固基、育产、强用,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产业聚集发展为重点,以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为依托,以创新发展为驱动,培育引进优势企业,鼓励开

展融合应用,强链补链延链,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激活数据

要素潜能,加速赋能传统行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数字经

济发展新动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二)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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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格局加速形成。加快建设雄安新区大数据产业研发

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承德、张家口 (张北、怀来)、廊坊等

3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力推动工业、农业、教

育、交通、文化旅游、生态环境等6个行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在

智能制造、电子商务、医疗健康、政务服务等N个行业领域开

展融合应用,形成 “1+3+6+N”产业发展格局。

2.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到2022年,各市主城区实现5G网

络全覆盖,5G基站数量超过7万个。全省大数据服务器规模突

破200万台,建成以数据存储为基础、数据融合应用为重点的全

国领先的张承廊大数据走廊,打造京津冀主存储基地和北方算力

中心。

3.产业规模大幅提升。到2022年,全省主营业务收入超亿

元的大数据企业超过50家,培育引进10家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

10亿元的大数据骨干企业,大数据相关业务收入突破1000亿

元。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产业聚集发展行动

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机遇,统

筹全省大数据产业布局,打造雄安新区大数据产业研发创新及成

果转化引领区,承德、张家口 (张北、怀来)、廊坊等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引导超大型数据中心向张家口、承德等能

源富足、气候优势明显的区域聚集,低延时、高带宽为主的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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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数据中心适度向廊坊、石家庄等区域发展,建设工业、农业、

教育、交通、文化旅游、生态环境等行业大数据中心,形成 “1

+3+6”产业发展格局。 (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

下同)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旅游厅、

省生态环境厅)

专栏1 雄安新区大数据产业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

  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契机,
汇聚京津冀、全国乃至全球人才和技术创新资源,建设一批产业创新中心、制造
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国家级创新平台,
开展数据采集存储技术、数据清洗加工技术、数据分析挖掘算法、安全技术研究,
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孵化转化一批科研成果,形成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高地。

专栏2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1.承德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加快大数据存储、大数据可视
化研究应用、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建设承德市大数据研究院,建立健全旅
游大数据采集、处理、信息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旅游大数据产业中心。到2022
年,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0万台。
2.张家口 (张北、怀来)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发挥张北、

怀来区位和产业基础优势,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绿色数据中心,建
设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重点行业、企业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到2022年,在线
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100万台,打造 “中国数坝”。
3.廊坊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电子信息)。依托中科空间信息研究院

(廊坊),加强遥感大数据创新应用,充分利用北京产业辐射效应,引进一批大数
据加工处理、挖掘分析企业落地,加快发展大数据服务外包产业、数据加工产业,
推进润泽国际信息港、华为云计算基地、智能科技与云联服务创新示范产业基地
等项目建设。到2022年,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9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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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行业大数据中心

  工业大数据中心。在钢铁、装备、食品等传统优势行业,培育一批企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积极推进省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与工业互联网企业对接,培育面
向行业和产业集群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布局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制
造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聚集发展。建设省级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中心,汇聚工业数据,支撑产业监测分析,赋能企业创新发展,提升
行业安全运行水平。

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依托智慧农业云平台,完善省级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
构建数字资源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利用大数据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和服务水平,培育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新模式。支持新
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经营过程实行全流程、精细化、信息
化管理。逐步建立农副产品、农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省级教育大数据中心,完善河北 “教育云”功能,搭
建覆盖全省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加强教育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共享,制定全省教育数据规范和交换标准,建立教育
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加强教育数据统计分析和综合利用。推动跨行业、跨层级的
教育资源个性化推送和按需服务。实现全省教育管理、教育教学和科研信息的共
建共享。

交通大数据中心。建设省级交通大数据中心,推动省市两级一体化交通运输
系统交通综合运行协调与应急指挥中心建设,建立交通数据共享机制;完善全省
交通综合运行协调与应急指挥平台,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示范应用,加强营运车辆
的智能化管理和调度。

文化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省文化旅游大数据中心,提升 “河北文化和旅游
云”作用和影响力,整合全域旅游、乡村旅游、投融资项目、数字博物馆、数字
图书馆、数字文物资源等数据资源,实现全省统一的智慧旅游管理、营销和服务;
建设河北省全域旅游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升级 “乐享河北”APP功能,实现 “一
部手机游河北”。

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推动生态环境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完善空气质量预
测预警系统、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提高生态环境信息服务水平和应用效能。
整合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监测监控信息,建设全省固定污染源统一数据库,
初步建成生态环境数据中心。建立生态环境质量信息统一发布平台,全面提升生
态环境数据资源共享能力。

(二)实施信息基础设施提升行动

加快网络强省建设,提升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动城市

家庭百兆宽带普及、千兆城市建设,积极争取在雄安新区设立国

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支持张家口市申请建设国际互联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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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通道;加快推进雄安新区、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各市主城区

5G网络建设,到2022年,全省5G基站数量超过7万个,各市

主城区实现5G网络全覆盖;优化提升IPv6 (互联网协议第六

版)网络接入能力,持续优化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IPv6网

络质量,推动移动和固定网络升级改造,全面支持IPv6;加快

NB-IoT (窄带物联网)网络部署,按需新增建设NB-IoT基

站,面向室内、交通路网、地下管网等应用场景实现深度覆盖,

推动商用网络城市全覆盖。(责任单位:省通信管理局、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委网信办、河北省广播电视局,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实施产业创新提升行动

建设一批创新平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用相结合

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河北省数字经济研究院,支持企业联合国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在我省建设大数据重点 (工程)实验室、技

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

院等创新平台,以及众创空间、孵化器,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不少于10家。打造鲲鹏创新发展生态。(责任单位:省科技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突破一批关键技术。鼓励省内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参与大

数据关键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重点突破分布式高速高可靠数据

采集、机器学习、海量数据处理、数据真伪识别等数据采集、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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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展现关键技术。加强数据安全技术攻关,聚力突破加密算

法、智能合约、侧链与跨链等区块链核心底层技术。加大敏感数

据识别、数据防泄露、数据库安全防护等技术研发力度。推动人

工智能、VR (虚拟现实)、AR (增强现实)、5G、北斗导航等

前沿技术与大数据融合发展。(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委网信办,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与清华大学大数据系统软件国家工程

实验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研究机构合

作,促进京津大数据科研成果在河北转化孵化。支持中央驻冀科

研院所开展大数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国内外大数据知名院

校、龙头企业在河北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与省内高校、科

研院所和重点企业开展联合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教育厅)

(四)实施企业培育引进行动

引导省内大数据骨干企业实施上下游垂直整合和跨行业横向

拓展,打造一批行业旗舰。立足产业配套,支持企业 “专精特

新”发展,打造一批大数据细分领域单项冠军。针对产业链短

板,着力引进数据处理、数字内容服务等大数据核心领域和关键

芯片、服务器等硬件制造领域龙头企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联

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到2022年,全省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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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超过500家,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大数据企业超过50家,

培育引进10家主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大数据企业。(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科技厅)

(五)实施大数据融合应用提升行动

实施 “大数据+”工程,推动大数据在智能制造、电子商

务、医疗健康、政务服务等N个行业领域融合应用。开展大数

据应用试点示范建设,提升大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服务能

力。(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专栏4 “大数据+”工程

  “大数据+”智能制造。促进钢铁、装备制造、化工、食品、医药等传统产
业大数据应用,实施一批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到2022年,培育400家以上数字
化车间。

“大数据+”电子商务。以石家庄、唐山、雄安新区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为契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监管部门与电商企业、物
流企业之间数据共享,提供 “一站式”服务。

“大数据+”医疗健康。推动省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构建 ‘省市

-县-乡村’三层应用、覆盖 ‘省-市-县-乡-村’五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全省
远程医疗网络体系,创新远程医疗服务模式。发展互联网医院,到2022年,建立

15家以上互联网医院。
“大数据+”民政。推动全省民政一体化云网建设,加快云计算数据中心、广

域网、省市县乡四级云视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务服
务平台和基础数据库、主题数据库、共享数据库 “两平台”“三库”建设,深化智
慧民政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社会保障。推动省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建设,建立业务资源信息
库,面向全省提供综合查询、分类比对、分析挖掘、监测指挥等信息服务,用大
数据推进社会保障业务精确化、智能化。

“大数据+”政务服务。推动政务大数据中心和政务服务大数据应用系统建
设,推动 “冀时办”在全省应用,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实现 “一网、一门、一次”目标。

“大数据+”市场监管。建设市场监管大数据平台,对企业市场监管、检验检
测、违法失信、生产经营、销售物流、投诉举报等数据进行汇聚整合和关联分析,
公示企业信用信息,预警企业不正当行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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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社会信用。打造全省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共享平台,
完善社会组织、企业等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推动公共信息归集共享,形成覆
盖省、市、县的全省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体系。

(六)实施产业链提升行动

加强数据采集存储。鼓励企业、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等开展

行业和市场数据收集;支持企业应用5G、NB-IoT、IPv6、

RFID (无线射频识别)、NFC (近距离无线通信)、智能传感器

等物联网技术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全流程数据采集;推动智能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仪器仪表、工业机器人大

数据服务器等数据采集终端和存储设备研发与产业化;支持发展

大数据存储管理系统、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平台等基础支撑平

台;推动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对现有数据中心进行绿色化升级改

造,提升数据存储能力。(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开展数据加工分析。推动省内企业与国内高校、研究机构以

及大数据企业合作,开展数据清洗、加工、分析等服务,提高数

据挖掘分析能力。鼓励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智能语音处理、

新型人机交互等领域国内外大数据服务企业本地化发展。支持软

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开发大数据可视化分析工具、数据挖掘算法、

语义引擎、数据仓库等软件产品,围绕钢铁、石化、轻工等重点

行业领域业务流程及数据应用需求开发大数据应用解决方案,提

升产业数字化水平。(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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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推动数据交易流通。建设数字交易中心,搭建数据交易平

台。建设数据资产评估中心、数据资产确权中心、数据资产交易

安全及风险管理中心、数据交易标准研究实验室、数据交易院士

工作站等支撑机构。探索建立数据资产评估定价、交易规则、标

准合约等政策标准体系。重点开展工业领域数据产品交易,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责任单位: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河北证监局)

(七)实施数据安全提升行动

完善大数据安全保障、评估体系及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大数

据安全技术防护和安全管理;探索建立信息采集和管控、敏感数

据管理、数据交换标准和规则、个人隐私等大数据安全保障制

度,明确大数据采集、使用、开放等环节涉及信息安全的范围、

要求和责任;推动制定信息采集和管控、敏感数据管理、数据交

换、数据交易和合理利用等方面大数据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责任单位:省委网信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省公安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

调作用,建立促进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的协同推进机制。围绕行

动计划目标任务,省有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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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发挥主体责任,研究制定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务实推进各项工作。充分发挥省数字

经济联合会、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

会、省大数据学会等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为产业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积极争取工业强基等国家重大专

项资金,以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

金、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等国家基金支持。发挥省科技研发、战

略性新兴产业、工业转型升级等专项资金作用,支持大数据产业

创新发展。对总部新落户我省的全国电子信息百强、软件百强、

互联网百强企业和首次进入全国电子信息百强、软件百强、互联

网百强企业给予奖补。鼓励各市设立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和相关基金。(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大数据政策环境,优先将投

资较大的大数据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计划,优先保障年度土地利

用计划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基地内的数

据中心、应用平台等重点大数据企业 (项目)实行双回路电力保

障,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

然资源厅、省电力公司、冀北电力公司,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四)完善数据治理。研究建立全省大数据产业统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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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评估体系,加强数据搜集、处理和共享。加强大数据产业统

计,探索加强行业运行监测分析、预警研判及事中事后监管的新

模式新方法,提升行业管理和服务水平;开展DCMM (数据管

理能力成熟度模型)、CS (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评估贯

标,加强大数据相关IT资产管理,构建大数据管理能力评估体

系;推动数据质量、数据治理和数据安全等关键标准研制工作;

开展数据分类分级管理,落实 《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试

行)》。(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

局、省委网信办、省市场监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加强开放合作。紧抓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窗口期,积

极有序承接京津大数据产业转移;落实与华为、阿里、腾讯、浪

潮等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深化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深

圳电子行业协会、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等行业组织合作;充分

利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京张

“中国数坝”峰会等交流合作平台,开展大数据产品成果展示、

前沿技术交流、项目对接洽谈等活动,营造良好产业发展氛围。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依托燕赵英才计划等重大人才

工程,围绕大数据核心产业,着力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

创新团队,在住房、科研经费、个人所得税、子女入学、医疗保

险等方面给予支持,做好服务。鼓励采用兼职、短期聘用、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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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方式,吸引京津高端人才来河北创新创业。探索多元化校

企联合培养模式,培养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研发人

才。(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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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省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

为深入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 (2020-2025年)的通知》(冀政字 (2020)23号)要

求,加快推进我省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汽车

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产品设计、生产、销售、

物流、服务全生命周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一规划、分

步实施,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汽车制造业深度融合,

精心组织实施专项行动计划,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造提升工程,提

升汽车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快全省汽车产业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构建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二)基本原则

———把握重点、突出特色。深刻把握汽车制造业行业特征,

从应用角度突出工艺优化、综合管理开展数字化应用转型,从产

品角度突出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一代汽车产品研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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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从技术角度推动智能装备应用实现数字化制造能力提档升

级,最大限度将数字化转型催化力用足用好。

———效益引领、抓准抓实。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理念,着眼

行业发展总目标,对标我省数字经济规划部署,围绕降低生产成

本抓准行业痛点,围绕关键应用场景抓准工程难点、围绕智能化

方向抓准发展要点,围绕推动落实抓准工作支点,确保工作实

效。

———示范带动、做优做强。按照整车制造和零部件制造两大

类别,充分发挥省内骨干龙头企业的 “排头兵”引领作用,带动

广大企业数字化转型,优选行业优势企业和示范项目,形成 “引

领效应”,以经验复制为抓手,形成汽车制造业全行业数字化转

型良好的发展局面。

(三)行动目标

到2022年,全省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全行业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3%,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64%,机器人应用密度达到150台/万人,工业互联网平台达到

4家,认定数字化车间25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累计达到5家,

汽车制造业综合实力实现稳步提升。

年度指标分解表

指  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机器人应用密度 (台/万人) 100 110 150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 48 52.5 53

—0211—



指  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 57.5 61 64

工业互联网平台 (家) 1 2 4

数字化车间 (个) 16 20 25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家) 3 4 5

  二、重点任务

针对河北汽车制造业中小企业数量占比高、数字化水平低的

现实,围绕制约行业数字化提升和全流程智能化改造的痛点难

点,开展 “数字化改造”专项行动,以汽车制造装备、业务流程

等数字化改造为重点,提升数据赋能水平;开展 “网络化升级”

专项行动,以设备端、工厂端、企业端、跨企业端网络化改造为

重点,提升产业链互联互通能力;开展 “智能化引领”专项行

动,以生产工具智能化与决策手段智能化为重点,提升优化企业

资源配置效率。开展 “实施支撑体系构建行动”,壮大智能装备、

汽车电子等支撑产业,为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通过上

述行动,贯通产业链数据流,汇聚跨实体业务流,壮大优势价值

流,激发数字化改造蓬勃动力。

(一)“数字化改造”专项行动

以汽车制造装备改造为路径,持续推进机器换人行动提升数

字化制造能力;以柔性化制造推动汽车生产企业大规模定制能力

提升;以新能源汽车为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模块化制造的全行业

应用,全面提升汽车制造业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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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大工业机器人应用范围。挖掘汽车和零部件制造应用

场景,持续在标准化重复操作、喷装作业、激光焊接、精密装

配、无损检测等工艺环节和关键岗位开展机器换人行动,重点推

广应用上料、焊接、装配、喷涂、码垛等工业机器人。

2.提升整车柔性化生产水平。鼓励保定、沧州、张家口整

车制造企业应用多尺寸可调夹具模具、多种类上料系统、喷漆车

间快速清洗装置、多车型车架转运系统等技术装备,建立总装柔

性化生产线、超高柔性涂装线、柔性机加工线等汽车柔性制造产

线,开展生产线柔性化改造,实现多种车型、多种配置的批量同

时排产和混线生产,持续扩大个性化定制生产能力。

3.新能源汽车模块化制造。鼓励保定、石家庄、邢台围绕

新能源汽车重点龙头企业对标新一代模块化高性能整车平台,攻

关纯电动汽车底盘一体化设计、模块化动力电池、多能源动力系

统集成技术,提升新能源汽车模块化制造能力,实现产品的生产

的标准化和共享化,做大做强模块化新能源汽车品牌。

4.推动产线数字化改造。鼓励唐山、邢台、秦皇岛、廊坊

围绕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数字化改造,推动数字化

车间建设。鼓励专用车企业引进激光下料、机器人拼焊、先进电

泳涂装,实现高效装配的生产流程,积极开展自卸车、罐式运输

车、半挂运输车等专用车生产企业数字化示范推广;鼓励零部件

生产企业提升刹车片、滤清器、结构件等制造领域的数字化水

平,在发动机、汽车模具、铝合金轮彀、缸体缸盖、防撞杆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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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汽车零部件优势领域培育自动化设备数字化升级示范。

(二)“网络化升级”专项行动

推动汽车制造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中小企业上

云,配套完善网络设施,提升汽车制造行业网络化、智能化水

平。

5.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在汽车制造领域鼓励企业加

快构建企业内网,提高设备联网率,加快各类应用综合集成和云

化改造迁移,实现工业数据采集、分析和云端汇聚。积极推进长

城汽车、中信戴卡、河北长安、北方凌云等企业与海尔、浪潮、

华为、电信运营商等工业互联网企业对接,培育面向汽车行业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制造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整车、动力集

成、高性能动力电池等产品研发制造企业间协同,推动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聚集发展。

6.全面推动汽车企业上云。推动汽车零部件制造中小企业

设备上云、数据上云、基础设施上云,有效降低数字化转型成

本,逐步形成数字驱动、网络协同、共享发展的新生态。鼓励整

车厂建立私有云、应用公有云,深入挖掘制造产线实时数据和云

端数据同步更新等云应用场景,探索以分布式 “云计算”模式,

满足仿真评估、数字孪生、工艺推演、虚拟工厂等应用需求。

7.加快网络设施升级改造。积极推动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

业和基础电信企业深入合作,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 (5G)和

IPv6在重点园区和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应用,支持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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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无源光网络 (PON)、工业物联网等技术设备改造生产现

场网络及系统,实现内网IP化、扁平化、柔性化。鼓励运营商

以软件定义网络 (SDN)和新型蜂窝移动通信技术对企业外网

进行升级改造。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

(三)“智能化引领”专项行动

瞄准汽车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目标,抓住研发、生产、质检和

供应4个关键环节,推广长城汽车、领克汽车、中信戴卡、北方

凌云等省内领军企业智能制造经验,以生产工具智能化与决策手

段智能化为重点,提升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汽车智

能制造能力。

8.提升研发、生产智能化水平。在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推广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和辅助制造 (CAM)创建虚拟样机技

术,支持重点企业建设数字化虚拟验证平台,实现虚拟化评估,

提高产品研发智能化;鼓励企业应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工艺流程

数字化、生产制造标准化、生产设备运维智能化。

9.鼓励质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推动重点企业采用嵌入式检

测模组 (件)和设备对变速箱、座椅、中控等关键部件实现在线

检测;采用智能分拣设备实现次品分流;采用全面质量管理系统

(TQM)、质量追溯系统 (QTS)实现质量数据采集和质量问题

溯源,实现质量控制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10.推进供应链数据流与业务流融合。推动省内8个重点汽

车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数据流和业务流有机融合,实现生产物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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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对接和全生命周期可追溯。以数据链条实现总部与分支机构、

生产基地、整车厂、零部件供应商的供应协同。把握全球供应链

重构机遇,通过复制建立虚拟物流配送中心,实现零部件线上线

下供需精准对接,积极化解供应链断供风险,增强应急保供能

力。

(四)“支撑体系”构建行动

鼓励雄安新区、沧州开发区、保定满城和徐水开展自动驾驶

汽车道路测试,助力智能网联汽车加速发展。壮大智能装备、汽

车电子等产业,为汽车制造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设备和技术供

给。

11.推进车联网创新应用。支持省内汽车制造骨干企业与互

联网、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合作,深入推进雄安新区车路协同示范

项目和保定徐水国家级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示范项目建设。建设

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推进前沿关键技术研发,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及信息服务。

12.培育汽车制造装备产业。支持3D打印、虚拟与增强现

实、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及其应用系统等智能制造

支撑技术在汽车制造装备的深化应用。鼓励装备制造企业研发生

产安全可控的高档数控机床、检验检测、自动化物流等先进高端

制造装备。鼓励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与整车企业开展汽车整车工

艺、关键总成和零部件等先进制造装备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用。

13.加快发展汽车电子产品。依托长城汽车、河北联通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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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进无人驾驶及智能管理控制系统、智能座舱、行驶安全及车

联网信息服务等应用电子产品研发及产业化;依托中电科13所、

54所推动车载光学系统、车载雷达系统、北斗高精度定位、汽

车导航等关键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省直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健全工作机制,细化落实措

施,统筹推进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完善配套政策,积极

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市根据实际抓紧细化

措施,加紧落实,积极推动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项目落实

落地,成立省内汽车行业专家、信息行业专家、大专院校和科研

院所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咨询指导,推动行业交流和合作。(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二)强化资金支持

积极争取国家重大专项资金支持,发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工业转型升级等专项资金作用,大力支持汽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重点项目建设。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引导和支持社会资金进

入汽车数字化制造投资领域。组织开展银企对接,给予汽车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信贷支持。(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
—6211—



(三)夯实人才支撑

建立汽车制造业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紧密结合数字化制造

技术、工艺、过程和数字化制造企业人才需求,依托燕赵英才计

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大力引进一批高水平的专家人才和创新团

队,在住房、科研经费、个人所得税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居留与

出入境、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方面做好服务。探索多元化校企

联合培养模式,组织各类创新创业大赛,培养大数据、人工智

能、网络技术、虚拟现实等领域紧缺人才。(责任单位: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职责分工

负责)

(四)推进开放合作

借助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等展会交流平台,宣传展示汽

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果。深化国内外、省内外、上下游汽

车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设计研发合作云端化、网络化。深化与

北京、广东、浙江等数字经济发达省 (市)及知名企业的战略合

作,鼓励汽车生产企业与国内外数字化制造先进企业和研发机构

合作,通过联合开展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支持企业通过并购、

重组、战略合作等多种形式,吸引跨国公司、国外机构等在我省

设立数字化制造研发机构、人才培训中心等平台。 (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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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河北省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石化工业生产工艺技术复杂,生产过程连续性强,加工过程

封闭,运行条件苛刻,大多数物料具有潜在危险性,提高石化工

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对石化工业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加快发展,经济发展竞争模式正

在发生深刻变革,为贯彻落实 《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

-2025年)》,加快我省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增强核心竞争

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与目标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省

委省政府发展数字经济战略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石化工

业生产经营特点,扭住数字化关键环节,以物流、能流、数据流

为主线,深入推动石化工业生产过程智能化、经营管理信息化、

安全监管网络化,加强企业生产调度中心、能源管理中心和智慧

化工园区建设,提高智能、绿色、安全发展水平,促进全省石化

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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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2年,全省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得到快速推广,在工艺优化、过

程控制、设备维护、能源平衡、安全生产和企业管理、园区管理

等方面形成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基础化工领域,培育形成

3-5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精细化工领域,打造15个以上数字

化车间。推动实施2-3家智慧化工园区建设,园区内产业链协

同、能源综合利用和安全生产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年耗能5000

吨标煤以上重点耗能企业普遍建立能源管理中心。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基础化工生产智能化

加强新型传感器、智能仪器仪表的应用,提高基础化工生产

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的计量精度和智能化水平。支持精馏、

加氢、聚合、催化、氧化等制造单元数字化智能化,加强生产调

度中心建设,打通生产管理数据流,打造集群调度、统一指挥的

一体化运营模式。

加强温度、压力、流量等生产参数和产品质量数据监测和采

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

质量和生产稳定性。深化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ES)、企业资源

计划管理系统 (ERP)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加强原辅

料进厂、厂内调配、生产加工、物料迁移、仓储、产品出厂的智

能控制,实现全生产过程的动态跟踪、实时监控和综合调度,大

幅提升生产运营管控水平与协同效率。重点在石油加工、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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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等基础化工领域创建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二)推动精细化工生产柔性化

鼓励企业开展智能仪表替代传统仪表行动,广泛应用过程控

制系统 (DCS)、可编程逻辑控制 (PLC)技术,提高生产的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在高温高压反应、强放热反应、反应物或产

物不稳定的化学反应工艺流程中推广应用微通道反应器,实现对

反应温度、反应时间、物料用量等的精确控制,保障生产连续

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安全风险。

支持企业挖掘工艺配方、产品性能等生产数据,形成自有知

识库,建立基于知识库的模拟仿真系统,提高面向客户的产品方

案快速解决能力。针对精细化工生产的小批量、多品种、个性化

特点,加大数字化车间建设推动力度,提高萃取、蒸馏、合成、

复配等关键工序的数字化水平,加强客户订单排产的智能化,持

续提升生产的柔性化和市场适应能力。重点在涂料、农药、助剂

等精细化工领域创建数字化车间。

(三)加强企业能源管理中心建设

推进建设覆盖能源生产、储存、输配和消耗各环节的企业能

源管理中心,实现能源的集中管控。重点建立集团、分厂、车

间、重要耗能设备四级数字化能源计量体系,实现煤、电、蒸

汽、水、燃料气、氮气等主要能源介质流向、消耗的精确计量;

建立能源集中监控系统,加强主要能源介质产、存、耗数据的动

态采集,实现对各类产能、供能和用能设备及过程的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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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报警和分析管理;建立能源综合管理系统,加强能源计划与

实绩、能源调度运行、能源统计分析、能源考核等的全方位管

理,实现对集团、分厂、车间和班组的能源精细化管理。

依托能源管理中心,对变压器、锅炉、加热炉、汽机、风

机、空压机、泵等重点耗能设备进行能效实时计算与监控,实时

优化设备的能源利用率、设备运行与生产负荷之间的匹配度。基

于多变量预测控制和先进控制技术,加强锅炉、精馏塔系统等高

耗能设备的优化控制,提高设备运行平稳性和工艺参数控制精

度,降低能耗。建立能源介质产耗预测模型和能源介质管网模拟

模型,基于能源介质产耗预测数据和管网模拟结果,以能源成本

最低和放散最少为目标,建立多能源介质协同优化调度模型,在

线、实时提供准确的能源系统优化调度方案。

(四)提升生产设备运维能力

加快智能检测设备和在线监测技术推广应用,充分利用温

度、压力、流量、超声探伤、金属光谱鉴别等多种在线检测手

段,加强对重要机泵运行状态和带温带压设备重点部位腐蚀状况

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防止出现设备疲劳损坏、脆性

断裂、泄漏等情况。运用分析模型和策略管理,通过对关键过程

参数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实现预知性检修,保障动态备件库存充

足,有效降低设备故障率,降低设备运维投入。鼓励企业与第三

方服务机构合作,发展运维预警系统,实现重要设备的智能诊断

和故障早期发现,提高远程和预防性维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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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综合管理信息化水平

重点补齐石化工业信息化弱项,打通各业务板块数据流,提

高企业综合管理水平。支持企业应用物联网、射频标签等信息技

术,建设智能仓储物流系统,实现仓库全封闭、全自动和无人操

作,提高仓储物流管理精准化、标准化、可视化和智能化水平。

以物流为主线,建立化工产品可追溯系统,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在企业危害健康和危险作业环境,利用智能机器人替代

人工作业。应用机器人巡检、红外探测等技术,加强高危险性生

产单元的安全监测。将安全环保监测信息接入企业综合管理系

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安全环保影响因素分析预测和管理,

降低安全风险。推广应用数字孪生技术,与项目实施同步建立虚

拟工厂,为企业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奠定基础。

(六)推进智慧化工园区建设

加快推进园区内企业数字化改造,提高园区数字化整体水

平。加快智慧管廊建设,提高园区内上下游企业之间原料、产品

输送智能化水平。推动园区智能微能网建设,提高园区冷热电综

合利用水平。依托园区龙头企业或平台服务商,以市场化模式探

索建设园区整体物流、能流管控平台,实现园区的高效运转,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重点推进曹妃甸石化基地、沧州临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建设智慧化工园区。

应用卫星导航定位、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加强运输车辆

进出园区和园内运输监管,提高对重点原材料、化工产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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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加强重点污水排放口、重大危险源、重要基础设施的在线

监管,推进园区大气环境网格化监管,提高园区安全环保水平。

推动建设园区安全环保监控平台加强安全环保因素分析和预测,

实现对园区内企业、重点场所、重大危险源、基础设施实时风险

监控预警,提高风险预警应急管理能力。2022年底前,园区安

全环保监控平台建成率100%。

(七)加强危险化学品数字化监管

强力推进危险化学品 “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储存设施

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紧急切断装置、自动化

控制系统、安全仪表系统等系统建设,2020年底前,涉及 “两

重点一重大”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运设施的安全监测监控

系统装备和使用率达到100%,重大危险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建设覆盖率达到100%。2022年底前,所有涉及硝化、氯

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装置的上下游配套装置自动化控

制完成率100%。推进危险化学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监管系统建

设,综合利用电子标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生

产、贮存、运输、使用、经营、废弃处置等各环节进行全过程信

息化管理和监控,实现危险化学品来源可循、去向可溯、状态可

控,做到企业、监管部门、执法部门及应急救援部门之间互联互

通。

三、推进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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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发挥政府推动和市场驱动作用,

抓好行动计划落实。各市政府要高度重视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工

作,明确目标任务,制定相关措施,强力推进本市石化工业数字

化转型。将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纳入相关发展规划,统筹技术、

产业、安全、环保协调发展。依托行业协会建立石化工业数字化

转型专家委员会,为企业数字化建设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利用现有政府资金渠道,

重点攻克一批数字化转型技术,实施一批数字化转型项目,打造

一批应用典型案例。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管理厅重点负责石化

工业环保和危险化学品数字化监管,推动企业环保和安全监测设

施建设。

(二)培育专业市场服务主体

重点引进和扶持一批智能设备生产供应商、智能生产方案解

决商、平台运营服务提供商,形成一支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推

动力量。智能设备生产供应商,重点提高仪器仪表的自适应、自

调整、自诊断水平,增强重要设备远程监测、分析、维护等功

能,为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精确计量和智能监控解决方案。

智能生产方案解决商,重点应用化工工艺模拟分析、数字集成、

人工智能技术,为关键设备数字化改造、工艺优化、能源平衡提

供解决方案。平台运营服务提供商,重点围绕产品研发、生产控

制与优化、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提供专业定制、购买租赁、咨

询服务等多层次云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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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企业内部管理变革

全面推行建立首席信息官制度,创新管理方式,厘清风险责

任,清理障碍数字化转型的管理制度,再造企业业务管理流程,

形成扁平化管理体系。推进企业数据、管理标准化,鼓励有条件

的企业制定生产经营数字化企业规范和标准,牵头或参与行业团

体标准制定。继续推动石化企业依据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开展贯标

工作,组织贯标咨询服务机构深入企业,对标国家标准开展咨询

服务,持续提升企业信息化应用绩效,改善和提高企业管理能

力。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企业,引领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创新和变革。

(四)开展企业上云行动

支持大型化工集团建设私有云、专属云,推动集团内企业

IT基础设施、业务系统和设备产品上云,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

鼓励企业将私有云运营部门独立为公司,对外提供专业化上云服

务。优选能源、设备、运营和安全管理方面的云服务商,为石化

中小企业提供云上专业服务。加强云服务商服务能力和安全评

价,完善企业上云支持政策,大力推动广大中小企业上云。支持

云服务商发挥设备、计算、数据等方面优势,利用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一批云服务场景和业务。

(五)做好数字化人才培养

加强石化领域两化融合复合型人才引进,鼓励采用兼职、短

期聘用、定期服务等方式,吸引京津人才来河北服务。定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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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两化融合、人工智能等领域高端班,加强高端人才培

养与交流,形成一批石化工业数字化转型领军人才。鼓励企业与

高校联合建立实训基地,开展全员数字化知识培训。支持开发生

产面向石化工业的操作界面实体化+功能软件化的模拟训练系

统,建设多种生产场景的控制操作模拟训练平台,为石化工业员

工培训提供服务,提高员工实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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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河北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

(2020-2022)

为促进数字经济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壮大,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点,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根据 《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

2025)》部署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将数字化转

型与精益化提升紧密结合,加快实现县域特色产业链条改造和集

群聚变,深入推动 “产业集群+数字平台”融合发展,发挥龙头

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汇聚一批数字化工具、平台和服务,带动

集群企业展开群体性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做优做强

做大特色产业集群,为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基本原则

———整体推进、试点先行。树立系统化的数字化思维,从全

链条全集群层面考虑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和路径,基于业界

标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架构,集成开发相应的集群平台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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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工具,围绕数据链进一步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在107

个重点集群中优选试点,结合产业特色和发展条件,展开各领域

示范应用,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需求导向、重点突破。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切实需求、特

色产业的薄弱环节以及用户市场的最新动态,运用数字化思维与

技术,结合多元化要素培育手段,激发龙头骨干企业和产业链关

键环节优先开展数字化升级,以点带面支持县域特色产业数字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改造。

———协调联动、开放共享。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校院所创新裂

变、开放赋能,带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县域特色产业优

化布局、优势互补,实现差异化协调发展。利用京津地区和东部

沿海区域的高端要素,从更大范围撬动数字化转型资源,推动创

新融通发展。

(三)行动目标

通过实施 “筑基”“智造”“育新”三大工程,形成根植于河

北的数字化供给能力,激活广大集群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实

现生产要素和数字化资源有机连接,打造聚合发展的集群生态系

统竞争力,支撑县域特色产业经济效益提升、发展结构优化、创

新能力增强。

到2022年,形成内生化、可持续的转型基础支撑,建成覆

盖各层级、各场景的改造标杆,集成一批数据链与价值链融合的

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107个重点集群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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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并培育出15个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提升5%以上,业务信

息系统 (ERP、MES等)普及率提升8%以上,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应用率提升10%以上,电子商务覆盖率提升20%以上且

年营业收入增速达8%、产值超百亿元的数字化特色产业集群。

二、重点任务

(一)实施 “筑基”工程,夯实数字化转型根基

1.改善精益制造基础。立足集群特色,开展精益理论宣贯

和实操工具培训,将以精益管理为方法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工具

载体的数字精益理念、规范、标准落实到集群企业。结合 “百场

万家”公益服务活动,加快普及电子看板和小程序管理体系,鼓

励建立质量控制标准和工艺流程规范,通过重新梳理价值环节、

布置工作现场、指派任务分工,实现对人机料法环的全面掌握和

集约管控。到2022年,集群规上企业数字精益普及率达到

60%。(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

监管局;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各县 (市)政府,以下简称 “各市县政府”)

2.提升要素禀赋基础。从本地供给端发力,丰富要素禀赋

数字化内涵。将数字化思维和技能提升纳入经营管理者培训和企

业内部培训,培育数字化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引导企业

家树立开放式跨界融合思维。鼓励集群企业利用国家 “新基建”

契机,通过小程序、在线系统等手段整合数字化资源,打通数据

链路,消除数据壁垒,实现设计、生产、服务、管理等各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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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数字化集成共享。到2022年,对300名企业家和管理人员、

1000名工程技术人员展开数字化专项培训。(牵头单位: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

委,各市县政府)

3.优化融通发展基础。加快数字化资源供给与县域特色产

业需求融合对接。推动联通河北省分公司、金蝶石家庄等服务机

构和集群深度合作,共建 “数字化诊所”,就网络、平台、标准

等智能制造发展基础建设展开探索,构建数字化转型的评价诊断

体系。支持资源池企业深入集群内部,成立 “数字化工坊”,形

成经济适用的解决方案,进行对接改造。鼓励河钢数字、中信戴

卡等有能力、有基础的省内龙头企业嫁接数字化资源、加快服务

型延伸,形成 “数字化帮扶小组”,对接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和产

业链进行赋能,引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互助共进格局。到

2022年,开展10组 “龙头企业-重点集群”定点对接。 (牵头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市场监管局,各市县政府)

(二)实施 “智造”工程,推动数字化改造升级

1.支持龙头企业智能化改造。开展集群平台培育行动,支

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省内外工业互联网企业,搭建符合本地产

业集群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基础架构,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基于

统一基础架构进行二次开发,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聚集

发展。推动涿州汽车零部件制造、固安电子信息 (新型显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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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优化数据资源利用,开展多层次的大数据和信

息化应用服务,强化业务流程数字化管控。鼓励辛集皮革、定州

体育器材等企业数量多、单体规模小的产业围绕物流仓储、财务

结算等环节,完善经济适用的 “小程序”生态。支持泊头铸造、

大城绝热节能材料等高能耗产业集群面向生产控制与优化、节能

减排,运营高效灵活的适应性系统。到2022年,全省培育10个

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级互联网平台。(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各

市县政府)

2.开展车间现场持续微改造。围绕县域特色产业数字化转

型痛点堵点,支持重点集群和龙头企业应用低成本数字化技术、

设备和系统,持续开展针对车间现场内任意单元或模块的数字化

微改造、微创新。加快食品、纺织服装、医药、建材、体品等流

程型产业车间对生产线进行分段改造,鼓励应用自动化生产单

元,实施生产过程智能控制和可视化监控。推动汽车、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等离散型产业车间普及数字化控制系统、计划排产

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实现生产设备、装备互联互通。到2022

年,全省参与数字化微改造的车间数量达到300个以上。(牵头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县政

府)

3.加快生产资源云化改造。因地制宜、一群一策,推动集

群企业向云端有序迁移、上云用云,引导数字化服务商面向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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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推出云制造和云服务平台系统,加快技术流、物流、人流、

资金流在云上连接融合。重点推动隆尧食品、遵化食品、白沟箱

包等消费品产业集群 “业务链上云”,利用云上信息系统整合发

布生产资源和市场供需信息,实现业务有效对接转化。支持安国

中药、临西轴承等供给侧改革重点产业集群 “供应链上云”,基

于云平台对全生命周期进行跟踪管理和动态追溯,优化供应链效

率。鼓励曲周生物健康、沧县药包材、昌黎葡萄酒等高附加值产

业集群 “价值链上云”,面向研发设计、测试实验、生产制造等

关键价值环节,建设集成开放的上云供给资源池,提升要素配置

和使用效率。到2022年,集群骨干企业上云率达到60%。 (牵

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

厅,各市县政府)

4.鼓励集群园区示范改造。充分发挥县域特色产业的集聚

效应和网络效应,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探索联合改造、互助改造

的智造集群模式,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园区。重点推动清河羊绒、

高阳纺织、无极皮革等比较优势产业集群,完善IT基础设施和

集群平台建设,促进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层级数据资

源的端到端集成创新。支持怀安汽车、河间再制造等产业集群,

通过开展关键管控软件一体化规划设计及全覆盖应用,全面提升

价值流程效率,有效压缩产品开发周期,提升产业化迭代速度。

到2022年,建成8个覆盖主要行业的智能制造示范园区。(牵头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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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科技厅,各市县政府)

(三)实施 “育新”工程,促进数字化创新应用

1.推广新型研发设计。鼓励集群企业开放云端创新资源,

推动开发工具、设计组件以及工艺参数、专业知识的灵活调取和

共享复用,在数字化技术应用和新产品开发上形成经济性。重点

推动黄骅汽车及零部件、广宗和平乡自行车等零部件系统紧密耦

合的产业集群基于智能传感连接和海量数据采集,采用计算机辅

助设计和虚拟仿真设计等先进手段展开产品创新,不断丰富产品

的数字化内涵和功能。鼓励定州汽车及零部件、成安现代装备制

造等产业集群,发挥大企业的带动作用,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平台

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创新资源,展开基于产业链的网络

协同研发与设计。支持曲周自行车 (童车)、邱县食品、平泉食

用菌等劳动密集度较高的产业集群开放众创、众包的研发设计虚

拟社区,面向更多社会资源,获取更贴合用户的设计创意,构建

差异化、特色化产品体系。到2022年,培育新型研发设计示范

集群10个以上。(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各市县政府)

2.培育新型制造模式。利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进一步集成智能装备和信息系统,形成现代化的制造

体系。重点支持清河羊绒、永清服装设计、滦南锹等生命周期较

短的产业集群发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制造,应用柔性制造单元和

柔性制造系统,构建模块化生产线,灵活满足各类生产需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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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产品创新迭代。推动安平丝网、武邑金属橱柜等产业集群基于

ERP、MES系统的集成联通,全面整合共享生产设备、研发设

施和制造能力,提高集群内部的产能利用率。到2022年,培育

个性化定制或柔性制造试点企业20家以上,形成共享制造试点

集群5个以上。(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各市县政府)

3.拓展新型市场网络。整合市场和渠道资源,树立统一标

准,建设统一品牌,构建集群新型营销网络。重点鼓励纺织服

装、食品等直接贴近终端市场的产业集群,构建直播电商、社交

电商等新型场景,形成电商引流、订单转化、在线服务的全链闭

环。推动各类产业集群建设集成化电商体系,促进网络分销、电

子商务物流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打造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

台,发展产销协同、精准对接的网络营销模式。到2022年,培

育20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商平台或集群品牌。(牵头单位: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县

政府)

4.探索新型集群服务。发挥集群企业、行业协会、高校院

所与省内外创新机构等多元化主体在县域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中

的关键作用,重点通过健全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等质量技术基础

建设,引领赋能产业创新迭代的新模式。支持纺织服装、食品等

准入门槛较低的产业集群面向全省同类集群,基于与相关行业标

准、国家标准的互联互认,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特色检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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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鼓励装备制造、汽车等开发验证周期较长的产业集群构建数

字化、虚拟化、人工智能辅助的验证和检测平台,实现自动化校

核、在线化检测。到2022年,全省新建或改造30个能够满足特

色产业基本测试需求的检验检测中心。(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

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民

政厅、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县政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省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进县域特色产业数

字化转型工作,在省市县三级建立职责清晰、协调推进的联动机

制,省级统筹谋划、各部门协同发力,压实市县责任、推动任务

落实。

(二)强化政策支持

落实支持县域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措施和配套制度,

支持相关技术改造项目和示范园区建设,在行政审批、环境评估

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给予优先安排。推动重大创新资源开放共

享,提高财政支持的科研仪器、实验能力和数字化设施的利用效

率。

(三)优化要素保障

推动各地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支持县域特色产业入园发展以

及智能制造示范园区建设。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各级财政

专项和政府采购资金向数字化转型倾斜。构建产业化与数字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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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才体系,推动数字化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四)营造转型环境

建立健全跟踪服务机制,对行动计划落实情况展开定期督查

和不定期调研,切实协调解决数字化转型中的有关问题。总结推

广一批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激发集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

力,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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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河北省电子信息产业重点攻坚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电子信息产业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调整、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支撑。为贯彻落实

《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2025年)》,促进我省电子

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注入新活力,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制造强省、网

络强省、数字河北建设,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

新驱动发展为核心,以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

设为重点,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

推动新型显示、现代通信、大数据、软件等九大重点产业攻坚突

破,强链补链延链,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

展,着力培育壮大优势企业,提升开放合作水平,为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培育新动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二)发展目标。
—7411—



1.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

入达到3000亿元,年均增速15%以上。主营业务收入10亿元

以上企业达到40家;电子信息领域上市企业达到18家。

2.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22年,新增10家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5%,在新型显示、集成电

路、5G通信、工业互联网、应用软件、人工智能等领域突破一批关

键技术,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柔性显示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3.聚集效应明显提升。着力建设雄安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

引领区;深入推进承德 (大数据)、张家口 (张北、怀来,大数

据)、廊坊 (电子信息)、邢台 (太阳能光伏)、邯郸 (军民结合)

5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打造石家庄光电与导

航、秦皇岛软件及信息技术外包等8个省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形成布局合理、特色突出、功能完备 “1+5+8”产业发展格局。

二、重点任务

组织开展产业特色聚集发展、重点产业集群化与创新发展、

创新能力提升、优势企业培育壮大、重大项目建设攻坚、开放合

作水平提升六项行动,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一)产业特色聚集发展行动

围绕全产业链布局、全创新链协同,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和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统筹规划全省电子信

息产业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加速深度聚

集,努力建成雄安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张家口 (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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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来,大数据)、廊坊 (电子信息)等5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石家庄光电与导航、秦皇岛软件及信息技术外包等8

个省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形成京津、雄安研发,省内优势区域

高效转化,布局合理、特色突出、功能完备、区域协调互补的

“1+5+8”产业发展格局。(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

厅)

专栏1 雄安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

  以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契机,按照国家科技创新基地总体部
署,积极布局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努力打造全球创新资源
聚集地。围绕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加强与国内外知名教育科研机构及企业合作,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发展下
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等
信息技术产业。强化电子信息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
大突破,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孵化转化一批科研成果,形成研发成果的输出
高地。

专栏2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5家)

  1.承德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依托承德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围绕智能感知、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清洗分析、可视化应用等,推动大数
据产业聚集,打造中国 “数据山庄”。做精做专智能流量计、智能燃气表等智能仪
器仪表产业。2022年,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0万台。
2.张家口 (张北、怀来)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大数据)。发挥张北、

怀来区位和产业基础优势,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统筹绿色云计算数据中心布
局,建设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重点行业和企业云计算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发
展绿色智能服务器、光通信设备、安防设备、高效制冷节能设备,以及大数据挖
掘分析、云计算解决方案等,打造 “中国数坝”。推进张北云数据中心、腾讯怀来
瑞北云数据中心等项目建设。2022年,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10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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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廊坊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电子信息)。依托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
持续壮大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加快构建基础材料、芯片器件、显示面板及模组、
显示终端新型显示全产业链条。延伸大数据存储、挖掘、分析、应用产业链条,加快
提升产业服务创新能力,建设国内有影响力的大数据云计算产业聚集区。推进润泽国
际信息港高等级数据中心等项目建设,2022年,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90万台。
4.邢台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太阳能光伏)。依托邢台经济开发区,发

挥光伏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大力发展光伏新材料、新型高效电池及组件、专用装
备、电站系统集成等,推动光伏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服务化发展。2022年,产
业规模力争突破200亿元。
5.邯郸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军民结合)。依托邯郸经济开发区,加快

发展三氟化氮、六氟化钨等显示、集成电路用特种电子气体材料,以及激光有机
光导鼓、新型高端墨粉等计算机耗材,建设国内规模最大的新型功能电子材料产
业化基地。2022年,产业规模力争突破200亿元。

专栏3 重点打造的省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8家)

  1.石家庄光电与导航产业集群。以举办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建设正定
自贸区为契机,重点发展通信导航、新型显示、半导体芯片与器件、软件与信息
服务等产业。高标准建设正定数字经济产业园。
2.秦皇岛软件及信息技术外包产业集群。重点发展信息安全软件、基于5G

通信的周边软件,以及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等。深化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合作,联
合举办中国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和国际软件创新创业大赛,引进一批国内外软件领
军企业、研发机构、高端人才,建设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基地和京津冀软件产业协
同发展合作示范区,打造全国软件产业创新创业基地。
3.唐山工控软件及工业大数据产业集群。以物联网、互联网+、智能制造等

为重点,重点发展服务于钢铁、建材、装备制造等领域工业控制软件。开展工业
领域大数据采集、清洗、处理和利用,建设工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实施工业大数
据试点示范。
4.保定新能源与电力电子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太赫兹、太阳能光伏、第三代

半导体材料、智能传感器、电力电子、物探电子等产业,推动电力系统专用设备
和监测监控系统技术升级,推进硅晶体生长工艺,以及高效晶硅电池和组件、关
键生产设备研发及应用。
5.沧州线路板和元器件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高端印刷线路板和手机电机、摄

像头、晶体谐振器等手机配套元器件,以及光缆传输、光纤连接、通信机柜等特
种通信器材,引进整机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6.衡水电子材料与大数据产业集群。重点发展超薄电容膜、液晶材料等高端

电子信息材料,依托雄安 (衡水)超算中心建设,推进教育、工业等大数据产业
发展,推进京南数据中心等项目建设,构建集先进计算和数据采集、清洗、应用
为一体的基础数据服务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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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定州大数据应用产业集群。加强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深度合作,加快
推进大数据产业园建设,重点发展数据仓库、数据安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数据应用,打造 “数据金矿”。
8.辛集新型显示配套产业集群。围绕显示面板配套,加快推进手机玻璃盖

板、溅射靶材、触摸屏感知芯片、中小尺寸显示模组等项目建设,尽快形成产业
规模。积极引进国内外三醋酸纤维素酯膜 (TAC膜)、偏光片、滤光片、掩膜版
等知名企业,扩大市场应用,提升配套能力。

(二)重点产业集群化与创新发展行动

现代通信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行动。实施 “固基提芯引端”工

程,巩固提升硅外延片、碳化硅、陶瓷封装等基础材料国内基础

优势;提升多模卫星导航射频接收芯片、5G射频前端芯片、专

用通信射频芯片、射频识别 (RFID)芯片、光通信芯片等核心

芯片设计水平。加快智能终端芯片、5G基站宽带高频段功率放

大器、5G高频线路板、太赫兹器件、高端晶体振荡器、高速光

电转换模块等研发和产业化;培育发展应急通信、宽/窄带融合

一体化通信等专网通信设备及系统;引进发展国内外大规模天线

系统、基站设备、网络交换机、存储服务器、通信整机等网络通

信设备和终端产品。在智能制造、医疗健康、教育、文化旅游、

环境治理等领域实施一批5G+融合应用示范。2022年,通信导

航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400亿元。(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政府 (含定州、

辛集市,下同),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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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4 现代通信产业链 “固基提芯引端”工程

  硅基材料。提升4英寸碳化硅晶片、8英寸硅外延片质量品质,到2020年底,
新增氮化镓 (GaN)、砷化镓 (GaAs)、碳化硅 (SiC)晶圆2.4万片加工能力;
2022年,形成年产6英寸SiC基GaN外延片1万片,12英寸硅外延片24万片能
力。

陶瓷封装材料。推进表贴型电子陶瓷封装产线项目建设,2021年,形成年产

18.6亿只表贴型电子陶瓷封装材料能力。
印制线路板。加快5G通讯用高频高速线路板研发,2021年,实现高频高速

柔性线路板产业化。
通信芯片。提升现有薄膜腔声谐振 (FBAR)滤波器晶圆产线生产能力,2022

年,形成年产6英寸FBAR滤波器晶圆2万片,5G通信用FBAR滤波器芯片2亿
颗能力;建设太赫兹芯片研发和生产测试平台,推动太赫兹通讯和物质检测等工
程化应用,2022年,形成年产太赫兹芯片60万支能力。

关键器件。推动5G通信基站用射频前端套片及模块项目等项目建设,2020
年底,形成年产5G射频前端芯片3000万只、模块5万套能力;提升现有GaN功
放产能,到2020年底,形成年产5G基站用GaN功放3000万只能力;开发小型
智能化高稳定度晶体振荡器系列产品,2020年形成年产150万只能力;加快光波
分复用器、隔离器产品产业化,2021年,形成年产5G光波分复用器20万只能
力。

通信设备与系统。推进应急通信装备及指挥平台产业化,2022年,形成年产
各类终端2000台 (套)能力;实施宽/窄带融合一体化通信指挥装备项目,2022
年,形成年产宽/窄带融合一体化通信指挥系统20套、宽/窄带融合基站、终端

5000套能力;开发专网通信终端和综合测试系统,2022年,形成年产小口径卫星
通信 (VAST)设备、卫星移动物联网设备等2万套能力。

智能终端。着力引进3-5家智能手机、车载显示终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车载终端、智能
水电气仪表等终端企业。

新型显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行动。实施 “固基强屏建端”工

程,进一步提升单色液晶材料、TFT-LCD液晶材料、液晶玻

璃基板、光学膜、OLED材料、彩色光刻胶、电子特气等基础

材料技术水平,巩固国内市场优势地位。提升现有中小尺寸

AMOLED面板、TFT-LCD模组、单色液晶显示屏等质量工

艺水平。积极引进京东方、华星光电等知名高世代显示面板生产

商,推进大尺寸AMOLED面板、中小尺寸AMOLED柔性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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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全面屏、微缩显示 (Micro-LED)面板、量子点显示面板

等研发及产业化。加强与华为、小米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培

育引进手机、车载显示、可穿戴设备等终端骨干企业。补齐整机

短板。拓展新型显示产品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领域

应用,培育消费新市场。2022年,新型显示产业主营收入超550

亿元。(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专栏5 新型显示 “固基强屏建端”工程

  玻璃基板。巩固6代TFT-LCD玻璃基板及成套装备制造国内领先水平,到

2022年,形成年产250万片生产能力。推动 OLED柔性基板材料、载板材料、
8.5代以上TFT-LCD玻璃基板的研发和产业化。开发0.4mm及以下厚度的玻
璃基板产品,研发高耐热性能玻璃基板产品。

显示材料。加快推动OLED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建设,到2022年,形成年
产OLED材料5吨以上的生产能力。推动 AMOLED高性能、长寿命有机材料
(包括发光层材料、电子传输层材料和空穴传输层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动高
穿透率、高分辨率、快速响应的液晶材料,高世代光配向液晶材料和负性液晶材
料量产化,2022年,形成年产高世代线用TFT-LCD液晶材料150吨、单色液晶
材料50吨生产能力。

高纯气体及化学品。提升高纯度 (99.999%以上)三氟化氮 (NF3)技术水
平,到2020年,形成年产 NF312000吨生产能力。推动笑气、高纯氯气及显影
液、蚀刻液、水系剥离液等电子化学品研发和产业化。

光刻胶。持续扩大6代以上TFT-LCD用彩色光刻胶量产规模,到2022年,
形成年产400吨生产能力。推动AMOLED用正性胶的研发和产业化,到2022年
实现规模化量产。

光学膜。加快TAC膜的研发及产业化,提升现有光学TAC薄膜品质至TFT
级中端水平,到2022年光学TAC膜产能超过2500万平米。加快电磁波屏蔽膜、
压力测试膜、光致抗蚀干膜量产化进程。开发OLED高阻隔封装膜、柔性显示用

CPI薄膜。
靶材。推动高纯度钼、铝、钛、铜等关键金属靶、氧化铟镓锌 (IGZO)靶材

的研发和量产,2022年,形成高纯铜金属靶材800吨、高纯铝金属靶材300吨生
产能力。

显示芯片。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企业合作,推动大尺寸、4K/8K120HZ及以上
显示驱动芯片、中小尺寸2K驱动芯片以及时序控制芯片、系统芯片、外部补偿等
显示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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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膜版。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领域企业合作,开展6代及以上低温多晶硅显示
(LTPSTFT)等掩膜版和AMOLED用精细金属掩膜版研发及产业化。

关键设备。推动8.5代及以上全自动智能供料系统设备、节能全氧燃烧窑炉、
高精度智能成型设备、新型精密激光切割设备、自动化精密检查系统的研发升级
及产业化。引进激光剥离、激光修复机、面板贴膜机、面板撕膜机等关键设备生
产企业。

面板及模组。推进第六代 AMOLED面板及模组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建设,
2022年稳定达产,实现AMOLED面板全柔性化,年产高端柔性手机屏幕2000万
片。加快5G异性手机显示模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2022年,力争 TFT-
LCD触控一体化显示模组 (TLCM)产量达到1.5亿片。开展印刷OLED显示面
板、量子点显示面板、Micro-LED显示面板的研发。

终端整机。着力引进3-5家笔记本电脑、智能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手
机、车载显示终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及
工业仪表、医疗仪表、飞机仪表等显示终端企业。

  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提升行动。实施 “固基育产强用”工

程,巩固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成果,推动数据资源

向张承廊大数据产业基地聚集,优化电力、通信、土地要素配

置,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大型数据中心,夯实数据存储基地。2022

年,在线运营服务器突破200万台。推动建设中国雄安数字交易

中心,搭建数据交易支撑服务平台。建设一批大数据与云计算创

新应用研究机构,引进培育一批高成长性数据开发企业,突破数

据存储、数据可视化、数据安全等一批核心技术,形成完善的大

数据产业生态。实施 “大数据+”计划,开展大数据技术在工

业、农业、服务业、健康医疗等领域应用示范。开展数据管理能

力成熟度模型 (DCMM)评估贯标。2022年,培育引进10家主

营业务收入超10亿元的大数据骨干企业。(责任单位: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通信管理局、省科技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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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聚焦前沿技术研究、行业

应用需求,重点发展工业控制软件、平台软件,以及支持新型人

机交互、智能控制与决策、智能感知的嵌入式软件等。联合中国

软件行业协会举办中国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引进培育一批中国软

件百强、中国互联网百强落地,打造秦皇岛软件新城。建设雄安

新区国家网络安全研发基地。2022年,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主营业务收入超800亿元。(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专栏6 创新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工业软件。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重点软件企业,推动边缘计算、AI、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AR/VR)、区块链、信息物理系统 (CPS)等前沿技术应用
研究,围绕研发设计数字化、装备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开发
一批具有行业特点,技术优势的工业软件。开发面向制造业关键业务环节工业

APP,加快构建工业APP标准体系。
应用软件。抓住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发展的机遇,面向金

融、交通、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行业应用需求,支持无人驾驶、5G、卫星
导航、智慧城市等应用软件系统研发,推动电子政务、行业解决方案、信息技术
运维、电信和互联网增值业务、综合位置服务等业务发展。

平台软件。面向云计算、大数据、AI、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发展需求,重点发
展基于钢铁、石化、轻工等传统行业数据分析、交易、监测预警等平台类软件,
培育典型领域的平台化产业生态,形成聚集效应。

嵌入式软件。面向智能电网、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控制、智能机器人、数控
机床、环境监测、智能仪器仪表、专用装备等领域,支持新型人机交互、智能控
制与决策、智能感知等嵌入式软件研发,推动实时控制系统、汽车电子等应用,
提高产业自动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安全软件。围绕IPv6、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开展
安全技术研究,引进培育病毒查杀、防火墙、数据恢复、网络安全管理等安全软
件及整体解决方案知名企业。

  发展壮大集成电路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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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支持陶瓷封装材料,4英寸碳化硅晶片提升良品率,加快6

英寸以上大尺寸碳化硅、氮化镓单晶片及12英寸硅外延量产化

进程,推进高端传感器、光机电集成微系统 (MEMS)、光通信

器件等研发及产业化,壮大功率器件及微波射频集成电路产业。

推动第三代北斗导航高精度芯片、太赫兹芯片、卫星移动通信射

频终端芯片研发及产业化。推进太赫兹高功率可控发射器、关键

元器件产业化进程,建设太赫兹产业基地。引进发展集成电路封

装测试知名企业,培育壮大产业规模和竞争实力。 (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做大做强太阳能光伏产业。加强对我省纳入国家光伏规范公

告目录企业的管理,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支持钝化发射极及背局

域接触 (PERC)、新型薄膜、异质结、钙钛矿等新型光伏发电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实施生产

过程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电池及组件光电转换效率,提升

产品质量。促进层压机、单晶炉等专用设备提档升级。在工业园

区、农光互补、公共设施等领域开展智能光伏应用试点建设。推

动光伏优势产能 “走出去”,积极布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开拓国际应用市场。2022年,光伏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350亿

元。(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协作发展汽车电子产业。依托省内汽车龙头企业,加强与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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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信息通信研究院、基础电信运营商等深度合作,发展面向汽

车电子控制、高精地图、车载导航终端、高端传感器、无人驾驶

及智能计算平台、行驶安全及车联网信息服务等。推动车载光学

系统、车载激光雷达、集成控制系统等关键配套器件研发及产业

化。布局研发电子架构、多元信息融合、车辆安全预警等关键技

术。(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加强与京津冀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建设 “互联网+”人工智能研发平台,突破图像识别、语音

识别、行为识别、智能感知、人机交互、智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

(AI)关键技术。发展智能手机、车载终端等移动智能终端;智

能手表、手环、耳机、眼镜等智能可穿戴,以及智能家居等产

品;开发基于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人工智能产品,

拓展产品形态和应用服务。实施 “AI+”计划,推进AI+农业、

工业、教育、医疗、家居、金融等创新应用。加强与百度等骨干

企业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加快推进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

智能汽车和智慧交通试点示范建设。(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布局发展区块链。支持开展密码学、分布式系统、共识机制

等区块链基础理论研究,突破加密算法、智能合约、侧链与跨链

等核心底层技术,着力解决链上链下问题。积极引进区块链人才

和优秀企业,推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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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谋划建设区块链技术应用园区、区块链孵化器和实训基地,

加速培育本土区块链龙头企业和研究机构,实施 “区块链+”计

划,推动区块链技术在金融、电子政务、公益事业、医疗健康及

供应链管理、征信、产品溯源、数字资产管理等领域应用。(责

任单位:省委网信办、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创新能力建设工程,鼓励企业开展

产学研合作,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

室、产业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公共服务云平台,构建

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省属重点高校面向人

工智能、新型显示、集成电路、大数据与云计算等重点领域,强

化重点学科建设和专业课程设置。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合作,

规划建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河北研究院,引进一批国内外著名高

校来冀办学或设立科研机构。2022年,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10家以上。(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教育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依托雄安新区和京津冀高校、科研机构

人才、技术等研发优势,强化产学研用协调联动,稳定支持基础

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支持关键核心技

术研发和重大技术试验验证。实行重点项目攻关 “揭榜挂帅”,

谁能干就让谁干。实施河北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和新一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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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技术创新专项行动,每年组织实施10项重大科技攻关项

目,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区块链、新型显

示、集成电路、现代通信、网络安全、核心元器件及材料等领域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半导体关键材料、柔性显示等部分技术

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创新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加强与京津

智力机构对接,促进京津科研成果在我省转化孵化。建立省内科

研成果定期发布机制,畅通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沟通对接渠

道,加速省内最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充分利用中国电科13所、

54所,中船重工718所创新资源,加快推进关键半导体材料与

器件、卫星应用通信系统、电子特气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步

伐。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

策,激发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创新积极性。(责任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四)优势企业培育壮大行动

扶持一批企业发展壮大。加大支持力度,积极争取一批优势

企业入围中国电子百强、软件百强、互联网百强等。培育扩大超

10亿元优势企业队伍。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权投资

等方式开展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和跨领域产业链横向拓展,打

造行业旗舰。支持行业骨干企业快速扩张规模,提升市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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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2022年,形成40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主营业

务收入超10亿元的骨干企业,实现 “有中做大”。 (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引进一批企业入驻发展。紧紧抓住我省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

性机遇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物联网、软件及信息

技术服务等新兴产业,新型显示、集成电路、通讯设备及整机等

基础产业,引进一批电子信息百强、软件百强、互联网百强、元

器件百强等国内外知名电子信息企业,促进产业集聚发展。2022

年,引进10家以上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发展。(责任单位: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培育中小企业加快成长。加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力

度,支持特色企业专注行业细分市场,围绕技术协作研发、产业

链配套、市场开拓等与行业龙头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培育一批细

分行业 “单项冠军”。2022年,新培育上市挂牌企业4家以上,

实现 “有中做强”,形成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责

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河北证

监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重大项目建设攻坚行动

依托优势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组织实施AMOLED升级改

造、柔性显示材料产业化,以及5G基站芯片、智能传感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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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半导体材料等一批高技术产业化和应用示范项目;在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网络安全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基础

研究、科技攻关和示范应用工程,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以工

艺、装备、产品和管理升级为重点,组织实施一批重点技术改造

项目,推动企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每年组织实施

一批数字产业化专项,集中支持一批电子信息重点项目建设。建

立重点优势产业链项目库,规范项目管理,不断提高项目实施质

量效益。(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开放合作水平提升行动

加强京津冀产业协同。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窗口期,推

进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石家庄创业大街,清华大学重大科

技项目 (固安)中试孵化基地,中关村 (保定、承德)创新中心

等一批产业合作承接平台建设。与京津加强在大数据、新型显

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北斗导航等领域协同发展,积

极有序承接京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强化战略投资合作。落实与华为、阿里、腾讯、浪潮等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加强与广东、江苏等电子信息发达省份,以及

三星、中国电子、中国电科、紫光、中科曙光等国内外电子信息

制造龙头企业合作。深化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深圳电子
—1611—



行业协会等国家和地方重点协 (学)会战略合作,组织实施产业

链招商、精准招商、平台招商、以商招商,在服务器、PC机、

手机、数据中心等领域引进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实现 “无中生

有”。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

委,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高层

次交流合作平台,开展电子信息产品成果展示,前沿技术研讨,

项目对接洽谈等。组织电子信息重点基地 (园区)和企业参加中

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中国国际信息通信

展、中国国际大数据博览会,以及美国拉斯维加斯电子展等大型

国际国内展会,加强宣传推介。借力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

谈会、京张 “中国数坝”峰会等高端平台,举办电子信息专题推

介、学术交流等活动,营造良好产业发展氛围。(责任单位: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

三、强化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

调作用,建立促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机制。围绕行动

计划目标任务,压实各方责任,省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抓

好工作落实。各市县政府应发挥主体责任,研究制定支持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务实推进各项工

作。充分发挥省数字经济联合会、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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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等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为产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二)强化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工业强基等国家重大专项资

金,以及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京

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等国家基金支持。发挥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

工业转型升级、科技研发等专项资金作用,集中支持电子信息重

点项目建设。发挥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省科技

创业投资和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省工业技改引导股权投资基金等

省级政府投资基金作用,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鼓励各市设立

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和相关基金。(责任单位: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完善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开发信息科技融资担保、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产品和服务。积极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

试点,加大创新券实施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电子信息企业在境内

外多层次资本市场上市挂牌融资,拓展融资渠道。优先将投资较

大电子信息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计划,各市要优先保障年度土地

利用计划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大数据云计算产业基地内的

数据中心、应用平台等重点大数据企业 (项目)实行双回路电力

保障,免收高可靠性供电费用。(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科技厅、河北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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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支行、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电力公司、冀北电力

公司,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加强人才引进培养。依托燕赵英才计划等重大人才工

程,围绕电子信息重点领域,着力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

创新团队,在住房、科研经费、个人所得税、子女入学、医疗保

险等方面给予支持,做好服务。鼓励采用兼职、短期聘用、定期

服务等方式,吸引京津高端人才来河北创新创业。探索多元化校

企联合培养模式,培养大数据、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研发

人才和实用性高端蓝领。(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加强统计监测分析。建立全省统一的电子信息产业统

计调查和监测分析平台,明确产业统计范畴,强化数据搜集、发

布和共享,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做到应统尽统。针对产业发展新

问题、新情况,探索加强行业运行监测分析、预警预判及事中事

后监管的新模式新方法,提升行业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责任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统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六)优化提升发展环境。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简政

放权,提升工作效率,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法规和做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坚

持依法行政,加强行业管理,落实国家和我省支持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开展 “三创四建”和
—4611—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深化领导包联,建立健全帮扶工

作台账,坚持问题导向、因企施策,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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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的通知

冀工信运行〔2020〕5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各项决策部署,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

抓紧抓细抓实,按照我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机制的

有关规定及 《关于确保重点企业事业单位正常开工开业的紧急通

知》(冀政办传 〔2020〕5号)、 《关于确保重点企业事业单位正

常开工开业的补充通知》 (冀政办传 〔2020〕6号)要求,经省

政府同意,现就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企业复工要求

全省行政区域内疫情防控涉及保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 (供

水、供气、供电、供暖、通信、公共交通、市政环卫等行业)、

疫情防控必需 (医疗器械、药品、防护用品、消杀用品生产运输

和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及其他涉及重要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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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的相关企业须正常开工开业,同时周密做好复工人员的疫情

防控工作,连续生产的企业要确保稳定生产。

其他一般企业在2020年2月9日24时后,分类分批有序复

产复工。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雄安新区管委

会根据企业疫情防控到位情况,按照城市运行和发展的轻重缓

急,组织企业分批有序复工;疫情防控不到位的企业不得复工。

复工复产企业可根据岗位特点,通过安排错峰上班、实行弹

性工作制、远程会议及安排重要岗位人员开展复工准备、本地员

工先到位等分批复工的灵活措施,降低工作场所人员密度。

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一)按照分级负责、属地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构

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各市、县对本地企业疫情防

控负总责,各企业要切实履行对本企业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二)各市、县政府要组织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

人力资源、卫生健康、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成立专班,健全工

作机制,制定相应预案,实行网格化管理,确保人员到位、排查

到位,疫情防控工作信息畅通、执行有力,对疫情防控不力的将

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三)各市、县政府要指导督促属地复工复产企业制定疫情

防控和复工工作方案,加大对企业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和指导,要

组织企业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确保所有企业将各项工作措

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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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工复产企业要严格执行 “六必须”防控承诺:必须

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成专班负责疫情

防控工作;必须制订本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必须

严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逐级落实疫情防控责任人;必须承诺疫

期不新招收不符合防控要求的重点区域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必

须严格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印发近期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做好返岗员工摸排登记和分类

管理,明确疫情严重地区人员返岗条件,制作返岗人员流动信息

确认卡;必须按照 《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见附件)要

求,严格执行到位。

三、积极做好复工企业保障工作

(一)各市、县政府要加快推进全产业链协调运行,加强劳

务供需对接,做好劳动力缺乏企业用工替代方案;抓紧建立省外

疫情防控物资原辅料协调机制,帮助复工企业协调做好原材料采

购和生产物资调运;加强企业复工所需煤、电、油、气、运等生

产要素供应保障工作;协调金融部门,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

产所需流动资金缺口等困难和问题,尽早恢复正常生产。

(二)指导企业做好厂区环境消杀。在生产车间、食堂、宿

舍、办公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定时进行环境消毒,保持厂区环境洁

净。为企业组织采购消杀产品提供便利条件,可自行联系省内具

有资质的消杀用品生产企业 (推荐名单附后)选购。

(三)统筹做好节后错峰返程防疫和交通运输保障。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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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一断三不断”(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

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

通道不断)要求,切实保障公路网有序运行,不得未经批准擅自

采取封闭高速公路、阻断国省干线公路、硬隔离农村公路等措

施。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有力有序恢复交通运输服

务,不得禁止其他地区交通运输工具通行。将重要防疫物资、关

键原辅料、重要生产设备及零部件和生活物资纳入应急运输保障

范围,对相关运送车辆开通绿色通道,不停车、不检查、不收

费。

(四)各市、县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调度、跟

踪,落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三级包联服务工作机制,各市工业和

信息化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监测调度

分析,分行业、分重点企业分析疫情对生产运行的影响,对工业

经济稳增长形势作出预判,并有针对性提出支持重点企业复工复

产和稳运行的工作措施,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和生产运行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委,

省政府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等各项惠企政策,研究制定

配套措施,扎实做好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和节后错峰返程疫情防控

工作,确保企业平稳过渡,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各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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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健康部门要协助所辖地区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

指导和督促检查。

2月7日的 《关于印发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的通知》 (冀

工信运行 〔2020〕49号)作废,请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按此文执

行。

请各市政府将此文速转各县 (市、区)政府执行。

附件:1.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2.消毒用品生产企业推荐名单

2020年2月9日

—0711—



附件1

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支持全

省工业企业顺利复产复工,根据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制定本

工作指南,请各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特点,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情况,认真做好复工复产前以及生产过程中防护、疫情应对、个

体防护等疫情防控措施。

一、做好企业疫情防控组织保障

1.企业是做好疫情防控的责任主体,法人是本企业疫情防

控的第一责任人。

2.企业须成立由法人代表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并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若干分组、明确工作职责,如员工返岗统

计组、每日诊断排查组、厂区卫生消毒组、疫情宣传教育组、防

护用品筹备组等,确保责任到人。

3.企业须制定详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统筹安排复工前、

复产后的疫情防控,明确工作要求、工作流程、工作规范,每日

摸排、登记全体职工健康情况,如有疫情发生,要立即启动应急

机制,应停立停,并做好有关人员的隔离。

二、做好复工前疫情防控

1.企业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要提前到岗,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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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按职责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对复产复工风险进行深入研

判,确保做到不安全、涉疫情和防范措施不到位绝不复工复产。

2.建立返岗员工健康卡制度。企业要在复工前对全体职工

和家属开展健康状况摸底调查、登记,严格做到一人一档、一企

一册,切实掌握本企业员工流动情况和新入职员工情况。对外地

返回人员,企业应要求其按照属地规定进行登记、体温监测、佩

戴口罩等,并结合近期旅行史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可疑症状。对来

自疫情发生地区的人员实施重点追踪、重点管理,发现异常情况

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对有流行病学史但无症状的高风

险人员要进行14天医学观察和居家隔离,经检测排除感染后,

可适当缩短隔离时间,在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提前返岗。

3.加强防控知识宣传教育。企业要组织开展复工复产前的

疫情防控宣传教育,结合职业健康培训教育、警示教育告知等制

度,收集官方专业机构有关防疫知识,利用微信、钉钉等新手

段,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培训和宣传教育,并

提前制作宣传标语、宣传板等,在显要位置和相关场所进行张

贴、公告,提高员工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4.企业要加强复工复产前的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包括口罩、

手套、肥皂、消毒剂、洗手液、温度计、红外测温仪、防护服

等。复工复产后安排专人每天核查防护用品消耗量和库存量,做

到提前采购、合理库存。

5.有医务室的企业,要注意调配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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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疾控机构规范开展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观

察,追踪管理。没有设立医务室的企业应当就近与医疗机构建立

联系。

6.企业要在复工前对生产经营环境各个区域进行全面整治、

消毒,重点对办公区、车间、食堂、宿舍、卫生间以及其他公共

场所,进行彻底的消毒清洁。

三、做好复工复产后疫情防控

1.建立进出企业人员登记管理制度。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

期间,应当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进入,严格实行门卫登记检

查制度,在企业门口醒目位置设置健康提示牌,严格进出管理,

对来访者和进出车辆严格登记,进出人员必须监测体温、佩戴口

罩,凡体温超过37.2摄氏度的人员不得入厂,要及时到医院就

诊。

2.建立健全健康管理制度。企业应设立隔离观察区域,对

出现发热、乏力、干咳等可疑症状人员,应及时隔离并安排就

诊,就诊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前往人群密

集的场所,前往医院路上和在医院内应当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在

专业人员指导下对其工作生活场所及使用的物品进行消毒处理。

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因病缺岗人员的追踪,实行日报告,杜绝员工

带病上岗。

3.科学安排生产。在做好防护工作的前提下,企业应根据

订单需要,科学设置开工、稳产、增产时间表,不盲目扩大生
—3711—



产、不盲目争抢工期。企业要合理安排员工上下班时间,可实施

错峰上班、错峰下班,避免人员集中入厂。

4.严格应急值守。在疫情结束前,企业要严格执行24小时

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制度,设立可疑症状告知电话并保持畅通,进

一步加强工作力量,安排工作人员专门负责。

5.积极组织开展卫生健康活动。尽量减少手接触公共物品

和部位,减少与他人接触,养成勤洗手的习惯。保持环境卫生整

洁,对厕所以及卫生洁具定期消毒。

6.应当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员工聚集和集体活动。控制会议

频次和规模,做好防护。一般工作通过网上办公系统办理,一般

会议可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如确有必要召开线下会议,参会

人员需间隔1米以上,严格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超过1小

时,开窗通风一次。会议结束后,场地、家具、茶具用品必须进

行严格消毒。

7.加强宣传教育。以车间、班组为单位进行疫情防控知识

宣讲,向职工发放疫情防控明白纸,在厂区大门、人员聚集区等

位置悬挂疫情防控宣传条幅、张贴通告,切实提高每一名员工的

科学认识、防控意识和参与社会群防群控的自觉性,理解、支持

并配合防控工作。

8.企业应倡导员工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有组

织分批次开展适当、适度的工间运动。减少乘用电梯,鼓励走楼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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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做好办公场所防控

1.企业管理人员应尽可能采用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等

手段实施分散作业、分散办公,减少现场工作人员。

2.进入办公楼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入楼工

作,若体温超过37.2摄氏度,请勿入内,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3.尽量减少洽谈合作、外出考察等商务活动。商务出行时,

车辆内部及门把手每日用酒精消毒1—2次。

4.商务来访人员,进入办公区域前,需佩戴防护口罩,接

受体温测量,并介绍有无与疫情重点地区、确诊、疑似病例接触

史以及本人健康状况。无上述情况且体温正常方可入内。

5.传递纸质文件前后均需洗手,传阅文件时佩戴防护口罩。

6.工作期间,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以上距离,多人办公时,

需佩戴防护口罩。保持勤洗手、多饮水。接待外来人员双方均需

佩戴口罩。

7.加强工作场所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首选自然

通风,建议每日通风2-3次,每次30分钟左右。如使用空调,

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排风直

接排到室外,不使用空调时应当关闭回风通道。

8.确保工作场所内洗手、洗眼、喷淋设施运行正常。

9.做好清洁与消毒。做好工作场所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

保持环境整洁卫生,定期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对高频接触

的物体表面,可用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或采用消毒湿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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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拭。配备手消毒剂。保持工作服、工作帽、座椅套等纺织物清

洁,定期洗涤、消毒处理。建议早晚每日对座机、电脑等通讯、

办公工具进行消毒。

五、做好生产车间防控

1.企业应以保障生产运转和人员最少化为原则组织生产,

企业员工在做好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的同时,人间距尽量保持1

米以上,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应通过两班或三班标准等方式,减

少多人聚集,并尽可能采用智能化、自动化装备,减少生产车间

工作人员。

2.进入生产车间前,自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进

入生产车间工作,并到卫生间洗手。若体温超过37.2摄氏度,

请勿进入,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3.生产车间每天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建议每日通风3

次,每次30分钟,通风时注意保暖。具备条件的企业应安装新

风装置,加大新风量和换气量或开启换气扇以增加空气流通,对

初效滤网应每周清洁消毒一次。

4.生产车间应保持卫生整洁,及时打扫卫生和清理垃圾。

5.疫情时期需增加生产车间清洁消毒频次 (至少每天一

次),指派专人进行清洁消毒工作的检查,并做好清洁消毒工作

记录和标识。

6.对生产车间的高频接触部位,如生产设备操控装置、门

把手、电脑、键盘、鼠标、电话等重点部位,应适当增加消毒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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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7.采取正确的消毒作业方法,及时填写并保存消毒工作记

录。

(1)生产线、生产设备等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可使用含氯

消毒剂 (有效氯浓度250mg/L~500mg/L)擦拭,作用30分

钟,再用清水擦净。

(2)生产车间室内和地面可使用含氯消毒剂 (有效氯浓度

250mg/L~500mg/L)喷洒及用拖布湿式拖拭,作用30分钟,

再用清水洗净。

(3)使用含氯消毒剂 (有效氯浓度250mg/L~500mg/L)

擦拭重点部位。

六、做好后勤保障防控

1.企业员工上下班途中,应正确佩戴有效防护口罩。尽量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班车上

班,班车要按照公共交通工具消毒技术指南做好消毒。如必须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全程佩戴有效防护口罩。途中尽量避免触碰

车上物品。

2.企业员工下班前,应洗手后佩戴防护口罩,回家后摘掉

口罩洗手消毒。居室保持通风和卫生清洁,避免多人聚会。

3.企业员工下班后、休息日应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尤其是

空气流动性差的场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在人群较为集中的公

共场所,正确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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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应加强对员工的关爱和心理辅导。加强对女职工尤

其是怀孕和哺乳期女职工的关爱照顾。针对员工心理健康状况,

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疏解员工焦虑情绪。预防和制止对患病、疑

病员工的歧视。对可能出现的群体心理危机苗头,要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并向属地政府报告。

5.在疫情未结束前,企业食堂不能集中供餐、员工不能集

中用餐,应错峰就餐、打饭用餐,避免人员密集。企业食堂服务

人员每天上岗前必须开展健康检查,并留存检测记录。企业食堂

操作间保持清洁干燥,禁止生食和熟食用品混用,禁止采购未经

宰杀、未经检疫的活禽活鱼肉品,禁止提供生菜、肉类生食,建

议营养配餐,清淡适口。食堂采购人员或供货人员须佩戴口罩和

一次性橡胶手套,避免直接手触肉禽类生鲜材料,摘手套后及时

洗手消毒。餐厅人员作业过程中必须佩戴口罩、手套。餐厅每日

消毒,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非一次性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

6.服务、安保、清洁等后勤工作人员工作时,须佩戴口罩,

并与人保持安全距离。保洁人员工作时须佩戴一次性橡胶手套,

工作结束后洗手消毒。安保人员须佩戴口罩工作,并认真询问和

登记外来人员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7.企业要加强货运车辆的管控,司机要进行体温测量,货

物装卸完毕后企业要对车辆进行消毒。

8.加强公共区域防护,职工宿舍、卫生辅助设施、食堂保

持环境清洁、通风,加强场所、餐 (饮)具定期消毒。每日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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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楼道、电梯、楼梯、卫生间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尽量使

用喷雾消毒。每个区域使用的保洁用具要分开,避免混用。

9.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加强垃圾盛装容

器清洁,定期进行消毒处理。正确处理废弃口罩,防疫期间,摘

口罩前后做好手的清洁卫生,对一次性使用的防护用品必须集中

扔弃、统一处理,放入垃圾桶内,每天使用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

进行消毒处理。对重复性使用的防护用品必须进行集中消毒处

理,禁止未经消毒反复使用。

10.加强食堂、宿舍、办公区空调系统消毒。

(1)中央空调系统风机盘管正常使用时,定期对送风口、回

风口进行消毒。

(2)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正常使用时,若出现疫情,不要停止

风机运行,应在人员撤离后,对排风支管封闭,运行一段时间后

关断新风排风系统,同时进行消毒。

(3)带回风的全空气系统,应把回风完全封闭,保证系统全

新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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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支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

实施技术改造扩大生产的通知

冀工信规〔2020〕5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

为有效支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支持疫情

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尽快形成新增产能,现就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

(一)承担国家疫情防控急需重点调拨物资的生产企业。

(二)纳入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名单的企业。

(三)承担省疫情防控物资调拨及收储的生产企业。

对上述企业实施技术改造,扩大产能、提质增效给予支持。

二、时间节点和分类安排

(一)在1月10日至2月10日完成扩能改造和提升质量的,

对生产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医用防护面罩、医用防护眼罩等

重点防护用品企业,对生产负压救护车、呼吸机等列入国家和省

急需防护用品 (具)的企业,以及上述防护用品 (具)关键原辅

材料、关键配套件企业,其生产设备投资、检测仪器设备、厂房

洁净改造等给予40%的补贴。未生产上述产品但进入支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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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给予30%的补贴。

(二)支持范围内的企业在2月10日至2月29日完成扩能

改造的,对其设备投资给予25%的补贴。

(三)同一投资不同时享受国家补贴和省级补贴,省级补助

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四)上述企业产能应无条件服从国家和省统一调拨和收储。

三、工作程序

(一)请各市局抓紧组织企业填报 《申请资金企业情况统计

表》(见附件),于2月17日前报送厅规划处。

(二)承担国家和省调拨、收储任务的企业,以国家和省开

据的调拨、收储单为依据。

(三)按照 “特事特办”原则,设备投资额以形成有效产能

所必需的软硬件设备购置发票核定,发票日期须在支持期 (1月

10日至2月29日)内,具体资金申报时间和形式另行通知。

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立即将本文件传达到辖区内相关企

业,并做好国家和省调拨收储产能统计、设备投资发票确认等相

关组织工作。

特此通知。

联系人:王利强 87908027 刘玉涛 87801763

附件:申请资金企业情况统计表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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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统筹加快工业企业全面复工复产的

紧 急 通 知

冀工信运行〔2020〕5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企业

开工两手抓、两不误,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加强统筹、

创新思路、强化措施,确保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加快推动全省工业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力促工业经

济开好局、起好步,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努力完成全年既定

目标任务。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组织复工

1.切实发挥龙头带动效应。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各

市、县要确保涉及公共事业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

需、重要国计民生的企业必须全面开工,确保央企和省属国有大

中型企业全面开工,推动百家民营企业集团、千家领军企业全面

开工,以大促小、以点带面,统筹推动全省工业企业全面有序复

产。

2.推动产业链协调运行。聚焦重点产业,加强产业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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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产业链、打通供应链,推动关键核心环节企业、上下游协作

配套及生产性服务企业全面开工,促进全链条、全流程的各企业

早日复工复产,保障防控物资生产和工业平稳运行。

3.加快释放有效产能。支持开工企业抢抓机遇、多签订单;

鼓励有订单企业增加生产、以丰补歉;加强精准施策,扩大白名

单范围,减少停减产企业数;支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满负荷生

产,充分释放产能,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支

持服务业发展,加快提高产能利用率,最大程度降低损失。

4.加快振兴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县域特色产业的资源禀赋、

用工便利和产业配套优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推动产业

集群龙头企业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从早、从快开工。省、

市、县要适时开展形式多样的 “擂台赛”“拉练赛”,激发特色产

业快发展。

二、强化协调服务

5.着力破解复工瓶颈。各市、县要组织强化统筹,组织工

信、发改、卫健、交通、人社、市场监管、应急、金融等部门,

聚焦当前企业反映的员工返岗难、用工难、交通不畅、配套企业

开工不足、原材料供应紧张等突出共性问题,建立问题台账,限

时办结。

6.深化包联服务。全面落实 “三创四建”总体部署,持续

深化 “双创双服”活动,继续强化省、市、县三级领导包联服务

工业企业工作机制,加强对大中小微企业分类施策,按照 “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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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策”的原则,深入企业现场协调指导,及时解决企业复工复产

困难,马上就办、办就办好。

7.落实惠企政策。用好用足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工信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有关部委关于财税、金融、人力

资源、项目建设等方面优惠政策,全面落实省政府关于打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确保企业应享尽享、应得尽得、尽快受益,

提升获得感。

8.简化复工审验手续。以服务企业发展、服务经济大局为

宗旨,切实简化开工备案审批验收手续,鼓励采用网络化报备方

式,加快企业复工核验进度。

9.加快 “四个流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 “资金流、用工

流、信息流、物资流”,组织金融、人社、工信、交通等部门,

加大对企业融资服务,不断贷、不抽贷;对接企业需求,积极推

动本地化用工,提升员工返岗率;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企

业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水平;坚决落实 “一断三不断”工作

要求,提升货物产品运输便捷度。

三、强力调度督导

10.强化组织领导。各市政府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分管负责同志要亲自调度,相关

部门组成工作专班,畅通机制,协同作战,加快建立省、市、县

三级分级分层复工复产调度机制,深入企业实地调研督导,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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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措施,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11.全面落实防控措施。指导企业按照 《关于印发复工复产

企业疫情防控的通知》(冀工信运行 〔2020〕54号)要求,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 “六必须”及 《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指南》各项要求,加大宣传力度,在企业办公场所、生产区域内

广泛张贴宣传标语,加强厂区消毒清洁和员工个人防护,尽快安

全开工。

12.实行日通报制度。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各市工业复工复

产进度进行调度,实行日报告、日排名、日通报制度。各市于每

日中午12时前报送本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并全

面梳理企业复工复产中的困难、障碍,采取的主要措施。日通报

及市、县典型经验做法将专报省政府。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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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实行企业复工复产联络员制度

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0〕9号

厅机关各处 (室、局),各设区市无线电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处理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

系,更好地做好复工复产工作,厅机关制定了 《实行企业复工复

产联络员制度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实行企业复工复产联络员制度工作方案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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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实行企业复工复产联络员制度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处理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

系,更好地做好复工复产工作,根据厅党组安排,在全省建立企

业复工复产联络员制度。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主要原则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

丰富内涵,对标对表、纠正偏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努力实现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既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又要尽早恢复正常生产,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物资保障,为

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二、复工复产联络员的选派和管理

各设区市无线电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为所在地复工复产联络

员,厅规划处负责联络雄安新区,装备工业处负责联系定州市,

消费品工业处负责联系辛集市。

复工复产联络员办公室设在厅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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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工复产联络员职责

(一)当好 “宣讲员”,加强政策宣贯。复工复产联络员要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指导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雄

安新区分区分级、精准施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序推

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二)当好 “指导员”,加强复工调度。复工复产联络员进一

步强化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日调度、日报告、日通报

机制,梳理所在地区复工复产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政策建

议、精准指导复工复产,每日将以上情况报送厅运行监测协调

局。

(三)当好 “协调员”,助推重点工作。复工复产联络员要勇

于开展创造性工作,找准工作切入点,加强省、市纵向对接联

系,加强市级各部门横向沟通协调,统筹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系列

三年行动计划、中小企业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工业设计、技术改

造、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重点工作落地落实。

(四)当好 “服务员”,协助解决问题。复工复产联络员要以

服务体现督导,以解决问题体现精准,以工作的实效体现工作作

风和职责定位,指导企业用好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及时

反应复工复产、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帮助企业恢复生

产。
—1911—



四、有关要求

厅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中,要主

动担当作为,冲锋在前、苦干实干,积极主动想问题、出对策,

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把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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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扎实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

冀工信运行函〔2020〕12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分区分级、有序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截至3月3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1%,

员工返岗率已达76.4%。按照省委、省政府3月中旬复工复产

达到100%的要求,请各市局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扎扎

实实有序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确保一季度全省工业经济开好

局、起好步。

一是夯实数据基础。各市、县 (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对

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单进行逐企核对、全面摸排,严禁弄虚作

假,确保复工复产真实可靠,确保工业企业应复尽复。

二是推动产能恢复。各市、县 (市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加

强对重点企业的员工返岗率和实际产能恢复率的监测,着力加快

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稳产、增产、满产。

三是强化服务企业。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三创四建”总

体部署,强化省市县三级包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机制,用好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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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对企业反映的问题 “即报即办”。

四是加强运行监测。密切跟踪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时

对接相关部门,摸查超亿元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及增长情况,对前

2个月及1季度工业运行作出客观精准的研判分析。

3月上中旬拟召开全省工业经济运行视频调度会,请各市做

好准备。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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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函

冀工信运行函〔2020〕14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工业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请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确保两手抓、两不误。现将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要全面落实分级分区精准防控措施。以县 (市、区)为单

位,分区分级、精准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低风险地区要将防控策

略调整到外防输入上来,推动工业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中风险地

区要依据防控形势强化应急处置,推动工业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二要切实提高服务工业企业的便利度。聚焦为工业企业解决

因疫情冲击带来的市场需求不足、用工短缺、资金紧张、原材料

缺乏、供应链不畅等共性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方法,及时完善地

方政策;加大产需对接力度,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提振终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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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动未复工工业企业有序复工,已复工工业企业尽快恢复

产能。

三要加快推动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开展 “暖企助企”行动,

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推出惠企金

融、公益在线培训、跨部门政策解读等措施,为企业免费推送一

批云服务产品,最大限度化解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后顾之忧。

四要着力打通产业链痛点堵点。落实分级包联机制,组织工

作专班,围绕汽车、电子、装备等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强的产

业,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大型企业,按照 “一企一策、

一事一议”的原则,为其协调上下游、省际市际相关配套企业的

复工复产。

五要切实保障各项惠企政策落地。对近期国家和我省已出台

的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对中小微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提供低息贷款

等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宣讲和解读,确保各项政策及时惠及企业,

切实降低企业风险和成本,有效提升企业获得感。

请各市、雄安新区管委会于3月16日前将本地区复工复产

工作总结 (包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复工复产总体情况、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具体举

措、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下一步工作措施等)报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请将此文转发各县 (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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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曹征、郭晓琳

联系电话:0311-87800017、87908713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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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依托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的通知

冀工信两化函〔2020〕260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信发

〔2020〕4号)要求,依托工业互联网推动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和

达产达效,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疫情科学精准防控。各市工信部门要依托现有工业

互联网平台资源,开展医疗防疫物资的供需精准对接、高效生

产、原料保供和储备调拨。鼓励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工业企业依

托工业互联网平台为病毒检测分析、疫苗新药研发提供信息化支

撑。支持工业互联网企业与工业企业合作,探索利用工业互联网

开展疫情监测分析、员工流动管理、防疫措施管控等服务,强化

工业企业科学精准防控能力。

二、加快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组织我省企业上云供给资源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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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商丰富 “云服务一站通”产品品类,提升产品质量,完善服

务内容,加快各类产品和服务的迭代升级。针对重点行业、重点

产业集群的具体需求,研发推出一批实用性强的免费云产品和云

服务,降低企业复工复产成本。引导中小企业适应疫情防控常态

化要求,加快企业上云步伐,推行协同研发、共享工厂、电子商

务、远程服务、在线办公、网上招聘等新型生产方式,加快提高

复工复产率。

三、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适应疫情防控要求为契机,

创新思路和方法,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围绕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以行业龙头企业为重点,深化5G、工

业APP、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工业互联

网新技术应用,推广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

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建设省级工业互联网重点项目库,分

行业、分区域、分类别对入库项目进行定期调度,指导企业利用

工业互联网赋能传统产业,尽快恢复企业正常生产能力。

四、打通产业链堵点和断点。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全要素、

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连接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内有影

响力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在我省落地,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精准对接,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各

市工信部门要利用本地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强生产协同风险预

警,对于可能停产断供的关键环节,提前组织柔性转产和产能共

享,以信息化手段保障产业链稳定。鼓励有条件的工业互联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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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细分行业的产业链数字地图,梳理分析我省产业链薄弱环

节,为全省强链、补链、延链提供支撑。

五、建设完善数据融通平台。采取市场化方式开发建设 “河

北省工业企业复工复产云服务平台”,整合国内大型工业互联网

平台资源,按细分行业提供返岗招聘、产业链协同、金融合作、

物流配送、线上洽谈、网上培训、政策咨询等一站式云化服务,

着力解决企业面临的产业链缺失、资金不足、人力短缺、运输不

畅等问题。各市工信部门要积极指导本地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

将自身资源与平台进行对接,提高资源复用率;组织本地工业企

业通过平台开展在线业务应用,提升企业生产要素保障能力。

六、强化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完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导向目录,加大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制造业+互联网”模式

应用、企业上云等重点项目的支持,指导有条件的企业积极争取

国家工业互联网相关试点示范,建立工业互联网专家库,定期开

展重点项目专家会诊,利用视频会议、网络培训、在线沙龙等形

式指导企业做好项目建设。各市工信部门要及时总结一批好经验

好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带动更多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应

用,促进本地区全面复工复产和达产达效。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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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 北 省 通 信 管 理 局

关于进一步加快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通知

冀工信两化函〔2020〕29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信发展管理办公

室,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中国移动河北

分公司、河北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中国铁塔河北分公司:

为贯彻落实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

快发展的通知》(工信厅信管 〔2020〕8号)、 《河北省政府关于

推动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意

见》(冀政发 〔2018〕8号)要求,进一步加快我省工业互联网

发展,推动 “新基建”落地实施,促进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应用,

培植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企业升级,培育新动能,带动创

业就业,利当前惠长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夺取疫情防控和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快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

(一)开展工业互联网外网建设。加快推进宽带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建设覆盖全省的高质量外网。加快

5G网络建设,力争建设5G基站1.5万个,2020年底前实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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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设区市5G网络全覆盖。实施 “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

持续推进IPV6规模部署,支持IPv6在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融合创新发展。加快宽带基础设施改造升级,面向重点场所优先

覆盖 “双千兆”网络,建设企业外网标杆网络,推广支持高性

能、高灵活、高安全隔离的新型企业专线应用,提升企业外网网

络承载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工业企业专线和宽带网络平

均资费15%左右,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对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企

业上云服务给予更大优惠。

(二)推动企业内网改造升级。鼓励工业企业加快构建企业

内网,扩大网络覆盖范围,提高生产设备联网率。开展企业内网

改造升级试点,在钢铁、石化、医药等行业龙头企业推广应用时

间敏感网络、5G、无源光网络、窄带物联网等新一代通信技术,

推动IT网络和OT网络的融合,支撑海量终端设备接入。鼓励

电信运营商和工业企业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形成企业工业互联网

内网升级改造解决方案,并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应用,打造1-3

家工业互联网内网标杆。

(三)推进标识解析体系二级节点建设应用。持续完善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性能,拓展行业、企业接入范围,增加

标识注册量和解析量,丰富标识产品应用。加快标识解析创新应

用,积极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和汽车及零部件、机械加工、食品、

医药等省内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加快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集

成创新应用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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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建设

(一)加快本地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在钢铁、装备、食品、

电子信息等优势行业,培育一批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内

部各类应用的综合集成和云化改造迁移,实现工业数据采集、分

析和云端汇聚。积极推进省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与海尔、金蝶、

智能云科、电信运营商等工业互联网企业对接,力争每个设区市

至少培育一个面向行业或产业集群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制造

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聚集发展,全

年重点培育各级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30个。

(二)引导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落地。加快阿里、海尔、

华为等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我省重点企业合作项目的落地实

施,推进海尔COSMOplat平台河北子平台建设,打造雄安绿色

智能创新中心,赋能河北工业企业。积极推动河北工业企业与国

内知名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合作对接,推动河钢数字钢铁行

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建设,完善各地服务体系,推动平台在钢

铁企业落地实施。全年推动2个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河北布

局。

(三)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体系。鼓励省内工业互联网

平台企业结合我省七大优势行业和百亿元以上产业集群特点,进

一步优化产品功能,丰富产品内容,逐步覆盖工业全系统、全产

业链、全价值链。发挥平台服务商主体作用,建立完善服务渠

道,构建本地化服务体系,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加强对落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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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的培训和管理。鼓励平台企业建设集产品展示、洽谈交

流、测试培训为一体的工业互联网体验中心,提升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综合服务能力和水平。

三、完善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

(一)强化工业互联网外网安全保障能力。谋划建设省级工

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平台,研究建立监测预警、信息通报和应

急处置等机制。深化5G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能力建设,扎实做

好5G网络设施安全、应用系统安全、数据安全等重点工作。推

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强信息基础设施核心设备态势感知和持续防御

能力建设,有效提高关键节点安全防护能力,促进我省工业互联

网外网安全防护水平全面提升。

(二)提高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范水平。继续实施工控

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完善工控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印发省级

工业领域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应急预案,依托国家平台构建全

省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和信息通报平台,探索企业侧工业信息

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提高工控安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

力;优选20家企业围绕工控安全检查评估、防护能力提升、应

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开展试点示范。

(三)实施企业分级安全管理制度。按照国家对工业互联网

安全相关要求,对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安全分类分级指南进行推

广,按照安全防护制度标准,开展工业互联网企业分类分级试

点,形成重点企业清单,实施差异化管理,提高安全管理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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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用性。

三、开展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

(一)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促进复工复产。充分发挥工业互

联网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连接优势,鼓励我省企业上

云供给资源池服务商针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求,推出一批免

费使用的云应用产品清单,助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开发

建设河北省工业企业复工复产云服务平台,整合相关工业互联网

平台资源,按细分行业提供返岗招聘、产业链协同、金融合作、

物流配送等要素保障服务,打通复工复产的堵点和难点,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和达产达效。

(二)继续开展 “制造业+互联网”模式应用试点示范。修

改完善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导向目录,重点围绕钢铁、装

备、建材、纺织服装、化工、食品、医药等七大工业主导产业,

开展试点示范项目创建,推动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

协同、服务化延伸、集成化应用、互联网 “双创”等新模式应

用,带动和促进生产组织模式优化、资源高效配置和质量效率提

升。面向省级 “双创双服”重点企业开展入企帮扶活动,引导大

中型企业谋划建设一批 “制造业+互联网”重点项目,推动企业

质量效益双提升。全年重点培育 “制造业+互联网”模式应用试

点示范项目50个。

(三)持续推动万家企业上云。进一步完善企业上云供给资

源池,优化产品及服务内容,健全云服务商本地化服务体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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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资源池供给能力和水平。鼓励云平台服务商针对不同行业或产

业集群,开展不同形式的企业上云推介会,建立清单式客户走访

制度,开展一对一服务,打造企业上云样板客户。完善企业上云

支持政策,开展企业上云系列对接活动,面向钢铁、装备、建

材、石化、电子、食品等行业,培育一批上云标杆企业,以点带

面,促进企业规模化上云。全年新增上云企业4000家。

五、优化工业互联网发展环境

(一)强化政策引导。全面对省政府 《关于推动互联网与先

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意见》 (冀政发

〔2018〕8号)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开展面向省市县三级 “双创

双服”重点企业的两化融合水平评估,认真分析现状问题和发展

趋势,立足本地实际和发展阶段,紧紧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做好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谋划和编制工作,提出 “十四五”时

期工业互联网发展目标、工作思路和重点任务,推出一批重大举

措和重大工程,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快工业互联网建

设和应用。

(二)增强支撑能力。建立政产学研用联动机制,面向高校、

科研机构、企业筛选设立工业互联网专家智库,发挥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联盟作用,推动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安全、应

用等产业组织建设发展。鼓励我省高校与工业互联网企业、制造

业企业合作,创办工业互联网实训基地、联合实验室,加快培养

一批复合型人才。推广企业首席信息官 (CIO)制度,实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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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培训工程,分行业对规模以上企业 “一把手”进行专题培训,

提高认识,激发企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内生动力。

(三)加强宣传培训。通过举办高水平的工业互联网主题论

坛、专题展览、学术研讨,深化国内外工业互联网企业与我省制

造业企业的交流合作,学习借鉴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做

法,提高我省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鼓励社会组织、工业互联网

企业举办面向制造业企业的各类专题培训、精准对接、实地教

学、研讨沙龙等活动,提高企业各层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积极

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加大对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宣传力

度,提高全社会对工业互联网的认知度和参与度,营造浓厚的发

展氛围。

2020年4月29日

(联系人:陈伟 0311-87908721 1881050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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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

关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

复工复产扩产保障供给的紧急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

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织做好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调度安排工作的紧急通知》 (国办发明电

〔2020〕2号),全力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

应保障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力促我省疫情防控重点

物资生产企业扩产保供,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市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属地管理职

责,加强对辖区内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组织协调,成立

以主管市长为组长,工信、市场监管、财政、发改、交通、应急

等部门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动员组织重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达

产,根据需要及时扩大生产能力,帮助企业及时解决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服务,要实行一企一

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全力做好生产保障工作。

二、狠抓关键环节。各市要迅速组织本辖区药品、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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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防护用品、消杀用品等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满负荷生

产;对有生产能力但已经停工停产的企业,组织协调企业早复

工、早复产、早达产;要根据省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组的要求,及

时协调解决本辖区国家和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关键原材

料、关键配套件的复工复产和达产。狠抓企业生产中面临的生产

人员和技术人员安排、生产设备和检测仪器采购、原辅料供应、

物流运输、流动资金、生产资质等相关问题,加强现场协调,特

事特办,提高办事效能。要保障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必需的水、

电、蒸汽等要素供应,要保障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员工防护用品的

需求。对需要省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请第一时间反馈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

三、加快技改扩产。积极支持药品,医疗器械、负压救护车

及其关键配套件生产企业,医用防护服、隔离衣、医用防护口

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普通口罩、医用防护眼罩、医用防护面

罩 (含N95口罩)、医用手套等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医用酒精、

84消毒液等消杀产品生产企业,医用防护服、隔离衣、医用口

罩等关键原材料生产企业,在规定限期内购买生产设备、检验检

测仪器等进行技术改造,扩大重点物资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

和安全生产水平,各级工业转型升级 (技改)专项资金、应急产

业发展资金按设备购置额的一定比例给予相应额度的补贴。

四、加强生产管理。各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要按照省

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要求,抓紧组织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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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原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及时完成生产任务,加强产品质量

管理,确保重点物资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并按要求及时上报产

量、产品库存等数据。涉及跨省、跨区域的设备购置,原材料、

配套件等物资供应问题,需要省级协调的,第一时间报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必要时省物资保障组报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调拨。

五、加强物资管控。将我省生产医用连体防护服、隔离衣、

医用防护口罩 (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 (由物资储备调拨函、

紧急物资调拨单调控)、医用隔离眼罩、医用隔离面罩及其重点

原材料 (如熔喷布等)等防护用品的生产企业纳入省级管控目

录,由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

障组对紧急医用物资实施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全力保障国家和

省紧急物资调拨需求,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调

用。没有省物资保障组调拨函,任何单位不准擅自调拨,否则,

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六、加快资质办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辟绿色通道,加强

应急审批,按照 “统一指挥、早期介入、随到随审、科学审批”

的原则,对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采取提前介入,同步开展

检验检测、技术审评和现场检查,实现一次性并联快速审批,依

法加快急需物资生产资质办理。

七、保证物资质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落实医疗器械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开展点对点驻厂技术帮扶及政策法规指导,确保

疫情防控重点物资质量,力促 “河北制造”医用防护品为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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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提供支撑保障。

八、加强金融扶持。各级金融机构全力支持我省疫情防控所

需药品、医疗器械、防护用品、消杀用品等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

产企业融资需求,对技改扩能项目、流动资金提供融资支持,执

行快速审批流程,融资规模足额满足,执行利率优惠政策。各市

要迅速摸清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对金融资金的需求,第一时间反馈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要及时开展银企对接,缓解重点物资生产企

业资金压力。

九、强化运输保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全面了解物资调拨和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物资、人员转

运需求,开具转运单,由省交通运输厅及时向相关运输车辆配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及人员运输车辆通

行证》,并通报目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全面落实对疫情防控

物资、人员运输车辆 “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保障优先通

行”的政策,给予绿色通道通行,免收车辆通行费。

十、实行特派员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选派处级干部进驻重

点物资生产企业,实行 “一对一”帮扶,建立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生产企业日动态报送机制,全面准确掌握企业生产、销售、存储

及原辅料供应情况,督导落实省级防控调拨任务。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职尽责,把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

企业复工复产、达产、扩产保供紧紧抓牢抓实,一旦发现不担

当、不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落实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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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严肃问责追责。

附件:河北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名单 (第一批)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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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0年河北省工业企业

技术改造工作要点》的通知

冀技改办〔2020〕1号

一、总体思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九届九

次、十次全会工作部署,坚持 “三六八九”工作思路,结合 “三

创四建”活动,进一步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作用,加强统筹

协调,抓服务、强保障、搭平台、促招商、补短板、强机制,持

续推进全省新一轮技术改造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推动全省工业向智

能化、绿色化、高端化、链条化方向发展。

二、工作目标

全年实施1000个左右省工业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重点

支持100个左右区域带动效果大、行业引领作用强、技术装备和

产品水平高、对工业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示范效应的重点技术改造

项目,全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速保持5%左右。

三、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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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解年度目标任务。强化目标管理,压实主体责任,

结合各市工作实际,制发工业技改目标任务分解通知,将全省工

业技术改造投资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个数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到各

市,确保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速度5%左右及1000项重

点技改项目。

(二)开展2019年省工业转型升级 (技改)重点建设项目专

项资金项目复查 (2020年3月底前)。围绕专项资金到位情况、

项目建设进度、存在的问题等,组织各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对

2019年获得支持的98个项目逐个进行复查,对专项资金漏拨、

迟拨、挪用等问题按程序提交财政、监察等部门,对项目建设中

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按照职责抓紧解决,确保项目按期建设、如

期达产。

(三)充分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作用 (2020年1月-12月)。

提升2020年省工业转型升级 (技改)重点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使

用效率,1月底完成2020年第一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3月

底前启动项目评选工作,评选支持一批亩产效益高、带动作用

强,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先进制造业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改造项

目,6月底前下达专项资金计划。抓好现有已批复设立的参股基

金管理运作,6月底前向基金管理机构推荐优质项目资源,督促

参股基金加快推进项目尽调、资金筹集,尽快形成投资,力争年

底前成功投资2个以上基金项目,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四)继续实施千项技改工程 (2020年3月-7月)。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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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2020年千项技改项目申报工作,组织各市围绕装备制造、

钢铁、石化、建材、食品、纺织服装、医药、电子信息和轻工等

重点行业及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改造、服务化改造、高端化改

造、创新能力提升等5大行动申报2020年省工业企业重点技术

改造改造项目。2020年省工业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的申报侧

重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重点支持强链、补链、建链、延链类

项目列入年度计划。

(五)下达千项技改项目计划 (2020年7月前)。按照评审

程序组织开展千项技改项目评审,7月底前印发2020年省工业

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向金融机构、媒体、有关部门推介

省千项技改项目,争取金融支持。

(六)深入实施分级协调推进机制 (2020年7月)。结合印

发的2020年省工业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计划,配套制发重点

技改项目分包服务工作方案,明确项目责任人、分包服务重点,

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问题。对投资5000万元以上千项

技改项目实施台账管理,总投资10亿元以上技改项目由省工信

厅负责,总投资1亿元至10亿元的,由市级负责,5000万元至

1亿元的,由县 (市、区)级负责,实行 “一企一策”、“一项一

策”,全力做好服务协调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早日投产。

(七)强化投资调度 (2020年1月-12月)。工信、统计部

门要加强投资调度,实时根据工业技改投资增速情况,采取座谈

会、实地调研等形式对各地开展投资调度入统辅导。推进工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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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投资数据全量统计,强化统计业务培训和宣传辅导,指导各地

工信部门从工业技改项目的立项 (备案或核准)主动介入,提前

做好与企业的沟通协调,各地统计部门要从源头抓好项目投资入

统、统筹调度,提高数据填报质量,避免错统漏统。

(八)加强政银企对接 (2020年12月)。举办省级政、银、

企工业技改项目对接会,发布省千项技改项目,推广金融产品,

争取金融资金支持,为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融资

环境。指导市县分级组织银企对接活动,以 “百千万”民营企业

和107家县域特色产业为重点,为企业融资提供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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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全省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冀制强省办〔2020〕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制造强

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三年

行动计划落地见效,省制造强省办制定了 《全省加快推进工业转

型升级2020年工作要点》,现印发你们,请按照职能和任务分

工,认真抓好落实工作。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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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2020年工作要点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省政府系列

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为深入推进实施省政府工业转型升级

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克服疫情带来的困

难局面,力争如期实现各项任务目标,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

发展,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制造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三六八九”工作思路,大力开展 “三创

四建”活动,深入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和

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持工业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 “十三五”规划和工业转型升级系列三

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为建设新时代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提供坚

实支撑。

二、主要目标

实现工业稳中有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5%左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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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0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规模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0%以上,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达到20%。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加快,工业技改投资同

比增长5%,实施省级重点技改项目1000项左右。企业创新能

力不断增强,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800家以上,科技型中

小企业达到8.5万家,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修订

100项以上。民营经济活力持续迸发,占GDP比重达到68.5%

左右。绿色发展水平继续提高,压减钢铁产能1400万吨、平板

玻璃840万重量箱、焦炭200万吨,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3万辆

(标准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减排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

务。

三、重点任务

(一)稳定工业经济运行。

全力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深入落实好省政府 《关于打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确保工业企业顺利复工复产。落实 “三创四

建”活动总体要求,持续深化 “双创双服”,进一步完善规上工

业企业省市县三级包联机制,用好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

帮助企业纾难解困。加大规上企业培育力度,通过大力实施重点

培育一批、竣工投产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引进转化一批、整合

重组一批、解困复规一批等 “六个一批”,新培育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800家。(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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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优化区域产业布局。

深入落实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指导意见,指导各市培

育壮大主导产业。深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振兴,围绕12条路径,

抓好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发展规划落地,加快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

群,新增年营业收入超50亿元、超100亿元的集群6家和4家。

推动区域转型升级试点示范,争创2家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创建4个省级工业转型升级试点示范县 (市、区)。(责任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各市人民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三)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施高技术产业化工程,推进大数据与物联网、生物医药健

康、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先进环保等10个专

项行动,滚动实施200项高技术产业化和应用示范项目。推进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石家庄

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京津冀大数据综合示范区、北戴河生命健

康产业创新示范区等国家级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31个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做多做强市场主体,筛选发布2020年河

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百强领军企业和创新百强企业名单,加大舆

论宣传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培育特色新兴产业,以张家口冰雪

产业园为重点加快培育冰雪装备产业,以张家口怀安、唐山开平

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和6家省级应急产业示范基地为重点加快
—3221—



培育应急产业,以石家庄、保定、唐山等为重点加快培育被动式

超低能耗建筑产业。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步伐,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3万辆 (标准车),力争5.5万辆 (标准车)。(责任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各市人民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深化工程,实施省级重点技改项目

1000项,力争实现规上企业技改全覆盖,发挥技术改造专项资

金引导作用,围绕推进产业链条化、产品高端化、生产绿色化支

持一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深入落实 “万企转型”行动,加快培

育 “工业诊所”,累计创建数量达到50家;建立完善线上线下结

合的服务体系,服务企业1000家;持续开展企业综合绩效评价

试点效果评估,推广典型经验。实施工业强基专项行动,加快突

破关键领域瓶颈技术,实施5-10项省级工业强基项目,积极争

创国家制造业专项。加快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筛选储备一

批爆款产品,总结推广细分市场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经验,培育提

升省级以上单项冠军产品、示范企业,争创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各市人民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

(五)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企业后

备培育库,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8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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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万家。实施创新平台倍增计划,新建省级以上工程研究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100家;新建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

心、产业技术研究院150家。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快制造

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围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等重点领域,制定省地

方标准15项以上,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修订100

项以上。推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力争规上制造业企业研

发机构建有率达到30%,新增20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培

育2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深化 “工业设计+”行动,加快工

业设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办好第三届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和金

芦苇工业设计奖,培育省市工业设计中心50家,打造一批制造

业设计领军企业。(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各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六)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提升两化融合水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贺信精

神,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高质量筹办好2020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实施

信息技术发展壮大工程,加快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

新型显示、现代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力争电子信息

产业保持两位数增长,抓紧筹办国家数据交易中心和河北省数字

经济联合会,创建10个省级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开展制造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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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行动,支持大中型企业加快建设企业级、行业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培育50个 “制造业+互联网”模式应用试点示范项

目。开展智能制造提升行动,围绕机器人、农机装备、智能装

备、先进工程与专用装备等重点领域继续评定省级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产品,加快推广智能产线机器人集成,培育100个省级数

字化车间。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各市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增强民营经济活力。

深化民营企业 “百千万”提升工程,强化122家民企集团精

准帮扶,打造一批百年老店和 “民企航母”,推动千家领军企业

提质增效,助力万家民企转型升级。扎实推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

账款清欠工作,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清欠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督促各级各部门对剩余无分歧欠款分类逐

项制定清偿计划,力争2020年底前无分歧欠款应清尽清,不增

加新的拖欠。健全完善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新

认定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家。营造民营经济发展浓厚

氛围,抓好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宣贯,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

公里”,办好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大会,选树表彰百家优秀民营企

业和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各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八)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扎扎实实去产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严格执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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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能耗、水耗、质量、技术、安全等标准,倒逼过剩产能退

出,压减退出钢铁产能1400万吨、煤炭600万吨、平板玻璃

840万重量箱、焦炭200万吨,完成去产能三年行动计划。深化

绿色制造工程,落实国家 《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以绿色工

厂、绿色园区、绿色产品和绿色供应链试点示范为抓手,积极申

报国家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引领重点行业绿色转型,累计建成

100家绿色工厂,推进工业节能节水工作,争取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推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陶瓷等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制定完善重点行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地方标

准。巩固 “散乱污”企业整治成果,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实现动

态 “清零”。完成城市重点污染工业企业退城搬迁年度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

等,各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

部署,认真落实省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和省 “两会”精神,充

分认识推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到思想和行动与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高度统一。(责

任单位: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人民政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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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区管委会)

(二)加强组织领导。

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横

向加强省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及科研机构的配合,纵向推动各市

政府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利用多方资源,借势借力、协同发力、

形成合力。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任务分工,积极研究落实配

套支持政策,同时加强对本系统市县部门相关工作的指导和推

动。各市要继续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

作机制,加强各县 (市、区)和市级各部门间协调联动,压实目

标责任。(责任单位: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

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强化督导考核。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要求,规

范开展督导检查工作。各市、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每季度向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各成员

单位同时按照省政府电子督查系统要求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

送各项指标完成情况,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按要求报送省政

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市、部门发出警示,督促

加快进度,对因主观原因造成工作未开展或落实极度不力、成效

与目标差距很大的,按照相关规定采取 “约谈、通报、报告、考

核、问责”五步工作法进行处理。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根据省政府对系列三年行动计划督查总体部署,适时进行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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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年底对全省落实情况进行总结,按要求报省政府。(责任

单位: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人民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四)营造良好氛围。

充分利用微信、网站等新媒体和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加强

工业转型升级政策宣传和典型推广,积极联系河北日报、河北电

视台、新华网、长城网、河北新闻网等主流媒体对工业转型升级

进行系列专题报道,在网易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微

信等平台进行广泛宣传。用好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扩大

“政企直通车”微信群影响力,创新中小企业 “百场万家”公共

服务活动方式,为企业送足政策、送好服务,加强企业家培训,

加大对优秀企业家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出工业转型升级的浓

厚氛围。(责任单位: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

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9221—



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

实施方案(2020-2025)》的通知

冀制强省〔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

门:

经省政府同意,为全面落实 《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推进我省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配套制定了

《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2020-2025)》,现印发你

们,请按照要求抓好落实。

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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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2020-2025)

为全面落实 《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

推进我省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展目标

全省应急产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力争到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6000亿元以上,其中应急装备产业占比60%

以上。张家口怀安、唐山开平国家级应急产业基地实力提升,6

个省级产业基地格局各具特色,20个超百亿元应急特色产业集

群,打造50种以上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应急装备和优势产品,

“2625”产业格局基本形成。相关技术领域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超100家,科技创新支

撑能力显著增强。建设3—5个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基地,应

急服务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二、重点任务

(一)聚焦九大重点,找准发展方向。围绕新型应急通信指

挥装备、高精度应急预测预警装备、高可靠风险防控与安全防护

产品、专用紧急医学救援装备和产品、特种交通应急保障技术装

备、重大消防矿山等抢险救援技术装备、智能无人应急救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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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突发事故处置专用装备、新型应急服务产品九大重点发展

领域和方向,制定产业发展鼓励政策,组建工作专班,集中要素

资源,逐一对接有基础的重点基地、园区、产业集群、企业和产

品,推动优势应急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专业化、标准化、系

列化发展,实现重点产业加速集聚、重点企业规模加快扩张、重

点产品提质扩能,快速提升全省应急产业综合实力 (各市人民政

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卫健委、省工业和信息和厅、省应急管理

厅、省科技厅)。

(二)加快产业布局,构建 “2620”体系

推动唐山开平、张家口怀安2个国家级应急产业基地加快提

升,打造6个省级应急产业基地,壮大20个营业收入超百亿元

特色产业集群,初步形成区域应急产业格局 (责任部门: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唐山

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重点建成高新智慧应急装备等五大应急

产业园区,力争到2025年应急产业规模超1500亿元以上,培育

营业收入超10亿元企业15家以上 (唐山市人民政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张家口怀安国家应急产

业示范基地,加快应急文化传播、科技成果转化与企业孵化、应

急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力争到2025年应急产业规模达150亿元

(张家口市人民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

技厅)。2020年制定省级应急产业示范基地暂行管理办法,每年

评定2个省级产业示范基地,重点推进石家庄、秦皇岛、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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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邢台、廊坊市等6个省级应急产业基地,到2025年底,

基地产业规模占到全省总量的60%左右 (石家庄、秦皇岛、保

定、邯郸、邢台、廊坊市人民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加快发展重点应急产业特

色集群,以园区为载体,推动产业协同,完善产业链条,到

2025年底,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的应急特色产业集群达到20个以

上 (各有关市人民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三)加强源头创新,增强创新能力

加强关键技术研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一体化的技

术创新体系,布局实施一批科研项目,推进应急技术装备自主创

新,强化技术供给。健全科技创新平台。加快相关技术领域重点

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

平台建设,力争到2025年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100家以上。

培育行业创新主体。培育一批应急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小

巨人’,树立一批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壮大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

创新型领军企业”。(责任部门: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

(四)加快数字转型,推进融合发展

建设河北省开放式应急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应急产品和服务

信息共享机制,加大应急技术、产品和服务交流推广力度。培育

一批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建设50个数字化车间,开发一批智能

装备和智能产品。打造10个以上5G+交通、医疗健康、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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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城市管理、环境治理、应急救援等应急示范应用场景 (责任

部门:省应急管理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厅)。加快

军工技术在应急产业的转化应用,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加强

军民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打造张家口北方军民融合山地冰雪装备

产业园,加快石家庄信息产业园等军民融合产业基地 (园区)建

设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军民融合办、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市人民政府)。

(五)培育专精特新,壮大骨干企业

培育一批集研发制造、集成创新、工程实施和运营服务为一

体的专业化企业集团。2020年制定省级应急产业重点企业评定

管理办法,实施动态管理,筛选发布100家省级应急产业重点企

业目录,推广一批应急产品和服务。到2025年底,力争超百亿

元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应急产业龙头企业5家左右,超十亿元的

重点行业骨干企业50家左右。培育一批特色明显、创新能力强

的应急产业领域的配套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一批配套协作关系

密切、具有发展潜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

(六)完善标准体系,加快提升品质

加快应急产业相关技术标准制修订,形成一批实用性和指导

性强的应急产业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实施企业标准 “领跑者”

制度,开发应急产业专用测量、测试设备,构建应急产业计量测

试服务体系 (责任部门: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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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推广一批应急领域工业设计典型案例,支持应急企业参加河

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等展会。支持张家口市怀安县和唐山市开平区

国家应急示范基地联合打造国内首个以应急设计为主题的专项工

业设计大赛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张家口、唐山市人民政府)。实施全产

业链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程,每年推出100项标志性

应急新产品。开展产品对标活动,在重点领域树立省级以上质量

标杆企业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

技厅、省市场监管局)。

(七)加强市场培育,加大产品推广

组织应急科普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家

庭、进学校、进公共场所的应急产品 “七进”行动。提升公众应

急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责任部门:省应急管理厅、省直有

关部门)。推进应急体验项目建设,支持企业投资建设应急文化

主题公园、纪念馆、科普园地 (基地)、应急避险模拟体验馆、

社区防灾体验中心、公共安全实训示范性服务平台等应急体验场

所及实训基地,积极开展公共安全技能培训 (责任部门:省发展

改革委、省应急管理厅等)。完善公共场所、基础设施、重大工

程等配置应急设施标准,加强学校、公共场所、高层建筑、交通

基础设施、矿山、危化品生产经营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应急设施设

备配置。实施综合减灾示范区、安全社区、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县

(市、区)等工程建设 (责任部门:省应急管理厅、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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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地震局)。

(八)加快开放步伐,加强国际合作

支持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高端产品,

学习借鉴先进服务理念,每年组织1-2批面向 “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国家知名企业的精准招

商,每年组织重点领域的企业参加国际国内特色应急展览、双边

或国际论坛及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每年引进10个以上应急产业

重点项目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

务厅)。促进怀安、唐山等应急产业基地与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

园 (救援服务)合作,构建京津研发+河北制造的应急产业跨区

域协同发展体系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省商务厅)。支持唐山办好一年

一度的中国·唐山国际应急管理大会 (责任单位:唐山市政府、

省应急管理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九)提高产业能力,完善储备体系

建设3-5个左右水平较高、反应快速的应急物资生产能力

储备基地,实现特殊应急产品关键时刻 “产得出”,2020年制定

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基地及储备企业管理办法,基地和企业名

单,每两年实施动态调整。支持医药企业建立京津冀鲁小品种药

(短缺药)供应保障联盟,打造国家级小品种 (短缺药)集中生

产基地 (责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应急

管理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建立应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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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储备与实物储备、社会储备为一体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责任单位: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商务厅,各市人民政府)。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收储机制,做

到关键时刻 “调得出”“用得上”(责任部门:省发展改革委、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应急管理厅、省财政厅)。

三、政策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应急管理厅、省科技厅牵头由相关部门组成的应急产业

发展协调工作机制;相关市政府也要本区域应急产业发展协调机

制;建立支持应急产业全产业体系各类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

组织发展,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基本构建部门协调、

上下联动的应急产业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全省应急产业发展。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

应急管理厅、省统计局等省直有关部门,相关市人民政府)

(二)加大财政支持。建立政府引导应急产业发展投入机制。

在现有政府引导基金下设立我省应急产业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投

资应急产业项目。省级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应急产业发展,制定资

金使用方案,明确重点支持方向,支持国家级、省级应急产业示

范基地和应急特色产业集群建设,2020年制定应急产业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每年发布重点支持方向,实施一批重点产业化和示

范应用项目;完善应急领域重大技术装备首台 (套)、新材料首

批 (次)和软件首版 (次)产品综合保险的补贴办法 (责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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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

省应急管理厅)。

(三)加强融资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应急物资生产企业贷

款给予优惠,完善应急产业项目和技改扩能项目补贴办法,引导

融资性担保机构降低担保费率 (责任部门:省财政厅、人行石家

庄中心支行、省银保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

(四)支持项目建设。应急产业项目优先纳入河北省重点项

目库,享受各项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政策。对于应急装备产业链关

键环节且具有核心技术的项目,列入省重点项目的投资额可放宽

到2亿元 (责任部门: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

符合国家、我省产业政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对应急

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用地予以支持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

发展改革委、各市人民政府)。

(五)强化人才支撑。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应急产业人才

引进、培养和服务体系。加强专业学位教育和继续教育,支持有

条件的高等学校开设应急相关专业,推动各方联合培养应急救援

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责任部门:省教育厅)。建立应急产

业专家库,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落实各项福利待遇 (责任部门: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应急管理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六)支持产品推广应用。支持重大应急装备和产品推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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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于具备实现产业化条件的应急产品,通过招标方式加大政

府购买力度,以带动市场主体推广应用,培育领军型企业 (责任

部门: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厅)。建立健全应急救援补偿机

制,对于重大应急创新产品首次应用的企业和单位给予奖励和补

贴,对征用单位和个人的应急物资、装备等及时予以补偿。(责

任部门: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七)加强产业动态管理。建立全省重点应急企业联系点制

度,对应急产业发展情况开展动态监测分析,密切跟踪应急产业

发展情况,加大产业政策宣传,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和做法。(责

任部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直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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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应急产业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分工的通知

冀制强省办〔202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

门:

为推进 《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 《河北

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 (2020-2025)》的各项任务目标

按照时间节点落地落实,提出了16项重点任务、50项具体工

作,逐一明确了责任单位和时间进度。请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增

强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对照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重点

任务分工表 (见附件),细化时间表、制定路线图,倒排工期、

逐项推进、狠抓落实,全力推动我省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

应急产业规划目标如期实现,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做出贡

献。

附件:河北省应急产业发展规划重点任务分工表

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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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行动计划(2020-2022年)》《河北省现代通信产业链

集群化发展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

冀制强省〔2020〕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

部门:

《河北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 《河 北 省 现 代 通 信 产 业 链 集 群 化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年)》已经省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

各地各部门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 河北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集群化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年)

2.河 北 省 现 代 通 信 产 业 链 集 群 化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年)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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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新型显示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行动计划(2020-2022年)

新型显示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

导性产业,加快发展新型显示产业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为促进我省新型显示产业链条化、集群化发展,推进全

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面临形势

国际方面:近年来,新型显示产业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

来,规模持续扩大,形成日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错位发展竞

争格局。日本面板产能收缩,把控上游玻璃基板等材料核心技

术;韩国不断巩固OLED优势,抢先布局新兴技术;中国大陆

产业规模快速增长,重要地位逐渐确立;中国台湾地区深耕液晶

显示,在 Micro-LED加快发展。2019年,全球新型显示产业

总出货面积约2.34亿平方米,营收规模约1973亿美元。在存量

竞争背景下,尺寸大型化和形态柔性化成为当前显示产品市场主

要驱动力。在应用市场带动下,液晶显示技术并没有停止进步,

OLED加速完善,微显示、印刷显示、量子点显示等新兴技术

不断涌现,未来的新型显示产业将是多种技术互补的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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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方面:2019年,我国显示行业总体平稳增长,全球市

场地位进一步稳固,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以合肥、上

海、南京和昆山为代表长三角,以深圳、广州、厦门为代表珠三

角,以重庆、成都、武汉为代表的成渝鄂4大产业集群。北京、

深圳、重庆、合肥、广州等液晶显示优势明显,上海、河北、成

都等柔性显示发展迅猛,厦门积极布局微缩显示。目前,我国建

成和在建面板产线45条,其中AMOLED产线16条,设计总产

能超2亿平方米/年。2019年,我国大陆地区显示行业产值3753

亿元,全球市场占比约28%,仅次于韩国位居全球第二。显示

器件出货1.19亿平方米,全球占比约51%,已经连续两年位居

全球第一。

我国新型显示产业进口依赖度较高,产业链上游的玻璃基

板、光学膜、液晶材料、蒸镀机等关键材料与核心设备被美国、

日韩等企业垄断,基础材料、关键设备国产化率48%、10%。

如果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得不到控制,在 “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将导致一旦出现上游

断供,下游厂商将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企业的生

存和产业链的运转都将面临 “卡脖子”风险。长期来看,疫情影

响或将加速包括新型显示在内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全球范围内产业

转移和重新布局,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省内方面:我省新型显示产业形成了玻璃基板、液晶材料、

OLED材料、功能膜材料、光刻胶等基础材料,显示面板及模
—9421—



组、显示终端等较完整的产业链,主要分布于石家庄、廊坊、邯

郸、辛集等市。近几年,产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平均增速

10%以上,具备了快速提升基础。2019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约340亿元,同比增长13%。但也存在产业规模较小、产品结

构不优、研发创新能力不强、高端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机遇

与挑战并存。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围绕制造强省建设,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

驱动发展为核心,打造 “1+5”产业空间格局。持续提升 “固基

强屏建端”能力水平,巩固提高基础材料优势,做强做优面板及

配套件,建设培育终端整机。超前布局前沿显示技术,加强技术

协同创新。拓展应用需求市场,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强链、补

链、延链,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力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打造国内有影响力的新型显示先进制造业产业链集群,推动制造

业升级,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二)基本原则

创新引领,前沿布局。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导

向、产学研紧密合作的多层次、多要素联动的创新驱动体系。突
—0521—



破关键共性技术瓶颈,探索前沿引领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

主体集中,区域聚集。鼓励垂直整合和横向合作,培育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骨干龙头企业。科学空间布局,推动聚集发展,推

进区域内资源高效利用,实现错位互补发展,打造新型显示产业

链集群。

共享开放,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共享

合作机制,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加强产业深度合作。实施更加主

动的开放战略,坚持 “引进来”与 “走出去”并举,高效利用全

国乃至全球创新资源,实现协调发展、共赢发展。

需求驱动,强化应用。扩大高质量供给,引导和挖掘行业新

需求,以需求促应用,以应用促发展。拓展在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应用,发挥新型显示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带动作用。

(三)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全省新型显示产业力争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达550亿元,年均增速15%以上;收入超百

亿企业达到2家;培育引进2-3家新型显示整机企业,10家以

上重点配套企业。

———聚集效应明显提升。 “1+5”产业空间格局快速形成

(雄安新区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以及石家庄液晶显示、

廊坊柔性显示、保定光学膜材料、邯郸电子特气、辛集配套应用

5大产业集群),建设国内有影响力的新型显示先进制造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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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集群。三氟化氮、有机发光 (OLE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

(TFT-LCD)、玻璃基板等基础材料本地化配套率达50%以上。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TFT-LCD材料、OLED材料、

三醋酸纤维素酯膜 (TAC膜)、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等上游基础

材料技术水平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全面掌握 AMOLED显示技

术,微显示 (MicroLED)、印刷OLED等前沿显示技术取得较

大突破。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5%,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院士工作站等达到20家,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全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主要预期指标表

指 标 类 别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370 450 550

主营收入超百亿企业 (家) 1 2

培育引进配套企业 (家) 2 3 5

省内优势基础材料本地化配套率 (%) 20 30 50

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 4 4.2 4.5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院士工作站等数量
(家) 15 18 20

  三、重点任务

组织开展产业链提升延伸、产业深度聚集发展、技术创新升

级和应用需求拓展专项行动,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推动新型显示

产业链条化、集群化发展。

(一)产业链提升延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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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显示技术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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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材料巩固提升工程 (“固基”工程)。以高性能化、多功

能化、绿色化发展为主攻方向,面向传统和新兴领域应用需求,

进一步提升单色液晶材料、TFT-LCD液晶材料、液晶玻璃基

板、视窗屏蔽玻璃、光学膜、OLED材料、彩色光刻胶、电子

特气等基础材料技术水平,巩固国内市场优势地位。引进发展滤

光片、偏光片、溅射靶材、掩膜版等材料。开发面向面板工艺制

造的半导体制备设备、高世代液晶玻璃基板成套设备和5.5代及

以上蒸镀、成膜、激光退火等关键设备。(责任单位: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显示面板持续壮大工程 (“强屏”工程)。提升现有中小尺寸

AMOLED面板、TFT-LCD模组、单色液晶显示屏等质量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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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水平,扩大生产规模,向高端化、轻量化、长寿命、低功耗发

展。积极引进京东方、华星光电等知名高世代显示面板生产商,

推进大尺寸AMOLED面板、中小尺寸AMOLED柔性折叠屏、

全面屏、Micro-LED面板、量子点显示面板等研发及产业化,

做强面板产业。到2022年,年产高端柔性手机面板2000万

片。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显示终端培育发展工程 (“建端”工程)。支持手机等智能显

示终端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扩大生产规模,向高端化、品牌化、

服务化方向发展。支持面向国防、军事、航天、海洋等领域特种

显示产业发展。积极扩大新型显示在家电、汽车、新型消费类电

子、通信终端、仪器仪表等量大面广领域的创新应用规模。培育

引进车载显示终端、可穿戴设备等终端整机骨干企业。(责任单

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专栏1 产业链提升延伸行动

上游
材料
设备

  玻璃基板。巩固6代TFT-LCD玻璃基板及成套装备制造国内领先
水平,到2022年,形成年产250万片生产能力。推动OLED柔性基板材
料、载板材料、8.5代以上TFT-LCD玻璃基板的研发和产业化。开发

0.4mm及以下厚度的玻璃基板产品,研发高耐热性能玻璃基板产品。
OLED材料。加快推动OLED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建设,到2022

年,形成年产OLED材料5吨以上的生产能力。推动AMOLED高性能、
长寿命有机材料 (包括发光层材料、电子传输层材料和空穴传输层材料)
的研发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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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材料。推动高穿透率、高分辨率、快速响应的液晶材料,高世代
光配向液晶材料和负性液晶材料量产化,2022年,形成年产高世代线用

TFT-LCD液晶材料150吨、单色液晶材料50吨生产能力。
高纯气体及化学品。提升高纯度 (99.999%以上)三氟化氮 (NF3)

技术水平,到2020年,形成年产 NF312000吨生产能力。推动笑气、高
纯氯气及显影液、蚀刻液、水系剥离液等电子化学品研发和产业化。

光刻胶。持续扩大6代以上TFT-LCD用彩色光刻胶量产规模,到

2022年,形成年产400吨生产能力。推动AMOLED用正性胶的研发和产
业化,到2022年实现规模化量产。

光学膜。加快TAC膜的研发及产业化,提升现有光学TAC薄膜品质
至TFT级中端水平,关注TAC替代品,到2022年光学TAC膜产能超过

2500万平米。加快电磁波屏蔽膜、压力测试膜、光致抗蚀干膜量产化进
程。开发OLED高阻隔封装膜、柔性显示用CPI薄膜。

靶材。推动高纯度钼、铝、钛、铜等关键金属靶、氧化铟镓锌 (IG-
ZO)靶材的研发和量产,到2022年,形成高纯铜金属靶材800吨、高纯
铝金属靶材300吨生产能力。

显示芯片。加强与国内外相关企业合作,推动大尺寸、4K/8K120HZ
及以上显示驱动芯片、中小尺寸2K驱动芯片以及时序控制芯片、系统芯
片、外部补偿等显示芯片研发及产业化。

掩膜版。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领域企业合作,开展6代及以上低温多晶
硅显示 (LTPSTFT)等掩膜版和 AMOLED用精细金属掩膜版研发及产
业化。

玻璃基板设备。推动8.5代及以上全自动智能供料系统设备、节能全
氧燃烧窑炉、高精度智能成型设备、新型精密激光切割设备、自动化精密
检查系统的研发升级及产业化。

AMOLED设备。引进培育发展激光剥离、基板切割机、激光修复机、
面板贴膜机、面板撕膜机等关键设备生产企业。

中游
面板
模组

  推进第六代AMOLED面板及模组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建设,2022年
稳定达产,实现 AMOLED面板全柔性化,年产高端柔性手机屏幕2000
万片。加快5G异性手机显示模组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到2022年,力
争TFT-LCD触控一体化显示模组 (TLCM)产量达到1.5亿片。布局
实施印刷OLED显示面板、量子点显示面板、Micro-LED显示面板的研
发及产业化。

下游
终端

  着力引进3-5家笔记本电脑、智能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手机、
车载显示终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
及工业仪表、医疗仪表、飞机仪表等显示终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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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深度聚集发展行动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统筹规划全省新型显示产业空间

布局、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抓住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机遇,

借助京津、全国乃至全球人才和技术创新资源,推动新型显示产

业向优势区域深度聚集,努力形成雄安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

区,以及石家庄液晶显示、廊坊柔性显示、保定光学膜材料、邯

郸电子特气、辛集配套应用5大产业集群,打造协作配套、优势

互补的 “1+5”产业空间格局。(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

商务厅)

专栏2 产业深度聚集发展行动

  雄安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一批新型显示领域国家

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
中试基地、孵化加速器等研发机构,开展全息、柔性、量子点 (QLED)、Micro
-LED、印刷显示等前沿显示技术研发,形成研发成果的输出高地。

石家庄液晶显示产业集群。依托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强玻璃基板

和关键成套设备、TFT-LCD液晶材料等研发攻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水平,
提高产品市场导入率,打造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液晶材料与玻璃基板设备

生产基地,成为承接新型显示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转移和

重新布局有利时机,引进国内外大型液晶面板和整机企业,构建全产业链条,打

造液晶显示产业链集群。2022年,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亿元。
廊坊柔性显示产业集群。依托京南·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推动

AMOLED面板、OLED发光材料、彩色光刻胶、触控一体化显示模组等项目建

设,加快全柔性AMOLED面板及模组量产化进程,进一步扩大在全球智能手机

屏幕市场占比,扩大智能手机生产规模。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引国

内外知名掩膜版、显示芯片、光学膜、终端整机等企业落户,延伸产业链,迈向

中高端,打造京津冀区域柔性显示产业链集群。2022年,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力争

达到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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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光学膜材料产业集群。依托行业骨干企业,加强与荷兰霍尔斯特中心等

研发机构合作,开展高品质光学薄膜及其涂层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加快推进光学

TAC膜产业化项目建设,提升产品品质,扩大生产规模。发展电磁波屏蔽膜、压

力测试膜、光致抗蚀干膜等新产品,提升新型显示综合配套能力。建设全国领先

的特种感光材料、特种薄膜产业集群。2022年,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00
亿元。

邯郸电子特气产业集群。依托肥乡新型电子材料产业基地,加快发展三氟化

氮、六氟化钨等显示用特种电子气体材料,持续提升产品市场导入率,引进培育

发展笑气、高纯氯气等电子化学品知名企业,建设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电

子特气产业基地,推进集群化发展。2022年,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力争达到60亿

元。
辛集配套应用产业集群。围绕显示面板配套,加快推进手机玻璃盖板、溅射

靶材、触摸屏感知芯片、中小尺寸显示模组等项目建设,尽快形成产业规模。积

极引进国内外偏光片、滤光片、掩膜版等知名企业,扩大市场应用,建设新型显

示配套基础材料及元器件产业集群。2022年,新型显示产业规模力争达到30亿

元。

 (三)技术创新升级行动

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提升新型平板显示玻璃技术和装备

国家工程实验室能力水平,攻克玻璃基板成套装备、TAC光学

膜材料等关键技术,提升国产化配套率。支持优势骨干企业与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组建新型

显示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新建省级

以上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

心、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平台

5家以上。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教育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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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

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突破显示材料、新型背板、柔性面板等一

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强材料、器件、设备工艺研究,通过技术突

破带动产品创新,实现产品结构优化。实行重点项目攻关 “揭榜

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加快研究布局3D、激光、柔性、量子

点、全息、Micro-LED、印刷等新型显示技术,加强颠覆性技

术探索。引导企业跟踪新型显示技术前沿动态,加快新技术路

线探索和布局。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推动关键技术共享。引导面板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关键工

艺技术联合研发和成果共享,提高关键共性工艺制造水平。发挥

骨干面板企业引领作用,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开展对材料、器

件、工艺和关键设备共性技术联合攻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鼓

励企业联合参与国内外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探索建立创新成果专利池和共享机制,提高综合竞争力。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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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技术创新升级行动

关键
核心
技术

  新材料技术。开发5G天线用液晶材料、大尺寸AMOLED显示及照
明用高性能有机发光材料、新型胶体、柔性基板,以及大尺寸金属靶材和
氧化物靶材等基础材料。

新型背板技术。突破低温多晶硅 (LTPS)和氧化物 (Oxide)等先进
背板工艺,推动TFT-LCD向高分辨率、低功耗、窄边框等方向发展,
攻克AMOLED背板关键工艺技术。

OLED柔性技术。开发轻薄化和高可靠性柔性动态弯折AMOLED显
示技术,推进内折 (in-folding)和外折 (out-folding)两种主要折叠显
示屏技术开发;开发搭载屏下摄像功能的全面屏技术 (超窄边框),突破
屏下摄像技术在产品应用中瓶颈;开发超低频驱动和超高刷新频率技术;
开发AMOLED显示屏功能集成一体化技术,实现柔性触控和抗反射等功
能在屏内的一体化集成;开发大尺寸多轴可折叠柔性AMOLED屏幕技术
及产品化。

前沿
技术

  AMOLED微显示技术。开发近眼显示用高解析度OLED显示屏;开
发高精细玻璃背板工艺技术;开发高光效高色纯度的新型顶发射 WOLED
(白光加彩膜)器件等。

量子点技术。开发量子点彩膜技术,推进量子点在面板技术中应用;
开发新型量子点墨水和量子点印刷技术。

印刷OLED显示技术。开发新型可溶性红、绿、蓝有机发光材料、溶
液以及相应的印刷技术;研发50英寸级彩色印刷OLED显示面板,推动
产业化进程。

MicroLED显示技术。开发高性能高对比度LCD背光技术;研发高精
度 MicroLED图形化工艺及背板驱动技术,以及高分辨率 MicroLED全彩
主动发光显示屏。

开展卷曲及可拉伸显示技术。从显示材料优化、结构设计和终端机构
设计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和布局,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的商业化应用奠定坚
实基础。

关键
共享
技术

  大尺寸LCD工艺技术。铜工艺技术、阵列行驱动技术、新型不透光
成盒技术、光配向技术、高动态对比度技术、绿色制造工艺技术等。

中小尺寸LCD工艺技术。LTPSTFT-LCD全面屏技术、异形玻璃
切割技术、LCD面内指纹识别技术、高色域显示和高动态对比图像处理技
术、柔性LCD显示技术等。

OLED工艺技术。OLED影像增强处理技术、柔性AMOLED封装技
术、AMOLED驱动技术、OLED均匀性与寿命改善技术、柔性模组技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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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应用需求拓展行动

鼓励面板企业与终端企业合作,拓展显示产品在互联网、物

联网、5G、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应用,在中高端消费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在中小尺寸显示终端产品领域加快满足新兴消费需

求,加快推动AR/VR、可穿戴设备、车载移动显示终端等新型

产品创新应用,进一步扩大在健康医疗、安防监控、智慧交通、

在线教育、智能家居等领域应用范围。积极支持超高清显示产品

在冬奥会等国际重大活动中的应用。(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

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

革委等)

(五)提升开放合作水平

强化战略投资合作。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窗口期,与京

津加强在新型显示产业领域协同发展,积极有序承接京津产业转

移。发挥河北自贸区政策优势,加强与广东、江苏,以及三星、

华为、京东方、华星光电等新型显示发达省份和知名企业战略合

作,打造新型显示中高端产品进出口集散地。深化与中国电子信

息行业联合会、深圳电子行业协会等国家和地方重点协 (学)会

深度合作,实施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赴日韩、深

圳等国内外新型显示产业发达国家及省市开展专题招商推介活

动,引进一批偏光片、掩膜版、驱动IC、面板及终端等重大项

目。(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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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高层

次交流合作平台,开展新型显示产品成果展示,前沿技术研讨,

项目对接洽谈等。组织重点基地 (园区)和企业参加中国电子信

息博览会、韩国信息显示设备展览会、国际新型显示技术展等大

型国际展会,加强宣传推介。组织举办新型显示领域高级别产业

峰会、论坛等宣传推介活动,营造产业发展良好氛围。(责任单

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推动产业链精准对接。以各市县政府及其开发区为主体,围

绕产业链本地化配套、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合作、市场开拓、投

融资等,积极组织省内新型显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投融资机构参加的精准对接活动。发挥骨干面板企业

对产业链带动作用,对上游产品实现互信互认,鼓励面板企业加

大本地材料和设备的采购力度,降低配套成本,加强产学研合

作,破解产业发展融资难题。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发挥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协

调作用,强化顶层设计,明确责任分工,加强部门、行业、区域

间协作,协调解决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统筹政策、资

金、人才等要素资源供给,向新型显示产业倾斜支持。围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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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目标任务,省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分工,抓好工作落实。相

关市县政府及其开发区应发挥主体责任,制定具体措施,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充分发挥省数字经济联合会、省信息产业与信息化

协会、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等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为产

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统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

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专项资金及相关基金,把新型显示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作为重点予以支持。对于在我

省新落地的国内外知名新型显示企业、产业化项目按照 “一项目

一议”原则,通过贴息、股权投资、事后奖补等方式给予支持。

发挥省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引导作用,广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新型显示产业。(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三)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

配合,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型显示企业的支持力度。鼓

励银行保险业金融机构建立适应新型显示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

贷款评审制度,创新符合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保险产品和金融

服务。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布局内新型显示重大项目的信

贷投放。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显示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发行

各类债务融资工具。(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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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各

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引进培养高端人才。依托燕赵英才计划等重大人才工

程,围绕新型显示领域,着力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

团队,在住房、科研经费、个人所得税、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

方面给予支持,做好服务。鼓励采用兼职、短期聘用、定期服务

等方式,吸引京津高端人才来河北创新创业。探索多元化校企联

合培养模式,培养新型显示领域研发人才和实用型高端蓝领。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推动重大项目建设。针对我省新型显示产业链发展瓶

颈,依托优势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组织实施AMOLED升级改

造,以及柔性显示材料、中高端TAC膜研发及产业化等一批高

技术产业化和应用示范项目;在高端基础材料、新型面板及模组

等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示范应用工

程,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以关键工艺、装备、产品升级为重

点,组织实施一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推动企业向绿色化、智能

化、高端化发展。每年组织实施一批数字产业化专项,集中支持

一批新型显示重点项目建设。建立新型显示产业链重点项目库,

规范项目管理,不断提高项目实施质量效益。(责任单位:省发

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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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优化提升发展环境。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简政

放权,提升工作效率,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

法规和做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坚

持依法行政,加强行业管理,落实国家和省支持新型显示产业发

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开展 “三创四建”和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深化领导包联,建立健全帮扶工

作台账,坚持问题导向、因企施策,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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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省现代通信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行动计划(2020-2022年)

现代通信产业是构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供网络和信息服

务、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对

提升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响,抢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战略机

遇,加快我省现代通信产业发展,打造现代通信产业链集群,制

定本行动计划。

一、面临形势

国际方面:伴随着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全球现代通信产业

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半导体材料、通信芯片等材料和器件产地

主要在美国、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光刻机、检测等关键设备生

产商主要在美国、荷兰、日本;中国华为、中兴通讯、美国思

科、苹果公司、韩国三星、芬兰诺基亚、瑞典爱立信均为全球重

要通信设备生产商。欧美、日韩等国家积极开展5G与各垂直领

域深度融合应用,抢占标准和产业制高点。2019年,全球通信

设备产业规模约1.45万亿美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家

运营商开展5G商用。

国内方面:近年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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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分时长期演进 (TD-LTE)技术成为4G国际主流标准,

5G、固定宽带接入、光传输、移动通信系统等领域应用与发展

位居全球前列,长江三角洲地区 (江苏、上海和浙江等)作为我

国最大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聚集区,芯片制造、连接器件、通信设

备、系统集成等产品优势突出,珠江三角洲地区 (广州、深圳、

东莞等)移动通信基站、视听设备、智能手机等产量位居全国前

列,湖北武汉拥有全球最大光纤光缆生产基地。2019年,我国

通信设备制造业实现主营收入约4万亿元,生产程控交换机

790.5万线,手机17亿部,建设5G基站超过13万座。随着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快速推进,预计到2025年,我国5G基站建设数量约为

500万座,直接投资将达2.5万亿元,带动产业链相关投资超5

万亿元。

现代通信产业链条长、全球化分工合作程度较高,我国在高

性能半导体材料、核心芯片器件、关键设备领域仍主要依赖进

口。受疫情影响,各国为保护本国市场和相关产业,贸易保护主

义有所抬头,企业也将采取加强区域重要节点布局,缩短核心产

品供给环节,重构产业布局。

省内方面:我省通信产业起步较早,碳化硅 (SiC)、氮化镓

(GaN)、砷化镓 (GaAs)、陶瓷封装等基础材料特色突出,光电

转换模块、石英晶体振荡器、光纤连接器及线缆组件等发展迅

速,卫星通信、微波接力通信、数字集群通信等优势明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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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50亿元,但也存在产业规模较小,科技

成果转化程度不高,缺乏通信设备和终端制造企业,产业配套能

力相对薄弱等问题。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握信息技术代际跃迁和网络基础设施演进

升级的历史机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为契机,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整体竞争力为核心,推

动产业链条化、集群化发展,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施

一批科研成果转化,开发一批通信高端产品,培育引进一批优势

企业,完善配套体系,构建 “1+5”产业发展格局,提升产业基

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现代通信产业链集群,推动制造业升级,打造数字经

济新优势。

(二)基本原则

创新驱动,提质增效。整合创新要素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

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升产业

整体创新能力。

聚焦聚力,重点突破。选择重点环节,集中各类要素优先支

持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 “小巨人”和细分领域的 “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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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现优势环节率先突破。

延伸链条,集聚带动。实施 “固基、提芯、引端”工程,推

动产业集聚发展,打造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特色鲜明的现代通

信产业链集群。

开放合作,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主动承接

京津产业转移,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落地;积极拓展现代通信与

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应用,以应用带

动产业发展。

(三)发展目标

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省现代通信产业骨干企业研发投

入强度达到4.5%,新增10家省级以上研发创新平台,突破一

批关键共性技术,形成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品牌产品。

产业规模进一步壮大。全省现代通信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力争

达到400亿元,增速17%以上;培育形成一批创新型骨干企业,

收入超百亿企业达到2家;培育引进3-5家通信终端整机企业,

10家上下游重点配套企业。

产业聚集效应明显增强。 “1+5”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雄安新区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石家庄通信导航产业集

群、廊坊通信终端产业集群、保定基础材料产业集群、沧州通信

配套产业集群、秦皇岛通信软件产业集群),产业链整体水平大

幅提升,建设国内有影响力的现代通信产业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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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现代通信产业发展主要预期指标

指  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280 330 400

主营收入超百亿企业 (家) 1 2

培育引进配套企业 (家) 2 3 5

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 4 4.2 4.5

新增省级以上研发创新平台 (家) 2 3 5

  三、重点任务

(一)产业链提升延伸行动

现代通信产业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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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材料巩固工程 (“固基”工程)。持续提升8英寸硅外延

片、4英寸碳化硅外延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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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现有国内基础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技术竞争力;推进

12英寸硅外延片及6英寸碳化硅晶片、砷化镓、氮化镓衬底材

料、电子陶瓷材料、低温共烧陶瓷多层基板、大尺寸金属靶材和

氧化物靶材等关键材料研发与高精度加工产业化进程。(责任单

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芯片器件提升工程 (“提芯”工程)。提升现有多模式卫星导

航射频接收芯片、专用通信射频芯片、射频识别 (RFID)芯片、

光电模块等核心芯片及器件设计水平,向高速率、高稳定、低功

耗和高端化、小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加快推进太赫兹芯片、

射频前端芯片、智能终端芯片、5G基站宽带高频段功率放大器、

太赫兹器件、高端晶体振荡器、高速光电转换模块、光纤连接

器、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BT)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责任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

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设备终端引进工程 (“引端”工程)。大力引进国内外大规模

天线系统、基站设备、网络交换机、高端路由器、智能网关、通

信整机、存储服务器等网络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基础软件、中间

件、网络安全防护等软件与信息服务企业;5G智能手机及手机

零部件生产企业;智能终端设计、生产企业。培育发展智能服务

机器人、智能无人机、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车载终端、智

能水电气仪表、可穿戴设备等。(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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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融合应用带动工程。对接行业需求,在智能制造、智慧农

业、交通运输、医疗健康、教育、文化旅游、城市管理、环境整

治、应急救援等领域实施一批5G+融合应用示范。推进北斗导

航、专网通信、一体化融合通信指挥调度系统等在智慧养老、车

辆监控、轨道交通、地质勘探、智慧海洋、水利气象、应急保障

等领域应用,以创新融合应用带动产业发展。(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

专栏1 产业链提升延伸

  硅基外延片。提升8英寸硅外延片规模,提高SiC基GaN外延层品质,2020
年,新增GaN、GaAs、SiC晶圆2.4万片加工能力;2021年,新增FRD用8英
寸硅外延片57万片产能、IGBT用8英寸硅外延片年产能达到27万片;2022年,
形成年产6英寸SiC基GaN外延片1万片,12英寸硅外延片24万片能力。

衬底加工。开展碳化硅衬底研磨、化学抛光等技术产业化研发、关键设备研
制和整线装备产业化,2022年,实现年产碳化硅衬底加工整线装备40台 (套)。

陶瓷封装。推进表贴型电子陶瓷封装产线项目建设,2021年,形成年产18.6
亿只表贴型电子陶瓷封装能力。

印制线路板。加快5G通讯用高频高速线路板研发,2021年,实现高频高速
柔性线路板产业化。

通信芯片。提升现有薄膜腔声谐振 (FBAR)滤波器晶圆产线生产能力,2022
年,形成年产6英寸FBAR滤波器晶圆2万片,5G通信用FBAR滤波器芯片2亿
颗能力;建设太赫兹芯片研发和生产测试平台,推动太赫兹通讯和物质检测等工
程化应用,2022年,形成年产太赫兹芯片60万支能力。

关键器件。实施5G通信基站用射频前端套片及模块项目,2020年,形成年
产5G射频前端芯片3000万、模块5万套能力;提升现有GaN功放产能,2020
年,形成年产5G基站用GaN功放3000万只能力;开发小型智能化高稳定度晶体
振荡器系列产品,2020年形成年产小型智能化高端晶振150万只能力;加快光波
分复用器、隔离器产品产业化,2021年,形成年产5G光波分复用器20万只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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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终端与系统。推进应急通信装备及指挥平台产业化,2022年,形成年产
各类终端2000台 (套)能力;实施宽/窄带融合一体化通信指挥装备项目,2022
年,形成年产宽/窄带融合一体化通信指挥系统20套、宽/窄带融合基站、终端

5000套能力;开发专网通信终端和微信移动综合测试系统,2022年,形成年产甚
小口径卫星通信 (VAST)终端、卫星移动物联网终端等各类终端2万套能力,
运维服务客户超3万。

智能终端。着力引进3-5家智能手机、车载显示终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AR)、平板电脑、智能可穿戴,智能家居、智能安防、智能车载终端、智能
水电气仪表等终端生产企业。

 (二)产业聚集发展行动。紧抓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结合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统筹规划全省现

代通信产业空间布局,借助京津、全国乃至全球人才和技术创新

资源,推动现代通信产业向优势区域深度聚集,努力形成雄安新

区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石家庄通信导航产业集群、廊坊

通信终端产业集群、保定基础材料产业集群、沧州通信配套产业

集群、秦皇岛通信软件产业集群,打造布局合理、分区分类、协

作配套的 “1+5”产业发展格局,建设国内有影响力的现代通信

产业链集群。(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专栏2 产业聚集发展

  雄安新区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引领区。支持雄安新区布局现代通信创新资源,
建设现代通信领域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
研究院、中试基地、孵化加速器等研发平台,重点围绕5G、太赫兹、量子通信、
下一代互联网、核心芯片、关键材料与设备等核心技术开展集中攻关,形成研发
成果的输出高地。

石家庄通信导航产业集群。依托骨干企业,加快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通信专
用芯片器件、关键装备、卫星通信、专网通信系统研发和产业化。推进国家通信
导航与北斗卫星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整机企业,打
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中国通信与卫星导航城。2022年,产业规模力争达到1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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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坊通信终端产业集群。依托京南·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通信终
端,加快AMOLED面板、OLED发光材料、触控一体化显示模组等项目建设,
扩大智能手机生产规模。积极引进5G手机、智能车载终端等国内外知名通信终端
整机和零部件配套企业,打造京津冀区域通信终端产业集群。2022年,产业规模
力争达到100亿元。

保定基础材料产业集群。依托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碳化硅、氮化
镓、氮化铝、砷化镓等基础材料研发产业化,加强与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北京
大学宽禁带半导体研究中心等知名科研院所合作,推进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检测平
台、先进半导体技术研究院等项目建设,打造具有国内有较强影响力的基础材料
生产基地。2022年,产业规模力争达到20亿元。

沧州通信配套产业集群。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做大做强高精度、高密度、双
面多层印制线路板,加快发展手机电机、手机摄像头、晶振等智能终端配套元器
件、光纤光缆以及专用通信机柜等特种通信器材,打造北方线路板和电子元器件
产业基地。2022年,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亿元。

秦皇岛通信软件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基于5G等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嵌入式软
件、多媒体处理软件、通信网络安全软件、通用型通信管理软件等产品,打造通
信软件产业基地。2022年,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亿元。

 (三)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提升通信软件与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卫

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通信网信息传输与分发技术等国家级平

台建设水平。支持骨干企业与国内外现代通信领域知名科研院

所、高等院校及领军企业加强合作,新建10家通信领域产业创

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院、制造业创新中心等研发

创新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

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重点突破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电子陶瓷材

料、通信芯片与器件、产品检测等一批关键技术。实行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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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 “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推进基于新一代网络的高

速大容量光通信设备、数字信号处理器、网络处理器等关键零部

件量产化进程。开展大规模天线阵列、大容量光交换、无源光纤

网络 (PON)、软件定义网络 (SDN)、嵌入式操作系统、基础

软件、中间件等共性技术研发。积极开展量子通信、太赫兹等未

来通信技术前瞻性研究,抢占产业发展主动权和制高点。(责任

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标准体系引领工程。鼓励企业和行业组织积极参与信息通信

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制定严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

和团体标准,以标准化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责任单位: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专栏3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光通信:突破400G光模块电子陶瓷外壳和基于国产粉体的氮化铝 (AlN)基
板制备技术;解决低铁掺杂半绝缘3英寸高品质磷化铟 (InP)单晶衬底材料产业
化瓶颈;加快400G光模块核心材料国产化步伐。
5G通信:开展5G通信用半导体材料、电子陶瓷材料和高端恒温晶体振荡器

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低噪声、高线性GaAs器件电路设计以及低成本、低损耗
封装、5GMIMO基站用高功率、高线性射频开关设计等技术。

卫星通信:开展下一代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信关站技术、终端技术、卫星通信

Ku、K、Ka、Q、V频段射频前端关键技术研制工作;突破5G融合新一代卫星移
动通信总体架构设计、星地及星间频谱感知和综合利用、大动态条件下高速传输、
面向星地链路的鲁棒非正交多址接入收发等关键技术。

北斗导航:突破北斗多模系统级 (SoC)芯片、抗干扰芯片、导通一体化、低
轨导航增强、北斗航空追踪服务等技术;开展快速高精度导航网、低成本高精度
多源组合导航、时空大数据综合处理及服务等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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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通信:开展大容量毫米波通信、LoS-MIMO、交叉极化干扰抵消器
(Xpic)等技术研究;突破无中心自组网、波束切换天线等关键技术。

超低功耗物联网:突破环境自主复合补能、超低功耗无线通信、超低功耗动
态组网等关键技术;开展基于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大容量物联网系统、抗截获大
规模分散节点随机接入等技术研究。

量子通信:开展量子密钥分配、量子隐形传态、量子安全直接通信、量子机
密共享等技术研究。

太赫兹通信:开展基于固态电子学的太赫兹源和探测技术研究;突破太赫兹
无线通信系统、基于太赫兹载波的高速组网及接入、太赫兹微型射频模块、太赫
兹阵列天线及波束跟踪等关键技术。

 (四)优势企业培育壮大行动

优势企业壮大工程。结合实施省千家领军型企业计划,采取

内育外引等方法,培育一批智能终端研发生产和集成应用龙头企

业,吸引带动一批芯片器件、软件算法、专用设备等配套企业聚

集,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责任单位: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专精特新”培育工程。加强精准服务,引导现代通信领域

中小企业持续专注细分市场,强化核心技术研发,不断提升创新

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实现量质提升,形成一批行业细分领域竞争

优势明显的行业 “隐形冠军”“小巨人”企业,增强产业集群协

作配套能力。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科技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军民融合发展工程。推动 “军转民”技术孵化器建设,选择

一批科技含量高、辐射作用强、市场前景好的军民融合项目给予

重点支持,推进军用和民用高新技术双向转化应用,加快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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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产业化进程。通过合资合作、控股参股等方式,发展空天遥

感、卫星导航、专用通信等优势产业,加快优质资源上市步伐,

助力产业做大做强。(责任单位: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发展改革

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证监局,有关市政府)

(五)深化开放合作

加强战略合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承接北京制

造业产业转移。发挥河北自贸区政策优势,加强与上海、江浙、

广东以及华为、中兴通讯、普天信息、新华三等现代通信产业发

达省市和知名企业开展战略合作,打造现代通信中高端产品进出

口集散地。围绕产业链发展重点,深化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

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通信学会、深圳电子行业协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国家和地方重点协 (学)会、科研院所合

作,组织实施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商、平台招商、以商招商,赴

江苏、浙江、深圳等国内现代通信产业发达省市开展专题招商推

介活动,在基站设备、存储服务器、通信整机等领域引进实施一

批重大项目,补齐产业链短板。(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搭建交流平台。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交流合作

平台,举办通信领域高级别峰会、论坛等宣传推介活动,展示现

代通信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开展前沿技术研讨、项目

对接洽谈等。组织重点基地 (园区)和企业参加中国电子信息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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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会、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以及美国拉斯维加斯电子展等国内

外知名展会,举办专题推介,扩大交流合作,营造良好产业发展

氛围。(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

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推进。充分发挥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作

用,围绕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加强部门、行业、区域间协作,省

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统筹推进

全省现代通信产业发展,市县政府及其开发区应发挥主体责任,

制定具体措施,做好组织实施。充分发挥省数字经济联合会、省

信息产业与信息化协会、省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协会等行业协会桥

梁纽带作用,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责任单位:省有关部

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强化财税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各类专项、基金支持。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军民融合、工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

信息化建设等各类专项资金及相关基金,支持现代通信项目建

设。引导各类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现代通信产业。对新认定通信领

域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和评价为优秀的省级创新平台,按照相关政

策给予相应支持。全面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加速折旧、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税收优惠等激励

政策。(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各市 (含定州、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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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强化金融支撑。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现代通信产业发

展支持,提供定制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我省企业到境内外多

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融资,对符合条件的挂牌上市企业给予一

次性奖励,对首次实现融资的挂牌企业按融资额一定比例给予奖

励。(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河北银保监局、

河北证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完善技术入股、股权期权激励、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机制,落实人才 “绿卡”等各项优惠政

策,依托燕赵英才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引进一批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院士等高端复合型人才,培育一批技术研发和创新团队。

鼓励省内高校与国内行业知名院校、驻冀院所、企业探索多元化

联合培养模式,组织开展各类创新大赛,培养器件开发、信号处

理、系统集成等方面紧缺人才。加强职业培训,支持高等职业院

校培养更多专业化高端蓝领。(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五)加强重大项目建设。建立现代通信产业链重点项目库,

规范项目管理,不断提高项目实施质量效益。围绕6英寸碳化硅

单晶衬底改造、移动通信用GaN功放芯片、低损耗滤波器芯片

等研发产业化,每年组织实施数字产业化专项,集中支持一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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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含量高、示范性强的重点项目。努力引进一批智能手机、车载

终端、VR/AR、智能可穿戴等带动作用大的终端制造项目,快

速壮大产业规模。建立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落实重点项目责

任主体,强化要素配置,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问题,加快项目

建设步伐。(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科技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优化发展环境。深化简政放权,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深入推进 “三创四建”和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优化政

务环境,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热情。

落实重点企业领导包联制,建立健全帮扶工作台账,按照 “一位

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一企一策、一事一策”原则,提供

高效服务。 (责任单位:省有关部门,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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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汽车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0-2022年)》《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

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通知

冀制强省〔2020〕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

部门:

《河北省汽车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河北省轨道交通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

-2022年)》已经省政府审定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各地

各部门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1. 河北省汽车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年)

2.河北省轨道交通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

20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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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汽车产业链集群化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0-2022年)

汽车产业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是

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大趋势下,汽车行业迎来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同时,随着国外疫情形势持续严峻,汽车企业又面临海

外供应链停工导致关键零部件断供风险、海外订单减少和取消导

致企业资金链紧张等问题。为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化危为

机,促进汽车产业链条化、集群化发展,推动我省汽车产业振兴

和转型升级,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面临形势

国际方面:2019年全球汽车销量8824万辆,同比增长-

4.6%,市场增速进一步下降,主要地区欧洲增速1%、北美增

速-2%、中国增速-8%,全球汽车行业进入调整期,产量前五

位的国家为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印度。全球汽车产业主要

聚集区有美国的底特律、日本的东京和爱知县丰田市、德国的斯

图加特和沃尔夫斯堡、意大利的都灵、法国的巴黎和比扬古等

地。全球排名前十五的汽车集团有大众、丰田、通用、日产、现

代、福特、本田、菲亚特克莱斯勒、标志雪铁龙、五十铃、戴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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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宝马、吉利、马自达、塔塔等,汽车产销全球占比83.1%,

行业集中度较高。当前全球汽车产品形态和生产方式正发生深度

变革,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成为公认的汽车产业变

革四大趋势,汽车正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储能

单元和数字空间。汽车生产方式向充分互联协作的智能制造体系

演进,产业上下游关系更加紧密,原有产业边界不断被突破,跨

界、融合发展态势日趋明显,研发制造效率大幅提升,个性化定

制生产模式将成为趋势。全球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趋势不可逆转,

跨国汽车巨头企业也纷纷加大力度发展新能源汽车。

国内方面:我国汽车保有量约为2.6亿辆,千人汽车保有量

为180辆,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06辆/千人)。汽车工业及相关

产业链的产值在41个产业中排名第二 (第一位是电子工业),占

GDP比重约为12%。2019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2572.1万辆

和2576.9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产销量连

续7年超过2000万辆,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市场份额

由2000年的3.5%提高到37%。零部件企业超过10万家,其

中,规上企业5.5万家,基本实现了零部件产品的覆盖。主要生

产企业有上汽集团、东风汽车、一汽集团、北汽集团、广汽集

团、吉利汽车、长安汽车、华晨汽车、万向集团、中国重汽等企

业集团,形成了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老工业集群区,以上海为代

表的长三角集群区,以武汉为代表的中部集群区,以北京、天津

为代表的京津集群区,以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集群区,以重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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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西南集群区六大汽车产业聚集区。

省内方面:2019年,我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有564

家 (位于全国第9位),整车产量105万辆 (位于全国第9位),

主营业务收入2465.5亿元 (位于全国第14位)。SUV、皮卡、

铝合金轮毂等产品位居全国第一,河钢集团已经成为国内第二大

汽车用钢供应商,长城汽车、石家庄中博、河北银隆、沧州明

珠、亿华通等企业产品达到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形成了保定

长城汽车、涿州松林店工业区零部件、定兴汽车及零部件聚集区

等11个产业集群。汽车产业体系逐步建立,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同时存在产品层次偏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疫情影响: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

成广泛影响,严重冲击本已处于降速和调整期的汽车产业。国内

外物流受阻、物料供应无法保障、交流不便等因素造成汽车供应

链体系协作不同步、零部件供应 “断点”,导致今年一季度汽车

产销量锐减,并将影响全年汽车产销量,1-3月,全国汽车产

销同比下降45.2%和42.4%。随着全球疫情日益恶化,主要国

家汽车供应链企业停产断供直接威胁整车生产,汽车产业整零协

同全球化面临退潮危机,全球供应链体系可能发生深层次变革。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3821—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牢牢抓住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机遇,助力产业

升级,增强发展新动能,围绕产业链集群化发展方向,加快产品

结构调整步伐和集群化发展,确保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打造

保定-定州、沧州等8个汽车产业链集群,形成 “2+3+3”产

业空间格局。加强技术协同创新,提升开放合作水平,以新能源

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和节能汽车为重点,实施 “强链、补链、延

链”行动,全力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二)基本原则

集群发展、优化布局。围绕强链、延链、补链,统筹产业链

上下游集群发展。鼓励兼并重组,优化产业布局,推动聚集发

展,推进区域内资源高效利用,实现错位互补发展,打造有影响

力的汽车制造业产业链集群。

深度融合、绿色智能。创新模式推进整车与零部件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引导信息通信、能源交通、材料环保等与汽车产业深

度融合,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大力发展和推广新能源汽车,加快

发展高效节能汽车,积极布局智能网联汽车。

协同创新、重点突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价

值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源链,完善协同创新体系,

推进技术、管理、体制和模式等创新,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实现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发展。

开放包容、竞合发展。优化投资和行业管理,深化开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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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营造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统筹利用两种资

源、两个市场,合理进行海外布局,充分利用全球市场。

(三)发展目标

到2022年,汽车产业链条基本完善,产业布局不断优化,

集群效应明显提升。整车龙头带动作用明显,关键零部件产业支

撑作用提升。打造国家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基地、国家汽车及零部

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基地。

———集群效应明显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持续加强,“2+3+

3”集群布局进一步完善;零部件与整车发展协同效应进一步增

强;以进口替代为突破口,实现零部件配套体系新突破,在行业

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全产业链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

亿元,占全省装备制造业比重达到25%,整车产能突破200万

辆,形成超千亿元产业基地2个,年销售收入50亿元以上企业

超过8家。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构建政产学研用产业协同创新体

系,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1.5%以上,其中重点企业投入强度

达到2%,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6家、省级创新平台20家。

培育1-2个高端品牌,新商业模式、生产制造模式、产业协作

模式探索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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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指标分解表

指  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全产业链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4535 4762 5000

整车产能 (万台) 180 190 200

年销售收入50亿元以上企业 (个) 5 6 8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 1.4 1.45 1.5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个) 5 5 6

省级创新平台 (个) 16 18 20

  三、重点任务

组织开展产业链集群优化、产业链延伸壮大、重点领域突

破、创新能力提升、品牌提升专项行动,加快开放合作步伐,推

动汽车产业链条化、集群化发展。

(一)产业集群优化行动

紧抓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结合各

地产业基础和承载优势,推动产业布局上趋于集中、功能上趋向

集群、定位上互补发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打造2个整车、

3个关键零部件、3个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集群、

基地,形成 “2+3+3”产业发展格局,建设国内有影响力的汽

车产业链集群。(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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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 产业集群优化行动

壮大2个
整车制造
产业链
集群

  保定-定州世界级汽车产业链集群。保定、定州市依托长城汽车、
中兴汽车、河北长安、保定长客、凌云工业、立中车轮、蜂巢能源等
企业,以中高档乘用车、SUV、皮卡、微客、车身结构件为重点,建
设全球最大SUV研发生产基地。

沧州京津冀汽车区域协同产业链集群。沧州市依托北京现代、北
汽黄骅基地两大整车及零部件制造基地,重点布局发展中高端整车、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和汽车模具等,辐射带动衡水零部件产业协
同发展。积极承接北京外迁企业,加快推进清华汽车科技产业园项目,
建设以新能源、智能化为主的中高端整车研发生产基地以及国家级汽
车产品检测中心。

建设3个
零部件

特色产业
链集群

  秦皇岛-唐山环渤海专用车和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业集群。秦皇
岛、唐山市依托中信戴卡、兴龙轮毂、亚特汽车、唐鸿重工、爱信齿
轮等企业,重点发展特种车、专用车和汽车轮毂、精密压铸件、汽车
电子等汽车轻量化零部件。

廊坊京津周边专用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廊坊市依托燕郊高
新区、廊坊经开区、三河经开区和大厂潮白河工业区等,重点发展空
港专用车、专用自卸车、工程车等专用车,做强汽车电子、电束、座
椅、灯具等零部件产品,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关健核心系统及部件。

邯郸-邢台冀中南专用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邯郸市和邢台市依
托河北红星、领途、长征、银隆等企业和清河、威县汽车零部件产业
基地,加快提升电池、电机、电控等关健零部件水平,重点发展新能
源物流车、客车、多功能车 (MPV)、工矿系列和多用途场地专用电
动车整车及零部件。

培育3个
新能源
汽车和

智能网联
汽车

产业链
集群

  石家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石家庄市依托正定中博、中车新能
源、奇瑞新能源、石煤机、安瑞科、新宏昌、鹏达等企业,重点发展
电动公交车、乘用车等新能源汽车及半挂车、低温罐式运输车、移动
警务室等专用车产品,发挥石家庄装备制造基地、无极装备产业园等
装备制造 (汽车)产业园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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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口-承德北方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集群。张家口、承
德市依托张家口吉利汽车、沃尔沃发动机、亿华通、比亚迪,重点发
展新能源汽车整车、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关健零部件。

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雄安新区及
周边区域推动视觉系统、车载雷达、操作系统、智能车载、人机交互
系统等创新成果产业化,进一步推动京津冀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
示范区建设,支持长城等整车企业与百度、科大讯飞等互联网、人工
智能企业合作,建设 “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
用示范”徐水基地。

 (二)产业链延伸壮大行动

汽车产业链示意图

全面梳理汽车产业链 (如图所示),立足我省汽车产业发展

实际,巩固提升SUV、皮卡、纯电动客车等传统优势整车产品

地位,配套发展高效内燃机、先进自动变速器、高档汽车钢板、

高性能动力电池等产业链条;补充引进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和关
—8821—



键材料产业,加快对氢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前瞻性产

品的产业布局、应用示范;延伸发展汽车后市场服务、充电基础

设施、制储运氢、动力电池回收、网约出行等新业态产业链条。

构建新型 “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形成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

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创新体系。

1.做优上游基础材料。在上游原材料及专用设备领域,发

展先进车用材料及制造装备。围绕汽车用钢、模具、铸造产业,

推动高强钢、铝合金高真空压铸、半固态及粉末冶金成型零件产

业化及批量应用;围绕动力电池材料,引进锂材料、三元材料、

隔膜生产企业;围绕制储运氢,发展风电制氢、氢气提纯、储

氢、运氢罐体制造等氢能产业。(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做大中游关键零部件。做强高效节能内燃机、先进自动

变速器、轻量化轮毂等配套产业链条,进一步扩大铝合金轮毂、

汽车结构件、安全气囊的市场份额。扩大电机、动力电池、隔膜

等配套产品市场地位。加快培育怠速启停、先进电子电器、电喷

系统等产品,补充引进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和BMS管理系统、

混合动力总成、智能网联系统等领域重点企业。(责任单位: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做强下游整车及应用。巩固SUV、皮卡、微客等产品市

场优势地位,进一步发展插电式SUV、纯电动皮卡车、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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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等整车产品,规范提升短途纯电动乘用车产品;加快对氢燃

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前瞻性产品的应用示范、产业布

局。延伸发展检验检测、物流、维修保养、售后等后市场服务;

延伸推动动力电池回收和梯级利用;延伸完善充电桩及共享出行

等新业态产业链条。(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专栏2 产业链提升壮大行动

上游
(原材料
及专用
设备)

  汽车用钢。引导汽车、钢铁行业协同研发及产业化,梳理汽车行业
“用钢”清单,促进钢铁和汽车企业深度对接。

高性能材料。加快镁合金、稀土镁 (铝)合金应用,扩展高性能工
程塑件、复合材料应用范围。

模具、铸造。推动泊头铸造、模具企业发展精密铸造和汽车模具。
鼓励秦皇岛天秦、敬业集团3D打印技术在汽车设计、制造环节应用。

制储运氢。支持张家口可再生能源制氢基地建设,支持唐山、邯郸
等地钢铁化工企业利用工业尾气制氢。

到2022年,省内钢铁和汽车生产企业合作显著增多,氢源供给能
力明显提升。

中游
(零部件
配套)

  配套突破。以 “进口替代”为突破口,建立河北省汽车零部件配套
企业及产品目录,面向全球整车龙头开展推介,助力省内整车企业通
“堵点”,引导零部件企业补 “断点”、推动全产业链强 “链条”,实现零
部件配套体系新突破。通过数字化提升、全面精益管理,提高产品竞争
力,支持凌云工业、中信戴卡进入特斯拉中国工厂等优势整车企业配套供
应体系。

整零协同。构建新型 “整车-零部件”合作关系,探索和优化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合作机制,推动省内零部件企业与骨
干整车企业在研发、采购等方面深度合作,构建稳固供应链体系。支持
骨干整车企业在自动变速器、先进内燃机、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等关键
零部件领域孵化独立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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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联盟。推动组建河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联盟,针对产业短板,
重点突破动力电池、车用传感器、电控系统、轻量化材料等工程化、产
业化瓶颈,鼓励发展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高端零部件。

安全可控。引导零部件企业高端化、集团化、国际化发展,推动自
愿性产品认证,鼓励零部件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安全可控的零部
件配套体系。

到2022年,形成3-5家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具备较强竞争力
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

下游
(整车及
应用)

  整车龙头。实施龙头壮大战略,支持SUV、皮卡、微客产品进一
步扩大国内外两个市场份额,推动新一轮汽车下乡活动。

短途纯电动乘用车。推动低速电动车产业加快转型升级,鼓励短途
纯电动乘用车规范发展,进入国家公告目录。

重点项目。加快长城汽车、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吉利汽车张家口分
公司、河北长安凯程、北汽福田二工厂等一批重点企业项目建设,推动
优势骨干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到2022年,在整车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生产企业1-2家。
后市场服务。鼓励和支持开展汽车金融、二手车交易、维修保养、

汽车租赁、汽车文化等后市场服务,带动社会物流、电子商务、房车营
地、汽车赛事、汽车运动及服饰等其它相关服务业同步发展。发展汽车
教育培训服务,鼓励汽车文化主题公园、汽车商务服务平台建设。

绿色供应链。支持沧州市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进一步推动京津
冀动力电池梯级利用试点,鼓励和引导企业主动采用汽车产品生态设计
和评价标准,将汽车工业打造成为全省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标杆。

生产服务、智慧出行。推动长城汽车、领克汽车等向生产服务型转
变,打造集交通物流、共享出行、用户交互、信息利用等要素于一体的
网状生态圈。

到2022年,形成1-2家智慧出行服务企业、2-3家汽车行业大
数据服务公司和后市场服务公司,汽车文化、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产业初
具效益规模。

 (三)重点领域突破行动

大力发展汽车先进技术,积极引导新能源汽车健康有序发

展,形成先进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梯次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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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格局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引领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新能源汽车。依托长城汽车、河北长安、承德比亚迪、

红星汽车、领途汽车、北汽福田在整车方面重点发展纯电动汽

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产品。支持长城汽

车、银隆新能源、精进电动、亿华通、航天国轩在关键零部件方

面重点发展驱动电机、电机控制器、动力电池系统、燃料电池系

统及电堆、机电耦合装置、整车控制器、轻量化车身等产品。抢

抓燃料电池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我省在水电解制氢、氢燃料电池

电堆及发动机、缠绕大容积储氢容器等方面的基础和优势,鼓励

省建投、长城汽车、亿华通、中集安瑞科、邯郸718所等企业打

造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联合体,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尽快实现新突

破。瞄准2022年冬奥会,积极谋划加氢站布局,发挥张家口氢

能与可再生能源研究院优势资源,开展张家口氢燃料电池汽车试

点示范,在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专栏3 新能源汽车研发和推广应用工程

  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扶持政策体系,打造良好便利使用环境,建设便利、
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 (加氢)网络体系,推广智能有序充电,建立新能源汽车
大数据监测平台。支持先行先试,创建张家口世界级氢能应用示范城市,建设保
定氢能产业链一体化示范城市。
2022年,全省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50万辆 (标准车)。燃料电池公交车、物

流车等示范运行规模达到2500辆。全省累计建成充电站1970座,充电桩65625
个,加氢站20个。充电 (加氢)基础设施布局更加优化,形成便利使用环境。

  2.智能网联汽车。抢抓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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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依托长城汽车、吉利汽

车张家口分公司、红星汽车、欧拉出行等企业重点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智慧出行等产品。支持中电科13所、54所在关键零部件

方面重点发展车载光学系统、车载雷达系统、高精度定位系统、

车载互联网终端、集成控制系统等产品。推动5G与车联网协同

建设。进一步支持京津冀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示范区、长城

汽车徐水基地 “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应用

示范”及沧州Apollo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项目建设。推动开展

2022冬奥会应用示范,结合雄安新区智能交通规划编制,探索

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

专栏4 智能网联汽车推进工程

  打造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圈。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着力推
动关键零部件研发,重点支持传感器、车载终端、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研发及产
业化。制定完善河北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推动有条件的地方
开展城市级智能汽车大规模、综合性应用试点,支持雄安新区创建国家车联网先
导区。

到2022年,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占比超过20%,满足智慧交通城市
建设需求。

  3.节能汽车。依托长城汽车、北京现代沧州工厂、吉利汽

车张家口分公司重点发展先进燃油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替代燃

料汽车等整车产品。依托河北长安、保定长客、长征汽车重点发

展先进节能客车、中重型货车等商用车产品。支持长城汽车、沃

尔沃发动机、凌云工业、中信戴卡、双环模具、诺博汽车重点发

展高效内燃机及关键部件、电子控制系统、混合动力电机/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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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发动机、高效自动变速器、轻量化零部件。

专栏5 先进节能环保汽车技术提升工程

  重点攻克先进发动机、混合动力、先进电子电器、轻量化轮毂等乘用车节能
环保技术和高压共轨喷射系统、高性价比混合动力总成、高效尾气处理装置等商
用车节能环保技术。引导、鼓励小排量节能型乘用车消费。

到2022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优于5升/百公里、怠速启停等节能
技术应用率超过50%。

 (四)创新能力提升行动

坚持把增强创新能力作为提高产业链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导向,打造产业链创新平台,加强核心技术攻

关,提升行业公共服务能力,增强自主发展动力。

1.打造产业链创新平台。依托长城汽车、银隆新能源,支

持我省在智能网联汽车、动力电池、氢能产业等领域建设制造业

创新中心、产业创新或技术创新中心。鼓励河北工业大学、河北

大学等省内高校与企业共建汽车技术中心,支撑产业链集群创

新。充分发挥长城汽车技术中心、中信戴卡技术中心、凌云工

业、风帆电池等国家级技术中心研发、试验能力,建立河北省汽

车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支持河北氢能产业创新中心建设,加快突

破燃料电池核心技术。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

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节能

汽车重点突破整车轻量化、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空气动力

学优化等关键技术。新能源汽车重点围绕动力电池与电池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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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电机驱动与电力电子总成、电动汽车智能化技术等3个创新

链进行研发创新任务部署。掌握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机电耦合

装置发动机等关键技术,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整车集成控制水平

和正向开发能力。智能网联汽车充分发挥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及智

能网联汽车联盟等作用,不断完善跨产业协同创新机制,重点攻

克环境感知、协同控制等核心关键技术,促进车载终端、操作系

统等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超前布局前沿核心技术。按照国家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确定的近、中、远期目

标,加快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步

伐,支持燃料电池、电机驱动系统、能量管理系统和车用传感

器、车载操作系统等关键零部件模块化开发制造,支持汽车共

享、智能交通等关联技术的融合应用。(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3.提升行业公共服务能力。把握建设雄安新区和冬奥会机

遇,引进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等

国家级行业机构在我省设立分中心。依托省机械科学研究设计

院、省汽车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站、省汽车工程学会等行业机构

统筹推进资源共享、科技中介、成果转化等各类创新服务平台共

建共享,提高技术转移、信息服务、人才培训、项目融资、国际

交流等公共服务支撑能力。鼓励企业、高校、院所协同攻关提升

支撑平台服务能力,支持建设汽车检测中心和智能网联汽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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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品牌提升行动

坚持把质量建设和品牌建设作为提高产业链集群竞争力的根

本要求,严格质量控制,植入工业设计,加强品牌培育,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带动全链条提档升级。

1.加强质量管理。推进汽车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质量保证、

成本控制、营销服务等能力建设,增强企业产品综合竞争力。引

导汽车企业加强可靠性设计、试验与验证技术开发应用,构建包

含前期策划、中间监管、售后反馈的质量管理闭环系统,健全全

生命周期的质量控制和追溯机制。全行业推进精益管理工作,全

面推动数字化转型,推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全流程智能化。

引导企业实施质量提升计划,以全面提高服务水平为突破口,以

降低汽车故障率和稳定达标排放为工作目标,充分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建设汽车质量动态评价系统,持续提升产品

品质和服务能力。(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2.加强品牌培育。提高汽车制造业生产企业品牌培育意识,

引导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夯实竞争力基础,强化汽车品牌文化内

涵设计和推广工作,提升品牌价值。充分利用国际产业合作、重

大活动等机会推广汽车品牌。实施工业设计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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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在汽车产业链各环节植入工业设计,聚集设计要素资源集中

攻关,形成一批工业设计创新成果。支持优势企业进行国际知名

品牌收购和运管,快速提升品牌力。(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加快开放合作步伐

1.加快 “引进来”,填补产业链关键环节空白。实施产业链

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赴欧美、上海等国内外汽车产业发

达国家及省市开展专题招商推介活动,支持大众、丰田、宝马、

博世、电装等国际整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到我省采用多种形式投

资合作,引进宁德时代、杉杉、德赛西威等国内动力电池、原材

料、汽车电子核心零部件制造和关键技术研发领军企业入驻,填

补我省汽车产业链关键环节空白。支持以整车企业为龙头,协同

上下游企业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汽车产业园区,形成科学联动的

产业集群,引进核心零部件制造和关键技术研发企业入驻。(责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支持 “走出去”,形成产业链深度协同生态。整合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组团 “作战”、联合 “出海”,支持整车龙头、有竞争

力零部件企业战略布局全国。支持长城汽车、领克汽车等与宝

马、沃尔沃等国际知名企业开展战略性合作、重组整合等国际化

业务。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鼓励龙头企业到海外进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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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重组,支持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印度塔里冈工厂、泰国

罗勇府工厂扩大产能,鼓励中信戴卡、风帆电池设立海外研发中

心,推动产业合作由加工制造环节向合作研发、市场营销、品牌

培育等产业链高端环节转移。(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

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建立河北省汽

车产业发展部门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汽车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

问题,统筹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供给,向汽车产业倾斜

支持。成立省汽车行业咨询专家组,对汽车产业结构调整、重大

项目实施、重要政策制定等提供咨询指导,推动行业交流和合

作。加强产业研究,编制招商地图,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媒介宣传

推介河北汽车。围绕行动计划目标任务,省有关部门要按照责任

分工,抓好工作落实。市县政府及其开发区应发挥主体责任,制

定具体措施,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强化政策扶持。贯彻落实好国家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加快老旧汽车报废更新、畅通二手

车流通交易等鼓励政策,研究制定中重型柴油货车替换、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等稳定汽车消费措施办法,鼓励汽车销售企业开展汽

车下乡活动,有效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评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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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省级首台 (套)重大装备产品公告目录,推动开展汽车行业首

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对能耗低、排放少的汽车

制造企业积极创造条件纳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责任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

然资源厅、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加大财政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工业转型升级、战

略性新兴产业等专项资金支持,统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

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专项资金及相关基金,把汽车研发及产

业化、重大技术改造项目作为重点予以支持。对于在我省新落地

的国内外知名汽车龙头企业,产业化项目按照 “一项目一议”原

则,通过贴息、股权投资、事后奖补等方式给予支持。发挥省工

业转型产业发展基金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汽车产业链中

关键环节。(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科技厅、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优化消费使用环境。改善汽车消费环境,深入推进皮

卡车进城试点,落实新能源货车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积极构建

智能道路交通体系,优化路网结构,促进城市道路的有效利用。

改善城市静态交通,促进停车场与道路建设相协调,积极发展重

点区域、交通换乘地公共停车设施,积极开放和有效利用现有停

车资源。积极发展汽车金融,扩大消费信贷规模,构建汽车购

买、使用、维修置换和报废回收全方位服务体系。建设节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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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型汽车及零部件流通网络,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商务和在线信

息服务。加快推进汽车行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多部门、跨

地域的信用奖惩机制。(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省交通运输厅、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强化人才支撑。推动汽车与信息通信、互联网等领域

人才交流,加快培养复合型专家和科技带头人。鼓励龙头企业与

省内高等院校合作建设重点学科,共同招揽高水平学科带头人,

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有企业背景的高端专业人才到院校兼

职任教,加强学科建设,协同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和高层次技术

技能人才。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省科技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强化用地保障。充分利用国家有关政策,统筹安排新

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工矿废

弃地复垦利用节余指标,保障汽车产业重点项目用地。鼓励企业

“零增地”技术改造,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不再增收土地价款。(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各市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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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轨道交通装备是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所需各类装备的总

称,是国家公共交通和大宗运输的主要载体,属高端装备制造

业。为加快推进全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国家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的有利契机,促进全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面临形势

国际方面:近年来,世界轨道交通特别是高速铁路建设得到

了快速发展,其中中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增长最

快。截至2019年底,中国大陆高速铁路运营里程3.5万公里,

占居全球2/3以上,位居第一。2019年,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市

场规模达2127.4亿美元,增长率为3.5%。预计到2025年,世

界铁路车辆维保市场复合增速为12%,市场规模达到4137亿美

元。全球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中度高,中国中车、加拿大庞巴

迪、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4家企业销售占比82%,其

中,中国中车位居首位,销售占比53%。目前,美国、俄罗

斯、巴西、南非等国家已陆续推出了新的轨道交通建设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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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换代计划,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市场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将由 “高速、重载”技术引领战略向 “绿

色、智能”技术引领战略转变,全球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企业均已开始实施产品数字化设计、智能化制造与信息化服

务。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将广泛应用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

积极发展标准高速动车组、城际快速动车组、现代有轨电车、

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等绿色智能轨道交通车辆。

国际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优势企业情况表

企业 国别
销售占比

(%)
主 要 产 品

中车 中国 53

铁路机车车辆、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电子

设备及零部件、电子电器及环保设备产

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销售、
租赁与技术服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

与管理;资产管理;进出口业务。

庞巴迪 加拿大 11 机车制造和信号、控制解决方案。

阿尔斯通 法国 10
生产全球运力最高的自动化地铁和世界

速度最快的火车。

西门子 德国 8
铁路自动化、铁路电气化和道路交通的

全面产品及解决方案。

合 计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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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方面:目前,全国铁路机车拥有量为2.2万台,其

中,电力机车1.37万台,占63.0%。全国铁路客车拥有量为

7.6万辆。其中,动车组3665标准组 (29319辆)。但我国在

维保市场上的占比较低,仅占26%,而美、俄、德、日、法几

乎都在60%以上。未来,该产业的下游维保环节将会成为我国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的又一重点。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主

要集中在山东、湖南、吉林、江苏、河北等工业大省。从企业

所在地看,株洲、青岛、长春、唐山、武汉、成都已基本形成

规模较大的产业集群。整车制造上,中国中车占据了全国90%

以上的整车制造能力,重点企业包括旗下的青岛四方车辆、长

春轨道客车、株洲电力机车、中车唐山公司等。我国轨道交通

装备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定增长,根据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到2025年铁路网规模达到17.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

3.8万公里;全国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

口以上大中城市,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

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2020年5月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将会加快推动我国

轨道交通装备工作的建设步伐。

省内方面:我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已初步形成以高速动车

组、城轨列车、磁悬浮车辆、现代有轨电车等高端产品为主,

以配套零部件为支撑的产业体系。规上企业有61家,年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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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亿元。其中上游重点企业有原材料的生产与加工企业 (石

家庄河钢集团、辛集腾跃、沧州高铁建试验仪器、邢台中国环

保),铁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 (秦皇岛天业通联),轨道基建配

套设备生产企业 (秦皇岛中铁山桥、唐山鑫汇机械);中游重

点企业有整车制造企业 (中车唐山公司、中车石家庄公司),

关键零配件制造企业 (石家庄国祥、衡水冀军、沧州昌达嘉

业),信息化设备及系统企业 (石家庄远东通信);下游重点企

业有安全检测维护企业 (沧州隆辉公路铁路试验仪器厂)。与

湖南、山东等世界级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基地)相比,我省轨

道交通装备产业存在的主要差距:一是行业总体规模不大,龙

头企业少,主营收入仅占装备制造业的3%左右。二是铁路机

车核心配套企业少,配套能力不足,省内高速动车配套率在

8%左右,普通列车在25%左右,规模效应不强,整体盈利能

力较差。三是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企业对基础性研发重

视不够,研发费用占主营收入的4%左右,在科技储备、设计

仿真和试验验证等创新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实验室等载体有待进一步完善。四是国

际化水平有待提高,目前大多数企业以满足国内快速增长的市

场需求为主,参与国际竞争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同行先进

企业相比,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才、技术、资本、研发、制造

等方面的能力存在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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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对河北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以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核心,充分利用河

北制造的产业资源优势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域优势,强化产业

聚集,整合优势资源,完善协同服务,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区域

联动,全面推进轨道交通产业 “强链、补链、延链”实施,打造

上下游关联、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重点优势产业链集群,提升综合

竞争能力。

(二)基本原则

区域聚集,重点突破。选择一批我省有产业基础、有龙头企

业的地市,对标先进找差距,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加大对产

业链骨干企业、重点项目、支撑人才、关键技术的支持力度,提

升产业层次和关联配套水平。

高端配套,错位发展。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充分发挥产业链

骨干企业支撑、引领和示范作用,做好骨干企业的产业定位、发

展定位,使其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培育和引进相结合,引

导带动上游、中游和下游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和配套发展,

形成具有整体竞争优势的产业链集群。

创新驱动,科技引领。按照先进、高效、经济、适用、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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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依托科技型领军企业,更好地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强化

研发设计,突破关键技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价值链协同联

动发展,为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提供动力。

开放合作,协同推进。加大招商引企引智力度,借助外部企

业、人才、技术、资金、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注重产业关联和优

势互补,吸引资金、企业和技术入冀,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产

业链集群发展水平。

(三)发展目标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打造以中车唐山公司、中车石家庄

公司、河北京车公司为龙头,以高速动车、城际/市域列车、城

轨车辆、中低速磁悬浮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为引领,以轨道交通装

备空调、列车控制系统、高速道岔、环保产业等关键零配件为支

撑,铁路客车和货车及企业自备车、智慧轨道交通、智慧物流装

备、新能源列车等为突破的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品体系。到

2022年,力争实现营业收入翻一番,达到500-600亿元,营业

收入过亿元的企业25-30家,跻身全国轨道交通装备强省之列。

———聚集效应明显提升。强化重点区域产业地位,加快推进

唐山中国动车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石家庄轨道交通基

地、保定满城京车轨道交通产业园、秦皇岛市轨道交通装备系统

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衡水轨道交通设施产业集群等5个产业

集群建设,大力提升产业链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配套能力显著提高。促进产业链条上延,加强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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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用特种钢等材料及车轮、车轴、齿轮传动系统等关键配套件

的生产;推动产业链条下延,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维保运营、工程

总包业务,提升高速动车检测维修服务水平,发展轨道交通服务

业。2022年,配套率翻一番,高速动车达到15%左右,普通列

车达到50%左右。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关键技术环节发展短板取得重大突

破,打造多个研发创新平台,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知识

产权,形成一批知名品牌和专利,新增1家国家级研发机构,全

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5%左右。

河北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主要预期指标表

指 标 类 别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年均
增长率

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347 385 460 512 15%

主营收入超亿企业 (家) 21 23 25 27 9%

本省企业配套率
高铁 8 10 12 15 30%

城轨 25 35 45 55 40%

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 3.5 4 4.5 5 12%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中心等数
量

14 16 18 20 14%

  三、重点任务

(一)产业链聚集发展行动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统筹规划全省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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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抓住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机

遇,借助京津、全国乃至全球人才和技术创新资源,推动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向优势区域深度聚集,打造协作配套、优势互补的唐山、

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和衡水5大产业集群。(责任单位:有关市政

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专栏1 产业链聚集发展行动

  —打造唐山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唐山市依托中国动车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重点布局国内外发展高速动车组、货运动车组、城际/市域列
车、城轨列车、中低速磁悬浮综合轨道交通系统及关键核心零部件,打造中国北
方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及国际化产业集群,引领和带动省内配套企业的发展。到

2022年,产业集群主营收入力争达到266亿元。
—打造石家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石家庄市依托中车石家庄轨道交通基

地,重点布局发展城市轨道车辆及市域快轨列车、轨道交通装备空调、智慧轨道
交通、环保产业、新能源汽车、智慧物流装备、货车修理及特种货车及其零部件
制造,打造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及其配套产业集群;同时依托中车邢台环保科技园
区环保产业,打造邢台循环经济产业链配件制造产业分集群,协同引领和带动省
内配套企业的发展。到2022年,产业集群主营收入力争达到67亿元。

—打造保定满城京车轨道交通产业园。保定市重点加快满城京车轨道交通产
业园建设,重点布局发展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磁浮车辆、城际车辆、高铁车辆、
铁路机车车辆、新型轨道交通城市车辆、低地板有轨电车、轨道工程机械及维护
机械等轨道交通设备及部件,推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发展,打造河
北满城京车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引领和带动省内配套企业的发展。到2022
年,产业集群主营收入力争达到52亿元。

—打造秦皇岛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秦皇岛市依托中铁
山桥等高速重载轨道等企业,重点布局与高速重载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及与轨道交
通装备配套的轮轴、制动控制装置、高速开关、信号继电器等关键零部件,重点
开发轮毂轴承、传动齿轮箱、转向架、减震装置、大功率制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
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系统及关键零部件产业集群,引领和带动省内配套企业的发展。
到2022年,产业集群主营收入力争达到74亿元。

—打造衡水轨道交通设施产业集群。衡水市依托衡水宝力、中铁建、河北冀
胜等桥梁工程设施等企业,重点发展桥梁工程设备和交通信号控制管理系统,加
快拓展轨道交通装备及零部件领域,打造轨道交通设施产业集群,引领和带动省
内配套企业的发展。到2022年,产业集群主营收入力争达到53亿元。

—0131—



 (二)产业链深度延伸行动

全面梳理轨道交通装备全产业链条 (如图所示),通过外引

和内联,加大整机产品开发力度,着重提升产业链中游零部件研

发和生产水平,围绕上游材料生产和下游设备维保进行产业链补

充发展,特别是向应用、服务等产业链下游延伸。以大技术体系

建设为核心,以标准化、平台化、模块化为手段,打通研发、试

验、制造、运维、检修五个技术环节,打造全生命周期技术和服

务能力。(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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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2 产业链深度延伸行动

关键
零部件
配套
产业
工程

  集中资源支持建设唐山丰润轨道交通基地、石家庄轨道交通基地。
依托中车唐山公司、中电科54所、石家庄国祥等龙头企业,重点锁定高
速铁路动车组车体重点骨干配套企业,大力发展高端精密传动连接装置、
齿轮箱等核心零部件,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装备关键零部件的研发能力
和成套能力。依托中铁山桥集团、新铁德奥道岔有限公司等高铁零部件
生产企业,提升高速道岔等高铁零部件生产制造水平。大力发展技术先
进的轨道交通电气控制设备、通信信号系统等配套机电产品,实现产品
升级换代,提升轨道交通装备配套产品的技术水平、安全性和可靠性。
加快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围绕安全保障、节能环保、数字
化智能化网络控制等,研制高速轮对、转向架、齿轮箱、轴承等零部件
和配套加工设备,研究开发碳化硅新型高效变流器等核心基础器件、高
品质结构材料和工艺材料、高强度轻量化车体、先进绿色锻压和焊接等
特种加工工艺。

施工
机械
产业
工程

  依托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积极开展智能化高
端施工装备及配套产品研发,推进桥梁及隧道工程施工成套设备技术储
备,提升整体加工制造实力,重点发展大跨度桥梁施工装备及附属配套
产品。依托石家庄铁道大学等高校与科研单位,积极开展信息化、智能
化高端施工装备及配套产品研发,推进桥梁及隧道工程施工成套设备技
术储备,提升整体加工制造实力。重点发展盾构机成套设备及附属配套
各项产品,预应力锚具、夹片、张拉千斤顶、轨道板和各种低回缩张拉
设备,支持钢结构及附属产品的研发,推进悬索桥索鞍、索夹、拉杆、
连接器等核心受力部件领域的研发。

检测
维修
产业
工程

  努力突破轨道交通工程成套养路机械装备关键技术,加快研制、批
量制造高精度和高效电气化轨道交通施工维修车、接触网作业车等专用
轨道车,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大对唐山百川等检测企业支持,重点发展
集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于一体的检测维修设备,重点支持接触网检
测车及装置、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列车轮对加工设备、轨道交通换轮
装置等制造企业发展。推进中车唐山公司高速动车组检修能力提升技术
改造、高速动车组数字化制造平台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技术先进的轨
道交通电气控制设备、电能质量监测、测量仪器设备、通信信号系统等
配套机电产品,实现产品升级换代,提升轨道交通装备配套产品的技术
水平、安全性和可靠性。发展轨道交通服务业,大力开发智能化运维技
术,建立完善的轨道交通装备检修和运维体系,构建新型维保模式,延伸
轨道交通产业增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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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产业链协同创新行动

———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持续提升中车唐山公司轨道交通装

备技术和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能力水平,攻克关键技术,提升国

产化配套率。鼓励中车唐山公司等优势骨干企业与清华大学、中

国科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组建国家级创新中

心,开展基础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新建省级以上产业创新中

心、制造业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

究院、工程研究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研发平台5家以上。(责

任分工: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引导和支持企业跟踪轨道交通技术

前沿动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鼓励龙头企业加强与中国铁道科

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进行深度合作,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

术。通过技术创新,加强材料、器件、设备工艺研究,带动产品

创新,实现结构优化。加强配套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为配套企业

进入主导企业技术门槛,做好认证服务及技术支持。(责任分工:

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推动关键技术共享。引导中车唐山公司等轨道交通装备

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联合研发和成果共享,提高关键共性工艺

制造水平。鼓励企业联合参与国内外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探索建立创新成果专利池和共享机制,提高综

合竞争力。(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

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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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产业链创新行动

建设
公共
服务
平台

  中车唐山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河北省高速动车组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河北省列车电气控制重点实验室、河北省转向架技术创新中心、河
北省绿色智能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北省新型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创新
中心。

中车石家庄公司:国家级轨道装备空调研发中心、国家级货运列车维
修中心、铁路行业冷链装备技术研发中心、河北省特色智慧轨道交通方案
研发中心、河北省循环经济产业配件制造研发中心。

突破
关键
核心
技术

  中车唐山公司:1.联合省内科研单位、行业优质企业,牵头承担国家
和河北省科技开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项目,带动地方行业科技创
新发展。2.开展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产品、关键系统技术研发,有条件的
科研单位和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推动产业链技术攻关,提升我省轨道交通
行业创新能力和影响力。3.开展空气动力学、减振降噪等轨道车辆前瞻、
共性、基础性技术研究及在轨道交通行业节能环保、智能化、信息化、数
字化方面的工程化应用,实现国际范围内的引领示范;4.开展新能源、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在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和产业化过程的研究与应
用,推动产业链技术创新。

推动
关键
技术
共享

  鼓励中车唐山公司等领军企业开展网络协同制造、建设推广轨道交通
工业互联网平台。鼓励企业上云,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点。

 (四)产业链开放合作行动

———强化战略投资合作。抓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窗口期,

与京津加强在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领域协同发展,积极推动中车总

部落户雄安新区,有序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加强与青岛四方车

辆、长春轨道客车、株洲电力机车等知名企业战略合作,深化与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中南大学等国家和

地方重点院所深度合作。通过资产债务重组、股份转让、收购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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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有效运营,调整资本结构,实现资本价

值最大化的目的。(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按照国际化、高端化、市场化、专

业化标准,推动省内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与庞巴迪、阿尔斯

通、西门子等国际一流企业深入合作,把中车唐山公司打造成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标志品牌和交流合作平台。组织5大重点集群

(基地)骨干企业参加大型国际展会,加强宣传推介。举办轨道

交通领域高级别产业峰会、论坛等宣传推介活动,营造产业发展

良好环境。(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推动产业精准对接。围绕产品本地配套、关键技术共同

研发、项目合作、市场开拓、投融资等,积极组织省内轨道交通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投融资机构精准对

接。发挥中车唐山公司、中车石家庄公司等骨干企业产业链集群

的带动作用,实现产业链集群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

有关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科技厅)

四、推进措施

(一)全面梳理摸清产业链堵点断点。对省内的轨道交通骨

干企业和配套企业情况进行全面统计梳理,切实掌握产业链企业

的生产经营情况,切实摸清产业链存在的堵点、断点和难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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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的放矢强链和补链。唐山、石家庄、保定、秦皇岛和衡水

市政府要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集群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并确定年度发展目标,细化任务分工,明

确责任单位,确保计划实现。(责任单位:有关市政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二)精准招商补齐产业链完整链条。产业集群所在市聚焦

强链、补链、延链需求和产业布局,谋划招商项目,完善招商政

策,以平台建设承接、环境优化支撑、机制创新推进产业链招

商。加大高速动车产业链缺失环节挑商选资力度,围绕产业链发

展重点强化战略投资合作,积极开展精准招商,补齐产业链短

板。按照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园区精准招商,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

强链、补链、延链重大项目和科技创新平台。(责任单位:有关

市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三)加大投入助推产业链发展壮大。积极争取国家工业转

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专项建设资金基金支持,省级工业转

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等专项资金加大对产业链建

设项目支持力度。支持满足条件的企业产品享受国家和省级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加强银企对接,加大对优势产业

链龙头和骨干企业的金融支持,为企业转型升级、拓展市场等提

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同质同价优先选用本地产品,鼓励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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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才引智支撑产业链创新发展。聚焦产业链急需的创

新型、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支撑,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

服务保障体系,积极营造育得好、引得进、用得上、留得住的社

会环境。围绕产业链重点领域,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以重

点项目、创新工程、研发基地为依托,引进汇聚一批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培养和锻炼一批优秀的技术研发和

创新团队。(责任单位:省人社厅、有关市政府)

(五)优化环境激发产业链发展活力。深化 “放管服”改革,

推进简政放权,提升工作效率,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各种法规和做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

环境。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业管理,落实国家和省支持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开展 “三创四

建”和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深化领导包联,建立健全

帮扶工作台账,坚持问题导向、因企施策,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

建设。设立 “主导企业引领发展奖”、“配套企业卓越奖”、“协同

发展奖”等。(责任单位:省直有关部门,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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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做好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复业营业工作的通知

冀商流通字〔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省直有关部门,各商贸流通服务企业:

当前,随着企业陆续开业、职工先后返岗,经营和物流运输

活动逐渐增多,疫情防控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考验。为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工作,根据省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切实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要求,经省政府同意,

现就做好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开业营业工作通知如下。

一、复业安排

(一)及早复业企业。从事米、面、油、肉、蛋、奶、菜、

果、糖、盐、瓶装水、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和口罩、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的超市、便利店、菜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

企业已大部分开业,尚未开业的抓紧开业,已经开业的继续保持

正常营业状态。从事生活必需品、普通口罩等防护用品经营的仓

储、物流、进出口企业、电商企业要及早复工开业。

(二)弹性复业企业。百货商场、购物中心、餐饮、住宿、

家政、洗染、美容美发、家电维修、人像摄影等企业可根据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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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情况自主选择开业时间,鼓励其采取弹性方式营业。已开业

的百货商场、购物中心,可根据群众消费需要弹性设置营业区

域,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及时调整营业状态,严禁开展促销、娱

乐、聚餐等容易引起人员聚集的活动。引导、鼓励餐饮企业采取

分餐、外卖形式提供餐饮服务,严禁提供聚餐、宴席等聚集性餐

饮活动。住宿企业在疫期严禁接待会议、培训、聚会等人员聚集

性活动。

(三)暂停复业企业。沐浴、会展企业暂不开业,开业时间

根据国家、我省、各市疫情防控形势,按照国家、省委省政府要

求另行确定。

二、复业准备

(一)防控机制到位。复业企业必须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

的疫情防控工作专班,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具体措施,落实人员

责任,建立全环节、全流程疫情防控台账,形成 “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全员责任体系。复业前,各类商贸流通服务

企业,都必须制定复业营业工作方案,明确具体的复业时间、营

业方式、返岗人员数量和来源、商品采购和销售渠道、物流配送

形式、疫情防控措施等内容。

(二)员工排查到位。复业企业要建立返岗员工花名册,实

行健康状况 “一人一档”管理,详细掌握每位员工及家庭成员健

康状况和到岗前15天出行信息、疫情接触史,坚决杜绝排查不

到位人员上岗。要重点排查员工及家庭成员春节前后是否有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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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特别是武汉市居住史、旅行史,是否有确诊或疑似感染者接触

史,是否有发热疑似症状等情况。凡目前在湖北的员工、在省外

其他地区的发热患者,由企业通知暂不返岗,在当地进行诊疗;

本地员工如有流行病学史、湖北旅居史、与发热患者密切接触三

种情况之一,没有症状的到集中隔离点医学观察或居家隔离14

天,有发热症状的到定点医院检查治疗、进行核酸检测,确诊的

安全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排除的采取14天隔离医学观察措

施,坚决防止带病返岗。

(三)防护措施到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为职工配备

口罩、手套、测温仪等防护物品和药皂、洗手液、消毒液、消毒

纸巾湿巾、酒精等清洁消杀用品,储备不少于3天用量。开业前

要对营业场所内生产、经营、生活、办公区域全面进行环境卫生

清理,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重点设施设备等部位要进行彻底消

杀,保持良好通风,防止病毒传播蔓延,确保不余死角、不漏盲

区、不留隐患。住宿企业要保证公共用品 “一客一换”。

(四)隔离设施到位。要根据企业性质和防疫需要,在场内

设置隔离场所、设施,配备防护服,有条件的企业可安排医护人

员和必要的隔离室应急装备。制定应急情况处置预案,明确人员

处置和消毒管理制度,确保遇有特殊情况时,迅速进行转移隔离

处理。

(五)内部管理到位。加强营业场所通风、消毒、卫生管理。

每日监测员工身体状况,督促员工做好个人防护,发现情况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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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及时处置。加强员工非工作时间管理。做好顾客集聚控

制,防止形成人员集聚。合理安排营业计划,减少人员大范围流

动,降低疫情输入风险。

三、日常防控

(一)实行相对封闭管理。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等,

要尽量减少进出通道,在各个出入口设置检测卡口,配备门禁设

施和检测仪器,落实24小时人员值守,对进出人员、车辆严格

检查检测,做好信息登记,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进出商贸流通服

务企业人员必须带口罩,并配合企业进行体温测试。住宿企业对

入住客人一律测试体温,并要求其如实填写 《健康状况信息登记

表》,向其发放 《健康提示》。对进出企业人员要进行必要提醒和

防控知识宣传教育。要减少一般商务洽谈、人员来访、人员聚集

等活动,尽量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开展商务交流和经营活动。

(二)严格职工健康监测。复业企业要建立职工体温日检测

制度,在营业区、办公区、宿舍区等点位设置检测点,严格职工

体温检测,对体温异常的及时采取处置措施。职工上下班尽量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企业通勤车辆要提前做好防疫消毒,乘坐人

员须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非特殊情况,员工不得去疫情严重地

区出差。

(三)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复业企业对所有营业场所每天至

少消毒一次,尽量使用喷雾消毒。对走廊、餐厅、客房、公共洗

手间、厕位、扶梯、电梯等公共区域、重点部位增加卫生处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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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频次,对餐具、炊具、外卖配送器皿等进行严格消毒。加强

公共区域通风换气,严格空调使用管理,保持空气流通。各区域

保洁用具公开、避免混用,垃圾桶每天消毒处理。加强就餐卫生

管理,保证食材安全、餐具卫生,采取增加就餐间距、分时段供

餐、分散就餐、分餐堂吃、客房点餐、集中送餐等方式,减少人

员聚集和近距离交流。

(四)落实岗位防疫措施。复业企业要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

施,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做到勤洗手、不随地吐痰、不乱扔

垃圾,废弃口罩等防疫物品统一回收、集中处理。规范岗位工作

秩序,合理安排轮岗排班,采取 “小班制”模式,减少单班在岗

人数,暂停不必要的会议、所有聚会等活动,做到人员少流动、

不聚集、不串岗。针对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员工接触外人多、感染

风险和心理压力相对较大的特点,及时开展心理疏导和抚慰,以

减轻员工心理压力和心理伤害。

(五)强化物流车辆管理。外来货运车辆进入仓储场所前要

进行消毒处理,驾乘人员须佩戴口罩并检测体温,减少与本单位

人员的直接接触,货物送达后尽快驶离。对运输物资视情况进行

消毒处理。加强驾乘人员、外卖骑手管理,保持车辆内外清洁,

及时对驾驶室、门把手、车把手等接触部位进行消杀。

(六)妥善处置突发疫情。复业企业要制定应急处置预案,

建立统一指挥、快速响应机制,落实应急值守、情况报告、物资

调配、力量调动等措施。对复业后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的职
—2231—



工,要立即送医疗机构就诊检查治疗。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或疑似病例的,应及时联系当地疾控部门对相关人员和场

所进行处理,配合开展调查处置。

四、营业管理

(一)加强市场供求监测统计。复业商贸流通企业要加强对

生活必需品、方便食品和卫生消毒用品,特别是米、面、油、

肉、蛋、奶、菜、果、盐、糖、方便面、瓶装水、口罩、消毒液

等商品购销存情况的动态监测,确保关键时刻和极端情况下生活

必需品找得到、数得清、调得快、供得上,能够及时弥补市场短

缺,切实保障供应。列入省、市重点监测的重点商超、农产品批

发市场要及时准确报送企业供销信息。

(二)扩大重点商品货源供应。复业商贸流通企业要加强与

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食品加工企业、应急物资生产企业沟通对

接,加强直采直供直销业务,构建稳定可靠的产销协作关系。要

在满足粮油、肉类、方便面、瓶装水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的基

础上,重点增加蔬菜供应,特别是白菜、土豆、萝卜、大葱、洋

葱等耐储蔬菜的供应,及时补货补架,合理增加库存,满足居民

长时间居家生活基础需求。要主动寻求卫健、商务、海关等部门

帮助,开拓药品、消毒用品、防护用品、救治器械等防控物资用

品进口渠道。

(三)打通城乡高效配送瓶颈。复业企业要积极挖掘企业自

身仓储设施潜能,扩大生活必需品库存规模和品种。发挥冷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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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作用,提高鲜活农产品供应能力。加强与第三方物流企业、快

递企业合作,提高货物调运配送效率。加强与交通、公安交管、

环保等部门沟通,享受疫情防控 “绿色通道”政策,畅通生活必

需品和防护用品运输通道。加强与市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

位和村委会沟通,千方百计解决城乡配送 “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发挥电商营销平台作用。利用企业自有电商平台或搭

载第三方电商平台,加强生活必需品和防控用品网上采购,广开

货源渠道,丰富商品品类。设立生活必需品网上商城,提高商品

网订配送比例,加大线上销售力度。加强与第三方物流快递企业

合作,通过送货上门、智能柜自提、网订自取等方式,减少疫情

期间大型商业场所人员聚集。餐饮企业除采取分餐形式提供餐饮

服务外,可联合互联网配送企业,采取线上订餐、线下配送模

式,发展外卖送餐、团餐供配送业务,满足个体和团体消费需

求。

(五)保障商品质量价格稳定。复业企业要切实履行商品质

量管理主体责任,依法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义务。加强畜禽等产

品采购、溯源管控,确保购进的生猪、生鸡等产品来自定点屠宰

企业,所有食品安全可靠,各类物品质量有保证,不采购、销售

来源不明、不具备检疫检测合格证明的生活必需品、方便食品和

防护用品。自觉遵守价格管理规定,实施明码标价,不发生哄抬

价格、囤积居奇、串通涨价、垄断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五、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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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分级负责、属地负责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构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工作机制。各市县政府要

组织商务、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工业和

信息化、公安、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等部门成立专班,研究制定

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复业营业工作方案并抓好组织落实,积极帮助

企业解决复业营业、疫情防控和市场营销中遇到的困难问题。

(二)加强检查指导。通过领导干部包联、分级分片检查等

方式,加强对复业营业商贸流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措

施落实情况的检查指导,发现问题限时整改。要严肃工作纪律,

对拒不整改和整改不到位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要加强对生活

必需品供求市场动态监测,认真落实重点商超和农产品批发市场

供销情况日报告制度,做好市场保供现场巡查工作,确保信息畅

通、监测到位。

(三)加强宣传引导。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指导商贸流通

服务企业制定疫情防控和复业营业工作方案,组织企业开展冬春

爱国卫生运动,把本通知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复业企业要积极开

展疫情防控知识宣讲,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引导企业员工不信

谣、不传谣。发现重大异常情况,应及时妥善处置,有关情况同

时抄送我厅,确保疫情应对和市场保供工作有序进行。

2020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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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建筑工地开(复)工工作指南》的通知

冀建质安〔2020〕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局),雄安新

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对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和

要求,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坚决做好全省建筑工地疫情防控工

作,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危害,

保障全省建筑业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厅制定了

《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筑工地开 (复)

工工作指南》。请结合实际,认真参照执行。

附件: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筑工地

开 (复)工工作指南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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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建筑工地开(复)工工作指南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一、开 (复)工原则

1.严格开 (复)工管理。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严格开

(复)工管理。既要做好开 (复)工安全生产条件的核查,还要

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同步进行疫情防控现场核查,合格一

个,开工一个。

2.坚持开 (复)工原则。建筑工地开 (复)工应坚持 “六

不”原则:即工地未建立联控联防机构不得复工;工地未制定疫

情防控方案不得复工;工地未配置专职疫情防控人员不得复工;

工地进场人员排查不彻底不得复工;工地未储备好体温枪、口

罩、手套、消毒液等防控物资不得复工;工地未进行全面消杀不

得复工。

二、开 (复)工条件

施工企业应严格落实开 (复)工前工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保障措施。项目达到如下条件后,可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开

(复)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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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项目负责人负责的疫情防控机构,设立防疫专人专

岗,对接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卫生防疫部门或疾控机构,全面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2.设置单独的隔离观察室,用于需临时进行观察的人员。

隔离观察室应符合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疾控机构要求。

3.保障防疫物资充足到位,项目应准备足够的体温枪、口

罩、测温计、消毒液等疫情控制用品。

4.对项目内所有复工人员14天以内往来史、接触史进行详

细排查,并有详细记录。

5.实行实名制管理,严格进、出场实名制考勤,真实采集

和录入全部进场人员姓名、身份证号、工种、班组、籍贯、联系

方式等实名信息。

6.施工现场生活区、办公区、食堂、卫生间等已经消毒杀

菌处理并对人员密集区等重点区域实行定时消毒。

7.疫情防控保障措施和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复工要求。

三、人员管理要求

施工企业必须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一律进行最严格的排查

登记和管理,不得私招乱雇零散工和无健康信息的劳务人员。

1.积极做好春节前返回湖北或途经湖北尚未返回的员工思

想劝解,各相关单位 (企业)要动员其留在当地,暂时不返回。

2.对14天内去过湖北、与湖北地区人员有接触史的员工,

要求其暂不返回岗位,并报告当地疫情防控部门。企业要督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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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要求自最后一次接触相关人员之日或抵达项目所在地起,在施

工现场外安全隔离14天,身体未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后,方

可返岗。

3.对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接触的员工,由单位

(企业)专 (兼)职防控人员向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疾控机构报

告,按规定进行隔离。隔离期满无异常后,方可返岗。

4.隔离期间,所在项目要及时给予隔离人员关心关爱,给

予生活补贴以及必要的生活物资保障。隔离人员返岗后,原则上

暂时不得安排从事食堂、出入口等与人员过多接触的工作岗位。

5.建立工地人员健康档案,每天进行不少于两次的体温检

测,对反复进出场人员做到一次一测,作好记录。发现有发热、

乏力、干咳等症状的人员,立即报告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疾控机

构,并协助其用专用车辆到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四、现场管理要求

1.建立联防联控防疫机构。每个项目应由建设单位牵头建

立疫情防控指挥部,成员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专业分

包单位、劳务分包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组成,各单位的项目负责

人为具体责任人,对疫情防控、生活保障、治安保卫、对外联系

等实施有效管理。

2.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实行实名制管理,对进、出施工

现场人员实行实名制考勤、登记和核查。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办

公区的围挡或围墙必须严密牢固。暂时无使用需要的出入口,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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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关闭上锁,采取有效的封闭措施。临近主干道施工现场围挡

的高度不得低于2.5m,其他区域现场围挡高度不得低于1.8m。

3.实行出入口测体温登记制度。施工企业应在工地进出口

设立体温检测点,由专门防疫人员对进入人员进行测体温、登

记,核对人员情况,并配备相应的保安人员。对体温大于等于

37.3℃人员,要及时送至就近的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4.施工现场人员都应做好个人防护措施,佩戴医用外科口

罩 (或其他高级别的口罩)。

5.食堂、宿舍、办公场所等人员密集地方以及闸机、升降

机轿厢应实行定时消毒制度。食堂餐前餐后进行整体消毒,每天

至少4次;宿舍每天至少消毒2次;办公室、会议室根据使用情

况及时消毒,并做好记录。保持通风换气,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

换气,也可采用机械排风,如使用空调,应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

全,及时做好消毒工作。

6.及时做好施工现场和生活区、办公区的垃圾储运、污水

处理等工作,并设置废弃口罩专用收集装置。确保施工现场、卫

生间等公共场所洗手设施运行正常,并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洗手

液、擦手纸等用品。加强垃圾桶等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定期进

行消毒处理。

7.加强工地内人员饮食起居的防疫工作,严防交叉感染。

工地食堂应实行分餐、错时用餐等措施。人员配备独立餐具,避

免面对面就餐,就餐时人与人之间距离至少保持1米以上。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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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人员要体检合格,食品来源要安全可靠。

8.减少人员聚集。班前教育、技术交底等活动应分散开展。

减少集中召开的会议,确需集中召开的,宜优先选择开敞、通风

地方,参会人员应佩戴口罩,进入会场前后洗手消毒,集中时人

与人之间距离至少保持1米以上。

9.建议在施工现场设立应急区域,并作出明显标识,当出

现疑似或确诊病例时,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离,再按照其他

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处理。

五、疫情应急处置

1.当工地人员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项目疫情联防联

控机构应按照预案工作要求,立即用专用车辆送往就近的定点医

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并按照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疾控机构要求

做好相关人员隔离、场所消毒等应急处置。

2.经医疗机构确认为疑似病例或确诊后,施工现场应立即

停工并封锁场地,配合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或疾控机构开展疫情防

治,并及时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经项目当地卫生防疫部门

或疾控机构评估合格后方可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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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企业

复工达产的紧急通知

冀建传真〔2020〕1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局、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石家庄市园林局,

雄安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综合执法局:

为进一步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快推进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企业全面复工达产,确保一季度开好局、起好

步,确保高质量完成 “2635”重点任务年度目标,现就有关工作

紧急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

个维护”,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以

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严谨的作风,主动担当

作为,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二、全面恢复房地产企业生产销售。要全面落实 《推动全省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中有关预售资金监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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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缓解房地产开发项目资金压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要做好

上门服务,主动对接办理预售审批手续,尽快推动项目销售,提

高企业回款速度。推动售楼处和经纪机构全面复业,取消复业审

批环节,实行备案管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取得预售许

可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售楼处可全面开放,房地产经纪机构可全面

恢复营业。要对未复业的售楼处和经纪机构逐一调查情况,帮助

解决困难,尽快实现复业。

三、全面恢复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要 “点对点”

准确掌握项目生产信息,做好跟踪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合理诉

求,对进度落后的国有投资项目要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引导加大

投入,尽快达产达效。要协调有关部门,统筹做好项目建筑材料

供应、劳务人员组织、防疫物资筹集、工程造价调整等工作,加

强指导协调,保障高效有序复工达产。要减少执法检查频次,尽

量采取并项综合检查方法。复工项目的关键岗位人员如因疫情不

能及时返岗的,允许企业安排执有相应资格证书的其他人员暂时

顶岗,或按程序及时为企业办理人员变更手续。

四、扎实推进六项民心工程建设。要充分预估疫情对工作造

成的影响,从投资、进度、管理等方面研判完成任务存在的困

难,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按既定时间完成目标任务。我厅向各地

派驻复工达产督导核查员,即时跟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城中村改

造、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复工和工作进度。加快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建设,已建成但尚未运行的设施要尽快投产运行,计划今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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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2座年底前要联调联试。要确保老旧管网、雨污分流管网改

造进度,年底前供水、供热一次网、燃气老旧管网改造率达到

100%。

五、高质量筹办省第四届园林博览会和第三届规划设计大

赛。要按照8月份开幕的总要求,制定周密施工计划,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邯郸市要组织好主展园建设,全面进入满负荷工

作状态,确保6月底完工,并履行好承办城市职责,为协办城市

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各协办城市要加快推进城市展园建设,尽快

进场施工,确保7月底前全部完工。

六、认真抓好开 (复)工项目安全生产。要建立健全安全生

产包联制度,施工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负责安全生产的管理人员

对项目层层安全包联。住建部门要对各项目安全监督员实行备案

制,强化监管责任落实。要抓好危险性较大工程专项治理,突出

起重机械、深基坑2个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实行清单化、精

细化管理。坚持巡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实行不定期飞检制度。

要坚持依法依规、严管重罚,对重点整治内容、重点市县、重点

企业实行差别化管理,对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多发地区和问题企

业、问题项目进行重点监管。

七、不断加强组织保障。各地有关部门 “一把手”是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达产工作第一责任人,班子成员对复工达产的难点

项目实行领导包联督办,深入一线了解实际情况,聚焦企业复工

达产的难点堵点,帮助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要着力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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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各地要及时梳理分析工作中

的突出问题,及时向我厅反馈报告。要注重正面引导、典型示

范,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深入挖掘复工

达产中的先进事迹和工作成效,营造齐心协力抓发展的良好氛

围。

2020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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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A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

恢复开放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落实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

电 〔2020〕14号),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经省委省政府同

意,现将A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开放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恢复开放的原则

(一)坚持常态防控。各地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

实 《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和 《河北省

公共文化场馆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

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各项防控工作,制定当地景区和公共文

化场馆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安

全。

(二)坚持有序开放。在充分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开放

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类旅游景区的室外部分,溶洞类景区和高风

险旅游项目暂不开放。开放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内

设的影剧院、宣教场所、餐饮服务区、互动展示区等不适宜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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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暂不开放。

(三)坚持预约限流。恢复开放的A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

场馆严格执行人员预约限流措施。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日接待量

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30%。

二、恢复开放相关要求

(一)成立等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由恢复开放的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主要负责人任组

长,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担起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的职责,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制定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恢复开放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应包括:防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处

置程序、处置措施、处置场所等内容。

(三)配备防控物资。恢复开放的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

应根据单位员工数量和疾控部门防控要求,配备红外测温设备或

测温仪 (枪)以及足量的口罩、一次性手套、洗手液、消毒液等

防控物资,并建立库存和使用台账。

(四)加强员工防护。旅游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要建立员工

健康管理制度。上岗员工必须是身体健康,具备上岗资质的人

员;上岗员工需经过岗前个人防护、消毒程序、测温登记、通风

换气、身体异常人员处置流程、应急预案等培训,培训合格方可

上岗;要强化员工健康宣传教育,建立员工每日健康监测制度,

上岗一线员工全程佩带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合理安排轮岗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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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 “小班制”模式,减少单班在岗人数;员工就餐推行分时段

错时就餐、分隔就餐、分餐制等,避免员工集体聚集用餐。

(五)严格控制接待流量。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景区和公共

文化场馆要对接待量进行总量控制、限量管理,防止人员聚集。

要实行实名制、分时段网络预约购票、限量有序入园,支持采用

扫码支付、电子门票等非接触服务技术手段进行购验票,减少人

员近距离接触和排队聚集。在景区和公共文化场馆出入口、重要

参观点以及拥堵线路点位等易出现人员聚集的瓶颈区域要配备管

理疏导人员,限制人员驻留聚集,优化游览路线,加强秩序管

控。

(六)实施入园入馆必检。进入景区和文化场馆所有人员都

必须接受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园。对发热游客要按有关要求

及时隔离、转送、报告。

(七)落实开放场所各项防控措施。入园入馆人员要保持安

全距离,在购票窗口、入园刷卡、验证验票、安检入园、交通、

游览、休息、餐饮等处要设置人员1米安全距离。要成立专门的

消毒小组,对游览区、公共卫生间、内部交通工具、公共服务设

施、商业网点等公共区域和设施设备进行卫生清洁、消毒,保持

良好通风。

(八)全力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涉及有森林防火任务的景区,

当地党委政府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做好森林防火工

作,落实严格的防火措施,并经森林草原部门同意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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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升智慧化防控能力。要全面落实 “健康码”注册和

查验制度,确保人员信息记录准确,做到可查询可追踪。加强智

慧化管理和服务功能建设,引导公众预约入场。加快推进智能门

禁建设,使检测环节简单便捷,确保人员活动有序可控。

(十)确保各种设施设备安全。要对设施设备、内部交通工

具等进行安全检查,确保符合恢复开放运营条件和安全管理要

求。

三、加强督导检查

各地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文化旅游、卫生健

康、林业草原、应急管理等部门对恢复开放后的A级旅游景区

和公共文化场馆,加强督导检查,做到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疫

情防控、森林防火、安全生产及开放管理各项措施严格落实到

位,确保安全平稳、文明有序。

附件:1.河北省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

2.河北省公共文化场馆 (站)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

南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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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A级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及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

作的指导意见》(国发明电 〔2020〕14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旅

游景区恢复开放的要求,有序推进景区恢复开放,制定本指南。

一、景区开放总体要求

(一)坚持常态防控。各地政府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结合本

地区实际情况,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旅游景区各项防控工作,

制定旅游景区开放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安全。

(二)坚持有序开放。在充分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自然

山水类和人文景观类旅游景区只开放室外部分,溶洞类景区暂不

开放。

(三)坚持预约限流。恢复开放的旅游景区严格执行游客预

约限流措施。日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景区最大接待量的30%。

二、旅游景区恢复开放条件

恢复开放的旅游景区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成立等级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由申请恢

复开放的旅游景区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景区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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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二)制定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应包括:防控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处置程序、处置措

施、处置场所等内容。

(三)配备防控物资。恢复开放的旅游景区应根据单位员工

数量和疾控部门防控要求,配备红外测温设备或测温仪 (枪)以

及足量的口罩、一次性手套、洗手液、消毒液等防控物资,并建

立库存和使用台账。

(四)加强员工防护。旅游景区要建立员工健康管理制度。

上岗员工必须是身体健康,具备上岗资质的人员;上岗员工需经

过岗前个人防护、消毒程序、测温登记、通风换气、身体异常游

客处置流程、应急预案等培训,培训合格方可上岗;要强化员工

健康宣传教育,建立员工每日健康监测制度,上岗一线员工全程

佩带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合理安排轮岗排班,采取 “小班制”模

式,减少单班在岗人数;员工就餐推行分时段错时就餐、分隔就

餐、分餐制等,避免员工集体聚集用餐。

(五)严格控制游客流量。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景区要对游

客接待量进行总量控制、限量管理,防止游客聚集。要实行实名

制、分时段网络预约购票、限量有序入园,支持采用扫码支付、

电子门票等非接触服务技术手段进行购验票,减少人员近距离接

触和排队聚集。在景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以及拥堵线路点位等

易出现人员聚集的瓶颈区域要配备管理疏导人员,限制人员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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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游客聚集,优化游览流线,加强游客秩序管控。

(六)实施入园必检。游客接受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园。

对不配合体温检测和发热游客谢绝入园。要适当增加景区入口通

道。对发热游客要按有关要求及时隔离、转送、报告。

(七)落实景区开放场所各项防控措施。旅游景区要保持安

全间距,在购票窗口、入园刷卡、验证验票、安检入园、交通、

游览、休息、餐饮等处要设置人员1米安全距离。要成立专门的

消毒小组,对游览区、开放的室内游览场所、游客中心、公共卫

生间、内部交通工具、公共服务设施、娱乐设施、商业网点、垃

圾箱、办公区、宿舍等公共区域和设施设备进行卫生清洁、消毒

工作,要增加清洁与消毒频次,保持良好通风,建立消毒、检查

等台账,做到有据可查、有迹可循。

(八)确保各种设施设备和森林草原防火安全。旅游景区要

对设施设备、内部交通工具以及景区防火等进行安全检查,确保

符合恢复开放运营条件和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涉及森林防火地区

要全力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落实严格的防火措施才予开放,并加

强对开放景区日常监管。

三、加强督导检查

各地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组织文化旅游、卫生健

康、林业草原、应急管理等部门对恢复开放后的A级旅游景区

和公共文化场馆,及时进行指导、服务和监督检查。

—2431—



附件2

河北省公共文化场馆(站)恢复开放

疫情防控指南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有关决策部署,全面落实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明电 〔2020〕14号)、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站)恢复开放工作指南》 (公共函

〔2020〕1号)、省委、省政府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的若干措施》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实

际,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全省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群艺馆)、

博物馆、美术馆和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

一、总体要求

(一)坚持常态防控。各场馆 (站)要高度重视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坚持防疫优先、措施到位、动态调整、创新服

务,在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灵活有效开展公共文化

服务,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二)坚持有序开放。各场馆 (站)要统筹考虑本地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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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态势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科学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和开放服务

的项目。按照 “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管”原则,由各

场馆 (站)所在地政府负责开放审批,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负责

监督指导。

(三)坚持预约限流。按照国务院指导意见要求,采取预约、

限流等方式,有序可控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

场馆。按照 “谁开放、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采取周密的人

员管控和完善的健康监测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开放服务工

作。

二、内部防控

(四)制定工作方案。按照 “一馆一策”的原则,制定本单

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开放服务工作方案,建立相应工作机

制。工作方案应报本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由行政主管部门监

督检查方案的落实。

(五)完善各类工作制度。落实 “消毒通风”“戴口罩、勤洗

手、保距离”等要求,执行日常管理 “四个不”,即不集中会议、

不扎堆聊天、不相互串岗、不集中就餐,办公场所和公共区域人

员保持间隔距离。

(六)做好卫生消毒。指派专人对本单位公共区域、活动区

域、办公区域、服务设施、员工餐厅等区域,特别是安检口、咨

询台、洗手间、重要通道、扶梯把手、电梯轿厢、座椅等重点部

位进行经常性卫生检查,做好经常性保洁和消毒工作。合理设立
—4431—



废弃口罩回收专用箱,合理设置 “已消毒”公示牌。

(七)备足防控物资。备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物资,确保满

足防控工作需要。配备必要药物、消毒液、医用口罩、一次性手

套、护目镜、医用消毒酒精、非接触式测温设备等医用物资,并

持续保持足量储备。

(八)开展全面检查。定期对整个场馆 (站)、设施设备运行

进行全面彻底的体检式检查,对开放服务区域进行防疫安全评

估,确保开放服务项目符合开放条件和安全管理要求。

(九)加强餐饮管理。有餐饮设施的场馆 (站),要按照分区

分时分散的原则,有序分散就餐。餐厅要配备必需的防护物资,

检测就餐人员及餐厅工作人员体温等身体状况,做好相关记录。

坚持对公共空间、设施设备、餐具厨具行全面消毒,尽量使用一

次性餐具。

(十)做好应急预案。公共文化场馆要加强与所在地卫生、

防疫部门的联系,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

预案,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切实做好应急处置准

备。场馆内设立应急处置区域,有条件的单位应设立临时隔离点

或医疗救助点。

三、员工管理

(十一)健康排查。加强单位正式员工以及保安、保洁、物

业等服务外包人员的健康排查,全面掌握员工的接触史、旅居

史、健康状况及入境亲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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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体温监测。员工进入场馆前要检测体温,出现发热、

呼吸道症状时,要及时报告。人人按要求使用 “河北健康码”,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及动态监测制度。

(十三)人员培训。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纳入员工培训

内容,利用微信、QQ等在线通讯方式开展全员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一线员工要做到应知应会,熟悉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十四)个人防护。到岗员工要做到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

勤换衣,办公距离保持1.5米以上。近距离服务的一线员工,必

须正确佩戴口罩上岗,注意个人卫生,落实各项防护措施。

四、公众管控

(十五)分步开放。各场馆要根据疫情防控能力实际,在有

把握的条件下,分区域分项目逐步恢复开放。对不符合开放条件

的场地以及容易形成人员聚集和密切接触的项目,应暂不开放,

并向公众告知。

(十六)公示公告。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向公众告知

开放时间、预约方式、服务项目、入场须知、注意事项等内容,

在入口处等醒目位置设立疫情防控警示牌,并公布所在地疾控中

心联系电话。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手机短信、滚动屏、宣传栏等

形式,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内容宣传,营造健康文明良好氛围。

(十七)预约入场。加强线上服务功能建设,大力引导公众

利用网络、电话等方式实行实名预约入场,有条件的场馆要加快

推进扫码、刷脸、刷身份证等智能化入场方式,便捷有效控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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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人数。必须记录入场人员身份证、联络方式等信息,做到可查

询可追踪。原则上不接待团体预约。

(十八)入场检测。建立完善的公众入场前、中、后各环节

管控制度,包括体温测量、信息登记、有序行进、人流疏导等,

确保对入场公众活动全过程实现有序管理。在场馆入口处设置检

查点,配备体温检测设备 (博物馆应当配备安全监测设备)。到

场人员必须佩戴口罩,查验预约信息、河北健康码,并经测量体

温无异常方可进入场,身体状况异常人员谢绝入场。要确保入场

公众个人信息安全,防止泄露。

(十九)流量控制。针对各文化场馆具体情况和接待特点,

对入场公众数量进行总量控制和动态调控,入场人员保持安全间

距,博物馆、美术馆宜设计单向行进参观线路。原则上每日入场

公众人数和瞬时接待量均不得超过每日最大接待人数和瞬时最大

接待量的30%,暂停人员聚集性现场讲座、培训、演出、比赛、

接待大型团体等公共文化服务活动。

(二十)日常巡查。安排专门督察人员,加大巡查力度,对

公众随意摘除口罩、随地吐痰等违反疫情防控要求、不文明行为

及时劝诫,对聚集人员及时进行疏散、劝离,切实维护良好秩

序。同时,建立检查台账并及时更新工作记录。

五、创新服务

(二十一)变请进来为走出去。针对公众不便大量进馆活动

的情况,各场馆 (站)结合自身职能和资源条件,派出文艺轻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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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文化小分队、文化志愿者,走进社区、乡村、敬老院、景区

等场所,开展点对点服务,送培训、演艺上门。

(二十二)由室内到室外。针对室内不宜人群聚集的情况,

在天气适宜的条件下,多组织开展露天展览、培训、歌咏、舞

蹈、健身等群众文化活动,合理控制人数,保持人员距离,做好

防护措施。

(二十三)化整体为零散。针对不能组织大规模、聚集性活

动的要求,可将人员集中的演出、歌舞、培训、展览等大型活动

分散组织,开展小群多点、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二十四)从现场到线上。针对疫情防控对现场活动的局限,

加快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平台、资源和服务功能建设,利用公共文

化云平台和QQ、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及多方音视频互

动平台,开展云上展览、网络展演、云上合唱、云端共舞、网络

讲座、在线培训、在线诵读等线上文化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

实时在线、多方互动、体验感强、趣味性浓的网络文化生活,使

群众由文化服务的对象转变成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文化生活的

服务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精神文

化需求。

六、保障措施

(二十五)压实主体责任。落实疫情防控和免费开放责任制,

场馆 (站)主要负责人是场馆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把防控任

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个人,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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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的疫情防控和开放服务相关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

位。

(二十六)加强督导检查。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加大

对恢复开放的公共文化场馆 (站)检查指导力度,切实履行好监

管责任,确保开放准备充分、员工健康上岗、公众放心入场、活

动安全有序

(二十七)开展应急演练。协调场馆 (站)疫情防控部门,

组织做好相关培训及应急演练工作,确保一线员工具备一定的应

急处置能力。一旦发现疑似感染者进入场馆,应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确保快速、科学、有效地做好防控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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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承德市文物局、雄安

新区公共服务局: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决策部署和文旅部办公厅 《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

业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当前疫情防控总体形势,经

省委、省政府批准,现将推进我省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事项

(一)恢复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各市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经当地党委、政府同意后,

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 (区、市)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开展团队旅游及 “机

票+酒店”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恢复。

(二)调整旅游景区限量措施。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

“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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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0%调至50%。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预

约、限流等方式,开放旅游景区室内场所。

二、工作要求

(一)强化疫情防控管理。各市要坚持把疫情防控摆在首位,

统筹做好旅游安全等各项工作。要按照 “谁组织、谁管理、谁负

责”的原则,进一步压实旅游企业主体责任,指导旅游企业制定

应急预案,明确疫情防控和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

要督促旅行社控制团队规模,做好行程管理,将防控措施贯穿游

客招徕、组织、接待各环节。在线旅游企业参照执行 《旅行社有

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各市要创新发展理念,支持旅游

企业综合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扩大复工

复业,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服务质量。行业组织要倡导诚信

经营,强化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监督。旅游企业要落实质量主体

责任,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不断增强游客满意

度。

(三)加强旅游景区开放管理。各市旅游景区要按照 《旅游

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要求,加强清洁消毒和垃圾分

类处理。要在重要游览点、观景平台、交通接驳点、狭窄通道、

购票餐饮等容易形成游客拥堵的区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

强疏导,指导游客做好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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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树立文明旅游新风尚。各市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文明

旅游宣传,引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中的疫情防护要求、安全警示

和文明旅游规定;鼓励和支持旅游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推广 “分

餐制”“公筷制”等健康旅游新方式;加强对游客的宣传教育,

引导游客讲究卫生、拒绝野味、理性消费,树立文明、健康、绿

色旅游新风尚。

(五)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市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联动,强化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按照防控方案

和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等工作,及时

发现苗头性问题并有效处置。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并暂停有

关经营活动。

(六)做好汛期旅游安全工作。各市要始终绷紧汛期旅游安

全这根弦,进一步压实责任,根据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安

排,加强对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安全检查,达不

到安全要求的坚决停止运营或使用;加大水上旅游项目检查指

导,督促企业及时关注雨情预报和水情变化,密切关注汛情预

报,避免组织旅游团到汛情严重的区域旅游;正在行程中的旅游

团一旦遭遇突发汛情,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必要时暂停旅游经

营活动。完善旅游防汛应急原预案并组织演练,确保遇到突发汛

情能拉得出、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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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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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旅行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决策部署,结合当前疫情防控总体形势,为指导全省旅行

社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和有序恢复经营工作,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一)坚持常态防控。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属

地原则,把疫情防控摆在首位,结合团队旅游涉及范围广、流动

性大、链条长等特点,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动态

调整。指导旅行社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按照相关技术指南,

制定企业经营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应对机制,开展应

急演练,提高处置能力。要按照 “谁组织、谁管理、谁负责”的

原则,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把防控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个人,

从严做好游客招徕、组织、接待等环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提醒

游客增强安全意识,积极配合旅行社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二)坚持有序恢复。各省 (区、市)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经当地省 (区、市)党委、政府

同意后,可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 (区、市)团队

旅游及 “机票+酒店”业务。中、高风险地区不得开展团队旅游

及 “机票+酒店”业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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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高质量发展。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创新发

展理念,支持旅行社综合运用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线上线下融

合,扩大复工复业,加快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服务质量。行业组

织要倡导诚信经营,强化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监督。旅行社要落

实质量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不断增强

游客满意度。

二、行前管理

(四)加强风险研判。旅行社要对旅游产品进行安全评估,

选择具有相应资质且符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供应商、合作商,

明确各方权责。要加强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

客源地卫生健康部门疫情防控情况,做好线路设计、产品对接和

预订等工作。要强化数据分析,提高产品防疫标准。组团社和地

接社应明确双方疫情防控相关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实现信息共

享,确保团队旅游平稳、有序、安全。

(五)控制组团规模。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各地防控要求,根

据自身运营能力和供应商、合作商接待能力,提前发布组团人数

等产品防疫要求,从严控制团队人数,提倡小规模旅游团队。要

合理安排团队旅游线路、规模和出游时间,分时段、分批次、分

区域开展旅游活动,避免游客聚集。

(六)配备防护用品。旅行社应当配备数量充足且符合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体温检测设备、洗

手液、一次性手套、消毒用品等防护用品,为司机、导游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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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的防护保障。要正确储存和使用消毒物品,远离火源和

电源,不得混用、混放,定期检查并及时补充更换。要督促供应

商、合作商对旅游包车、酒店客房、餐厅等接待设施和场所进行

全面消毒清洁。

(七)加强宣传引导。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团队旅游各项制度

和规范,依法签订旅游合同,明确各方权责。要主动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及时发布游客出游防控注意事项,提醒游客落实 “戴口

罩、勤洗手、保距离”要求,增强游客自我防控意识。

(八)加强行前排查。旅行社要做好游客信息采集、健康档

案、检测登记,要求游客报名时出示健康码并在出行前再次核

验。对没有通过健康码检核的游客要做好解释说明和劝阻工作。

要严格落实体温检测制度,体温异常的游客不允许参加行程,劝

导其就医检查并做好登记。

三、行程管理

(九)落实防控措施。旅行社要严格落实各地在交通、住宿、

餐饮、游览、购物等方面的疫情防控要求,督促供应商、合作商

落实通风、消毒等措施。要加强对游客的体温检测,游客乘坐汽

车等交通工具应全程佩戴口罩,严格执行景区和文化娱乐场所

“限量、预约、错峰”等措施,主动配合接待单位做好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

(十)加强服务规范。旅行社要进一步落实 《旅行社服务通

则》《导游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加强对游客的安全提示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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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导游要做好游客在乘车、入住、购票、游览、就餐等环

节的防控提醒,引导游客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提醒游

客配合开展健康检疫,做好个人防护。行程结束后,旅行社要做

好旅游团队档案整理并妥善保管。

(十一)倡导文明旅游。旅行社应当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加

强文明旅游宣传,推广 “分餐制”“公筷制”等健康旅游新方式。

要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引导,倡导讲究卫生、拒绝野味、理性消

费,提醒游客规范处理垃圾,树立文明、健康、绿色旅游新风

尚。

四、企业内部管理

(十二)加强办公及经营场所管理。旅行社要落实防控责任,

制定企业内部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做好办公场所和旅行社

服务网点卫生清洁、消杀和通风等工作。要减少开会频次和会议

时长,尽可能使用网络会议工具。办公场所和旅行社服务网点应

当将日常值守、清洁消毒、检测登记、垃圾清理、场地巡查、安

全管理等各个防疫环节的责任落实到人,并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

求,及时动态调整。

(十三)做好员工监测。旅行社应当按照当地要求做好员工

健康管理,建立 《员工健康记录表》,每日进行体温检测,及时

掌握员工健康状态、出行轨迹等情况。发现员工出现发热、咳

嗽、乏力、鼻塞、流涕、咽痛、腹泻等相关症状,及时安排到就

近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并跟踪相关情况。要在导游上岗前进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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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码检核,要求导游科学佩戴口罩。

(十四)加强教育培训。旅行社应当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专项培训,督促员工掌握疫情防控、个人

防护、卫生健康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员工疫情防控和

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导游责任,细化岗位职责,做好全陪、地

陪等各项服务工作。

五、应急处置

(十五)建立协同机制。旅行社应当预先掌握旅游目的地和

客源地卫生健康部门、定点医疗机构等联系方式,并确保导游等

服务人员知晓。要加强与合作商、供应商的协调联动,畅通疫情

上报通道,发现疑似疫情应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文化和旅

游行政部门报告。

(十六)做好应急处置。旅游团队如发现疑似症状人员,旅

行社要立即停止该团旅游活动并第一时间报告,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疫情排查和防控措施。旅游团队中一旦出现确诊病例,旅行社

要立即落实应急处置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患者隔离、

密切接触者追踪等工作,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六、保障措施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严格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之间的联动,强化旅

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

力,确保有序恢复经营工作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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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加强监督检查。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督促旅

行社按照 “一团一报”制度,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填报旅游

团队信息,上传电子合同。要加强对旅行社的监督检查,对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纠正,依法依规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

(十九)加强日常调度。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按照防

控方案和应急预案,明确疫情防控、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处

置流程,开展应急演练、隐患排查、风险评估等工作,及时发现

苗头性问题并有效处置。发生异常情况要及时上报并暂停有关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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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关于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全省文旅企业

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的通知

冀文旅办字〔2020〕8号

各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门: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

决策部署,帮助解决文旅企业因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和

问题,我厅研究拟定了 《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全省文旅企业发

展的十条政策措施》。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职

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全省文旅企业发展的十条政策

措施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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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有效应对疫情支持全省文旅企业

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文旅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

用,帮助解决文旅企业因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困难和问题,

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以下措施。

1.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针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旅行社、景

区、酒店、民宿、文化旅游节庆演艺等文旅企业及文旅基础设施

和重点项目,安排财政资金,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进

行补贴。(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

2.实施减税降费。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住宿、旅行社及相关

服务、游览景区等管理行业企业,在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

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

税款的企业可依法申请办理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超过3个

月。支持旅行社使用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用于经营发展,对旅行社

按照现有保证金交纳数额的80%予以暂退。(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

3.强化金融政策支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文旅企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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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春节活动提前投入较大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努力做到应续尽续、能续快续。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特殊

时期还本付息延期、下调贷款利率等支持,支持银行机构压降贷

款费率,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应急融资优惠政策,切实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小微文旅企业,财

政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给予支持。鼓

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文旅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降低担保费率,财政部门给予担保费用

补助。(责任单位:各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

中心支行、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对因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文旅企业,

经主管部门认证后,可缓缴3个月用水、用电、用气等费用,缓

缴期不超过2020年6月30日,缓缴期实行 “欠费不停供”措

施。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方等非国有资产类业主

适度减免企业在疫情期间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责任单

位:各市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国资委)

5.积极促进稳岗就业。鼓励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

难的文旅企业,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

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

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

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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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期限至2020年12月31日。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组织

开展常态化线上招聘和职业技能线上培训,有针对性地向劳动者

发布文旅企业开工信息。(责任单位:各市政府、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6.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支持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开放,加快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高软硬件水平

和服务便捷化程度,提升服务品质和用户满意度。大力提升文化

和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加快 “一部手机游河北”、“河北省

公共文化云”智慧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企业加快向电商化、数字

化、智慧化转型发展,推出线上教育、线上阅读、线上文娱、线

上预订、线上体验、线上评价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上产品

和服务。(责任单位:各市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

7.促进重点文旅项目加快建设。支持文旅企业加大项目谋

划和招商引资力度,对拟开工建设的文旅项目,加快完善审批手

续,协调帮助早日开工。对在建的文旅项目督促加快施工进度,

尽快形成新的供给能力。建立重点文旅项目领导包联责任制,统

筹省旅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联,帮助重点项目企业落实土

地、税收、资金等方面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共同形成应对疫情影

响推动项目建设的整体合力。(责任单位:(各市政府、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文化和旅游厅)

8.支持文旅企业提质升级和产品创新。鼓励支持引导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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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围绕高质量发展,大力进行产品改造和服务升级,不断提高

产品的文化含量、生态含量和科技含量。积极引导文旅企业大力

开发康养旅游、生态旅游、科技旅游、文化演艺等 “旅游+”、

“文化+”新产品、新业态,大力开发河北特色的文创和旅游商

品,丰富优化供给,扩大文旅消费,提升综合效益。(责任单位:

各市政府、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9.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支持力度。面向文艺院团、演艺

企业、演出经营场所,购买 “七进”演出和剧场演出服务,实现

以购促演、以购代补,促进演出市场复苏。为亟需的基层文艺院

团免费配发20辆流动舞台车,用于送戏下乡演出。提高省会文

化惠民卡项目经费保障力度,根据疫情影响情况,延长2020年

度文化惠民卡使用时间,鼓励各市推出文化惠民卡。因疫情导致

已签署合同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无法实施的,根据具体情况可延

期举办或调整项目内容。(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

10.加强旅游市场宣传营销。与主流媒体、新媒体合作开设

视听和线上专题节目、互动话题,以A级景区为重点,提升旅

游企业知名度,助力企业在疫情过后尽快恢复客流。疫情过后,

针对不同季节特点和客源群体,开展 “周末游河北”“夜游河北”

“冬季游河北”等系列主题和精准客源营销活动,着力推介文化

+旅游、生态+旅游项目和创新线路。组织并鼓励旅游企业开展

形式多样的市场宣传推广活动,对参加省文化和旅游厅组团赴外

进行旅游宣传推介的,免费提供展位并给予相关补助。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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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以旅游消费的扩大,促进疫情后旅游市场

的尽快复苏。(责任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

本措施执行期暂定为自印发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中央出台的相关支持政策,我省遵照执行。各市县政府要结合本

地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帮助文化和旅游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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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做好企业安全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

冀应急人〔2020〕1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应急管理局,雄安新区安全监管局,各

有关单位:

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确保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根据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安全培训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全面停止人员集中培训活动。为防止疫情扩散,各类企

业、安全培训机构一律不得组织人员集中培训;高危行业主要负

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各类特种作业人员取证及证书延期复审考

试一律暂停,培训、考试恢复时间视疫情进展情况另行通知。在

此期间到期需要复审或延期的各类从业人员安全证书,有效期限

顺延,切实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二、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培训两个责任。企业要切实落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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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培训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本企业

安全培训工作做到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带头垂范,在经

费上足额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一方面要开足马力保障物

资供应,另一方面要做好员工安全培训,特别是对临时招录人

员,必须做到培训合格后上岗;其他企业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员工培训,特别是对复产复工后的员工安全培训要早谋划、

早准备、早部署,确保员工返岗前首先进行安全培训。各类培训

机构和考试机构,要研究制定疫情过后恢复培训、考试的工作方

案,提前做好人力和资源调配,认真做好开班、开考前各项准备

工作。

三、创新员工安全培训方式。疫情防控期间,各企业要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视频远程直播、互联网平台、手机

APP等方式开展员工安全培训,重点围绕安全技能常识、岗位

安全操作规程、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处置以及个人劳动

安全防护等内容进行。各企业和培训机构要结合员工岗位实际,

研究开发相应的培训教材、多媒体课件等,切实增强安全培训的

针对性。

四、实行 “学时互认”降低培训成本。鼓励企业要利用合规

的在线学习平台软件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建立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档案,实现一人一档。为减轻企业成本负担,实行 “学时互认”,

在线合格学时既计入企业员工安全培训学时,也计入员工相应安

全证书培训学时,同时计入职工技能提升培训学时。鼓励在线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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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平台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免费在线

培训。安全培训管理部门要协助做好有关在线平台的推广工作。

五、严把复工复产员工考核关。所有企业在复产复工时,要

采取灵活形式对全体从业人员进行一次安全考核,考核不合格,

不得上岗操作。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

冶炼等高危企业要把从业人员培训考核情况报同级应急管理部

门,并将其作为复产复工的必备条件;其他行业将考核情况留存

备查。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重要政治任务,做好企业安全培训工

作是筑牢安全基础的重要保障。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担起安

全培训监管责任,立足于为企业送服务、帮企业渡难关,用实际

行动落实有关措施要求。各企业要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员工

安全培训工作,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以最严的标准把好

复产复工时员工安全考核关。各培训机构要抓住培训考试暂停的

空档期,积极开展培训教学研究,为全省安全培训高质量发展提

供基础支撑。各单位执行上述措施情况,及时报告省应急管理

厅。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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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北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支持参保企业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安委办〔2020〕5号

各有关保险机构省级分公司:

为支持参保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和稳

定发展,省安委办制定了 《河北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支持参保企

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若干措施》,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

要求,请一并认真落实。

一、请各保险机构结合本公司情况,制定出具体的、切实可

行的措施,及时通知参保企业,并在本单位网站予以公布。

二、请各保险机构及时将落实情况向省安委办反馈,每月5

日前,报送上一月份落实情况。

2020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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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支持参保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若干措施

目前,我省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一线生产企业

受疫情影响较大,为切实减轻疫情对一线生产企业,特别是对中

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支持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 “安

责险”)参保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和稳定

发展,特制定以下措施。

一、鼓励保险机构免费延长保险期限,对已经参保和在疫情

防控期间参保安责险的企业免费延长保险期限不少于1个月,但

不得长于疫情期限 (河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时间)。

二、扩大事故预防费用的适用范围,可以使用部分事故预防

费采购防疫物资,用于参保企业和基层一线的疫情防控工作,但

不得超过事故预防费的20%。

三、鼓励适当扩大赔偿范围,在疫情期间,疫情防控相关企

业参保人员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纳入赔偿范围。

四、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复工复产的企业,可优先安排开展安

全风险辨识和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活动,降低企业安全生产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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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保险机构应当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实际,为参保企

业提供多种形式支持,如组织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在线培

训、简化理赔手续等。

六、对疫情防控期间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如生产医用口罩、

医用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企业,参保安责险保险费应当

给予不低于5%的减免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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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河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发放安全技能培训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冀应急〔2020〕1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雄安新区安全监管局、公共服务局、

发展改革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 《关于使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有关问题的通知》 (冀人社字 〔2019〕371号)精神,安全技

能培训补贴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为尽快落实各

项培训政策,现就安全技能培训补贴发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9年度培训补贴发放

1.2019年培训补贴对象为5月18日至12月31日已发证特

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2.各市应急管理部门负责通知辖区内所有安全培训机构,

按培训班次统计已发证人员名单列表,各市市场监管部门与发证

部门联系,对已发证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补贴性培训实名信息进

行核准,根据 《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培训课时培训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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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冀人社字 〔2020〕63号)核算个人补贴发放金额,

加盖公章后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按照补贴发放标准和人数,对补贴金额进行核算,无误的

加盖公章后报送市财政部门;各市财政部门按核算金额将补贴发

放到培训机构在金融机构设立的账户。已收取培训费的培训机构

负责按标准将培训补贴发放给缴费对象,不得截留培训补贴。

3.各市应急管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对辖区

内培训机构补贴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发放中存在的

问题,确保补贴发放到位,于5月20日前将拔付情况分别报送

省应急管理厅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2020年度及2021年度培训补贴发放

1.培训补贴对象。各类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和从事化工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金属冶炼、烟花爆竹

等高危行业企业新招录的其他从业人员 (以下简称 “其他从业人

员”),且与企业签订12个月及以上劳动合同。其他从业人员含

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 (外协)人员。

2.有关培训内容及课时。依据应急管理或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制定的培训大纲及要求开展培训。

3.实施程序。

(1)培训定点机构应在开班前5个工作日以上向所在地应急

管理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开班申请;

(2)所在地应急管理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开班申请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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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出具审核意见;

(3)经审核同意的,培训定点机构按照开班申请明确的事项

组织实施,并接受所在地应急管理局或市场监督管理局动态监

管;

(4)培训完成后,培训定点机构按职责分工分别向发证部门

申请考核,考核合格的核发特种作业操作证或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和作业人员证;其他从业人员培训由定点机构在当地应急管理部

门的指导下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按有关规定核发培训合格证

书。

4.培训补贴申领程序。培训定点机构向所在地应急管理局

或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批复的开班申请、《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

账资金培训补贴申请表》《培训人员名册》,应急管理局或市场监

督管理局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并在官网进行

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开公示。

培训组织实施过程管理材料由定点培训机构自主保管存档

(不少于3年),存档信息应与向所在地应急管理局或市场监督管

理局申请开班的相关信息一致。

5.拨付程序。公示无异议的,应急管理局或市场监督管理

局根据取证人数核算补贴金额,报同级人社部门汇总;人社部门

将加盖 “职业培训专用章”的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培训

补贴申请表》《培训人员名册》报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于5

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拨入培训定点机构在金融机构设立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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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6.补贴标准。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补贴

根据 《河北省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培训课时培训补贴标准 (试

行)》(冀人社字 〔2020〕63号)确定。初次取证人员的考试费

补贴按发改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予以确定,与培训补贴同步申

领。高危行业其他从业人员的培训补贴标准按每课时10元、每

人最高不超过400元给予补贴。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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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健康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市监发〔2020〕38号

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冀政办

字 〔2020〕14号)要求,制定如下措施:

一、优先保障涉疫药械上市生产。对疫情防控重点药品扩大

产能的,采取企业验证与现场检查同步,企业产品自检与审批检

验同步的措施。对疫情防控重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同步开展检验

检测、技术审评和现场检查,实现一次性并联快速审批,加快审

批效率。对涉及疫情的药械注册检验,免收费用,随到随检。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的许可和再注册证书到期后自动延续有

效,疫情结束后再办理相关手续。

二、支持企业增加消毒用酒精生产。支持我省有能力的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利用自身生产条件通过改变生产工艺流程等方

式生产消毒用酒精。支持有能力的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消毒用酒精。

三、优化行政许可审批程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危险化学

品)、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的授权、计量标准器具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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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计量器具型式批准以及涉及防控需要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等,凡申请材料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且申请人对材料的真实性

作出正式承诺的,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准予许可并邮寄相

应证书。涉及产品检验和现场审查的,一律暂停产品送检和现场

核查,待疫情解除后恢复。对办理粮食加工品、豆制品和食用油

等生活必需品的申请者,畅通食品生产许可受理渠道,优化食品

生产许可审批服务,对上述食品生产企业申请食品生产许可变更

或延续时,承诺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免于现场核查。

四、“容缺受理”特殊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人提交的书面材

料基本符合要求的,先予受理,审批前提供补正材料的,准予审

批。需现场核查的,可与材料审查同步进行,现场核查2日内完成。

五、优化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换证手续。符合条件的特种设

备生产单位,自我声明承诺后,可免评审换证。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许可证、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有效期届满不足6个月的,可网

上申请办理许可证延期。对因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办理换证导致许

可证书过期的,在疫情解除后3个月内可以提出换证申请。

六、推行 “零见面”服务。进驻省政务服务中心的15项行

政 许 可 全 部 实 行 网 上 受 理 (网 址: http://

www.hbzwfw.gov.cn)或者电话预约受理。确需邮寄纸质申请

材料的,可将申请材料邮寄至河北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进驻工作组 (通信地址:石家庄市石清路9号,邮编:

05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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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持餐饮单位开展线上餐饮服务。指导餐饮行业协会与

订餐平台合作,支持餐饮单位快速开通线上门店、拓宽网络配

送,保障群众日常生活和企业复工复产的餐饮服务需求。指导各

地尽快恢复餐饮外卖配送服务,倡议各餐饮配送单位开展无接触

配送服务,在小区、医院等地推广使用无接触餐柜。

八、免收相关费用。免费为省内企业提供洗手液、皂类、湿

巾、纸巾以及防疫用品原料等检验检测服务;免费为涉及疫情的

医用防护产品生产企业提供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查询服务;免

费为医用体温计 (仪)提供检测校准服务。

九、提供计量帮扶。建立绿色通道,优先保障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企业急需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等计量技术服务,满足相关

量传溯源需求。对企业到期需要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经申请并

已自行核查的,可适当延长强制检定周期。

十、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流程。全面开通 “网上报检”服务。

对医院、超市及防护用品生产企业新安装、检验到期的设备实行

即报即接,先检验设备、后审查资料。

十一、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考核

工作。资格证有效期届满不足12个月,需要采用考试方式换证

的,可以申请免考换证。因考试暂停致补考时限超过要求的,其

补考时限顺延12个月。

十二、延长电梯维保周期。在保障电梯安全运行的基础上,

电梯维保企业与使用单位协商一致后,可适当调整或延长现场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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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周期。鼓励通过视频等信息化手段进行远程检查维护。

十三、推行主要专利和条码业务 “网上办”“邮递办”。申请

人 可 登 录 中 国 专 利 电 子 申 请 网 (http://

cponline.cnipa.gov.cn)办理专利申请和专利缴费业务,登录专

利事务服务系统 (http://cpservice.cnipa.gov.cn)办理专利费

减备案和专利登记簿副本业务。优先审核从事抗疫企业及研发机

构以邮寄方式提起的相关专利申请快速授权请求,即时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审查部门推荐,并跟进办理。协助企业在线办理商

品条码相关业务,24小时内完成办理工作。

十四、优化商标业务办理。因疫情原因,当事人在办理商标

异议、驳回复审等业务时,不能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相关证据的,

提交时限自疫情结束之日起重新计算;未能在宽展期内办理商标

注册续展申请手续的,可以自疫情结束之日起2个月内,向石家

庄、唐山、邯郸商标受理点提出续展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请求恢复权利。

十五、优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流程。已经受理申请或者

新申请地址变更的检验检测机构现场评审,改由通过专家文审加

机构自我承诺、延期现场考核、远程监控评审等方式确保相关工

作质量。对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申请办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复查

换证的机构,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

十六、合理维持认证证书。疫情解除前,对有效期满或需监

督审核及再认证维持的认证证书,认证机构可结合自身换发或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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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认证证书相关程序要求,顺延既有认证证书有效期至疫情解除

后3个月。对受疫情影响停产不能接受监督审核或工厂检查的企

业持有的认证证书,认证机构对认证证书实施暂停等处理的时

限,可延迟至疫情解除后3个月。

十七、支持企业融资和质量提升。扩大动产抵押物登记的范

围及种类,鼓励以专利权质押融资,助力资金短缺的企业尽早投

入生产。对在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列入质

量提升重点帮扶对象和品牌培育名单,实施一企一策,专人包联。

十八、维护企业公平竞争权益。认真受理企业维权方面的诉

求,对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积极帮

助企业向有关部门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证明,帮助企业与大型

电商平台、上游大中企业沟通协调。严厉打击侵害企业权益、破

坏公平竞争秩序的违法行为。

十九、实施定点包联制度。局领导分包13个市局和雄安新

区综合执法局,指导地方开展企业帮扶工作。处级干部联系重点

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二十、发挥非公企业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组织动员非公企业

党组织和党员,加强疫情防控、安全有序复工复产。深入开展党

员 “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活动,在生产经营一线当先锋、

做表率,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2020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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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市监发〔2020〕9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雄安新区综合执法

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现将 《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若干

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0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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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加快恢复

生产生活正常秩序,扎实做好 “六稳”,落实 “三包四帮六保五

到位”任务,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业,帮助解决企业面临的困

难,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优化企业登记服务。大力推进企业开办等事项 “网上

办、即时办、联合办、一日办”。将电子营业执照作为网上办理

企业登记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动电子营

业执照跨部门应用。完善简易注销制度,试点将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纳入简易注销适用范围。

二、督促减费政策落实。对减免技术服务收费、交通运输收

费、征信服务收费、融资担保费用、房屋租金、非居民用气价

格、企业用电价格等7类降费降价政策开展检查,促进我省降费

政策落实,保障生产经营者享受政策红利,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三、推动自贸区发展建设。指导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 “四扇门”
—2831—



要求分类推进改革,切实解决 “准入不准营”问题。在贸易便利

化等重点领域,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四、开展质量提升帮扶。深入实施质量提升工程,扎实开展

“一十百千万”行动,培树一批质量创新典型,引导千家企业推

广导入先进质量管理模式,为万家中小微企业开展质量技术服

务,大力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复工达产、确保质量。

五、发挥标准助力作用。围绕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生态环保、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鼓励和支持我省企事业单位主持、参

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制修订。为全省防疫物资生产企

业做好标准查询、标准咨询、标准比对分析、标准化培训等服务

工作。深入实施企业标准 “领跑者”、标准化+示范试点、系列

技术标准创新族、团体标准培优等标准创新工程,积极推动 “百

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行动。

六、强化知识产权运用。组织实施专利导航项目,辅助创新

路线比选,促进企业科学决策。组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困难中

小企业提供公益咨询、代理援助等服务。深入推动实施商标、地

理标志区域品牌培育行动,大力推进商标富农、地理标志兴农、

专利技术强农。鼓励有关电商企业和知识产权运营平台等开设地

理标志产品线上专区,加大展示推介力度,做好产销对接。进一

步健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依法严厉打击侵犯商标、专

利、地理标志、奥林匹克标志违法行为,提升我省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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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七、深化企业融资帮扶。积极引导企业办理股权出质、动产

抵押、商标专用权质押、专利权质押登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帮助。协调金融资源支

持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运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组织质押融

资项目对接,及时发布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典型案例。

八、推动消费扩容提质。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重点提升

食品药品、农产品和农资、日用消费品零售、居民生活服务等领

域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畅通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严厉

打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加强对消费者集体诉讼的

调查研究,积极开展集体诉讼实践探索。全面推行大型商超线下

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九、实施广告助企发展。推动广告业与新业态、新技术、新

模式融合对接,组织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措

施,通过扩大品牌影响,提升企业利用新媒体、新途径销售的知

识和能力,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继续组织开展好公益广告扶贫活

动,助力脱贫攻坚。

十、做好出口认证帮扶。引导我省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生产企业向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具备相关资质的认证机构申请国

外有关认证,对有国外认证需求的企业进行一对一帮扶。

十一、支持引导扩大就业。运用线上线下方式,宣传引导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迅速启动吸纳就业政策。加强与教育、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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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部门的沟通协调,充分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季,组织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吸纳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推动

“先上岗、再考证”政策落实,在举办专利代理师资格考前培训

时,减免应届毕业生各项培训费用。

十二、提升合同执行质量。突出房地产、汽车销售服务、供

水、供热、洗涤、电信、银行和电子商务等行业,依法查处利用

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开展对不公平合同格式

条款征集、点评和 “十佳典型”案例评选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促进社会共治。大力开展合同兴企、合同帮企活动,制定推行一

批合同示范文本,规范双方当事人签约行为,增强履约意识,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

十三、营造公平竞争秩序。清理和废除2019年12月31日

前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妨碍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加快清

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违反公平

竞争审查标准、影响企业复工复产的规定和做法。

十四、推行包容审慎监管。除处理投诉举报、大数据监测、

转办交办或上级部门有特殊要求的以外,对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

通过 “双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

的干扰。除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外,对新经

济、新业态、新模式领域和一般投资经营行为,推行包容审慎监

管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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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

冀药监规〔2020〕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雄安新区综合执法

局,省局机关各处,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 “三创四建”活动精神和 “放管服”

改革决策部署,深化药品流通产业结构改革,发挥药品现代物流

科技优势,有效促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局研究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促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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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药品流通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 “三创四建”活动精神和 “放管服”

改革决策部署,深化药品流通产业结构改革,整合药品仓储和运

输资源,充分发挥药品现代物流科技优势,加快形成以大型骨干

企业为主体、中小型企业为补充的城乡药品流通网络,确实减轻

企业负担,有效促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局制定以下政

策措施。

一、建立跨地域经营资质认可机制。已在北京、天津、上

海、深圳等地取得药品经营资质 (批发、零售连锁)的企业,搬

迁至雄安新区,认可其原经营资质,按审核程序实行资质互换,

核发新 《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原 《药品经营许可证》,经合规

性检查后开展药品经营业务。上述企业在我省临京津周边区域、

雄安新区、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北戴河生命健康产业

创新示范区以自建或租赁方式设立药品仓库的,经双方监管部门

同意后,按照 “谁发证、谁监管”原则,落实质量监督管理职

责。

二、实行委托延伸检查互认制度。药品现代物流企业承担多

家药品生产、批发、零售连锁企业的药品委托储存配送业务,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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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监管部门在对委托企业进行许可检查、日常检查及飞行检查

时,因检查需要,涉及到对受委托的药品现代物流企业做延伸检

查的,实行药品委托延伸检查互认制度,有效减少延伸检查频

次。

三、拓宽药品委托储存配送业务。为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促进药品零售连锁化发展,允许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委托同一

法定代表人 (或同一出资人)的药品批发企业、药品现代物流企

业开展药品委托储存配送,委托配送的可由配送企业直接配送至

所属门店。对于使用同一计算机系统运营管理的全国性药品集团

企业,因药品经营信息管理及库房消防等级要求,可采取租赁形

式租用药品现代物流企业的独立库房或有效隔离的库区进行独立

运营和经营数据管理,租赁双方对药品质量管理责任清晰,并按

要求向河北省药品流通追溯系统传报药品经营信息。

四、支持药品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药品现代物流企业对

省内现有药品经营企业 (含分支机构)兼并重组。按照省局 《关

于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河北省药品生产

经营企业兼并重组后许可证注销变更核发办理办法》关于以吸收

合并、存续分立等方式兼并重组有关要求落实。综合日常监管、

案件查办等情况,对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诚信分级分类管理,对守

法经营、诚信度高的企业给予政策上倾斜和支持。

五、优化药品流通供应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现代物流数据化

管理优势,鼓励药品现代物流企业开展省内多仓分仓业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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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省内外药品现代物流企业间的协同仓储、异地仓库试点业

务,优化业务流程,降本增效。探索开展科工贸一体集团内的药

品生产、经营企业间的药品直调、多仓协同试点业务。有效整合

药品仓储和运输资源,引导规范专业化医药三方配送,不断深化

药品流通产业结构改革,加快形成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中小

型企业为补充、专业化医药三方企业配送为纽带的城乡药品流通

网络,有效促进药品流通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鼓励药品零售 (连锁)发展。药品零售企业在申请中药

饮片经营范围时,只经营定型包装中药饮片 (包括破壁饮片),

不进行饮片处方调配的,可不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

开展连锁便利店乙类非处方药经营试点,加快连锁便利店发展。

只经营乙类非处方药的各便利店 (门店)可不配备执业药师,其

销售人员经药学专业技术培训后上岗;各便利店 (门店)经营药

品应设立专门柜台,不得与非药品混放,经营面积应与经营规模

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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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石家庄海关公告

2020年第2号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效落实海关总署 《关于应对疫

情影响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条措施》,按照海关总署企管司有关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下企业管理和稽查工作精

神,进一步支持辖区进出口企业正常运营,积极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渡过难关,石家庄海关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简化注册登记或备案程序

1.企业通过市场监管部门 “多证合一”系统、中国国际贸

易 “单一窗口”或者 “互联网+海关”提交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报关企业、临时注册登记单位、加工生产企业、跨境电子商

务企业、进出境运输工具负责人等注册登记或备案申请的,无需

到海关现场提交纸面材料,海关在收到申请后即为申请单位办理

注册登记或备案手续。

2.对因进口疫情防控物资需要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或者备案

的,海关将优先从速办理。如在申请过程中遇到系统或者网络问

题无法在网上申请或者人员不方便到现场办理的,申请单位可将

《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以邮件、传真等形式发至海关,海关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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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可先行办理备案手续。

3.对企业注册信息发生变更的,除企业名称变更需要提交

变更申请外,其他注册信息发生变更的暂不要求企业办理变更手

续,待疫情结束后再行办理相关手续。对申请变更企业名称的,

企业无需到海关现场办理,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短

信等形式向注册地海关提出申请。

4.对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申请备案、变更、延期的,

各海关相关主管部门协调企管岗位人员予以办理,企业不需要到

海关现场递交有关单证。

5.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对在海关备案前或者对外推荐注

册前需要实地评审的出口原料种植、养殖场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等实地评审,待疫情结束后再行开展评审工作。

二、调整企业认证工作

6.暂停赴企业开展实地认证。企业已向海关申请企业认证

但未完成实地认证的,海关可以先终止认证作业,待疫情结束

后,再重新开展认证工作。企业提出撤回申请的,不受一年内不

得再次提出申请的限制,企业可随时向海关再次提出申请。

三、适当延长保税业务办理时限

7.加工贸易企业 (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因疫情延

期复工造成加工贸易手 (账)册超期核销的,深加工结转、内销

征税等各类申报业务超过规定时限的,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工贸

易系统将情况说明以随附单证形式传送至海关,海关可延期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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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手续,企业事后补交有关材料。

8.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企业捐赠的直接用于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的加工贸易货物,主管海关凭企业申请,在登记货物品

名、数量、捐赠 (征用)单位等基本信息后加快放行。企业捐赠

加工贸易货物的内销申报,不受加工贸易内销申报时限限制,由

企业根据自身运作需要,在手 (账)册核销申报前完成即可。

9.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按照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求,

延迟复工造成账册超过核销周期的,主管海关可凭企业的电子邮

件、电话、微信、短信等各类情况说明,先行为企业办理账册延

期手续,企业事后尽快补充提交有关材料。对特殊情况下造成账

册项下分送集报、出区维修等各类申报保税业务超过规定时限

的,主管海关可凭企业的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短信等各类情

况说明允许企业延期办理相关手续。

四、调整稽核查作业方式

10.海关将积极开展远程稽核查作业,减少实地下厂次数。

采取远程视频连线、文件数据电子传输、文书远程电子签章和

“互联网+稽核查”等非现场的方式进行工作,避免与稽核查对

象工作人员接触。阶段性选取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函询、电话

问询、采信企业自查结果等形式开展作业。

11.在开展重大风险稽核查作业前,海关将与有关企业充分

沟通。对确因疫情防控而不能接受稽核查的企业,海关将及时做

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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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服务

12.海关总署统筹组建海关企业协调员专家团队。利用 “中

国海关信用管理”微信平台 (以下简称 “微信平台”)功能,为

进出口企业解决通关疑难问题,提供信息服务。

13.充分发挥好企业协调员作用。切实落实企业协调员制

度,积极利用本关区或本部门相关信息平台,及时了解并解决关

区企业在进出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企业做好相关服务。

特此公告。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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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振需求类





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

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

国函〔2020〕9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

务院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肩负着为全面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使命。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方和有关部门结合各自

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特色特点,全力推进制度创新实践,形成了

自贸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复制推广的主要内容

(一)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

1.投资管理领域:“出版物发行业务许可与网络发行备案联

办制度”、“绿色船舶修理企业规范管理”、“电力工程审批绿色通

道”、“以三维地籍为核心的土地立体化管理模式”、“不动产登记

业务便民模式”、“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智能辅助申报服务”、“证

照 ‘一口受理、并联办理’审批服务模式”、“企业 ‘套餐式’注

销服务模式”、“医疗器械注册人委托生产模式”等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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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贸易便利化领域:“‘融资租赁+汽车出口’业务创新”、

“飞机行业内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便捷调拨监管模式”、“跨境电商

零售进口退货中心仓模式”、 “进出口商品智慧申报导航服务”、

“冰鲜水产品两段准入监管模式”、“货物贸易 ‘一保多用’管理

模式”、“边检行政许可网上办理”等7项。

3.金融开放创新领域:“保理公司接入央行企业征信系统”、

“分布式共享模式实现 ‘银政互通’”、 “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创

新”、“知识产权证券化”等4项。

4.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委托公证+政府询价+异地处置’

财产执行云处置模式”、“多领域实施包容免罚清单模式”、“海关

公证电子送达系统”、“商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融资租赁公司

风险防控大数据平台”、“大型机场运行协调新机制”等6项。

5.人力资源领域:“领事业务 ‘一网通办’”、“直接采认台

湾地区部分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航空维修产业职称评审”、“船

员远程计算机终端考试”、 “出入境人员综合服务 ‘一站式’平

台”等5项。

(二)在特定区域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

1.在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 “建设项目水、电、气、暖现场

一次联办模式”、“股权转让登记远程确认服务”、“野生动植物进

出口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改革”等3项。

2.在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地区复制推广 “二手车出口业务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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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保税监管场所复制推广 “保税航煤出口质量流量计计

量新模式”。

4.在成都铁路局局管范围内复制推广 “空铁联运一单制货

物运输模式”。

二、高度重视复制推广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深刻认识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的重大意义,将

复制推广工作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把复制推广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与巩

固落实前五批经验结合起来,同一领域的要加强系统集成,不同

领域的要强化协同高效,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

三、切实做好组织实施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将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

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列为本地区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实

施力度,确保复制推广工作顺利推进、取得实效。国务院各有关

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主动作为,指导完成复制推广工作。需报

国务院批准的事项要按程序报批,需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

文件和部门规章规定的,要按法定程序办理。国务院自由贸易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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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开展成效评估,协调解决复制推

广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复制推广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

及时报告国务院。

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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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0〕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

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促进外

贸基本稳定,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工作原则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

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发挥企

业主体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外贸企业拓展销售渠道,促

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动出口产

品转内销工作,重点帮扶本地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外贸企业和中

小微外贸企业。

二、支持出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一)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在2020年底前,对依据出口目

的国标准生产且相关标准技术指标达到我国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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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产品,因疫情影响转内销的,允许企业作出相关书面承诺,通

过自我符合性声明的方式进行销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外贸企业要对出口转内销产品加贴的中文和外文标签、标识

的一致性负责。(市场监管总局、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

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铁路局、民航局、煤矿安监局

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出口转内销产品涉及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认证)的,应当依法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继续深化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改革,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缩短

办理时间。(市场监管总局负责)简化企业办税程序。(税务总局

负责)

(二)促进 “同线同标同质”发展。支持企业发展 “同线同

标同质”(以下称 “三同”)产品,即在同一生产线上按照相同

标准、相同质量要求生产既能出口又可内销的产品,帮助企业降

低成本、实现内外销转型。扩大 “三同”适用范围至一般消费

品、工业品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

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开通国内生产销售审批快速通道。加快完

善 “三同”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功能。(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开展

“三同”产品宣传推广活动,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 (中央宣传

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障。支持外贸企业与品牌商协商出口

转内销产品涉及的知识产权授权,做好专利申请、商标注册和著

作权登记。加强对外贸企业知识产权运用的指导和服务。(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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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多渠道支持转内销

(四)搭建转内销平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台,依托

各类网上购物节,设置外贸产品专区。在符合国内疫情防控要求

的前提下,引导主要步行街组织开展出口产品转内销专题活动。

组织各地大型商业企业与外贸企业开展订单直采,设立外贸产品

销售专区、专柜。组织国内采购商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

交会)、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等采购外贸产品。(商务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

(五)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重点结合各地新型基础设施、

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 (“两新一重”)建设需要,组织对接一

批符合条件的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企业融入投资项目产业链供

应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引导外贸企业积

极补链固链强链,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

术和工艺升级改造力度,参与工业和通信业重大项目建设。(工

业和信息化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

(六)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引导外贸企业精准对接国内市场

消费升级需求,发挥质量、研发等优势,应用大数据、工业互联

网等技术,通过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研发适销对路的内销

产品,创建自有品牌,培育和发展新的消费热点,推动消费回

升。鼓励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网上销售、直播带货、场景体验等新

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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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

四、加大支持力度

(七)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对符合条件可集中办理内销

征税手续的加工贸易企业,在不超过手 (账)册有效期或核销截

止日期的前提下,由每月15日前申报,调整为最迟可在季度结

束后15天内申报。(海关总署负责)

(八)做好融资服务和支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对出口产品

转内销提供金融支持,加强供应链金融服务,结合实际开展内销

保险项下的保单融资业务,加大流动性资金贷款等经营周转类信

贷支持,积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仓单、订单等质

押融资,依托大型电商平台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直贷业务。

(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加大保险支持力度。支持保险公司加大对出口产品转

内销的保障力度,提供多元化的保险服务。(银保监会负责)

(十)加强资金支持。用足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出口转内销相关业务培训、宣传推介、信息服务等,支持外贸企

业参加线上线下内销展会。(财政部、商务部负责)

五、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方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支持出口产品转内

销工作。各地方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出台针对性配套措施,商务部

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指导和

业务培训,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组织引导媒体集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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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道,营造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良好环境,引导拓展国内

市场空间,促进公平竞争。(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负责)

2020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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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外资项目

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外资〔2020〕3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

革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 《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

规,加大改革力度,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稳外资工作,促进

外资基本盘稳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帮扶外资项目和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各级发展改革

委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把外资项目和外资企业复工复

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对于已投产项目,要帮助协调返岗、物

流、物资等问题,尽快恢复产能。对于在建项目,要做好工程建

设保障、审批事项衔接,力争整体项目进度不受影响。对于前期

项目,要创新工作方法,支持项目方远程办理各项手续,尽快进

入实施阶段。要主动联系外资企业,协调解决复工复产障碍,各

项援企政策统一适用于外资企业。对于重点外资企业要采取 “一

对一”精准帮扶,对于外资企业反映的产业链协同复工问题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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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响应,涉及跨省协调事项及时报告我委。

二、加强重大外资项目跟踪储备。各级发展改革委要根据职

能,积极做好投资促进工作,加强与开发区、招商部门对接,完

善重大外资项目跟踪储备机制。其中,对于制造业、高技术服务

业总投资10亿美元以上在谈、签约、在建外资项目,如涉及国

家部委协调事项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申

报,符合条件的将按程序纳入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协调。技术

先进、医疗防疫、关键领域或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项目,可

适度放宽规模。

三、做好重大外资项目协调推进。纳入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

班协调的项目,工作专班及有关部门将给予政策支持,会同项目

所在地政府统筹推进。各级发展改革委要积极协调推进地方层面

的重大外资项目,确保要素跟着项目走。利用外资重点省市发展

改革委要推动建立健全地方层面的重大外资项目专班机制,制定

项目清单和工作方案,加强各级联动、部门协同,建立绿色通

道,推动项目尽快落地。通过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以点带面,全方

位提升外资项目服务水平。

四、全面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于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 (以下简称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项目,不得设置单独针

对外资的准入限制,除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内外资

项目均需核准的,其他外资项目由地方发展改革委实行属地化备

案管理。对于负面清单之内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外资新建项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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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项目,根据股比、高管要求等规定,办理核准手续。其中,

总投资3亿美元及以上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3亿美元以

下项目由省级发展改革委核准。落户自贸试验区的外资项目,按

照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执行。

五、提高外资项目备案便利化程度。所有备案的外资项目一

律实行告知性备案管理。备案机关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 (以下简称在线平台),在项目实施前收到项目单位提供

的项目基本信息即完成备案。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单位、项目

名称、项目地点、项目内容、投资规模、投资方及国别、出资额

及出资比例、符合负面清单及产业政策声明。备案证明可通过在

线平台由项目单位自行打印。

六、简化外资项目核准手续。项目单位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除规定内容外,无需附企业财务报表、资金信用证明、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文件、节能审查意见、国有资产出资确认文件。除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外资项目核准手续可与其他许可手续

并行办理。全面推进远程办理,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快完善在线平

台收件、出件功能,实现无纸化办理,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通

过邮寄方式收件、出件,实现不见面办理。疫情期间申报材料有

关附件存在办理困难的项目,核准机关可实行容缺受理、先办后

补。

七、优化鼓励类外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确认流程。对于属于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范围的鼓励类外资项目,在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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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口自用设备继续实行免征关税政策。限额以上的鼓励类外资

项目,取消省级以下转报环节,项目单位直接向省级发展改革委

提出免税申请,由省级发展改革委初审后报我委。疫情期间,对

于因供应链问题暂不能确定进口设备清单的项目可容缺受理,相

关材料可通过纵向网报送我委,先行启动办理程序。

八、保护外资项目合法权益。外资项目备案、核准机关应当

遵循便民、高效原则,公开外资项目备案和核准的办理流程、办

理条件、办理时限,不得擅自增加审核要求,不得超出办理时

限,不得非法干预外商投资自主权。外资项目备案、核准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或变相强制转让技术。对于履

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依法予以保密。各项支持企业和

项目的政策,应当平等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内外资项目。

九、加强对外资企业的走访服务。各级发展改革委要加强与

外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商会沟通交流,宣传解读政策法规,听取外

资企业和商会对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的建议,主动回应企业关

切。要经常性走访外资企业和外资项目,深入了解生产经营和招

商引资情况,加强形势分析,协调解决问题,推动完善本地区投

资促进和便利化等稳外资政策措施。制定与外资有关的政策,应

当以座谈会、书面等形式征求外资企业意见,充分考虑跨国投资

实际情况,切实体现内外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十、完善外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外资项目备案、核准机关

要加强与同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
—9041—



主管谁监管的原则,采取 “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完善项目监

管,监督检查应当尽可能纳入跨部门联合抽查范围,以避免重复

检查增加企业负担。省级发展改革委要通过在线方式抽查备案外

资项目,加强对负面清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违反负面清

单规定的情形及时上报,并依法予以处理。

十一、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近期我委将会同商务

部等部门修订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本次修订拟进一步扩

大鼓励范围,促增量和稳存量并举,聚焦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发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潜力。请省级发展

改革委结合本地区实际,根据招商引资情况、外资项目和外资企

业诉求、产业发展方向等,会同商务等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需

增加的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条目建议,于3月17日前报

我委。

各级发展改革委要充分认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稳外资的重

要性,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勇于担当、善于作为,通过改革

完善外资项目有关工作,努力做好稳外资工作。落实本通知的经

验、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向我委报告。

202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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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二十三部门

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

实 施 意 见

发改就业〔2020〕2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国务院有关部门: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为顺应居民消费

升级趋势,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

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经国务院同意,

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大力优化国内市场供给

(一)全面提升国产商品和服务竞争力。积极推进质量提升

行动,引导企业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深入开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协同服务及应用,推进 “一站式”服务试点。尽快完善服务业标

准体系,推动养老、家政、托育、文化和旅游、体育、健康等领

域服务标准制修订与试点示范。在消费品领域积极推行高端品质

认证,全面实施内外销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开展质量分

级试点,倡导优质优价,促进品牌消费、品质消费。推进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企业建立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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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园等平台,培养引进创意设计人才,提高产品文化内

涵。鼓励外贸加工制造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产能,创新商业模式,

通过自营、合作等方式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优质商品供给。规范

检验检测行业资质许可,提升消费品领域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技

术服务能力,为企业树立质量提升的示范标杆。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的 “三品”战略。保护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品牌,建立动态管理

机制,认定和培育一批文化特色浓、品牌信誉高、有市场竞争力

的中华老字号品牌。加强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建设,制定完善

相关评价标准和制度规范,塑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农业

品牌。持续办好中国品牌日活动,通过举办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

坛、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以及自主品牌消费品体验活动等,塑造

中国品牌形象,提高自主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扩大自主品牌消

费。鼓励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开展中国品牌研究。(中央宣传

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改善进口商品供给。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扩

大进口,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优质商品供给。支持中心城市做强

“首店经济”和 “首发经济”,鼓励国际知名品牌在中国市场首发

或同步上市新品。落实好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和相关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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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除国家明令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以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全

风险而启动风险应急处置的商品外,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

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进一步畅通商品退换货通道。优化网络

营销生态,规范大型跨境电商平台管理,鼓励线上率先实现境内

外商品同款同价。落实好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措施,调整

优化部分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将高档手表、贵重首饰和珠宝玉

石的消费税由进口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财政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进一步完善免税业政策。以建设中国特色免税体系为

目标,加强顶层设计,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提高行业发展质量和

水平。科学确定免税业功能定位,坚持服务境外人士和我出境居

民并重,加强对免税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健全免税业政策体系。

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鼓励有条

件的城市对市内免税店的建设经营提供土地、融资等支持,在机

场口岸免税店为市内免税店设立离境提货点。扩大口岸免税业

务,增设口岸免税店。根据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升级情况,

适时研究调整免税限额和免税品种类。在免税店设立一定面积的

国产商品销售区,引导相关企业开发专供免税渠道的优质特色国

产商品,将免税店打造成为扶持国货精品、展示自主品牌、传播

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

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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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构建文旅多产业多领域融合

互通的休闲消费体系,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打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

游购物场所。推动重点城市加快文化休闲街区、艺术街区、特色

书店、剧场群、文化娱乐场所群等建设,发展集合多种业态的消

费集聚区。规范演出票务市场,加强对演出赠票和工作票管理,

强化票务信息监管。培育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鼓励博物馆游、

科技旅游、民俗游等文化体验游,开发一批适应境内外游客需求

的旅游线路、旅游目的地、旅游演艺及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创

意旅游商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提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和

品牌影响力。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入境海岛游、近海旅游、

乡村旅游、冰雪游、历史古都文化游等特色旅游。加快中国邮轮

旅游发展示范区和实验区建设。 (文化和旅游部、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鼓励各地区、各行业运用

手机应用程序 (APP)等方式,整合旅游产品信息,畅通消费投

诉渠道,改善旅游和购物体验。提升 “智慧景区”服务水平,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好客流疏导和

景区服务。加大入境游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提升景区景点、餐饮

住宿、购物娱乐、机场车站等场所多语种服务水平。在充分考虑

国家安全和人员往来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出台便利外籍人员

入出境、停居留的政策措施。鼓励境内支付服务机构在依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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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与境外发卡机构合作,为境外游客提供移动支付业务。鼓

励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内的商店申请成为离境退税商店,优化购物

离境退税服务。培育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消费潜力大、国际化

水平高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

施出入境便利、支付便利、离境退税、免税业等政策,形成一批

吸引境外游客的旅游消费目的地。(文化和旅游部、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税

务总局、移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创新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编制前瞻性入境旅游营

销战略规划,更好发挥各地区旅游推广联盟、行业协会和新媒体

作用,持续推广塑造 “美丽中国”形象。鼓励成立专业化的文化

旅游形象营销机构,探索建立政府搭台、企业主导、线上线下融

合、游客参与互动的全方位推广宣传模式。充分利用境外旅行社

渠道,创新商业合作模式,促进境外旅行社宣介中国旅游品牌、

销售中国旅游产品。(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

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着力建设城乡融合消费网络

(八)结合区域发展布局打造消费中心。持续推动都市圈建

设,不断提升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

平,加快推进成熟商圈上档升级,形成若干区域消费中心。优化

百货商场、购物中心规划布局,引导行业适度集中,避免无序竞

争。支持商业转型升级,推动零售业转变和创新经营模式,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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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减物流等中间环节和经营成本,通过精准营销、协同管理提高

规模效益,改善消费体验。促进社区生活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

便利店、社区菜店等社区商业,拓宽物业服务,加快社区便民商

圈建设。推动商业步行街改造提升,进一步扩大示范试点范围,

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完善消费业态,打造形成一站式综合性消费

平台。(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鼓励引导有实力、有意愿的

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中小城市开展连锁网点建设,促进适应当地

市场需求的品牌商品销售。深入推进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丰

富适合农村消费者的商品供给,完善供应渠道,充分发挥邮政系

统、供销合作社系统现有农村网点布局优势,实施 “邮政在乡”、

升级 “快递下乡”。开展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试点。加强

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扩大电商进农村覆盖面,促进工业品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构建互联网企业

与贫困地区合作交流平台,助推农村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特

色优势农产品销售。(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市场

监管总局、自然资源部、邮政局、扶贫办、供销合作总社按职责

分工负责)

(十)加强消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商物流节点与铁

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网络统筹布局、融合发展,建设一批

综合物流中心。完善城市物流配送停靠、装卸等作业设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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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理,简化通行证办理流程,推广网上申请办

理,对纯电动轻型货车不限行或少限行。完善农村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加快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生产基地、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

场、区域性商贸物流配送中心、社区菜市场、末端配送网点等建

设,加大对农产品分拣、加工、包装、预冷等一体化集配设施建

设支持力度。(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铁路局、民航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快构建 “智能+”消费生态体系

(十一)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等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商用步伐。支持利用5G技术对有线电视网络

进行改造升级,实现居民家庭有线无线交互,大屏小屏互动。推

动车联网部署应用。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构建为农综合信息

服务体系,依托 “互联网+”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农

村地区宽带用户接入速率和普及水平,降低农村信息网络使用成

本。(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

村部、广电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完善 “互联

网+”消费生态体系,鼓励建设 “智慧商店”、“智慧街区”、“智

慧商圈”,促进线上线下互动、商旅文体协同。鼓励有条件的城

市和企业建设一批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消费体验馆,促进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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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鼓励使用绿色智能产品。健全绿色产品、服务标准

体系和绿色标识认证体系。以绿色产品供给、绿色公交设施建

设、节能环保建筑以及相关技术创新等为重点推进绿色消费,创

建绿色商场。落实好现行中央财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

和基础设施建设奖补政策,推动各地区按规定将地方资金支持范

围从购置环节向运营环节转变,重点支持用于城市公交。大力推

进 “智慧广电”建设,推动居民家庭文化消费升级。加快发展超

高清视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信息产品。鼓励企业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各类电子产品

智能化升级。加快完善机动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回收

网络。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奖励与强制相结合的消费更新换代政

策,鼓励企业开展以旧换新,合理引导消费预期。促进机动车报

废更新,加快出台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严格执行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完善农机报废更新实施指导

意见。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

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大力发展 “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促进教

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等服务消

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拓展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覆盖面。探索建

立在线教育课程认证、家庭医生电子化签约等制度,支持发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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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家 “虚拟养老院”。鼓励以高水平社会服务机构为核心,建

立面向基层地区、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的远程在线服务体系。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五、持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十五)促进重点群体增收激发消费潜力。进一步改革完善

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技术工人技

能水平,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分配政策。推进乡村经济多元化,支

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挖掘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潜力。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更多在城

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定居,着力根治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丰富和规范居民投资

理财产品,适度扩大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面向个人投资者的发行

额度。稳定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预期,完善分红激励制度,坚决

查处严重损害中小投资者分红派息权益的行为。深化农村土地和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探

索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

保、继承权。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

证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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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

(十七)强化市场秩序监管。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维护

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

等违法犯罪活动,彻查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开展全链条打击,

有效净化消费环境。强化对个人携带物品进境行为的监管,提高

现场查验的效率和精准性。加大对非法代购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

治力度,堵住相关商品非法入境 “旁门”。加强进口产品安全追

溯体系建设,提高进口产品及渠道透明度。鼓励地方监管平台、

电商平台、第三方追溯平台与国家重要产品追溯平台信息互通。

(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积极推进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息保

护制度和消费后评价制度,大力优化线上消费环境,加大力度打

击网络刷单炒信等黑色产业链。充分运用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建立健全企业和相关人员信用

记录。强化 “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

开功能,逐步实现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产品抽检结果、缺陷产

品召回等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信息依法向

全社会公开,为公众提供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和消费预警提示服

务。(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九)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加强12315行政执法体系和

消费者维权信息化建设,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者维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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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实施产品伤害监测和预防

干预。针对质量问题集中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服务领域,加强

服务质量监测。严格落实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鼓

励线下实体店自主承诺无理由退货。支持各地区探索建立当地特

色旅游商品无理由退货制度。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利用网

络、广播电视、维权服务点电子公示牌等多种形式公开投诉产品

和服务信息。充分发挥媒体监督功能,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违法行为的曝光力度。(市场监管总局负责)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中 央 宣 传 部

教 育 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安 部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自 然 资 源 部

生 态 环 境 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商 务 部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卫 生 健 康 委 人 民 银 行

海 关 总 署 税 务 总 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广 电 总 局

体 育 总 局 证 监 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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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

第32号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20年版)》

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予以发布,自2020年7月23日起

施行。2019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发布的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19年版)》同时

废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商 务 部 部 长:钟 山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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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年版)

说  明

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以下简称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统一列出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外

商投资准入方面的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

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部分领域列出了取消或放

宽准入限制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将按时取消或放宽其准入限

制。

三、境外投资者不得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

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从事投资经营活动。

四、有关主管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境外投资者拟

投资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领域,但不符合 《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规定的,不予办理许可、企业登记注册等相关事

项;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的,不予办理相关核准事项。投

资有股权要求的领域,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五、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特定外商

投资可以不适用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相关领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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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

公司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按照外商投资、境外投

资、外汇管理等有关规定办理。

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文化、金融等领

域与行政审批、资质条件、国家安全等相关措施,按照现行规定

执行。

八、《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后

续协议、《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后

续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协议、我国缔

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境外投资者准入待遇有更优惠规

定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

域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实施更优惠开放措施的,按照相关规定执

行。

九、《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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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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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

第33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20年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予以发布,自2020

年7月23日起施行。2019年6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发布的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

面清单)(2019年版)》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商 务 部 部 长:钟 山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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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关于做好2020年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相关工作

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通知

商财函〔2020〕5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各营业机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关于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产,加大贸易融资支持,充分

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的决策部署,做好2020年短期出口信用

保险 (以下简称短期险)相关工作,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将短期险作为应对疫情影响、稳外贸工作的

有力抓手

自疫情爆发以来,出口企业面临复工难、运输难、交付难、

接单难、融资难等诸多难题,正常经营受到极大挑战。商务部委

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保公司)对外贸企业运

营情况的最新问卷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外贸企业存在无法按期出

运、收汇的问题。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构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当前稳外贸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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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挑战,发挥好短期险对稳外贸、稳预期的积极作用,将短期险

作为化解疫情对外贸企业影响的有力抓手,帮助外贸企业稳定信

心、增强抗风险能力。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出

口信用保险政策工具,为中信保公司短期险业务创造良好条件。

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构要切实发挥好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进一

步扩大短期险覆盖面,统筹资源配置,出台有针对性的专业服

务,提高承保效率,创新承保模式,帮助企业加强出口风险管

理,减少企业损失。

二、压实责任,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加强政策引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商务发展工作,加强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关注与政策引导,

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支持政策,协调解决外贸企业主要诉求,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构要明确工作方案和保障措

施,建立受疫情影响企业需求快速反应机制,积极为受疫情影响

企业提供更加有力的风险保障,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重

点支持服务,做到应保尽保;收集研究企业投保出运前附加险的

需求,加强对订单被取消等风险的保障;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适

当放宽理赔条件,在贸易真实和债权金额确定的前提下,应赔尽

赔、能赔快赔。

(二)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支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及

时深入了解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金融需求,发挥好

“小微统保平台”等作用,加大对暂时遇到困难但有订单、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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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有信用企业的支持力度。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构要加强对中

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进一步降低保费费

率;强化疫情防控相关资信服务,定期梳理和发布相关信息;建

立受影响小微企业理赔服务机制,简化报损、索赔程序;对受疫

情影响未及时缴纳保费的出口企业,合理缓交保费,在定损核赔

时予以酌情处理。

(三)加强对外贸企业融资支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

会同当地金融主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落实 《中国银保监会商务

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贸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保监

发 〔2019〕49号),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贸金融服务;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完善 “政府+银行+信保”合作机制,充分调动

社会资源,扩大保单融资规模。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构要进一步

深化与银行的合作,加强业务交流和信息沟通;充分发挥在资信

调查、国别风险研究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向银行提供客户贸易背

景和违约相关信息,提高银行扩大保单融资的积极性;推广 “信

保贷”等银保合作模式,缓解外贸企业资金压力。

三、紧盯落实,强化组织保障和协调配合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中信保公司各营业机构要增强 “四个意

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关于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决策部署,

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方法,加强政策宣讲,

切实做好2020年短期险工作。工作中要完善协作机制,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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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沟通协调、政策研究等方面加强对接。重要进展和重大情

况问题请及时向商务部 (财务司)和中信保公司 (业务管理部)

报告和反映。

202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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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务 部

海 关 总 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5号

当前,全球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是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举措。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为

有效支持全球抗击疫情,保证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出口秩序,自

4月1日起,出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医用防护

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的企业向海关报关时,须提供书面或电

子声明 (模版见附件1),承诺出口产品已取得我国医疗器械产

品注册证书 (相关注册信息见附件2),符合进口国 (地区)的

质量标准要求。海关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医疗器械产品注

册证书验放。上述医疗物资出口质量监管措施将视疫情发展情况

动态调整。

有关医疗物资出口企业要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符合相关标准

要求,积极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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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出口医疗物资声明模版

2.我国相关医疗器械产品注册信息 (国家药监局网

站www.nmpa.gov.cn动态更新)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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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三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

公告2020年第12号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特殊时期,为更有效支持国际社会共

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现就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质量监管、

规范出口秩序有关措施公告如下:

一、加强非医用口罩出口质量监管。自4月26日起,出口

的非医用口罩应当符合中国质量标准或国外质量标准。

商务部确认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

清单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网站www.cccmhpie.org.cn

动态更新),市场监管总局提供国内市场查处的非医用口罩质量

不合格产品和企业清单 (市场监管总局网站www.samr.gov.cn

动态更新),非医用口罩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交电子或书面的出

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 (参考附件1),确认产品符合中国质量

标准或国外质量标准,进口方接受所购产品质量标准且不用于医

用用途,海关凭商务部提供的企业清单验放,对不在市场监管总

局提供的企业清单内的,海关接受申报,予以验放。

对4月26日之前已签订的采购合同,出口报关时须提交电

子或书面的出口方和进口方共同声明 (参考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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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规范医疗物资出口秩序。自4月26日起,产品

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医用口罩、

医用防护服、呼吸机、红外体温计的出口企业,报关时须提交电

子或书面声明 (参考附件2),承诺产品符合进口国 (地区)质

量标准和安全要求,海关凭商务部提供的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

册的 生 产 企 业 清 单 (中 国 医 药 保 健 品 进 出 口 商 会 网 站

www.cccmhpie.org.cn动态更新)验放。

以上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措施将视疫情发展情况动态调

整。

商 务 部  海 关 总 署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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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

改革开放做好稳外资工作的通知

商资函〔2020〕93号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等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

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促增

量、稳存量并举,坚持在改革开放中稳外资,千方百计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现就当前及全年稳外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力支持外资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一)建立健全应对疫情工作机制。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

充分发挥外贸外资协调机制作用,设立外贸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专班,完善监测制度,加强协调沟通,及时掌握并解决外资企

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资大省要结合当地实际,参照

国家层面做法,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和制度,明确责任分工,

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复工复产等问题。建立

外资企业联系制度,把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困难和落实支持政策相

结合,兑现政策红利。

(二)精准解决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困难问题。强化属地责任,

分级分类,因地制宜,指导外资企业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下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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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全面摸清存量外资企业

复工进度、员工返岗率、产能利用率、营业额等基本情况,确保

全覆盖。建立工作台账,抓紧解决防疫物资不足、用工短缺、物

流不畅、上下游复工不协同、资金链紧张等突出共性问题,“一

对一”帮助解决企业个性化问题。各地要在摸查基础上,开列清

单,制订方案,重点支持龙头外资企业及其关键配套企业加快恢

复产能,着力解决企业外部要素保障问题,保持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跨省事项及时上报,由外贸外资协调机制研究解决。

(三)服务重大外资项目建设和落地。完善外资大项目跟踪

服务机制,做好重点项目甄别和信息收集,动态更新大项目库,

实施台账管理和全流程跟踪服务。做好在建外资大项目服务保

障,帮助协调返岗、物资、物流等方面问题,加强用地、用能、

资金等方面要素保障,加快建设进度。密切跟踪在谈外资大项目

进展,通过 “一对一”服务、实施 “直通车”等方式,持续推动

外资大项目落地。

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会同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加快修订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压减

条目,扩大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各地要严格落实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实施 “非禁即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不得设置单

独针对外资的准入限制措施。

(五)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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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部门和地方加快修订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聚焦促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扩大鼓励范围,通过落实税收等政

策优惠对冲疫情影响,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各地要用好鼓励政策,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吸引相关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梯度转

移。

(六)推进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自贸试验区

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出台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政策措

施。进一步压减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好地发挥扩大

开放先行先试作用。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七)深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扩大服务业改革开放部署,深入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研究在全国进一步扩大服务

业开放试点。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试点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进一

步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

(八)推动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

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

意见》(国发 〔2019〕11号)和国家级经开区创新提升现场会精

神,聚焦国家级经开区发展定位,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高质量

发展,突出对外开放导向,精简优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外

贸外资考核评价指标权重,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机制,发挥国家级

经开区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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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动区域开放发展。落实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

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举措,不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支持

雄安新区全面深化对内对外开放。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

“小组团”滚动开发,稳步推进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三、进一步推进商务领域 “放管服”改革

(十)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严格落实 《外商投资法》

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取消各级商务主管部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及变更事项的审批或备案,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水平。

(十一)实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实

施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等规定,做好工作衔接,完善数据

接口,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确保信息报告制

度有效运行。

(十二)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深入推进商务综合执法体制改

革,完善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推进跨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推行 “互联网+监管”,做到公平公正监管,依法保护各

类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

(十三)推进国家级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向国家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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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区赋权力度,探索开列国家级经开区赋权清单。鼓励地方深入

推进国家级经开区 “放管服”改革,有条件的地区将国家级经开

区纳入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范围。切实推进 “互联网+

政务服务”、“审批不出区”、“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提高行政效

率和服务水平,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高地。

(十四)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商务部、财政部出

台的 《关于用好内外贸专项资金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工作的

通知》 (商办财函 〔2020〕98号),加强服务指导,用足用好各

项资金支持政策,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在推动各类开放平台建

设、健全外资服务体系方面的作用。

四、加强外商投资服务和促进工作

(十五)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远

程推介、视频会议、网上洽谈、“云签约”等在线招商方式,持

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整合各类招商资源,积极开展委托招商、

以商招商等,保持招商引资工作连续性。进一步完善储备项目

库,筛选一批有吸引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上网发布,与外商做

好对接。充分利用国家和各地海外招商机构平台,加大投资环境

和合作项目宣传推介力度。

(十六)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信息平台。编制发布外商投

资指引,宣介投资环境,及时公布各类法规政策、办事指南和投

资项目信息等。改版 “中国投资指南”网站,整合各类外商投资

服务资源,健全服务平台,按照便利、高效、透明的原则,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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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服务。

(十七)提升投资促进工作水平。加快建设境内外投资促进

网络,有条件的地区要加大对境外设立机构、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的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外商投资促进公共服务平台,结合各地区

域优势和产业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投资促进活动。加强投资促

进机构建设,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提升投资促进人员专业化水

平。

(十八)充分发挥展会平台作用。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重大展会,充分发挥投资促进平台功

能,开展形式多样的招商引资、项目推介活动。结合各地实际,

打造各具特色的投资贸易展会平台,提升专业性和实效性,更好

地发挥对引进外资的带动作用。

(十九)加强多双边投资促进机制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尽快签署,积极推动中欧投资协定、中日韩自贸

区、中国-海 合 会 自 贸 区 等 谈 判 进 程,加 强 联 合 国、G20、

APEC、金砖等国际治理平台合作,不断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新加坡、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多双边投资促进机制作用,及时沟通信息,对接合作项目。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贸往来国际协调与合作,尽最大可能减少国际

疫情蔓延对外商投资的不利影响。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强与外国地

方政府或投资促进机构的联系,建立工作机制,搭建国际合作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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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二十)全面落实 《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规定。加大宣传

解读和培训力度,确保外商投资促进、保护和管理的各项制度有

效实施。持续推进外商投资法规文件 “立改废”。完善外国投资

者战略投资上市公司管理制度。落实外资企业依法平等享受各类

支持政策、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等制度,着力营造内外

资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二十一)加大稳外资政策落实力度。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9〕23号)

等一系列稳外资政策措施,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台有

针对性的配套政策,完善贯彻落实机制,加大贯彻落实力度,让

企业应知尽知,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确保内外资企业

同等享受国家应对疫情助企纾困政策。加大外国投资者利润再投

资递延纳税政策宣传力度,鼓励外国投资者利用在华取得利润扩

大投资。

(二十二)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修订 《外商投资企业投

诉工作办法》,发挥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作用。各地要加强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构建设,完善投诉工作规

则,提高处理效率,加大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及时纠

正不公平对待外资企业的行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活动中依法

签订的各类合同,及时兑现向外国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做

出的政策承诺,用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企业、留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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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充分发挥投资促进机构和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

加强与各级投资促进机构,各级外资企业协会、外国商会的联

系,通过联合举办座谈会、调查走访等经常性活动听取意见建

议,及时掌握其会员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各类诉求。引导商协会

做好会员企业服务工作,推动政企交流,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信

息发布、政策调研等各类活动,帮助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困难问

题,稳定会员企业长期投资经营预期和信心。

(二十四)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围绕外资重大政策出

台和重要工作部署,通过举办发布会、吹风会等多种形式,加大

新闻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社会预期。宣传外资企业典型经验和案

例,树立正确导向,弘扬正能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强与驻

外机构、商协会等方面合作,广泛宣传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讲好

投资中国故事,持续优化引资国际舆论环境。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切实增强做好稳外资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

团结奋战,勇于担当,在改革开放中扎实做好各项稳外资工作,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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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帮助外贸企业应对疫情克服困难

减少损失的通知》
商办贸函〔2020〕39号

当前,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我外贸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面临困难。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积极做好疫情应对工作,帮助企业维护合法权益、减少经济

损失,商务部指导纺织、轻工、五矿、食土、机电、医保等六家

商会,全力做好出具不可抗力证明、法律咨询、参展协调、供需

对接等相关服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商会将协助有需求的企业,无偿出具因疫情导致未能

按时履约交货的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

二、各商会将针对因疫情引发的相关贸易限制措施,为企业

提供必要的法律和信息服务;

三、各商会将协调国内外组展机构,帮助因疫情无法出国参

展的企业妥善处理已付费用等相关问题;

四、各商会将加强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沟通联系,及时共享

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搭建供需对接的桥梁。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帮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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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企业应对疫情工作的重要性,积极行动,主动作为,全力为企

业排忧解难,有关问题及时上报。商务部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与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外贸

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

做好稳外贸工作。

20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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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外资企业

服务和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

商办资函〔2020〕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千方百计做好为外资企业服务和招商引资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积极帮助外资企业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在做好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按照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协助做好复工前各项准

备工作,大力支持外资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对于生产医用防护

服、口罩、护目镜等防护用品类外资企业,要按照统一部署特事

特办,迅速组织复工达产、全力满足需求。积极协助企业采购必

要防护物资;指导企业结合实际情况,编制疫情应对工作方案,

严格做好各项内部防控工作。深入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充分利用

网络平台等方式促进劳动力供需对接,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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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协调帮助解决外资企业复产存在的困难,妥善处理外资企业

投诉。切实关心企业在华工作的外籍员工及家属的生活,帮助做

好防护工作。

二、加强外资大项目服务保障。密切跟踪在谈外资大项目进

展,及时了解外商决策进展,加大沟通力度,积极促成投资合

作,推动项目尽早签约落地。推动在建外资大项目建设,优化网

上政务服务,建立政务服务快速通道,协调相关部门在用地、用

工、水电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保障企业投资按计划进行,把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建立健全重点外资大项目联系机制,不添乱、

多帮忙,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开展全流程对接服务,积极协

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突出困难。

三、创新和优化招商引资方式。针对当前人员流动受阻等难

题,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整合各类招商资源,积极通过网上洽

谈、视频会议、在线签约等方式推进网上招商,持续不断推进投

资促进和招商工作。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储备项目库,筛选一批

有吸引力、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上网发布,与外商做好前期对接。

充分利用国家和各地海外招商机构平台,加大投资环境和合作项

目宣传推介力度;加强与境外各类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合作,积极

开展委托招商、以商招商,组织灵活多样的招商活动,争取一批

新项目签约落地。

四、因地制宜精准帮扶。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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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落实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信息报告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优化和加强外资统计工作;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研判和预警,及时掌握各行业、各领域外资企业受疫情影响

情况;强化与各地外资企业协会和外国商会的联系机制,及时了

解会员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投资动向,有针对性地加强服务和指

导。聚焦疫情对各类外资企业的不同影响,分类施策,一企一

策,会同相关部门采取精准帮扶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落实 《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

条例和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9〕23号)等法规政策,加强宣传解读,营造更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梳理国家和各地近期出台的各类援企

稳岗政策,指导外资企业用好用足财政、金融、税收、社保、就

业以及政府采购等各类帮扶解困政策,做到内外资企业平等对

待、一视同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各地要尽快编制和公布

外商投资指引,发布办事指南、项目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等,为

外商投资提供服务和便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建立健全疫情应

对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创新工作方法,真

正把精力用到协调解决外资领域应对疫情遇到的紧迫问题上;加

强横向协作、纵向联动,高度重视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疫情防

控期间要及时报送稳外资工作情况,在疫情应对、外资大项目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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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服务、外资企业经营动态、统计信息、形势研判等方面保持密

切沟通。对外资企业当前复工或经营中的困难进行摸底,整理分

析后与其它有关情况一并反馈商务部 (外资司)。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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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做好疫情应对支持

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

商办服贸函〔2020〕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

服务外包企业是支撑生产性服务出口和促进大学生就业的重

要力量。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企业面临防护物资不足、

资金流紧张、业务流失等较大困难。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 “六稳”工作,现就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极配合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人民银行等

部门落实好近期出台的各项惠企政策,主动向地方政府反映服务

外包企业面临困难,争取纳入地方纾困政策。

二、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有条件的城市

要专门出台帮扶措施,商务部将其作为今年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公

共服务平台支持方向的分配因素。

三、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向人员密集的大型服务外包企业配售

疫情防护物资,组织动员餐饮企业提供 “移动食堂”或外卖餐饮

供配送服务,积极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复工生产。
—4541—



四、指导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申请实行特殊工时制度。

五、在疫情解除之前,各地审核服务外包企业在 “服务外包

及软件出口信息管理应用”系统申报的服务外包合同,暂不要求

企业提供书面合同,可采用网络传输合同扫描件。疫情解除后进

行补核。

六、为充分发挥服务外包行业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作用,商务

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企业新增就业

培训的支持力度。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支

持服务外包企业应对疫情工作的重要性,主动作为,全力为企业

排忧解难,有关情况及时上报商务部 (服贸司)。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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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涉外经济

技术展行政服务事项的通知

商办服贸函〔2020〕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

优化涉外经济技术展审批和备案服务,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期间展

览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为企业提供便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对于已在我部审批或备案通过且尚未举办的涉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因受疫情影响已确定取消或推迟的,展会申办单位可

结合各地疫情防控和展会实际,通过商务部统一平台 “展览业管

理信息应用”以在线报备形式取消办展或调整办展时间,不再限

定办理形式和时限要求。

二、即日起,商务部实施的两种涉外经济技术展 (首次举办

冠名 “中国”等字样和外国机构参与主办)行政许可事项全面推

行 “不见面”无纸化审批,不再受理线下纸质材料,展会申办事

项通过商务部统一平台 “展览业管理信息应用”实行全程在线办

理,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所在地举办的展会项目审核意见通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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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式办理,不再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展览业重点联系企业联系沟通,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并妥善处置企业反馈的困难和有关

问题,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要积极协调地方公安、市场监管、

卫生健康、财政等有关部门,结合地方疫情防控和展览业工作实

际研究出台政策举措,给予展览企业特殊时期政策支持和服务,

指导帮扶企业降低损失、渡过难关。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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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进一步便利企业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沈阳

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武汉市、广州市、成都市、西

安市商务主管部门,地方、部门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各特派

员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 (以下简称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优化服务,进

一步便利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引导和鼓励企业无纸化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

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82
号 (公布货物进口许可证件申领和通关无纸化作业有关事项)和

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64号 (公布出口许可证件申领

和适用货物通关无纸化有关事项),加强宣传和指导,积极引导

和鼓励企业通过无纸化方式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

二、进一步简化进出口许可证件无纸化申领所需材料

为进一步方便企业无纸化申领进出口许可证件,对于内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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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本较大的进出口合同,可只要求企业上传合同关键页,即

涉及进出口许可证申领信息的成交双方、交易商品、数量、单

价、金额、结算、运输等内容。

三、进一步优化电子钥匙申领和更新流程

鼓励企业通过 “进出口企业电子认证证书和电子钥匙申请注

册与更新系统” (http://careg.ec.com.cn),在线申领和更新

电子钥匙 (无论证书是否过期)。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及时做好

在线审核,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发放。鼓励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为

企业申领和更新电子钥匙提供邮寄服务。

企业在线申领和更新电子钥匙的具体操作指南可登录商务部

配额 许 可 证 事 务 局 (以 下 简 称 许 可 证 局)网 站 (http://

www.licence.org.cn)查询。

四、有关单位确因疫情影响无法及时转报进出口许可证件申

请或签发进出口许可证件的,可向许可证局申请代为转报、签

发,许可证局将接诉即办,逐案登记,并及时反馈相关转报、签

发信息。

五、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对防控疫情的总体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主动作为,灵活

高效,以减少人员聚集、有效降低风险、切实便利企业为原则,积

极采取措施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涉证货物进出口工作稳妥有序。同时,

要加强监测,对企业新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及时处置和上报。

2020年2月6日

—9541—



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推广上海市24条稳外资新措施的函

商办资函〔2020〕1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四川省经济合作局:

4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 《本市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

施》)。《若干措施》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工作决策部

署,在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9〕23号,以下简称国发23号文)基础上,结合上海市情

况进行了细化和丰富,从落实国家扩大开放政策、加强外商投资

促进工作、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强化外商投资保护等四个方

面,提出24条稳外资措施,内容全面、重点突出、针对性强,

有助于对冲疫情影响,持续营造开放、便利的投资环境,进一步

吸引和稳定外资。

现将 《若干措施》印送你们参考借鉴。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加大国发23号文及今年以来出台政策落实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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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资工作。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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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

外资工作的意见>若干措施》的通知

沪府规〔2020〕5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 《本市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

见>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2020年4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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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工作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吸引外资新高地,持续营造

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现就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9〕23号)提出若干

措施如下:

一、落实国家扩大开放政策

(一)支持外商投资新开放领域的先行先试。根据国家开放

总体部署,落实最新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加快推进金融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鼓励外商投资新

开放领域,争取项目率先落地。(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发展

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上海银保监局、上海证监局)

(二)加大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开放力度。支持上

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按照 “一项目一议”的方式,争取在

电信、科研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实现更大力度的

开放。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举措经验率先在综合保税

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复制推广。 (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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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等,各有关区政府,上海自贸试

验区管委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二、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工作

(三)健全 “一站式外商投资促进服务体系”。依托上海外商

投资促进服务平台,逐步构建由政府部门、专业机构、高协会、

企业组成的 “四位一体”投资促进体系,提供一站式外商投资促

进服务。(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四)支持开展境内外投资促进活动。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溢出带动效应,举办上海城市推介大会。鼓励各区举办以

“投资上海”为主题的境内外投资促进活动,各区可按照活动引

资实际效果,予以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五)提升开放平台引资质量。发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积极推动符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

业发展导向的重大外资项目落户,强化外资招商引资平台作用。

优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管理机制,

鼓励有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海外设立招商中心,与境

外园区开展合作,加快优质项目引进。 (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

(六)加大对重大外资项目支持力度。对在本市设立的符合

本市产业发展导向的外商投资新设或增资项目,各区可按照其对

本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贡献度给予奖励。(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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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七)建立招商服务激励机制。鼓励专业化的社会组织、招

商机构引进符合本市产业发展导向的外资项目,各区可按照其引

进项目对本区域的经济社会综合贡献度给予奖励。支持专业化基

金参与各类园区发展,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建设一批高质量发展载

体。吸引重大外资项目落地。(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八)加强重点项目人才引进支持。支持各区对跨国公司地

基总部、研发中心以及其他符合本市产业发展导向的外资项目的

人才引进。(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

区政府)

(九)探索建立市场化招商引资奖励机制。支持各区将招商

成果、服务成效等纳入考核激励,对招商部门、团队内非公务员

岗位允许实行更加灵活的激励措施,提升招商活动市场化运作水

平。(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财政局,各区政府)

(十)支持各区组织团组出国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出国 (境)

经贸团组要将招商引资作为主要内容,各区对有实质性招商引资

任务的出国 (境)经贸团组,优先予以重点保障。 (责任单位:

市政府外办,各区政府)

(十一)加大外商投资促进培训力度。市、区两级定期举办

与外商投资促进、管理、保护等有关培训活动,培养外商投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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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队伍,提高全市外商投资促进人员业务水平。举办高新技术企

业专题培训会,加大相关政策宣传力度,鼓励和引导外资更多投

向高新技术产业。(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科委,各区政府)

(十二)加强外资政策宣传解读。编制和发布 《上海外商投

资指南》《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等外商投资指引,支持各

区编制本区域外商投资指引,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

服务和便利。(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各区政府)

三、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

(十三)支持跨境资本投资便利。简化银行端外商直接投资

业务操作。在全市范围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允许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将资本金、外债、境外上市资金等资本项目收

入用于境内支付时,无需事前逐笔提供真实性证明材料。推进外

债登记管理便利化。允许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不违反现行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且境内所投项目真实、合规的前提下,依法

以资本金新设子公司或并购境内其他企业等。探索实施外国人才

薪酬购汇便利化措施。(责任单位: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家外

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市金融工作局)

(十四)优化外国人来华许可办理流程。全面落实提高外国

人来华工作各项便利政策。推广外国人工作、居留 “单一窗口”,

实现 “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和 “一站服务”。综

合考虑各区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配备、业务的需求量等因素,推

动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的审批权下放。(责任单位:市科委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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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十五)优化项目规划用地审批。以 “多规合一”为基础,

推进规划用地审批改革,合并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实现 《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划拨决定书》《建设用地批准书》“三证合

一”。持续整合管理要素、推行 “多测合一”、深化流程再造,在

核定条件、核发许可、核查验收三阶段,全面探索 “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责任单位:市规划资源局)

四、强化外商投资保护

(十六)全面贯彻落实 《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及其

配套法规实施后,全面严格贯彻落实,并向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

资企业做好解读和培训工作。加快推进本市外资地方立法进程,

制定地方相关配套政策,确保 《外商投资法》各项制度切实有效

执行,着力营造公平经营环境。(责任单位:市商务委、市发展

改革委、市司法局等)

(十七)健全政企沟通服务机制。完善政企合作圆桌会议等

机制,市、区相关部门形成合力,着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加强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制度,市、区、

街镇分别确定重点服务对象名单,选派干部作为首席服务员,当

好政策宣传员、项目推进员和问题协调员。(责任单位:市商务

委等,各区政府)

(十八)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和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市、

区分别建立 “一口受理”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受理解决机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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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现有机构或相关组织,设立投诉和权益保护工作点,向社会公

开办事机构、联系方式,完善投诉接收、协调转办、研究处置、

及时反馈的闭环处理流程,规范处理程序,提高处理效率。(责

任单位:市商务委,各区政府)

(十九)强化监管政策执行规范性。统筹市、区两级检查,

完善 “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更加科学设定随机抽查范围

和频次。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实际情况,实施审慎包容监管。开展

《上海市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修订工作,制订发布

上海市轻微环境违法行为免罚清单,进一步规范、统一全市环境

行政处罚行为。(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市场

监管局、市司法局、市文化旅游局)

(二十)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重要作用。充分发挥财产保

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的制度效能,推进知识产权案件繁筒分

流,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便利性。优化涉及外商投

资企业知识产权案件中对证据形式要件的要求,依法适用证据妨

碍和举证责任转移,合理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加大知识产权

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对具有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以及其他严

重侵权情节的,依法加大赔偿力度,提高赔偿数额。深化知识产

权民事、行政、刑事 “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加大知识产权犯

罪惩治力度。适时出台有关法律适用指引,发布司法保护知识产

权典型案例,提高企业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和能

力。(责任单位:市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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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以专业市场、展会、

互联网平台等领域为重点,加强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等

知识产权保护,构建 “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格

局。充分发挥各区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工作室和

专业调解员的作用,构建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监

督电子商务经营者履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义务,落实知识产权保

护 “通知—删除”义务。(责任单位:市知识产权局、市市场监

管局、市版权局、市司法局)

(二十二)提高涉及外资政策的透明度。各区、各有关部门

制定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加强合法性审核,

并事先征求外商投资企业、相关商协会的意见建议。涉及企业投

资和生产经营活动调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合理确定公布到施行

之间的时间,给企业预留调整的时间。发布涉及外商投资的行政

规范性文件,及时提供英文参考译文。 (责任单位:市商务委、

市政府办公厅等,各区政府)

(二十三)支持参与标准制定。及时为本市外商投资企业参

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提供相关信息。优化地方标准制修订

流程,加大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力度,完善地方标准信息系统。外

商投资企业在本市标准化工作中,与内资企业享有同等待遇。吸

收外商投资企业参加本市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积极推荐外商

投资企业参加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责任单位:市市场

监管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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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促进公平参与政府采购。各区、各有关部门在政

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条件确定、评标标准等方面,不得对外

商投资企业实行歧视待遇,不得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

形式、股权结构或者投资者国别,以及产品或服务品牌等。(责

任单位:市财政局等,各区政府)

各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当前进一步做好利

用外资工作的重要意义,主动作为,强化责任,研究制定配套举

措,狠抓工作落实。市商务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确

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本措施自2020年4月10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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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关于推广江苏省23条稳外资新措施的函

商办资函〔2020〕2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

管部门,四川省经合局:

5月1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 《省政府关于促进利用外

资稳中提质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

干意见》)。《若干意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稳外资决策部署,

围绕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9〕23号,以下简称国发23号文),结合江苏实际,从落实

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强化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提高外商投资便

利化程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效益等五

个方面,提出23条稳外资措施,有助于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稳定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

现将 《若干意见》印送你们参考借鉴。请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加大国发23号文及今年以来出台的各项助企纾困

政策落实力度,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资工作。

2020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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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

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的若干意见

苏政发〔2020〕43号

各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外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9〕23

号)精神,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做好招商、安商、稳

商工作,稳定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政策

(一)拓宽利用外资领域。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

理。学习借鉴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经验,进一步加快

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

水平,落实汽车领域外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新开放领域。(责

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民银

行南京分行、江苏银保监局、江苏证监局等有关部门,各设区市

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支持自贸试验区开展先行先试。贯彻落实 《中国 (江

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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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力度,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自贸试验区建立健全

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完善外商投资促进、项目跟踪服务和投诉工

作机制。鼓励自贸试验区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加大项目招引力度,加快推动外资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在自贸试验

区集聚。加快推动自贸试验区地方立法,为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

提供法治保障。按照 “下放是原则,不下放是例外”原则,将省

级能够下放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依法下放给自贸试验区。支持江

苏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举措经验率先在国家级开发区复制推

广。(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

政务办等有关部门,南京市、苏州市、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强化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

(三)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企业服务。全面落实国家和省

减税降费、就业稳岗、降低要素成本、强化金融支持等各项惠企

援企政策举措,确保内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助企纾困政策。协助外

资企业解决用工、物流、资金等共性问题,“一对一”帮助企业

解决个性化问题。推动上下游协同复工达产,重点支持龙头外资

企业及其关键配套企业加快恢复产能,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前提下,指导并协助重点外资企业和外

资项目办理外籍员工来苏邀请手续,做好有关防疫保护和复工返

岗工作。(责任单位:省外贸外资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各设区市

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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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发挥外资工作专班作用。强化省外贸外资协调机

制,建立完善重点外资企业、项目监测平台,加强形势研判和工

作调度,帮助企业解决需跨地区协调、需省级层面支持的问题,

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方面要素保障。对符合当地产业发展导

向的外商投资新设或增资项目,各地可按照其对当地的经济社会

综合贡献度给予奖励。(责任单位:省外贸外资协调机制成员单

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优化投资促进工作体系。发挥和借鉴 “新加坡—江苏

合作理事会”等机制作用,积极探索与相关国家 (地区)建立招

商引资常态化合作机制。强化我省驻国 (境)外经贸代表机构促

进招商引资工作职能,建立年度招商服务目标责任制,加大考核

激励。整合境内外招商资源,鼓励各地和开发区与省驻国 (境)

外经贸代表机构建立联动招商机制。各地要整合资源,统筹招

商,因地制宜建立灵活的招商组织架构,鼓励成立区域招商联

盟。(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强招商引资激励。鼓励各地出台招商工作激励措施,

将招商成果、服务成效等纳入考核激励,对招商部门、团队非公

务员岗位允许实行更加灵活的激励措施,可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

规定探索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机制。鼓励专业化

社会组织、招商机构引进符合当地产业发展导向的外资项目,各

地可按照其引进项目对当地经济社会贡献度给予奖励。鼓励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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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境开展招商活动的团组在出国批次、人员数量和经费方面予

以适度倾斜。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外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创新投资促进工作方式。运用信息化手段,“面对面”

“屏对屏”并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全省外资

项目库,面向全球推介重点合作项目。支持外资企业将未分配利

润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经营,各地可适当给予奖励。支持各地

编制发布外商投资指引,及时公布各类法规政策、办事指南等,

为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和便利。(责任单位:省商务

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发挥开发区引资平台作用。完善开发区考核评价办法,

提高利用外资考核评价指标权重。支持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特色

创新示范园区、国际合作园区和智慧园区,围绕主导产业发展,

瞄准发达经济体、世界500强企业、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引进

一批龙头型、旗舰型外资项目。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全面

推进区域评估工作,为外资企业提供良好服务。推动有条件的开

发区建设国际化社区和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完善高水平医疗、养

老、文化教育等功能配套。支持开发区引进境外创新型企业、创

业投资机构等,推动外资创新发展。(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

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科技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

工负责)

(九)建立健全协调服务工作机制。开展 “三访三服务”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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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倾力服务外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服务项目落地,广泛走

访、专访、回访企业,加强与外资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发挥重

大外资项目领导挂钩联系机制作用,为外资重大项目提供 “直通

车”服务。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投诉工作机制,通过建立投诉处理

联席会议制度、设立或指定外资企业投诉受理机构,按照分级负

责原则及时处理外资企业投诉。发挥外资企业政企协调服务机制

作用,定期举办 “江苏开放创新发展国际咨询会议”,强化部门

协同合作,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牵头,省

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

(十)降低资金跨境使用成本。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跨境人

民币创新试点业务,推动实施允许外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用于向

境内关联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等措施。全面推广资本项目收入支出

便利化。推进外债登记管理便利化。落实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

慎管理政策,支持外商投资企业自主选择借用外债模式。允许非

投资性外资企业在不违反现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且境内所投

项目真实、合规的前提下,依法开展境内股权投资。(责任单位: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提高来苏工作便利度。对急需紧缺的创新创业人才、

高级技能人才等专业人才来苏工作,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申请

人情况放宽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对毕业后在江苏从事创

新创业活动的外国留学生,可凭中国高校毕业证书和创新创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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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申办有效期2至5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 (加注 “创

业”)。连续两次办理1年以上工作类居留许可且无违法行为的

外国人,可在第三次申请时按规定签发5年有效期的工作类居留

许可。优化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办事流程,建立

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探索整合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

可。(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优化外资项目规划用地审批程序。以 “多规合一”

为基础,推动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合并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对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的,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合

并,统一核发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对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有土地划

拨决定书。(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各有关部门,各

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十三)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规政策。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贯

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认

真做好宣传解读。严格遵照外商投资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

对外商投资实施行政许可,不得擅自改变行政许可范围、程序及

标准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通过行政许可、监督检查、

行政强制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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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各地各部门制定出台涉及外商投资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应

当加强合法性审核,并事先征求外资代表企业、相关行业协会、

商会意见建议,严格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施行间隔期,提高政策

可预见性和透明度。(责任单位:省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

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保持外资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各地要严格兑现向投

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

等活动中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

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持续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

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产业补贴等规定和做法,保障内外资企

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统一内外资建筑业企业承揽业务范围。落

实外国投资者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娱乐场所经营

等业务相关规定。按照内外资同等待遇原则,落实国家强制性产

品认证机构资质审批相关规定。(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

工负责)

(十六)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推动内外资企业公

平参与标准化工作,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医疗器械、食品药品、信

息化产品等标准制定。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供应商条件确定、

评标标准等方面,不得对外资企业实行歧视性待遇,不得限定供

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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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品牌等。(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财政厅牵头,省

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用。充分发挥诉讼保全的

制度效能,依法适用举证妨碍和信息披露制度。运用精细化裁判

的理念和方式,全面弥补权利人损失。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发

挥技术专家、技术调查官等查明技术事实的作用,快速有效认定

技术事实。依法审理标准必要专利案件。发挥行业协会、专业调

解组织的作用,推进网络调解,引导当事人多渠道、多途径解决

纠纷。结合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活动,集中发布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状况和典型案例。(责任单位:省法院)

(十八)强化知识产权应用保护。加大政府采购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外资企业产品的支持力度。鼓励知名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在江苏设立办事机构,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支持。健全省、市、

县三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移送制

度,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维

中心、维权援助中心建设。推进知识产权仲裁和调解,探索多元

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地理标志保护和运用。推进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与电商企业政企协作,引导电商企业建立健全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研究制定实体市场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地方标准。

(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

责分工负责)

(十九)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发布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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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项目录,制定安全生产年度执法计划,实现 “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检查常态化,合理设定监督执法检查频次。依照大气污

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采取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完善 《江苏

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精准采取应急管控措施。落实 《江苏

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试行)》。 (责任单

位:省生态环境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效益

(二十)支持外资企业研发创新。引导外资企业加强自主研

发,加快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鼓励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建立联合研发机构,开展研发合作。坚持招才引

智与招商引资相结合,引进一批全球前沿技术和适应产业发展需

要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做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培训、指导和

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制定出台江

苏省外资企业研发中心鼓励政策。(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商

务厅、省教育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鼓励外资参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鼓励各地结

合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本地产业地标,聚焦 “强核、补链、延

链”,进一步梳理产业链图谱和关键环节清单,强化产业链招商

和要素集聚,重点打造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集成电路、高

端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等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持外资企

业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拓展产业布局。鼓励外商投向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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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商务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积极发展外资总部经济。加强外资总部经济规划,

完善外资总部经济鼓励政策。研究制定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管理

办法,在重点地区设立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

地区建立外资总部经济服务中心,进一步优化企业服务。(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三)提高外贸外资协同发展水平。支持外资企业利用

现有技术和生产能力,开拓国内市场,创建自主品牌,形成出口

和内贸并重的多元发展能力。推进综合保税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资格试点全覆盖,全面推进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试点,降低外资

企业内销成本。鼓励外资企业扩大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

提升技术含量和装备水平。 (责任单位:南京海关、省税务局、

省商务厅)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重要

意义,主动作为,强化责任,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研究制定配套

举措,协力抓好落地落实。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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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关总署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署党发〔2020〕11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总署党委研究制定了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贸稳增

长的十条措施》(以下简称 《十条措施》,详见附件),现印发你

们,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党委 (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担当,在认真落实总署各

项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通过口岸蔓延扩散的同时,统筹推进

促进外贸稳增长等其他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努力把疫情影响降

到最低,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做贡献。

二、各级党委 (党组)要认真抓好 《十条措施》的组织实

施,结合关区实际和地方政府、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研究细化

具体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工作中遇到的需要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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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向总署报告。

三、总署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和对各直属海关的业务

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四、全国海关要加大对 《十条措施》及落实成效的新闻宣传

力度,增强市场信心,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特此通知。

2020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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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条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效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促进外贸稳增长,现制定措施如下:

一、加大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困难

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或备案手续,对企业注册信息发生变更

的,除企业名称需要通过网上提交变更申请外,其他注册信息暂

无需申请变更,待疫情结束后再行办理相关手续。及时帮助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解决进出口中遇到的问题。指导企业规范

管理,减少进出口报关差错,避免发生程序性违规。

二、加快验放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

对企业生产急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做到快速验放,如

需实施查验的,提高机检比例,减少开箱检查,满足企业顺势监

管需求。收货人可以委托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运输工具负责人

等到场,或通过电子邮件、电子平台等方式告知海关不到场实施

查验。对于需要送实验室检测的,可凭第三方认证、检测报告或

企业质量安全自我声明快验快放,进一步降低送实验室检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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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三、促进农产品、食品扩大进口

进一步增加农产品、食品准入国别和注册企业数量,增加进

口品种。加快农产品、食品准入进程,压缩检疫审批时长,对符

合要求的申请随报随批。在重点口岸开辟农产品、食品进口绿色

通道,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需现场检查的,无需企业书面申

请,现场即可安排优先实施检查,未见异常的快速放行;发现疑

似病虫害特征需送实验室检测的,优先安排检测。

四、支持企业扩大出口

优化出口前监管,提供便捷出证服务,有针对性地做好出口

货物检疫证书、处理证书、原产地证、卫生证书等出具工作。加

快出口备案企业审批流程。加强对企业进行国外技术贸易措施专

项培训,为企业顺利出口提供支持。

五、简化进口特殊医疗物品检疫审批

以疫情防控为目的进口用于治疗、预防、诊断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疫苗、血液制品、试剂等特殊医疗物品,在风险可控前提

下,口岸海关凭主管部门证明直接验放。

六、简化加工贸易延期办理手续

加工贸易企业 (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因延迟复工造

成加工贸易手 (账)册超期核销的,深加工结转、内销征税等各

类申报业务超过规定时限的,主管海关凭企业说明办理延期手

续,企业事后补交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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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简化核销手续,减少下厂稽查

对于需要核销的保税手 (账)册,一般不下厂盘点,海关根

据企业盘点申报数据办理核销手续,企业留存相关资料。海关对

具备条件的企业,采用远程视频连线、文件数据电子传输等非现

场的方式实施稽查,减少下厂次数,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

八、从简从快办理行政处罚

对企业和个人涉及疫情防控物资的案件,从简从快处理。一

般不对涉案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帐簿材料实施扣留。当事人

书面承认违法事实,并有查验、检查记录等关键证据能够相互印

证的,海关可作为证据使用。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采用传真、电

子邮件、移动通信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行政处罚法律文

书。

九、加强国外限制性贸易措施应对

加强海关外贸统计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收集其他国家 (地

区)因疫情对我进出口商品采取的限制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

合作,对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按职责主动对外交涉。同时,加

强分析研判,发布预警信息,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

服务。

十、发挥 “互联网+海关”作用

保障信息化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必须当面验核纸质材料的,

经批准可先通过拍照、扫描等方式提供电子文档,后补交纸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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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同时,通过12360海关热线和新媒体平台,及时解答企业咨

询,宣传海关各项政策及便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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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优化外汇管理 支持涉外业务发展的通知

汇发〔2020〕8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

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全国性中资银行:

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外

汇管理局决定优化外汇业务管理,完善外汇服务方式,提升跨境

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化外汇业务管理

(一)全国推广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在确保资金

使用真实合规并符合现行资本项目收入使用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将资本金、外债和境外上市等资本项目收入

用于境内支付时,无需事前向银行逐笔提供真实性证明材料。经

办银行应遵循审慎展业原则管控相关业务风险,并按有关要求对

所办理的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进行事后抽查。所在地外

汇局应加强监测分析和事中事后监管。

(二)取消特殊退汇业务登记。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

分类为A类的企业,办理单笔等值5万美元 (含)以下的退汇

日期与原收、付款日期间隔在180天 (不含)以上或由于特殊情
—8841—



况无法原路退汇的业务,无需事前到外汇局办理登记手续,可直

接在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机构在为企业办理以上免于登记的退汇

业务时,应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 “特殊退汇”。

(三)简化部分资本项目业务登记管理。将符合条件的内保

外贷和境外放款注销登记下放至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内保外贷

责任已解除且未发生内保外贷履约的情况下,可到其所属分局

(外汇管理部)辖内银行直接办理内保外贷注销登记。非金融企

业境外放款期限届满且正常收回境外放款本息的情况下,可到其

所属分局 (外汇管理部)辖内银行直接办理境外放款注销登记。

(四)放宽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购汇偿还。出口押

汇等国内外汇贷款按规定进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并办理结汇

的,企业原则上应以自有外汇或货物贸易出口收汇资金偿还。在

企业出口确实无法按期收汇且没有其他外汇资金可用于偿还上述

国内外汇贷款时,贷款银行可按照审慎展业原则,为企业办理购

汇偿还手续,并于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备有关

情况。

二、完善外汇业务服务

(五)便利外汇业务使用电子单证。银行按规定以审核电子

单证方式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的,取消企业分类为A类以及

成立满2年的条件。银行按规定以审核电子单证方式办理服务贸

易、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外汇收支的,可不打印电子交易单证。

银行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时,可不打印 “结汇/购汇通知单”。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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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理上述业务,应确保电子单证的真实性、合规性以及使用的

唯一性,并留存电子单证或电子信息5年备查。

(六)优化银行跨境电商外汇结算。支持更多的银行按照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办法>的通

知》(汇发 〔2019〕13号),在满足交易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

等条件下,凭交易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

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

(七)放宽业务审核签注手续。金融机构按规定审核经常项

目外汇收支时,可根据内控要求和实际业务需要,按照实质合规

原则,自主决定是否在单证正本上签注收付汇金额、日期并加盖

业务印章,但需按现行规定留存审核材料备查。

(八)支持银行创新金融服务。鼓励银行通过多种方式科学

评估企业资信状况,对客观不可控因素造成涉外收付困难的企业

区别分类,对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小微涉外企业在外汇贷款方面给

予贷款延期、手续简化等倾斜。支持银行利用数字外管平台开放

的企业资信、收付汇率等信息,开展合规经营和业务创新,做好

对中小微涉外企业的金融服务。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其中,第一条第三款因需升级资

本项目信息系统,自2020年6月1日起实施)。以前规定与本通

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

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城市商业银

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各全国性中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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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

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特此通知。

202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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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

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

汇发〔2020〕11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

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全国性中资银行:

为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加快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发

展,提高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满足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电子信息采集、真实性审核

等条件下,银行可按照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支付机构外

汇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汇发 〔2019〕13号),申请凭交易

电子信息为跨境电子商务和外贸综合服务等贸易新业态市场主体

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支付机构可凭交易电子信息为

跨境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提供结售汇及相关资金收付服务。

二、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可将出口货物在境外发生的仓

储、物流、税收等费用与出口货款轧差结算,并按规定办理实际

收付数据和还原数据申报。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出口至海外仓销售

的货物,汇回的实际销售收入可与相应货物的出口报关金额不一

致。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按现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规定报送外汇业

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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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境内国际寄递企业、物流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

业,可为客户代垫与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境外仓储、物流、税收

等费用,代垫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12个月。涉及非关联企业代

垫或代垫期限超过12个月的,应按规定报备所在地外汇局。

四、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境内个人,可通过个人外汇账户办

理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结算。境内个人办理跨境电子商务项下结售

汇,提供有交易额的证明材料或交易电子信息的,不占用个人年

度便利化额度。

五、市场采购贸易项下委托第三方报关出口的市场主体,具

备以下条件的,可以自身名义办理收汇:

(一)从事市场采购贸易的市场主体已在地方政府市场采购

贸易联网平台 (以下简称市场采购贸易平台)备案。市场采购贸

易平台应能采集交易、出口全流程信息,并提供与企业、个体工

商户对应的出口明细数据。

(二)经办银行具备接收、存储交易信息的技术条件,系统

与市场采购贸易平台对接,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识别客户身

份,审核交易背景的真实性,防范交易信息重复使用。

六、从事市场采购贸易的境内和境外个人,可通过个人外汇

账户办理符合本 《通知》第五条要求的市场采购贸易外汇结算。

个人办理市场采购贸易项下结汇,提供有交易额的证明材料或交

易电子信息的,不占用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

七、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可根据客户委托,代办出口收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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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经办银行可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推送的交易电子信息办理出

口收汇,外汇或结汇资金直接进入委托客户的账户。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和经办银行办理上述业务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经办银行需满足本 《通知》第一条的要求。

(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与委托客户签订综合服务合同 (协

议),并已提供报关报检、物流、退税、结算、信保等综合服务。

(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风险控制体系健全,具备 “交易留

痕、风险可控”的技术条件。

(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应向委托客户明示实际成交汇率,

不得利用汇率价差非法牟利。

八、外汇局通过技术手段支持企业优化外汇业务流程。贸易

新业态市场主体可通过联机接口服务连接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

统,联机查询名录状态,办理企业货物贸易外汇业务报告等;可

通过 银 行 电 子 单 据 办 理 国 际 收 支 申 报 或 数 字 外 管 平 台

(ASONE)企业版网上办理涉外收入申报。

九、审核交易电子信息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根据 《国家外

汇管理局关于印发 <通过银行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业务指引

(2019年版)>的通知》(汇发 〔2019〕25号),办理实际收付数

据和还原数据申报。银行和支付机构办理还原申报时,单笔金额

低于等值5000美元 (含),应以自身名义进行汇总还原申报。对

存在出口退税、融资等需求的涉外收付款,可选择以企业名义,

将同一交易对手且交易性质相同的逐笔数据汇总还原申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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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相关的货物

贸易和服务贸易涉外收支时,应在涉外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中注明

“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 “外贸综合服务”。

十、外汇局对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

等贸易新业态涉外收支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开展监测、核查和检

查。对异常交易主体实施重点名单管理,向银行和支付机构发

布。持续对审核交易电子信息的银行和支付机构进行评估,并依

法退出不符合条件的银行或支付机构。

十一、为贸易新业态提供服务的银行和支付机构,按照展业

原则,应完善贸易新业态客户身份识别和管理制度,加强客户信

用分类管理,持续开展客户身份识别与交易抽查验证,健全客户

合规约束和分类标识机制,审慎办理重点名单内市场主体的外汇

业务,指导客户合规办理外汇收支。

十二、外汇局密切跟踪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发展,按照

“服务实体、便利开放、交易留痕、风险可控”的原则,主动回

应市场诉求。对于符合改革发展方向、真实合理的新型贸易收

支,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可根据具体情况按程序

通过集体审议解决,但不得新增行政许可。

十三、对违反本通知及相关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十四、本通知有关定义:

(一)跨境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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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务贸易进出口的经营活动。

(二)市场采购贸易是指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商品,

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

(三)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是指具备对外贸易经营者身份,接

受国内外客户委托,依法签订综合服务合同 (协议),依托综合

服务信息平台,代为办理包括报关报检、物流、退税、结算、信

保等在内的综合服务业务和协助办理融资业务的企业。

十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

的,以本通知为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

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

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各全国性中资银行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

转发所辖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

反馈。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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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

关于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支持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汇综发〔2020〕2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

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商业银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全力配合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就疫情防控期

间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外汇分支机构要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对于有关部门和

地方政府所需的疫情防控物资进口,按照特事特办原则,指导辖

内银行简化进口购付汇业务流程与材料,切实提高办理效率。

二、对于境内外因支援此次疫情汇入的外汇捐赠资金,银行

可直接通过受赠单位已有的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便捷办理资

金入账和结汇手续。暂停实施需开立捐赠外汇账户的要求。

三、企业办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

无需事前、逐笔提交单证材料,由银行加强对企业资金使用真实

性的事后抽查。

四、疫情防控确有需要的,企业借用外债限额等可取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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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国家外汇管理局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系统”(http://zw-

fw.safe.gov.cn/asone/)线上申请外债登记,便利企业开展跨

境融资。

五、银行应当密切关注个人用汇需求,鼓励通过手机银行等

线上渠道办理个人外汇业务。

六、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其他特殊外汇业务,银行可先行办

理,并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备。

另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精简外汇账户的通知》 (汇发

〔2019〕29号)实施时间由2020年2月1日调整至3月2日,银

行应于2020年2月28日20∶00前按原有账户类型代码报送有

关数据。2020年2月28日20:00至3月1日20∶00期间,按

照汇发 〔2019〕29号文件要求完成有关准备工作。2020年3月

2日起开始按照更新后的账户性质代码报送有关数据。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请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

管理部尽快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中心支局、支局和辖内银行;各

商业银行尽快将本通知转发至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

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反馈。

联系电话:010-68402416,68402365。

特此通知。

202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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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

关于加强非医用产品质量监管

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

商贸医函〔2020〕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防疫物资质量监管,规范出口秩序,更好支持

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我部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订有关政策。为

指导企业提前做好相关准备,确保政策平稳衔接、顺利实施,请

各地做好以下工作:

一、指导非医用口罩出口企业防范质量违约风险。请立即通

知本地非医用口罩出口企业,就近日即将报关的出口合同,与外

方协商签署出口方电子或书面声明和进口方电子或书面声明 (见

附件1)。声明中英文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

二、请对本地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取得国外认证或注册情况

进行摸底,组织相关企业填报有关表格 (见附件2)。我部将委

托医保商会组织专家进行汇总和确认。请督促本地生产企业务必

按要求认真填报,确保要件齐全,信息准确。各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汇总第一批企业名单后请于4月22日中午12∶00前反馈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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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版直接发送至我司和医保商会邮箱,无须正式来函)。后续可

根据企业申报情况动态上报。

2020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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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室

关于组织做好审核确认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

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名单有关工作的通知

商贸医函〔2020〕8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做好 《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关于进一步加强

防疫物资出口质量监管的公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20年第12号)的落实工作,现就审核确认

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名单有关工作通知

如下:

请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组织本地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自愿填报

有关表格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填写附件

1,医用口罩等5类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填写附件2)。地方商务主

管部门会同本地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有关成员单位初步审

核后,以工作机制办公室名义 (本地商务主管部门代章)将汇总

表 (含电子版)统一报送至国家医疗物资商业出口工作机制办公

室 (商务部外贸司),同时抄送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原

则上每周报送一次,截止时间为每周三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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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非医用口罩生产企业

清单

2.取得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清

单

202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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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冀传〔2020〕4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 (中发 〔2019〕48号)精神,确保到2022年全省贸易

结构明显优化,贸易效益显著提升,贸易实力进一步增强,建立

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现结合实

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

(一)夯实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加快发展和培育壮大新兴

产业,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率先

突破。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金融保

险、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节能环保等现代服务业,

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果品、中药材、蔬菜

等10大类27种特色优势农产品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扎

实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万企转型”方案实施和做

强现代产业链,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

群。(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

村厅、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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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强贸易创新能力。鼓励知名跨国公司和研发机构与

我省合作建立国际创新中心,强化制造业创新对贸易的支撑作

用。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贸易有

机融合,鼓励有实力企业与境外机构共建全球性开放创新生态系

统和全流程创新交互社区。支持科研机构对接全球主要创新源

区,在重点市场选点建设海外创新中心、实验室和孵化器。(责

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

(三)提高产品质量。加强质量管理,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

标准,推动一批重点行业产品质量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一

步落实认证认可制度,支持企业取得贸易伙伴国的各类国际认

证。完善检验检测体系,推动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优化整合。

建立健全食品、农产品、药品、危险品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

(四)加快品牌培育。以26个产业集中度高、产值超百亿的

区域特色产业和97个外贸基地为重点,开展品牌创建。在重点

市场举办 “河北品牌全球行”系列活动,创建河北品牌产品境外

展示中心,推动品牌产品走向世界。加强商标、专利和地理标志

品牌建设,鼓励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境外注册,加大知识产权保

护和打击假冒伪劣工作力度。主动对接中建材工业品海外 (阿联

酋)营销服务中心等国家级国际营销公共平台建设,提升河北企

业品牌产品营销能级。(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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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贸易结构,提高贸易发展质量和效益

(五)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巩固欧美、

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市场,拓展周边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市场,逐步提高自贸伙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我省对外

贸易中的占比。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业

互补、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开拓一批重点市场。(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

(六)优化省内区域布局。重点打造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

范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55个战略合作和功能承接平

台。推动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沿海经

济带,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推动区域间融通联动,提

高开放型经济比重,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优化经营主体。鼓励钢铁、汽车、乳制品、医药等行

业领军企业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聚焦

主业,打造爆款产品,走 “专精特新”国际化之路。(责任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

(八)优化商品结构。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等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不

断提高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档次和附

加值。优化资本品、消费品贸易结构,扩大中间品贸易规模。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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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智能制造发展,逐步从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

品牌经营等环节攀升,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责任单位: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九)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增强议价能力,提高

效益和规模。加快发展加工贸易一体化,大力引进一批产业关联

度高、出口带动能力强的加工贸易大项目、大企业;鼓励现有加

工贸易企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推进维修、再制造、检测等业务

发展,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完善监管,推动产业链升

级。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海外仓、跨境电商综试区等

平台优势。培育壮大转口贸易、期货贸易等其他贸易。(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

三、促进均衡协调,推动贸易可持续发展

(十)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及零部件进口,

加大铁矿石等紧缺资源性产品进口。增加日用消费品、医药和康

复、养老护理等设备进口。推进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环境服务

等生产性服务进口。(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

(十一)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加快推进雄安新区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完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体系和政策体

系。依托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等高端平台,加速形成数字贸

易开放创新体系。做大做强秦皇岛中医医院国家级中医药服务出

口基地,培育文化、旅游、数字服务、中医药服务等领域特色服

务出口基地。建立健全技术贸易促进体系。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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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打造 “河北服务”品牌。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

革委,石家庄、秦皇岛市政府)

(十二)推动贸易与双向投资有效互动。鼓励外资投向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强化外资对产

业升级和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深化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

合作,推广 “龙头企业+产业园区”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印尼卡

拉旺产业新城、中乌姆巴莱工业园等10个重点境外园区建设。

大力发展对外工程承包,带动装备、技术、标准、认证和服务走

出去。(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中国信保河北分

公司)

四、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

(十三)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推进石家庄市、唐山市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出台我省复制推广跨境电商成熟经验的政

策清单。推广 “龙头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模式。完善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管理模式,优化通关作业流程,推动进

出口数据入统海关数据。完善白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管

理体制和政策措施,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对外开放,承接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对接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发展,提升白沟国际

贸易水平。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政策,鼓励和引导金融机

构创新金融产品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出口退 (免)税管理办法,加强信用分类管理,推动信息共享和

联合监管。(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地方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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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省税务局、省邮政局、石家庄海关,石家庄市、唐山

市、保定市政府)

(十四)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积极引进和培育综合性服务

平台,提升外贸综合服务数字化水平,推动企业提升贸易数字化

和智能化管理能力,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

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责任单

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

(十五)加快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发挥石家庄市、秦皇岛市、

唐山市、廊坊市等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创新引领作用,加快服

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方向发展。积极发

展设计、维修、咨询、会展、物流、采购营销、人力资源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外包。培育认定一批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示范园

区、龙头企业,加快培育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责任单位:

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

五、建设平台体系,发挥对贸易的支撑作用

(十六)推进外贸基地建设。推动石家庄市装备制造园区装

备制造、霸州市特色定制家具等19个国家级外贸基地做大做强,

提升廊坊市电子信息、肃宁县裘皮制品等52个省级外贸基地建

设水平,加快永年紧固件、曲阳县雕刻制品等26个重点培育的

出口聚集区发展,打造产业优势明显、创新驱动突出、公共服务

体系完善、贸易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特色外贸基地。 (责任单位:

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石家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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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加快开发区创新发展。深入推进190个省级以上开

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打造贸易高质量

发展平台。支持中外合作园区和省际合作园区发展,加快推进中

德建筑节能 (高碑店)产业园、沧州中欧产业园等20个重点园

区建设。充分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区位优势,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扩大贸易规模。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石

家庄海关,各市政府)

(十八)推进贸易促进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国内

国际重大商贸活动,加强对接交流,不断扩大河北知名度和影响

力。精心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用足用好中国进出

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等国内高端展会平台;切实办好中国国

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等省内重点

展会。完善重点国别、重点行业、重点采购商三类数据库。鼓励

企业成立企业联盟及行业协会,支持各级政府、行业组织搭建不

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省贸促会,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石家庄、廊

坊市政府)

(十九)构建高效跨境物流体系。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

互联互通。加快智能化多式联运、智慧港口建设,构建以 “互联

网+”为先导的高效陆海空跨境物流体系。鼓励电商、快递、物

流龙头企业建设境外仓储物流配送中心,逐步打造智能物流网

络。(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石家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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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进内贸物流创新,促进消费稳增长

(二十)推进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加快打造陆

海空港型、产业基地型和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着力提升重点物

流园区聚集辐射功能。高标准做好全省物流业发展规划。实施物

流模式创新工程,大力发展智慧物流、绿色物流。加快快递产业

重点项目建设。(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

运输厅、省邮政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十一)强化消费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促进流

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支持传统商贸流

通企业建设网络交易平台。不断优化载体提升城市消费,补齐短

板弱项促进乡村消费。推进进口商品营销中心 (商店)、品牌店、

特色商业街区建设,促进消费升级。深入挖掘文化产业、体育产

业、康养产业等消费潜力,拓展消费渠道。(责任单位:省商务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民政厅、省体育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深化改革开放,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贸易环境

(二十二)深化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 “证照分离”改

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进通关流程 “去繁就简”,加快建设

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平台,实现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全

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收费。(责任单位:

省政务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

务厅、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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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充分发挥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示范引领

作用。强化制度创新,推动各片区重点引进跨国公司及地区总部

和研发中心。开展首创性、差别化的改革探索和先行先试,努力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

环境。(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市

场监管局、省政务服务办、石家庄海关、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十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统筹推进知

识产权 “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加大侵权假冒行

为惩戒力度,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推进商务、知识产

权、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信息共享、联合监管,支持企业开

展商标专利境外注册,指导企业进行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推进中

国 (河北)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建立经营主体信用记录,完

善省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进失信联合惩戒。(责任单位:省

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贸促会、省政务服务办、省税务局、

石家庄海关、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

局)

八、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拓展贸易发展新空间

(二十五)深化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支持中欧班列、中

亚班列增点扩线,形成开放大通道。发展 “丝路电商”,鼓励企

业在相关国家开展电子商务。鼓励有实力的园区和企业参与境外

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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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贸促会、石家庄海关,相关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十六)用好国际重大交流平台。主动参加达沃斯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中美省州长论坛、国际友城等国际重大交流平

台,组织企业精准对接项目,推进务实合作。积极申办 “一带一

路”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实现 “以文促贸”。(责任单位:省商

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外办、省贸促会)

九、加强组织实施,健全保障体系

(二十七)加强党对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以外贸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依

托,建立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设在商务部门。

商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指导,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完

善中介组织和智力支撑体系,发挥行业组织、贸促机构在信息交

流、行业自律、应对摩擦等方面的作用,重视高端外贸人才引进

和培养,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省外贸工作厅际联

席成员单位,省外办,各市党委和政府,雄安新区党工委和管委

会)

(二十八)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政策保障,切实加大财

政、金融等支持力度。增加出口退税一类企业数量,提高出口退

税效率。搭建我省 “政银保”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扩大出口信用

保险覆盖面和保单融资规模。支持金融机构有序开展金融创新。

稳步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比例。建立完善防范化解贸易领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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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工作机制,引导企业妥善应对贸易摩擦。推行生态环境监管

正面清单制度,落实差异化管控措施,杜绝生态环境执法 “一刀

切”。(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

监管局、省税务局、省贸促会,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中国信保

河北分公司、中国进出口有银行河北省分行)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研究具体政策措施,加强协同

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责任担当,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抓好相关工作

落实。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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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

外贸外资外经工作的若干措施

冀办〔2020〕20号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

排,切实加大 “六稳”工作力度,落实落细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

位”活动要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进一步做好外贸外资外

经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总体要求

(一)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扩大对外

开放基本国策,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化危为机,培育壮大新的

竞争优势,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二)坚定不移保障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畅通运转。聚焦突

出问题,科学精准施策,切实增强外贸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

和竞争力,千方百计扩大各类商品出口,积极占领国际市场。

(三)坚定不移引进外商投资。坚持促增量、稳存量并举,

强化外商投资企业支持服务,狠抓重大外资项目落地见效,积极

引导外资企业扩大有效投资,吸引更多外资项目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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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定不移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外

交大局,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切实加快企业 “走出去”

步伐,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贡献河北力量。

(五)坚定不移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创新政策举措,优化营

商环境,全力服务支持外经外贸和外商投资企业,扎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齐心协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二、更好服务市场主体

(一)组织实施四项 “暖企助企”稳外贸行动

1.实施 “金融护航”稳外贸行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搭

建 “政银信企”协作平台,摸排融资需求,推送外贸企业名单,

运用视频培训、在线直播等方式,面向重点地区、重点企业,举

办系列政策宣讲和银企对接活动,帮助解决融资困难。〔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2.实施 “信保护航”稳外贸行动。落实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政策,对投保企业保费给予扶持。举办海外重点市场线上推介、

重点行业风险管理、政银保线上对接等系列活动。提供海外买家

交易风险快捷查询服务,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 (责任单位:

省商务厅、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

3.实施 “法律护航”稳外贸行动。组建涉外法律专家顾问

团队,指导企业应对涉外仲裁、诉讼及反倾销、反补贴等案件。

帮助办理不可抗力证明等。举办线上涉外法律知识培训,增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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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应对能力。(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贸促会)

4.实施 “线上护航”稳外贸行动。邀请跨境电商领域专家、

学者,面向全省外贸企业开展跨境电商免费培训,提升企业开展

线上贸易的实操能力。(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二)建立健全三项 “招商安商”稳外资机制

5.建立重大外资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做好已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跟踪服务工作,每月更新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项目开工进

度和到资状态;及时跟进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在谈大项目进展

情况,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推动各市、雄安新区对合同外资

1000万美元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建立跟踪服务机制。 (责任单位:

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6.健全政企沟通联系服务机制。建立政企合作圆桌会议制

度,省市分管领导定期召开世界500强在冀投资企业座谈会。健

全重点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专员制度,从各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开

发区选择业务骨干作为联络员,把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上的

439家外商投资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实行每周对接联络、每

月走访调研和每月情况反馈制度,当好政策宣传员、项目推进员

和问题协调员。(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7.完善外资企业投诉服务机制。建立健全河北省外商投诉

和涉外法律服务机制,构建外商投诉服务网络,向社会公开办事

机构、联系方式,完善投诉接收、协调转办、研究处置、及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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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的闭环处理流程,规范处理程序,提高处理效率。(责任单位:

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强化三项企业 “走出去”保障举措

8.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全面实施对外投资企业备案

线上申报无纸化办理,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后,相关市场主体

可自行选择注册地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办理后续直接投

资相关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支持 “走出去”企业申办

APEC商务旅行卡,对 “走出去”参会参展、项目洽谈等因公出

国 (境)相关手续,实行优先办理。(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商务厅、省外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石家庄海关,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9.健全 “走出去”公共服务体系。支持企业通过远程办公、

视频会议、网络洽谈、在线签约等方式,开展 “走出去”业务对

接。完善政银信企 “3+1”合作机制,为 “走出去”企业搭建融

资保障平台。鼓励学校与企业、行业协会开展校企合作,培养复

合型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完善 “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及时为

企业提供国别、市场、政策、金融、法律和风险预警等公共信息

服务。(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中国

信保河北分公司,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0.完善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发挥省 “一带一路”建设

境外安全保障协调小组机制作用,健全海外利益安全工作协调机

制和境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加强领事保护宣传服务,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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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企业境外风险防范处置能力。加强涉外律师及法律人

才培养,支持我省律师事务所设立境外分支机构,为我省企业开

展对外投资贸易活动提供法律服务。(责任单位:省外办、省发

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司法厅、省贸促会、省工商

联、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着力推动创新发展

(一)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

11.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加快石家庄、唐山、雄安新区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吸引更多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

线。支持石家庄、廊坊、秦皇岛三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加快

发展,争取国家将雄安新区纳入试点范围。做大做强省级跨境电

商示范企业、示范园区和公共海外仓平台。(责任单位:省商务

厅、石家庄海关、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2.加快发展市场采购贸易。提升白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能级,引进更多采购商、供货商,扩大出口规模。发挥试

点 “窗口”作用,探索 “河北名优特小商品+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发展模式,放大政策效应。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

厅、石家庄海关,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3.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现有综合服务企业做大做

强,培育一批新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促进进出口业绩回流。支

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建设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

联合监管,推动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展。(责任单位:省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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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河北银保监局、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二)夯实外贸发展平台载体

14.推动综合保税区创新升级。支持石家庄、曹妃甸、廊

坊、秦皇岛综合保税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争取

设立雄安新区、大兴机场和黄骅港综合保税区。支持石家庄和曹

妃甸综合保税区开展跨境电商线下自提业务。支持石家庄综合保

税区依托钻石金伯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指定口岸和进口药品口岸

开展相关保税业务。(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有关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5.加快外贸基地提档升级。以 “工业设计+外贸基地”为

抓手,推动石家庄装备制造、霸州特色定制家具等19个国家级

外贸基地做大做强,提升廊坊电子信息、肃宁裘皮制品等52个

省级外贸基地建设水平,鼓励申报省级、国家级外贸基地。支持

外贸基地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落实加工贸易扶持政策

16.鼓励加工贸易产品内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4月至年

底暂免征收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税款缓税利息,降低企业内销成

本。落实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将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

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石家庄海关、

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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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推动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密切关注和跟进国家 “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类”政策进

展,确保在河北落实落地。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加工贸易,延长产

业链条,由加工组装向技术、品牌营销转变。(责任单位:省商

务厅、省发展改革委)

(四)推动内外贸联动发展

18.开展线上贸易促进活动。坚持 “以线上补线下”,借助

互联网平台开展产需对接活动,实现网上下单、网上接单。组织

参加第127届网上广交会,争取更多贫困地区企业参展,做好展

前培训,力争更多出口成交。(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19.推动国外断供产品国内替代。推动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

对接,指导受国外零配件断供影响的企业在国内省内寻找替代产

品,引导为国外生产配套零部件和中间品的企业为国内省内相关

企业提供配套。(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石家庄海关)

20.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发挥省医疗物资出口工作机制

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境外认证、货物通关等困难,支持企业在确

保产品质量安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前提下,扩大医疗物资出

口。(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省药品监管局)

21.优化进口商品结构。用好国家进口贴息政策,扩大先进
—2251—



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口,鼓励有需求的资源性产品进口,增加

优质消费品进口。加快布局一批港货精品店和进口商品营销中

心。组织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责任单位:省商务

厅、石家庄海关、省交通运输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打造利用外资主战场

22.支持推动自贸试验区引进利用外资大项目。坚持把制度

创新作为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把招商引资作为自贸试验

区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贸易投资、金融创新、产业开放等领域

的先行先试,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力争每个片

区年内都能引进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的标志性外商投资项目。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廊坊、唐山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23.切实发挥开发区的利用外资主力军作用。加快中外合作

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中日韩 (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园等重点园

区开放发展,鼓励引导更多外资企业向开发区聚集。坚持把利用

外资作为对各类开发区综合考核的主要指标,进一步加大考核权

重,确保全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比重达到80%以上。(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24.组织举办系列 “云招商”活动。组织开展 “云推介”、

“云洽谈”、 “云签约”等活动,谋划举办网上投洽会美洲专场、

欧洲专场、日韩专场和 “一带一路”专场。精心办好网上 “5·
—3251—



18”廊坊经洽会,利用互联网搭建线上经贸洽谈平台,通过组织

高端会议、专题对接、项目洽谈、展览展示等活动,打造永不落

幕的网上洽谈会。(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25.推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招商。瞄准产业链薄弱环节和构

建需求,着力培育一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形成产业龙头,支持其

上游产品供应商和下游产品客户以及与之有关联的投资商投资落

户,加快形成招商连锁效应。支持现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鼓励

出台老企业推荐新企业入驻优惠政策,借助其信息、商务渠道和

人脉资源,实现以商招商。(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

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推动对外投资健康发展

26.有序推进境外重点项目建设。支持河钢塞钢、长城汽车

图拉工厂、德龙钢铁印尼钢厂等境外产能合作项目稳步运行。有

序推进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注重产业协同发展,引导华夏幸福印

尼卡拉旺产业园、天达物流乌干达姆巴莱产业园等完善配套设

施,吸引上下游企业入园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

商务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国资委、省工商联、中国信保河

北分公司,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7.鼓励跨国经营企业回归反哺。支持企业通过实施 “走出

去”,带动进出口贸易和技术、资金、人才回归,借力壮大本土

总部经济,形成境内外产业互补、要素合理配置的协调发展格
—4251—



局。依托自贸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搭

建企业回归发展平台,促进拥有国际品牌、掌握核心技术的 “走

出去”企业回归投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在用地、

资金和人才等要素保障上予以重点支持。(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强化政策支持

(一)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28.开展 “屏对屏”线上政策宣讲。全面梳理国家和我省出

台的支持企业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的系列政策,形成外贸外资外

经领域战 “疫”政策包,辑印成册,上网上线。依托 “两稳一促

云讲堂”,面向外经贸企业,举办政策解读专场活动。 (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9.开展 “点对点”线下政策服务。结合实施企业包联帮扶

活动,开展送政策上门服务,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帮助企业用

好用足政策。及时了解企业诉求,加强政策研究和政策储备,适

时出台新的政策举措。(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二)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30.支持外贸高质量发展。用好外贸产业资金,支持发展外

贸新业态,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商标注册和质量认证,支持企业线

上线下开拓多元化市场。落实出口信用保险补助资金,加大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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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外贸企业扶持力度。(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1.奖励重大外商投资项目。制定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支持和

奖励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外资研发机构、外资跨

国公司总部及地区总部按其当年实缴外方注册资本金额的一定比

例给予奖励;对境外世界500强和全球龙头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

产业及工业设计等项目,按 “一项目一议”方式给予资金支持。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2.鼓励更多企业 “走出去”。统筹中央和省级外经贸发展

专项资金,用好扶持企业 “走出去”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支

持我省更多企业 “走出去”拓展 “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责任

单位: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3.全面落实税费支持政策。巩固拓展国家和我省减税降费

政策成效,精准落实各项税收支持政策,缓解因疫情造成的企业

停工停产、纳税困难等问题,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对外经贸企业的冲击。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列出专

项资金,对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严重企业,在展会扶持、品牌

培育、境外认证等方面给予补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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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扩大信贷规模。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和服务实体经济要

求,鼓励金融机构设立专项信贷规模,开辟审查审批绿色通道,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水平,积极开展股权、仓单、订单、应收账款

和票据等质押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

款业务,扩大信用贷款投放规模。探索建立省级信用贷款风险补

偿机制,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不良信用贷款本金损失给予一

定比例的风险补偿。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外经

贸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鼓励开展小微企业无还本续

贷。(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

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35.完善金融产品。支持各金融机构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和自身展业能力,为外经贸企业提供支付结算、融资融信、财务

规划、风险管理、关税保证保险等金融产品服务和金融解决方

案。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内保外贷、外汇及人民

币贷款、贸易融资、国际保理、保函和海外投资保险等金融服

务。充分运用远期、掉期、期权等外汇衍生金融工具,帮助外经

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6.强化信保支持。积极落实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政策,适当

放宽承保条件,提高承保效率,创新承保模式,扩大出口信保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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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面。及时拨付出口信用保险补助资金,对投保企业保费给予扶

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保费扶持力度。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适当

放宽理赔条件,优先处理因疫情发生的理赔需求,在贸易真实和

债权金额确定的前提下应赔尽赔。完善 “政银保”合作机制,开

展信保保单融资业务,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责任单位:省

商务厅、河北银保监局、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四)加大物流保障力度

37.畅通外贸运输通道。认真落实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 《关

于当前更好服务稳外贸工作的通知》要求和我省落实意见,充分

发挥交通运输 “先行官”作用,保障国际货物运输畅通,提高运

输服务效率。按照商务部统一部署,做好国际物流摸底工作,推

送重点保障外贸企业,帮助解决国际物流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降低进出口环节收费,降低外贸物流成本。(责任单位:省

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石家庄海

关)

38.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深化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应

用,推动联检部门实现船舶联合登临检查,进一步优化工作流

程,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手续,研究创建船舶便利通关查验新模

式。优化海事业务办理流程,在线业务充分利用 “单一窗口”、

海事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等网上办理平台,现场业务通过网上预

约、初审,现场核验、证照快递等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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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石家庄海关、省商务厅)

五、完善工作落实机制

(一)层层压实责任。完善组织领导机制,强化各级党委、

政府的领导责任,进一步加强对外贸外资外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

组织推动。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压实市县和开发区的主体

责任,强化省有关部门的行业主体责任,构建上下贯通、协调联

动、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完善任务管理机制,分级分类建立任

务清单台账,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

(二)强化督导考核。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每月通报各市、

雄安新区外贸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合同利用外资完成情况,

每季度以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对各市、雄安新区主要指

标完成情况进行打分排队。完善督导推动机制,通过实地调研、

定期调度、工作约谈等方式,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任务的督促

推动力度。

(三)转变工作作风。以扎实开展 “三创四建”和 “三包四

帮六保五到位”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领导包联帮扶机制,全

力支持外贸外资外经企业高质量发展。完善效率提升机制,对各

项工作讲标准、讲时效、讲质量,雷厉风行跟进、抓紧抓实抓

细、优质高效推动。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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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

推进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推进方案》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202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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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推进方案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为充分发挥有质量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以高端高质

项目带动转型升级,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 “重点项目建设落实

年”活动,制定本推进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紧扣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

“三六八九”工作思路,实施重点项目建设落实年活动,切实提

高重点项目质量和效益,推进重大规划落地、重大政策落实、重

大项目落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壮大成长,主导

和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支

撑。

二、工作目标

以重点项目建设落实为核心,聚焦12个省级主导产业和各

市县优势产业、特色产业,按照分级负责、分级推进、分级保障

的原则,实施省市重点项目 “538”工程,计划安排省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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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项,市重点项目3000项左右,年度计划投资8000亿元左右

(含雄安新区项目投资)。雄安新区确定的重点项目,视为省重点

项目管理。

省重点项目。拟安排项目536项,年计划投资2402亿元,

包括计划开工项目163项、续建项目130项、保投产项目100

项、前期项目143项,形成 “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

储备一批”滚动发展格局。

市重点项目。拟安排项目3000项左右,年计划投资5600亿

元左右 (含雄安新区),重点安排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调结构

转方式有重大影响、符合全省生产力布局和优势明显的立市立县

的大项目、好项目。

三、重点任务

围绕提升项目质量,加快建设速度,聚焦主攻方向,突出抓

好 “五个一批”。

(一)围绕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推进一批高质量、动

力源项目。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完成、雄安新区大

规模开发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测试就绪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

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抓好大兴国际机场临

空经济区、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石保廊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通武廊产业示范区等平台建设,打造一批京津产业转移合

作先行区,开工建设一批标志性承接项目,确保实现中期目标。

雄安新区建设,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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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动容东片区、京雄城际、京雄高速

等精品工程加快建设,推进中电科、清华大学智能实验室等一批

标志性工程加快实施。北京冬奥会筹办,高质量推进冬奥会张家

口赛区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2020年8月底前建设完成;

放大冬奥效应,借势发展冰雪产业,加快建设崇礼国家体育产业

示范基地和张家口冰雪装备生产集聚区。

(二)围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以全省优化产业布局发展重点和系列三年行动计划为方向,按照

建链强链补链延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瞄准信息智能、生物医药健康、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等5个重点领域,推进菜鸟中国智能骨干

网、中核研发基地、13所IGBT用大尺寸硅外延片、国家重大

模式动物表型与遗传研究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建设,以重点突破

带动高新技术产业整体跃升。推动数字河北建设,加快雄安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以钢铁、石化领域为重点,

在做精做优上下功夫,加快实施承德建龙钒钛新材料升级改造、

旭阳化工1500万吨炼化一体化等一批传统优势产业项目,推动

传统优势产业现代化、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大力推进

一二三产融合。着眼服务京津,以食品、都市农业领域为重点,

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在改造提升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同时,

着力发展质量农业、科技农业、品牌农业、绿色农业。推进益海
—3351—



嘉里高端食品、同福现代农业城、中国供销华北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等一批新模式、新业态的三产融合项目建设。

(三)围绕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推进一批现代服务业项目。

加快落实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

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

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做优做强现代商贸物流。以建设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商贸物流基地为目标,积极对接国际物流

市场,加快承接转移和传统商贸物流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发展跨

境电子商务,打造供应链协同平台,推动邯郸唯品会运营中心、

东塑明珠京津产业转移基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项目加快建设。

高效发展金融服务。强化金融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推

动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加快推进石家庄中央商务区、邢东新区金

融中心等重大项目,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产业体系。着力推进文体

旅游。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为契机,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培育发展创意设计、冰雪运动等新兴文体产业,着力推进华

创商业空间设计及高端商业展具研发、太子城冰雪小镇、华熙滦

平健康文旅园等精品项目加快建设。

(四)围绕提高发展保障能力,推进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民

生项目。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

施,聚焦20项民心工程,优化功能、补齐短板,提升基础设施

保障能力。交通,围绕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完善国家高速铁路

通道和省内城际铁路网络,加快京唐城际、石衡沧港等铁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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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实现市市通高铁;围绕优化公路网结构,加快京雄、津石等

高速公路建设;围绕提升运输机场保障能力,拓展通用机场网

络,积极推进张家口机场改扩建工程等建设。能源,围绕增强能

源综合保障能力,加快张家口风电光伏发电综合利用 (制氢)示

范、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等项目建设,促进风电、光伏、地热等清

洁能源发展。加快唐山LNG外输管线等国家互联互通工程等省

内重点输气干线工程建设,提高全省天然气保供能力。民生,加

快医疗、教育、养老等设施建设,推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分院、中国地质大学产学研科创园、居易国际森林生态康养一期

等社会事业项目建设;推进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传承利用,抓

好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河北段)的谋划建设。

(五)围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推进一批优势立县项目。

按照提质量、增效益、创品牌的思路,大力实施 “品牌战略”,

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强化县域经济支撑,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发展,按照每个县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和基础,大力培育发展具有地域特色、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

突出品牌建设,提高影响力,打造地域名片,大力培育发展具有

地域特色、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加速重点项目入园进区步伐,

重点推进南宫羊绒基地、武强管乐器生产、沙河优质浮法玻璃、

霸州食品产业园、南和宠物食品产业基地和永年高端紧固件等一

批县域特色 “小巨人”项目。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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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重点项目建设中的 “堵点”“难点”“痛点”,进一步完

善协调机制,创新服务举措,精准靶向施策,确保重点项目顺利

建设。

(一)加强组织保障。

1.实施领导包联。从省重点项目中甄选30项左右需省级层

面协调推进的重大产业项目,继续实施省四大班子领导 “一对

一”包联,及时解决重大难题。其余省重点项目由省有关部门和

各市领导包联,市重点项目由市有关部门和县领导包联,建立专

班,细化目标,精准施策,形成责任明确、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充分发挥省政企服务直通信息化平台作用,按职责逐项逐级

分解任务,各级各有关部门按规定要求答复意见,确保第一时间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大问题及时上报省政府。 (牵头单位:

省发展改革委)

2.创新平台管理。加快建设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视频调度

和监管平台,加强与固定资产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数据对接,探

索研究与省政务服务中心、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数据共享,实现重点项目从前期手续审批、

开工建设、投产达效的全程跟踪和实时查看;指导重点项目单位

及时在投资项目审批监管平台上获取项目代码,力求审批手续全

部在平台办理,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牵头单

位:省发展改革委)

3.加强调度督导。实施旬分析、月调度、季结账制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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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召开省重点项目联席会,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共性问题;每

季度召开一次全省项目观摩会或视频调度会,确保项目快落地、

早开工,快建设、早达产。各市也要组织项目观摩、集中开工等

多形式的调度活动,学习先进、鞭策落后,营造抓投资、上项目

的浓厚氛围。(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二)加强政策保障。

强化环保清单管理。对列入2019年省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

单管理的省重点项目,督促项目单位严格落实省相关扬尘污染管

理办法和规定要求,达到八条扬尘污染治理达标验收标准,在确

保污染防治设施与扬尘管控措施到位及施工机械尾气达标排放的

情况下可以正常施工;重污染天气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施工工

地应按照国家要求停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刷、护坡

喷浆、混凝土搅拌等建设工序,其他工序不停工。对2020年省

重点项目,尽快对施工现场进行逐一核查,符合生态环境监管正

面清单要求的,及时纳入正面清单管理。各项目要优先选择运营

手续齐全、环保管理规范、污染治理设施完善的优质企业或达到

绩效分级B级及以上水平的企业作为配套的原辅料企业,确保

项目建设需要。各市政府要积极协调交通运输、城管、公安等部

门,为运输列入正面清单项目建设所需物料的车辆发放 “绿色通

行证”,划定允许通行路线,确保项目顺利建设;原则上,使用

重型载货车辆的保障类车辆,依法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车辆 (含

燃气)进行物料运输 (危化品车辆除外)。(牵头单位:省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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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厅)

优配容量指标。各市通过去产能等途径腾挪出的能耗、水耗

和污染物排放等资源环境容量指标,要优先保障省重点项目。切

实落实 《关于实施约束性资源使用交易权的意见》,运用市场化

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对鼓励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省重点项目实行用能、用水指标无偿配置。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三)加强要素保障。

对省重点项目,成立用地保障专班,建立工作台账,逐个项

目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实行首办首问责任制,“一对一”跟

踪指导服务,推动项目加快实施。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建立完善省重点项目用地保障协调机制,定期召开省重点项目用

地协调会,准确掌握项目用地需求和进度,重大项目随时研究、

现场办公。(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加强用

地保障,依据 《河北省重点项目用地指标奖励试行办法》规定,

省市重点项目用地指标由市级先行保障,按程序报批后由省级奖

励。(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

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实施省重点项目 “绿色通行证”制度,

用地审批县级组卷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市级审查压缩在10个

工作日以内,省级总审查压缩在9个工作日以内。 (牵头单位:

省自然资源厅)

建立重点项目银企对接在线平台,打造重点项目金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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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发布省重点项目融资需求和各银行的金融产品,实现智能匹

配并向双方推送。加强与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

银行合作,在3年以上低息长期贷款中予以优先支持。加强与保

险公司对接合作,支持保险资金在风险可控、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通过股权、债权投资等多种方式参与省重点项目建设。涉及

政府出资的,有关政府及部门、单位要依法及时安排并拨付资

金。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加大对省重点项目支持力

度。(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四)加强督导落实。

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每月通报各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省重

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省重点项目依法取得土地比例、列

入正向清单的省重点项目正常施工率等指标排名情况,并将通报

文件送各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对通报指标中单项指标年内连续

2个月排名末位的,予以通报批评;对连续3个月排在全省末位

的,对相关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进行约谈。(牵头单位:省发展

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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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中国(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18号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门:

《中国 (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

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

组织实施。

2020年2月15日

—0451—



中国(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石家庄等24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 〔2019〕137号),为加快推进中

国 (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简称 “石家庄综试

区”)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构建石

家庄市 “4+4”现代产业发展格局和全国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城

市,推动石家庄综试区建设步伐,加快与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定片区的协调发展。以探索跨境电子商务 (简称跨境电

商)监管模式、技术标准、业务流程和信息化建设为目标,为发

展跨境电商积累新经验、聚集新优势、创造新动能,努力构建

“面向全省、辐射全球”的跨境电商发展新格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创新与复制并重原则。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强在物

流配送、仓储配套、海关监管、金融服务、商业保理、产业转型

等方面的创新研究,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推进全省跨境
—1451—



电商快速发展。

坚持线上与线下同步建设原则。按照 “一点突破、全域发

展”的思路,加快搭建线上监管和配套设施,推进中国 (河北)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和辛集保税物流中

心 (B型)建设,打造一批跨境电商园区,建立跨境电商服务支

持体系。

坚持外贸与内贸联动发展原则。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提升

高能级商品交易市场主体,推动省内名优产品通过跨境电商走出

去,扩大出口。利用跨境电商引进境外先进装备、技术及日用消

费品,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城乡消费层级。

(三)发展目标。

到2022年,基本建成跨境电商监管体系、配套支撑体系,

逐步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

出口进口并举、国内国外一体的跨境电商发展格局。加快建立以

跨境电商为引领的开放型产业体系、市场体系、金融体系和服务

体系,推动建成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心试验区。加快形成进出口商

品集疏交易中心,与跨境电商交易中心相互促进发展,推动建成

进出口商品集疏交易示范区。积极申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

型、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推动跨境电商邮政寄递业务

发展,形成全国重要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推动建成国际化商贸

物流中心先行区。

到2022年,力争实现 “3322”跨境电商主体发展目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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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境电商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备案企业超过3000家,创建30个

跨境电商园区,培育20个跨境电商公共海外仓,培育建立20家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二、主要内容

(一)加快推进两大平台建设。

1.全力推进 “中国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公共服务平台”

(简称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以河北电子口岸为依托,按照

“信息互通、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要求,建立集通关、税务、

外汇、支付、信用、商务、物流、大数据等各类服务于一体的综

合公共服务平台。坚持 “一点接入”原则,通过集成线上进出口

通关、退税等政务服务,链接金融、物流等市场服务,实现海

关、税务、外汇、商务、金融、市场监管、邮政、公安、保险等

部门间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监管互助。

2.高标准建设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园区平台。依托中国 (河

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和辛集保税物

流中心 (B型),创建各具特色的跨境电子商务园区 (简称跨境

电商园区)。推动各县 (市、区)规划建设一批特色产业跨境电

商园区,引进世界100强和国内50强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在跨境

电商园区设立总部或区域性、功能性总部,加大对生产制造、电

商平台、仓储物流、金融保险、风控等各类企业招商引资,为市

场主体提供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服务。出台跨境电商园区和示范园

区的认定管理办法,培育和认定一批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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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建立七大管理服务体系。

1.建立信息共享体系。依托综合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备案

企业信息共享库,实现 “一次备案、多主体共享、全流程使用”。

建立商品溯源数据库,汇聚生产、交易、通关、物流、支付、结

算及评价等综合信息,实现商品进出口和交易全流程 “源头可

溯、去向可查、风险可控、责任可究”。建立信息交换共享机制。

打通 “关”“税”“汇”“商”“物”“融”之间的信息通道,实现

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电子商务企业、物流企业之间

信息互联互通。

2.建立金融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与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企业开展合作,为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跨境电商交易提供在线支

付结算、在线融资、在线保险等一站式金融服务。扩大跨境电商

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鼓励保险机构创新研发适应跨境电商的新

型险种。

3.建立智能物流体系。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依托第三方物流、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等,为电商企业、

物流仓储企业、供应链服务商等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有条

件的商贸物流企业 “走出去”,推动共同配送、统一配送、集中

配送等先进模式,建立跨境物流分拨配送和营销服务体系。

4.建立信用管理体系。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提供跨境电

商主体身份识别、信用记录查询、商品信息查询、货物运输、海

外买家资信查询及贸易信息查询等信用服务。积极探索运用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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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链”技术,保证跨境电商全流程信息真实准确。制定 “负面清

单”监管模式,建立健全企业信用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产品溯

源体系、备案信息共享体系。对重大失信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实施

信用负面清单管理,并将相关信用信息推送至各级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

5.建立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跨境电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

测中心和商品溯源数据库,汇聚生产、交易、通关、物流、支

付、结算及评价等综合信息,开展跨境电商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监

控,为境内外消费者购买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提供质量保障。

6.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建立风险信息采集机制、风险评估

分析机制、风险预警处置机制、风险复查完善机制,开展全流程

的专业风险分析,有效防控非真实贸易洗钱的经济风险,数据存

储、支付交易、网络安全的技术风险,以及产品安全、贸易摩

擦、主体信用的交易风险,为政府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决策支

持。

7.建立人才支撑体系。推动形成政府、高等学校、企业和

协会四位一体的跨境电商人才培训机制,依托河北跨境电子商务

培训基地、石家庄数字贸易产教融合基地,建立创业型和实用技

能型人才培训基地。实施跨境电商人才引进计划,按照石家庄市

人才绿卡有关规定,落实相应公共服务保障和优惠政策。

三、重点举措

(一)加快培育壮大一批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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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快提升备案登记管理服务水平。企业在综合公共服务

平台进行企业信息和商品信息的登记备案,实现一次备案、多主

体共享、全流程使用,推行全程无纸化通关服务。逐步实现自主

备案、自主报税、自助通关。

2.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依托生物医药、

纺织服装、电子轻工、农优产品生产和集散地的优势,逐步探索

石家庄大宗特色商品跨境电商交易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在社区和

便利店、大型商超开设跨境电商体验店,在海外建立展示展销中

心。

3.引入与培育知名平台企业。结合中国 (河北)自由贸易

试验区正定片区开放外资准入政策,吸引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

台企业在石家庄投资兴业。依托石家庄既有的县域特色产业电子

商务网、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园区等,培育壮大一批

本土跨境电商龙头企业。

(二)强化物流基础建设。

1.常态运营国际班列。研究建立国际班列集拼集运模式,

支持石家庄国际班列带运国际邮件,鼓励跨境电商企业通过国际

班列等方式开展运输,提高国际铁路货运联运水平。

2.提升航空口岸功能。支持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提升航空

口岸功能,深化航空口岸对外开放,推进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主要口岸互联互通,增加国际货运航线,开展更多的货运包机

业务,实现货运直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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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力促进快递物流业发展。加快建设国际邮件互换局,

完善配套功能,实现所有邮件全信息化处理,打通国际邮件进出

口通道,促进EMS国际快递、FedEx联邦快递、顺丰快递等企

业的跨境电商物流体系发展。

(三)提升贸易便利化。

1.探索制定跨境电商B2B (企业对企业)出口业务技术标

准、申报流程、监管标准和便利化举措。探索建立适应B2B出

口的海关统计方法,实现B2B出口通关作业全程无纸化。探索

建立符合条件的B2B出口商品免征税复运进境操作流程,试行

海关特殊监管区B2B出口 “先出区后报关”模式。

2.完善跨境电商B2C (企业对个人)进出口监管流程。实

施跨境直购进出口 (海关监管代码:9610)监管方式,推行保税

备货进口 (海关监管代码:1210)监管方式,支持网购保税进口

商品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时先理货后报关。探索取消对部分种

类商品的首次进口许可证、注册或备案要求。

3.加快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

部、海关总署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零售出口货物税收

政策的通知》规定,落实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对纳入综合

公共服务平台、规模较大、从事B2B (企业对企业)业务的跨境电

商企业,适当提升出口企业退税分类管理类别,提高企业退税效率。

4.探索建立统计监测体系。依托综合公共服务平台,探索

建立以申报清单、平台数据等为依据进行统计、管理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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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中国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数据监测体系”,适时建立并发

布 “跨境电子商务指数”。

(四)构建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1.探索设立石家庄跨境电商发展信保资金池。推动信保机

构与跨境电商服务平台等市场主体共建跨境电商B2B信保资金

池、进口商风险资金池等,提高中小微跨境电商企业交易能力,

创新保险服务。

2.探索 “外贸企业+金融机构+平台”合作模式。支持专

业供应链金融机构落地石家庄,鼓励其与电商卖家、综合公共服

务平台、第三方交易平台等开展数据对接,利用平台数据,对外

贸企业进行分级分类信用管理,实施差别化信贷措施,缓解中小

微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3.强化信保支持。引导信保机构扩大跨境电商出口信用保

险覆盖面,鼓励保险机构创新研发适应跨境电商的新型险种,开

展跨境电商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助力跨境电商企业做大B2B

出口规模。

4.鼓励跨境电商业务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鼓励境内银

行、支付机构依法依规开展跨境电子商务支付业务,满足境内外

企业及个人跨境电子商务支付需要。支持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开

展合作,提供优质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

(五)推动信用管理和风险防控。

1.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各有关部门将相关信用信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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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相应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各监管部门通过平台共享涉企信

息,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各自信用核定标准对跨境

电商市场主体实施分类分级监管。

2.确保质量安全。依托保税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推动

设立跨境电商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中心,监测、采集、分析、

评估、预警与评估跨境电商商品质量数据及风险信息,依托大数

据分析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质量安全决策参考。

3.强化风险防控。推动综合公共服务平台、电商平台、第

三方服务平台等相关平台切实履行风控主体责任,以跨境贸易全

流程节点风险防控为重点,开展专业分析,有效防控风险。

(六)加快推进内外贸高质量发展。

1.推进优进优出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依托综合公共服务

平台,将外贸全流程按节点拆分为标准化步骤,逐步建成生产与

需求紧密结合的全程数据化大贸易。将需求数据及时传达给生产

企业,指导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引导生产企业

聚合采购原材料,提升集体议价能力,降低进口成本。

2.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鼓励国家级、省级

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对接海外仓、搭建境

外品牌商品展示中心,大力引进、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带动

跨境信息、物流、金融、技术、宣传、语言等服务贸易发展。

3.推动线上线下、境内外市场联动发展。深化国内贸易流

通体制改革,推动建立内外贸融合发展的跨境电商模式。引导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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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企业建立跨境电商营销平台,鼓励线下加工制造企业设立线上

外贸营销店铺,培育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跨境电商企业,建立完

善境外商品展览展示中心、线上商品购物体验中心、全球商品购

物中心等实体商超,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河北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

试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商务厅,协调

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具体工作。石家庄市成立由市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任组长的中国 (石家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领

导小组,具体负责推进石家庄综试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石家庄市商务局。

(二)落实工作责任。落实石家庄市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的

主体责任,负责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的整体协调组织推进。省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改革,加强沟通协作,在政策、服

务、监管等方面主动对接。及时评估政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

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三)强化政策支持。加大对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财政支持

力度,省级财政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运用现有财政专项资金,对石

家庄跨境电商综试区给予倾斜。石家庄市财政统筹安排资金用于

支持石家庄综试区建设发展,制定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加大财税

支持和要素保障,形成导向明确、支持有力、兑现便利的政策支

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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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的意见

冀政办字〔2020〕3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为有效发挥投资和项目建设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支

撑作用,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创新举措、狠抓落实,确保完成

年度投资和项目建设目标任务,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2020年全省投资指导目标

总体指导目标: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以上。

各地指导目标:石家庄市投资增长5%左右、承德市投资增

长6%、张家口市投资增长6%、秦皇岛市投资增长7%、唐山

市投资增长7%以上、廊坊市投资增长6.5%左右、保定市投资

增长6.5%、沧州市投资增长6%以上、衡水市投资增长6.5%、

邢台市投资增长6.5%左右、邯郸市投资增长6%以上、定州市

投资增长7%、辛集市投资增长6%以上、雄安新区投资增长

150%。(详见附件1)

主要行业指导目标:农业投资增长5%左右;林业投资增长

8%左右;水利投资增长8%左右;工业投资增长4%左右,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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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5%左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7%左

右;能源行业投资增长20%左右;交通投资增长6%左右,其中

铁路投资增长29%左右;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左右;信

息通信行业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左右;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

资增长10%左右;科技、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卫生、社会、

广播电视、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相关服务业投资均增长5%以

上;房地产开发投资扭转下滑局面。

二、工作举措和责任分工

(一)实行领导包联项目机制。全面梳理各地各部门2020年

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 (含重点项目),制定续建、新开工、

储备项目 “三个清单”,由省领导分别对11个市和定州、辛集市

及雄安新区投资项目建设工作进行 “一对一”包联帮扶 (详见附

件2),对包联片区的1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包联 (详见附件3),

分管副省长负责对口包联分管行业的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 (详见

附件4)。明确项目时间进度,续建项目要加快建设进度,2018

年及以前年度开工的项目今年要投产达效,2019年开工的项目

要完成总投资的80%以上,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程量;列入今

年新开工计划的项目,要加快办理前期手续,省重点项目上半年

要全部开工,其余项目三季度前要全部开工;同时对近几年来签

约和谋划的项目进行 “回头看”,逐项梳理、加强对接、尽快落

地。各市、县要建立领导包联项目机制,落实具体包联责任,将

“三个清单”中的项目逐项分解落实,实行 “一个项目、一名领
—2551—



导、一个方案”,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时限,及时、精准、

有效地推进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二)集中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各地要分别明确一名市级领

导专门负责协调项目开工前的各项手续办理工作,牵头组织发展

改革、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等有关部

门集中办公,明确各环节责任分工,下放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流

程,集中地点、集中部门、集中办理,为项目开工建设争取时

间,确保全年新开工项目 “应开尽开”。创新审批方式,鼓励探

索 “虚拟审批”“容缺审批”模式,在办理土地手续阶段,同时

并联推进规划、环评、安评、施工许可等开工前各项手续办理,

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压减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责

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三)大力推广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进一步扩大企业

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范围,缩短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的办

理时间,企业在依法获得土地、完成网上备案并作出相关承诺

后,依法依规自行开展设计、评审,完成保留审批事项等前期手

续,即可开工建设。涉及的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全过程监管和服

务,密切配合,帮助企业顺利验收达产。 (责任单位:各市、县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四)着力强化项目资金保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要积极指导各地开展银企对接活动。各地要按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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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组织本地省市重点项目单位与金

融机构精准对接,一个项目、一个方案,有效衔接企业资金、市

场资金和政策资金,今年3月、6月、9月组织3次有效的银企

对接活动,为项目建设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省发展改革委与国

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分别设立500

亿元 “促复产、稳投资、补短板”和600亿元 “抗疫情、稳增

长、惠民生”专项贷款,对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企业以及

重大基础设施、重点领域补短板等方面项目提供保障。(责任单

位:各级地方金融监管、发展改革等部门,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

(五)积极创新土地供给方式。各地要全面统筹本地资源配

置,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立项

手续齐全、征地拆迁补偿到位的项目,优先保障项目建设用地需

求,鼓励各县 (市、区)加快征地组卷进度,形成争先恐后的工

作局面。(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自然

资源厅)

(六)加大项目谋划招商力度。进一步做大项目盘子,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大项目、好项目的谋划和招商引资力度,

遵循新发展理念,围绕全省12大重点产业、各市主导产业、各

县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进行招商,继续

落实各级领导带头招商工作机制,建机制、出政策、定责任、重

落地,实施一批产业水平高、辐射能力强的重点项目,形成 “开
—4551—



工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格局。 (责任

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七)持续加强督导考核力度。充分发挥重点项目支撑带动

作用,对市级重点项目进行提级管理,纳入省督导范围,今年3

月、6月、9月在全省举行3次集中开工活动;6月组织召开全

省投资和重点项目建设观摩调度会,各市以视频片形式汇报大项

目好项目进展情况,特别是新开工、新投产项目情况,比项目质

量、比项目进度、比项目成效,在全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充分依托河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以下简称 “在

线平台”),对投资项目实行在线监测,实施旬分析、月调度、

季结账制度,定期通报各地各有关部门投资和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特别是省市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对单项指标连续2个

月排名末位的地方和省有关部门通报批评,连续3个月排名末位

的向省政府作出说明。(责任单位: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三、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投资和项目建设是经济工作的主

战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各级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

抓投资和项目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

任,细化工作措施,抓细抓实抓出成效,确保完成年度投资和项

目建设目标任务。

(二)加强部门协调合作。各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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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行政审批等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要密切配

合,成立工作专班,全面做好项目前期服务、要素保障、手续办

理等各项工作,切实推进一批项目实质性开工、复工。

(三)加强项目清单管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及时更新完善

“三个清单”,将清单项目全部纳入 “在线平台”管理,及时掌握

项目进展情况。对尚未通过 “在线平台”注册的续建和新开工项

目,抓紧督促指导企业申请项目代码,填报项目信息;对年内具

备开工条件的储备项目,自动转入新开工项目清单,形成项目滚

动接续的良好态势。

(四)依法做好入统工作。各地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

导,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

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积极指导项目单位抓紧完善相关

手续,尽快达到入统条件,做到项目投资应统尽统、不重不漏。

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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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0〕6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

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2019〕43号)精神,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我省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突出冰雪产业发展

(一)推动冰雪场馆建设。支持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和

雄安新区分别建设1座1830平方米标准冰面公共滑冰馆,给予

600万元资金补助。各县 (市、区)通过政府投资新建或改建首

个室内公共滑冰馆的,省级给予适当补助。鼓励因地制宜建设室

外季节性浇冰场,纳入省试点县 (市、区)政府投资建设的,每

块浇冰场省级补助建设及运营经费5万元。(责任单位:省体育

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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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冰雪运动推广与普及。支持大中小学校推进冰雪

运动进校园,通过体育彩票公益金给予适当补助。支持各地举办

承办各类冰雪赛事活动,省根据赛事等级、规模和投入等给予适

当补助。支持市、县 (市、区)冬季项目业余训练扶持点开展业

余训练,对被评为省级冬季项目后备人才基地和省级冬季项目体

育传统学校、俱乐部的,给予适当补助。支持各市 (含定州、辛

集市)及雄安新区组建冰雪项目运动队,省根据项目类型及队伍

规模、水平,一次性给予30万元—50万元的启动扶持资金。

(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拓展冰雪产业链。支持发展冰雪装备器材制造业,省

安排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园区 (基地)

等给予资金支持或奖励。支持发展冰雪文化和冰雪旅游产业,对

新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经营管理单位

省级给予奖励。支持发展冰雪教育培训,加大冬季运动项目社会

体育指导员、专业教学人员培训力度。 (责任单位:省体育局、

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四)培育张家口冬奥经济增长极。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产

业在张家口落地生根,打造世界冰雪体育运动胜地、世界冰雪旅

游目的地、世界冰雪装备制造聚集区、世界冰雪人才培养基地、

世界冰雪论坛会展高地,到2022年全市冰雪产业规模达到600

亿元,辐射带动全省冰雪产业总规模达到1200亿。(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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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张家口市政府)

二、壮大体育服务业规模

(一)做大健身休闲产业。依托我省优势资源,建设雄安新

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打造太行山燕山沿线山地户外运动

产业带、秦唐沧滨海特色产业聚集区域、冀中南特色体育产业密

集区域。各地形成 “一市一品、一县一品”的健身休闲活动品

牌。 (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市、县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繁荣竞赛表演产业。鼓励各市、县 (市、区)政府引

进和承办影响力大的国内外体育赛事。对市、县政府承办的国际

高水平单项体育赛事和全国性最高水平的单项体育赛事,省根据

实际情况,按项目类别、赛事等级、竞技水平、影响力、办赛支

出等,给予适当奖励。(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财政厅,各市、

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推动体育赛事职业化发展。鼓励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

走职业化道路,支持教练员、运动员职业化发展。办好冀超、冀

甲联赛等赛事。推进校际体育赛事。发展体育经纪人队伍,挖掘

体育明星市场价值。(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教育厅)

(四)推动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建立京津冀体育产业

联动协调机制,加强体育产业对接合作,推动重点工程项目落地

落实。将石家庄、保定、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等市培育成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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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冀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育城市。(责任单位:省体育局)

(五)拓展国内外市场。培育我省优秀体育文化品牌,打造

一批国际产品品牌,鼓励我省优质体育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

设。引进在京的全国性体育组织落户河北雄安新区,鼓励京津体

育科研院所、体育高科技企业到河北开展技术研发、中试和产业

化生产。引进外商投资我省体育产业,对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项

目和高层次人才,按我省有关规定予以奖补。(责任单位:省体

育局、省外办、省商务厅,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引导体育制造业升级

(一)促进体育制造业创新发展。推动新材料、智能制造、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体育制造领域应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或

与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体育装备用品研发和产业化,各级

产业发展资金予以重点支持。 (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体育局)

(二)培育专业展会论坛。鼓励行业协会、高等学校、产业

园区举办体育用品领域设计竞赛等活动。经省政府批准的重大活

动,根据实际规模、支出和效果,对符合规定的给予不超过300

万元的补助。重大国际交流活动,可一事一议给予补助。(责任

单位:省体育局、省财政厅)

(三)实施生态环境差异化管控。严格落实涉气企业排放绩

效评价和差异化管控措施,对符合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条件的

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园区,及时纳入清单范围,在重污染天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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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期间不停产、不限产。(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省体

育局,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促进体育消费

(一)完善体育消费政策。省体育局连续3年发放体育消费

券,对群众体育健身消费给予一定比例的消费补贴。鼓励有条件

的市、县探索和试行体育消费券、全民健身公共积分等举措。大

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的,按照国家规定标准给予补助。

(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各市、县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开展促进体育消费试点。以体育产业规划制定、体育

赛事活动数量、城市体育用地供给、社区体育设施配套、体育人

口比重等为条件,确定省级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创建国家级体育

消费试点城市。(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

(三)培养终身运动习惯。创建一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

县。建立运动水平等级标准和评定制度,推行业余赛事等级标

准。大力宣传健康生活方式,将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国民体

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90%以上”纳入省级文

明城市测评体系。(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委宣传部、省教育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委网信办、省广播电视局,各市、县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优化体育消费环境。规范体育市场秩序,完善体育市

场主体、从业人员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标准化建设,体育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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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国际 (或国家、行业)体育器材装备、运动场所和体育服务标

准制修订的,按规定给予相应经费资助。(责任单位:省体育局、

省委宣传部、省市场监管局)

五、壮大市场主体

(一)建设体育产业基地。做好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示

范单位和示范项目认定,到2025年全省示范基地达到10个,示

范单位和项目达到100个以上。推动创建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

地。(责任单位:省体育局)

(二)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鼓励社会力量建设体育服务综

合体。推进大型体育场馆、旅游景区升级改造成体育综合体。推

进运动休闲小镇、冰雪小镇等项目健康发展,对符合省级特色小

镇申报条件的可优先纳入省特色小镇创建类和培育类名单。(责

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

(三)建设体育产业服务平台。发展 “互联网+体育”,推动

发展体育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京津冀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河

北体育场地网络信息平台。鼓励各市、雄安新区建设中小体育企

业服务平台,符合条件的申报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鼓励各类体育组织、企业积极参加国家体育科技创新大赛。(责

任单位:省体育局、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实施 “体育+”行动

(一)加快体旅融合发展。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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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体育旅游重点发展目录。建设雄安新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鼓励旅行社开发设计健身休闲项目和体育赛事活动旅游产品和线

路。(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文化和旅游厅)

(二)加强体教融合发展。建立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运动员

注册互认、学校与体育部门运动员共同培养机制。教育部门可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进专业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体育培

训机构为学校体育课外训练和竞赛提供指导。以游泳、田径等项

目为试点,将教育部门主办符合要求的赛事纳入运动员技术等级

评定体系。认定一批体育类的中小学教育研学实践基地。(责任

单位:省体育局、省教育厅)

(三)推动体医融合发展。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网络,开展群

众体质测定和体育锻炼达标测定,定期发布国民体质监测报告。

将体育产业发展核心指标纳入卫生城市评选体系。鼓励医院培养

和引进运动康复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建设全民健身与健

康融合中心。(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卫生健康委)

七、扩大体育场地供给

(一)优化体育产业供地。支持市、县体育主管部门进入同

级政府的规划委员会。各地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要统筹考虑体

育用地布局,在安排年度土地利用计划时,加大对体育产业新增

建设用地的支持力度。利用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存量房产、土地兴

办体育产业,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按划拨方式办理用地手

续,不符合 《划拨用地目录》的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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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符合条件的 “四荒”(荒山、荒沟、

荒丘、荒滩)土地发展体育产业。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省林业和草原局、省体育局,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因地制宜建设体育设施。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利用工业

厂房、商业用房、仓储用房等既有建筑及屋顶、地下室等空间建

设改造成体育设施,实行在5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

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并允许按照体育设施设计要求,依法依

规调整使用功能、车位配比、租赁期限、消防等土地、规划、设

计、建设要求。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设足球场、篮

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鼓励建设体育主题公园,因地制宜利

用社区公园、广场等改建体育场地,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

并依法按约定享受相应权益。(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

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体育局,各市、县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八、深化 “放管服”改革

(一)完善赛事管理服务机制。体育部门制定本地的年度

《体育赛事活动服务指导目录》,通过市场交易方式确定办赛主

体。举办国际、全国单项体育赛事活动按国家规定审批。各级政

府建立体育、公安、卫生健康等多部门联合 “一站式”赛事服务

机制或部门协同工作机制,落实安全管理规定,科学核算体育赛

事活动安保成本。(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公安厅、省卫生健

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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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各级民政、体育部门加强对

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指导和监督。体育社会组织符合直接登记

条件的,可直接向登记审批部门依法办理登记。各级政府将适合

由体育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体育社会组

织承担。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重点培育孵化基层体育组

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树品牌等方式支持一批运行良好、积

极作为的基层体育组织。(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体育局)

(三)完善场馆运营管理机制。推动体育场馆 “改造功能、

改革机制”。政府投资新建的体育场馆,应委托第三方企业运营。

规范体育场馆公共安全服务,大型体育场馆内举行的赛事、演

出,用于安保的座位数占场馆固定座位总数的比重不超过5%。

建立体育场馆安保等级评价制度,制定相关安保标准,到2022

年,大型体育场馆全部完成安保等级评价。(责任单位:省体育

局、省公安厅)

(四)推动公共资源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各相关部门围绕

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分类制定在不同区域允许开展的体育赛事活

动目录,明确申请条件和程序,在2021年底前制定完成并实行

动态管理。对体育器材装备的运输,公路、铁路、水运、民航部

门应提供便利。(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林业和草原局、民航河北

监管局)

九、落实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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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用好省级体育产业引导股权

投资基金,鼓励市、县规范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模

式,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业。研究制定省级政府购买体育服

务目录和标准。(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财政厅,各市、县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拓宽投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产品和服

务创新,加大对体育产业的信贷支持。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将体育企业纳入支持范围。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社会领域产

业专项债券。对在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的,按照省有

关规定给予资金奖励。鼓励保险机构积极开发相关保险产品。

(责任单位: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财政厅、河北银保监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县政府,雄安新区管

委会)

(三)落实税费政策。体育企业符合现行政策规定条件的,

可享受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小微企业财税优惠等政策。

体育场馆自用的房产和土地,可按规定享受有关房产税和城镇土

地使用税优惠。对符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条件向体育事业的捐

赠,按照相关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对经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的体育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

严格落实体育场馆及健身休闲设施用电气热价格不高于一般工业

标准的政策。(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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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无形资产开发保护。通过冠名、合作、赞助、广

告、特许经营等形式,加强无形资产的开发。推动体育企业研发

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产品,不断加大相关产品

的品牌培育力度。(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委宣传部、省广播

电视局、省市场监管局)

十、加强服务保障

(一)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有条件的省内高等学校设立体

育产业相关专业。鼓励高校、企业、园区、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体

育人才。加强体育行业职业技能的培训与鉴定工作。冰雪专业技

能纳入紧缺工种目录,对取得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职业证书

的,按规定给予技能提升补贴。通过聘任、录用等形式,将获得

职业资格证书的优秀运动员、具备教学水平的高等学校冰雪运动

专业毕业生,招收到各级各类冰雪学校任教。将退役运动员纳入

全省人才资源体系,由用人单位采取选聘方式考核聘用为管理人

员或教练员。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将滑雪场教练员、压雪设备和

索道缆车操作检修员等专业人才纳入人才引进政策范围。(责任

单位:省体育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安

厅)

(二)完善体育产业统计体系。建立全省体育产业名录库,

完善体育产业统计制度,开展年度统计监测,发布年度发展报

告。到2022年,基本形成及时、全面、准确的体育产业数据定

期发布机制。(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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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服务监管责任。省将体育产业工作纳入全民健身

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按照部门工作分工,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协

调配合,细化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实施。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

委负责对文件落实情况跟踪督导。各市、雄安新区管委会要强化

政策衔接,建立协调机制,严格督导考评,做到责任到位、措施

有力、确保实效。(责任单位:省体育局、省发展改革委)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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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重点领域投资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7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河北省重点领域投资三年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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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重点领域投资三年行动计划

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省经济的影响,采取有力有效

举措,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投资和项目建设,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现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工作目标

2020-2022年,每年滚动推进省重点项目400项以上,市

重点项目3000项以上;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6%左右,

重点领域投资年均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重点任务

(一)超前布局一批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完善5G、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网络设施,加强超级计算、分布

式计算基础设施和云计算中心等建设,2020-2022年全省新增

5G网络基站6.8万座,计划投资190亿元左右;新增各类工业

互联网平台50个,计划投资23亿元左右;新增在线运行大数据

服务器规模力争超过100万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基础

设施融合发展,加快智慧城市、智慧海洋、智慧能源建设,推动

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公交路网、管网等城市基础设施

的数字化改造,布局建设海事卫星搜救卫星系统,谋划建设一批

适应新能源发展的分布式智能电网等设施。瞄准世界重大科学技
—0751—



术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推进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

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全省新建省级创新平台250家以上。(责任单位:省通信

管理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交通运输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按职能分工负责,各

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城际高速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加快建设京沈客运专线和太锡铁路太崇段、京唐、

城际联络线一期、津兴、石衡沧港等城际铁路,加快推进京雄

商、雄忻、津潍高铁和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快线、雄石城际铁路

等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到2022年全省高铁运营里程达到1700公

里,2020-2022年计划投资750亿元左右。加快石家庄市城市

轨道项目建设,力争到2022年全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

80公里,2020-2022年计划投资70亿元左右。公路。加快京

雄、荣乌新线、京德一期及津石、京秦遵秦段等高速公路建设,

推进京雄、荣乌新线、京德高速二期及省道S327等项目前期工

作,力争到2022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0万公里,2020-2022

年计划投资2000亿元左右。机场。谋划布局一批承担短途客货

运输功能的通用机场,加快张家口、邯郸机场改扩建等项目建设

进度,推进新建沧州机场以及石家庄、承德、秦皇岛机场改扩

建等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到2022年全省运输机场达到7个,

2020-2022年计划投资20亿元左右。港口。推进唐山港曹妃甸
—1751—



港区新天液化天然气项目码头工程、京唐港区第四港池25万吨

级航道、黄骅港散货港区矿石码头一期 (续建)工程等重点项目

建设,力争到2022年全省港口年设计通过能力达到11亿吨以

上,集装箱通过能力达到420万标箱以上,2020-2022年计划

投资100亿元左右。能源。加快推进中俄东线、曹妃甸LNG接

收站外输管线等重点输气管线建设;加强与山西阳泉西上庄电

厂、寿阳明泰电厂和鑫磊电厂深入合作,力争尽快实现向河北南

网送电;完善220千伏地市级供电网,积极争取内蒙古鄂尔多斯

送电河北南网特高压直流输变电、张北至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

交流输变电扩建列入国家规划,2020年全省能源行业计划投资

950亿元左右。水利。重点实施雄安新区起步区和昝岗片区防洪

工程建设,加强滹沱河、滦河等河道防洪治理,实施大中型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推进改水降氟巩固提升项目,深入开展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实施 “十四五”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

程,2020年全省水利行业计划投资200亿元左右。 (责任单位:

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按职能分工负责,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着力推进一批社会民生 “补短板”项目。公共卫生。

健全重大疫情监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网络,规划建设

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推进省会城市、设区的市以及县级医院建设

独立的传染病区,大力改善县级医院急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

等业务用房条件,积极承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疏解,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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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全省规划建设3-4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设5-6家重点

专科区域医疗中心。应急能力建设。加强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

系统和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建设,积极推进一批重大应急产

业支撑项目,加快推进应急指挥中心、物资储备库、一级避难场

所等项目建设,2020-2022年建设省、市、县三级应急物资储

备库77个、救灾物资储备库25个,计划投资44亿元左右。同

时,以满足多灾种复合需求为中心,相应增储应急物资。保障性

安居工程。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推进城市、县城 (城关镇)老

旧小区改造以及小区的道路、水电气暖、绿化、照明、垃圾收

储、养老抚幼、便民市场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小区直接

相关的公共交通、通信、停车库 (场)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2020-2022年全省计划改造老旧小区2500个左右,计划投资60

亿元左右。美丽乡村建设。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开

展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2020年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基本

全覆盖;推进城乡厕所改造工程,2020-2022年累计改造农村

厕所200万座,计划投资30亿元左右。因地制宜、分类推进

“空心村”整治,2020-2022年全省累计完成1704个 “空心村”

整治任务,计划投资270亿元左右。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市

更新升级,到2022年各设区的市建成1个现代化中央商务区、

每个市辖区建成1-2个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推动县城扩容增质,

按照中等城市标准打造规划城区人口超过20万的县城、小城市

标准打造规划城区人口不足20万的县城。加快城市 (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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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网改造,2020年全省改造供水、供热、燃气老旧管网1300

公里,计划投资18亿元左右;实施雨污分流制管网改造1500公

里,计划投资110亿元左右。全力培育打造具有较强影响力的

100个特色小城镇和100个特色小镇。 (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

委、省应急管理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

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财政

厅、省民政厅按职能分工负责,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大力实施一批生态环保项目。生态修复。深入开展山

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实施重要水源地保护、生态

清洁型小流域治理、露天矿山和尾矿库复绿工程,加快白洋淀、

衡水湖等重点湖淀污染治理,继续实施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

复工程。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深入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

程、三北防护林、太行山绿化、张家口及承德坝上地区植树造林

和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领域建设,建设国家和省级森林城市、园

林城市、森林乡村,2020-2022年全省计划完成营造林1800万

亩,计划投资180亿元左右。每年举办一届河北省园林博览会。

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推进农村清洁取暖改造,加快重点行业超低

排放改造,加强医疗废物、危险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设施、城镇

(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推动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提档升级,加强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治理计划投资450亿元左右,建成垃圾

焚烧发电站42座,基本完成水泥、平板玻璃、陶瓷等重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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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排放改造任务。(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省发展改

革委按职能分工负责,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着力培育一批重点产业投资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谋划一批大数据与物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等信息智能项目,超前布局细胞

治疗、基因工程、分子育种、合成生物等领域前沿技术以及中药

饮片加工、植物药提取、现代中药制剂、生物诊断试剂和疫苗研

发生产等生物医药健康领域项目,加快推进一批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航空航天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应急装备、冰雪装备等

高端高新项目,组织实施一批高效光伏设备、高端风电设备、智

能电网等新能源以及高端合金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等新材料项

目。2020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计划投资2500亿元左右。传统

优势产业。推动钢铁产能向沿海临港地区适度集聚,建成曹妃

甸、京唐港 (乐亭)、丰南沿海工业区、渤海新区四大临港精品

钢铁基地,推进石钢、邯钢退城进郊和冀南钢铁、太行钢铁搬迁

改造升级,谋划唐钢搬迁改造或退城发展;推动石化产业向沿海

转移、向园区集聚,加快河北鑫海化工清洁燃油质量升级项目、

渤海东方化工丙烯酸酯一体化项目建设,加快旭阳石化1500万

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2020年,全省工业计划投资

9000亿元左右。现代服务业。围绕大宗物资物流、农副产品及

冷链物流、区域性快递物流等方面,加快推进冀中南公铁联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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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港、石药集团中诚医药物流平台、高碑店新发地冷链物流仓储

等一批重大物流项目建设,谋划推进远邦互联网智能医药物流、

华北物流保税物流园区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项目。围绕 “一圈两

带多点”京津冀大旅游格局,加快建设一批冰雪旅游、生态旅

游、健康旅游、乡村旅游、智慧旅游、文旅融合项目,力促北运

河旅游通航、南运河和大清河通水、“两点一段”世界文化遗产

以及山海关等重点区段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扎实推进大运

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中国长城文化博物馆等一批国家标

志性项目规划建设。加强公共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和社会足球

场等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大型金融机构落户河北,依托

现有交易所支持发展各要素交易平台。2020年,全省第三产业

计划投资12000亿元左右,文化旅游计划投资550亿元左右。都

市农业。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质量农业,

集中打造186个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100个农产品加工产

业集群、100个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示范基地。2020年,全省农

业计划投资80亿元左右。(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按职能分工负

责,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加大重点区域投资力度。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加快

启动区、起步区、容东片区、高铁站片区四个片区建设,有序推

进外围组团、白洋淀生态治理和保护、雄安新区内道路、水利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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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及基础设施、智能城市等方面重大工程项目,承接好高校、科

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总部、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等机构疏

解,扎实推进中国河北自贸试验区雄安片区、数字经济创新试验

区、国家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综合试验区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

2020年,加快推进160个续建和新开工重点项目建设,计划投

资1500亿元以上。高水平建设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在可再生能

源、大数据、休闲康养、生态农业等方面,加快建设2千瓦级大

型风电光电基地、全国氢能产业示范区、全国大数据应用先行示

范区、旅游文化康养名城、京津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大力发

展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2020年,推动76个奥运场馆和配套设

施项目全部竣工,计划投资60亿元左右。加快建设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临空经济区 (廊坊片区),着力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智能装备、生命健康、航空科技创新、航空物流、高端服务

业为核心的 “1+2+3”产业体系,打造航空科创服务和生命健

康两大优势全产业链,谋划推进集成电路、车联网、机器人等关

键领域优质项目,做大金融、会展、商务和信息等产业服务生态

集群,加快推进起步区基础设施和公服设施建设,2020年计划

投资180亿元以上。(责任单位:张家口、廊坊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分别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明确目标任务。各市要紧紧围绕 “十

四五”规划编制,结合本地发展优势,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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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重点领域投资,明确各领域投资的路径方法,制定重点领域

投资和项目建设3年滚动计划以及年度实施计划,有序组织实

施。成立工作专班。要明确专人负责,成立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组成的工作专班,落实领导包联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工作机制,

全面统筹项目谋划、招商引资、前期推进、落地实施等各项工

作,积极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实行台

账管理。充分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国家重大项目

库),高标准建立项目库,制定在建、新开、储备项目 “三张清

单”,明确项目建设目标、时间进度、推进措施,将项目建设任

务细化落实到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加快推进项目进度,形成 “开

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机

制。

(二)加强要素保障。加强用地保障。加强项目计划与用地

计划衔接,深入推进 “多规合一”,实现项目规划、产业布局与

空间规划协同推进。全面统筹本地资源配置,对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立项手续齐全、征地拆迁补

偿到位的项目,优先保障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各县 (市、区)要

加快建设用地组卷进度,通过先行用地、正式用地报批等多种方

式,为项目开工建设提供用地保障。加强资金保障。用足用好中

央预算内投资、新增中央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国家支持政

策,积极争取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以及股市、债券等直接融资规

模,进一步拓展信托、基金、租赁、保险等其他融资渠道,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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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落地提供更多融资支持。规范有序推广PPP模式,用好各类

产业投资基金,整合提升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更好支持项目建

设。加强人才保障。着力引进一批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

队,建立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人才双向流动、重点科研项目合

作机制,加快提升和组建一批产学研合作平台,加强工作人员业

务培训和政策解读,全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政策、懂市场运作、懂

项目管理的高素质队伍。

(三)加强服务保障。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

创新服务方式,落实 “保姆式”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 “点对

点”“一对一”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建设道路通、物流通、人员

通、政策通,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高审批效率。进一步简

化审批流程,集中地点、集中时间、集中力量为企业统一办理项

目各项前期手续,进一步扩大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范

围,鼓励开展 “并联审批”“容缺审批”“虚拟审批”,在依法合

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压减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实现产业类项

目 “拿地即开工”。开展精准招商。落实各级领导带头招商工作

机制,制定年度招商计划和招商指导目录,结合本地区产业发展

定位,瞄准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和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好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5·18”廊坊经洽会等活动,积极搭

建招商平台,开展总部招商、以商招商、股权招商、专业化小团

组靶向招商,加强对招商签约项目跟踪协调,积极提供全程无偿

代办服务,推动项目尽快落地见效,切实提高签约项目落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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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环保服务。严格执行环保差别化管控政策,落实好生态环境

监管正面清单制度,对符合要求的优质项目及时纳入清单,重污

染天气应急响应期间不停工、不停产,全力保障项目顺利建设。

(四)加强督导问效。省政府定期通过视频会议、现场观摩

等多种形式,对各地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特别是新开工、新投产

项目情况进行督导评估,学习先进、鞭策落后,在全省营造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口督促指

导,对各地各有关部门投资完成情况、项目库建设情况、省市重

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综合调度,定期通报考核,对工作扎实、成

效显著的地区或部门予以通报表扬,并在中央预算内投资、新增

中央投资、省预算内投资额度安排上给予优先考虑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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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11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关于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已经

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

202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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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的

若 干 政 策

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是推进节能减排、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重要举措,是带动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

要途径。为促进我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高速度高质量发

展,结合实际,制定如下政策。

一、加大推广力度

(一)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办公、学校等公共建筑

和集中建设的公租房、专家公寓、人才公寓等居住建筑,原则上

按照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标准规划、建设和运行。超低能耗建设

成本可按程序计入项目总投资,或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引入社

会资本承担。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财政厅,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二)各市、县要深入贯彻 《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

例》,全部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建设,以点带面,

加快形成规模化推广格局。2020年和2021年,石家庄、保定、

唐山市每年分别新开工建设8万平方米、20万平方米,其他设

区的市每年分别新开工建设3万平方米、12万平方米,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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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集市2021年分别新开工建设2万平方米。2022-2025年每年

以不低于10%的速度递增。到2025年,全省竣工和在建被动式

超低能耗建筑面积合计达到1340万平方米以上。(责任单位: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三)在城市新区、功能园区等区域规划建设中,突出绿色

发展新理念,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绿色建筑和被动式超

低能耗建筑,其中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达到50%以上,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达到30%以上。(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

(四)鼓励既有建筑,尤其是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公益

性建筑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化改造。

鼓励有条件的农村个人自建住宅等建筑按照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标准进行建设。(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鼓励、引导已取得土地、规划等手续,尚未开工建设

的项目,改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同等享受本通知中的优惠政

策。(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保障土地供应

(一)依据国土空间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

划),保障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用地。依据相关规划,在规

划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或者挂牌阶段,明确将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等有关要求纳入规划条

件和土地出让合同。(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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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市要统筹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节余指标,保障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重点项目用地。鼓励企业 “零增地”技术改造,

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单

宗土地面积达到100亩的出让、划拨居住建筑地块或总建筑面积

20万平方米及以上的项目,在规划条件中明确应建设不低于

10%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三、开发和销售激励政策

(一)在办理规划审批 (或验收)时,对于采用被动式超低

能耗建筑方式建设的项目,因墙体保温等技术增加的建筑面积,

按其地上建筑面积9%以内给予奖励,奖励的建筑面积不计入项

目容积率核算。具体奖励面积比例由各市政府确定。(责任单位: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不预留集中供热设施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不收取供热设

施管网工程建设费;已经预留集中供热设施但未使用的被动式超

低能耗建筑,不收取房屋供热空置费。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在办理商品房价格备案时,指导

价格可适当上浮,比例不超过30%。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认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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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体责任,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在符合调控政策要求的前

提下,结合本地实际,优化调整非本地户籍家庭购买被动式超低

能耗住宅政策。各市、县 (市、区)特别是环首都、环雄安新区

区域,要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调控政策,确保市场平稳运行。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各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合理界定人才认定标准,不断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和条件,在政府回购商品住房用于人才保障、

满足各类人才购房需求时,优先选择被动式超低能耗住宅,进一

步增加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五)采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建造的项目,可调低预

售资金重点监管比例 (数额),增加拨付节点或对预售资金实行

前移一个节点进行拨付。其中,按照固定比例进行重点资金监管

的地区,可以将重点资金监管比例降低10个百分点;按照建安

成本进行重点资金监管的地区,可以将重点监管资金数额降低

10%-20%。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对预售资金的监管,确保全部用

于相关工程建设。 (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采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建造的单体建筑,已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预售楼

栋投入开发建设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和工程形

象进度达到正负零,并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的,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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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将符合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条件的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项目列入生态环境监管正面清单,

在确保污染防治设施与扬尘管控措施到位、施工机械尾气达标排

放的情况下,可以正常施工;重污染天气黄色及以上预警期间,

施工工地应按照国家要求停止土石方作业、建筑拆除、喷涂粉

刷、护坡喷浆、混凝土搅拌等建设工序,其他工序不停工 (国家

有关规定明确要求除外),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发挥典型示

范效应和节能减排效益。(责任单位:省生态环境厅,各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八)利用省级大气污染防治 (建筑节能补助)专项资金,

对单个项目 (以立项批准文件为准)建筑面积不低于2万平方米

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给予资金补助。补助标准在目前

的每平方米不超过400元的基础上,随着技术提高、成本降低、

规模扩大,逐步降低补助标准至每平方米不超过200元。(责任

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

四、完善产业链条

(一)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优先用于 “一区三基

地”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对高性能门窗、环境一体

机、保温系统、专用特种材料等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专有部品部

件生产企业采取适当形式给予重点倾斜;支持提升设计、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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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等全产业链发展质量。(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市、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组

织编制绿色建筑专项规划,并与城市、镇总体规划相衔接。在绿

色建筑专项规划中应明确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目标和占新建

建筑比例。(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

(三)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在优秀设计评选、工程评优、

新技术示范认定等方面优先考虑,相关信息作为参建单位良好行

为信息录入建设行业信用信息系统。(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

五、创新金融服务

(一)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

持续的前提下,针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产业各环节

的融资特点,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融资、上市支持力

度,积极探索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发展的新模

式;鼓励保险公司提高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企业的

保险保障水平,创新保险产品,有效提升相关保险产品承保和理

赔效率。对符合规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投放到超低能耗建筑和绿

色建筑领域中小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省级财政按不超过季度平

均贷款余额3‰标准给予直接奖励。 (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河北证监局、省财

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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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河北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作

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产业发展的基金,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基地、产业

链重大项目建设。(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三)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达到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的新建被动式超低能耗自住住宅的,贷款额度上浮5%—20%,

具体上浮比例由设区的市确定。(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六、加强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

(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龙头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建设省级以上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

创新平台,开展防 (隔)水透气膜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被动门

(窗)用密封胶条材料、特种建筑和门窗幕墙五金材料、带热回

收与交换的新风系统等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相关技术

装备研发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

(二)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高等学校现有被动式超低能耗

建筑和绿色建筑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新增

相关专业或增加相关课程,加强与德国等先进国家的学术交流,

培养高层次设计、研发、工程材料等人才。多层次、多形式、多

途径开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的设计、生产、施工、

监理、监测、评估、验收等技能培训,培养专业管理人才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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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为大规模推广提供人才保障。(责任单位: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七、强化标准引领和监管服务

(一)完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制定

《既有建筑改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设计标准》,修订河北省 《被

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施工

及验收规程》 《绿色建筑设计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标

准;制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墙体材料、产品、构件等应用技术

标准。(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指导企业、行业协会抓紧制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墙

体材料产品生产的企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尤其是制定被动式超低

能耗建筑用组合内、外墙板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及性能测试方法,

符合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用预制装配式墙体材料、构件产品生产

技术标准及性能测试方法,为新型墙材应用于被动式超低能耗建

筑铺平道路。 (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三)深入贯彻 《河北省全面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 (冀政办字 〔2019〕42号),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

筑和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优质高效

办理各项审批手续。(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有关审批

部门,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加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的质量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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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项目建设的立项、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竣工验收等环节

的管理措施,强化全过程监管,确保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按照节

能90%以上设计建设。完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评

价机制和后评估机制。(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五)规范市场秩序,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建

设各方主体责任,项目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

在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国家、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

标准。各级主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依规对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处理,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不良行为信用档案。(责任

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八、加强宣传引导

制定专门计划,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特点优势、标准规程、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增强公

众的认知度和接受度,营造推广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良好社会

氛围。(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和绿色建筑产业政策。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要会同省有关部门督导政策实施,推动落地生效。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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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利用外资和

境外投资工作的通知

冀发改外资〔2020〕12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石家庄、邯郸市投

促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及疫后全

省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平稳健康运行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加强政策宣讲工作

各地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密切关注疫情动向,指

导外资企业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主动向外商投资企业宣传介

绍我国政府为防控疫情采取的重大举措,宣讲我省各级地政府针

对疫情防控所做的具体安排、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消除外商疑

虑,坚定投资信心;对我省赴境外投资企业加强宣传引导,积极

传播正能量,自觉抵制境外不实言论,维护我国国际形象。

二、强化招商项目谋划,夯实招商基础工作

项目谋划是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进一步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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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谋划、不断提高项目储备是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优化产业结

构的重要途径。省发展改革委于1月6日下发了 《关于谋划上报

2020年全省利用外资重点招商项目的通知》,请各市根据通知要

求组织各县 (市)、各开发区、重点企业开展项目谋划工作,结

合各地发展规划,围绕调结构、转动能,抓住战略发展机遇,突

出各地区域特色、发展优势,着力谋划一批战略新兴产业、现代

服务业、京津冀协同发展、冰雪产业、临空经济、临港产业、节

能环保等领域重点招商项目。

三、主动联系对接企业,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联系当地外商投资企业,跟踪了解

企业疫情防控情况,了解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中的困难

问题,倾听企业诉求,及时反映情况,做好企业复工准备工作;

加强与境外客户的沟通联络,确保联系不间断、洽谈不停顿。对

在谈和拟签约的项目,与投资方保持密切联系,通过电话、邮件

联系等方式,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完善签约协议内容,做好签

约准备工作;加强与我省在境外投资企业的联系,跟踪了解投资

项目有关情况,及时掌握项目所在国针对疫情所采取的限制措

施、对项目影响等,加强对潜在风险的评估和预警,确保境外投

资平稳顺畅开展。

四、拓展多渠道服务方式,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疫情期间更多地利用互联网优势采用微信、电邮、电话等远

程手段和方式,做好政策咨询、项目咨询服务等,进一步提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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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服务

保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项目工作的通知》、省

发展改革委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河北省投资项目审批实行在线办

理的通知》,通过线上模式信息化手段保障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

项目申报、受理和审批,确保疫情期间项目工作顺畅开展。加强

疫情影响分析,有针对性地分析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省内企业

“走出去”的即期影响和中远期影响,及时提出政策建议。通过

分析和研判新兴产业发展趋势,谋划、培育今后利用外资的新业

态、新模式。

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及时收集并分析、反馈

疫情期间外资企业和境外投资企业有关情况、信息、问题和建议

等。请于2月16日前将有关情况反馈外资处。

邮 箱:hbsfgwwzc@163.com

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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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 北 省 商 务 厅

关于贯彻落实《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年版)》的通知

冀发改外资〔2020〕106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发展改革委 (局)、商务局 (投促局),

雄安新区管委会改革发展局:

为做好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2020年

版)》(以下简称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 《自由贸

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负面清单) (2020年

版)》(以下简称2020年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贯彻落实工作,

进一步放开外资市场准入,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

外开放,提升我省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真把握两个 “负面清单”内涵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分别发布

《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和 《2020年版自贸试验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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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清单》,自2020年7月23日起施行。本次修订按照只减不增

的原则,进一步缩减了 “两个清单”内容。其中2020年版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缩减至33条,2020年版自贸试验区

负面清单由37条缩减至30条。主要变化:一是加快服务业重点

领域开放进程。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基础设施领域,取消

50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

定。二是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

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

料生产的规定。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

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三是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

行开放试点。在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继续先行先

试。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教育领域,

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二、广泛宣讲两个 “负面清单”重要意义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投资带来严重影响下,发布

和实施两个 “负面清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全面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 《外

商投资法》施行后,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最新配套文件,展

示了我国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投资的决心,将进一步

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个

“负面清单”的发布也将为我省 “引进来”带来新的机遇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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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省更好地抓住机遇,推动雄安新区、自贸试验区、大兴国际

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区域高水平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新的动力。

各市要充分利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基层走访调研、专

题培训、公众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解读,重点推介新版

负面清单的特点及进一步放开的领域,推介我国进一步开放的决

心和举措,方便企业和外商及时了解政策,增强投资信心。

三、贯彻落实两个 “负面清单”

各市要高度重视两个清单的贯彻落实工作,认真执行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把两个 “负面清单”的贯彻

纳入日常工作。一是与市县、各开发区行政审批部门加强联系,

指导做好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备案)。二是注意收集相关企业对

政策落实情况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相关问题。三是加强部门

之间信息沟通协调,加强部门联动,确保两个 “负面清单”贯彻

落实到位。

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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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

发展专项规划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通知

冀工信原〔2020〕26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

门:

《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实施方案

(2020-2025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2020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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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实施方案(2020-2025年)

为全面实现 《河北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2020-2025年)》目标,加快推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高

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到2021年,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项目面积达到500万

平方米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达到4000亿元左右;到2023

年,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明显提高,建设项目面

积达到700万平方米以上,全产业链产值力争达到6300亿元左

右;到2025年,把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

业,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面积达到900万平方米以上,全产业链

产值力争达到1万亿元左右。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4%左

右,产值超100亿元产业集群达到10个以上,省级单项冠军企

业达到15家以上,专精特新企业达到30家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着力打造全产业链体系。重点发展高性能门窗、环境

一体机、保温系统、专用特种材料等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专用核

心部品;完善优化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集成系统技术,打造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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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产品;探索建立适合的运维管理模式,全力构建技术研发、生

产、管理、设计、施工、监理等全流程服务体系。 (牵头单位: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科技

厅,责任单位: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二)着力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到2025年,构建 “一区三基

地多支撑”的产业发展布局:即雄安新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核

心示范区,石家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城融合示范基地、保定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全产业链示范基地、唐山装配式超低能耗建

筑产业示范基地,石家庄技术服务、高碑店集成系统技术、大城

保温材料、任丘新型型材、广平铝材深加工、沙河玻璃精深加工

等特色产业集群。(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三)着力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建设省级以上技术

创新中心和制造业创新中心。聚焦密封材料、防水材料、保温材

料、能源环境一体机等关键共性技术,提升全产业链基础创新能

力。在重点产业集群建设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撑机构,鼓励上

下游创新平台开展合作研究。(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责任单位: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着力完善产业标准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主持制订或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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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支持相关行业协会协同

重点企业制订团体标准,建立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专有系列

标准,升级产业链标准体系。(牵头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

新区管委会)

(五)着力促进产业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向上下游产业

渗透、延伸,鼓励制造业企业由单纯产品供应商向综合运维服务

等一体化方案提供商转变。不断扩大全产业链产品、部品的标准

化设计范围,实现与装配式建筑的有机融合。在全产业链、全产

业生命周期建立质量追溯系统,建设品质产品供应基地。(牵头

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责任单位:各市

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实施路径

(一)壮大产业集群。以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为主,重点发

展石家庄技术服务、高碑店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集成系统技术、

承德双滦区建筑构件材料、大城保温材料、任丘新型建材、沙河

玻璃深加工等产业集群。(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

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培育领军企业。到2025年,培育60家左右领军企业,

重点培育防水隔气膜、防水透气膜、预压膨胀密封带、玻璃间隔

条等产业链瓶颈环节企业。在细分行业中打造配套能力强、技术

领先、品牌知名度较大的专精特新企业。扶持重点企业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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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旗舰企业。(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三)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围绕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

需求,鼓励开展超低能耗建筑高质量建设和科学运行关键技术研

究,新型保温材料、高效节能门窗、高效热回收新风系统等配套

产品、技术、装备的研发和应用,到2025年关键基础部件替代

进口。(牵头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四)开展新型建材三品工程。针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需

求,开展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程,增加适销品种、提

升产品品质、打造知名品牌,发展专业化、特色化产品系列。到

2025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材应用率超过50%。 (牵头单

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责

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五)推广节能建筑示范下乡。探索多种推广模式,注重被

动式阳光房、绿色节能技术设施与农房的一体化设计,因地制宜

推广农房现代建造方式。鼓励市民下乡,打造旅游+建筑的深度

融合体,带动农村产业链发展。(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
—1061—



(六)促进产城融合示范。推广高碑店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产业集群和高碑店列车新城等产城融合示范项目经验,在雄安新

区、保定、石家庄、唐山建成一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社区典

范,带动当地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集群发展。 (牵头单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

位:有关市政府)

(七)打造产业合作示范平台。以保定市全产业链示范基地

为依托,举办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高端论坛,打造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综合性交流合作平台。以中国国际门窗城、

河北门窗博物馆、国家绿色智慧建筑示范中心、高碑店被动式超

低能耗建筑集成系统技术产业集群等为依托,打造高碑店被动式

房屋示范城市平台和工业旅游平台。在环雄安新区地区,打造集

设计研发、整屋生产、展览展示、现代物流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博览园。 (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责任单

位:有关市政府)

(八)推动领军企业上云。推动领军企业上云,逐步实现企

业内综合集成应用和企业间业务协同,引领带动其他中小企业上

云上平台,依托云上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牵头单位: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九)建立健全支撑体系。建立国家被动房研究院、国家被

动房认证中心、国家被动房专家咨询委员会及省级以上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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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形成全生命周期创新支撑体系,建立

全产业链产业联盟。加强与国际国内知名研究机构合作,提升被

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服务能力和水平。(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教育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市场监管局,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四、具体措施

(一)加强组织推动

建立省级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协调联动机制,根据

职能分工,共同推进专项规划实施和工作督导落实。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牵头负责全产业链制造业环节工作的督导和落实,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牵头负责全产业链建筑业环节工作的督导和落实,

省科技厅牵头负责支持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科技创新工作。相关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按照要求,统筹政策、资金、人才等要

素资源供给,实行清单管理,务求取得实效。社会组织、科研机

构、行业协会要发挥支撑作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发展,

利用多方资源,推动产业发展。(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科技厅、省民政厅,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强化政策支持

1.落实财税政策。创新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及相关产业

的支持方式,统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业转型升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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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等专项资金,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项目予以重点支持。落

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企业,依法享受相应的所得税优惠政

策。(牵头单位: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省发

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2.创新建筑政策。深化 “放管服”改革,创新审批和监管

政策,进一步清理体制机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实施包容审慎

监管,在项目审批、土地供应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及时核发办

理规划、建设、开工等许可证和手续,竣工后及时组织验收。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

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鼓励标准制定。不断完善全产业链标准规程,强化设计

标准、施工标准、产品标准、验收标准、评价标准的衔接。加强

京津冀协同合作,对主持标准制订、修订的,给予一定资金支

持。(牵头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

安新区管委会)

4.加强交流合作。积极推动京津冀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

业协同发展,加快融入区域乃至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利用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峰会、大赛,加强与国内外先进企业和研发机构

合作,努力掌握核心技术。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战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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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形式,吸引跨国公司、国外机构等在我省设立被动式超低

能耗建筑研发机构、人才培训中心。(牵头单位:省商务厅、省

贸促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责任单位:各

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5.大力招商引资。按照强链、补链、延链的思路,筛选一

批对接合作几率高的行业龙头企业、技术领先企业,精准招商,

落户我省。对于在我省新落地的国内外知名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企业,按照 “一项目一议”原则给予支持。(牵头单位:省商务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责任单位:各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6.完善帮扶机制。建立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联系服务机制,实行领导包联、结对帮扶、精准服务,从

手续审批、要素保障、基础设施、政策扶持等方面服务企业发展

和项目建设。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科技厅,责任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

管委会)

7.加强宣传推广。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自

媒体等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科普教育。通过现场会、论

坛、展会、专题报道等形式,积极宣传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优

势、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营造推广被动

式超低能耗建筑的良好氛围。(牵头单位:省政府新闻办、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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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三)保障要素供给

1.拓宽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

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针对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各环节的融

资特点,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探索支

持产业发展新模式;鼓励保险公司提高保险保障水平,创新保险

产品,有效提升相关保险产品承保和理赔效率。(牵头单位: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

2.强化人才支撑。鼓励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团队和

高技能人才,符合条件的按照 《关于进一步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

的若干措施 (试行)》给予支持。鼓励采用多种方式,吸引京津

人才来河北创新创业。优化省内高校、技工院校学科设置,培养

一批满足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牵

头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科技厅,责任单

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3.强化用地保障。充分利用国家有关政策,统筹安排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工矿废弃

地复垦利用节余指标,保障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重点项目用地。

鼓励企业 “零增地”技术改造,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符合规划的

前提下,不再增收土地价款。(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责任

单位: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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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

入库和储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县 (市、区)财政局,雄安新区管委

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加快加强做好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 (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发挥PPP模式在

战疫情、补短板、稳投资方面作用,根据财政部 《关于加快加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和 《关于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 (新平台)项目入库和储备有

关准备事项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服务防疫和发展大局

各地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

大任务,加快加强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缩短项目落

地开工建设周期,支持重大民生项目建设,促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

1.开辟绿色通道。对疫情防控急需的PPP项目,在录入项

目基本信息时选择 “疫情防控”标签,省财政厅将按照即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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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合规即报的原则,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全面做好应急保障

服务工作,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加快入库进度。鼓励有意愿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做好前

期准备工作,省财政厅每月组织2次专家集中审核,严把合规

关,确保入库项目质量。对重大民生项目即报即审,辅导完善,

及时纳入管理库。鼓励各地合理安排财承空间,优先保障医疗、

养老、教育、生态环保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入库。

3.开展线上审核。通过建微信群、电话、邮件、视频会议

等方式,开展项目在线审核辅导,避免人员聚集,提高工作效

率,推动项目早入库、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二、强化规范管理,确保项目高质量推进

贯彻 “既要规范、也要发展”的总体要求,严格规范运作,

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有序实施。

1.发挥储备清单作用。各地年初谋划的项目开发计划,要

在2月底前录入新平台储备清单,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现

“谋划一批、储备开发一批、推进实施一批”的良性循环。未入

储备清单项目不能直接申请纳入管理库,未纳入管理库项目原则

上不得以PPP名义进入项目采购等后续程序。

2.持续抓好绩效考核。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前

提下,支持尽快复工复产,加快项目进度。严格按合同和有关规

定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考核,鼓励对积极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保持

公共服务稳定供给的项目,在项目绩效考核中酌情予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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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严格防范项目风险。要全面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

求,严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红线,加强采购监督和合同履

约管理,做好信息公开。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对项目实施造成影

响,要根据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与社会资本方友好协商,落实

“风险共担”原则,保障双方合法权益,加大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三、抓好统筹协调,全面推广应用财政部新平台

全面抓好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 (新平台)推广应用工

作,进一步提高PPP项目监管、服务和信息披露能力。

1.组织好线上学习培训。建立新平台推广应用微信群,邀

请试点市县、财政部专家和新平台运营人员入群,在线培训指

导,提高各方操作能力,为新平台推广应用打好基础。

2.统筹协调合力推进。各地要认真履行项目库管理主体责

任,组织协调PPP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实施机构、社会资本、

项目公司、金融机构、咨询机构、专家等参与方学习掌握操作技

能,完成新平台账号注册等工作,及时上传 (补录)有关项目资

料,确保上传信息及时、准确、完整。

附件:1.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关于加快加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政企函 〔2020〕1号)

2.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关于全国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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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信息平台 (新平台)项目入库和储备有关准

备事项的通知》

202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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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关于加快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政企函〔20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

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现就进一步提高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效率,加快项目

入库工作,请各单位认真抓好以下工作: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要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加快加强项目入库和储备管

理工作,特别是服务好有助于疫情防控项目的入库和储备,加大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加快项目入库进度,切实发挥PPP项目补短板、稳投

资作用。加强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各

类专项规划的衔接,鼓励有意愿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及时纳入

管理库,提前部署、提前准备、提前开发,通过夯实基础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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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缩短项目落地开工建设周期,有效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逆周

期调节中的作用。

三、发挥储备清单作用,加快建立项目协同滚动开发机制。

按照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探索建立部

门间项目立项、识别、开发协调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全国PPP

综合信息平台在线收集披露功能,扩大项目储备,提高信息对称

度,加快形成储备一批、开发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局面。

四、抓好统筹平衡,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财承空间要向重

点项目倾斜,充分发挥财政资源的引导撬动作用,有效调动政府

和市场两种资源。要保障医疗、养老、教育、生态环保和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等基础保障性强、外溢性好、社会资本参与性高的项

目优先入库。

五、开设绿色通道,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对疫情防控急需

项目,按照即报即审、合规即发的原则,特事特办,全力做好应

急保障服务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六、坚持高质量发展标准,确保入库项目质量。严格按照

《财政部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发展的实施意见》(财

金 (2019)10号)等文件要求,把住入库合规审核关,落实好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严防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七、创新工作形式,科学高效做好服务保障。在疫情防控期

间,要以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升级为契机,充分利用网络、
—2161—



视频等信息技术提高服务效率,最大程度减少现场递交文件材

料,努力做到防疫和发展两不误、双促进。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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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

关于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新平台)项目

入库和储备有关准备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高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

高PPP信息化工作水平,促进PPP市场规范、高质量发展,全

国PPP综合信息平台现已完成升级改造 (以下简称新平台),将

于2月17日上线,网址仍为 WWW.cpppc.QL90为立即落实

《关于加快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

理工作的通知》(财政企函 (2020)1号),现就新平台项目入库

和储备有关准备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了解新平台项目库重要变化

一是项目信息录入主体变化。项目库在财政用户基础上,新

增行业主管部门及实施机构、社会资本、金融机构、项目公司、

咨询机构、专家等类用户。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将由各类用户分

工录入。

二是项目储备和入库流程变化。新项目由本级行业主管部门

或实施机构创建并录入基本信息,提交本级财政部门报省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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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确认后即在储备清单公开发布;储备清单中的项目完成准备

阶段信息录入的,可由本级财政部门提交申请进入管理库 (以下

简称入库)。新平台不再接受项目未经储备清单直接申请入库。

三是 “疫情防控”项目标签。对按照实事求是原则确定的

“疫情防控”急需项目,请本级行业主管部门或实施机构在录入

项目基本信息时选择 “疫情防控”标签,并按储备和入库流程提

交。平台将醒目提示后续流程相关主体按财政企函 〔2020〕1号

要求操作。

二、认真开展新平台上线前练习培训

请组织各类用户,特别是各级财政、行业主管部门或实施机

构、咨询机构用户,即日起登录系统模拟环境103.28.214.80:

54180/basicservic/login.html认真学习培训资料 (操作手册、

视频教程)和流程导航,并练习项目创建、录入、提交、审核等

各项操作。同时,可通过微信和电话等方式与平台运营人员交

流。

请各地及时联系平台运营人员获取模拟环境登录账号,并将

账号转发给对应的角色用户。模拟环境中录入的项目信息无法载

入新平台。

三、提前做好其他准备工作

一是准备注册材料。行业主管部门及实施机构等新增用户需

登录新平台完成注册 (所需材料包括单位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法人代表身份证等;实施机构还需本级人民政府授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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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在2月将更多时间用于项目入庠,建议各类用户,特别

是2月及近期拟申请项目入库的实施机构,尽量在新平台上线前

准备好注册所需资料。

二是相关项目在新平台重新录入、操作。各地在老平台中于

2020年1月8日后录入的项目信息或上传的文件资料,以及1

月起所做的各阶段提交、审核等所有流程操作,均须在新平台中

重新操作。请各项目本级及时登录新平台查看处于流程各环节的

项目情况,补充缺失项目和流程。

三是原有账号重新登录。各级财政部门及咨询机构、专家在

老平台已有账号的,可以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且需登录新平台重

置密码 (老平台中已录入过手机号码或邮箱的,可点击 “忘记密

码”重置;如没有,请联系平台运营人员)。

四、及时与咨询人员沟通

省级财政用户可在省级财政PPP对口联系人群、市县 (区)

财政用户可在各省财政PPP业务交流群中进行咨询,其他用户

可对照进入以下交流群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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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运营咨询:

尚莹:18522601229 陆璐:15701010927

燕萌:17710500271 马竹:13426138929

业务咨询:

陈阳:010-88659269 高欣然010-88659270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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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施

冀商传〔2020〕5号

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冀政办

字 〔2020〕14号)要求,现提出以下十条政策措施。

一、支持疫情防控急需物资进口。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医疗物

资海外供应商信息,拓展进口渠道。对受政府委托进口防疫物资

和设备等进口业务,免费提供海外出口方资信调查,提供进口预

付款保险服务。落实国家对疫情防控急需物资进口税收优惠政

策,开通疫情防控急需物资进口报关通关绿色通道。

二、支持外贸企业复工投产。按照 “重要出口企业、上市公

司、重点制造业企业和人均效益高企业”优先原则,对企业疫情

防控到位、复工人员底数清、生产物资全、订单量充足、设备检

修到位、防护物资储备足、隔离区设置规范、本地员工占比大的

企业给予优先安排复工。指导外贸企业制定开工疫情防控预案,

避免出现新疫情。

三、防范化解疫情期间外贸企业风险隐患。加强疫情时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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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外贸进出口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提前预警预测,及早发现

问题,及时有效应对,保障外贸进出口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疫

情期间企业海外买家资信服务力度,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信息、

国别风险信息、限额买家资信调查、海外投资咨询等服务,及时

发布疫情期间风险预警,指导企业制定疫情期间风险防范方案。

开通客户服务电话 (400-650-2860)和电子邮箱 (hebei@si-

nosure.com.cn),进一步推广网上业务办理和电子保单,减少

线下单证传递。

四、加大对外贸企业信保保费支持力度。落实我省2020年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政策,及时拨付出口信用保险补助资金。放宽

理赔受理要求,开设专项定损核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因疫情发

生的理赔需求。

五、支持企业参加各类国际展览会。落实我省2020年境内

外百展市场开拓计划重点展会支持政策,应补尽补。对我省外贸

企业在境外组展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原因被迫放弃参展,经协调

境外主办方仍不予退款的,参照百展支持标准,对展位费给予支

持。

六、积极协助办理不可抗力证明。对因受疫情影响导致无法

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各地应及时提供商事法律

和贸易投资促进等公共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向省贸促会或国家六

大进出口商会 (联系方式见附件)申请办理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

性证明,帮助企业维护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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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加大企业信贷供给。对因受疫情影响经营暂时出现困难

和有出口订单的外贸企业,各金融机构要给予贷款融资支持。对

贷款到期的企业,各金融机构要灵活调整相关信贷政策和服务方

式,运用无还本续贷、应急转贷等措施,努力做到应续尽续、能

续快续,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八、加强金融产品创新。针对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开工

导致资金紧张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发 “工资贷” “租金贷”

“应收账款质押贷”“退税贷”等专项金融产品,满足外贸企业融

资需求。对于疫情防控物资、原辅料生产相关企业的专项金融产

品可纳入 “普惠贷”补偿范围。充分发挥金融综合服务线上平台

作用,完善线下融资会诊帮扶机制。

九、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支持外贸企业实施稳岗就业政策,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外贸企业,实行 “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对

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

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

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期限至2020年12月31

日。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实施期限

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

十、建立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精准帮扶机制。各地区、各

部门应通过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电话、实地调研、“外贸企

业困难和诉求直通车”等方式及时收集、汇总企业疫情期间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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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和诉求,通过分流转办及时解决。落实 “三创四建”要

求,充分发挥省外贸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开展

外贸企业精准帮扶活动,及时协调解决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

的重大问题。加大线上政策信息发布、解读及网上培训力度。对

应对疫情中作出积极贡献的外贸企业和企业家加大宣传力度,进

行褒奖,鼓励引导更多外贸企业和企业家为疫情防控及外贸进出

口平稳运行作出更大贡献。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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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暖企助企”稳外贸

若干措施》的通知

冀商传〔2020〕13号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加剧,同时,世界经

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外贸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为积极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稳住外贸基本盘,在全面落实国家和我省业已

出台的稳外贸政策措施的同时,特提出如下 “暖企助企”举措。

一、摸清外贸企业订单底数,了解企业经营现状,做好 “一

对一”帮扶。组织各市对全省所有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

“拉网式”摸底排查,全面了解企业订单情况,包括在手订单、

延迟交付订单和取消的订单。各市于4月12日上报摸底情况。

对全省重点外贸企业实施省市县三级包联帮扶全覆盖,成立工作

专班,每个企业都要有包联领导和联络员,做到 “一对一”服

务,要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原材料供应、货物运输、资金周转、

税费政策、市场营销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立问题台账,

限时解决企业问题。省商务厅负责印发政策措施汇编给包联领导

和联络员,人手一册,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到位。

二、对外销遇阻的外贸企业,及时疏通内贸渠道,确保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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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滞销、不停产。进一步提升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深度和广

度,着力激活外贸企业内销动能,促进企业内外贸融合发展。各

市要积极帮助企业一手稳国际市场,一手拓国内市场。组织外贸

企业与省内大型超市、商场开展对接活动,促进外贸企业产品进

入国内流通和消费渠道,提高国内销售的比例和规模。各级商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组织企业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大型

电商开展合作,支持外贸企业建立省内商品自营店,增加国内市

场有效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三、支持企业开展线上线下贸易,拓宽销售渠道,开拓多元

市场。组织企业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的优惠政策,扩大进出口贸易。鼓励外

贸企业和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及公共海外仓合作,拓展国际客户资

源。近期,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阿里巴巴、中信保等单位

制定专门服务河北企业的行动方案,谋划实施一系列线上用品展

销活动,拓展海外市场。保定市要进一步激发白沟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试点活力,积极扩大试点出口规模。石家庄、唐山、秦皇

岛、廊坊市要用好综合保税区政策。各市要发挥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通关、退税、物流等全方位的辅助优势,助力中小微企业出口。

四、加大涉外法律援助和咨询服务力度,帮助企业防范风

险,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由省贸促会牵头,省商务厅、省外

办配合,组建我省涉外法律服务专家团队,会同企业开展国际经

贸法律及合规评估,解答和帮助企业处理涉外商事法律问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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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案件的应对咨询服务。商

务、贸促部门要组织有关方面加强对其他国家贸易限制法规、临

时措施、贸易救济案件预警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及时通过公

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对外发布,帮助企业精准掌握各类经贸

信息,快速应对、科学决策。对企业因疫情引发的贸易合同纠

纷,支持企业向贸易促进机构和全国性行业组织申请出具相关事

实证明。

五、建立健全联系服务机制,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和企业

经营情况,为企业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充分发挥省外贸工作

厅际联席会议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每半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稳外

贸工作。进一步密切与企业的联系,用好 “外贸企业反映诉求和

难题直通车”服务热线,24小时收集汇总企业反映的问题,即

时分流至21个省直部门办理解决,打通企业的难点、堵点。省

商务厅会同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开展专项信贷政策工具,充

分利用 “再贷款、再贴现”等低成本政策资金支持外贸企业,会

同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提出设立政策性专项贷款的意见,

尽快落地生效。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要积极出台信保稳外贸系列

支持措施,为企业海外拓展市场和订单签约提供保障。商务、发

改、海关、贸促等部门要开展外贸政策、企业管理知识网上大培

训,帮助企业用足政策,练好内功,渡过难关。

2020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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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印发《推进疫后商业消费释放回补

扩容提质工作计划》的通知

冀商流通字〔2020〕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谋划推进疫后消费促进工作,我厅制定了 《推进疫后商业

消费释放回补扩容提质工作计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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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疫后商业消费释放回补扩容提质工作计划

为适应疫后消费需求恢复性增长、快速反弹形势,打好以丰

补歉攻坚战,推动商贸流通转型升级,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形成

强大省内市场,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足发挥消费基础性作

用,深入抓好搞活流通促进消费十八项重点任务落实,着力优化

市场供给、丰富促销活动、培育智能消费、完善设施网络、畅通

物流配送、促进放心消费,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度。

(二)主要目标。针对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季度增速

同比大幅下降状况,二季度着力提升商贸流通服务业复工营业水

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恢复正增长;三季度加大以丰补歉力

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力争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年千方

百计争取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目标任务。

二、工作任务

(一)壮大在线销售消费。推动传统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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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北人集团、唐百、保百、邯郸阳光、廊坊明珠等大型商业零售

企业建立、完善网上销售体系,提升线上销售比例,年内大型重

点零售企业自建或利用第三方平台搭建网上商城比例达到85%。

鼓励石家庄桥西蔬菜中心、河北新发地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及

社区商店、菜市场,与阿里新零售、京东到家、叮咚买菜、河北

365等省内外知名电商零售平台合作,广泛开展送货上门、货到

店取、智能自提等新兴业务。鼓励省内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开展服

务直通车业务,依托天猫、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展直播、微商业

务。开展电商示范基地、示范企业创建活动,加强智慧物流配送

设施建设,推广普及行业标准,年内省级电商示范企业达到100

家、示范基地达到50个。打造河北电商品牌,举办2020年河北

电商大赛,按食品、服装、家居、日用等分类推出2020年度河

北或区域网络零售精品榜单,年内培育形成优秀电商产品品牌

100个以上。加强电商创业创新培训,今年全年培训电商人才20

万人次以上。

(二)加快住宿餐饮转型升级。用足用好帮扶政策,助力住

宿、餐饮企业降负脱困,尽快实现恢复性发展。总结推广 “石家

庄线上购物节”“云配送”消费新模式。举办美食文化节,掀起

节假日餐饮消费高潮,认定主题宴席30个。办好第30届中国厨

师节,推荐100道 “冀字号”名小吃参选 “中华名小吃”名录,

认定 “中国特色美食 (或食材)之乡”10个。开展 “千种食材

进万企”活动,推介千家重点特色餐饮食材供应企业与全省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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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对接,延伸 “冀菜”产业链条。释放冬奥红利,组织开

展 “品崇礼菜单,助冬奥筹办”活动,引导绿色消费示范店推广

崇礼菜单菜品和特色宴席。深入开展国家绿色饭店、国家钻石级

酒家酒店创建工作,全年评定 “双创”企业100家,评选餐饮、

住宿 “绿色消费”示范店100家。

(三)搭建消费促进活动平台。依托 “五一节” “端午节”

“中秋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利用开放性公共空间,组织策

划 “幸福河北欢乐购”、特色商品展、餐饮美食节、周末赶大集、

家电节等丰富多彩的消费促进活动,最大限度激发消费热情,释

放消费潜力,满足疫后消费报复性反弹需求。发挥电商促销优

势,组织开展百企千店触网行动,积极参与知名电商举办的

“6.18”“双11”“双12”等网购节,挖掘网上展销、网络直播、

网红带货等资源,打造网络产品品牌,促进电商消费。组织企业

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亚太零售商大会、中国国际丝路博览

会、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中国国际数字博览会、中国国际餐

饮博览会等省内外大型经贸活动,推介河北品牌,开拓消费品市

场。促进商旅文融合,鼓励因地制宜发展科技游、乡村游、民俗

游、近海游、冰雪游、古迹游等特色旅游,开发一批适应境内外

游客需求、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创意商品。改善入境旅游与购

物环境,鼓励境外游客集中区域商店申请成为离境退税商店,优

化购物离境退税、免税等服务。

(四)发展城市夜间消费。科学谋划布局,各市分别确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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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个夜经济发展重点区域和主要街区,初步培育形成规划合理、

设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经济发展格局,加快实现夜

消费规模化、常态化和大众化。鼓励主要商圈和特色商业街紧密

结合文化、旅游、休闲消费,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开设深夜营业

专区、24小时便利店和 “深夜食堂”等特色餐饮街区。推广石

家庄市夜间经济建设经验,鼓励设立发展资金,完善夜间交通、

消费环境和配套措施,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集聚区。指导秦皇

岛、张家口等旅游城市通过举办商品购物节、美食文化节、夜间

展览展示、名优商品展销、特色文化演出等活动,打造夜经济活

动品牌,拓展夜购、夜宵、夜演、夜娱等消费服务,培育河北夜

间消费风尚,营造丰富、活跃、安全的夜间消费环境。

(五)创建进口商品营销中心。围绕满足城乡居民对境外优

质商品的消费需求,加快谋划建设一批全球商品购物中心、进口

商品专卖店、港货店等进口商品营销中心 (商店),年底前力争

达到30家以上。明确建设规范,进口商品营销中心应以现有商

场、超市等单体店改造升级为主,营业面积一般不低于2000平

米,经营商品全部为进口商品,项目竣工后应冠以具有进口商品

营销性质的名称并挂牌。优选承办企业,重点选择大型商贸流通

企业作为进口商品营销中心承办企业,支持高速公路经营企业谋

划打造一批进口商品营销商店。推进项目建设,优选网点地址,

高标准制定建设改造方案,精心设计店名、标识和外观建筑风

格,合理划分经营区域,丰富社交体验业态,支持设立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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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点。各市力争今年三季度前全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组织实

地核验,省、市联合组成验收组,对竣工项目进行现场验收,对

达标合格项目予以适当财政奖励。

(六)培育品牌连锁便利店。2020年,重点培育品牌连锁企

业100家,新增品牌连锁便利店1000家。优化网络布局,引导

连锁企业到城市商业街区、居民生活区、公共服务场所和乡镇农

村建设改造便利店,延伸经营网络。打造知名品牌,加快培育一

批本土连锁企业,支持国内外知名连锁品牌落户我省。拓展经营

范围,优化商品供给,扩大生鲜销售,丰富零售业务,增加居民

服务。提升连锁水平,发展直营连锁,推进特许连锁,规范自愿

连锁。推行统采统配,引导连锁总部建立联合采购中心和配送分

拨中心,推动农产品直采直供直销,年内连锁企业统仓统配率达

到70%以上。规范管理服务,统一品牌形象、业务管理和服务

规范,推广信息技术,发展绿色营销,促进业务协同和降本增

效。新增品牌连锁便利店建设任务力争今年9月底前全部完成。

(七)打造特色商业示范街。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分别

重点培育1-3条环境优美、商业繁华、文化浓厚、管理规范、

具有省内外领先水平的示范步行街,加快形成引领消费新平台和

对外开放新窗口。加强规划布局,科学布点选址,高标准制定改

造提升方案,明确步行街四至范围、功能定位、重点任务和时间

进度。优化街区环境,完善周边路网和交通设施,建设道路慢行

系统,提高环境卫生标准,强化绿化亮化措施,增加休闲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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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丰富业态结构,提升购物、餐饮等传统业态,布局体

验式、互动式新兴业态,增强休闲娱乐功能,培育特色品牌、非

遗技艺和老字号。打造智慧街区,推动数字化改造,推广应用

5G技术,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厚

植文化底蕴,加强人文景观、名胜古迹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八)推进便民市场工程。围绕便民消费,满足居民 “菜篮

子”需求,2020年重点改造或新建生鲜超市、菜市场、农贸市

场等便民市场200个。统筹规划布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

确定布点选址和建设标准。制定建设改造方案,明确便民市场名

称、所在区域、投资主体、地方配套资金、建设内容和验收办

法。推进项目实施,指导承办单位按照标准、要求分类推进项目

建设,各市争取二季度末完成任务数量的20%,三季度末完成

任务数量的80%,11月底前基本完成建设任务。做好项目验收,

12月上旬各市组建由相关部门和工程专家参加的验收小组,通

过听取汇报、现场察看、核对资料、咨询提问等方式,逐项目验

收并作出结论,并向省商务厅报送验收工作报告。

(九)挖掘汽车消费潜力。研究汽车促销支持政策,举办汽

车消费促进活动,鼓励我省城乡居民在省内具有资质的报废汽车

回收拆解企业报废国三及以下标准汽车,同时在省内注册的汽车

经销企业购买新车 (不包括新能源汽车),引导汽车经销商开展

不同形式的让利销售活动,促进汽车消费发展和节能减排,提高

汽车对消费拉动贡献率。推进汽车流通改革,打破品牌授权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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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加快平行汽车进口试点进程。推动二手车流通模式创新,

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允许符合排放标准的二手车在全

省交易流通。

(十)扩大优质品牌绿色消费。培育高端品质消费,实施内

外销产品 “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开展质量分级试点,倡导优质

优价,促进消费升级。鼓励外贸加工制造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产

能,通过自营、合作等方式,增加面向国内市场的优质商品供

给。加强品牌创建,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 “三品”战

略,建立河北名品名录,宣传推广河北知名鲜活农产品、深加工

食品、“冀字号”菜品、特色日用品、传统工艺品等产品和品牌。

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挖掘培育、申报认定一批文化特色浓、

品牌信誉高、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华老字号品牌。扩大绿色低碳

商品消费,引导流通企业优先采购、销售节能环保、易于循环利

用的商品,支持回收消费者淘汰的电子电器产品,折价置换超高

清电视、节能冰箱、洗衣机、空调、智能手机等绿色节能电器产

品。加强商业建筑和设施节能减排,力争创建绿色商场达到25

家以上。

(十一)助力农村产品上行。重点推动5个以上的示范县开

展国家电商进农村示范工作,促进城乡双向流通,年内全省新建

10个农村电子商务中心、10个物流配送中心,改造提升行政村

电商服务站3000个。探索农村电商发展新模式,加强与阿里、

京东、苏宁等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利用扶贫频道、特色馆、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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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淘宝村等资源,开通农户入驻绿色通道,促进农产品展示、

产销衔接和兴农扶贫项目实施。联合阿里巴巴集团在每个市选定

2个以上村播试点县开展 “村播计划”,推荐有培育潜力的企业

(个体)实施,做好村播项目策划、宣传培训等工作。推荐电商

企业 (个人)加入村播团队,招募当地 “村播达人”,借助新媒

体电商渠道,促进农特产品上行。

(十二)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推动石家庄、唐山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健全金融服务体系。发

挥跨境电商网络优势,支持石家庄、唐山跨境电商综试区分别建

设10家跨境商品线下体验店,满足消费者对高质量、多样化商

品的需求,促进海外购回流。开展公共海外仓及境外品牌展示中

心认定工作,在我省贸易最活跃的美国、俄罗斯、印度以及欧

盟、东盟、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重点市场布局40个公共海外仓,

创建15个河北品牌产品展示中心,为企业提供产品存储、展示、

销售、售后等一体化服务,改善提升消费者体验。

(十三)提高城乡配送效率。加快构建高效集约、协同共享、

融合开放、绿色低碳的城乡高效配送体系,年内重点培育100家

示范企业、200家物流配送中心 (园区),社会物流总成本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构建城乡配送骨干

网络,加快培育综合物流中心、配送分拨中心,促进城乡网络衔

接。优选重点骨干企业,强化资源整合功能,完善协同合作机

制。创新城乡配送模式,着力培育发展农产品集中配送、园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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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共同配送、连锁经营统一配送、城市商圈统仓统配、线上线下

一体化配送、现代供应链配送等模式,总结推广承德试点经验做

法,支持保定等市争列国家试点。提升物流标准化水平,加快推

广标准化托盘,推动标准化设施装备改造升级,购置使用标准化

配送车辆。推进城乡配送智能化,加快推广GS1商品条码体系,

打通信息采集渠道,建设全省性、区域性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发

展绿色配送,推行绿色仓储、绿色货运、绿色包装。制定城乡配

送车辆便利通行管理办法,对标准化配送车辆喷涂统一标识,缓

解城乡配送 “最后一公里”难题。制定绩效评价标准,强化督导

检查、跟踪问效。

(十四)推进流通供应链建设。以石家庄国家级试点为抓手,

重点提升供应链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绿色化水平,加快推

进统一标准体系、统一物流服务、统一采购管理、统一信息采

集、统一系统平台建设,打通供应链,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加快项目实施,围绕构建高效协同乳制品一体化智慧供应

链、石家庄新零售智慧 (电商)供应链、国药乐仁堂药品流通供

应链、柔性敏捷快速响应型快消品供应链、基于新零售的电子商

务与快递协同供应链,突出抓好物流设施设备标准化改造,搭建

开放、共享、智能信息平台,创新供应链发展模式,促进上下游

产业协同融合发展,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强化项目验收,

聘请国家、省有关专家组成验收组,严格按照 《流通领域现代供

应链体系建设绩效评价表》,对组织领导、项目实施、资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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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试点效果进行综合审核评价,6月底全面完成试点任务。

(十五)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完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加

强农产品主产地产后商品化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改造,鼓励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农产品流通企业或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打造产地移

动型、共享型商品化处理中心,支持建设改造标准化产地预冷集

配中心、低温加工仓储配送中心、冷库等设施,推广专业化、轻

量化冷藏运输车辆。加快搭建河北省农产品冷链监控平台,加强

与国家冷链物流监控平台对接,推动冷库、冷藏车等冷链设施安

装温度传感器、温度记录仪等冷链监控设备,促进温控信息上下

连通共享。落实 《环首都1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组织

开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推介会、交流洽谈会等活动,促进我省农产

品供应商及物流企业与京津两地产销衔接。推进 《河北省承接地

批发市场工作方案》实施,统筹布局一批辐射力强、功能互补、

满足跨区域流通需求的省级农产品骨干批发市场。

(十六)完善流通追溯体系。推进石家庄、秦皇岛和安国肉

菜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逐渐向批发市场、标准化菜市场、

超市及学校、医院等团体消费单位延伸,力争年内追溯节点覆盖

面达到70%以上,形成可持续运用维护管理机制,保障食品药

品安全。引导、鼓励消费者自觉购买可追溯绿色食品,主动索证

索票、使用二维码、手机 App、查询机等开展网上质量查询。

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建设重要商品追溯平台分系统建设,今年年

底前完成与全省平台对接,基本实现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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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共享和责任可追究。

(十七)做好消费执法维权。持续推进商务执法体制、机制

和方式变革,指导市县商务部门统筹配置商务领域行政处罚职能

和执法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充实基层执法力量。细化业

务处室和执法机构监管边界,健全协调配合机制。探索市场主体

信用分类监管,推进商务执法与信用治理联动。开展直销、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汽车销售、成品油流通等专项整治,有效净化消

费环境。

(十八)深化消费信用建设。完善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功

能,拓展信用服务领域、范围,改善用户应用体验。探索与行业

商协会、平台型企业合作,推进平台共建共享共用。探索推进消

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和消费后评价制

度,规范信用审查、信用承诺、信用公示、信用分类监管、信用

联合奖惩等全过程信用监管机制,营造放心消费商业环境。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推进机制。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进一

步制定细化落实方案,将相关工作逐项明确到人。各市 (含定

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确保

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到实处。对重点企业实行省市县三级对口

包联制度,及时解决各类困难问题。

(二)严把工作进度。各级、各部门和承办企业要统一时间

进度要求,抓紧开展项目、活动前期谋划,加快组织、实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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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时评审验收,搞好绩效评估,认真梳理、总结推进疫后商

业消费释放回补、扩容提质工作情况和经验做法。

(三)用足用好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出台的优化

市场供给、推动住宿餐饮转型、加快电商发展、完善流通设施、

畅通绿色通道、开展展览展销以及精简审批、减免税费、扩大融

资、保障用地、援企稳岗等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结合实际研究

推出一批创新性措施。

(四)加强考核问效。实行月督查、季调度、半年总结、年

度考核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强化跟踪评估问效,

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对工作力度大、成效显著的,予以表彰

奖励;对落实不力、贻误工作的,严格追责问责。

附件:1.2020年推进疫后商业消费释放回补扩容提质主要

目标任务分解表

2.2020年推进疫后商业消费释放回补扩容提质重点

工作进度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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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化团餐供餐服务方案

冀商流通字〔2020〕5号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避免人

员密集就餐,防止群体性聚餐可能引发的风险,特别是全力应对

节后返程高峰带来的社会化餐饮需求,经研究决定,疫情防控期

间,在全省范围内推广餐饮企业向广大团餐需求单位 (当地机

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提供集体用餐供配送服务保障模式,现

提出如下方案:

服务对象和范围:各市范围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

订餐和配送方式:实行单位团体订餐,由用餐需求单位统一

与供餐企业提前以电话方式预订 (早餐前一天12∶00前预订,

午餐和晚餐前一天16∶00前预订),供餐企业根据分餐制要求,

按人头统一打包供应配餐,每人一份。供配送方式包括单位派人

自取、餐企送餐上门 (或到指定地点)和第三方提供配送服务

(适用于通过第三方预订、线上预订。

价格和结算方式:价格10元—40元/人·份,品种和结算

方式由订餐单位选择,并与供餐企业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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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餐单位:由各市商务局商所在市饭店烹饪餐饮行业协会,

按照相关标准和服务要求,筛选并公布供餐企业名单。

食安保障:各供餐企业承诺将严格按照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餐饮业服务质量评估规范》《餐饮业在新型冠状病毒

流行期间防控服务指南》以及省、市政府及有关行业部门的相关

要求,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保用餐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本方案仅适用于我省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的疫情防疫

期间餐饮团餐供餐服务,疫情结束后自行解除。家庭或个人订餐

仍以市场化方式预订,不适用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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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转发《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做好疫情

应对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冀商服贸函〔2020〕1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现将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做好疫情应对支持服务外包企

业发展工作的通知》(商办服贸函 〔2020〕51号)转发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工作中有关问题请及时与省商务厅联系。联系

人:赵丽伟。联系电话:0311-87909192。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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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转发《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涉外

经济技术展行政服务事项的通知》的通知

冀商服贸函〔2020〕12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改发局:

现将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涉外经济技术展行政服

务事项的通知》(商办服贸函 〔2020〕52号)转发你们,请遵照

执行。工作中有关问题请及时与省商务厅联系。联系人:张皎

月。联系电话:0311-87909627。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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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涉外经济

技术展行政服务事项的通知

商办服贸函〔2020〕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

优化涉外经济技术展审批和备案服务,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期间展

览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为企业提供便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对于已在我部审批或备案通过且尚未举办的涉外经济技

术展览会,因受疫情影响已确定取消或推迟的,展会申办单位可

结合各地疫情防控和展会实际,通过商务部统一平台 “展览业管

理信息应用”以在线报备形式取消办展或调整办展时间,不再限

定办理形式和时限要求。

二、即日起,商务部实施的两种涉外经济技术展 (首次举办

冠名 “中国”等字样和外国机构参与主办)行政许可事项全面推

行 “不见面”无纸化审批,不再受理线下纸质材料,展会申办事

项通过商务部统一平台 “展览业管理信息应用”实行全程在线办

理,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所在地举办的展会项目审核意见通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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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方式办理,不再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展览业重点联系企业联系沟通,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并妥善处置企业反馈的困难和有关

问题,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要积极协调地方公安、市场监管、

卫生健康、财政等有关部门,结合地方疫情防控和展览业工作实

际研究出台政策举措,给予展览企业特殊时期政策支持和服务,

指导帮扶企业降低损失、渡过难关。

2020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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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等七部门

关于开展河北省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

(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

冀商服贸字〔2020〕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工信

局、人社局、税务局、外管局中心支局,雄安新区改发局、税务局: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商务部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策部署,鼓励 “小企业”发挥 “大动能”,支持中小

微服务外包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活动,推动我省服务外包产

业加快转型升级,经省有关7部门共同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我省

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 (平台)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推动全省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便利居民生产生活和促进民

生消费需求为出发点,聚焦省内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ITO)、

知识流程外包服务 (KPO)、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BPO)和城乡

居民生活公共服务的中小微企业 (详见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在全省范围

内认定一批具备 “专精特新”特点的服务外包示范企业和平台,
—2561—



激活产业供应链条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二、申报条件:

(一)在我省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备案登记,且

在2020年5月31日前登录河北省服务外包平台注册并如实填报

相关数据的服务外包业务类企业或平台经营者 (注册网址:ht-

tp://fwwb.hebatis.org/o_srv/main.jsp);

(二)承诺诚信经营,近三年或近期 (成立不满3年的,按

实际经营年限计算)在进出口、财务、工商、税务、外汇、海

关、知识产权等方面无违法违规行为;

(三)从事在岸外包和城乡居民生活公共服务、从业人员

300人以下且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微型企业;

(四)经营离岸外包业务、年经营额连续三年超过5万美元

(含)的工业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

(五)为便利城乡居民生活、畅通供销渠道,以互联网或其

他模式为城乡居民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年经营额连续三年超过

10万元人民币或新注册的中小微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企业;

三、认定程序

评审认定采取网络申报和评审方式进行。申请评审的企业将

相关材料加盖公章后制作成PDF版用于申报,纸质版材料由企

业存档备查。

(一)企业申请。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应当于2020年6月

15日前向所在市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同时提交企业申报材料
—3561—



PDF版。

(二)各市初审。各市发展改革、科技、工信、人社、税务、

外管等相关部门 (下同)负责将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推荐至各市

商务部门;各市商务部门负责本市所有申请企业的材料汇总及平

台注册信息的初审工作,并以正式文件推荐至省商务厅。

(三)综合评审。省商务厅会同省有关部门,根据认定标准

组织相关领域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审,同时委托有关机构进

行现场复查,提出综合评审意见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进行网

络公示。

(四)结果评定。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省商务厅会

同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国家税务总

局河北省税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联合认定 (有效期

三年)。

(五)经认定的服务外包示范企业 (平台)因调整、分离、

合并、重组等原因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后三个月内,向省商务

厅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四、申请材料

(一) 《河北省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 (平台)申请表》

(附件1);

(二)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三)申请企业简介、主营业务与运作流程,采用的技术手

段、运营模式及出口国别地区;
—4561—



(四)营收证明扫描件 (近三年和2020年一季度的服务外包

合同、外汇收入结汇单、记账凭证、收入发票等);

(五)企业获得各种资质、认证 (仅资质和认证,不包含奖

励及荣誉)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五、工作要求

请各市商务部门会同市相关部门,认真组织开展初审工作,

正式推荐文件及企业申报材料 (PDF版、刻制成光盘),请务必

于2020年6月30日前寄至省商务厅。联系人:张皎月、赵丽

伟;联系电话:0311-87909627/87909192。邮寄地址:河北省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334号河北省商务厅。

附件:1.河北省中小微服务外包示范企业 (平台)申请表

2.服务外包定义及分类

河 北 省 商 务 厅

河 北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河 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

2020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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䱺Ԭ�

ෲӒᄵ˗࠵ॲҬܱӊᇨᔵ͍ˊࣱԼႂឰ᛫

Աъؑ

Աъ〠 ⌅Ӫԓ㺘

অսൠ൰ 䛞᭯㕆⸱

ᰦ䰤⌘ 䍴ᵜ⌘

Աъ㊫ර 㔏а⽮Պؑ⭘ԓ⸱

㓿㩕㤳ത

㚄㌫Ӫ

ؑ

ဃ  㙼 ࣑

㚄㌫⭥䈍 ⭥ᆀ䛞㇡

ઈᐕؑ ઈᐕӪᮠ
བྷᆖ˄ਜ਼བྷу˅ᆖশԕк

ઈᐕ∄ֻ˄�˅

ཆवъ࣑ᛵߥ

᧕वഭᇦ઼ൠ४

ཆवъ࣑㊫ර

�,72

�%32

�.32

�ᒣਠ࣑⍫ᴽ⭏≁ׯ

㩕᭦ᛵߥ

ᒤ ᓖ ����ᒤ ����ᒤ ����ᒤ
����ᒤ

˄аᆓᓖ˅

የཆवъ࣑ঐ∄˄�˅

የཆवᢗ㹼仍˄з㖾ݳ˅

የཆव਼∄䮯˄�˅

⭏⍫ᴽޡޜ࣑ᒣਠ㩕ъ仍

⭣䈧Աъ

䈪ԕкؑ৺ᡰᴹ⭣ᣕᶀᯉⵏᇎᴹ᭸Ǆ

⌅Ӫԓ㺘ㆮᆇ˄ⴆㄐ˅

ᒤ ᴸ ᰕ

䇮४ᐲ୶࣑ተࡍᇑ㿱

˄ⴆㄐ˅

ᒤ ᴸ ᰕ

—6561—



附件2

服务外包定义及分类

一、名词解释

服务外包:专业服务提供商根据企业、政府、社团等组织委

托或授权,完成组织以契约方式定制的内部服务活动或服务流

程,为组织创造价值、提升价值的一种生产性经济活动。

离岸服务外包:我国企业为境外企业提供外包服务视为离岸

服务外包。

在岸服务外包:我国企业为境内企业提供外包服务视为在岸

服务外包。

二、服务外包分类

服务 外 包 分 为 信 息 技 术 外 包 (ITO)、业 务 流 程 外 包

(BPO)、知识流程外包 (KPO)三大类。

信息技术外包 (ITO)包括信息技术研发服务、信息技术运

营和维护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服务三个子类13项具

体业务。业务流程外包 (BPO)包括内部管理服务、业务运营

服务、维修维护服务三个子类14项具体业务。知识流程外包

(KPO)包括商务服务、设计服务、研发服务三个子类13项具

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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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商 务 厅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

关于充分发挥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全力支持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外贸增长的通知

(2020年3月5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局,雄安新区发展改革局,中国信

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关于做好

2020年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工作全力支持外贸企业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的通知》精神,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帮助企业

用足用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 (以下简称短期险)政策工具,全力

支持外贸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持我省外贸稳定增长,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将短期险作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稳定外贸增长

的有力抓手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稳外贸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稳住外

贸基本盘。强调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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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鼓励各地促增量、稳存量并举。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奋力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实施意见》。各地商务主管

部门和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当前稳外贸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和挑战,发挥好短期险

对稳外贸、稳预期的积极作用,将短期险作为化解疫情对外贸企

业影响的有力抓手,帮助外贸企业稳定信心、增强抗风险能力。

多年来,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在帮助我省出口企业 “防风险、扩

市场、促融资”方面持续发挥作用,从 “稳外贸、稳预期”方面

为我省做出重要贡献。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出

口信用保险政策工具,为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短期险业务创造良

好条件。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要切实发挥好政策性金

融机构作用,优化完善对外贸企业的服务,进一步扩大短期险覆

盖面,积极向总公司争取优惠支持政策,统筹资源配置,出台有

针对性的专业服务,适当放宽承保条件,提高承保效率,创新承

保模式,帮助企业加强出口风险管理,增强企业信心,减少企业

损失。

二、多措并举,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支持力度

(一)加强政策引导和精准支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

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关注与政策引导,结合本地实际出台支持政

策,协调解决外贸企业主要诉求,引导外贸企业充分利用短期险

政策工具防范出口风险,保障收汇安全,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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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企业渡过难关。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要进一步落实

好各项支持保障措施,建立受疫情影响企业需求快速反应机制,

积极为受疫情影响企业提供更加有力的针对性风险保障。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重点支持服务,做到应保尽保。积极回应

企业投保出运前附加险的需求,研究探索相关政策,加强对订单

被取消等风险的保障。加大支持进口防疫物资和设备的力度,免

费提供海外出口方资信调查。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适当放宽理赔

条件,优先处理因疫情发生的理赔需求,在贸易真实和债权金额

确定的前提下,应赔尽赔、能赔快赔。

(二)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支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及

时深入了解中小微外贸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金融需求,研究出

台市级小微出口企业专项支持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市、县搭建

“小微统保平台”,加大对暂时遇到困难但有订单、有市场、有信

用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要加强对中

小微外贸企业的支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合理降低保费费

率。强化疫情防控相关资信服务,及时梳理和发布相关信息。建

立受影响小微企业理赔服务专属机制,简化报损、索赔程序,提

高理赔效率。对受疫情影响未及时缴纳保费的出口企业,合理缓

交保费,在定损核赔时予以酌情处理。积极推广应用 “中国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小微企业线上服务模式,引导小微企业进行线上

投保、续转、索赔等操作。

(三)加强对外贸企业融资支持。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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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金融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引导金融机构落实 《中国银保监

会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贸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

(银保监发 〔2019〕49号),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外贸金融服务。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完善 “政府+银行+信保”合作机制,

推广 “政银保”融资合作模式,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扩大保单融

资规模。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要进一步深化与银行的

合作,发挥 “出口风险保障及融资服务七方机制”作用,加强业

务交流和信息沟通。充分发挥在资信调查、国别风险研究等方面

优势,积极向银行提供客户贸易背景和违约相关信息,提高银行

扩大保单融资的积极性。积极运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推动银行简化

手续,推广建行 “信保贷”、中行 “融信达”、交行 “信融通”、

农行信保贸易融资产品及池融资服务等银保合作模式,缓解外贸

企业资金压力。

(四)加强对出口企业的资信服务。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

营业机构要建立疫情相关资信业务绿色通道,加大重点行业研究

力度,持续更新发布国外政府贸易管制政策。加大对疫情期间企

业海外买家资信服务力度,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信息、国别风险

信息、限额买家资信调查、海外投资咨询等服务。围绕客户需

求,提供定制化的行业信息、管理培训及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加

强风险管理。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推动以 “政府采购”的方式,

为企业提供海外买家资信调查、提单报告、供应商/进口商名录

报告、行业报告等信息服务,助力企业开发新客户拓展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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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保障,全力做好外贸风险防控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业机构要坚持

责任导向,强化服务意识,完善预警机制,指导外贸企业防范化

解疫情期间风险隐患。加强疫情时期对全省外贸进出口运行情况

监测分析,提前预警预测,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有效应对,保障外贸进出口平稳健康发展。中国信

保河北分公司要指导受疫情防控影响的出口企业平稳有序开展业

务,完善风险防控方案,有效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维护自身权

益。指导外贸企业排查在手订单,梳理供货渠道,谋划替代方

案,跟踪物流情况,敦促买方履约和留存必要证据等。做好重点

国别、重点行业、重点采购商三个 “数据库”建设,联合中国信

保河北分公司共同编写并发布50个国家 (地区)进口情况分析

报告、八大行业报告和50个国家 (地区)外贸攻略等信息,为

外贸企业提供免费资信支持。

四、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强化组织保障和协调配合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系列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做好稳外贸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和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各营

业机构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

护”,强化责任担当,完善组织领导,畅通信贸协作机制,创新

工作方法,加强政策宣讲,切实做好2020年短期险工作,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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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企业保驾护航,确保一季度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实现全年外贸

目标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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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商 务 厅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关于联合开展2020年“暖企促贸”

专项行动的通知

冀商外贸函〔2020〕6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商务主管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中行

各市分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和 《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外贸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十条措

施》、《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精神,省商

务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联合制定了 《“暖企促

贸”合作方案》《暖企促贸”三方联合政策宣讲会实施方案》《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稳外贸”金融服务十大措施》

(附件1、2、3)。

请各市商务主管部门、雄安新区改发局主动对接当地中行分

支机构,共同建立联合推进小组 (附件4),通过开展走访客户、

业务调研、政策宣讲等活动,共同做好外贸企业的融资服务。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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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中行分支机构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开辟绿色通

道,简化优化客户准入、信用评级以及上会审批等内部工作流

程,

提高审批效率,加快外贸企业信贷投放进度,为促进全省外

贸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附件:1. “暖企促贸”合作方案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稳外贸”金

融服务十大措施

3. “暖企促贸”三方联合政策宣讲会实施方案

4.各市联合推进小组名单

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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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河北省商务厅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暖企促贸”合作方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河北省商务厅 (以下简称省商务厅)作为全省外贸

进出口工作的主管部门,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以下简称河北中

行)作为外贸进出口企业金融服务的主渠道银行,双方长期以来

在促进河北省外贸进出口发展方面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为进一

步深化双方合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助力全省稳外贸、推动省内外

贸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特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河北省商务厅将在外贸领域 “放管服”、外贸信息

共享等方面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提供政策引导,中国银行河北省分

行将在国际结算、授信融资、跨境担保、汇率保值、在线业务、

业务咨询等方面对外贸进出口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第三条 本方案是政银双方为加强稳外贸合作而订立的框架

性文件,双方以本方案为指导,可就具体合作项目进行商谈。

第二章 合作内容

第四条 省商务厅与河北中行共享 “稳外贸”重点企业清

单,河北中行将充分发挥外汇外贸领域的专业优势,对清单内企

业予以结算便利和融资支持,配套金融产品方案并提供专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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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第五条 政银双方联合召开 “稳外贸”政策和产品宣讲会,

由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牵头、各地市中行机构密切配合,召集本地

外贸进出口企业,通过在线直播、微信会议、视频连线等形式,

宣讲 “稳外贸”优惠政策和重点金融支持产品。

第六条 政银双方联合走访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重点外贸进出

口企业,河北中行将摸排需求、逐户分析,为企业制定差异化的

产品和授信支持方案,助力企业在疫情期间的正常运营。

第七条 充分发挥中国银行广布全球的渠道优势和跨境撮合

的实践经验,政银双方联合举办中小型外贸企业跨境线上撮合活

动,助力省内外贸进出口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第八条 政银双方协同推进省内外贸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依托河北中行在线产品体系,通过 “企业网银、手机银行、银企

对接”三大线上渠道为企业提供7*24小时不间断金融支持,助

力外贸企业远程办公,足不出户享受优质服务。

第三章 合作机制

第九条 政银双方建立高层领导会商沟通机制。双方高层领

导不定期召开会议或进行互访,协调解决重大合作事项,积极推

动方案内容的落实。

第十条 政银双方建立合作协商机制。双方定期举行工作会

议,研究解决 “稳外贸”和推动外贸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过程

中面临的问题,推动双方合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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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政银双方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省商务厅支持河北

中行加强在 “稳外贸”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研究协调解决出

现的问题和风险事件,积极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章 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省商务厅将视河北中行为 “稳外贸”优惠政策的

首选合作金融机构,优惠政策出台后,将在河北中行先行先试。

第十三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行,至疫情防控结束后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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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稳外贸”金融服务十大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河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

排,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充分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主渠道和国际

化、专业化优势,全力支持外资外贸企业复工复产,为河北省稳

外贸、促增长、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一、融资融智,精准高效

1.精准对接,保障企业正常运转。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与

省商务厅密切合作,优先支持防疫相关外贸企业,通过一户一

策,对经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盲目抽贷、压贷,支持外贸

企业复工复产,与企业共渡难关。

2.银保联动,稳定企业产销供应链。积极帮助进出口企业

加强供应链管理,畅通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销售链条。加强与

中信保合作,通过 “中小企业授信+出口贸易融资”的形式,强

化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为外贸产业链注入金融活水,助力稳

外贸。针对已投保中信保出口贸易险、完成出口报关、具有良好

收汇历史的企业,优先提供授信支持,为客户办理无追索权信保

融资,保障企业出口收汇安全,提前实现销售回款。优先为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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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特定险的成套设备出口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高新技

术企业出口项目办理专项出口信贷融资。

3.专属融资,扩大外贸信贷投放。大力开展押汇、贴现、

保理、票据、流贷等短期资金融通便利,纾解企业资金流动性困

难,为外贸进出口企业提供融资投放不低于80亿元人民币 (或

等值外币);灵活运用出口买方信贷、卖方信贷、银团贷款、项

目融资等结构化融资工具,为企业大型成套设备进出口等提供中

长期融资便利,为外贸结构转型升级注入资金。结合市场时机,

为客户提供汇率、利率、商品等领域综合保值策略建议,运用金

融市场产品有效规避企业境内外金融市场波动风险,管理外币债

务成本。

二、减费让利,共克时艰

4.实行防疫期间特殊优惠收费政策。所有防疫捐赠款项,

免收转账汇款手续费;涉及防疫的结售汇业务,给予汇率优惠;

相关部委、地方政府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内企业的进出口业

务,优先办理,并提供手续费减免优惠。

5.提供三率优惠。疫情防控期间,外贸进出口相关物流企

业支付国际运费,免收汇款手续费;通过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电子审单、企业网银等渠道叙做的跨境贸易项下汇款,给予手续

费优惠;对中小企业出口业务的单据处理给予手续费优惠。针对

纳入人行 “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河北省发改委名

单、河北省商务厅名单内企业,给予优惠融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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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通道,专家服务

6.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通过面访、微信、电话等

多种形式,了解企业金融服务需求,提供专属金融解决方案。推

出 “快易报”小程序供企业免费使用,帮助企业有效开展员工防

疫信息自助申报和实时管理,做好员工管理和安全防护。

7.开辟国际结算业务 “绿色通道”。开通汇款、在线预约开

户即来即办等绿色通道服务,保障防疫物资和民生必需品等进出

口贸易及资本项目跨境汇款,简化业务流程,保证用款时效。

8.提供专业外贸咨询服务。发挥全球海外机构和代理行网

络优势,为企业进出口贸易提供最新贸易政策信息。开通进出

口、保函、外汇业务专家咨询热线,通过 “非接触式”服务,在

防疫期间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实时远程的免费咨询服务;帮助企业

有效管理订单/合同风险。

四、足不出户,“e+”服务

9.线上服务助力企业运营。通过 “企业网银、手机银行、

银企对接”三大线上渠道为企业提供7*24小时不间断金融服

务,可线上办理预约开户、跨境汇款、自助结汇、在线单证、在

线保函、中银票E贴等业务,助力外贸企业远程办公,足不出

户享受优质服务。为外贸进出口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的单证服

务,积极应用外管、海关、信保等线上化平台信息数据支持外贸

单据审核与合规反洗钱审核,保障企业进出口单据安全;积极为

进出口企业提供制单咨询服务,扩大在线单证业务规模,简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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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单据传递。在全辖网点全面升级优化企业基本账户、结算账户

相关服务,利用全新构建的交易银行iGTB对公综合服务平台,

优先通过企业网银、手机银行、智能柜台等新型服务渠道,为企

业提供更快捷便利的线上预约、远程核实、线上双录等一站式开

户开产品服务。

10. “单一窗口”促进贸易便利化。通过对接 “单一窗口”,

提高进出口企业申报效率,实现货品通关 “零延时”。通过开户、

汇款、保函、税费、保费等多个模块,为企业提供线上一站式金

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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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河 北 省 商 务 厅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暖企促贸”三方联合政策宣讲会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按照河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

排,河北省商务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河北省分公司将发挥各自优势,联合调动政策、资

金、信保等方面资源,为推动外贸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提供综合

性支持。

为强化针对省内重点进出口企业的外贸政策宣导、金融产品

培训、信保服务讲解,政银保三方将联合举办政策宣讲会,具体

实施方案如下:

一、宣讲会组织方

主办方:河北省商务厅

协办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宣讲对象

全省重点外贸进出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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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讲会时间

2020年5月—7月

四、宣讲会形式

综合运用现场参与、视频培训、在线直播、微信会议等方面

召开宣讲会。

五、宣讲会安排

1.五月份,在全省范围内召开 “暖企促贸”政策宣讲启动

大会,由政银保三方联合邀请省内重点外贸企业在本地视频参

会。

2.五月份,在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

等重点地区召开宣讲会。

3.六月份,政银保三方联动行业协会,围绕机电、纺织、

医药等重点出口行业召开宣讲会。

4.七月份,视疫情发展情况,政银保三方联合派员走进需

帮扶的企业,开展政策宣讲和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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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各市联合推进小组名单

石家庄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

第二营业部:陈磊钰 0311—69698660/13933002671

石家庄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赵晓春 0311—86688448/13091002690

承德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承德分行:

交易银行部:孙志华 0314—2178161/18503143891

承德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范文博 0314—2159235/15903148799

张家口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

交易银行部:王慧茹 0313—8168062/13933999883

张家口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王乐平 0313—2160776/13754435065

秦皇岛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

交易银行部:何宏津 0335—3935480/1383351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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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外事和商务局:

外贸处 (科):刘晓江 0335—3433898/13313338810

唐山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交易银行部:胡晓辉 0315—2206217/13184996808

中国银行曹妃甸分行:

业务拓展部:李小光 0315—8856009/13503150960

唐山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陈学翠 0315—2827805/18632585666

廊坊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廊坊分行:

交易银行部:丁冬梅 0316—2317818/18632655799

廊坊市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傅占峰 0316—2317127/18533636936

沧州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沧州分行:

交易银行部:刘亚丽 0317—2138720/13933985980

沧州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董志新 0317—3057185/13803252013

保定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保定分行:

交易银行部:华永胜 0312—3086669/1350312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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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马 力 0312—3310809/13633380019

衡水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衡水分行:

交易银行部:谢 丹 0318—2816263/13503188369

衡水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肖 军 0318—2150507/13831805618

邢台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邢台分行:

交易银行部:于春丽 0319—2172806/13091281668

邢台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赵子莉 0319—2688596/13623295916

邯郸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邯郸分行:

交易银行部:申 毅 0310—6265587/18633661982

邯郸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杨继信 0310—3119975/13931066652

辛集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辛集分行:

公司业务部:满志清 0311—69697988/15831153868

辛集市改革和发展局:

外贸处 (科):赵亚丹 0311—85395119/1383235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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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定州分行:

公司业务部:谢鹏建 0312—2102628/13833498566

定州市商务局:

外贸处 (科):韩黎娜 0312—2336623/15933513621

雄安新区推进小组

中国银行雄安分行:

公司业务部:王延昆 0312—5557050/13785143968

雄安新区改发局:刘 佳 1993333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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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切实抓好当前利用外资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2020〕3号

各市 (含辛集、定州市)商务局 (投促局、发改局),雄安新区

管委会改发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千

方百计抓好当前利用外资工作,经省商务厅研究并报省政府同

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动帮助企业应对疫情,支持有序复工复产

(一)推动企业按照各市政府和雄安新区管委会的统一安排,

积极制定疫情防控预案,逐级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及时采购必要

防护物资,严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做好各项复工前期准备工

作,引导企业有序复工复产,进行正常生产经营。

(二)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定期报送机制,及时掌握疫情对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影响,主动收集外商投资企业对疫情防控的意见和建议,为领

导决策提供依据。同时,通过建立微信工作群等方式向企业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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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最新政策措施。

(三)协调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帮助企业最大限度解决原材料

采购、货物运输等困难,克服不能按期履行合同、延期交货造成

的诸多影响;深入了解企业用工需求,精准摸排发布企业用工信

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等方式促进劳动力供需对接。

二、积极创新招商方式,推动项目履约落地

(一)夯实招商工作基础,持续加强重点产业招商项目谋划

工作,瞄准重点国家和地区,研究制定境外客商对接清单,做好

项目和客户资源储备;着力提升现有招商网站、微信公众号、微

信工作群等线上平台的推介交流功能,建设高水平招商网络平

台;扎实做好招商宣传工作,充实完善投资指南、招商地图、招

商宣传片、招商项目册等宣传媒介;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业务

培训,提升招商专业化水平。

(二)加大招商工作力度,充分利用网络渠道高频次、高精

度、大范围发布项目信息;大力开展线上招商活动,通过 “云端

洽谈室”等方式组织项目对接;继续做好线下招商活动的筹备,

利用电话、微信、视频等线上渠道加强与客商的沟通与对接;加

强与我国驻外使领馆、境外商协会和投资促进机构的常态化沟通

联系,为后续对接洽谈创造条件;更好地发挥境外招商代理的作

用,支持其在境外开展多种形式的项目推介和对接洽谈。

(三)推动外资项目履约落地,对现有在谈项目、已签约项
—2861—



目、已开工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建立和完善重大招商项目领办代

办盯办服务制度,力促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对于有签约意向的项

目,采取电话、邮件和网络视频等方式与意向企业深入沟通,尽

早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急需签约项目,通过文本邮寄形式签

约,确保项目进展。做好重大涉外经贸活动签约项目落实工作,

坚持每月通报制度,推动项目落实。

三、强化企业精准帮扶,提升外资管理服务水平

(一)健全完善重点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积极适应

疫情防控要求,加强对世界500强在冀投资企业和投资规模较大

的重点外商投资企业的联系服务,进一步明确重点外商投资企业

联络员的工作职责,支持其在特殊时期发挥独特作用,通过多种

方式密集加强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沟通联系,主动掌握外商投资企

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生产经营等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增强投资信心。

(二)提供高效的外资管理服务,主动与市场监管部门加强

沟通协调,落实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

告年度报告、初始报告、变更报告和注销报告工作,确保信息报

告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优化和加强外资统计工作,充分运

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研判和预警,及时掌握各行业、各领域外资

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健全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时处

理企业反映的问题,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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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狠抓外资政策落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全面落实 《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9〕23号)和省商

务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

意见》(冀商外资字 〔2020〕1号)等法规政策,加强宣传解读,

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二)梳理国家和我省近期出台的各类援企稳岗政策,指导

外资企业用好用足财政、金融、税收、社保、就业以及政府采购

等各类帮扶解困政策,做到内外资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最

大限度减少疫情影响。各地要尽快编制和公布外商投资指引,发

布办事指南、项目信息和相关数据信息等,为外商投资提供服务

和便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建立健全疫情应对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创

新工作方法,加强协调配合,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推动当前利用外资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完成全年利用外资目标

任务奠定基础。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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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关于切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稳外资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2020〕11号

各市 (含辛集、定州市)商务局 (投促局、发改局),雄安新区

管委会改发局:

为贯彻落实 《商务部关于应对疫情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好稳外

资工作的通知》及商务部办公厅推广上海、江苏稳外资措施的要

求,千方百计稳住外资基本盘,现就进一步做好我省稳外资工作

通知如下:

一、全力支持外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一)健全协调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省防控疫情推进外资

外贸商贸流通文旅业发展协调组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外资数据

直报平台,主动掌握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生产经营等情

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投资信心。

(二)完善外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各地要按照 《关于贯彻

落实稳外资决策部署切实帮助外商投资企业纾困解难的工作方

案》要求,全面建立外商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健全重点外商

投资企业联系服务机制,倾力服务外资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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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项目落地,广泛走访、专访、回访企业,加强与企业面对面沟

通交流。

(三)强化重大项目跟踪服务。进一步加强对已设立外商投

资企业跟踪服务,每月更新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项目开工进

度,及时掌握到资状态,做到应统尽统;及时跟进投资总额1亿

美元以上在谈大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项目尽

快落地。

二、全力推动投资促进和服务工作

(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 “面对面”

“屏对屏”等方式组织开展 “云推介”“云洽谈”“云签约”等活

动,谋划举办网上投洽会美洲专场、欧洲专场和日韩专场。瞄准

发达经济体、世界500强企业、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引进一批

龙头型、旗舰型外资项目。支持外资企业将未分配利润进行再投

资,扩大生产经营。

(二)发挥各类载体招商引资主体作用。支持推动自贸试验

区引进利用外资大项目,推动自贸试验区成为招商引资的重要阵

地。切实发挥开发区的利用外资主力军作用,鼓励引导更多外资

企业向开发区聚集。坚持把利用外资作为对各类开发区综合考核

的主要指标,进一步加大考核权重,提升开发区利用外资水平。

(三)发挥境外招商代理的投资促进作用。强化我省境外招

商代理促进招商引资工作作用,建立年度招商服务目标责任制,

加大考核激励。整合招商资源,鼓励各地和开发区、自贸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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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动招商机制。

(四)提升企业服务水平。全面落实国家和我省出台的各项

惠企援企政策举措,确保内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助企纾困政策。协

助外资企业解决用工、物流、资金等共性问题,“一对一”帮助

企业解决个性化问题。推动上下游协同复工达产,重点支持龙头

外资企业及其关键配套企业加快恢复产能,保持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前提下,指导并协助重点外资企业和

外资项目办理外籍员工来冀邀请手续,做好有关防疫保护和复工

返岗工作。

三、全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工作

(一)狠抓外资政策落实。全面落实 《外商投资法》及其实

施条例、《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外贸外资

外经工作的若干措施》(冀办 〔2020〕20号)、《关于进一步做好

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商外资字 〔2020〕1号)等政策

文件的精神,加强宣传解读,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

投资环境。支持各地编制发布外商投资指引,及时公布各类政策

法规、办事指南等,为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提供服务和便利。

(二)认真落实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各地要贯彻落

实2020年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

一步放宽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商用车制造、农业领域的外资限

制,主动与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沟通协调,落实好外商投资信息报

告制度,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报告、初始报告、变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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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注销报告工作,确保信息报告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三)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投诉工作

机制,通过建立投诉处理联席会议制度、设立或指定外资企业投

诉受理机构,按照分级负责原则及时处理外资企业投诉。各地要

严格兑现向投资者及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承诺,认真履行在

招商引资等活动中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保持外资政策连续性稳

定性。

(四)学习借鉴上海、江苏等地的先进经验。要紧紧围绕落

实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强化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提高外商投资

便利化程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效益等

方面,学习借鉴上海、江苏等地先进经验。结合我省实际,重点

学习充分发挥外资工作专班作用、优化投资促进工作体系、加强

招商引资奖励、创新投资促进工作方式、建立健全协调服务工作

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做法。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做好稳外资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各项稳外

资工作,努力完成全年实际利用外资目标任务。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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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商 务 厅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有关工作的通知

冀商外资字〔2020〕13号

各市 (含辛集、定州市)商务局 (投促局、发改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雄安新区管委会综合执法局、改发局、公共服务局:

为贯彻落实 《商务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深入实

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

(商办资函 〔2020〕240号)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外商投资信

息报告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外

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外

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相关规定。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工作,是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施 《外商投资法》,

抓好稳外资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实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是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领域 “放管服”改革,规范外商投资管

理、提升精准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支持各级政府决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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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完善外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获得

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加强协作,确保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二、明确职责,加强协作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 《外商投资法》及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的有关规定

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工作衔接,共同推

动信息报告制度顺利实施、不断完善。

(一)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统筹负责本地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工

作,接收初始、变更、注销报告信息,并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

资企业遵守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规定履行信息报告义务的

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各类外资主体办理注册登记

业务流程 (附件),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填报提醒服务。企业

登记信息和外资加挂信息须同时提交,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

企业申请设立、变更登记时,应当一并填报外商投资初始、变更

报告,并将登记信息项和外资加挂信息项同时提交 (一个提交按

钮),市场监管部门无须对外资加挂信息项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

行审核。

(三)各地商务部门要每天对接收到的初始、变更报告数据

开展核查,如果发现数据缺失、错漏,要通过与市场监管部门原

始数据比对、联系报送主体确认等方式,确定出现问题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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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排查解决。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同级商务部门开

展数据核查工作,协助进行数据比对,及时解决数据推送问题,

确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向总局的数据推送及时、准确、完整。

三、加大宣讲力度,提升服务质量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宣讲工作力度,多

渠道、多方式开展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宣传解读,协助外国投

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充分了解信息报告的权利和义务。各地市场

监管部门要确保企业登记系统、办理登记手续的网站、办事大厅

相关的业务指引、流程图、宣传材料等,包括外商投资信息报告

有关内容并及时更新。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线上系统提

示服务,精准提供线上指引和咨询,并公示业务咨询电话,确保

信息报告主体知悉报送义务、了解报送流程。两部门要协同做好

线下登记窗口的咨询和指导工作,根据职责分工开展答疑,商务

主管部门负责外资加挂数据项含义的相关咨询工作,市场监管部

门负责企业登记系统操作流程的相关咨询工作。有条件的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可派员进驻窗口,与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一道开

展现场咨询、指导等服务,及时解答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

报送信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大力开展外商投资信息

报告制度有关政策解读,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两部门联合培训。

外资集中的地市、园区可组织有针对性的专场培训,并可视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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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对象拓展至登记服务中介机构。可开展面向重点外资企业和

重点外资项目的 “上门宣传”,提供一对一重点跟踪服务。两部

门还要重点组织覆盖一线窗口人员的培训,帮助其增强对信息报

告填报要求的了解。

四、坚持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维护外商投资信息

报告制度权威性。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发现不正确履行或违反 《外

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的行为,要及时纠正,同时加强宣传引

导,公布典型案例,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对明知故犯的情形,

要及时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予以查处。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要配合做好相关监督检查工作。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依法履

行监管职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

标准体系,坚持在法律面前各类市场主体一律平等,行政执法对

各类市场主体做到一视同仁,以公正监管促公平竞争。不断创新

监管方式,大力推进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入推

行 “互联网+监管”,实行包容审慎监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提升监管效能,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切实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合法

权益。

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加强对各地工作推进的督

促、指导。各地在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工作中遇有问题,请及时与

省商务厅 (外资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注册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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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外资主体办理注册登记业务流程

2020年7月30日

—3961—



附件

外资主体办理注册登记业务流程

一、线上办理

(一)对于通过线上方式办理设立、变更登记的外国投资者

或外商投资企业,完成设立、变更登记信息项填写后,企业登记

系统应弹出提示 (见附例1),提示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

知悉履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的法定义务。

(二)流程:

设立登记:在线上办理设立登记后,应当通过河北省市场主

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初始报告,操作指南见 “线上办理业务

指南”。

变更登记:在线上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通过河北经济户籍

管理系统或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变更报告,操

作指南见 “线上办理业务指南”。

线上办理业务指南见: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hebscztxyxx.gov.cn/noticehb)→网上市场监管

业务服务大厅→登记注册业务→系统功能→业务指南→外商投资

企业信息报告。

二、线下办理

(一)对于仅通过线下途径办理设立、变更登记业务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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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机关窗口要在办理业务时,书面告

知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初始、变更

报告的法定义务,并告知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 (见附例2)。外

国投资者股权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机关窗口要在为

被并购企业办理变更登记时,提示企业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初

始报告。

(二)流程:

设立登记:在本窗口/大厅线下办理设立登记后,应当通过

河北经济户籍管理系统提交初始报告。

变更登记:在本窗口/大厅线下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通过

河北经济户籍管理系统或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

变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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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例1

企业登记系统弹出窗口提示文本示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

投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规定,外国投资

者直接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公司、合伙企业,外国 (地区)企业

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外国 (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设

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常驻代表机构的,均应履行初始、变更信

息报告义务。未按要求提交初始、变更报告的,根据 《外商投资

法》和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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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例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登记窗口提示文本示例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

法》及相关配套文件规定,外国投资者直接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

公司、合伙企业,外国 (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外国 (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常驻

代表机构的,均应履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义务。

设立登记:在本窗口/大厅线下办理设立登记后,应当通过

河北经济户籍管理系统提交初始报告。

变更登记:在本窗口/大厅线下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通过

河北经济户籍管理系统或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

变更报告。如发生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在

本窗口/大厅线下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通过河北经济户籍管理

系统或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初始报告。如有外

商投资信息报告内容发生变更,但无需办理市场监管部门变更登

记的,应当根据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于变更事项发生后

20个工作日内通过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变更

报告。

未按要求提交初始、变更报告的,根据 《外商投资法》和

《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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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河北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

http://www.hebscztxyxx.gov.cn/notice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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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推动外贸新业态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

冀开放发〔2020〕2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贸易新业态的独特优势,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努

力稳住外贸基本盘,特提出如下措施:

一、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扩大线上对外贸易规模

(一)加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支持石家庄、唐

山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开展先行先试和制度创新,加快建设

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电商产业园区平台,促进产业

集聚、主体集群、功能集成,增强示范引领和平台载体作用,吸

引更多传统企业触网上线。积极争取设立雄安新区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优化国际邮件互换局布局,加快石家庄国际邮件互

换局建设,加快启动曹妃甸国际海运快件监管中心建设。(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省邮政局、石家庄海关,石家庄、唐山市政

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二)全面落实国家最新支持政策。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内的电子商务出口企业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按规定试

行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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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区内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试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办

法,应税所得率统一按照4%确定。并实施 “简化归类和清单验

放”、提高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单笔交易限额、简化小微跨境

电商企业货物贸易收支手续等便利化措施,支持企业开展在线营

销、在线贸易,保客户、保订单、保市场。 (责任单位:省财政

厅、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省外汇管理局、省商务厅)

(三)培育壮大跨境电商主体队伍。支持现有112家省级跨

境电子商务示范企业、21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14个

跨境电子商务园区完善配套服务,培育线上品牌,更好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充分发挥现有37个公共海外仓的平台作用,进一步

完善 “外贸基地 (园区、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模

式。继续鼓励各类外贸基地、跨境电子商务园区、跨境电子商务

龙头企业,通过租用或自建方式,在我省重点市场培育一批公共

海外仓。推动外贸基地 (园区、企业)与中建材等央企海外仓对

接,拓宽线上贸易渠道。(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四)推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支持石家庄、唐山、

廊坊、秦皇岛四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加快发展,开展 “网购

保税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1210)业务,对进口商品按照个

人自用物品监管,在交易限额内适用优惠税率,扩大线上进口。

积极争取国家将雄安新区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试点范围。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石家庄、廊坊、秦皇岛、

唐山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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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发展市场采购贸易,促进河北特色商品出口

(五)提升白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能级水平。加强

海关监管场站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

本。完善联网信息平台风险预警和价格审核功能,加强规范化管

理。加大招商推介力度,引进更多采购商、供货商,壮大主体队

伍,扩大出口规模。(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石家庄

海关、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保定市政府)

(六)推动更多河北特色小商品开展市场采购贸易。发挥白

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 “窗口”作用,积极探索 “河北

名优特小商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发展模式,组织系列专题对

接活动,积极引进服装纺织、鞋帽、轻工工艺品等商品和商户,

为更多的 “河北造”小商品和更多企业开辟国际贸易渠道,放大

政策效应,共享试点红利。(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三、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助力中小微企业开拓市场

(七)壮大外贸综服企业主体队伍。放宽省级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评定条件,加大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奖励支持力度。支持

佳佳供应链、河北辰邦、沧州新丝路、冀中能源物流等现有综合

服务企业做大做强,通过自主培育、外贸企业和货运代理企业转

型、有实力企业创办,引进省外综合服务平台等方式,培育一批

新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延

伸对外贸易价值链。总结推广邯郸引进义乌凯亚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的成功经验,引导我省在其他省市设立的外贸窗口公司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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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外贸进出口回流,扩大我省对外贸易规模。(责任单位:省

商务厅、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

(八)优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建设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完善报关报

检、物流、退税、结算等服务功能。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

品。加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退 (免)税管理,加强信用分类

管理,推动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推动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健康发

展。(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河北银保监局、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

四、落实加工贸易扶持政策,促进稳外贸稳外资稳就业

(九)鼓励加工贸易产品内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加工

贸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内销,4月至年底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

息,降低企业内销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落实加工贸易内销

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将加工贸易企业内销选择按进口料件或按

成品缴纳关税试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责任单位:

省财政厅、石家庄海关、省税务局)

(十)创新加工贸易监管方式。进一步创新加工贸易管理,

对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加工贸易企业,实行一次备案多次使

用。实施全球维修产业检验检疫监管、境内外维修海关监管制

度、出境加工监管、入境维修产品监管新模式、委内加工监管等

政策,鼓励综合保税区内加工制造企业利用剩余产能承接境内区

外企业委托加工。(责任单位:石家庄海关、省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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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推动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密切关注和跟进国家关

于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

类”的相关政策进展,做好配套准备,确保第一时间在河北落实

落地。推动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加工贸

易,延长产业链条,由加工组装向技术、品牌营销转变,提升加

工贸易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

委)

五、夯实海关特殊监管区平台,强化对外贸易引领作用

(十二)加快综合保税区创新升级。全面落实国务院 《关于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我省实施

意见确定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推动石家庄、曹妃甸、廊坊、

秦皇岛4个综合保税区加快发展,积极培育产业配套、营商环境

综合竞争优势。抓住河北自贸试验区获批建设的机遇,支持综合

保税区率先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中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相关

的改革试点经验,形成政策叠加优势。积极争取设立雄安新区、

大兴机场和黄骅港综合保税区。支持正定机场发展国际货运包机

业务,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发展国际班列。(责任单位:石家庄

海关、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

岛、沧州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十三)强化综合保税区带动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

快引进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外向型企业,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集群,有效拉动外贸增长。支持石家庄和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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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跨境电商线下自提业务,支持石家庄综合保税区依托钻石金伯

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指定口岸和进口药品口岸开展相关保税业

务。支持有条件的综合保税区申请设立水果、种子种苗、食用水

生动物、肉类、冰鲜水产品等其他特殊商品进境指定监管场地。

支持武安、辛集等保税物流中心 (B型)扩大保税仓储物流业

务,降低外贸企业物流成本。支持青岛保税港区邯郸 (鸡泽)功

能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责任单位:石家庄海关、省商务厅,

石家庄、唐山、廊坊、秦皇岛、邯郸市政府)

六、提升数字外贸服务水平,开展线上贸易促进活动

(十四)组织参加好第127届广交会。第127届广交会将于

6月中下旬在网上举办,以网上办展替代实体展。加强与商务

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沟通联系,及时跟进筹备进度,把握参

展要求,精心制定参展方案,配合做好参展企业专题培训,提升

线上展示和直播营销能力,努力扩大出口成交。(责任单位:省

商务厅)

(十五)探索开展线上贸易促进活动。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

谋划实施一系列线上产需对接及展览活动,广泛开展 “云推介”

“云展示”“云洽谈”“云签约”,帮助企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

实现网上下单、网上接单。(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贸促会)

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内外贸联动发展

(十六)拓展出口产品内销渠道。引导外贸企业加大与国内

大型电商平台合作,将优质外贸出口产品通过电商进行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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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展示销售,打造自有品牌,拓展内销市场网络,加速出口产

品进入国内市场,在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帮助外贸企

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

海关、省税务局)

(十七)推动国外断供产业链和优质消费品国内替代。实施

“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推动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对接,调整优

化供应链,指导受国外零配件断供影响的企业在国内省内寻找替

代产品,鼓励为国外生产配套零部件和中间品的企业为国内省内

相关企业提供配套。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研发和

生产国内暂时无法满足的关键技术和零配件,满足企业生产性需

求,保障供应链畅通。鼓励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等级,满足国内

市场需求,实现优质消费品国内替代。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

石家庄海关)

(十八)创建进口商品营销中心。组织企业参加第三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及早谋划、精心筹办,扎实推进全省招展招商

工作,帮助企业更好地和国外参展企业对接,扩大先进技术装备

和医疗器械、优质食品及农产品进口,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促进

进口市场多元化。选择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和高速公路经营企业为

主体,以现有商场、超市等单体店改造升级为重点,明确建设规

范,优选承办企业和网点地址,在各市和高速公路沿线加快谋划

建设一批全球商品购物中心、进口商品专卖店、港货店等进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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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营销中心 (商店),专营进口商品,满足城乡居民对境外优质

商品的消费需求。(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省交通

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

八、加强金融保险政策扶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十九)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积极落实我省2020年

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政策,适当放宽承保条件,提高承保效率,创

新承保模式,扩大出口信保覆盖面。及时拨付出口信用保险补助

资金,对投保企业保费给予扶持。开辟理赔绿色通道,适当放宽

理赔条件,优先处理因疫情发生的理赔需求,在贸易真实和债权

金额确定的前提下,应赔尽赔、能赔快赔。进一步推广网上业务

办理和电子保单,减少线下单证传递,最大限度便利企业投保。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

(二十)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力度。积极协调各金融机构将受

疫情影响较重、有出口订单的外贸企业纳入重点扶持名单,给予

贷款融资支持。支持各金融机构灵活调整信贷政策和服务方式,

对贷款到期企业运用无还本续贷等措施。鼓励各金融机构创新开

发 “工资贷”“租金贷”“保单融资”等专项金融产品,满足各种

融资需求。充分发挥金融综合服务线上平台作用,完善线下融资

会诊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各市应急转贷资金池作用,切实解决企

业转贷难题。加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的合作,利用其

政策性专项贷款资金支持外贸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进一步加快

出口退税进度,确保及时足额退税,缓解企业资金困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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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

省分行、省商务厅、省税务局)

202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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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外贸恢复性增长年度

行动计划》的通知

冀开放发〔2020〕5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有关部

门: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有

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努力稳住外贸基本盘,全力推动外贸

恢复性增长,河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研究起草

了 《河北省外贸恢复性增长年度行动计划》,已经省政府领导同

意,现印发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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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外贸恢复性增长年度行动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努力稳住外贸基本盘,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扎实

开展 “三包四帮六保五到位”活动,坚持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坚持以线上补线下、以新补旧、以内补外、以质补量,突出重点

产品、重点企业、重点市场,着力释放稳外贸政策红利,着力增

强外贸主体应对疫情能力,着力发挥外贸新业态活力,着力提升

外贸平台带动力,着力增强外贸发展竞争力,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中促进外贸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全力推动外贸恢复性增

长,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 “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作出积极贡献。

主要目标。稳存量、促增量,力争全省各市完成进出口增长

5%左右的全年目标。外贸新业态加快发展,外贸基地转型发展,

综合保税区跨越发展,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增强。

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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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 “双线并行”送政策行动,帮助外贸企业用好用

足政策。

1.开展 “屏对屏”线上政策宣讲。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宣

传解读国家和我省减税降费、便利通关、融资支持等政策措施。

在省商务厅门户网站、外贸培训公共服务平台、河北外贸微信公

众号发布战 “疫”外贸政策包,开通政策咨询电话,加强政策宣

传解读。(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2.开展 “点对点”线下政策服务。结合省领导包联帮扶、

省市分级精准帮扶和商务系统入企帮扶活动,开展送政策上门服

务,帮助企业了解政策,用好用足政策。依托外贸企业直报系

统,了解企业困难,及时向国家反映企业诉求,加强政策储备,

针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外贸发展遇到的新问题,适时出台新

的政策举措。(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二)实施 “暖企助企”稳外贸行动,促进外贸企业纾困发

展。

3.实施 “金融护航”稳外贸行动。建立健全 “金融护航”

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鼓励各金融机构认真落实

疫情防控期间减息降费的相关政策,设立专项信贷规模,开辟审

查审批绿色通道,用好用足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专项贷款资

金,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较重、有出口订单的外贸企业。省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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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动态摸排外贸企业融资需求,及时向金融机构推送名单,面向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联合举办政策宣讲和银企对接专

场活动。(责任单位:省商务厅,有关金融机构)

4.实施 “信保护航”稳外贸行动。落实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政策,对投保企业保费给予扶持,进一步扩大出口信保覆盖面。

推广 “政府+银行+保险”合作模式,开辟理赔绿色通道,放宽

理赔条件,优先处理企业因疫情发生的理赔需求。通过在线会

议、网络培训、公众号发布等方式,联合举办系列海外重点市场

线上推介会和 “政+银+保”线上对接会。(责任单位:省商务

厅、中国信保河北分公司)

5.实施 “法律护航”稳外贸行动。组建涉外法律专家顾问

团队,根据企业需求开展 “一对一”国际经贸法律风险及合规评

估,帮助企业应对涉外仲裁、诉讼及反倾销等案件。帮助受疫情

影响的外贸企业申请办理不可抗力的事实性证明。开展线上涉外

法律知识培训,邀请涉外法律专家、外贸实务工作者,通过 “以

案说法”等方式组织2-3场外贸法律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线上

培训,增强企业应对能力和水平。(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贸

促会)

6.实施 “培训护航”稳外贸行动。由省商务厅会同河北省

进出口商会、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河北跨境电商培训基地等机

构,邀请跨境电商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组织开展 “万家企

业”跨境电商免费大培训活动,提升企业线上开拓市场的实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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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引导更多传统外贸企业通过触网上线开拓国际市场。(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

(三)实施重点领域突破行动,推动外贸发展提质增效。

7.实施重点企业突破行动。深入分析疫情对我省重点外贸

企业的影响,以进出口额1亿元以上企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重

点企业、国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的外贸企业为重点,全面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拓市场、抢订单、多出

口、快出口。(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8.实施重点行业突破行动。以机电、纺织、轻工、钢材、

医药化工、农产品、矿产品等行业为重点,分析各行业受疫情影

响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邀请国家进出口商会对把脉会诊,有针对

性的制定政策措施。(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各市政府、雄安新

区管委会)

9.实施重点市场突破行动。深入研究我省主要出口市场情

况,把握重点出口市场与疫情变化之间的规律,全面收集主要贸

易伙伴疫情发展变化、贸易管控措施的相关信息,利用门户网

站、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

企业重点开拓疫情防控好、经济恢复快的市场。(责任单位:省

商务厅)

(四)实施外贸新业态培育行动,增强外贸发展动力活力。

10.加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支持石家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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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雄安新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开展先行先试和制度创

新,加快建设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和线下电商产业园区平

台,促进产业集聚、主体集群、功能集成,增强示范引领和平台

载体作用,吸引更多传统企业触网上线。力争7月底前印发中国

(雄安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实施方案,年底前石家庄跨境电商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优化国际邮件互换局布局,加快石

家庄国际邮件互换局建设,力争10月底前投入运营。 (责任单

位:省商务厅、省邮政局、石家庄海关,石家庄、唐山市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

11.培育壮大跨境电商主体队伍。支持现有112家省级跨境

电子商务示范企业、21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14个跨

境电子商务园区完善配套服务,培育线上品牌,更好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充分发挥现有37个公共海外仓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完

善 “外贸基地 (园区、企业)+跨境电商+海外仓”发展模式。

积极开展省级跨境电商主体认定工作,新认定一批跨境电商示范

企业、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电商园区和公共海外仓。推动外贸基

地 (园区、企业)与中建材等央企海外仓对接,拓宽线上贸易渠

道。(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

12.推进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建设。支持石家庄、唐山、

廊坊、秦皇岛四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加快发展,开展 “网购

保税进口”(海关监管方式代码1210)业务,扩大线上进口。积

极争取国家支持将雄安新区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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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石家庄、廊坊、秦皇岛、

唐山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13.提升白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能级水平。加强海

关监管场站信息化、标准化建设,提高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

本。完善联网信息平台风险预警和价格审核功能,加强规范化管

理。加大招商推介力度,组织专题对接活动,积极引进服装纺

织、鞋帽、轻工工艺品等商品和商户,壮大主体队伍,扩大出口

规模。发挥白沟箱包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的 “窗口”作用,积

极探索 “河北名优特小商品+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发展模式,为

更多的 “河北造”小商品和更多企业开辟国际贸易渠道。(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石家庄海关、中国信保河北分公

司,保定市政府)

14.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加大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奖

励支持力度,支持佳佳供应链、河北辰邦、沧州新丝路、冀中能

源国际物流等综合服务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建

设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开展省级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认定工作,

通过自主培育、外贸企业和货运代理企业转型、有实力企业创

办,引进省外综合服务平台等方式,培育一批新的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延伸对外贸易价值

链。总结推广邯郸引进浙江子芮供应链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成功

经验,引导我省在其他省市设立的外贸窗口公司回归,促进外贸

进出口回流,扩大我省对外贸易规模。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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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场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省税务局、石家庄海关)

(五)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发展行动,提升加工贸易发展质量。

15.鼓励加工贸易产品内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加工贸

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内销,4月至年底暂免征收内销缓税利息,

降低企业内销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落实内销选择性征收关

税政策,将内销选择按进口料件或按成品缴纳关税试点的范围,

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石家庄海关、

省税务局)

16.推动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密切关注和跟进国家关于

“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类”

的相关政策进展,做好配套准备,确保第一时间在河北落实落

地。推动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优化,支持更多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延长产业链条,由加工组装向技术、品牌营销转变,提升加工贸

易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

(六)实施外贸平台提档升级行动,强化平台辐射带动作用。

17.推动综合保税区创新发展。推动石家庄、曹妃甸、廊

坊、秦皇岛4个综合保税区加快发展。积极争取设立雄安新区、

大兴机场和黄骅港综合保税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引进一

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外向型企业,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有效拉动外贸增长。支持石家庄和曹妃甸综合保税区开展跨境电

商线下自提业务,支持石家庄综合保税区依托钻石金伯利进程国

际证书制度指定口岸和进口药品口岸开展相关保税业务。推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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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综合保税区申请设立水果、种子种苗、食用水生动物、肉

类、冰鲜水产品等其他特殊商品进出口指定监管作业场地。(责

任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有关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

会)

18.加快外贸基地转型升级。以 “工业设计+外贸基地”为

抓手,推动石家庄市装备制造园区装备制造、霸州市特色定制家

具等19个国家级外贸基地做大做强,提升廊坊市电子信息、肃

宁县裘皮制品等52个省级外贸基地建设水平,加快永年紧固件、

曲阳雕刻制品等26个重点培育的出口聚集区发展。支持县域特

色产业外贸基地发展。鼓励我省县域特色产品优势明显的地区申

报省级、国家级外贸基地。对年度出口规模大、贡献大的外贸基

地予以财政奖补,用于支持各级外贸基地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提升服务功能,加快发展步伐。(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省财政厅,各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七)实施内外贸联动发展行动,提高企业利用两个市场能

力。

19.开展线上贸易促进活动。坚持 “以线上补线下”,充分

借助互联网平台,组织举办2-3场线上产需对接及展览活动,

帮助企业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20.组织参加好第128届广交会。全面总结第127届广交会

的经验,组织企业参加好拟于10月中下旬举办的128届广交会。

加大对参展企业的政策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参会企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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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支持,帮助企业拓展业务。争取更多贫困地区企业参展,做好

参展企业专题培训,力争更多出口成交。(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有关金融机构)

21.有序开展医疗物资出口。落实国家关于医疗物资出口的

政策措施,制定出台我省配套落实措施。发挥医疗物资出口工作

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及时解决医疗物资出口企业在境外认证、

货物通关、原料供应、物流运输、信贷融资等方面的困难。积极

向商务部报送符合国外标准认证或注册的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力

争更多生产企业进入商务部医疗物资出口 “白名单”,支持企业

在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医

疗物资出口。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商务部贸易发展局拟于下半年举

办的京津冀医疗物资线上展示对接活动,力争更多出口成交。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

22.支持外贸出口产品转内销。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制定支

持出口企业转内销的政策措施,推动国外断供产业链和优质消费

品国内替代。开展外贸企业供应链情况摸底调查,了解企业在原

材料、零配件进出口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支持企业发展 “同线

同标同质”产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实现内外销转型。开展产

需对接活动,指导受国外零配件断供影响的企业在国内省内寻找

替代产品,鼓励为国外生产配套零部件和中间品的企业为国内省

内相关企业提供配套。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台,依托各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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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购物节,设置外贸产品专区。鼓励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等级,

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实现优质消费品国内替代。(责任单位:省

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石

家庄海关)

23.组织企业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及早谋划、

精心筹办,帮助企业更好地和国外参展企业对接,扩大先进技术

装备和医疗器械、优质食品及农产品进口,优化进口商品结构,

促进进口市场多元化。(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24.加快布局一批港货精品店和进口商品营销中心。选择大

型商贸流通企业和高速公路经营企业为主体,以现有商场、超市

等单体店改造升级为重点,明确建设规范,优选承办企业和网点

地址,在各市和高速公路沿线加快谋划建设一批全球商品购物中

心、进口商品专卖店、港货店等进口商品营销中心 (商店),专

营进口商品,满足城乡居民对境外优质商品的消费需求。(责任

单位:省商务厅、石家庄海关、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

三、保障措施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

思维,把稳外贸作为落实中央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和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的重要工

作来抓,各地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强化

统筹协调,推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二是加强制度创新。各地各部门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8171—



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思路,

注重从制度层面破解企业面临的难题,以制度创新推动疑难问题

解决。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方式,加快退税进度。引导金融机构

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

继续挖掘通关便利化改革潜力,优化对外贸企业服务。加强与相

关国家沟通协调,畅通国际货运通道,开辟更多方便商务人员往

来的 “快捷通道”。

三是加强督导检查。各地各部门要综合运用定期调度、挂帐

督办、通报约谈、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对外贸恢复性增

长重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

到实效。

四是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利用各类宣传载体,面向

广大外贸企业,全方位、多形式、多角度进行政策解读、宣传报

道,切实提高政策的知晓度、应用度。深度挖掘工作亮点,总结

推广典型经验,强化舆论引导,营造浓厚氛围。

附件:1.河北省外贸恢复性增长年度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

工表

2.2020年拟组织参加的重点经贸对接活动表

—9171—



䱺
Ԭ

�

ෲ
Ӓ
ᄵ
ܱ

ূ
ܭ
ভ
ܙ
᫂
ࣲ
ए
ᛡ
ү
ᝠ
ѳ
᧘
ག
͊
Ҭ
Ѭ
ࢺ
᛫

ᓅ
ਭ

ѱ
㾷

Ա
ࣗ

ᐛ
֒


ᇯ

䍙
Ա

䜞
䰞

˄
а

˅
ᇎ

ᯭ
Ā

ৼ
㓯

ᒦ
㹼
ā

䘱
᭯

ㆆ
㹼
ࣘ

�
ᔰ

ኅ
Ā

ቿ
ሩ

ቿ
ā

㓯
к

᭯
ㆆ

ᇓ
䇢

䙊
䗷

㖁
㔌

ⴤ


ㅹ
ᯩ

ᔿ
ᇓ

Ր
䀓

䈫
ഭ

ᇦ
઼

ᡁ
ⴱ

߿
〾

䱽
䍩

ǃ
ׯ

࡙
䙊

ޣ
ǃ

㶽
䍴

᭟
ᤱ

ㅹ

᭯
ㆆ

᧚
ᯭ

Ǆ
൘

ⴱ
୶

࣑


䰘
ᡧ

㖁
ㄉ

ǃ
ཆ

䍨
ษ

䇝
ޜ

ޡ
ᴽ

࣑
ᒣ

ਠ
ǃ

⋣
े

ཆ
䍨

ᗞ
ؑ

ޜ

Շ
ਧ

ਁ
ᐳ

ᡈ
Ā
⯛

ā
ཆ
䍨

᭯
ㆆ

व
ˈ

ᔰ
䙊

᭯
ㆆ


䈒

⭥
䈍

ˈ
࣐

ᕪ
᭯

ㆆ
ᇓ

Ր
䀓

䈫
Ǆ

ⴱ
୶

࣑


�
ᔰ

ኅ
Ā

⛩
ሩ

⛩
ā

㓯
л

᭯
ㆆ

ᴽ
࣑

㔃
ਸ

ⴱ
亶

ሬ
व

㚄
ᑞ

ᢦ
ǃ

ⴱ
ᐲ

࠶
㓗

㋮
߶

ᑞ
ᢦ

઼
୶

࣑
㌫

㔏
ޕ

Ա
ᑞ

ᢦ
⍫

ࣘ
ˈ

ᔰ
ኅ

䘱

᭯
ㆆ

к
䰘

ᴽ
࣑

Ǆ


ᢈ
ཆ

䍨
Ա

ъ
ⴤ

ᣕ
㌫

㔏
ˈ

Ҷ
䀓

Ա
ъ

ഠ
䳮

ˈ
৺

ᰦ
ੁ

ഭ
ᇦ

৽
᱐

Ա

ъ
䇹

≲
Ǆ

ⴱ
୶

࣑


ˈ


ᐲ
᭯

ᓌ
ǃ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Ҽ

˅
ᇎ

ᯭ
Ā

᳆
Ա

ࣙ
Ա
ā

っ
ཆ

䍨
㹼
ࣘ

�
ᇎ

ᯭ
Ā

䠁
㶽

ᣔ
㡚

ā
っ

ཆ
䍨

㹼
ࣘ

࣐
ᕪ

о
䠁

㶽
ᵪ

ᶴ
ਸ


ˈ

啃
࣡


䠁

㶽
ᵪ

ᶴ
㩭

ᇎ


ޣ
᭯

ㆆ
ˈ

Ո
ݸ

᭟
ᤱ

ਇ
⯛

ᛵ
ᖡ

૽

䖳
䟽

ǃ
ᴹ

ࠪ
ਓ

䇒
অ

Ⲵ
ཆ

䍨
Ա

ъ
Ǆ

ࣘ
ᘱ

᪨
ᧂ

ཆ
䍨

Ա
ъ

㶽
䍴

䴰
≲

ˈ
৺

ᰦ
ੁ

䠁
㶽

ᵪ

ᶴ
᧘

䘱


অ
ˈ

䶒
ੁ

䟽
⛩

ൠ
४

ǃ
䟽

⛩
㹼

ъ
ǃ

䟽
⛩

Ա
ъ

㚄
ਸ

Ѯ
࣎

᭯
ㆆ

ᇓ
䇢

઼
䬦

Ա

ሩ
᧕

у
൪

⍫
ࣘ

Ǆ

ⴱ
୶

࣑


ǃ


ޣ
䠁

㶽
ᵪ

ᶴ

�
ᇎ

ᯭ
Ā

ؑ
؍

ᣔ
㡚

ā
っ

ཆ
䍨

㹼
ࣘ

ᔰ
䗏

⨶
䎄

㔯
㢢

䙊
䚃

ˈ
᭮

ᇭ
⨶

䎄
ᶑ

Ԧ
ˈ

Ո
ݸ

༴
⨶

Ա
ъ

ഐ
⯛

ᛵ
ਁ

⭏
Ⲵ

⨶
䎄

䴰
≲

Ǆ

䙊
䗷

൘
㓯

Պ
䇞

ǃ
㖁

㔌
ษ

䇝
ǃ

ޜ
Շ

ਧ
ਁ

ᐳ
ㅹ

ᯩ
ᔿ

ˈ
㚄

ਸ
Ѯ

࣎
㌫

ࡇ
⎧

ཆ
䟽

⛩
ᐲ

൪

㓯
к

᧘
ӻ

Պ
઼

Ā
᭯
�
䬦
�
؍

ā
㓯
к

ሩ
᧕

Պ
Ǆ

ⴱ
୶

࣑


ǃ
ѝ

ഭ
ؑ

؍
⋣

े

࠶
ޜ

ਨ

�
ᇎ

ᯭ
Ā

⌅
ᖻ

ᣔ
㡚

ā
っ

ཆ
䍨

㹼
ࣘ

㓴
ᔪ

⎹
ཆ

⌅
ᖻ

у
ᇦ

亮
䰞

ഒ
䱏

ˈ
ᑞ
ࣙ

Ա
ъ

ᓄ
ሩ

⎹
ཆ

Ԣ
㻱

ǃ
䇹
䇬

৺
৽

ٮ
䬰

ㅹ
Ṹ

Ԧ
Ǆ

ᑞ
ࣙ

ਇ
⯛

ᛵ
ᖡ

૽
Ⲵ

ཆ
䍨

Ա
ъ

⭣
䈧

࣎
⨶

н
ਟ

ᣇ
࣋

Ⲵ
һ

ᇎ
ᙗ

䇱
᰾

Ǆ
㓴

㓷
�
�
�
൪

ཆ

䍨
⌅

ᖻ
仾

䲙
䱢

㤳
઼

ҹ
ㄟ

䀓
ߣ

㓯
к

ษ
䇝

Ǆ

ⴱ
୶

࣑


ǃ
ⴱ

䍨
׳

Պ

—0271—



ᓅ
ਭ

ѱ
㾷

Ա
ࣗ

ᐛ
֒


ᇯ

䍙
Ա

䜞
䰞

�
ᇎ

ᯭ
Ā

ษ
䇝

ᣔ
㡚

ā
っ

ཆ
䍨

㹼
ࣘ

㓴
㓷

ᔰ
ኅ

Ā
з

ᇦ
Ա

ъ
ā

䐘
ຳ

⭥
୶

ݽ
䍩

བྷ
ษ

䇝
⍫

ࣘ
ˈ

ᨀ
ॷ

Ա
ъ

ᇎ


㜭
࣋

ˈ
ᕅ

ሬ

ᴤ
ཊ

Ր
㔏

ཆ
䍨

Ա
ъ

䙊
䗷

䀖
㖁

к
㓯

ᔰ
ᤃ

ഭ
䱵

ᐲ
൪

Ǆ
ⴱ
୶

࣑


˄
й

˅
ᇎ

ᯭ
䟽

⛩
亶

ฏ
ケ


ᐕ

〻

�
ᇎ

ᯭ
䟽

⛩
Ա

ъ
ケ


ᐕ

〻

␡
ޕ

࠶
᷀

⯛
ᛵ

ሩ
ᡁ

ⴱ
䟽

⛩
ཆ

䍨
Ա

ъ
Ⲵ

ᖡ
૽

ˈ
ޘ

䶒
Ҷ

䀓
Ա

ъ
⭏

ӗ
㓿

㩕
ѝ

Ⲵ
ഠ

䳮

઼
䰞

仈
ˈ

ᑞ
ࣙ

Ա
ъ

ᤃ
ᐲ

൪
ǃ

ᣒ
䇒

অ
ǃ

ཊ
ࠪ

ਓ
ǃ

ᘛ
ࠪ

ਓ
Ǆ

ⴱ
୶

࣑


ˈ


ᐲ
᭯

ᓌ
ǃ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ᇎ

ᯭ
䟽

⛩
㹼

ъ
ケ


ᐕ

〻

ԕ
ᵪ

⭥
ǃ

㓪
㓷

ǃ
䖫

ᐕ
ǃ

䫒
ᶀ

ǃ
५

㦟
ॆ

ᐕ
ǃ

ߌ
ӗ

૱
ǃ

ⸯ
ӗ

૱
ㅹ

㹼
ъ

Ѫ
䟽

⛩
ˈ

࠶

᷀


㹼
ъ

ਇ
⯛

ᛵ
ᖡ

૽
ᛵ

ߥ
઼

ᆈ
൘

Ⲵ
ഠ

䳮
ˈ

䚰
䈧

ഭ
ᇦ

䘋
ࠪ

ਓ
୶

Պ
ሩ

ᢺ
㜹

Պ
䇺

ˈ

ᴹ
䪸

ሩ
ᙗ

Ⲵ
ࡦ

ᇊ
᭯

ㆆ
᧚

ᯭ
Ǆ

ⴱ
୶

࣑


ǃ
ⴱ

ᐕ
ъ

઼
ؑ



ॆ


ˈ


ᐲ
᭯

ᓌ
ǃ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ᇎ

ᯭ
䟽

⛩
ᐲ

൪
ケ


ᐕ

〻

ޘ
䶒

᭦
䳶

ѫ
㾱

䍨
᱃

Չ
դ

⯛
ᛵ

ਁ
ኅ

ਈ
ॆ

ǃ
䍨

᱃
㇑

᧗
᧚

ᯭ
Ⲵ


ޣ

ؑ


ˈ
࡙

⭘
䰘

ᡧ

㖁
ㄉ

ǃ
ޜ

ޡ
ᴽ

࣑
ᒣ

ਠ
ǃ

ᗞ
ؑ

ޜ
Շ

ਧ
ㅹ


䚃

৺
ᰦ

ਁ
ᐳ

亴
䆖

ؑ


Ǆ
ⴱ
୶

࣑


˄
ഋ

˅
ᇎ

ᯭ
ཆ

䍨
ᯠ

ъ
ᘱ

ษ
㛢

ᐕ
〻

�
�

࣐
ᕪ

䐘
ຳ

⭥
ᆀ

୶
࣑

㔬

ਸ
䈅

傼
४

ᔪ
䇮

᭟
ᤱ

⸣
ᇦ

ᒴ
ǃ

ୀ
ኡ

ǃ
䳴

ᆹ
ᯠ

४
䐘

ຳ
⭥

ᆀ
୶

࣑
㔬

ਸ
䈅

傼
४

ᔰ
ኅ

ݸ
㹼

ݸ
䈅

઼
ࡦ

ᓖ

ࡋ
ᯠ

ˈ
࣐

ᘛ
ᔪ

䇮
䐘

ຳ
⭥

୶
㓯

к
㔬

ਸ
ᴽ

࣑
ᒣ

ਠ
઼

㓯
л

⭥
୶

ӗ
ъ

ഝ
४

ᒣ
ਠ

Ǆ
࣋

ҹ

�L
ᓅ

ࡽ
ঠ

ਁ
ѝ

ഭ
˄

䳴
ᆹ

ᯠ
४

˅
䐘

ຳ
⭥

୶
㔬

䈅
४

ᇎ
ᯭ

ᯩ
Ṹ

ˈ
ᒤ

ᓅ
ࡽ

⸣
ᇦ

ᒴ
䐘

ຳ
⭥

୶
㓯

к
㔬

ਸ
ᴽ

࣑
ᒣ

ਠ
к

㓯
䘀

㹼
Ǆ

࣐
ᘛ

⸣
ᇦ

ᒴ
ഭ

䱵
䛞

Ԧ
ӂ

ᦒ
ተ

ᔪ
䇮

Ǆ

ⴱ
୶

࣑


ǃ
ⴱ

䛞
᭯

ተ
ǃ

⸣

ᇦ
ᒴ

⎧
ޣ

ˈ
⸣

ᇦ
ᒴ

ǃ
ୀ

ኡ

ᐲ
᭯

ᓌ
ˈ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

ษ
㛢

༞
བྷ

䐘
ຳ

⭥
୶

ѫ

փ
䱏

Խ

᭟
ᤱ

⧠
ᴹ


㊫

䐘
ຳ

⭥
୶

ѫ
փ

ᴤ
ྭ

ਁ
ᥕ


⭘

ˈ
ᯠ

䇔
ᇊ

а
ᢩ

ޜ
ޡ

⎧
ཆ

ԃ
Ǆ

᧘
ࣘ

ཆ

䍨
ส

ൠ
˄

ഝ
४

ǃ
Ա

ъ
˅

о
ѝ

ᔪ
ᶀ

ㅹ
ཞ

Ա
⎧

ཆ
ԃ

ሩ
᧕

ˈ
ᤃ

ᇭ
㓯

к
䍨

᱃


䚃
Ǆ

ⴱ
୶

࣑


ǃ
ⴱ

䍒
᭯



�
�

᧘
䘋

䐘
ຳ

⭥
୶

䴦


䘋

ਓ
䈅

⛩
ᔪ

䇮

᭟
ᤱ

ഋ
њ

䐘
ຳ

⭥
୶

䴦


䘋
ਓ

䈅
⛩

࣐
ᘛ

ਁ
ኅ

ˈ
ᔰ

ኅ
Ā

㖁
䍝

؍
〾

䘋
ਓ

ā
˄

⎧
ޣ

ⴁ

㇑
ᯩ
ᔿ

ԓ
⸱

�
�
�
�˅

ъ
࣑
Ǆ
〟

ᶱ
ҹ

ਆ
ഭ

ᇦ
ሶ

䳴
ᆹ

ᯠ
४

㓣
ޕ

䐘
ຳ

⭥
୶

䴦


䘋
ਓ

Ⲵ

䈅
⛩

㤳
ത

Ǆ

ⴱ
୶

࣑


ǃ
⸣

ᇦ
ᒴ

⎧
ޣ

ˈ

⸣
ᇦ

ᒴ
ǃ

ᓺ
ൺ

ǃ
〖

ⲷ
ዋ

ǃ

ୀ
ኡ

ᐲ
᭯

ᓌ
ˈ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

ᨀ
ॷ

ⲭ
⋏

㇡
व

ᐲ
൪

䟷

䍝
䍨

᱃
ᯩ

ᔿ
䈅

⛩
㜭

㓗

≤
ᒣ

࣐
ᕪ

⎧
ޣ

ⴁ
㇑

൪
ㄉ

ؑ


ॆ
ǃ

ḷ
߶

ॆ
ᔪ

䇮
ˈ

ழ
㚄

㖁
ؑ


ᒣ

ਠ
仾

䲙
亴

䆖
઼

ԧ
Ṭ

ᇑ

Ṩ
࣏

㜭
Ǆ

࣐
བྷ

ᤋ
୶

᧘
ӻ

࣋
ᓖ

ˈ
ᕅ

䘋
ᴤ

ཊ
䟷

䍝
୶

ǃ


䍗
୶

ˈ
༞

བྷ
ѫ

փ
䱏

Խ
Ǆ

ⴱ
୶

࣑


ǃ
ⴱ

䍒
᭯


ǃ

⸣

ᇦ
ᒴ

⎧
ޣ

ǃ
ѝ

ഭ
ؑ

؍
⋣

े

࠶
ޜ

ਨ
ˈ

؍
ᇊ

ᐲ
᭯

ᓌ

—1271—



ᓅ
ਭ

ѱ
㾷

Ա
ࣗ

ᐛ
֒


ᇯ

䍙
Ա

䜞
䰞

�
�

ษ
㛢

ཆ
䍨

㔬
ਸ

ᴽ
࣑

Ա

ъ

࣐
བྷ

ሩ
ཆ

䍨
㔬

ਸ
ᴽ

࣑
Ա

ъ
Ⲵ

྆
࣡

᭟
ᤱ

࣋
ᓖ

Ǆ
᭟
ᤱ

⧠
ᴹ

㔬
ਸ

ᴽ
࣑

Ա
ъ

ڊ
བྷ

ڊ
ᕪ

ˈ

᭟
ᤱ

ཆ
䍨

㔬
ਸ

ᴽ
࣑

Ա
ъ

ᔪ
䇮

ؑ


ॆ
㔬

ਸ
ᴽ

࣑
ᒣ

ਠ
Ǆ

ᔰ
ኅ

ⴱ
㓗

ཆ
䍨

㔬
ਸ

ᴽ
࣑

Ա

ъ
䇔

ᇊ
ᐕ


ˈ

ษ
㛢

а
ᢩ

ᯠ
Ⲵ

ཆ
䍨

㔬
ਸ

ᴽ
࣑

Ա
ъ

ˈ
ᕅ

ሬ
ᡁ

ⴱ
൘

ަ
Ԇ

ⴱ
ᐲ

䇮
・

Ⲵ

ཆ
䍨

デ
ਓ

ޜ
ਨ

എ
ᖂ

Ǆ

ⴱ
୶

࣑


ǃ
ⴱ
ᐲ

൪
ⴁ

㇑
ተ

ǃ

⋣
े

䬦
؍

ⴁ
ተ

ǃ
ⴱ
〾

࣑
ተ

ǃ

⸣
ᇦ

ᒴ
⎧

ޣ

˄
ӄ

˅
ᇎ

ᯭ
࣐

ᐕ
䍨

᱃
䖜

ර
ਁ

ኅ
䇑

ࡂ

�
�

啃
࣡

࣐
ᐕ

䍨
᱃

ӗ
૱



䬰

᤹
➗

ഭ
ᇦ

㔏
а

䜘
㖢

ˈ
ሩ

࣐
ᐕ

䍨
᱃

؍
〾

ᯉ
Ԧ

ᡆ
ࡦ

ᡀ
૱


䬰

ˈ
�L

㠣
ᒤ

ᓅ
Ჲ

ݽ
ᖱ

᭦


䬰
㕃

〾
࡙


ˈ

䱽
վ

Ա
ъ


䬰

ᡀ
ᵜ

ˈ
㕃

䀓
Ա

ъ
䍴

䠁


࣋
Ǆ

㩭
ᇎ


䬰

䘹
ᤙ

ᙗ

ᖱ
᭦

ޣ
〾

᭯
ㆆ

ˈ
ሶ


䬰

䘹
ᤙ

᤹
䘋

ਓ
ᯉ

Ԧ
ᡆ

᤹
ᡀ

૱
㕤

㓣
ޣ

〾
䈅

⛩
Ⲵ

㤳
ത

ˈ
ᢙ

བྷ

ࡠ
ᡰ

ᴹ
㔬

ਸ
؍

〾
४

Ǆ

ⴱ
䍒

᭯


ǃ
⸣

ᇦ
ᒴ

⎧
ޣ

ǃ

ⴱ
〾

࣑
ተ

�
�

᧘
ࣘ

࣐
ᐕ

䍨
᱃

儈
䍘

䟿

ਁ
ኅ

᧘
ࣘ

࣐
ᐕ

䍨
᱃

ӗ
ъ

㔃
ᶴ

Ո
ॆ

ˈ
᭟

ᤱ
ᴤ

ཊ
Ա

ъ
ᔰ

ኅ
࣐

ᐕ
䍨

᱃
ˈ

ᔦ
䮯

ӗ
ъ

䬮
ᶑ

ˈ

⭡
࣐

ᐕ
㓴

㻵
ੁ

ᢰ
ᵟ

ǃ
૱

⡼
㩕

䬰
䖜

ਈ
ˈ

ᨀ
ॷ

࣐
ᐕ

䍨
᱃

ᢰ
ᵟ

ਜ਼
䟿

઼
䱴

࣐
٬

Ǆ
ⴱ
୶

࣑


ǃ
ⴱ

ਁ
ኅ

᭩
䶙

င

˄
ޝ

˅
ᇎ

ᯭ
ཆ

䍨
ᒣ

ਠ
ᨀ

ẓ
ॷ

㓗
㹼

ࣘ

�
�

᧘
ࣘ

㔬
ਸ

؍
〾

४
ࡋ

ᯠ

ਁ
ኅ

᧘
ࣘ

�
њ

㔬
ਸ

؍
〾

४
࣐

ᘛ
ਁ

ኅ
Ǆ

〟
ᶱ

ҹ
ਆ

䇮
・

䳴
ᆹ

ᯠ
४

ǃ
བྷ

ޤ
ᵪ

൪
઼

哴
債



㔬
ਸ

؍
〾

४
Ǆ

࣐
ᘛ

ᕅ
䘋

а
ᢩ

䗀
ሴ

ᑖ
ࣘ

㜭
࣋

ᕪ
Ⲵ

ཆ
ੁ

ර
Ա

ъ
Ǆ

᭟
ᤱ

⸣
ᇦ

ᒴ
઼

ᴩ

ླ
⭨

㔬
ਸ

؍
〾

४
ᔰ

ኅ
䐘

ຳ
⭥

୶
㓯

л
㠚

ᨀ
ъ

࣑
ˈ

᭟
ᤱ

⸣
ᇦ

ᒴ
㔬

ਸ
؍

〾
४


ᢈ

䫫

⸣
䠁

՟
࡙

䘋
〻

ഭ
䱵

䇱
Җ

ࡦ
ᓖ

ᤷ
ᇊ

ਓ
የ

઼
䘋

ਓ
㦟

૱
ਓ

የ
ᔰ

ኅ


ޣ
؍

〾
ъ

࣑
Ǆ

᧘

ࣘ
ᴹ

ᶑ
Ԧ

Ⲵ
㔬

ਸ
؍

〾
४

⭣
䈧

䇮
・

≤
᷌

ǃ


ᆀ


㤇
ǃ

伏
⭘

≤
⭏

ࣘ
⢙

ǃ
㚹

㊫
ǃ

ߠ

勌
≤

ӗ
૱

ㅹ
ަ

Ԇ
⢩

↺
୶

૱
䘋

ࠪ
ਓ

ᤷ
ᇊ

ⴁ
㇑


ъ

൪
ൠ

Ǆ

ⴱ
୶

࣑


ǃ
⸣

ᇦ
ᒴ

⎧
ޣ

ˈ

ᴹ
ޣ

ᐲ
᭯

ᓌ
ǃ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

࣐
ᘛ

ཆ
䍨

ส
ൠ

䖜
ර

ॷ

㓗

᧘
ࣘ

ഭ
ᇦ

㓗
ཆ

䍨
ส

ൠ
ڊ

བྷ
ڊ

ᕪ
ˈ

ᨀ
ॷ

ⴱ
㓗

ཆ
䍨

ส
ൠ

ᔪ
䇮

≤
ᒣ

Ǆ
啃

࣡
ᡁ

ⴱ
৯

ฏ

⢩
㢢

ӗ
૱

Ո
࣯

᰾
ᱮ

Ⲵ
ൠ

४
⭣

ᣕ
ⴱ

㓗
ǃ

ഭ
ᇦ

㓗
ཆ

䍨
ส

ൠ
Ǆ

ሩ
ᒤ

ᓖ
ࠪ

ਓ
㿴

⁑
བྷ

ǃ

䍑
⥞

བྷ
Ⲵ

ཆ
䍨

ส
ൠ

Ҹ
ԕ

䍒
᭯

྆
㺕

ˈ
⭘

Ҿ
᭟

ᤱ


㓗
ཆ

䍨
ส

ൠ
䘋

а
↕

࣐
ᕪ

ޜ
ޡ

ᴽ

࣑
ᒣ

ਠ
ᔪ

䇮
ˈ

ᨀ
ॷ

ᴽ
࣑

࣏
㜭

Ǆ

ⴱ
୶

࣑


ǃ
ⴱ

䍒
᭯


ˈ



ᐲ
᭯

ᓌ
ǃ

䳴
ᆹ

ᯠ
४

㇑
င

Պ

˄
г

˅
ᇎ

ᯭ


ཆ
䍨

㚄
ࣘ

ਁ
ኅ

䇑
ࡂ

—2271—



ᓅ
ਭ

ѱ
㾷

Ա
ࣗ

ᐛ
֒


ᇯ

䍙
Ա

䜞
䰞

�
�

ᔰ
ኅ

㓯
к

䍨
᱃

׳
䘋

⍫

ࣘ

ඊ
ᤱ

Ā
ԕ

㓯
к

㺕
㓯

л
ā

ˈ
㓴

㓷
Ѯ

࣎
�
�
�
൪

㓯
к

ӗ
䴰

ሩ
᧕

৺
ኅ

㿸
⍫

ࣘ
ˈ

ᑞ
ࣙ

Ա

ъ
ᔰ

ᤃ
ཊ

ݳ
ॆ

ഭ
䱵

ᐲ
൪

Ǆ
ⴱ
୶

࣑


�
�

㓴
㓷
৲
࣐
ྭ
ㅜ

��
�
ቺ
ᒯ

Ӕ
Պ

㓴
㓷
Ա

ъ
৲

࣐
ྭ

ᤏ
Ҿ

�
�L

ѝ
л

ᰜ
Ѯ

࣎
Ⲵ

�
�
�
ቺ

ᒯ
Ӕ

Պ
Ǆ
࣐

བྷ
ሩ

৲
ኅ

Ա
ъ

Ⲵ
᭯

ㆆ
᭟

ᤱ
ˈ

啃
࣡

䠁
㶽

ᵪ
ᶴ

࣐
བྷ

ሩ
৲

Պ
Ա

ъ
Ⲵ

ؑ
䍧

᭟
ᤱ

ˈ
ᑞ

ࣙ
Ա

ъ
ᤃ

ኅ
ъ

࣑
Ǆ

ڊ

ྭ
৲

ኅ
Ա

ъ
у

仈
ษ

䇝
ˈ

࣋
ҹ

ᴤ
ཊ

ࠪ
ਓ

ᡀ
Ӕ

Ǆ

ⴱ
୶

࣑


ˈ
ᴹ

ޣ
䠁

㶽
ᵪ

ᶴ

�
�

ᴹ
ᒿ

ᔰ
ኅ

५
⯇

⢙
䍴

ࠪ

ਓ

৺
ᰦ

䀓
ߣ

५
⯇

⢙
䍴

ࠪ
ਓ

Ա
ъ

൘
ຳ

ཆ
䇔

䇱
ǃ

䍗
⢙

䙊
ޣ

ǃ


ᯉ


ᓄ
ǃ

⢙
⍱

䘀
䗃

ǃ

ؑ
䍧

㶽
䍴

ㅹ
ᯩ

䶒
Ⲵ

ഠ
䳮

Ǆ
〟

ᶱ
ੁ

୶
࣑

䜘
ᣕ

䘱
ㅖ

ਸ
ഭ

ཆ
ḷ

߶
䇔

䇱
ᡆ

⌘


Ⲵ
䱢

⯛

⢙
䍴

⭏
ӗ

Ա
ъ

ˈ
࣋

ҹ
ᴤ

ཊ
⭏

ӗ
Ա

ъ
䘋

ޕ
୶

࣑
䜘

५
⯇

⢙
䍴

ࠪ
ਓ

Ā
ⲭ


অ
ā

Ǆ

ⴱ
୶

࣑


ǃ
ⴱ
ਁ

ኅ
᭩

䶙
င

ǃ

ⴱ
ᐕ

ъ
઼

ؑ


ॆ


ǃ
ⴱ

ᐲ

൪
ⴁ

㇑
ተ

ǃ
ⴱ

㦟
ⴁ

ተ

�
�

᭟
ᤱ

ཆ
䍨

ࠪ
ਓ

ӗ
૱

䖜


䬰

᤹
➗

ഭ
ᇦ

㔏
а

䜘
㖢

ˈ
ࡦ

ᇊ
᭟

ᤱ
ࠪ

ਓ
Ա

ъ
䖜


䬰

Ⲵ
᭯

ㆆ
᧚

ᯭ
Ǆ

ᔰ
ኅ

ཆ
䍨

Ա
ъ



ᓄ
䬮

ᛵ
ߥ

᪨
ᓅ

䈳
ḕ

ˈ
ᔰ

ኅ
ӗ

䴰
ሩ

᧕
⍫

ࣘ
Ǆ

᭟
ᤱ

Ա
ъ

ਁ
ኅ

Ā
਼

㓯
਼

ḷ
਼

䍘
ā

ӗ

૱
ˈ

啃
࣡

ཆ
䍨

Ա
ъ

ሩ
᧕

⭥
୶

ᒣ
ਠ

Ǆ
啃

࣡
Ա

ъ
ᨀ

ॷ
ӗ

૱
䍘

䟿
઼

ㅹ
㓗

ˈ
┑

䏣
ഭ



ᐲ
൪

䴰
≲

Ǆ

ⴱ
୶

࣑


ǃ
ⴱ
ਁ

ኅ
᭩

䶙
င

ǃ

ⴱ
ᐲ

൪
ⴁ

㇑
ተ

ǃ
ⴱ

ᐕ
ъ

઼

ؑ


ॆ


ǃ
⸣

ᇦ
ᒴ

⎧
ޣ

�
�

㓴
㓷

Ա
ъ

৲
࣐

ㅜ
й

ቺ

ѝ
ഭ

ഭ
䱵

䘋
ਓ

ঊ
㿸

Պ

ᑞ
ࣙ

Ա
ъ

ᴤ
ྭ

ൠ
઼

ഭ
ཆ

৲
ኅ

Ա
ъ

ሩ
᧕

ˈ
ᢙ

བྷ
ݸ

䘋
ᢰ

ᵟ
㻵

༷
઼

५
⯇

ಘ
Ỡ

ǃ
Ո

䍘

伏
૱

৺
ߌ

ӗ
૱

䘋
ਓ

Ǆ
ⴱ
୶

࣑


�
�

࣐
ᘛ

ᐳ
ተ

а
ᢩ


䍗

㋮

૱
ᓇ

઼
䘋

ਓ
୶

૱
㩕

䬰

ѝ
ᗳ

ԕ
⧠

ᴹ
୶

൪
ǃ

䎵
ᐲ

ㅹ
অ

փ
ᓇ

᭩
䙐

ॷ
㓗

Ѫ
䟽

⛩
ˈ

൘


ᐲ
઼

儈
䙏

ޜ
䐟

⋯
㓯

࣐
ᘛ

䈻

ࡂ
ᔪ

䇮
а

ᢩ
ޘ

⨳
୶

૱
䍝

⢙
ѝ

ᗳ
ǃ

䘋
ਓ

୶
૱

у
আ

ᓇ
ǃ


䍗

ᓇ
ㅹ

䘋
ਓ

୶
૱

㩕
䬰

ѝ

ᗳ
˄

୶
ᓇ

Ǆ˅

ⴱ
୶

࣑


ǃ
⸣

ᇦ
ᒴ

⎧
ޣ

ǃ

ⴱ
Ӕ

䙊
䘀

䗃


ǃ
ⴱ

ᐲ
൪

ⴁ

㇑
ተ

—3271—



䱺
Ԭ

�

��
��ࣲ

લ
ጸ
ጻ
Ԡ
ҫ
ᄊ
᧘
ག
ፃ

ࠫ
ଌ
ำ
ү
᛫

ᓅ
ਭ

ኋ
Ր


〦

Ѵ
ࣔ

ᰬ
䰪

ѱ
㾷

⍱
ࣞ

�
ѝ
ഭ

g
ᓺ
ൺ

ഭ
䱵

㓿
䍨

⍭
䈸

Պ
�L

�
�
ᰕ

〟
ᶱ

㓴
㓷

ཆ
䍨

Ա
ъ

৲
࣐

བྷ
Պ

Ѯ
࣎

Ⲵ
Ā

⋣
े

ⴱ
⢩

㢢
ߌ

ӗ
૱

৺
ߌ

ъ
ᵪ

Ỡ
䟷

䍝
ሩ

᧕
Պ
ā̍

ᔰ
ኅ
Ā
а

ሩ
а

āĀ
а

ሩ
ཊ

ā
ӂ

ࣘ
⍭

䈸
Ǆ
৲

࣐
བྷ

Պ
㖁

к
㲊

ᤏ
ኅ

侶
Ⲵ

ኅ

㿸
ኅ

⽪
⍫

ࣘ
ˈ

ᇎ
⧠

৲
ኅ

୶
о

䟷
䍝

୶
ӂ

ࣘ
ሩ

᧕
Ǆ

�
ㅜ

�
�
�
ቺ
㖁

к
ᒯ

Ӕ
Պ

�L
�
�
ᰕ

�

�
�
ᰕ

〟
ᶱ
㓴

㓷
ཆ

䍨
Ա

ъ
৲

࣐
བྷ

Պ
Ѯ

㹼
Ⲵ

㖁
к

᧘
ӻ
ǃ


䟷
ሩ

᧕
ǃ
൘

㓯
⍭

䈸
ㅹ

⍫
ࣘ

Ǆ

ڊ
ྭ

৲
ኅ

Ա
ъ

у
仈

ษ
䇝

ᨀ̍
ॷ

㓯
к

ኅ
⽪

઼
ⴤ


㩕

䬰
㜭

࣋
̍࣋
ҹ

ᴤ
ཊ

ࠪ
ਓ

ᡀ

Ӕ
Ǆ

�
ㅜ

�
�
�
ቺ
ᒯ

Ӕ
Պ

�
�L

ѝ
л
ᰜ

࣐
བྷ

ሩ
৲

ኅ
Ա

ъ
Ⲵ

᭯
ㆆ

᭟
ᤱ

ˈ
啃

࣡
䠁

㶽
ᵪ

ᶴ
࣐

བྷ
ሩ

৲
Պ

Ա
ъ

Ⲵ
ؑ

䍧
᭟

ᤱ
ˈ

ᑞ
ࣙ

Ա
ъ

ᤃ
ኅ

ъ
࣑

Ǆ

�
ㅜ
й

ቺ
ѝ

ഭ
ഭ

䱵
䘋

ਓ
ঊ

㿸
Պ

�
�L

�
ᰕ
�
�
�
ᰕ

ڊ
ྭ

ᤋ
ኅ

ᤋ
୶

ᐕ


ᑞ̍
ࣙ

Ա
ъ

ᴤ
ྭ

ൠ
઼

ഭ
ཆ

৲
ኅ

Ա
ъ

ሩ
᧕

ᢙ̍
བྷ

ݸ
䘋

ᢰ
ᵟ

㻵
༷

઼
५

⯇
ಘ

Ỡ
ǃ

Ո
䍘

伏
૱

৺
ߌ

ӗ
૱

䘋
ਓ

ˈ
Ո

ॆ
䘋

ਓ
୶

૱
㔃

ᶴ
Ǆ

�
Ā

Ӝ
⍕

ް
ā
५
⯇

⢙
䍴

㓯
к

ኅ
⽪

ሩ
᧕

⍫
ࣘ

л
ॺ

ᒤ
ᵜ
⅑

⍫
ࣘ

⭡
୶

࣑
䜘

䍨
᱃

ਁ
ኅ

ተ
⢥

ཤ
㓴

㓷
ѫ̍
㾱

ᱟ
᧘

䘋
Ӝ

⍕
ް

ൠ
४

५
⯇

⢙
䍴

Ա
ъ

о
ഭ

ཆ
䟷

䍝
୶

䘋
㹼

㓯
к

⍭
䈸

ሩ
᧕

Ǆ

�
Ā

⋣
े


Ո
⢩

ሿ
୶
૱
�
ᐲ

൪
䟷

䍝
䍨

᱃
ᯩ

ᔿ
ā
у
仈

ሩ
᧕

⍫
ࣘ

�L
〟

ᶱ
ᕅ

䘋
ᴽ

㻵
㓪

㓷
ǃ
䶻

ᑭ
ǃ
䖫

ᐕ
ᐕ

㢪
૱

ㅹ
୶

૱
઼

୶
ᡧ

Ѫ̍
ᴤ
ཊ

Ⲵ
Ā
⋣

े
䙐

ā

ሿ
୶

૱
઼

ᴤ
ཊ

Ա
ъ

ᔰ
䗏

ഭ
䱵

䍨
᱃


䚃

Ǆ

�
䐘

ຳ
⭥

୶
Ա

ъ
䎤

␡
ൣ

ǃ
ᆱ

⌒
ǃɕ

ᐎ
ǃ

䜁
ᐎ

ሩ
᧕

㘳
ሏ

⍫
ࣘ

л
ॺ

ᒤ
ṩ
ᦞ

⯛
ᛵ

䱢
᧗

ᖒ
࣯

ˈ
㓴
㓷

䐘
ຳ

⭥
୶

㔬
䈅

४
Ա

ъ
䎤

␡
ൣ

ǃ
ᆱ
⌒

ǃ
ᶝ
ᐎ

ǃ
䜁
ᐎ

ㅹ
ൠ

ሩ
᧕

㘳
ሏ

ˈ
ᆖ

Ґ
㓿

傼
ˈ

ᔰ
ኅ

ሩ
᧕

⍫
ࣘ

Ǆ

—4271—



ᓅ
ਭ

ኋ
Ր


〦

Ѵ
ࣔ

ᰬ
䰪

ѱ
㾷

⍱
ࣞ

�
㔬

ਸ
؍

〾
४

ᤋ
୶

ᕅ
䍴

у
仈

ሩ
᧕

⍫

ࣘ
л
ॺ

ᒤ
〟
ᶱ

㓴
㓷

ཆ
䍨

Ա
ъ

о
㔬

ਸ
؍

〾
४

䘋
㹼

ሩ
᧕

⍭
䈸

ᑞ̍
ࣙ

㔬
ਸ

؍
〾

४
ᕅ

ޕ
ᴤ

ཊ

ཆ
ੁ

ර
Ա

ъ

�
䠁
㶽

ᣔ
㡚

っ
ཆ

䍨
㌫

ࡇ
ሩ

᧕
⍫

ࣘ
�L

�
�
�L

к
ॺ

ᒤ
ˈ

㓴
㓷

⸣
ᇦ

ᒴ
ǃ

ୀ
ኡ

ǃ
؍

ᇊ
ǃ

ᓺ
ൺ

ǃ
〖

ⲷ
ዋ

ㅹ
䟽

⛩
ൠ

४
у

൪
ሩ

᧕
˗

л
ॺ

ᒤ
ˈ

㓴
㓷

ᵪ
⭥

ǃ
㓪

㓷
ǃ

५
㦟

ǃ
䫒

䫱
ㅹ

䟽
⛩

㹼
ъ

у
൪

ሩ
᧕

Ǆ

�
�

ؑ
؍

ᣔ
㡚

っ
ཆ

䍨
㌫

ࡇ
ሩ

᧕
⍫

ࣘ
�L

�
�
�L

Ѯ
࣎

й
൪

⎧
ཆ

䟽
⛩

ᐲ
൪

㖁
к

᧘
ӻ

Պ
Ǆ

—5271—



河北自贸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序推进自贸

试验区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通知

冀自贸办字〔2020〕1号

各片区管委会:

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序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发

展各项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积极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各片

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工作安排,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加强组

织领导,夯实工作责任,精心安排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要积极支持区内企业复工复产。

指导企业制定疫情应对工作方案,协助企业采购口罩、护目镜和

消毒药品等必要防护物资,严格做好内部防控。精准摸排发布企

业用工信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促进劳动力供需对接。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加大用地、用工、水电等要素保障力度。建立完善企业

诉求响应机制,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

题。

二、加强工作谋划和政策研究,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一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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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谋划重点工作。各片区要结合总体方案、河北自贸试验区

2020年工作要点和各片区制度创新任务落实,认真研究片区

2020年度重点工作,深入分析疫情对片区制度创新、进出口、

招商引资和企业生产经营等造成的影响,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应

对措施,最大限度减小疫情对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影

响,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二是加强政策研究学习。要组织相

关人员加强案头调研工作,通过电话沟通、网络学习等方式,深

入学习借鉴其他自贸试验区先进经验做法,深入了解区内企业在

制度创新方面的诉求和 “堵点”“痛点”,为下一步制度创新工作

明确方向。三是建立完善制度创新工作台账。逐项明确192项共

性制度创新清单和各片区个性制度创新清单的工作责任、保障措

施和完成时限,确保制度创新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四是认真研提

重点领域制度创新方向。围绕自身功能定位和产业特色,研究提

出投资、贸易、金融、生物医药、数字贸易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

制度创新方向,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改革探索,为下一步形

成具有较强复制推广价值的制度创新成果或最佳实践案例打下良

好基础。

三、创新优化招商引资方式,提升招商工作实效。一是大力

开展线上招商活动。针对当前人员流动受阻等难题,发挥互联网

平台优势,围绕重点招商产业、重点招商区域,借助境外招商渠

道,谋划实施一系列线上招商活动,大力推行线上 “不见面”对

接洽谈。通过云端线上的方式,改 “面对面”交流为 “屏对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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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争取达成一批初步合作意向,为疫情结束后的项目实地对

接打下基础。二是认真做好线下招商活动前期准备工作。精心谋

划一批疫情过后的线下招商推介活动,认真做好活动的前期联络

筹备工作,充分利用电话、微信、视频等线上渠道,不间断加强

与客商的沟通对接,储备一批项目和客商资源。三是紧盯项目签

约落地。对于前期招商推介活动签订的项目协议,要建立完善重

大招商项目领办代办盯办服务制度,逐个建立台账、挂账督办,

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推进计划、一抓到

底,直至项目落地。四是加大线上宣传推介力度。要充分利用

“河北自贸试验区”官网、公众号以及网络、微信、报纸、电视、

电台等各种媒介,通过开辟专栏、专家访谈、连续报道、深度解

读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地宣传报道河北自贸试验区的产

业特点、制度优势、创新任务和工作成效,真正打响河北自贸试

验区的品牌。

四、加大政策帮扶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要认真

落实帮扶政策。近期省委省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市制定下发了

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财政、金融、税收、社保、信贷、房租等

各方面帮助企业纾难解困。各片区要切实做好落地实施工作,积

极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相关政策,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担,减少疫

情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对于区内外贸、外资企业,要协调有关部

门及时拨付信保补助资金,优先处理因疫情发生的理赔需求;协

助企业办理不可抗力证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积极协调金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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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加大外贸、外资企业信贷供给,解决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支持

企业实施稳岗就业政策,对不裁员或少裁员企业实行 “一企一

策”精准服务。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加

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力推行网上办、电话办、邮递

办等 “不见面”审批方式,力争尽快形成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

深入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切实解决 “准入不准营”问

题,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认真做好第一批下放省级

经济管理权限的承接工作,研究提出下一批权限下放需求清单。

高标准建设完善政务服务中心,深入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和审批服

务标准化,进一步优化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

各片区管委会要切实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加强组织领导,

夯实工作责任,创新工作方法,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的同时,统筹做好

自贸试验区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切实采取务实管用措施,加大对

片区内企业帮扶力度;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积极推动市场主体快

速增长;大力推动制度创新,尽快形成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

创新成果和最佳实践案例,努力为全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作出河北

贡献。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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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石家庄海关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应对疫情影响

促进外贸稳增长的26条具体措施》的通知

石关党委〔2020〕6号

机关各部门、单位,各隶属海关: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决落实总署党委工作要求,按照 《中共海关总署委员会关于印

发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署党发 〔2020〕11号)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支

持企业复工达产、促进河北外贸稳增长,结合关区实际和地方政

府、企业需求,关党委研究制定了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贸

稳增长的26条具体措施》(以下简称 《具体措施》,详见附件),

现印发你们,并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担当,在认真落实总署、总关各

项防控措施,有效防止疫情通过口岸蔓延扩散的同时,统筹推进

促进外贸稳增长等其他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努力把疫情影响降

到最低,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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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措施》是我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

细总署党委工作部署的实际行动,是面向广大企业和人民群众的

庄严承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抓好组织实施,马上就办、真抓实

干,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工作中遇到的需要上级研究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向

总关报告。

三、机关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和对各隶属海关的业务

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四、机关各有关部门和隶属海关在实施 《具体措施》的过程

中要强化成效评估,要切实加大对 《具体措施》及落实成效的新

闻宣传力度,增强市场信心,形成良好舆论氛围。

特此通知。

2020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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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

外贸稳增长的26条具体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实总署党委工作部署,按照 《中共海关总署委员会关于印发

<关于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十条措施>的通知》(署党

发 〔2020〕11号)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支持企

业复工达产、促进河北外贸稳增长,结合关区实际和地方政府、

企业需求,现制定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大支持力度,缓解企业经营困难

1.简化企业注册登记或备案手续。对企业注册信息发生变更

的,除企业名称需要通过网上提交变更申请外,其他注册信息暂无

需申请变更,待疫情结束后再行办理相关手续。企业注册或企业名

称变更提交 《报关单位情况登记表》,可以事先通过中国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标准版 (https://www.singlewindow.cn)或 “互联网

+海关”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http://online.customs.gov.cn)

提交电子申请。(责任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2.延长税款缴款期限,优化税收征管方式。对2020年1月

申报的汇总征税报关单,延期至2月24日前完成应纳税款的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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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电子支付。对于缴款期限届满日在2020年2月3日至河北省

人民政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确定并公布的复

工日期期间内的税款缴款书,可顺延至复工之日后15日内缴纳

税款。采用电子数据交换办理汇总征税保函、关税保证保险备

案,对需验核正本的征税要素关税保证保险,纳税人可在海关确

认保单信息后,以邮寄方式递交保单正本,凭保单正本图片和邮

寄单据图片先行办理担保通关手续。(责任处室:关税处,完成

时限:立即执行)

3.支持防控疫情物资免税进口。对符合政策规定的进口捐

赠疫情防控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对河

北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直接用于疫情防控的物资免征进

口关税。对按规定提交纸质材料的,减免税申请人可通过 “单一

窗口”“互联网+海关”无纸申报方式提交申请和随附单证电子

数据。(责任处室:关税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4.精简加工贸易业务手续。企业可以通过金关二期加工贸

易管理系统向海关上传相关单证,申请办理手 (账)册设立、变

更、核销等手续,需要现场海关验核收取的纸本单证,可以延期

至疫情结束后再提供。取消备案资料库、深加工结转事前申请、

余料结转加工风险担保金征收等手续,允许按月度集中办理加工

贸易货物内销手续。鼓励企业通过互联网公开拍卖边角废料和副

产品等保税货物,简化拍卖手续,降低拍卖成本,扩大拍卖收

益。(责任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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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化便捷企业认证服务。除总署明确情形外,对于涉及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进出口以及报关等高级认证和一般认证企业

均不开展实地重新认证。支持涉及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和进出

口企业申请 AEO认证,实行优先受理申请,优先开展信用培

育,优先开展认证便利化措施。(责任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

立即执行)

6.建立关企 “一对一”帮扶联系机制。扩大企业协调员工

作对象范围,由高级认证企业扩大到关区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

或进出口企业。建立关企 “一对一”联系机制,及时推送海关最

新政策、法律法规,协调解决企业办理海关业务疑难问题,支持

扩大进出口的同时,积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根据国内疫情防控需

求,将产品由出口转为内销并提供政策便利。(责任处室:企管

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二、加快验放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

7.随到随验、快速验放。优先保障重点物资口岸查验,对

企业生产急需进口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复工复产物资,无需企

业书面申请,优先安排,第一时间按照布控查验指令实施查验。

在顺势监管的基础上,优先采用先期机检和非侵入式查验方式,

减少人工开箱检查,进一步提高查验效能。(责任处室:监管处,

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8.实施 “收货人免到场”查验。疫情期间海关实施货物查

验时收货人可免于到场,可以委托存放货物的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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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人、运输工具负责人等到场,或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告知海关

实施收货人不到场查验。查验过程中需与收货人沟通确认的,可

采用电话、微信、视频及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 (责任处室:

监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9.加快设备和原材料准入进程。对于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

料,没有检测报告或者检测报告不全的,重点检测安全卫生环保

项目,实施快验快放。对于进口医用口罩、防护服、医疗设备等

防控物资,尚未取得我国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明的,口岸海关

允许登记后提离口岸,目的地海关按照现行联网核查和查验布控

规则实施现场查验。(责任处室:商检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10.优化保税产品检验监管。支持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境金属

矿产品保税混矿业务,简化品质检验,对入境后复出境的保税金

属矿产品不予检验。优化进境保税油检验监管,对保税仓储用于

复出口保税油的或者用于国际航行船舶的直供油,免予品质检

验。(责任处室:商检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三、促进农产品、食品扩大进口

11.加快进境检疫审批。压缩检疫审批时长,加快办理进口

农产品、食品 《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对符合要求的申请随

报随批。采取快递、邮寄方式办理进境粮食检疫初审联系单,对

符合要求的申请,一个工作日办理并寄出。积极为企业提供境外

食品注册企业信息、食品安全风险通报信息等业务咨询服务,做

好辛集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建设咨询技术服务工作。(责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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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动植处、食品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12.加快口岸进境农产品、食品验放。进口肉类产品及其他

食品农产品等民生物资,无需企业书面申请,现场随到随验,合

格放行;需实验室检验的,第一时间送检。(责任处室:动植处、

食品处、监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四、支持企业扩大出口

13.优化出口前监管,提供便捷出证服务。在风险可控前提

下,结合日常监管情况,电子底账随报随出。对需要查验的,随

报随现场查验,合格后立刻出具电子底账。有针对性地做好出口

货物检疫证书、处理证书、原产地证、卫生证书等出具工作。

(责任处室:关税处、动植处、食品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14.实施出口原产地证书便利签证。暂停原产地签证实地调

查,确需企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可通过 “互联网+海关”和

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等电子方式提交处理。对15种原产地证

书全面实施企业自助打印,未列入自助打印的原产地证书根据企

业实际情况选择邮寄快递、预约预签等非接触式办理方式,对符

合要求的企业随到随签。(责任处室:关税处,完成时限:立即

执行)

15.加快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审批流程。对符合要求的申

请当日办结,材料不全的第一时间联系企业补充,补充材料齐全

后即刻办结。(责任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16.加强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培训服务。采取多种方式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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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认证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食品企业开展国外技术性贸易

措施培训,特别是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

的新变化,帮助企业及时了解进口国家或地区特殊要求。(责任

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2月底前)

五、简化进口特殊医疗物品检疫审批

17.简化进口特殊医疗物品检疫审批。对用于治疗、预防、

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苗、血液制品、试剂等特殊物

品,可凭省级药监部门出具的特别批准文件,免于办理出入境特

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海关现场验证并收取批准文件正本,经查

验后登记放行。(责任处室:卫生处、监管处,完成时限:立即

执行)

六、简化加工贸易延期办理手续

18.简化加工贸易延期办理手续。加工贸易企业 (含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因疫情延期复工造成加工贸易手 (账)册超

期核销的,深加工结转、内销征税等各类申报业务超过规定时限

的,企业通过金关二期加工贸易系统将情况说明以随附单证形式

传送至海关,海关先予办理延期手续,企业事后补交有关材料。

(责任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七、简化核销手续,减少下厂稽查

19.压缩下厂稽核查频次,减轻企业配合负担。企业办理加

工贸易手 (账)册核销手续时,一般不下厂盘点,海关根据企业

盘点申报数据办理核销手续,企业留存相关资料;对防疫物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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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疫情期间暂不开展稽查作业,其他需要开展稽查作业的

企业,尽可能通过文件数据电子传输以非现场方式开展,企业留

存原件备查。(责任处室:企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八、从简从快办理行政处罚

20.加快案件办理进度。甄别案件适用程序类型,能适用两

简案件程序办理的案件,即查即决;需适用一般案件程序办理的

案件,从简从快办理。对企业和个人涉及疫情防控物资的案件,

加快调查、审理、执行各环节办案进度,缩短办案周期,从快办

理。科学评估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上一般不对涉案货物、

物品、运输工具、帐簿材料采取扣留强制措施。(责任处室:缉

私局,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21.合理适用证据标准。科学规划取证工作,提高取证效

率,减少与当事人接触的取证次数;合理适用证据标准,对事实

清楚,当事人承认违法事实的案件,综合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

和查验、检查记录等关健证据,对案件事实、定性从快审理认

定。(责任处室:缉私局,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22.灵活采取送达方式。把握便利当事人和减少接触原则,

经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采取传真、邮件,移动通信等多种方式送

达行政处罚案件法律文书。(责任处室:缉私局,完成时限:立

即执行)

九、加强国外限制性贸易措施应对

23.加强海关统计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收集其他国家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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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因疫情对我国进出口商品采取的限制措施,特别对河北省重

点地区、行业、企业的影响,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为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进出口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信

息支持。(责任处室:统计处,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十、发挥 “互联网+海关”作用

24.优化海关信息化服务。鼓励企业、群众优先采用 “无接

触”方式办理海关相关业务,加大海关业务网上办理指南和常见

业务网上办理流程推广力度,做好远程服务,保障信息化系统稳

定高效运行。(责任部门:法综处、科技处,完成时限:立即执

行)

25.畅通业务咨询渠道。依托12360海关服务热线和互联网

门户网站 “业务咨询”等多媒体平台,受理与解答企业咨询。公

布各通关现场专用窗口及绿色通道的联系方式,更直接有效地为

企业答疑解难。(责任部门:办公室,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26.强化政策宣传和解读。应用 “石家庄海关12360”微信

公众号开展线上推送,实时发布疫情防控物资通关及减免税的最

新措施,推广在线办理海关业务,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业务办

理等方面指引。(责任部门:办公室,完成时限: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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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稳岗就业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0〕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恢复和稳定就业,经国

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更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一)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坚持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提高复

工复产服务便利度,取消不合理审批,坚决纠正限制劳动者返岗

的不合理规定。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出口重点企业开复工,以制

造业、建筑业、物流业、公共服务业和农业生产等为突破口,全

力以赴推动重点行业和低风险地区就业,循序渐进带动其他行业

和地区就业。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企业日常防护物资需求,督促其

落实工作场所、食堂宿舍等防控措施。(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减负稳岗力度。加快实施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

税降费政策。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

微企业,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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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100%,湖北省可放宽到所有企业;对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

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适当放宽其稳岗返

还政策认定标准,重点向受疫情影响企业倾斜,返还标准可按不

超过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

不超过3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确定。2020年6

月底前,允许工程建设项目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记

录良好的企业可免缴。切实落实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定额税

收减免、担保贷款及贴息、就业补贴等政策。加快实施阶段性减

免、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减免期间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社

会保险补贴期限可顺延。(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三)提升投资和产业带动就业能力。实施重大产业就业影

响评估,明确重要产业规划带动就业目标,优先投资就业带动能

力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产

业。加快制定和完善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政策措

施。对部分带动就业能力强、环境影响可控的项目,制定环评审

批正面清单,加大环评 “放管服”改革力度,审慎采取查封扣

押、限产停产等措施。(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生

态环境部、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优化自主创业环境。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推进

“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简化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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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登记。充分发挥创业投资促进

“双创”和增加就业的独特作用,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创业投资

企业予以引导基金扶持、政府项目对接等政策支持。加大创业担

保贷款支持力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重

点群体,对优质创业项目免除反担保要求。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

基地等创业载体应安排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各类城市创优评先项目应将带动就业能力强

的 “小店经济”、步行街发展状况作为重要条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人民

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全国妇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

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支持劳动者依托

平台就业,平台就业人员购置生产经营必需工具的,可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及贴息;引导平台企业放宽入驻条件、降低管理服务

费,与平台就业人员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建立制

度化、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城乡户籍限制,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2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一

定的社会保险补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

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

(六)引导有序外出就业。强化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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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 “点对点、一站式”返岗复工服务,推广健康信息互认等机

制,提升对成规模集中返岗劳动者的输送保障能力。引导劳动者

有序求职就业,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信息,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信

息对接,鼓励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对组织集中返

岗、劳务输出涉及的交通运输、卫生防疫等给予支持。对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开展跨区域有组织劳务输出的,给予就

业创业服务补助。(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

通运输部、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支持就地就近就业。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暂时无法外出的农民工投入春耕备耕,从

事特色养殖、精深加工、生态旅游等行业。在县城和中心镇建设

一批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开展以工代赈工程建设,优先吸纳农

村贫困劳动力和低收入群体就业。(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

责)

(八)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

开工、物流体系建设等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更

多招用贫困劳动力。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利

用公益性岗位提供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优先对贫困劳动力托

底安置。加大对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52个未摘帽贫

困县、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区的支持力度。对吸纳贫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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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规模大的,各地可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扶

贫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九)扩大企业吸纳规模。对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续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不得随意毁

约,不得将本单位实习期限作为招聘入职的前提条件。(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烟草局、邮政局等部门和企业按

职责分工负责)

(十)扩大基层就业规模。各级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今明两年

提高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比例。开发城乡社区等基层公共管理

和社会服务岗位。扩大 “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

模。出台改革措施,允许部分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取得相关职业

资格证书。畅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渠道。(教育部、民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一)扩大招生入伍规模。扩大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扩大大学生应征入伍规模,健全参军

入伍激励政策,大力提高应届毕业生征集比例。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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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扩大就业见习规模。支持企业、政府投资项目、科

研项目设立见习岗位。对因疫情影响见习暂时中断的,相应延长

见习单位补贴期限。对见习期未满与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的,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商务部、国资委、共青团中央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适当延迟录用接收。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体检和

签约录取时间。对延迟离校的应届毕业生,相应延长报到接收、

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

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2年或转入生源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

构,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用人单位考试、录用,落实工作单位

后参照应届毕业生办理相关手续。(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困难人员兜底保障

(十四)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畅通失业保险金申领渠道,

放宽失业保险申领期限,2020年4月底前实现线上申领失业保

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

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标

准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的80%。对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及家

庭,按规定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

(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标准,及时将受疫情影响人员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确保零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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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动态清零。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的,利用公益性岗

位托底安置。开发一批消杀防疫、保洁环卫等临时性公益岗位,

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给予一定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

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所需资金可从就业补助资金中

列支。(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残联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六)加大对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就业支持。建立农资点

对点保障运输绿色通道,支持湖北省组织农业生产。对湖北高校

及湖北籍2020届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湖北省

各级事业单位可面向湖北高校及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开展专项招

聘,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向湖北省倾斜。做好湖北省疫情解

除后的就业工作,加大资金、政策、项目倾斜,开展专场招聘和

专项帮扶。维护就业公平,坚决纠正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

就业歧视。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完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十七)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失业人员、农民工

等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专项培训,适当延

长培训时间。对企业组织职工参加线上线下培训,组织新招用农

民工、高校毕业生参加岗前培训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动态发

布新职业,组织制定急需紧缺职业技能标准。(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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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优化就业服务。2020年3月底前开放线上失业登

记。推进在线办理就业服务和补贴申领。持续开展线上招聘服

务,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高校就业指导机构、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作用,加大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网上面试等服务供

给。对大龄和低技能劳动者,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推送岗位信

息,提供求职、应聘等专门服务。低风险地区可有序开展小型专

项供需对接活动。优化用工指导服务,鼓励困难企业与职工协商

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方式稳定岗位,

依法规范裁员行为。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压实就业工作责任

(十九)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确保疫情防

控到位的前提下,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稳就业各项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就业工作领导机

制,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化扶持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同向发

力,围绕稳就业需要,落实完善政策措施,形成工作合力。要健

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基

本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加强资金保障。加大就业补助资金和稳岗补贴投入

力度。支持市县政府根据稳就业工作推进和政策实施需要,统筹

用好就业创业、职业培训、风险储备等方面资金。失业保险基金
—0571—



结余大的地区,要加速稳岗返还、保生活政策落地见效。(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强化表扬激励。持续开展就业工作表扬激励,完

善激励办法,对落实稳就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促进重点群体

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地方,及时予以资金支持等方面的表

扬激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牵头,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加强督促落实。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在相关督查

工作中将稳就业作为重要内容,重点督促政策服务落地及重点群

体就业、资金保障落实等。对不履行促进就业职责,产生严重后

果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完善劳动力调

查,研究建立省级调查失业率按月统计发布制度,启动就业岗位

调查,做好化解失业风险的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统计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上述新增补贴政策,受理截止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政策实施,发挥政策最大效应,工作中

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国务院。

202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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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带动作用进一步促改革

稳就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启动建设以来,创新资源不断集

聚,创业活力持续提升,平台能力显著增强,有力带动了创新创

业深入发展。为进一步提升双创示范基地对促改革、稳就业、强

动能的带动作用,促进双创更加蓬勃发展,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的改革创新,聚焦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聚焦持续增强经济发

展新动能,强化政策协同,增强发展后劲,以新动能支撑保就业

保市场主体,尤其是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努力把双创示范基地打造成为创业就业的重要载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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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创新的引领标杆、精益创业的集聚平台、全球化创业的重要节

点、全面创新改革的示范样本,推动我国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二、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巩固壮大创新创业内生活力

(一)落实创业企业纾困政策。切实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

会保险费、缓缴住房公积金等减负政策,根据所在统筹地区政策

做好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工作,落实好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减免等优惠政策。落实承租国有房屋房租减免政策,确保

惠及最终承租人。鼓励双创示范基地通过延长孵化期限、实施房

租补贴等方式,降低初创企业经营负担。优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但发展潜力好的创新型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简化贷款审批流

程,提高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比重。(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

责)

(二)强化双创复工达产服务。进一步提升双创示范基地服

务信息化、便利化水平,充分发挥双创支撑平台、工业互联网平

台、电子商务平台等作用,推广 “一键申领、网上兑现”、“企业

网上跑、政府现场办”等经验,多渠道为企业解决物流、资金、

用工等问题,补齐供应链短板,推动全产业链协同。鼓励双创示

范基地积极探索应对疫情影响的新业态新模式。政府投资开发的

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安排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下岗失业人员、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引导平台企业降低个体经营者

相关服务费,支持开展线上创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三)增强协同创新发展合力。充分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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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带动作用,协助中小企业开展应收账款融资,帮助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和相关创新主体解决生产经营难题。在符合条件的示范基

地加快推广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经验,探索实施政银保联动授信担

保、建立风险缓释资金池等改革举措,为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影响

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三、发挥多元主体带动作用,打造创业就业重要载体

(四)实施社会服务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顺应消费需求

升级和服务便利化要求,重点围绕托育、养老、家政、乡村旅游

等领域,组织有条件的企业、区域示范基地与互联网平台企业联

合开展创业培训、供需衔接、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打造社会服

务创业带动就业标杆项目,及时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吸引社会资

本发展社会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拓展更大就业空间。(国家发展

改革委牵头负责)

(五)增强创业带动就业能力。加大创业带动就业支持力度,

出台支持灵活就业的具体举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负责)

盘活闲置厂房、低效利用土地等,加强对创业带动就业重点项目

的支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加强创业培训与创业担保贷

款等支持政策的协同联动,提升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的

针对性和及时性。支持有条件的区域示范基地建设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加快发展面向重点群体的专业化创

业服务载体。(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人民银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4571—



(六)加强返乡入乡创业政策保障。优先支持区域示范基地

实施返乡创业示范项目。发挥互联网平台企业带动作用,引导社

会资本和大学生创客、返乡能人等入乡开展 “互联网+乡村旅

游”、农村电商等创业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

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完善支持返乡入乡创业的引人育人留人

政策,加大对乡村创业带头人的创业培训力度,培育一批能工巧

匠型创业领军人才。对首次创业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返乡入乡

创业人员,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

人员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和培训补贴。(财政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按职责分工负责)对返

乡创业失败后就业和生活遇到困难的人员,及时提供就业服务、

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负责)

(七)提升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支持高校示范基地打造

并在线开放一批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课程,加强创业实践和动手能

力培养,依托高校示范基地开展双创园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与创新创业实践紧密结合。推动高校示范基地和企业示范基地深

度合作,建立创业导师共享机制。支持区域示范基地与高校、企

业共建面向特色产业的实训场景,加快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

型技能人才。促进大学生加强数理化和生物等基础理论研究,夯

实国家创新能力基础。 (教育部牵头负责)实施双创示范基地

“校企行”专项行动,充分释放岗位需求,支持将具备持续创新

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团队纳入企业示范基地人才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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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合作计划,通过职业微展示、创业合伙人招募等新方式,拓

宽创业带动就业的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教

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发挥大企业创业就业带动作用。支持大企业与地方政

府、高校共建创业孵化园区,鼓励有条件的双创示范基地开展产

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对中央企

业示范基地内创业带动就业效果明显的新增企业,探索不纳入压

减净增法人数量。(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负责)发展 “互联网平台

+创业单元”、“大企业+创业单元”等模式,依托企业和平台加

强创新创业要素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

负责)

四、提升协同联动发展水平,树立融通创新引领标杆

(九)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生态。鼓励企业示范基地结

合产业优势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平台,向中小企业开放资

源、开放场景、开放应用、开放创新需求,支持将中小企业首创

高科技产品纳入大企业采购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负责)细化政府采购政策,加大对中

小企业的采购支持力度。(财政部牵头负责)鼓励双创示范基地

聚焦核心芯片、医疗设备等关键环节和短板领域,建立大中小企

业协同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合作机制,带动壮大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按职责分工负责)瞄准专业细分领域,培育专精特新 “小巨
—6571—



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负责)

(十)构筑产学研融通创新创业体系。加强双创示范基地

“校+园+企”创新创业合作,建设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平台,增强中试服务和产业孵化能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鼓励企业示范基地牵头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

新联合体。(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

院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不断优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

园和众创空间及其在孵企业的认定或备案条件,加大对具备条件

的创业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科技部、教育部牵头负责)中央

预算内投资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降低对双创示

范基地相关支持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要求。(国家发展改革

委、科技部牵头负责)支持有条件的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学科交叉

和协同创新科研基地。(教育部牵头负责)优先在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

(十一)加强不同类型双创示范基地协同联动。搭建双创示

范基地跨区域合作交流平台,推广跨区域孵化 “飞地模式”,探

索在孵项目跨区域梯次流动衔接的合作机制,在资源共享、产业

协同、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等方面开展跨区域融通合作。推动建

设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相互接续的创业服务体系。(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中央预算内资金优先支持区域一体化创新创

业服务平台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优化长三角、京

津冀和西部示范基地联盟,支持建立中部、南部示范基地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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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

五、加强创新创业金融支持,着力破解融资难题

(十二)深化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示范。支持双创示范基地与

金融机构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孵化园区、科技企业

孵化器、专业化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服务载体建设。 (科技部、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鼓励以双创示范

基地为载体开展政银企合作,探索多样化的科技金融服务。鼓励

金融机构与双创示范基地合作开展设备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支持双创示范

基地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双创孵化专项债券、创业投资基金类

债券、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和双创债务融资工具。支持在双创示范

基地开展与创业相关的保险业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

证监会、银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支持将双创示范基地企业信

息纳入全国知识产权质押信息平台。在有条件的区域示范基地设

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对无可抵押资产、无现金

流、无订单的初创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实施风险补偿。(国家

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三)完善创新创业创投生态链。鼓励国家出资的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与双创示范基地深度合作,加强新

兴领域创业投资服务,提升项目路演、投融资对接、信息交流等

市场化专业化服务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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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部、科技部按职责分工负责)支持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前提下,与科研院所示范基地和区域示范基地按照市场化

原则合作建立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成立公益性天

使投资人联盟等平台组织,加大对细分领域初创期、种子期项目

的投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

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深化对外开放合作,构筑全球化创业重要节点

(十四)做强开放创业孵化载体。鼓励有条件的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国际创业孵化器,与知名高校、跨国公司、中介机构等联

合打造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提升海外创业项目转化效率。支持设

立海外创业投资基金,为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科

技部、证监会、中国科协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搭建多双边创业合作平台。优先将双创示范基地纳

入多双边创新创业合作机制,支持承办大型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和

论坛活动。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立国际合作产业园、海外创新中

心。加强与国际重点城市的创新创业政策沟通、资源融通和链

接。支持双创示范基地依托双创周 “海外活动周”等举办创新创

业重点活动,对接国际创新资源。加强与海外孵化器、国际创业

组织和服务机构合作,为本土中小企业 “走出去”拓展合作提供

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中国科协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点,激发创新创业创造动力

(十六)探索完善包容创新监管机制。支持双创示范基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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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商事制度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负责)

在省级政府事权范围内,支持区域示范基地在完善创业带动就业

保障体系、建立新业态发展 “监管沙盒”、推动各类主体融通创

新、健全对创业失败者容错机制等方面开展试点,加快构建创新

引领、协同发展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有关省级人民政府统筹

组织遴选方案)

(十七)深化双创体制改革创新试点。支持企业示范基地重

点在建立大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完善中央企业衍生混合所有

制初创企业配套支持政策等方面开展试点,加快形成企业主体、

市场导向的融通创新体系。支持企业示范基地率先试点改革国有

投资监管考评制度,建立可操作的创新创业容错机制。支持在具

有较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业务领域实施员工跟投机制,探索 “事

业合伙人”方式,形成骨干员工和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国务院

国资委牵头统筹组织遴选方案)

(十八)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

示范基地在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推动高校创新创业与科技成果转

化相结合、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优化科

技成果转化决策流程、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机制、建立专业

化技术转移机构等方面开展试点,为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

制度保障。(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等按职责分工统筹组织遴

选方案)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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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本意见的贯彻落实。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指

导,完善双创示范基地运行监测和第三方评估,健全长效管理运

行机制,遴选一批体制改革有突破、持续创业氛围浓、融通创新

带动强的区域、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新建一批示范基地。对

示范成效明显、带动能力强的双创示范基地要给予适当表彰激

励,对示范成效差的要及时调整退出。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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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国办发〔2020〕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多样的就业方

式,是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对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

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落实保居民就

业任务,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提出以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把支持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的重要

举措,坚持市场引领和政府引导并重、放开搞活和规范有序并

举,顺势而为、补齐短板,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清理取消对灵

活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强化政策服务供给,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

会,激发劳动者创业活力和创新潜能,鼓励自谋职业、自主创

业,全力以赴稳定就业大局。

二、拓宽灵活就业发展渠道

(一)鼓励个体经营发展。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提供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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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高效的咨询、注册服务。引导劳动者以市场为导向,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范围。鼓励劳动者创办投资小、见效快、易转型、风险

小的小规模经济实体。支持发展各类特色小店,完善基础设施,

增加商业资源供给。对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

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担保贷

款、税收优惠、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二)增加非全日制就业机会。落实财政、金融等针对性扶

持政策,推动非全日制劳动者较为集中的保洁绿化、批发零售、

建筑装修等行业提质扩容。增强养老、托幼、心理疏导和社会工

作等社区服务业的吸纳就业能力。加强对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政策

支持,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非全

日制等工作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民政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数字

经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加快推动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

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行业发展,为劳动者居家就

业、远程办公、兼职就业创造条件。合理设定互联网平台经济及

其他新业态新模式监管规则,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中介服务机

构等降低服务费、加盟管理费等费用,创造更多灵活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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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优化自主创业环境

(四)加强审批管理服务。开通行业准入办理绿色通道,对

需要办理相关行业准入许可的,实行多部门联合办公、一站式审

批。在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内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

或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

动,无须办理营业执照。加大 “放管服”改革力度,引导劳动者

规范有序经营。(市场监管总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负责)

(五)取消部分收费。取消涉及灵活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对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建立公开投诉举报渠

道,依法查处违规收费行为。(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

监管总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提供低成本场地支持。落实阶段性减免国有房产租金

政策,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帮助个体经营者等灵活就

业人员减轻房租负担。有条件的地方可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闲置

空间、非必要办公空间改造为免费经营场地,优先向下岗失业人

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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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对灵活就业保障支持

(七)推动新职业发布和应用。密切跟踪经济社会发展、互

联网技术应用和职业活动新变化,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对新职业

的意见建议,动态发布社会需要的新职业、更新职业分类,引导

直播销售、网约配送、社群健康等更多新就业形态发展。及时制

定新职业标准,推出新职业培训课程。完善统计监测制度,探索

建立新就业形态统计监测指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统

计局等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单位,下同)

(八)开展针对性培训。将有创业意愿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

创业培训范围,组织开展开办店铺、市场分析、经营策略等方面

的创业培训,促进提升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支持各类院校、

培训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业,更多组织开展养老、托幼、家政、

餐饮、维修、美容美发等技能培训和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新职业技能培训,推进线上线下结合,灵活安排

培训时间和培训方式,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和培训期间生活

费补贴,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

财政部等负责)

(九)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把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纳入公

共就业服务范围,开设灵活就业专区专栏,免费发布供求信息,

按需组织专场招聘,送岗位进基层进社区,提供职业指导等服

务。指导企业规范开展用工余缺调剂,帮助有 “共享用工”需求

的企业精准、高效匹配人力资源。有条件的城市可选择交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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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员求职集中的地点设立劳务市场或零工市场,组织劳务对

接洽谈,加强疫情防控、秩序维护和安全管理。鼓励各类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规范有序的求职招聘、技能培

训、人力资源外包等专业化服务,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

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负责)

(十)维护劳动保障权益。研究制定平台就业劳动保障政策,

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责任,引导互联网

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

业安全保障等事项,引导产业 (行业、地方)工会与行业协会或

行业企业代表协商制定行业劳动定额标准、工时标准、奖惩办法

等行业规范。依法纠正拖欠劳动报酬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入

推进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有针对性地做好

工伤预防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部、全国总工会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加大对困难灵活就业人员帮扶力度。2020年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可按规定自愿暂缓缴

费。对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及时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临时救助范围。 (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切实加强组织实施

(十二)强化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市、县级

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稳就业主体责任,把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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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业工作重要内容,结合实际创新工作举措,加强规范引导,

完善监督管理,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各级人民政府要统筹用

好就业补助资金和其他稳就业、保就业的资金,保障灵活就业扶

持政策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同向发力、分工合作,坚持问题导

向,完善政策措施,共同破解工作难题。(各有关部门、单位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加强激励督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

和政策实施情况评估,狠抓政策落实,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确

保灵活就业人员便捷享受各项支持政策和就业创业服务。将支持

多渠道灵活就业有关工作纳入文明城市创建和测评内容。对灵活

就业政策落实好、发展环境优、工作成效显著的城市,优先纳入

创业型城市创建范围。(中央文明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注重舆论引导。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和媒介,大

力宣传支持灵活就业的政策措施和典型做法,宣传自主就业创业

和灵活就业的典型事迹。建立舆情监测和处置机制,积极主动回

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各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2020年7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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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等十九部门

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发改就业〔2020〕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部

门和单位:

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返乡入乡创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激发

了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加快了乡村振

兴,促进了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稳定扩大就业效果逐步

显现。但同时,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制约了

返乡入乡创业。为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现提出以下意

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政策举措、强化服务保障,不断优化

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提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推动返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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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创业高质量发展,为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强化创业人员和企

业主体地位,依托市场力量有效带动返乡入乡创业。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推动形成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政策协调的局面,引导

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示范引领。把返乡入乡创业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等紧密结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稳就

业大局统筹推进。加强试点示范,引领带动返乡入乡创业再上新

台阶。

深化改革,优化环境。以改革推动返乡入乡创业,打破体制

机制障碍,大力提升主体带动能力、平台服务能力、要素支撑能

力,为返乡入乡创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聚焦融资、用地、人才、服务等方面

突出问题,加快创新完善政策措施,为各类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提

供全方位政策制度支撑。

(三)总体目标。经过3—5年努力,工作协同、政策协调的

机制更加顺畅,支持返乡入乡创业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返乡入

乡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迸发,产业转移承

接能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就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到2025年,打

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返乡入乡创业产

业园、示范区 (县),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达到1500万人

以上,带动就业人数达到600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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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返乡入乡创业营商环境

(四)推进简政放权。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服务业为重点试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限制,简化优化审批手续和流程,清理各类不合理的审批和许可

事项,坚决防止增加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

性交易成本,破除制约劳动者返乡入乡创业的体制机制障碍。

(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优化创业服务。大力发展 “互联网+政务服务”,鼓励

网上审批,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推广实施网上办、

马上办、全程帮办等服务。鼓励县级以上地区设立返乡入乡创业

“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优化县乡服务资源,积极打造覆

盖县、乡、村的创业服务网络。(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培育中介服务市场。鼓励、支持和引导地方积极培育

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鼓励和支持大型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跨区

域拓展,加强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和企业

提供管理咨询、创业指导、资源对接、市场开拓等深度服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负责)

(七)构建亲商安商的良好环境。劳务输出地要积极建立权

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完善更加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形

成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的发展环境,主动与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等地加强合作,通过开展返乡入乡创业投资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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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洽谈会等方式,积极招引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大财税政策支持,降低返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成本

(八)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或有

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设立返乡入乡创业资金,为返乡入乡创业人

员和企业提供支持。充分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西部

和东北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带动促进返乡创业。允许发

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

区 (县)建设项目。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实施税费减免。对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登记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等政

策。对入驻返乡入乡创业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园区 (基地)、创

业孵化基地等场所或租用各类园区标准化厂房生产的返乡入乡创

业企业,各地可对厂房租金、卫生费、管理费等给予一定额度减

免。(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创新金融服务,缓解返乡入乡创业融资难题

(十)加大贷款支持。各地要加强与相关金融机构合作,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企业金融支持。推动城

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县

域吸收的存款优先用于返乡入乡创业。鼓励和支持国有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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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赋予县域支行信贷业务审批权限,激发县域支行支持返乡入

乡创业融资积极性。支持相关银行对暂时存在流动资金贷款偿还

困难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企业给予展期。适当提高对

返乡入乡创业企业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人民银行、财政部、

银保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引导直接融资。切实发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各地的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

资基金等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返乡入乡创业。进一步放

开资本市场,积极利用上市、发行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支

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支持力度。加大债券产

品创新,支持返乡入乡创业企业通过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等进

行融资。(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证监会、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创新担保方式。探索实施返乡入乡创业信用贷款政

策,鼓励在返乡创业试点地区拓展返乡入乡创业企业信用贷款业

务。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放宽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

件。加快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等作用,积极为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市场主体实施融资担

保。推广 “银行保险+政策性担保”合作融资模式,鼓励保险公

司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贷款保证保险产品。(银保监会、财

政部、人民银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

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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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扩大抵押物范围。加快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以及

农房等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制

度。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框架下,有条件的地区按照风险可控

原则,稳妥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探索实施利用大型

农机具、股权、商标、应收账款等抵 (质)押贷款,不断拓展抵

(质)押物范围。(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健全用地支持政策,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空间

(十四)优先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用地。统筹安排相关产业用

地,切实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用地需求。各地在安排年度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时,要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从事新产业新业态

发展用地的支持。移民搬迁旧宅基地腾退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和

村庄建设用地整治复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用于返乡入乡

创业生产经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创新土地流转政策,鼓励承包

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

地,鼓励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家庭将相对闲置的承包地集中流转

给返乡入乡创业企业,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拓展农村宅基地所有

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改革试点,鼓励针对返乡入乡

创业人员和企业先行先试。返乡入乡人员创办农业休闲观光度假

场所和农家乐的,可依法使用集体建设用地。(自然资源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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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盘活工厂、公用设施等的闲置

房产、空闲土地,结合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生产条件等实际情

况,依法依规实施改造利用,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低成本生

产和办公场地。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优化人力资源,增强返乡入乡创业发展动力

(十七)强化创业培训。持续实施返乡入乡创业培训行动计

划,使每位有意愿的创业者都能接受一次创业培训。实施返乡入

乡创业带头人培养计划,对具有发展潜力和带头示范作用的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依托普通高校、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下同)、

优质培训机构、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等开展创业能力提升培

训,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大力培养本地人才。坚持需求导向,依托科教园区、

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设

返乡入乡创业特色产业相关专业,支持返乡入乡创业企业与院校

合作订单式培养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大力培养适应返乡入乡创业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加快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共建共享。围绕地方和返乡

入乡创业发展需求,支持部分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建设一批公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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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基地,支持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企业深化校企合作并建设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依托大中型企业、知名村镇、大中专院校等力量

建设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为返乡入乡创业提供职业

技能培训基础平台支撑。 (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加强人才引进。制定返乡入乡创业 “引人” “育人”

“留人”政策措施。鼓励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招用各类人才,各地

可参照当地人才引进政策给予奖励、住房补贴等支持。鼓励专业

技术人才以技术投资、入股等方式转让、转化科研成果,帮助支

持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等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七、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强化返乡入乡创业基础支撑

(二十一)完善基础设施。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等多种方式,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一步完善信息、交

通、寄递、物流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健全以县、乡、村三级物流

节点为支撑的物流网络体系,打通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深

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商务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搭建创业平台。在统筹谋划基础上,支持和引导

地方建设一批特色突出、设施齐全的返乡入乡创业园区 (基地)。

在现有各类园区基础上,整合资源、共建共享,改造提升一批乡

情浓厚、产业集中、营商环境良好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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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推广新型孵化模式,整合建设一批创业孵化基地、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众创空间和星创天地等平台,并将其打造成

为综合性返乡入乡创业孵化载体。(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银保监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农业农

村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三)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进一步放开城镇落户条件,

对符合条件的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及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子女

和父母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增加优质教育、住房等供给,解决返

乡入乡创业人员子女入学、居住等实际问题。将符合条件的返乡

创业人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切实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妥善办理社保关系

转移接续。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 “一卡通”服务管理模

式,做好社会保障服务工作。对创业失败的劳动者,符合条件

的,按规定提供就业服务、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教育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

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强化组织保障,确保返乡入乡创业政策任务落地见效

(二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系统

谋划,把返乡入乡创业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稳就业大局中

统筹谋划和推进,建立健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机制,统筹制定实

施方案、年度计划、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协作,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共同解决工作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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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困难和问题。(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五)强化评估考核。完善督查评估和考核机制,有关

创业就业项目和资金安排与督查考核结果挂钩。对返乡创业试点

地区进行检查考核,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地区加大激励支持力度,

对试点动力不足、主动作为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地区及时调

整退出。(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六)做好宣传引导。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解

读,总结推广试点示范好经验好做法,大力宣传返乡入乡创业典

型和优秀乡村企业家案例,鼓励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创业训练

营、创业大讲堂和各类展示活动,营造全社会广泛关心、支持和

参与返乡入乡创业的良好氛围。(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一盘棋

的思想,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本意见各项要求,细化、

实化政策措施,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加快优化创业环境,推动返

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教 育 部

科 技 部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公 安 部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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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商务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银 保 监 会

证 监 会  国 家 邮 政 局

202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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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资委

关于支持地方做好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资〔2020〕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 (局)、国资委,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政局、国资委,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为支持地方做好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工作,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

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 〔2016〕19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等规定,中央财政对地方接收中

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管理服务

费用给予适当补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将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退休人

员由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的管理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管

理。

二、中央财政补助金额按照地方接收并实行社会化管理的中

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补助标准、财力补助调

节系数等因素测算,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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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区应分配补助金额= (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数量+

接收的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补助标准×财力补助调

节系数

(一)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数量,按照2015年1月1日

至2020年12月31日之间地方实际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数

量测算。

接收的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由财政部参照2018

年度国有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报告中各省 (区、市)原中央下放企

业退休人员数量测算,地方不需申报。

(二)补助标准,每人260元。

(三)财力补助调节系数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

三、地方接收中央企业及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并实行社

会化管理的认定标准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人事档案移交地方管理。

(二)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地方管理。

(三)管理服务由地方政府提供。

四、中央财政按照各地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进

展和年度预算安排情况,参照各地应接收中央企业退休人员和原

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预拨2020年度补助资金至省级财

政部门。

五、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国资监管部门于2021年2月底前分

别向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当地监管局报送中央财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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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金申请报告。

报送财政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的申请报告包括报告正文、申请

汇总表 (附件1)。

报送财政部当地监管局的申请报告包括报告正文、申请汇总

表 (附件1)、申请明细表电子版 (附件2)以及相关材料。

申请报告正文包括本地区中央企业退休人员基本情况、地方

接收退休人员情况、地方提供的管理服务情况、申请金额,以及

原中央下放企业退休人员移交地方管理情况等内容。

相关材料包括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的人事档案移交地方管理的

材料、党员的党组织关系转地方管理的材料、管理服务由地方政

府提供的材料等。

六、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应当对省级财政部门和国资监管部门

报送的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并于2021年6月底前向财政部报送

审核意见以及资金审核表 (附件3)。

七、中央财政依据监管局审核意见,按照地方实际接收并实

行社会化管理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数量以及财政部测算的原中央

下放企业退休人员数量,核定中央财政补助金额,并对2020年

预拨金额据实清算。

中央财政在一定时期内,按照核定的补助金额给予地方补

助。

中央财政对地方未实际接收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不予补助。

八、省级财政部门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将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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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筹资金统筹用于本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

不足部分由地方自行负担。

九、各地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管理,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按照有关规定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十、各地国资监管部门要督促指导本地区国有企业做好退休

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会同财政部门认真核实国有企业退休人员

移交情况,配合财政部门做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请和管理工

作。

十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认真做好地方申报材料的审核工

作,加强对本地区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情况的日常监管。

2020年1月9日

—287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意见

人社部发〔2020〕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总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广大企业和职工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

用,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劳动关系,动员广大职工凝心聚

力共克时艰,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提出以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疫情对劳动关系领域带来的新挑战

近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劳动关系领域面

临新情况新问题。部分行业企业面临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劳动

者面临待岗、失业、收入减少等风险,劳动关系不稳定性增加,

劳动关系矛盾逐步凸显。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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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当前特殊时期劳动关系运行中出现的

突出问题,加强劳动关系风险监测和研判,引导企业与职工共担

责任共渡难关。要充分发挥三方机制在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

中的独特作用,深入分析当前劳动关系形势,结合实际帮助企业

制定复工复产的措施,联合各方力量共同行动,加大对特殊时期

企业劳动关系处理的指导服务,确保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二、灵活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问题

(一)鼓励协商解决复工前的用工问题。对因受疫情影响职

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的,要指导企业主动与职工

沟通,有条件的企业可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

式在家上班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

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要指导

企业工会积极动员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

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

失。

(二)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

员聚集,要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实施灵活用工措施,与职工

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对

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

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可

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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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规范用工管理。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指导企业全

面了解职工被实施隔离措施或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情况,要求企

业不得在此期间解除受相关措施影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职工的劳

动合同或退回被派遣劳动者。对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要指导企

业提供必要的防疫保护和劳动保护措施,积极动员职工返岗。对

不愿复工的职工,要指导企业工会及时宣讲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和

一企业复工的重要性,主动劝导职工及时返岗。对经劝导无效或

以其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指导企业依法予以处理。鼓励企

业积极探索稳定劳动关系的途径和方法,对采取相应措施后仍需

要裁员的企业,要指导企业制定裁员方案,依法履行相关程序,

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三、协商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

(四)支持协商未返岗期间的工资待遇。在受疫情影响的延

迟复工或未返岗期间,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

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

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

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

关规定发放生活费。

(五)支持困难企业协商工资待遇。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的,鼓励企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调

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暂无工资

支付能力的,要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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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轻资金周转压力。

(六)保障职工工资待遇权益。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

供正常劳动的职工,要指导企业按正常劳动支付其工资;隔离期

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

付工资。对在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

指导企业应先安排补休,对不能安排补休的,依法支付加班工

资。

四、采取多种措施减轻企业负担

(七)帮助企业减少招聘成本。要加大线上招聘服务工作力

度,打造线上春风行动,大力推广远程面试,提高招聘企业与劳

动者 “点对点”直接对接率。规范人力资源服务收费,坚决打击

恶意哄抬劳动力价格行为。对受疫情影响缺工较大的企业或者承

担政府保障任务企业,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减免费用提供招聘

服务。

(八)合理分担企业稳岗成本。用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可放宽裁员率标

准,让更多企业受益。用好培训费补贴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在确保防疫安全情况下,在停工期、恢复期组织职工参加各

类线上或线下职业培训的,可按规定纳入补贴类培训范围。用好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工会经费全额返还。用好企业组织会费,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

的困难企业实行一定比例的企业会费返还。用好工会防疫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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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加大对防疫一线职工的慰问,充分调动职工参与防控疫情的

积极性。

(九)提供在线免费培训。指导企业积极组织开展职工在线

免费培训,支持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开展职工

技能培训和困难企业职工转岗培训,开放 “中国职业培训在线”

平台全部功能,免费提供培训教学资源。

五、统筹各方力量加大指导服务力度

(十)加强劳动用工指导服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要及时研究和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领域中的重大问题,主

动回应社会关切,制定有针对性政策,准确解读政策,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中的困难。要做好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牵头工作,加强政

策宣传和组织协调,发挥各方优势,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工会要

做好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工作,积极发挥企业工会作用,为困难

职工提供必要的帮扶救助和心理危机干预疏导。要引导职工关心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动员职工大力发扬劳动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企业长远发展献计献策、贡献力

量。各级企联和工商联组织要梳理评估企业的实际困难并积极向

有关部门提出针对性帮扶支持政策建议和指导服务,要鼓励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技术创新等提高竞争力。要引导受疫情影响

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完善企业内部协商民主机制,畅通与

职工对话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稳定劳动关系和工作岗位。要引导

企业关心关爱职工健康,帮助解决职工实际困难,切实保障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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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积极作用,通过减免租金等形式减轻

企业经营负担,引导同行业或上下游企业互帮互助,抱团取暖。

(十一)主动化解劳动关系矛盾。要力争把风险隐患化解在

萌芽状态,着力提升基层预防化解劳动争议能力,推动企业建立

健全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解决机制。大力加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

工作,创新仲裁办案方式,加强争议处理指导监督,发挥多元机

制合力,大力推广 “互联网+调解仲裁”,切实提高争议处理效

能。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依

法查处违法行为。

(十二)做好表彰先进典型工作。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

深入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主动宣传在防控疫情中真正实

现有事好商量、遇事多商量、有难题共同解决的企业,要在和谐

劳动关系创建活动评比、劳动模范评选、五一劳动奖章、奖状等

荣誉授予中优先考虑疫情防控期间对稳定劳动关系作出突出贡献

的企业和个人,激励引导广大企业家和职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

动履职,担当作为。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

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与

职工共渡难关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来抓,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

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

优势,坚定信心、积极作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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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 国 总 工 会

中 国 企 业 联 合 会

中 国 企 业 家 协 会

全 国 工 商 联

2020年2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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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

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

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人社部明电〔202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公安厅 (局)、交通运输厅 (局、委)、卫生健康委,各铁

路局集团公司:

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加强

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对于已

有工作岗位和新确定工作岗位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组织开展对

用工集中地区和集中企业 “点对点”的农民工专车 (专列)运输

服务,保障成规模、成批次外出的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复工,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摸清出行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部门通过

电视广播、官方网站、微信、就业信息平台、交通运输出行平台

等渠道,广泛宣传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的信息,

开通线上线下报名渠道。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全面摸排

有意愿外出农民工的信息,鼓励已确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工积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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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汇集农民工出行人数、时间、地点、用人单位等信息,动员

时间段相近、务工目的地相近的农民工集中时间出行,就省内就

业、跨省出行、集中地区、集中企业等进行分类,并逐级上报至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形成外出农民工基础数据备核。

二、开展行前服务。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有出行需

求的农民工人员名单、集中返岗出行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提供

给交通运输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交通运输部门根据农民工集中

返岗需求,制定专门包车运输方案,为目的地集中、具有一定规

模的农民工提供 “点对点”直达服务。对省际客运需求及时报省

级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做好省际间协调和沟通。卫生健康部门要指

导做好农民工的防疫健康教育和行前体温检测工作,发现异常情

况及时报告处置。充分利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同行密接自查服

务、中国政府网新冠肺炎患者同乘接触者查询系统,加强排查识

别,阻断风险人员外出。对于跨省外出农民工,省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指导输出地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行前主动

与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接出行人数、到达时间和地

点、用人单位等信息,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与用人单

位确认相关信息,对接当地有关部门,做好人员接收准备。

三、组织返岗运输。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制定运输方案时要优

先保障成规模、成批次、目的地集中的农民工出行,提前集中登

记信息,按照 “一车一方案”的原则,开展 “点对点”直达运

输。督促指导农民工返岗包车运营单位按照 《交通运输部关于全
—1971—



力做好农民工返岗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交运明电 〔2020〕

56号)要求,全面做好运输组织、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和乘

客信息登记、转交工作,确保运输过程安全、顺畅、有序。积极

争取农民工输入、输出地方政府加大农民工返岗包车的支持,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补贴部分包车费用的形式,降低农民工出行

成本。鼓励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导有条件的用工企业主动承担

农民工返岗包车费用。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铁路运输部

门根据农民工返岗需求,开行火车专列或安排外出农民工包车厢

运输,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做好道路客运班线和城市公交等与铁路

班次运力的衔接,打通农民工返岗 “最先和最后一公里”。各地

公安部门要加大在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部位的巡逻防控,做好

“点对点”包车的道路通行保障和交通安全管理,对突发事件及

时进行处置。

四、做好抵达地交接。接收地各相关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做好专车抵达后的交接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及时对接有关企业组织接收农民工入厂。企业要为返岗复

工农民工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随访健康状况,做到全覆盖,确保

达到防疫要求、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上岗。对于行前14天内和

在途没有相关症状的,要尽快复工。对于出现发热、乏力、咳嗽

等不适症状的,应立即进行隔离观察,及时送诊排查。

五、加强上岗防护保障。在地方人民政府及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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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完善相应设施设备,提供卫生和隔离观察场所,开展环境卫

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开展员工健康状况监测,为职工配发口

罩等防护用品,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地,坚决防止因复工造

成聚集感染。

六、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把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作为做好复工复产

的重点工作任务,实现防疫防控与稳定农民工就业两不误。各地

要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领导下,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

头,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和铁路集团公司参加的农

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沟

通衔接,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输出有组织、

健康有检测、承运有防护、到达有交接、全程可追溯。要加大对

农民工返岗复工有序出行专项行动典型经验和做法的宣传推广力

度,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为农民工返岗复工做好疫情防控提

供帮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公 安 部

交 通 运 输 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国 家 铁 路 集 团

202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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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交 通 运 输 部 办 公 厅

民 航 局 综 合 司

关于做好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

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明电〔202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交通运输厅 (局、委),民航各地区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精准稳妥推进与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保

障工作密切相关、急需复工复产企业 (以下简称重点企业)的农

民工尽快返岗复工,现就做好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

点”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了解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乘机需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要加强与重点企业的联系,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摸

清用工及员工返岗需求等情况。要指导企业主动加强与员工对

接,形成拟通过包机 (包座)形式返岗农民工人员名单,确定返

岗人员姓名、联系方式、来源地、返岗时间、用工企业及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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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

二、建立需求对接机制。充分发挥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

点”服务协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输入地、输出地以及有

关部门之间的对接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负责汇总本地重点企业拟返岗农民工人员信息,形成拟通

过民航运输的返岗农民工人员清单,及时反馈输入输出地民航管

理、交通运输及输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制定返岗

复工运输方案,优先保障来源地相近、出行时间段相近的农民工

返岗复工。

三、组织返岗运输。积极引导农民工通过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出行服务系统、电子社保卡、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

道核验个人健康状况。输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与交

通运输、民航管理等部门的对接,做好人员出行组织安排。民航

管理部门要加大运力保障和服务,指导航空公司落实机上防疫工

作要求。增加复工出行热点航线航次,开辟农民工返岗复工包机

航班绿色审批通道和机场快速通道,确保包机航班能够随时申

请、及时获批起飞。交通运输部门要根据运输需求和运输起讫地

等信息,加强与民航部门和用工企业的衔接,制定农民工包机或

航班的集疏运工作方案,按照 “一车一策”加强道路客运运力和

民航班次的衔接,积极开展从输出地质机场、机场至用工单位的

“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各地要通过引导和协商,建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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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企业、农民工等相关主体共同参与费用分担的机制,航空公

司承担社会责任,尽量降低农民工出行成本。要主动争取地方政

府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有条件的用工企业承担农民工返岗包机

(包座)和集疏运费用。

四、保障及时到岗复工。各地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要

求,原则上不得限制非疫情重点地区的农民工返岗复工。输入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对接有关企业做好人员接收准备。

对于重点企业农民工通过 “点对点”方式返岗复工的,各地要减

少设置其他条件。对于确需开具健康证明或申领地方健康码的,

相关地区要大力推进健康证明和地方健康玛的互认。通过点对点

包机 (包座)形式返岗的农民工,行前14天内和在途没有相关

症状的,要尽快复工,输入地可不再实施隔离观察。农民工返岗

复工后,企业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生产。

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做好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原则,精心安排部署,强化工作措施。各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依托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作机制,加

强与交通运输、民航管理等部门的对接,细化工作流程,做好农

民工返岗复工的全链接防控工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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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江 (010)84207634 84208636 (传真)

张彤业 (010)84207630

202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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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知识产权局

关于支持和引导知识产权服务业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通知

国知发运函字〔2020〕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 (知识产

权管理部门),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作用,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

可持续发展,现就支持和引导知识产权服务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稳定和扩大就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知识产权服务业积极吸纳就业的重要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恢复经济社会秩序和稳定就业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稳定

和扩大就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不断增强做好知

识产权服务业吸纳就业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知识产权服务业

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创新主体知识产权创
—8971—



造能力、运用水平,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增强全社会知识产

权意识,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知识产权服务业也是知识密集型

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纳就业,特别是吸纳知识分子就业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要求,配合 “先上岗、再考

证”政策及当地有关政策的落实,把引导和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

稳定和扩大就业,特别是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作为积极应

对疫情影响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

二、加大对知识产权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

要深入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调研,宣讲国家和地方相关扶助政

策,了解并帮助解决机构遇到的困难。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立足

职能、结合实际,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稳定和扩大就业措施。通

过购买服务方式稳定就业;推进 “先上岗、再考证”,鼓励符合

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先行到专利代理

机构就业,从事检索、咨询、翻译、研究、信息服务及技术支撑

等工作,同步加强业务学习,充分利用考试和资格优惠政策尽早

获取职业资格;在举办专利代理师资格考前培训时,减免应届毕

业生各项培训费用等措施。

三、加强知识产权服务业吸纳就业政策的宣传推介

要充分运用线上线下方式,面向本地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迅

速启动吸纳就业政策的宣讲引导工作,使服务机构充分认识到稳

定和扩大就业不仅是履行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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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自身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而积极主动抓住吸纳高素质人才的

机遇。要组织本地区国家级和省级知识产权品牌服务机构、获得

中央财政引导设立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投资的服务机构发挥带头作

用,积极吸纳就业;要联系高校有关部门,在专场招聘会中,有

针对性地吸纳获得优秀学生、学生标兵、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和具

有各类专长的优秀应届毕业生就业,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人才队伍素质。

四、促进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高校人才供需对接

要在 “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和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期

间,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业吸纳就业政策专题介绍,积极推介

知识产权服务业良好发展前景,吸引有志之士加入本行业;要加

强与本地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沟通协调,对接本地

重点高校,充分利用高校毕业生就业季,组织本地知识产权代

理、咨询、信息、运营、认证等服务机构,协同开展专场招聘活

动,有针对性地吸引高校毕业生到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就业。

五、抓好组织落实

各省 (区、市)知识产权局要创新工作思路,加强工作指

导,推动各项扶持措施落实到位。请于6月30曰前将本地区推

出的措施及实施情况报送我局运用促进司。实施过程中的好经

验、好做法和取得重要成果要及时总结上报。11月30日前将此

项工作总结及吸纳就业人数统计表 (见附件)报送我局运用促进

司。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地方,我局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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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各省 (区、市)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吸纳就业人数统计

表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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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冀政发〔2020〕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 〔2019〕28号)精神,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结合我省实

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把稳就业作为重

中之重,强化底线思维,做实就业优先政策,健全有利于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坚持就业政策与经济政策联动,坚持

创造岗位和稳定岗位并重,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出重点、

统筹推进、精准施策,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全力确保

就业大局稳定。

二、持续精准发力,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

(一)全面落实援企稳岗政策。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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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补贴政策,

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疫情防控期间,将中小微

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裁员率标准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对参保职工30人 (含)以下的企业,

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职工总数20%。(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列在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下

同)

(二)提升金融服务企业针对性。落实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

策,释放资金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鼓励银行完善

金融服务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增加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融资。对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

业务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的融资担保机构进行降费

奖补和风险代偿。发挥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作用,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增加就业。发挥金融监管机构作用,鼓励银行为重点企

业制定专门信贷计划,对遇到暂时困难但符合授信条件的企业,

不得盲目抽贷、断贷。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企业受疫情影响特殊时

期还本付息延期、下调贷款利率等支持,支持银行机构压降贷款

费率,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应急融资优惠政策,加快中小企业融

资平台建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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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导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健全省际间信息沟通、

收益分享等机制,支持各类产业园区与京津及东部产业转出地区

加强对接,及时推送有转移意愿企业清单。推广工业用地长期租

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和弹性年期供应方式,降低物流和用电

用能成本,加大标准厂房建设力度并提供租金优惠,推动制造业

跨区域有序转移。搭建跨部门综合服务平台,加强企业产销融通

对接,重点支持相关企业对接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和各行业、各区

域大宗采购项目,支持企业拓展国内市场销售渠道。(省发展改

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税务局)

(四)指导企业依法依规裁员。支持企业与职工集体协商,

采取协商薪酬、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保留劳

动关系。对拟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企业,指导其依法依规制定和实

施职工安置方案,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相关情况,

依法依规支付经济补偿,偿还拖欠的职工工资,补缴欠缴的社会

保险费。(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疗保障局、省总工会)

三、坚持多措并举,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五)挖掘内需潜力带动就业。开展社区生活服务业发展试

点,落实税费优惠。推进衡水市全国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领跑

者”行动试点,实施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和家政服务领域信用建设

专项行动。加强旅游公共设施建设,加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

院区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实施。做好秦皇岛市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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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工作。完善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养

老服务补贴制度,实施农村贫困失能半失能人员集中供养。鼓励

扩大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消费,加快老旧汽车和家电产品

更新替代。培育服务外包市场,支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

购专业服务。(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

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

(六)扩大有效投资创造就业。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

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下调至20%。公路 (含政府收费公路)、铁

路、城建、物流、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领域补短板基础设施项

目,在达到合理收益水平和较强偿债能力前提下,最低资本金比

例下浮不超过5个百分点。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精

准投入补短板重点项目。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支持城市停车场设施建设,支持石家庄、唐山市争取列为国家物

流枢纽城市。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工程,推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

(七)稳定外贸投资扩大就业。落实国家降低进口关税和制

度性成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合理降低保费等政策,确

保审核办理正常退税平均时间在9个工作日以内。发挥行业协

会、商会、中介机构等作用,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引导企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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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能力。创建河北品牌产品境外展示中心,加快推进石家庄、

唐山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培育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石家

庄海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税务局)

(八)培育壮大新动能拓展就业。加快5G商用发展步伐,

落实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实施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推进高技术产业化、重点技术改造等六大工

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培育发展氢能、智能传感

器、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链条。实施河北省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

划,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落实

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扶持政策,支持科技型企业到

海外投资。落实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举措,发展数字经

济,壮大信息技术产业。(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通信管理局)

四、强化引导扶持,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

(九)支持企业吸纳就业。降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条件,当年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占现有职工比例下调为20%,

职工超过100人的比例下调为10%。疫情防控期间,对已发放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

期还款,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

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贷

款时予以优先支持。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对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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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降低担保费率,财政部门给予担保费用补助。对企业吸纳登

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

社会保险的,按每人1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实

施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财政厅、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十)营造环境鼓励创业。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更多劳动者创业创新。对各

地认定的信用乡村、信用园区、创业孵化示范载体推荐的创业担

保贷款申贷主体可取消反担保。实施 “双创”支撑平台项目,引

导 “双创”示范基地、专业化众创空间等优质孵化载体提供公共

服务。鼓励支持返乡创业,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优先保障

县以下返乡创业用地,支持建设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农村创

新创业和返乡创业孵化实训基地,支持建设一批县级农村电商服

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运输服务站。实施返乡创业能力提

升行动,加强返乡创业重点人群、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农村

电商人才等培训培育。对返乡农民工首次创业且正常经营6个月

以上的,可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省发展改革委、省科

技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扶贫办、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十一)支持劳动者多形式就业。支持劳动者通过临时性、

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形式灵活就业。加强对灵活就

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分类指导,依法依规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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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劳动用工、就业服务、权益保障办法。落实新就业形态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和清理取消不合理限制灵活就业规定。对就业

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业

的,政策享受期限可延长1年,实施期限为2020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总工会)

(十二)加强岗位援助突出托底安置。鼓励围绕补齐民生短

板拓展公益性岗位。对从事公益性岗位政策期满仍未实现稳定就

业的,政策享受期限可延长1年,实施期限为2020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在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危房改造中实

施以工代赈,组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积极推

动带贫效果显著的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等经营主体

复工复产,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办、省通信管

理局)

(十三)重点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实施农村教师特

岗计划、 “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有空编的县 (市、

区)事业单位,可通过考核或考试方式直接招聘服务期满且考核

合格的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扩大应届高校毕业生入伍规模,压实

高校征集任务。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对见习后留用率50%以上

的见习单位,补贴标准提高10%。疫情防控期间,完善高校毕

业生就业信息共享发布机制,启动 “E路同行、职等你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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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活动,组织职业指导师开设就业指导 “云课堂”,实行网上

面试、签约、报到,引导用人单位适当延长招聘时间、推迟体检

时间、推迟签约录取。采取电话咨询、网络提交、在线审核、邮

寄办理的方式办理毕业生就业手续。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军区动员局)

五、推进技能强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十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政

策措施,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和生活费补贴。开展企业职工技能

提升培训或转岗转业培训,组织失业人员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实

施百万农民工大培训和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专项培训计划。鼓励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

校)积极承担培训任务,落实教师绩效工资和公用经费等激励措

施。疫情防控期间大力实施线上培训,优化在线学习、直播课堂

等服务项目,提供各类实用型、多样化线上培训服务,可向职业

技能培训定点机构或企业预拨不高于40%的培训补贴资金。(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

厅、省扶贫办、省残联)

(十五)扩大培养培训规模。落实职业院校奖助学金调整政

策,提高覆盖面和补助标准。做好各地技师学院、技工学校纳入

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的招生工作。把20岁以下有意愿的登记

失业人员纳入劳动预备制培训范围,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

农村学员、困难家庭成员生活费补贴,实施期限为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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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至12月31日。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

(十六)强化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

设,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支持各类企业

和职业院校 (含技工院校)合作建设职工培训中心、企业大学和

继续教育基地,鼓励设备设施、教学师资、课程教材等培训资源

共建共享。落实职业技能标准,推广使用职业培训包,定期或不

定期发布急需紧缺职业 (工种)目录。(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六、加强援助指导,做实就业创业服务

(十七)开展针对性就业服务。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有就业要求、处于失业状态城乡劳动者可在常住地进行失业登

记,申请享受基本公共就业服务。推行就业失业登记网上经办,

实现劳动者基本信息、求职意愿和就业服务跨区共享,精准服务

促进就业。加强重大项目、重大工程、专项治理对就业影响跟踪

应对,主管部门要及时将关停并转企业信息提供给当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同步制定规模性失业应对措施。(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生态环境厅)

(十八)加强岗位信息供需对接。政府投资项目产生的岗位

信息、各方面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信息,在本单位网站和同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公开发布。采取信息协同比对等方式,核

实岗位信息。市级以上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线发布岗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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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省、国家归集,实现公共机构岗位信息区域和全省公开发

布。(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革委)

(十九)实施常态化管理服务。实施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经办

能力提升计划,建立登记失业人员定期联系和分级分类服务制

度,每月跟踪调查至少1次,定期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创

业服务,推介就业创业政策和职业培训项目,对其中就业困难人

员提供针对性就业援助,促进尽快就业。加强重点企业跟踪服

务,提供用工指导、政策咨询、劳动关系协调等服务。公共就业

人才服务机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提供上述服

务的,可根据服务人数、成效、成本等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七、突出托底帮扶,做好基本生活保障

(二十)发挥失业保险功能作用。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

件的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

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可继续发放失业保险金

至法定退休年龄。通过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地方财政补贴等方

式支持失业保险金发放不足的统筹地区,保障失业人员权益。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二十一)保障困难人员基本生活。对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

下岗失业人员,发放临时生活补助。对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及家

庭,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对实

现就业的低保对象,可通过 “低保渐退”等措施,增强就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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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就业稳定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八、聚焦疫情防控,分区分级促进就业

(二十二)全力推进低风险地区全面就业。落实 “外防输入”

策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省内低风险地区的劳动者实现区

域间无障碍流动就业,中风险地区到低风险地区的、省外来冀务

工人员要实现防护就业。实施线上 “春风行动”,组织各类公共

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机构加大线上招聘力度,动态

发布岗位信息,组织开展线上供求对接会,促进劳动者积极就

业。加强企业用工情况跟踪指导,督促企业通过电话、短信、微

信、广播等方式,向员工通报开复工信息,组织全面复工。对当

地难以满足用工需求的,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帮助企业

定向跨区域招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

(二十三)积极促进中风险地区有序就业。落实 “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策略,依据防控形势有序复工复产和组织劳动者返

岗。省内低风险地区到中风险地区就业的可不开具证明,中风险

地区之间就业要严格落实相关防控措施,确保安全就业。扩大在

线办理事项,强化供需匹配服务,帮助准备复工企业通过视频招

聘、远程面试、线上签约等方法招录员工。指导企业采取轮岗轮

休、弹性工作等方式安排员工工作。鼓励无确诊病例的乡镇、街

道、城乡社区参照低风险地区相关措施促进就业。持续跟踪疫情

变化和企业复工复产进度,在确保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后,及时组

织动员劳动者返岗就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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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二十四)强化 “点对点”就业服务。建立疫情防控期间24

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设立人社服务专员,准确掌握

企业用工需求,有效解决复工企业员工到岗率低的问题。设立重

点企业招聘用工专区,保障疫情防控、公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

必需及涉及重要民生企业用工。强化农民工有组织返岗就业,开

通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用工对接服务平台,支持企业在线填报

农民工返岗需求,支持各地掌握本地农民工返岗需求,支持输出

输入地有组织输出工作对接。根据出行需求开展行前服务,组织

“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交通运输厅、省卫生健康委)

九、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组织保障

(二十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县级以上政府要切实履行稳

就业主体责任,建立由各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及有关部门参与的

工作机制,完善目标任务、工作责任、督促机制,统筹推进稳就

业工作和规模性失业风险应对处置,压实责任,形成合力。

(二十六)健全资金保障机制。加大就业补助资金筹集力度,

统筹用好技能提升专账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

专项奖补资金等,加大援企稳岗、鼓励就业创业、支持技能提

升、保障基本生活等政策落实力度。设立省级就业风险储备金,

用于应对突发性、规模性失业风险。

(二十七)健全对接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岗位征集、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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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岗位发布、岗位对接机制,推进常态化线上线下就业服

务,开展行业化、特色化、专业化招聘活动,形成稳定经济扩大

就业、支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突出重点群体保障就业、优化培

训服务促进就业、加强就业援助兜牢底线的就业工作制度。

(二十八)健全监测研判机制。抓好就业统计,提升数据质

量和时效,多维度开展重点区域、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点企

业就业监测,防止出现大规模裁员。加强与移动通信、铁路运

输、社保缴纳、招聘求职等数据核对,健全就业形势会商研判机

制。

(二十九)健全应对处置机制。完善应对预案和处置报告机

制,各地要第一时间处置因规模性失业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当地政府在处置过程中可根据需要与

可能、统筹不同群体就业需求,依法依规制定临时性应对措施。

(三十)健全宣传引导机制。宣传稳就业决策部署和支持就

业创业政策措施,选树先进工作典型,按规定及时开展表彰激

励。加强舆情监测研判和引导,建立重大舆情沟通协调和应急处

置机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

2020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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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

冀政字〔2020〕10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以下简称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决策部署,建立更加健康

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根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国发 〔2018〕18号)、《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9〕112号)要求,

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完善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建立健全覆盖全省、

权责清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体系,实现以政策全省

统一为基础,以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为核心,以基金预算管理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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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以信息系统为支撑,以经办管理服务为依托,以基金监督为

保障的省级统筹制度,压实市、县政府责任,适度均衡省内各地

基金负担,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确保

2020-2021年基金风险可控,2022年基本实现当期收支平衡,

2023年及以后实现当期略有结余。

二、明确各级政府责任

省政府承担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和确保离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制定全省企业

养老保险政策,组织实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工作,

对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下同)政策执行、参保扩面、基金征

缴、财政投入、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管等方面工作进行

指导、考核和监督。承担省本级基金收支缺口财政补助责任,对

财政困难的省财政直管县给予一定财政补助。

各市政府对本市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和基金安全平稳运行负属

地责任,主要负责组织本市贯彻落实企业养老保险政策,组织实

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做好市本级政策执行、参保

扩面、基金征缴、财政投入、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管等

方面工作,并对各县 (市、区)上述工作进行指导、考核和监

督。承担市本级基金收支缺口财政补助责任,对财政困难的非省

财政直管县 (市、区)给予一定财政补助。

各县 (市、区)政府对本地企业养老保险工作负直接责任。

做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贯彻落实工作,具体负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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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区)企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参保扩面、基金征缴、财

政投入、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管等方面工作,对本县

(市、区)基金收支缺口承担财政补助责任。

三、统一养老保险政策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统一的企业养老保险政策。

(一)统一参保范围。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应当按照国家和省

统一规定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

位参加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以

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企业养老保险。

(二)统一缴费比例。统一执行国家核准的缴费比例,单位

缴费比例16%,职工个人缴费比例8%。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比例

20%。

(三)统一缴费基数。自2020年1月1日起,统一按照职工

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作为个人缴费工资基数,按照个人缴费工资基

数之和核定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上年度全

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的,按60%计算当

年个人月缴费工资基数,高于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月平均工资300%的,按300%计算当年个人月缴费工资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

工资的60%至300%之间,自主选择申报缴费工资基数。

(四)统一养老保险统筹项目和养老金计发过渡办法。严格

执行国家和省统一规定的企业养老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按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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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确定基本养老金计发参数,

统一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基本养老金计发过渡办法,确保退休人

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基本养老金计发过渡办法按照国家要求另

行发文确定。

四、统一基金收支管理

全省基金实行省级统一集中管理,“收支两条线”全额缴拨,

统收统支。

(一)基金省级统收。基金省级统收是指全省各项基金收入

按期全额归集至省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 (以下简称省级财政

专户)。基金收入项目包括:税务部门征收的企业养老保险费、

财政补助、中央调剂金、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转移收入以

及其他收入。

各级税务部门征收的企业养老保险费缴入省级国库,省财政

部门在省级财政专户下开设社会保险费收入待划转子账户,按旬

将省级国库收到的社会保险费收入转入待划转子账户,再根据省

经办机构按照地区和项目确定的金额划入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

户。各级经办机构收到的基金收入通过收入户逐级归集到省经办

机构收入户,按月缴入省级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户,缴入时需

按地区和项目细分缴入金额。各级经办机构支出户产生的利息收

入逐级归集到省经办机构支出户,按季度缴入省级企业养老保险

基金子账户。

中央财政补助收入和中央调剂金收入由省财政部门直接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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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户。省、市、县财政安排的补助资金

缴入省级风险储备金,在基金出现支付风险时,经省政府批准后

划入省级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2019年末暂存各地的省级统筹基金累计结余限期归集到省。

各市、县收入户、支出户活期存款余额,汇缴到本级财政专户

后,在2020年3月底前全部上解至省级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

户。2019年12月31日前已与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以及通过

转存定期或购买国债等方式储存结余基金的地区,协议期满后要

按已签订协议约定及时收回本息,缴入本级财政专户后全额上解

至省级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户。2020年1月1日后与金融机

构签订合作协议以及通过转存定期或购买国债等方式储存结余基

金全部解存,于2020年3月底前上解至省级财政专户。各市、

县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下开设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户,

在定期存款全部到期并上解后撤销。

(二)基金省级统支。基金省级统支是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及其经办机构统一核定全省基金支出用款计划,省财政部

门统一安排资金拨付,做好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工作。基金

支出项目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月核定的企业养老保险

待遇支出、转移支出以及其他项目支出。

自本通知发布次月起,统一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养老金发放期

间,每月15日—20日发放本月养老金。每月5日前,各级经办

机构制定本月企业养老保险支出用款计划,逐级上报至省经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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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省经办机构汇总各市上报的用款计划,向省财政部门提出

用款计划申请。每月10日前,省财政部门根据省经办机构申请,

参考本月用款计划、支出户余额等情况进行审核,并将所需资金

由省级财政专户拨付到省经办机构支出户,再由省经办机构基金

支出户拨付到各市经办机构支出户。各市经办机构要确保在15

日前将资金拨付到各县 (市、区)经办机构支出户。年末省经办

机构应将省级支出户余额退回省级财政专户。每月25日前,各

级经办机构将本月实付汇总信息逐级上报省经办机构,省经办机

构、省财政部门据此记账,核算基金支出。

(三)收支对账。税务部门、人民银行、经办机构、财政部

门要按月对账,确保账实相符、账账相符。税务部门要与人民银

行核对入库数额与缴款明细;经办机构要与税务部门核对缴款明

细与核定征缴信息;财政部门要与经办机构核对基金收支信息。

基金收入以缴入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子账户时点记账,基金发放的

各项待遇支出以支出户具体拨付待遇支出时点记账。

五、统一基金预算管理

进一步完善企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机制,增强预算的科

学性、严肃性、约束性,通过预算实现基金收支平衡。进一步强

化基金预算绩效考核,提高年初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将预算绩效

考核列入基本养老保险综合考核指标体系重要考核项目。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实行省级管理,由省按照收支平衡的

原则统一编制。各级经办机构合理确定本级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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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收支情况,经同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审核

后,逐级汇总上报至省。经省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

门审核通过后,形成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年度收支安排情况报告,

由各级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联合报本级政府审批

后逐级汇总上报至省。其中征缴收入情况由经办机构会同同级税

务部门确定;基金支出情况要根据退休人数、待遇调整要求等情

况测算确定;地方财政补助情况要按照本通知规定的缺口分担机

制确定,并列入当地一般公共预算。

省经办机构汇总各级收支情况,编制全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

预算草案,其中收入预算草案会同税务部门编制。经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财政部门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并按规定程序报省

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预算由

省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批复各级经办机构和征收

机构执行。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预算管理办法由省财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税务部门另行制定。

六、统一缺口分担机制

实行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后,各地当年基金征缴收入、转移收

入、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不足以支付当地基本养老金、丧葬费抚

恤金、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产生的收支缺口,由省级统筹基金与

市、县财政补助共同负担。分担比例按照各地收支缺口占编制预

算时上年度各市、省财政直管县决算的可用财力 (扣除部分专项
—2281—



化一般转移支付资金)比重分5档确定。省财政直管县单独确定

可用财力,对要求全市 (包括省财政直管县)统一核算的市,需

当地财政按规定比例负担的收支缺口,由市财政统一负担。

收支缺口=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转移收入+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基本养老金支出+丧葬费抚恤金支出+转移支出

+其他支出)。

各省财政直管县可用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返还性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上解上级支出-部分专项化一般性转移

支付收入。

各市可用财力=全市可用财力-各省财政直管县可用财力之

和。

第一档:收支缺口占可用财力比例 (以下简称缺口占比)≤

全省平均占比-0.05的,缺口由省级统筹基金 (中央财政补助、

中央调剂金补助、基金结余)负担88%,市、县财政负担12%。

第二档:全省平均占比-0.05<缺口占比≤全省平均占比

的,省级统筹基金负担90%,市、县财政负担10%。

第三档:全省平均占比<缺口占比≤全省平均占比+0.05

的,省级统筹基金负担92%,市、县财政负担8%。

第四档:全省平均占比+0.05<缺口占比≤全省平均占比+

0.1的,省级统筹基金负担94%,市、县财政负担6%。

第五档:全省平均占比+0.1<缺口占比的,省级统筹基金

负担96%,市、县财政负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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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两级财政按上述分担办法安排的补助资金列入一般公

共预算,在预算年度开始后每年9月底前,全部缴入省级财政专

户下开设的风险储备金子账户。各地未按要求及时足额上解的,

由省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联合催解,对催解后仍不

上解的,报请省政府对其进行约谈处理并通报全省,同时启动相

关问责程序。省财政部门每年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一定补助资金拨

入省级风险储备金子账户。各市、县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建立风险

储备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基金收支缺口。

年终决算后,省根据考核年度实际收支缺口、可用财力和考

核结果重新审核各地财政补助。据实核定后的财政补助大于年初

预算的,差额部分列入次年财政补助上解到省;小于年初预算

的,相应抵顶次年需安排的财政补助。

可用财力每年年终决算后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公布计算过程及

结果。如需调整分担机制,由省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

请省政府批准后调整。

缺口分担机制自2020年1月1日起统一计算实施。

七、统一集中信息系统

依托河北人社一体化信息系统,建立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实现全省经办系统省级集中,全面应用社会保障

卡,支持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统一经

办、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建立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

控系统,实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部门信息系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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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对接,实现基金省级统收统支的电子化操作和全程在线监管。

建立健全覆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核算、决算、监督、分

析全过程的管理信息系统,系统采取省级集中、部门协同的方式

运行,为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管理科学化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

保障。

八、统一经办管理服务

按照综合柜员制经办模式,制定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险业务经

办规程,逐步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经办管理服务模式。统筹

服务资源,加快推进经办机构、服务场所和信息系统整合,充分

发挥社会服务机构、银行等市场资源优势,拓展社会保险服务渠

道。健全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防

控体系,实现事前识别预防、事中监测处置、事后审计整改的全

程风险防控机制,保障基金安全平稳运行。

九、统一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健全企业养老保险工作激励约束机制,完善考核奖惩办

法,将各地企业养老保险政策落实、预算绩效、参保扩面、基金

征缴、财政投入、待遇核发、经办服务、基金监督等方面工作列

入市、县基本养老保险综合考核,考核结果与省级统筹基金补助

挂钩。自2020年起,将各级企业养老保险费征缴情况纳入促进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财政奖补范围,根据上年度企业养老保险费

增长情况进行奖补。对征缴收入增幅超过全省平均增幅的地区,

按照其超出部分金额的1%进行奖补。奖补资金统筹用于支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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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经济社会发展重点支出。

每年年终决算后,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部门

对上年度企业养老保险收支情况进行绩效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

考核年度缺口分担比例进行调整,考核第1名的市在规定的分担

比例基础上省级统筹基金多负担1个百分点,第2名0.9个百分

点,第3名0.8个百分点,第4名0.7个百分点,第5名0.6个

百分点。第6名 (含)以后不再奖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

政、税务部门具体负责绩效考核办法的制定和组织实施。

十、防范化解基金风险

健全企业养老保险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切实加强基金监管,

健全内控机制,及时做好风险处置工作。对违规办理退休、违规

补缴、超范围超标准发放养老保险待遇等违规办理养老保险业务

造成基金损失的,对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员严肃问责,依法追回基

金并相应核减省级统筹基金补助,核减部分由同级政府负担。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重复领取、死亡冒

领、提前退休等专项核查工作,对以欺诈、隐瞒、伪造证明材料

或其他手段骗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依法予以追回并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强化工作组织领导

完善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

大改革,是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

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按照时间节点落实到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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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充分

发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作用,定期组织调度,及时发现

解决问题,确保省级统收统支如期启动、顺利实施。对各地政府

及有关部门执行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影响基金安全完整的,

省将进行约谈通报,予以严肃问责。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我省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按本通知执行。

202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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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冀政办字〔2020〕41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

部门:

现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

举措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 〔2020〕6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把稳就业摆在 “六稳”之首,树立鲜明的支持就业

导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稳就业工作。要以更大力度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坚持挖掘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培育壮

大新动能,多措并举开发更多就业岗位,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工作,确保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任务。

二、压实推动落实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稳就业

工作,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各市、县政府要切实履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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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稳就业工作领导机制,明确目标任务、

工作责任和推进路径,及时细化实化政策措施,积极推进本地稳

就业工作。

三、加强督促评估。加强稳就业工作评估问效,确保各项政

策落实落地。对新出台政策措施,持续跟踪调度落实情况,认真

总结评估实施效果。严格落实奖惩机制,对工作进度较快、成效

明显的市、县给予表扬激励;对不履行促进就业职责、造成严重

后果或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四、加大就业形势分析研判力度。密切关注经济和就业形势

变化,健全就业失业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大数据比对分析,加强

就业形势会商研判,多维度开展重点行业、企业就业和用工监

测。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健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和报告机

制,完善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预案,第一时间处置因规模性失业

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有效化解风险。

五、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利用各类媒体媒介广泛宣传报道,

发挥网上网下就业创业推介平台作用,多渠道、多方位做好政策

措施解读,让广大企业和劳动者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用好政

策。正确引导舆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凝聚社

会共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积极支持稳就业工作的良好氛

围,确保全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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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20〕6号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恢复和稳定就业,经国

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更好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一)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坚持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提高复

工复产服务便利度,取消不合理审批,坚决纠正限制劳动者返岗

的不合理规定。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出口重点企业开复工,以制

造业、建筑业、物流业、公共服务业和农业生产等为突破口,全

力以赴推动重点行业和低风险地区就业,循序渐进带动其他行业

和地区就业。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企业日常防护物资需求,督促其

落实工作场所、食堂宿舍等防控措施。(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减负稳岗力度。加快实施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

税降费政策。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

微企业,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险

费的100%,湖北省可放宽到所有企业;对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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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适当放宽其稳岗返

还政策认定标准,重点向受疫情影响企业倾斜,返还标准可按不

超过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

不超过3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确定。2020年6

月底前,允许工程建设项目暂缓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记

录良好的企业可免缴。切实落实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定额税

收减免、担保贷款及贴息、就业补贴等政策。加快实施阶段性减

免、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减免期间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社

会保险补贴期限可顺延。(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按职责

分工负责)

(三)提升投资和产业带动就业能力。实施重大产业就业影

响评估,明确重要产业规划带动就业目标,优先投资就业带动能

力强、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产

业。加快制定和完善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政策措

施。对部分带动就业能力强、环境影响可控的项目,制定环评审

批正面清单,加大环评 “放管服”改革力度,审慎采取查封扣

押、限产停产等措施。(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生

态环境部、商务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优化自主创业环境。深化 “证照分离”改革,推进

“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简化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申

请人提交场所合法使用证明即可登记。充分发挥创业投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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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和增加就业的独特作用,对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创业投资

企业予以引导基金扶持、政府项目对接等政策支持。加大创业担

保贷款支持力度,扩大政策覆盖范围,优先支持受疫情影响的重

点群体,对优质创业项目免除反担保要求。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

基地等创业载体应安排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等重点群体提供。各类城市创优评先项目应将带动就业能力强

的 “小店经济”、步行街发展状况作为重要条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人民

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全国妇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

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支持劳动者依托

平台就业,平台就业人员购置生产经营必需工具的,可申请创业

担保贷款及贴息;引导平台企业放宽入驻条件、降低管理服务

费,与平台就业人员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等建立制

度化、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的省内城乡户籍限制,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2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一

定的社会保险补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

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转移就业

(六)引导有序外出就业。强化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农

民工 “点对点、一站式”返岗复工服务,推广健康信息互认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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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升对成规模集中返岗劳动者的输送保障能力。引导劳动者

有序求职就业,及时收集发布用工信息,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信

息对接,鼓励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对组织集中返

岗、劳务输出涉及的交通运输、卫生防疫等给予支持。对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开展跨区域有组织劳务输出的,给予就

业创业服务补助。(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

通运输部、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支持就地就近就业。抓好春季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暂时无法外出的农民工投入春耕备耕,从

事特色养殖、精深加工、生态旅游等行业。在县城和中心镇建设

一批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

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开展以工代赈工程建设,优先吸纳农

村贫困劳动力和低收入群体就业。 (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

开工、物流体系建设等优先组织和使用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更

多招用贫困劳动力。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利

用公益性岗位提供更多就地就近就业机会,优先对贫困劳动力托

底安置。加大对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52个未摘帽贫

困县、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区的支持力度。对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业规模大的,各地可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给予一次性奖励。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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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九)扩大企业吸纳规模。对中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续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不得随意毁

约,不得将本单位实习期限作为招聘入职的前提条件。(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烟草局、邮政局等部门和企业按

职责分工负责)

(十)扩大基层就业规模。各级事业单位空缺岗位今明两年

提高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比例。开发城乡社区等基层公共管理

和社会服务岗位。扩大 “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

模。出台改革措施,允许部分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取得相关职业

资格证书。畅通民营企业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渠道。 (教育部、民

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扩大招生入伍规模。扩大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和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扩大大学生应征入伍规模,健全参军

入伍激励政策,大力提高应届毕业生征集比例。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财政部、退役军人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扩大就业见习规模。支持企业、政府投资项目、科

研项目设立见习岗位。对因疫情影响见习暂时中断的,相应延长

见习单位补贴期限。对见习期未满与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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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给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商务部、国资委、共青团中央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三)适当延迟录用接收。引导用人单位推迟面试体检和

签约录取时间。对延迟离校的应届毕业生,相应延长报到接收、

档案转递、落户办理时限。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可根据本人意愿,

将户口、档案在学校保留2年或转入生源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

构,以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用人单位考试、录用,落实工作单位

后参照应届毕业生办理相关手续。(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强困难人员兜底保障

(十四)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畅通失业保险金申领渠道,

放宽失业保险申领期限,2020年4月底前实现线上申领失业保

险金。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

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标

准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的80%。对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及家

庭,按规定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

(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

定标准,及时将受疫情影响人员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业的,利用公益性岗

位托底安置。开发一批消杀防疫、保洁环卫等临时性公益岗位,

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给予一定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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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所需资金可从就业补助资金中

列支。(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加大对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就业支持。建立农资点

对点保障运输绿色通道,支持湖北省组织农业生产。对湖北高校

及湖北籍2020届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湖北省

各级事业单位可面向湖北高校及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开展专项招

聘,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向湖北省倾斜。做好湖北省疫情解

除后的就业工作,加大资金、政策、项目倾斜,开展专场招聘和

专项帮扶。维护就业公平,坚决纠正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劳动者的

就业歧视。 (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完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

(十七)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失业人员、农民工

等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实施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专项培训,适当延

长培训时间。对企业组织职工参加线上线下培训,组织新招用农

民工、高校毕业生参加岗前培训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动态发

布新职业,组织制定急需紧缺职业技能标准。(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优化就业服务。2020年3月底前开放线上失业登

记。推进在线办理就业服务和补贴申领。持续开展线上招聘服

务,发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高校就业指导机构、经营性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作用,加大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网上面试等服务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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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对大龄和低技能劳动者,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推送岗位信

息,提供求职、应聘等专门服务。低风险地区可有序开展小型专

项供需对接活动。优化用工指导服务,鼓励困难企业与职工协商

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方式稳定岗位,

依法规范裁员行为。 (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压实就业工作责任

(十九)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确保疫情防

控到位的前提下,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稳就业各项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政府要加快建立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就业工作领导机

制,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实化扶持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同向发

力,围绕稳就业需要,落实完善政策措施,形成工作合力。要健

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提升基

本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加强资金保障。加大就业补助资金和稳岗补贴投入

力度。支持市县政府根据稳就业工作推进和政策实施需要,统筹

用好就业创业、职业培训、风险储备等方面资金。失业保险基金

结余大的地区,要加速稳岗返还、保生活政策落地见效。(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强化表扬激励。持续开展就业工作表扬激励,完

善激励办法,对落实稳就业政策措施工作力度大、促进重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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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等任务完成较好的地方,及时予以资金支持等方面的表

扬激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牵头,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二)加强督促落实。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在相关督查

工作中将稳就业作为重要内容,重点督促政策服务落地及重点群

体就业、资金保障落实等。对不履行促进就业职责,产生严重后

果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完善劳动力调

查,研究建立省级调查失业率按月统计发布制度,启动就业岗位

调查,做好化解失业风险的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统计局牵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上述新增补贴政策,受理截止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政策实施,发挥政策最大效应,工作中

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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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健全促进就业体制机制和操作平台的

实 施 意 见

冀政办字〔2020〕8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

关部门:

为进一步健全促进就业体制机制和操作平台,促进劳动者实

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 “六稳”“六保”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工

作要求,就业优先政策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聚力

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

人员再就业;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应出尽

出,拓岗位办法能用尽用。健全促进就业体制机制,搭建横向联

通、纵向联动的智能就业信息网络化操作平台,提升公共就业服

务水平,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全面

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确保全省就业大局总体稳定。

二、健全促进就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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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夯实促进就业组织体系。强化组织领导,市、县

政府履行保居民就业的主体责任,各级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统

筹推进本地就业工作的职能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就业领导小

组会议,将完善促进就业的目标责任制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工作实

绩考核。加强组织实施,强化部门横向协调、省市县纵向联动,

提高政策推动落实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加强对就业工作进度和各

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督促检查,跟踪掌握政策落实进度,确保

高质量完成就业目标任务。(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税务局、省统计局、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河北银保监局。列在第一位的为牵头部门,

下同。)

(二)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体系。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

业联动,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促

进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对就业拉动能力。促进产

业结构、区域发展与就业协同,支持现代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

业发展,推进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开发更多

就业岗位,挖掘内需带动就业,加大投资创造就业,稳定外贸扩

大就业,培育壮大新动能拓展就业空间。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

群体就业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就业服务工

作,确保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低于上年,农民工实现返岗复工或

就近就地就业,帮助有就业意愿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实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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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就业援助,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就业,保障

困难人员基本生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加

大疫情期间就业政策扶持力度,落实减税降费和援企稳岗政策,

稳企业保就业。(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

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河北银保监局、人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三)着力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快技能强省建设,

围绕健全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载体多元发展、劳动者按需选

择、政府加强监管服务的体制机制,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完善

从劳动预备开始,到劳动者实现就业创业并贯穿学习和职业生涯

全过程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以政府补贴培训、企业自主培

训、市场化培训为主要供给,以公共实训机构、职业院校 (含技

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企业为主要载体,以就业技能培

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创新培训为主要形式,构建资源充

足、布局合理、载体多元、方式科学的培训组织实施体系。大力

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深入推进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百

万农民工大培训,支持企业开展以工代训,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

徒制,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到2021年底,开展各类职业技能

培训100万人次以上,技能劳动者占劳动者总量25%以上、高

技能劳动者占技能劳动者总量30%以上,推动技能人才规模不

断壮大,结构更加优化,发展环境明显改善。(责任单位: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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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四)持续深化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进服务范围覆

盖全民,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城乡常住人口全覆盖,劳动年龄内、

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的城乡劳动者可持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

障卡,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公共就业服务,采取线上

与线下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办理失业登记。保障各类用人单位同等

享受公共就业服务,用人单位可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招聘用

工服务,提供的招聘信息要真实合法;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在3

个工作日内审核用人单位相关资质,核实发布招聘信息的真实

性、合法性。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功能贯穿全程,详实了解劳动者

就业意愿,根据其需求和能力素质进行分级,分类提供职业介绍

和职业指导服务。加强对用人单位招聘全程指导,提供咨询服

务。强化创业全程服务,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组织开展

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和成果展示交流活动,到2022年底提供创业

服务300万人。推进服务体系辐射全域,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完善乡镇 (街道)、村 (社区)服务平台;

支持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支持社会组织等承接基层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完善全领

域的多渠道供给机制,推动线下实体网点资源服务与线上互联网

服务深度融合,实现同一业务多渠道可受理、任一方式可办结。

综合考虑服务半径、服务人口、资源承载能力和城镇化发展趋

势,统筹布局公共就业服务网点,推广 “15分钟服务圈”。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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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完善促进就业工作机制

(一)完善就业形势监测机制。持续抓好就业常规统计,提

升数据质量和时效性,多维度开展重点区域、重点群体、重点行

业、重点企业就业监测,加强移动通信、铁路运输、社保缴纳、

招聘求职等大数据比对分析,健全多方参与的就业形势研判机

制,密切关注本地经济和就业形势变化。加强就业影响评估,把

有利于扩大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重大产业

项目布局的重要因素,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统计局)

(二)完善资金保障监管机制。加大就业补助资金筹集力度,

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

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等。加强资金监管,专款专

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支出使用程序,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高效,保障就业政策全面落实。(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完善风险应对化解机制。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加强企业用工监测,对新增就业连续下滑、调查失业率急速攀

升、市场供求逆转失衡、规模性失业传导扩散、规模性裁员和重

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群体失业频发等风险隐患,及时预测预

警。按照分级预警、分级响应、分类施策的原则,制定风险应对

预案。落实报告制度,加强应对化解,第一时间处置因规模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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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出现严

重规模性失业风险的地方,按规定采取提高稳岗返还标准、开展

以工代赈、组织跨区域劳务对接、合理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延长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开展生活帮扶等措施,防范化解失业风

险。(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四、用足用好就业信息网络化操作平台

(一)优化招聘对接平台。依托 “河北公共招聘网”,强化就

业岗位信息搜集与发布、求职需求汇总与岗位匹配推介、网上招

聘与面试等功能,实现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之间岗位信息互联互

通、共享发布。构建实体大厅、网上平台、移动应用、自助终端

等线上线下交融互通的服务平台,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高效

便捷的网上用工求职对接服务。开展分行业、分区域、分群体的

网络招聘活动,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精准对接,提升供需匹

配成功率。(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二)完善智能管理平台。打造全省统一的智能公共就业服

务信息平台,推进 “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联网发布就业创

业政策信息和各地就业见习、培训等服务信息。全面开展就业失

业登记、社会保险登记、劳动用工备案业务协同,实行就业创业

政策受理、审核、实施一体化办理。全程记录落实政策和提供服

务信息,全面推进信息数据向上集中,实现跨地区、跨部门交换

共享和动态管理。(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三)强化数据分析平台。集合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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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等业务数据,动态更新省级就业信息资源库,构建以大数据

分析为基础的就业形势分析研判模型,提高对宏观决策的支撑能

力。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职业 (工种)的人力资源市场

供需状况进行分析,及时掌握企业用工状况、技能培训、劳动者

就业失业等情况,引导劳动者有序流动、理性择业、转换和提升

职业技能。综合分析劳动者基本技能、市场供需状况、行业薪资

水平等情况,掌握劳动者就业创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指

导服务。(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五、实施保居民就业 “蓄水池”工程

(一)掌握用工需求推介就业。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各

类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组织要广泛征集企业用工需

求,集合全省就业失业、就业扶持政策落实等相关业务系统,横

向融合全国和省相关数据,纵向汇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省、

市、县就业数据信息,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精准建档立

卡,实行实名制管理,形成企业岗位供给清单和劳动者求职清

单,面向全国发送企业和社会组织用工信息,推介全省各类人员

求职信息,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促进劳动者尽快实现就业。(责

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二)开展储备培训促进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精准掌握求职者年龄、性别等信息,对有意愿参加职业培训的各

类劳动者做到 “应培尽培”,按规定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适

应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开展生活服务业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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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职业培训启航计划、“高精尖”技能人才培养支持计划和

冰雪产业技能人才储备计划,到2022年底分别培训48万人次、

9万人次、3万人次,培养储备一批行业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技

能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责任单位: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三)强化兜底保障帮扶就业。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

业、促就业功能作用,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人员,及时

发放失业保险金。2020年12月31日前,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

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对生活困难的失业人员及家庭,符合条

件的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及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

围。加大对失业人员岗位推荐力度,对通过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就

业的,利用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六、切实加强组织实施

(一)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履行保居民就业的政治责任,加快落实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工作方案和保居民就业任务专项工作方

案,细化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明确责任人,全力推动政策

落实服务落地。

(二)强化考核问效。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细化分解

任务,将城镇新增就业纳入各市绩效考核经济建设类指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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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四建”活动、“20项民心工程”等重要考核内容,重点督促政

策服务落地及重点群体就业等情况,对工作推进力度大、目标任

务完成好、保居民就业成效明显的,给予资金支持等方面激励。

对履行促进就业职责不到位,未能如期完成就业目标任务,产生

严重后果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纪依规依法追责问责。

(三)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保居民就业决策部署和支持

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引导广大劳动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价值

观。采取政策解读、新闻发布等形式,利用各类媒体媒介多渠

道、多方位广泛宣传就业政策措施,提高群众知晓度,扩大政策

享受面,充分释放政策效应,不断提升服务对象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加强正面引导,选树一批促进就业创业工作典型经

验、典型人物,挖掘一批在基层就业创业的先进典型,及时开展

表扬激励,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稳定社会预期,营造保居民就业

的浓厚氛围。

202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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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发展改革委等二十一部门

印发《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冀发改就业〔2020〕257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有关部门和单位:

现将 《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河 北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河 北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

河 北 省 公 安 厅 河 北 省 民 政 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河 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河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河 北 省 商 务 厅 河北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

河 北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河 北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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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部门 《关于推动返乡入乡

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改就业 〔2020〕104号),支持农民

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全面落实省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

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坚持市

场主导、政府引导,坚持统筹推进、示范引领,坚持深化改革、

优化环境,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创

新政策举措、强化服务保障、优化创业环境、降低创业成本,提

升创业带动就业能力,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为更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目标。经过3—5年努力,工作协同、政策协调的

机制更加顺畅,支持返乡入乡创业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返乡入

乡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迸发,产业转移承

接能力进一步增强,带动就业能力进一步提升。到2025年,打

造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返乡入乡创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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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示范区 (县),全省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大幅度增加,

带动就业能力大幅度提升,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入乡创业

发展新格局。

二、重点任务及分工

(一)实施营商环境优化工程

1.推进简政放权。持续精简行政许可事项,按照国务院统

一安排部署,梳理编制省级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 (2020版),

逐项明确事项名称、设定依据、实施机关、办理时限、适用范围

等内容,优化完善办事指南、办理流程图。落实行政许可中介服

务收费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制度,坚决防止增加不合理收费项目,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工作机

制,执行全国统一的清单代码体系,缩减事项,以服务业为重点

试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清单之外不得另设门槛和隐形限

制。(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政务服务办、省市场监管局)

2.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政务服务便民利企提升工程,推动

群众办理量大的民生事项上线 “冀时办”,实现 “一网通办”;建

设省级12345政府服务热线,统一号码名称,整合省级、联通市

级,实现 “一号通办”;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便民服务体系,推

进乡 (镇、街道)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和村 (社区)综合服务站全

覆盖,实现 “一站通办”。强化县以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创业服

务功能,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推介、创业指

导等服务。推行登记注册 “个体登记手机办、企业注册网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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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服务零见面”服务。(责任单位:省政务服务办、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

3.培育中介服务市场。培育和壮大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

支持大型市场化中介服务机构跨区域运营,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和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创业指导、资源对接、市场开拓等深度服

务。加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建设一批有规模、有辐射力、有影

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吸引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猎头

公司入驻。(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构建亲商安商良好环境。劳务输出地要积极建立权力清

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完善更加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形成引

得进、留得住、干得好的发展环境。加强与京津等区域对接合

作,通过开展返乡入乡创业投资对接会、招商洽谈会等方式,积极

招引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

(二)实施财税政策扶持工程

5.创新财政支持。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或有条件的地区

因地制宜设立返乡入乡创业资金,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和企业提

供支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可在创业地享受与当地劳动者同等的

创业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可按规定给予

一次性创业补贴。对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建档

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可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一次性吸

纳就业补贴。在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前提下,支持市县发行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用于符合条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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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建设项目。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发展改革委)

6.实施税费减免。对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登记失业人员,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等政

策。对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的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按规定给予最长

不超过3年的房租物业水电费补贴;对发展前景好、带动就业多

的入驻企业和创业项目,可延长孵化期限1年。对入驻返乡入乡

创业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园区 (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场所或

租用各类园区标准化厂房生产的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各地可对厂

房租金、卫生费、管理费等给予一定额度减免。(责任单位:省

财政厅、省税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发展和改革委)

(三)实施金融服务创新工程

7.加大贷款支持。鼓励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创新产品和服务,

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业务逐步回归本

源,引导县域吸收的存款优先用于返乡入乡创业。鼓励和支持国

有商业银行合理赋予县域支行信贷业务审批权限,支持相关银行

对暂时存在流动资金贷款偿还困难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返乡入乡创

业企业调整还款付息安排,给予合理展期。适当提高对返乡入乡

创业企业贷款的不良率的容忍度。激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加

大返乡入乡创业支持力度,对银行为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创新信贷

产品,按不超过季度贷款平均余额3‰给予奖励;对保险公司为

返乡入乡创企业人员创新保险产品,按年度不超过保费收入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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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给予奖励,每个创新产品奖励期限三年。 (责任单位:人

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财政厅、河北银保监局)

8.引导直接融资。鼓励现有河北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战略

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创业投资和成果转化引导基

金、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农业产业化股权投

资引导基金等,积极与国家引导基金对接,吸引撬动更多社会资

本支持返乡入乡创业。对符合条件的投资省内企业资金规模达到

3000万元、投资期限满两年 (含)以上的股权投资基金,按不

超过其实际投资额1%的比例给予一次性奖励 (扣除政府引导基

金),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对在沪、深交易所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以及在境外主板、创业板上市

的返乡入乡企业,分阶段奖励300万元。对在 “新三板”、石家

庄股权交易所主板挂牌的返乡入乡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50万

元、10万元,对其挂牌1年内的首次融资额,按不超过1‰的比

例进行融资奖励,融资奖励金额每家企业不超过100万元。对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沪深交易所、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

成功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省内依法进行登记注册、税务登记的

返乡入乡企业,按不超过发行金额1‰的比例予以奖励。支持符

合条件的返乡入乡企业通过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等拓宽融资渠道。(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

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证监局、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

行、河北银保监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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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创新担保方式。探索实施返乡入乡创业信用贷款政策,

鼓励在返乡创业试点地区拓展返乡入乡创业企业信用贷款业务。

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放宽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

推广 “银行保险+政策性担保”合作融资模式,鼓励保险公司为

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贷款保证保险产品。充分发挥普惠金融作

用,当年新招用创业返乡农民工等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

小微企业,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企业贷款金额最高不

超过3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

与借款人协商确定,财政部门按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 (LPR)的50%给予贴息。(责任单位:河北银保监局、省财

政厅、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0.扩大抵押物范围。加快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以及农房

等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制度,扩

大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试点范围。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框架

下,按照风险可控原则,稳妥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业务。

探索实施利用大型农机具、股权、商标、应收账款等抵 (质)押

贷款,不断拓展抵 (质)押物范围。(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河北银保监局)

(四)实施创业用地保障工程

11.优先保障创业用地。统筹安排相关产业用地,切实保障

返乡入乡创业用地需求。各市、县在安排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时,要安排一定比例指标专项用于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从事新
—4581—



产业新业态发展用地。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移

民搬迁旧宅基地腾退节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和村庄建设用地整治复

垦腾退的建设用地指标,优先用于返乡入乡创业生产经营。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空心村治理等工作,支持采取整理、复垦等方式

开展闲置宅基地整治,鼓励利用闲置住宅发展符合乡村特点的新

产业新业态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责任单位:省自然

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

12.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创新土地流转政策,鼓励承包农户

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鼓

励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家庭将相对闲置的承包地集中流转给返乡

入乡创业企业,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拓展宅基地所有权、资格

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改革试点,探索完善宅基地流转、抵

押、使用、收益、审批、监管等制度的方法路径,鼓励针对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和企业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返乡入

乡人员创办农业休闲观光度假场所和农家乐的,可依法使用集体

建设用地。(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农业农村厅)

13.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盘活工厂、公用设施等的闲置房

产、空闲土地,结合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生产条件等实际情

况,依法依规实施改造利用,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低成本生

产和办公场地。结合美丽乡村建设、空心村治理等工作,开展闲

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创建一批民宿 (农家乐)集中村、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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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家庭工场、手工作坊等。 (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科技厅)

(五)实施人力资源支撑工程

14.强化创业培训。将有培训意愿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全部

纳入创业培训范围,依托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教育培训机构等

各类优质培训资源,根据创业意向、当地经济特色和重点产业需

求,分类、分阶段开展返乡入乡创业培训。实施返乡入乡创业带

头人培养计划,充分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实施返乡创业能力提

升行动,加强返乡创业重点人群、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农村

电商人才等培训培育。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积极开展对

有创业需求人员的指导和培训。对参加创业培训的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退役军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人员,可按规定落实

培训补贴。(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教育厅)

15.培养本地人才。依托高校众创空间平台,对有意愿返乡

创业的大学生开展有关政策法规、农业产业相关技能以及创新创

业通用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充分发挥省级职教集团作用,紧密对

接区域返乡入乡创业特色产业需求,科学设置职业院校专业布

局。支持引导本科院校科学合理设置和调整返乡入乡创业特色产

业相关专业,完善相应的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

方法和手段改革与创新。支持返乡入乡创业企业与院校合作订单

式培养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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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返乡入乡创业企业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责任单位:省教

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农业农村厅)

16.加强人才引进。研究制定返乡入乡创业 “引人”“育人”

“留人”政策措施。鼓励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招用各类人才,鼓励

专业技术人才以技术投资、入股等方式转让、转化科研成果,帮

助支持返乡入乡创业企业发展,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深入

实施 “三支一扶”计划,选拔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

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 (责任单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科技厅)

(六)实施培训创业平台搭建工程

17.促进平台共建共享。围绕返乡入乡创业发展需求,支持

部分返乡创业试点县 (市)建设公共实训基地,支持有条件的职

业院校、企业深化校企合作并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依托大中

型企业、知名村镇、大中专院校等力量建设一批农村创新创业孵

化实训基地,为返乡入乡创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基础平台支撑。

(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省农业农村厅)

18.加强园区基地建设。在统筹谋划基础上,支持和引导各

地建设一批特色突出、设施齐全的返乡入乡创业园区 (基地)。

在现有各类园区基础上,整合、改造、提升一批乡情浓厚、产业

集中、营商环境良好的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支持各地推广新型

孵化模式,整合建设一批创业孵化基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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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众创空间和星创天地等平台。(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北银保监局、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

(七)实施配套设施服务提升工程

19.完善基础设施。加快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物流

服务点共建共享,加大乡村运输服务站新建改造力度,推动构建

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服务网络。完善

农村邮政服务设施,建设 “村邮站+快递超市+简易金融”村级

综合服务站,推动实施 “快递进村”工程。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项目,畅通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

道,健全农村流通网络体系。(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邮

政管理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

20.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镇的落户条件,放开放宽城区常住人

口300万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促

进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在创业城镇落户。鼓励各市结合实际探索出

台农村户口迁移政策,经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定同

意,允许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等在创业农村落户。增加优质教育、

住房等供给,解决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子女入学、居住等实际问

题。将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人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范围。加快推

进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妥善办理社

保关系转移接续。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 “一卡通”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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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做好社会保障服务工作。对创业失败的劳动者,符合条

件的,按规定提供就业服务、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责任单位:

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民政厅)

三、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要强化责任意识,把返乡入乡创

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稳就业大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建立

健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机制,统筹制定实施方案、年度计划、目

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要加强协作,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

源,共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强化评估督导。完善评估督导机制,创业就业项目和

资金安排与评估督导结果挂钩,对工作成效明显的市县给予激励

支持。对试点动力不足、主动作为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的试点

县 (市)及时调整退出。

(三)强化示范带动。通过资金、政策等方面倾斜支持,着

力打造一批返乡入乡创业示范县 (市),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

学习借鉴外省市的先进经验,遴选一批创新性强、可复制可推广

的示范典型在全省推广。

(四)强化宣传引导。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大力宣传返乡入乡创业典型,鼓励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创业训练

营、创业大讲堂和各类展示活动,营造全社会广泛支持和参与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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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

关于转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的意见》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24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企

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雄安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公共服

务局: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

(人社部发 〔2020〕8号)(以下简称 《意见》)转发你们,并就

抓好贯彻落实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

系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总工会、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相

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

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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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将 《意见》精神传达落实到位,积极发挥广大企业和职工在

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把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与职工共渡难

关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来抓,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

献。

二、发挥职能作用,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指

导服务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三方机制在保

企业、保就业、保稳定中的独特作用,同时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和

自身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深入分析当前劳动关系形势,加强对

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劳动关系相关问题的事前指导、事中监督和

事后服务工作,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关

系。

三、加强协调配合,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期间影响劳动关系稳

定的新情况、新问题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加强沟通协

调,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重大问题。完善应急预案,加强三方

的信息沟通和协调处置工作,密切关注影响劳动关系稳定因素,

加强劳动关系风险监测和研判,对重大劳动关系隐患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理,掌握协调劳动关系的主动权。

四、联合各方力量,积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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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相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各负其责,针对 《意见》中

围绕劳动用工、工资待遇、企业减负、指导服务等四方面提出的

十二项措施,明确职责分工,切实将责任落实到位。坚定信心、

积极作为,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劳动关系,引导企业与职

工共担责任共渡难关,确保我省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总 工 会

河 北 省 企 业 家 协 会

河 北 省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2020年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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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118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雄安新区管委

会公共服务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就业工

作安排部署,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作

用,全力做好保就业工作,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做好暂时生产经

菅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 (以下简称困难企业)认定事宜通知如

下:

一、明确覆盖范围

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生产经营遇到暫时性

困难,采取有效措施不裁员或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的企业。

二、统筹地区的实施条件

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

余应具备24个月以上支付能力;失业保险基金使用管理规范。

三、困难企业认定标准

(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认定为经营困难且恢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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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企业

1.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和我省及所在区域产业发展方向

和环保政策、长期吸纳就业人数较多 (具体人数由各市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确定);

2.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超过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

目标;

3.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且无历史欠繳;

4.2019年度经营情况亏损,或受疫情影响2020年以来营业

收入与去年同期同比下降幅度在50% (含)以上 (具体标准由

各统筹地区根据基金结余和受疫情影响程度自行确定);

5.与企业工会协商制定稳定就业岗位措施并承诺1年内不

裁员或少裁员;

6.各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条件。

(二)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因难企业

1.存在偷税漏税、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的严重失

信企业 (以 “信用河北”网站的 “受惩黑名单”和 “失信被执行

人”查询结果为准);

2.被列入破产清算或注销名单的 “僵尸企业”;

3.申请稳岗返还时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比上年度平均参保人

数减少超过50%的企业。

四、规范认定程序

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认定由统筹地区市级人民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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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建立会审机制予以认定

1.申报。参保企业向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书面申

请,提供 《暂时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认定申请表》、稳

岗措施、承诺书及各市按材料最简要求明确的其他材料。

2.初审。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企业参保缴费、裁员

及企业信用等情况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报同级人社部

门。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汇总后,将符合条件企业申报材料报统

筹地区人社部门。

3.认定。统筹地区人社部门组织会审机制成员单位召开认

定会,根据认定条件和企业申报材料等会审认定,确定拟认定企

业名单。统筹地区人社部门将拟认定企业名单在门户网站进行公

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五、工作要求

(一)各市要根据当地基金结余、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实际

情况,进一步完善因难企业认定条件,优先向行业重点企业,战

略新兴产业企业,技术先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餐饮、酒店、旅游、零售、冰雪等行业企业倾斜,同时加大对

龙头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各市要在本通知下发后

抓紧制定困难企业认定标准,报省人社厅备案后实施。

(二)各地要充分利用人社大数据比对,通过业务协同和数

据协同,进一步精减证明材料。在审核 “生产经营活动应符合国

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和环保政策”时,可采用企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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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形式减少证明材料。

(三)各地对已享受2020年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又符合困难

企业稳岗返还政策条件的参保企业,经审核批准后,由失业保险

基金按规定标准予以补差。

(四)各统筹地区人社部门要密切关注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情

况,加强情况预判和适时调控,确保基金收支平衡和安全可持

续。

(五)按照本通知做出的认定结果,仅做为落实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的依据,不作为其他用途。

2020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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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关于加快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保就业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字〔2020〕12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雄安

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改革发展局:

为贯彻落实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冀政办字 〔2020〕41号)要求,全力做好保就业工作,现就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大组织推动力度

各级人社、财政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主体责任,主要

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认真谋划、跟踪指导,业务部门要

精心组织、抓好落实,抓紧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协同推进、精准

实施、规范操作,尽快将资金拨付到企业,发挥政策最大效应。

二、加快稳岗返还提标政策落实速度

各市要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

小微企业,返还标准最高可提至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

险费的100%,具体标准根据当地基金结余情况自行确定。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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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定后,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要抓紧调整经办信息系统,

尽快将稳岗资金发放到位,对前期已经通过审核并拨付稳岗返还

资金的企业,可将提标后的资金差额直接拨付企业账户。

三、加强困难企业返还政策全面实施

各市要充分发挥部门联审机制作用,按规定合力推动困难企

业认定工作,加快实施困难企业返还;要适当调整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标准,可按不超过6个月的当地上年度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

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不超过3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

会保险费确定,具体标准由各市根据基金结余和企业困难程度等

情况自行确定;要加大工作推进力度,简化程序,提高经办效

率,对已享受2020年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又符合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政策条件的参保企业,经审核批准后,按规定标准予以补

差。

四、强化基金风险防控

各级要树立底线思维,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和形势分析研判,

稳妥防范和应对化解失业风险;要统筹考虑社保费减免、稳岗返

还扩面提标、失业补助金和价格临时补贴发放等减收增支因素,

做好资金测算和工作预案;要密切关注基金收支变动情况,对于

备付能力不足的统筹地区,省级调剂金可视情给予一定支持,帮

助当地实施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防范基金运行风险;要利用

信息化手段,加强内部控制,提高审核效率,强化监督管理,严

防冒领、骗取、套取基金行为,防范廉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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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广泛宣传

各级人社部门要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加大点对点政策宣传力

度。通过设立微信群、QQ群等,面向企业开展即时宣传;合理

设置网上经办服务窗口,增加业务办理温馨提示和人工咨询热

线;重点利用失业保险业务经办系统数据,主动向参保对象推送

政策短信,确保参保企业全知晓;要广泛宣传稳岗返还工作措施

和成效,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政策受理截止期限为2020年12月31日。各地在政策执行

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报告。

2020年5月7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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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五部门

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

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传〔2020〕1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安局、交通运

输局、卫生健康委,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公安局、规划建设

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运输单位:

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铁路集团 《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

点”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把引导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作

为做好复工复产的重点工作任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

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对已有工作岗位和新确定工

作岗位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组织开展对用工集中地区和集中企

业 “点对点”的农民工专车 (专列)运输服务,保障成规模、成

批次外出的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复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迅速行动部署,精准摸清出行需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在

当地党委、政府和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迅速行动,全

力抓好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各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交通运输部门利用电视广播、官方网站、微信、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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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平台、交通运输出行平台、大喇叭广播等形式,广泛宣传返

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保障信息,开通线上线下报名渠道。县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全面摸排掌握有意愿外出农民工的信

息,鼓励已确定工作岗位的农民工积极报名,建立实名制台账,

汇集农民工出行人数、时间、地点、用人单位等信息,动员时间

段相近、务工目的地相近的农民工集中时间出行,就县内就业、

县外市内就业、市外省内就业、跨省出行、集中地区、集中企业

等进行分类,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汇总,形成农民工

基础数据备核。

二、强化沟通对接,全力开展行前服务。县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将有出行需求的农民工人员名单、集中返岗出行时间、

地点等相关信息提供给交通运输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交通运输

部门根据农民工集中返岗需求,制定专门包车运输方案,为目的

地集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工提供 “点对点”直达服务。对省

际客运需求及时报省交通运输厅统筹做好省际间协调和沟通。卫

生健康部门要指导做好农民工的防疫健康教育和行前体温检测工

作,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处置。对省内务工的农民工,输出地

与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出行前对接工作,核实确

认出行人数、到达时间和地点、用人单位等信息,输入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与用人单位确认相关信息,对接当地有关部

门,做好人员接收准备。对于跨省外出农民工,报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统筹做好省际间对接沟通。充分利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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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密接自查服务、中国政府网新冠肺炎患者同乘接触者查询系

统,加强排查识别,阻断风险人员外出。

三、加强运输保障,确保安全顺利返岗。各地交通运输部门

制定运输方案时优先保障成规模、成批次、目的地集中的农民工

出行,提前集中登记信息,按照 “一车一方案”的原则,开展

“点对点”直达运输。督促指导农民工返岗包车运营单位按照

《关于转发交通运输部 <关于全力做好农民工返岗运输服务保障

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要求,全面做好运输组织、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和乘客信息登记、转交工作,确保运输过程安全、顺

畅、有序。积极争取农民工输入、输出地方政府加大农民工返岗

包车的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者补贴部分包车费用的形式,

降低农民工出行成本。引导有条件的用工企业主动承担农民工返

岗包车费用。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铁路部门根据农民工

返岗需求和铁路局集团公司客运安排,协调落实火车专列或包车

厢运输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做好道路客运班线和城市公交等

与铁路班次运力的衔接,打通农民工返岗 “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各地公安部门要加大在火车站、汽车站等重点部位的巡逻防控,

做好 “点对点”包车的道路通行保障和交通安全管理,对突发事

件及时进行处置。

四、及早计划安排,做好抵达地交接。接收地各相关部门要

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做好专车抵达后的交接工作。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对接有关企业组织接收农民工入厂。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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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返岗复工农民工建立个人健康档案,随访健康状况,做到全

覆盖,确保达到防疫要求、体温测量正常后方可上岗。对于行前

14天内和在途没有相关症状的,要尽快复工。对于出现发热、

乏力、咳嗽等不适症状的,应立即进行隔离观察,及时送诊排

查。

五、落实防控措施,加强上岗防护保障。在当地政府及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指导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完善相应设施设备,提供卫生和隔离观察场所,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和重点场所消毒,开展员工健康状况监测,为

职工配发口罩等防护用品,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地,坚决防

止因复工造成聚集感染。

六、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服务落实落地。各地要认真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防疫防控与稳定

农民工就业两不误,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确保

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各地要在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领导

下,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健

康、铁路运输等部门参加的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作

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加强沟通衔接,强化信息共享,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输出有组织、健康有检测、承运有防护、到达有交

接、全程可追溯。实行外出农民工基础数据信息日报制度。各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要安排专人负责信息

报送工作,2月25日17点前将联络员信息和25日前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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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开展情况,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此后每日10点

前报送前日数据变动信息和工作进展。要广泛宣传工作中的先进

做法和典型经验,鼓励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民工返岗复工疫

情防控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河 北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河 北 省 公 安 厅

河 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河 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铁路办事处

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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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 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中国民用航空河北安全监督管理局

关于做好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

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冀人社传〔2020〕29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交通运输局,雄

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规划建设局,河北地区各运输机场:

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民航局综合司 《关于做好重点企业农

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人社

厅明电 〔2020〕18号)要求,精准稳妥推进与防疫物资和生活

物资保障工作密切相关、急需复工复产企业 (以下简称重点企

业)的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现就做好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航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了解重点企业农民工返岗乘机需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要加强与重点企业的联系,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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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用工及员工返岗需求等情况。要指导企业主动加强与员工对接,

形成拟通过包机 (包座)形式返岗农民工人员名单,确定返岗人员

姓名、联系方式、来源地、返岗时间、用工企业及联系人等信息。

二、建立需求对接机制。充分发挥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

点”服务协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建立输入地、输出地以及有

关部门之间的对接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负责汇总本地重点企业拟返岗农民工人员信息,形成拟通

过民航运输的返岗农民工人员清单,及时反馈输入输出地民航管

理、交通运输及输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共同制定返岗

复工运输方案,优先保障来源地相近、出行时间段相近的农民工

返岗复工。

三、组织返岗运输。积极引导农民工通过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出行服务系统、电子社保卡、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等渠道核验个人健康状况。输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

与交通运输、民航管理等部门的对接,做好人员出行组织安排,

民航管理部门要加大运力保障和服务,指导航空公司落实机上防

疫工作要求,增加复工出行热点航线航次,开辟农民工返岗复工

包机航班绿色审批通道和机场快速通道,确保包机航班能够随时

申请、及时获批起飞。交通运输部门要根据运输需求和运输起讫

地等信息,加强与民航部门和用工企业的衔接,制定农民工包机

或航班的集疏运工作方案,按照 “一车一策”加强道路客运运力

和民航班次的衔接,积极开展从输出地至机场、机场至用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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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各地要通过引导和协商,建立政

府、用工企业、农民工等相关主体共同参与费用分担的机制,航

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尽量降低农民工出行成本。要主动争取地

方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有条件的用工企业承担农民工返岗

包机 (包座)和集疏运费用。

四、保障及时到岗复工。输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

时对接有关企业做好人员接收准备。对于重点企业农民工通过

“点对点”方式返岗复工的,各地要减少设置其他条件。各地要

主动对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使用全省统一的 “健康通行

码”,实现各地区 “健康通行码”互信互任,无需另行开具相关

证明材料,确保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一码通行”。通过点对点包

机 (包座)形式返岗的农民工,行前14天内和在途没有相关症

状的,要尽快复工,输入地可不再实施隔离观察。农民工返岗复

工后,企业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生产。

五、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做好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原则,精心安排部署,强化工作措施。各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要依托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服务协作机制,加

强与交通运输、民航管理等部门的对接,细化工作流程,做好农

民工返岗复工的全链条防控工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

20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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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落实《保居民就业任务专项工作方案》逐步

恢复线下安全培训考试工作的通知

冀应急人〔2020〕83号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应急管理局,雄安新区安全监管局,各

有关单位:

为切实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认真落实保居

民就业任务专项工作方案》的要求,扎实推进从业人员安全技能

提升行动有效实施,现就恢复全省线下安全培训考试工作有关情

况通知如下。

(一)对新取证人员恢复线下集中面授培训、考试。一是在

理论课程线上培训50%课时的基础上,对线下课程开展面授培

训。二是培训对象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

业人员以及其他从业人员。三是对培训合格的人员按要求及时进

行考试、发证工作,解决新取证人员持证上岗等就业问题。

(二)对需要复审、延期换证的从业人员视疫情情况适时恢

复培训、考试工作。各市根据当地防疫等级要求,按照先延期换

证、后复审人员的原则,合理安排相关人员培训考试工作。对因

疫情而影响复审、换证时间的继续顺延,直至疫情结束再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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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统一顺延时间节点。

(三)培训考试恢复时间。从6月1日起恢复各类新上岗从

业人员线下面授培训、考试工作。

(四)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工作要求。

一是各市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对本地区安全培训机构和考试点

的指导、监督、检查,按照当地防疫指挥部门的要求,对培训、

考试机构进行核验,核验合格的机构及时上报省厅,并恢复培

训、考试工作。

二是各培训、考试机构要严格落实常通风、勤洗手、不扎

推、保持 “一米线”、重点场所限制人流、培训地点相对封闭管

理等要求,加强通风换气,定点定时消毒,提供洗手液等公共安

全防护措施。采取课堂集中面授时,要督促所有人员做好个人安

全防护,按要求配戴口罩;学员应随身备用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每班次可按教室总容量的一半

安排学员,总体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

三是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试中,对于心肺复苏、正压式呼吸

器使用等极易造成交叉感染的特种作业人员考核项目,疫情防控

期间可临时采用手指口述方式代替,当地疫情防控解除后恢复实

际操作考试。

四是考生须提前30分钟进入考场,主动出示 《准考证》、有

效身份证件及健康码,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分批次有序进

入,按指定位置就座,服从管理,互相理解支持,共同做好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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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工作,顺利完成考试工作。

五是各市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审核线上培训课时证明,对于

不符合培训要求的机构不予报名考试;各考试点要严格考试流程

和考场纪律,对于因考试点原因还未进行视频监控联网的,暂时

停止该考试点考试,监控联网后再行实施;要在充分保障考试质

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考务工作,坚决杜绝突击考试、放松质量

的行为。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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